


目
　
　
录

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录

饶宗颐教授与香港的学术渊源 郑会欣（１）……………………………………………

略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主体性

　 ———以对俞大猷的评价为例 陈明光（１４）……………………………………………
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 王荣国（２０）………………………………………………………
胡适与美国政治文化

　 ———《独立宣言》对青年胡适的影响 盛　 嘉（３６）……………………………………

利簋铭文新解 刘　 钊（５９）………………………………………………………………
古文字考释中论证通假关系的语音认识 洪　 飏（６５）…………………………………
曾侯乙墓竹简“鞎”字补释 张新俊（７３）…………………………………………………
锜器考略 吴小平　 杨金东（７８）…………………………………………………………

唐代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述略 靳小龙（８６）…………………………………………
诗性空间：唐代河陇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 李智君（９４）………………………………

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看明代福建社会 王日根　 赵家才（１０９）……………
清代雍正年间政府官员考察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的解读 陈支平（１２０）……………
明清时期的“停柩不葬” 钞晓鸿（１２８）…………………………………………………
从“寇乱”到“佃变”
　 ———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年表的制作与初步分析 饶伟新（１４０）………………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祖先画像崇拜习俗 刘永华（１８１）………………………………
明清之际福建客家经济发展与经济伦理

　 ———以李世熊的《钱神志》为中心 张侃　 李雪华（１９８）……………………………
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周惊涛（２１０）………………………………………………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马良怀　 王　 玲（２１８）………………………………
张燮著述经眼录 朱　 蔚（２２５）…………………………………………………………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世诉求与明后期的尊经重史观念 吴海兰（２３９）……………………………………

艰难的朝贡之路

　 ———明代中日关系非正常化原因探析 何　 锋（２５１）………………………………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中日关系问题的历史反思 黄顺力（２７２）………………………………………
日本劫夺东北海关之经过

　 ———各关税务司报告辑译（一） 杨　 丽　 薛鹏志（２８３）……………………………

近代中国海关洋员的社会功能探析 詹庆华（２９３）……………………………………
鼓浪屿工部局行政管理机制及其内容探析 何其颖（３０６）……………………………
试论近代福建粮食进口贸易 刘梅英（３２１）……………………………………………

亚述文献中的爱奥尼亚人 曲天夫　 李　 晶（３４４）……………………………………
欧洲战争起因变化趋势研究 许二斌（３５０）……………………………………………
肯定性行动与美国公众的态度 胡锦山（３９３）…………………………………………

菲律宾史前文化中的大陆因素 吴春明（４０６）…………………………………………
二战以来马来西亚华商中小企业的发展

　 ———华族与马来族工商界发展的一个侧面比较 叶兴建（４２０）……………………



饶
宗
颐
教
授
与
香
港
的
学
术
渊
源

①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者按】 　 今年正值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大陆及

香港学术界都将举行庆祝活动。 饶宗颐先生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

史系荣誉教授，一直对我系的发展寄予厚望。 去年，他又欣然挥毫为

《厦大史学》题签，使我们倍感荣宠。 为庆祝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本
辑特刊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教授《饶宗颐教授与香

港的学术渊源》一文，以志庆贺。

饶宗颐教授与香港的学术渊源

郑会欣

　 　 　 　 【作者简介】 　 郑会欣，１９４９ 年 ９ 月生于香港，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

系，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副主任。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返港定居，先后

获香港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

所研究员、历史系兼任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长期收集

民国时期档案资料，并从事民国史的研究工作，曾参与多种民国档案资料的编辑

出版，主要侧重于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以及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
著有《改革与困扰》、《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以及译著《院外集团与美国东

亚政策》等，并编注《董浩云日记，１９４８—１９８２》 （三册）、《董浩云的世界》。 此

外，还在国内、台湾、香港和日本等地的重要史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逾六十篇。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一方水土是不是也同样培育着一代学者呢？
香港自开埠以来，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由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渔村发展为繁

华昌盛的大都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荒岛蜕变为国际知名的金融贸易中心，这一变化

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人文精神方面，香港却长期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沙漠”。 在这

一百多年间，其实有许多国内学术界的大师曾不止一次地来过香港，如鲁迅、胡适、陈
寅恪、许地山、蔡元培等等，他们或是途经，或是讲学，或是避难，长者居住数年，短者

可能仅有数日，但不论时间长短，他们总是将自己来香港视为客居，并未将香港认同

为故乡，一旦时局好转，他们就会北上，重归故里。 自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国内政治

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一批内地学者既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手段，又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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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治国理念，于是便纷纷南下香港。 多年来，他们不仅在香港著书立说、教书

育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逐步地将香

港看作是自己的居住地，从而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情结。 在这众多学者中间，饶宗颐

教授（本文以下均以“饶公”这个大家熟悉而又亲切的名字来称呼他）就是极具代表

性的例子。

一　 与香港的初次结缘

饶宗颐，初名福森，字伯濂，又字伯子、固庵，号选堂。 １９１７ 年 ８ 月 ９ 日（农历丁

巳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 其祖父兴

桐，字子梧，曾任潮州商会会长，一生勤德简朴，蓄德为本。 父宝璇，又名锷，号钝庵、
纯沟，排行第三，早年就学于上海法政学校时曾参加“南社”，接受新思想；毕业后回

到原籍，曾任《粤南报》主笔。 据饶公自己回忆，他的祖父与父辈都在当地开设钱庄、
发行银票，在潮州可称为首富。 他的父亲不仅是个商人，而且还是当地著名的学者和

藏书家，他的“天啸楼”藏书 ３ 万余卷，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饶锷老先生还著有《天
啸楼文集》７ 卷以及《〈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多卷（已佚）等等。 生活在这样的

环境里，饶公自幼就徜徉在书海中，也不管懂不懂，成天就在藏书楼里看书，日积月

累，少年时的他就对中国古代文献学、目录的分类与特征了如指掌，对于历史与诗词

更是烂熟于胸。
１９３２ 年，饶锷先生不幸病逝，享年 ４２ 岁。 此时饶公还不到 １６ 岁，作为家中长

子，他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既要管理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先父的遗作。 饶公后

来回忆说：“我只能两方面做一件做得好的，就是能够把父亲的学术继绩下来，但是

生意我就没办法管了。”嗣后饶公就没有继续上学，而是专心致志、旁征博采、集佚钩

沉，整理先父遗作。 两年之后，终于完成了《潮州艺文志》的补订工作，并连载于《岭
南学报》第 ４－６ 卷（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署名为“潮安饶锷钝庵辑、长男宗颐补订”。

在此前后，饶公还先后撰写和发表了《韩山志》、《广济桥志》、《海阳山辨》等一

系列文章。 由于他在地方志研究方面的卓越表现，１９３５ 年年仅 １８ 岁即受聘于中山

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 这样，饶公就从家乡来到广州这一华南最大的都会，在中

山大学这个南方最重要的学术重镇中，他结交了许多学者，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并加入了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抗战爆发。 次年 １０ 月，广州失守。 饶公为避战乱返回潮州，１９３９
年 ５ 月，潮州又沦陷。 饶公于是作《马屎赋》记下当年之悲情，并在序中曰：“潮州沦

陷之一年，大饥，民至拾马粪，瀹其中脱粟而食者，予闻而悲之。”同年 ８ 月，饶公以通

志馆纂修的资格，被中山大学聘为研究员。 当时中山大学已迁往云南澄江，接到聘书

后，饶公即应聘启程，取道香港，再转赴云南。 没想到途中竟染上恶性疟疾而无法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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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因而滞留香港，从而与香港结下因缘。
此次初临香港，在饶公的学术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其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

了几位学术界重要的人物，其中有两位广东籍的元老对他日后的学术影响至深且大，
这就是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和曾任交通部总长兼交通大学校长的叶恭

绰。
王云五（１８８８—１９７９ 年），号岫庐，原籍广东香山，生于上海。 少时半工半读，自

学成材。 民国成立后，曾先后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任职，亦曾于同文馆、中国

公学等校任教。 １９２１ 年受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其后成功研究出四角号

码检字法，１９３０ 年就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东方图书馆馆长，主编有《王云五大字

典》、《万有文库》等，一生著述甚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云五由上海移居

香港，一方面扩充设备，印刷大量图书，一方面继续完成编纂《中山大辞典》的工作，
同时开始自己着手编纂《古体大字典》，以期将“甲骨古籀以至小篆形形色色的古体，
汇合一起，使其不认得其为何字者，一翻此字典，便可确认其为何字”。 经人引荐，饶
公有幸参与了王云五的这两项浩大的工程。 王云五交给他的具体任务一是编撰《中
山大辞典》的有关辞条，再就是为《古体大字典》编八角号码。 第一件工作他不仅做

了书名辞条，还主动提出编撰篇名辞条，显见出饶公不单是简单的编辑，而且具有深

厚的学养和潜在的思想；而第二件工作亦于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全部完成，王云五命印刷所

打印出两份清样，然不久香港即告沦陷，这一计划终告夭折。 虽然《古体大字典》未
能出版，但这段工作经历却使饶公接触到大量的古文字材料，激发了他心中潜在的智

能，日后他之所以能在古文字学界独树一帜，可以说就是由此而奠下的基础。
叶恭绰（１８８１—１９６８ 年），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京师大

学堂肄业。 他不仅长期活跃于政界，曾历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部总长兼交通大学校

长等要职，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并组织词社，创办

《词学季刊》。 抗战爆发后，叶恭绰为避战乱而来香港，在港期间，他“未尝一日自逸，
或与朋友渔畋艺苑，鼓吹词坛，或表彰先贤保全文物，盖发抒怀旧之蓄念，即隐以唤起

民众之精神”，曾与许地山、马鉴等教授在香港大学举办古玉展览会，其间还于香港

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筹办广东文物展览会，开风气之先，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
饶公躬逢其盛，得到很大启示，所著《广东之易学》得以在叶氏主编的《广东文物》上
发表；更重要的是，叶老慧眼识俊才，挑选饶公参加他亲任主编的《全清词钞》。 这段

时期的工作使饶公大开眼界，他不仅亲眼看到许多珍贵的版本，还从中学到了许多做

学问的方法。
在此之前，应该说饶公只还是一个热心乡邦文献、有相当功底的青年才子，但他

的眼界尚不开阔，思绪亦有所局限，然而是时代的机缘使他在香港得到这两位学界前

辈的指点，他的视野一下子放宽了。 可以说，香港之行是饶公一生的重要分水岭。 直

到今天，饶公还念念不忘这两位前辈学者对他的关照与爱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看

成是他初临香港所获得的一份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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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赴香江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很快沦陷，饶公亦随大批逃难的人

群离开香港回到故乡。 其间曾任揭阳县文献委员会主任，并于金山中学任教。 １９４３
年秋，饶公应聘前往广西桂林，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无锡国专是国学大师唐文

治创办的以传授中国文化为宗旨的著名学校，教学严谨，国学根柢扎实，曾先后培养

出如王遽常、唐兰、钱仲联、蒋天枢等一大批优秀学者。 抗战爆发后，无锡国专内迁到

大后方继续办学，而饶公能被该校聘任，这就说明他的学问与功力此时已经得到学术

界的承认。
抗战胜利后，饶公先是回到广州，出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不久又返回汕头，担任

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在当地官员和富商的倡导与赞助下，开始重修《潮州

志》，饶公既被誉为“潮州才子”，又在地方志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因而理所当然地

被聘任为《潮州志》总编纂兼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 在此期间，饶公组织编撰人员

收集各方资料，勘查史前遗址，研究出土文物，既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修志的传统体

例，又采用了新型的观点和方法，先后修成部分志稿，如沿革、疆域、地质、矿物、气候、
水文、物产、交通、实业、兵防、教育、户口、职官、艺文等等，并交汕头艺文印务局印行。

１９４９ 年，饶公为《潮州志》是否继续编纂一事再次来到香港，听取主要赞助人方

继仁先生的意见。 此时国内国共两党内战打得十分激烈，在这决定国家两种命运、两
个前途的历史选择面前，饶公也面临着他一生中的重大抉择：是回故乡与家人团聚，
还是留在香港静观局势的变化？ 在这关键时刻，方继仁先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

不仅竭力劝说饶公留在香港，而且还在经济上予以适当的资助。 饶公后来不止一次

地提及此事，说方先生是改变他生命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
留港期间，饶公一方面收集各方史料，鉴定出土文物，同时发表和出版一系列文

章。 １９５２ 年，饶公被香港大学中文系聘请为专任讲师，对于饶公来说，这是他学术生

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此后他可以在一个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和自由宽松的环

境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研究。 在此期间，饶公在港大中文系开设诗经、楚辞、汉魏六

朝诗赋、文选以及文学批评与古文字学等多门课程，后来又教授《老子》、《庄子》及道

教方面的课程，同时还参与中文学会和《东方文化》的主要编辑工作。 这也是饶公学

术成就收获丰盛的时期，他不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著，同时还不断出访欧

美、日本及印度等地，或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是担任访问学者，既结识了当时众多

国际著名的学者，又亲眼目睹了欧美博物馆珍藏的许多古物与文献，眼界大开，视野

更宽，日后他之所以被尊称为国际汉学家就是由此而奠定的基础。 回忆这段往事，饶
公曾感慨地说：“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学术界的窗口。”

１９６８ 年，饶公接受新加坡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中文系系主任。 当时新加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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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脱离马来亚独立，饶公担任的又是中文系的首名讲座教授，可见当时饶公在国际汉

学界学术地位之重要。 是年 ８ 月，饶公举家迁往新加坡，暂时离开了香港。
饶公原先与新加坡大学签的是九年合约，但是由于新加坡过于强调规范化，使得

饶公自由的天性得不到发挥，因此约期还不到一半他就待不住了。 １９７３ 年饶公又返

回香港，继续献身于香港的学术和教育，不过这次他不是回香港大学，而是来到成立

刚刚十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并一度兼任系主任。
１９７８ 年，年逾花甲的饶公自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旋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

化研究所暨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伟伦讲座教授。 退休后的饶公非但

没有退出学术阵地，反而退而不休，更加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 他经常前往国内外参

加学术会议，进行实地考察；他还利用香港有利的环境以及他个人的声望，筹集资金，
举办国际会议，组织研究中心，邀请国内学者访港进行学术交流，创办并主编大型学

术刊物；饶公本人更是厚积薄发，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 据笔者极不完全的

统计，饶公自 １９３４ 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 １９７８ 年退休的 ４５ 年时间内，先后发表

各类学术论文约 １８０ 篇，出版著作 ３１ 部；而 １９７９ 年至今，饶公发表的各类论文已超

过 ４００ 篇，出版的专著超过 ５０ 部；退休后的饶公还有充裕的时间吟诗作画，在海内外

举办个人书画展，目前已经出版的 １６ 部书画集中有 １５ 部是在 １９７９ 年以后出版的。
上个世纪末，饶公的一些朋友与弟子组织了一个编委会，整理了饶公已经发表的大部

分论著和诗词，并冠名为《二十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共分为 １４ 卷 ２０ 册，逾千万

言，并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正式出版；最近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又决定编辑一套共 １２ 册的《饶宗颐教授艺术创作汇集》，计划于饶公 ９０ 华诞之际隆

重推出，这实为中国大陆、香港乃至全世界汉学界的一大盛事，这也印证了日本著名

学者池田温所说饶公是“当今世界上导夫先路的伟大学者”、不愧为“２０ 世纪后半期

汉学界最高权威之一”之言。 鉴于饶公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香港大学、香港岭南大

学、香港公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更向他颁授了特区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大量事实说明，饶公早

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并且与香港的繁荣昌盛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三　 香港独特的环境

香港大学艺术系万青力教授曾说，当年他从美国来港大任教前常听到有人称香

港是文化沙漠，“每诧异有饶公这样大学者在，何出此言耶”？ 大陆作家余秋雨亦说：
“香港只要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能被称之为文化沙漠。”这句话不管怎么理解，饶公

已成为香港文化的象征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饶公与香港的学术渊源在哪里呢？ 或

者换句话说，香港是如何造就了饶公这样的国学大师呢？ 这恐怕要从香港的环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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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国内外的大背景去分析和研究了。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谈到香港与中国学术研究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曾明确

指出香港所具有的三个特殊功能：第一，香港为中西文化的沟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地

点；第二，香港虽然是殖民地，但它的法律制度却是相当健全的，学术自由因此而得到

切实的保障；第三，香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颇为“西化”，但它却懂得尊重古老的中国

文化及其传统。 余英时教授的这一分析言简意赅，深深地道出了香港在继承中国文

化传统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香港自开埠以来即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百余年来，殖民地当局虽然谈不上对提倡

中国文化做过甚么重要的贡献，但历届港英政府对于中国文化基本上还是持包容和

不干预的态度，因此每当国内战乱频仍或是人身受到迫害之际，香港自然就成为最理

想的避难场所。 １９４９ 年以后，随着国内政局的动荡，海峡两岸长期以来处于敌对的

状态，人文科学的研究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强调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观，所有的学术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文
化大革命”这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千古浩劫，可以说国学研究的传统已荡然无存。
而香港却能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发挥它重要的影响，随着大批知识分子的南下，中国传

统思想薪火相传，香港不但开始培育出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后起之秀；更因为香港所

具备的有利条件，吸引了众多学有所长的学者在这里居住并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饶
公就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饶公当年没有听从方继仁先生的

劝告而回大陆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饶公后来回忆说：方先生在他的一生中是

一位很关键的人物，“我如果不出来，可能连人都没有了”。 只要想到 ５０－６０ 年代大

陆那些疯狂的政治运动，我们就会理解饶公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人的一生中就是

有许多一念之差。 值得庆幸的是，方先生的一番话留住了饶公，也为香港留下了一位

传承中国文化的学者和大师。
在香港，还有一位学者对日后饶公的学术生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当时香

港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林仰山教授。
林仰山（Ｆ．Ｓ．Ｄｒａｋｅ）是英国传教士，多年在山东的齐鲁大学任教，曾任齐鲁大学

校长，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 建国后新政权利用院系调整的机会，将所有教会大学全

部取消，齐鲁大学也在其列。 林仰山回国途经香港时，正好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出

缺，港大便聘请他出任中文系主任。
林仰山教授不仅是位出色的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是一位推动中国文化

前进的组织者。 他主持港大中文系时，系内课程是按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和语言

翻译五大类设置的，这一传统一直沿续至今。 此外，他还在港大成立了东方文化研究

院，创办了《东方文化》这一学术期刊，并担负博物馆的领导责任，一肩而数任。 更重

要的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他还聘请了多名留港的学者担任中文系的教职，
饶公就是其中之一。 要知道，饶公不仅没有大学学历，就连中学都没有毕业，这在当

时香港唯一一所大学中可以说是个异数。 但是林仰山了解饶公的学问，不拘一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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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山不愧是一位伯乐，而饶公能得到这个机会更属难得。
在香港大学的 １６ 年时间里，饶公开设文学、宗教等多门课程，同时兼任中文学会

副主任、《东方文化》编辑，享尽天时地利之便。 当时的香港经济尚未起飞，生活水准

并不高，而香港大学作为香港唯一的一所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待遇也是非常

优渥的，饶公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埋头去做他的学问，按他的

话来说就是“我做我喜欢做的事，学校还给我开工资”。 除此之外，饶公还经常得到

校方的支持与资助，有机会前往世界各国，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担任访问学者，或
是参观博物馆，游览各地名胜。 以下仅是他在港大执教期间主要的外访记录：

１９５４ 年夏，首次出国前往日本，从事甲骨文调查，并与吉川幸次郎、白川静等日

本汉学家建立学术联系；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该所庋藏之甲骨拓片；
１９５６ 年，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得以结识法国著名汉

学家戴密微；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代表香港学界出席在德国马堡召开的第十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

议，会后参观伦敦大英博物馆及剑桥大学图书馆；
１９５８ 年夏，赴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会议，会后顺道游览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

等地名胜；
１９６２ 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之儒莲汉学奖，这是继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之

后第二个荣获汉学奖的亚洲人；
１９６３ 年，偕法国学者汪德迈同至印度蒲那，任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永远会员，并往

天竺古梵字研究中心从事学术研究，归途时再游历锡兰、缅甸、柬埔寨、暹罗四国，历
时二阅月；

１９６４ 年秋，赴日本京都大学讲学，同年还曾漫游北美加拿大等地；
１９６５ 年秋，赴美国访问，参观卡内基博物馆及哈佛大学佩波第考古人类学博物

馆，是年年底至次年初，又访问法国国立科学中心；
１９６６ 年春，与汪德迈同登阿尔卑斯山，并游览意大利、法国各地名胜，同年 ８ 月，

又应戴密微之邀，同游瑞士，再访牛津大学亚士摩兰博物馆；
１９６７ 年，应邀出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术史及考古系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并

参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同年还参观韩国汉城大学博物馆。
通过参加这些国际学术活动，饶公不仅大开眼界，看到了各国收藏的大批甲骨和

敦煌文献，结识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同时他的学问和研究成果也为国际同人所

知，并得到充分的认可，这在他的学术道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
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各类著作 １７ 部。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在林仰山

教授的支持下得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一笔资助，他集多年的心血和资料所撰成的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两大册 １９５９ 年由香港大学出版。 这是一部对商代社会原始资

料最基本的综合研究，开创了以贞人为纲、以卜事为纬的研究体例，出版后在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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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强烈反响，先后有用十多个国家文字对此书的出版发表的消息或书评，同时它也

奠定了饶公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领军地位。
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与世界隔绝。 知识分

子不要说是无法同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就是在国内也是终日处于政治运动的中心，根
本就谈不上进行什么学术研究。 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周一良教授和饶公不同的际

遇加以对比。
周一良教授比饶公略长几岁，与饶公相比，他的出身更为显赫：曾祖周馥官至两

江总督，叔祖周学熙是晚清和民初国家的财政重臣，也是著名的民族企业家，父亲周

叔弢不仅经营实业，更是著名的藏书家。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周一良同饶公一样，
自幼即进家塾读书，打下扎实的国学底子。 他比饶公幸运的是，虽然周先生没有上过

中学，但后来他却接受了正规的大学训练，而且燕京大学毕业后还曾到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最后又到美国留学，著述甚伙，在国际汉学界已有一

席之地。 然而就在他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的几十年里，情况却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过去三十多年平坦顺畅的人生道路就此结束，等
着我的是充满波折坎坷、无法进行研究的未来”。 表面上看，虽然他一直担任北京大

学历史系教授，但长期以来他不仅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自己所钟情热爱的学术研究，
多年来他虽然真诚地接受改造，却仍多次处于被侮辱、被折磨的境地。 １９５６ 年，周一

良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九次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上与饶公首次相遇。 周先生晚年时

回忆说，当时“饶先生尚属中年，未露头角”，但“几十年后，饶先生以文史之学闻名东

亚，诗书画三绝，尤其令人折服”。 他在回忆当年与他一同留学而未回国的同学时无

限感慨，“未回国者，‘独在异乡为异客’，反得施展其才能，做出贡献”。 周先生曾说，
在并世学人中，学识广博精深而兼通中外者，他最佩服的是季羡林、饶宗颐和王元化

三位，其中季、王二位不是受过十年牛棚灾难，就是遭到“右派”噩运，其遭遇相近；
“而饶宗颐先生则远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之前就体会到‘一国两制’的优越

性了”。
当我们看到周先生的这些回忆时，可以充分感受到到他内心的辛酸和无奈。 凭

周先生的治学功底和研究态度，若在一个顺畅的环境里，他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

就。 同时我们也更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学者，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对
他们的创作与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饶公能够在香港定居并在香港的大学任教，
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都是非常幸运的。

四　 推动香港与大陆的学术活动

饶公研究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但主要的范围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多年来饶

公生活在香港和海外，无时不想回国观赏壮丽的山河和灿烂的文化，他曾在许多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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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运用隽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祖国山河与文化的赞美。 １９６５ 年，他编纂的《潮
州志汇编》即将出版之际，他的序言展现出无尽的思乡之情：“久去乡关，累十余稔，
山川乔木，望之畅然”。 但是由于国内长期以来所推行的极“左”路线，使得饶公的这

一心愿久久无法实现。
１９７８ 年，饶公从中文大学荣休，旋即又相继为中大和港大聘请担任荣誉讲座教

授，学术工作不但没有中断，退休之后的饶公反而更有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他所钟情的

研究。 更为庆幸的是，饶公退休之时，正值国内结束“文革”动乱之际，中国政府不仅

在经济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始面向世界，欢迎来自世界

各地的学者到中国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饶公作为国际著名学者，首先就被列入邀请

名单。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饶公首先应中山大学之邀，前往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古文字学会

议，这是他阔别大陆 ３０ 年后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广东省的领导还亲自设宴欢迎，
希望他今后多到内地走走，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一切又都是那么亲切。 会后他迫

不及待地前往湖南，参观和考察出土不久的马王堆文物，并前往汨罗江凭吊仰慕已久

的伟大诗人屈原。 第二年 ９ 月，饶公又应邀赴成都参加全国古文字研讨会，接着又往

武昌参加全国语言学会议，在会议中饶公结识了国内许多优秀的学者，而他在会上宣

读的论文更引起国内同行的赞誉。 这次回到国内对饶公来说收获最大的就是在各地

的参观访问，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下，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曾宪通等老师陪同，饶公得

以在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畅游神州大地，历时三阅月，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 １４ 个省

市，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更看到众多新出土的珍贵文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

考古文物不断被发现，饶公此行先后参观了 ３３ 个博物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

迎，各地博物馆都将最新出土的文物展示出来。 祖国之行使饶公大饱眼福、大开眼

界，同时更让他焕发了学术青春，新出土的文物和史料进一步证明了传统文献中的记

载，饶公广征博引、厚积薄发，大量的论著不断发表、出版，真知灼见更比比皆是，因而

这一时期也成为饶公学术生涯中最丰硕的收获季节。
在这之后，饶公更是经常到国内参观游览，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许多地方还不

止一次前往。 与此同时，饶公的学问及成果亦越来越为国内学人所了解，自 １９８２ 年

起，他就被聘请为历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顾问，先
后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

一流的高等学府聘为名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亦相继聘请

他担任客座研究员，就连北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编纂《全明文》、四川编辑《甲骨

文献集成》、甘肃整理《简牍文书》、浙江出版《敦煌文献》，都聘请他出任编委会名誉

主编或顾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向他颁发“敦煌文物保护

研究特殊贡献奖”，以表彰他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饶公在国内受到学术界的推崇，他也致力于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 香港作为一

个国际大都市，中西文化融汇贯通，同时又是通往世界的桥梁，因此饶公特别注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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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香港这一特殊的作用。 他还利用个人的魅力及影响亲自筹款策划，在香港召开各

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如敦煌学（１９８７ 年、２０００ 年）、古文字学

（１９８３ 年、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３ 年）、潮学（１９９４ 年、２００１ 年）等，广泛邀请海内外学

者与会，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内地学者来说影响极大，使他们得以了解学术界的最

新动态。
饶公利用香港的优势推动国内学术研究，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他在中文大学主持

古文字学的研究计划和设立敦煌学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６７ 年，其时正值国内“大革文化命”之

际，因此创立该所的目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宗旨就是“结合传统与

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 饶公自中大退休后不久就任文化研究所的荣誉讲座教授，
除了个人的研究外，他更将精力转移到推动国内学术研究的进展上。 ８０ 年代初，饶
公就有计划通过邀请国内学者来港工作，对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研

究。 ９０ 年代，他曾两次领军申请到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巨额资助，从事设立竹简、
帛书出土文献数据库以及开展甲骨文金文数据库的研究计划，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
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饶公自计划从事这一研究到正式申请立项先后经历了 １０ 多

年的时间，其间曾多次聘请国内著名学者如胡厚宣、李学勤、裘锡圭、姚孝遂、曾宪通、
朱凤瀚、刘雨、曹锦炎、吴振武、刘钊等教授来港共同协商参与，从而不但使该计划圆

满完成、得到学界的一致赞誉，同时也更加密切了香港与国内学者的学术联系。
为了推动敦煌学的研究，饶公不仅主编了两期《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在学

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他多年以来就设想将中国近百年来古代出土文献（甲骨文、
金文、简牍、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等）中的有关史料收集汇编，以补充《资治通鉴》之
不足，并出版有关敦煌学的系列著作。 这一宏大的学术构想终于得以实现，饶公发挥

他的影响，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单位和个人的赞助，于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

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并将他自己多年来珍藏的所有关于敦煌学的藏书都捐

献出来。 ９０ 年代初，这项宏大的计划开始实施，饶公以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为基地，
每年定期邀请国内的优秀学者来香港进行 ３ 至 ６ 个月的访问，充分发挥各位学者的

研究特长，分工编撰。 这样既可以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静下心来专研史

料，同时更可以耳濡目染，在饶公的具体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 实践证明，这对于推

动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和学术发展都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法。 １０ 多年来，这批学者轮

流更换，其中包括资深学者如中山大学的姜伯勤、陈伟湛，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四川

大学的项楚，武汉大学的陈国灿；更多的则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如北京大学的

荣新江，国家文物局的王素、胡平生、李均明、邓文宽，北京理工大学的赵和平，陕西省

文物研究所的王辉，首都师范大学的郝春文、厦门大学的刘钊，中山大学的刘昭瑞、陈
伟武；还有更年轻的后起之秀如北京大学的陈明、复旦大学的余欣等等，如今他们都

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敦煌学或古文字学专家。
与此同时，饶公还得到他的老朋友泰国著名商人郑午楼博士和台湾出版家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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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先生的鼎力支持，由饶公亲自挂帅，主编出版《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已
出版 ９ 种，在编 １ 种）及《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已出版 ７ 种，在编 １ 种）两套

大型丛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在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此外，饶公还联络

香港中华文化研究中心、泰国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等机构，再与国内学术机构合

作，主编大型学术刊物《华学》（已出版 ７ 辑）和《敦煌吐鲁番研究》（已出版 ８ 卷），在
学术界的影响也非常大。

五　 香港的“威尼斯商人”

饶宗颐教授在香港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除了得自于他的天资与努力之外，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能长期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而且他的学术研究得到各界

的认同和支持。 有关学术机构对饶公的扶持与重视在前文已有介绍，这里再重点谈

谈香港的商人对饶公的关心与爱护，实际上这也是饶公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商业大都会，重商崇商、追求功利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

是香港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他们的根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潜移默化、
薪火相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优势，在他们当中更不乏热爱中国文化和传统思

想的香港商人。 他们之中有的人本身就对中国文化具有相当的造诣，有的人虽然知

识水平不高，但却深知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并身体力行，采用各种方式

予以支持，饶公就遇到过多位知音和知己一直在支持他的学术研究。
前文曾提起过一位叫方继仁的儒商十分欣赏饶公的学问，不仅多次出资赞助他

编撰地方志，并且在关键时刻劝他留在香港。 以后他们之间惺惺相惜，关系更加密

切，尽管方先生年长，但他还尊饶公为师。 ５０ 年代初期，当时饶公已在港大任教，生
活自然无虑，但要以个人资力购置一些研究资料还是相当困难的。 一次饶公和他谈

起，由于大量的敦煌文书留散到国外，以致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
现状时，方先生唏嘘不已。 方先生立即决定为饶公斥巨资从英国购买一整套敦煌文

献的缩微胶卷，使他成为除日本人外唯一拥有这套宝贵资料的亚洲人。 日后他便是

依据这些资料，率先发表《敦煌写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

想的秘籍全文录出并做笺证，阐明东汉老学神仙家说；继而又从缩微胶卷中爬梳整

理，从中发现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份《文心雕龙》写本，从而奠定了他在敦煌学和《文心

雕龙》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 此外，方先生还多次资助他出国访问，使饶公得以进一

步了解世界，同时也让世界更深入地认识饶公。 １９６９ 年方先生与世长辞，饶公特别

为他的这位朋友与知己撰写墓表，高度赞赏他这种支持学术不遗余力的精神。
在香港，类似方先生赞助学术的事例还有很多。 比如说北山堂及利氏家族多年

来就一直支持饶公的研究，８０ 年代即资助国内学者来港与饶公合作，进行云梦秦简

日书和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的研究；为了支持饶公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利荣森先生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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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饶公聘请助手，购置相关书籍，使饶公主编的五大卷《甲骨文通检》得以陆续刊行，
在古文字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而且他还斥巨资在境外购买流失的文物与简牍，捐献给

中文大学文物馆，抢救了一批又一批国宝，同时也为饶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在香港商界，对饶公学术研究最为支持的当属他的桑梓和故交，香港的潮州商会

和潮州会馆无人不以饶公为荣，对他的学术活动更是鼎力相助，饶公不是商人，但却

被商会会员一致推选担任潮州商会的名誉会长。 １９９１ 年，正值饶公 ７５ 华诞之际，他
的门人与友好特地约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撰写论文为之祝贺，潮州商会得知此事后，当
即拨出专款，作为论文集的出版经费；自 １９９３ 年经饶公提议并担任筹委会主席的“国
际潮州学研讨会”在中文大学隆重召开以来，迄今国际潮学会已分别在香港、汕头、
潮州和揭阳召开了五届，每次会议都得到香港潮州商会的巨额赞助，以致“潮州学”
已成为研究中国地方史及社会风俗文化的一门显学，这里既有饶公倡导之功，更离不

开香港潮州商会的推动之力。
在潮籍商人中，特别要提及的是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陈伟南先生，他多年如一日，

默默地支持着饶公的事业。
陈伟南先生是饶公的同乡，早年毕业于韩山书院。 来到香港后，白手起家，以诚

创业，拥有多家公司。 凭实力，陈先生的家产在香港可能算不上巨富，可是他对乡土

故国一往情深，对教育和公用事业至诚至上。 改革开放以来，他除了在大陆投资经营

之外，近 ２０ 年来他还屡屡向故乡捐资兴办学校、医院，捐赠金额超过亿元。 他与饶公

从相识、相知到相互敬重，陈先生敬仰饶公博古通今、中西融贯的道德学问，而饶公亦

敬重陈先生诚实笃信、崇文重教的善举，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共识，使他们的友谊得以

升华，达到纯真的境界。 陈先生对饶公的学术研究活动更是慷慨解囊，１０ 多年来，他
多次赞助饶公举办书画展、召开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及出版专书、画册及论文集，９０ 年

代中期，他更捐赠巨资，连同当地政府，在潮州市饶公的旧居兴建“饶宗颐学术馆”，
建筑面积达 ７００ 余平方米，其目的在于“庋藏陈列先生图籍文物，永垂范以作后学矜

式，亦便海外学人之研究交流”。 “学术馆”建成后，陈先生还倡议邀请国内外著名学

者、召开“饶宗颐学术讨论会”。 他不仅精心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还捐赠数十万元，
作为会议经费和论文集的出版费。 最近，饶公的另一位同乡挚友、香港著名富商林百

欣先生又向香港大学捐赠 ２０００ 万港币支持该校的学术研究，而其中的重要一项内

容，就是在港大设立“饶宗颐学术馆”，饶公更将其一生收藏的数万册的各类书籍献

出，其中不乏善本珍品，全数置于馆中，以供后来学子研究，此事在香港及大陆一时传

为美谈。
饶公不仅穷一生之力孜孜不倦地做学问，而且更加关心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并多次利用个人的风采与魅力，争取社会的支持和赞助。 他脑海中经常

考虑的是如何以财力去开发智力，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他看来，“因
为财力与智力的结合，将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为此他呼吁：“我们海外潮人创业

有成，财力雄厚，如果能重视智力的开发，以财力去培养智力，那么对乡邦民族将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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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大的贡献。”饶公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说，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文献

的发现与重新认识，从而在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为人类的知识带来极大的启迪。 古

往今来，任何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和新发现的资料分不开的。 王国维先生说：“古
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更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

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面对中国最

近这些年大量出土问世的文物和典籍，饶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再三强调，未来的

时代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并充满信心地预期 ２１ 世纪将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

代。 进而他又指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的产儿，它的产生与传播是和欧洲人

民特别是当时正在兴起的商人的关心与支持分不开的。 为此他大声呼吁，香港的商

人应该像当年的威尼斯商人一样，热情关心祖国的文化事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贡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王振泽著：《饶宗颐先生学术年历简编》，艺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王云五著：《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７ 年版。
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年版。
余英时：《香港与中国学术研究》，《二十一世纪》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３ 年 ６ 月号

（总
　 第 １７ 期）。
周一良著：《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周一良著：《钻石婚杂忆》，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０２ 年版。
胡晓明著：《饶宗颐学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１９９６ 年版。
胡晓明等编：《饶宗颐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郭伟川著：《饶学与潮学研究论集》，艺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郭伟川编：《饶宗颐的文学与艺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版。
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瀚墨轩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版。
遐庵汇稿编辑委员会编：《叶遐庵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郑炜明编：《论饶宗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版。
罗香林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 １９６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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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主体性
———以对俞大猷的评价为例

陈明光

　 　 　 　 【作者简介】 　 陈明光，男，１９４８ 年 ８ 月生，祖籍福建省德化县，成长于福建

厦门市。 曾在闽西插队 ５ 年，任中学教师 ３ 年。 福建师范大学 １９７７ 级本科毕业

生；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８ 年先后在厦门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１９８４ 年

秋起在留校任教至今。 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经济

史）博士生导师。 兼任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

学会理事。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经济史、汉唐史。
已发表《唐五代逃田产权制度变迁》、《唐代后期地方财政支出包干制与南方经

济建设》等论文 ８０ 篇，出版著作（含合著）１０ 余部，主要代表作：《唐代财政史新

编》、《六朝财政史》、《汉唐财政史论》。 论著多次获奖。

我曾经写道：“研究历史的宗旨，就一定的意蕴而言，可以‘知人论世’一语概括

之。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人物列传以来，通过记叙和阐释历史人物的生平与业绩，
反映与之相关的社会变迁或制度变迁，遂成中国传统史学优良笔法之一，传承流衍，
佳作纷呈，琼枝玉叶，争艳史林。”①“知人论世”甚至也可以用来概括历史研究的全

部内容，即历史研究在于了解和评判人类以往的活动及其意义，探讨和阐述人类社会

发展演变的得失与规律。 因此，评价历史人物是“知人论世”的必有的重要内容。 历

史人物评价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题之一，“二十四史”以人物传记为主体是其明

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及其历史作用，也是史

学界的热门话题，成为扬弃传统史学的一种表现。 在实践中，古往今来，论者对同一

历史人物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是常见的现象。 产生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

可能很多，不过，归纳起来，可概括为两方面，即如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知难》
所说的“爱憎不齐”与“推求失旨”。② 用今天的话来说，一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不一致或不科学，二是对有关史实掌握不充分或者有错误。 前者强调评价历史人物

的主体性，后者强调评价历史人物的客体性。 为此，学者主张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

史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

①
②

李志贤著《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序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参见瞿林东：《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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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依据，①等等，都是正确的。 不过，我觉得迄今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讨论中，似
有把评价标准即主体性和评价依据即客体性截然分开、平等强调之嫌。 我认为，实际

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主体性是左右评价意见的首要因素，即使在所谓客体性中也

包含着很强的主体性。 因此要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更重视主体性方面的问题。
下面以俞大猷的研究史为例，略作申论。

俞大猷（１５０３—１５８０ 年），福建泉州人，为明代东南海防著名将领，在嘉靖时期的

抗倭战争中多有建树，生前就获“东南名将”之誉。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何乔远撰著

《闽书》，就在卷六九《武军志》为之立传，后又立传于《名山藏·臣林传》。 何氏的传

文对俞大猷的疏章、宦绩、战功记载甚详，对其为人风度多所褒奖。 官修正史《明史》
卷二一二《俞大猷传》对俞大猷一生荣辱曲折的叙事比《名山藏》简约，但评价同样甚

高。 此后，福建有关地方志如（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晋江县志》等对俞大猷的

事迹亦有详略不同的褒奖性传叙。 这些官私史乘资料显示，从主体性即明清以来朝

野人士评价俞大猷所运用的评价标准来看，他们均秉持中国古代传统的人物评价观

念，从“忠诚许国”、经世致用的实绩及个人品质加以评论。 如明代名将谭纶对俞大

猷说：“节制精明，公不如纶；信赏必罚，公不如戚（继光）；精悍驰骋，公不如刘（经）。
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 盖诚似霍子孟（霍光），任如诸葛亮，大似郭汾阳（郭子

仪），忠似文文山（文天祥），毅似于肃愍（于谦）。 可以托孤寄命，知能及之，仁能守

之，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②在明清时期，对俞大猷与戚继光的评价略有高低，主要

是从个人的能力和品行着眼，但不存在着客体性的异议，即对俞、戚建功立业的抗倭

战争事实及其性质有争议。 如《明史》将俞、戚合为一卷，在《戚继光传》中称：“继光

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 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 大

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猷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激发起中国人民包括历史学者强烈的民族主

义感情。 ３０—４０ 年代，有些学者开始把明代的倭患定性为日本海盗入侵，认为抗倭

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斗争，并且与当时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从而把俞大猷与戚继光等视

为民族英雄加以讴歌。 如横海《平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合传》③、吴忠亚《御倭名将

俞大猷》④、吴正道《平倭将军俞大猷》⑤等。 显然，他们之所以对俞大猷作出不同于

传统史学的高度评价，就客体性而言比以前并没有改变，即仍然是以史籍记载的俞大

猷抗倭事实为依据，但是主体性有了重大变化，即论者在界定抗倭战争性质时渗入了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苏双碧：《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葛剑雄：《历
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学术争鸣》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

《正气堂集》卷一五，李杜“按语”。
《建国月刊》第 ９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３ 年。
（武昌）《中兴周刊》第 １１１－１１２ 期，１９３５ 年。
《青城月刊》第 ２８ 期，１９３８ 年。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强烈的民族情结，从而对俞大猷作出新的高度评价。
评价俞大猷的这种主体性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明代倭寇问题

的论著中继续存在，甚至更加明显。 认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反侵略战争，对倭寇

侵扰持批判态度，歌颂俞大猷、戚继光等历史人物的抗战业绩成为这些论著的主流见

解。 此期专论俞大猷的篇章虽然数量有限，但均对其抗倭业绩颂扬不已，多是浓墨重

彩地赞誉俞大猷在嘉靖年间平定倭患的功绩。①

我们注意到，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间或也有学者主张应重新探讨明代倭寇及御倭

战争的性质。 如陈牧野《明代倭寇事件性质探讨》认为倭寇事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

意义，是“明代历史上新生阶级对封建制度首次冲击的尝试”。② 尤其是到了 ８０ 年

代，主张重新评价倭寇及明朝御倭战争性质的意见论述得更系统。 如陈抗生《嘉靖

“倭患”探实》首先把王直等倭寇的反海禁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③ 林仁川《明
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④认为嘉靖时所谓倭寇，大多数不是日本人，而是中

国人；这场战争不是民族战争，而是以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为主体，联合其他各阶层的

人共同反对明王朝海禁政策的斗争。 这场战争的发生，说明我国封建社会的对外贸

易开始发生变化，新的自由贸易的幼芽已经破土而出了。 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

寇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⑤一书认为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实质是一

场“反映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反对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 其后，林仁川在《明末清初

私人海上贸易》又用专章论述“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反海禁的斗争”，在逐一分析所谓

倭寇的真相、嘉靖“倭患”产生的原因、对御倭战争的评价等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说：
“嘉靖时的‘御倭’战争并不是什么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而是一场海禁与反海

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 “从总的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打击了明朝

的专制统治，迫使地主阶级在某些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退却’，采取一些让步政策，
从而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⑥

陈牧野、林仁川、戴裔煊等的论著虽然没有直接触及俞大猷的历史评价问题，但
是，他们对嘉靖时期“倭寇”和明朝御倭战争的性质所做出的新论证和新结论，无异

于同时从主体性和客体性两方面，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评价俞大猷为“爱国名将”
或“民族英雄”的结论提出具有颠覆意义的挑战。 如果要继续维护俞大猷、戚继光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习尧《爱国名将俞大猷》（《福建日报》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王克骏《俞大猷习武卫民》
（《新体育》１９６３ 年第 ９ 期），吴吟世《平倭儒将俞大猷》（《中国国学》１９７５ 年第 ４ 期），傅文金《抗倭

保国名将俞大猷》（《福建日报》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张桂林《明代爱国名将俞大猷》（《福建师范大

学学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等。
《江海学刊》１９５８ 年第 ７ 期。
《江汉论坛》１９８０ 年第 １ 期。
《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７０～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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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民族英雄”的评价，就不能不加以回应。 遗憾的是，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表数篇有

关俞大猷的专论，对陈、林、戴等人的论点未予正面响应，而是继续把平倭战争性质是

民族战争作为评价俞大猷是“爱国名将”的既定逻辑前提。 这种做法反映出长期以

来实际上是研究者的主体性左右着历史人物评价的偏向。
有关俞大猷评价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同是被誉为平倭的

“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历史教科书和有关论著叙述明代抗倭事件，更多的是褒奖

戚继光，而几乎不提及俞大猷。 这种取舍是出于何种缘由？ 有的学者从客体性寻找

原因，认为是有关俞大猷的史实有缺漏或偏颇所致，试图从史实的增补或辨正作努

力。 例如，董惠民《略谈俞大猷在平海卫之役中的作用》①指出，平海卫之役是明代抗

倭爱国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为福建全境最后肃清倭寇奠定了基础。 此役的胜利是

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将领协同作战而取得的，但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功劳归于戚继

光名下，对俞大猷的作用常常忽略不提，或者轻描淡写。 作者认为俞大猷是平海卫战

役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实际制定者，之所以造成后人长期以来评说此役功劳的“重戚

轻俞”现象，在于朝廷论功行赏依据的是巡抚谭纶在此役初克时的“报捷疏”，而不是

他在全役结束后写的“报功疏”。 有的学者则强调主体性的原因，如林金树《抗倭战

争的性质与俞大猷的人物形象》②认为：“长期以来但云谭、戚，俞大猷的名字和业绩

并不为多少国人所了解……在许多专门研究抗倭战争的论著中，也很难找到‘俞大

猷’和‘俞家军’六个字，究其原因，既有古人的责任，也有今人的过失。 前者，一是指

当时朝廷有不少人有意‘掩遏其功’，对他进行攻击诬陷，以致影响了一些人对他的

认识。 二是谭纶的评论……。 今人的过失，主要是指对俞大猷的业绩、社会政治思

想、军事理论没有很好进行发掘、整理、总结、宣传。”我认为，若从主体性方面找原

因，还可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俞大猷多次参与镇压岭南少数民

族反明活动的经历，是否使新中国的历史学者对正面评价他有所忌讳？
俞大猷研究在 １９９３ 年出现一次热潮。 该年 １１ 月，由泉州市各级政府联合举办

“民族英雄俞大猷诞生 ４９０ 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后来出版《俞大猷研究论

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这本论文集（以下凡引自该书的文章不另注出

处）所反映的此次研讨会取得的重要进展，仍然可以从主体性和客体性两方面加以

分析。
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学者正面回应了有关御倭战争性质的争论。 如胡绳武《俞

大猷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历史功绩》指出：“俞大猷的历史功绩既然主要表现在抗倭

战争中的贡献，因此，要真正了解他的历史功绩，弄清楚嘉靖时期倭患的由来、性质及

其对当时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嘉靖时期倭寇的民族

成份，已与嘉靖以前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盗不同，而是以中国海盗为主体；嘉靖时期的

①
②

《南充师院学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载《俞大猷研究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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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患是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具体历史条件所铸成的。 它是明朝政府在对外贸易问题上

推行错误的海禁政策，与明代中叶以来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海商要求自由进行海

外贸易的强烈愿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表现，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这场战争

的主要性质，与其说是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还不如说主要是国内战争更符合实际。
但是，倭患摧毁了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所以也可以说，御倭战争，是以明朝政府和人

民大众为一方和以王直海盗及一部分日本海盗为另一方的战争，因此御倭战争的正

义性是无可非议的，俞大猷的历史功绩永垂史册。 他的意见对肯定和否定御倭战争

是民族战争的对立观点作了一定的折衷。 他分析倭寇成份、产生原因等吸取了林仁

川等的意见，但对战争定性则取王守稼《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一书的提法，认为“实质上是东南沿海的封建商业资本与闭关自守的封建

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 同时他着重从这场战争对东南社会经济的影响着眼，赋予

平倭战争正义性，从而继续肯定俞大猷的历史功绩。 林金树《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俞

大猷的人物形象》继续从民族关系界定倭寇及抗倭战争的性质。 他先指出倭寇问题

的复杂性，在于“它夹杂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诸多因素，既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关

系，日本海盗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一些人的关系，又涉及到中国统治阶级与被

统治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的矛盾，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问

题”。 然后指出：“从历史根源考察，嘉靖中俞大猷所从事的抗倭战争，是明初海禁政

策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永乐以后怀柔远人，海防松废，由此导致倭寇无所顾忌侵扰的

必然结果。”“从嘉靖中抗倭战争的过程分析，俞大猷等人所镇压的是‘倭’和‘贼’，
但以‘倭’为第一位。”他认为抗倭战争的正当性在于：抗倭战争是明太祖限制日本、
练兵防倭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日本海盗自明初 ２００ 年来“入我疆土，杀我人

民，掠我财物”的惩罚。 所以，“俞大猷与戚继光、谭纶等人一样，是这场战争的主要

领导者、指挥者之一，是身先士卒、不计个人得失、一心报国的著名战将，无愧于民族

英雄的称号。”刘志琴《谈俞大猷抗倭战争的性质》则认为，关于抗倭战争性质争论的

焦点是怎样看待海盗商人的行为走向的问题，也就是说，判明俞大猷抗倭战争性质的

要害，是他征讨的海盗商人是否真是进步势力的代表。 作者认为：“正常经营的商人

资本尚且不能代表资本主义萌芽，更何况勾结入侵倭寇进行祸国殃民的海盗商人呢？
……抗倭战争的正义性是毋庸置疑的。 俞大猷正是指挥了这场爱国护民战争取得胜

利，成为民族英雄，长留青史。”连心豪《有关倭寇研究的几个问题》认为在考察倭患

原因时，似不可片面强调明政府的海禁政策，贸易管理体制、海防、外交等方面的因素

同样不可忽视。
上述论文虽然都旨在肯定俞大猷从事的御倭战争具有正义性，但其立论的事实

依据即评价的客体性不尽相同。 有的论文对俞大猷是“民族英雄”的论证仍比较含

糊。 这其实反映研究者在主体性和客体性两方面仍有待加强。 例如，判断抗倭战争

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主要应该依据“倭寇”的国籍及其数量比例，还是应该根

据战争双方的战争目的与社会经济影响？ 近来有些学者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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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①假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不能成立，对于

“倭寇”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的论点不啻于釜底抽薪。 这些其实更属于主体性

方面的新挑战。
值得注意的还有，不少文章拓宽了视角，改变以往多关注俞大猷平倭战绩的单一

角度，从其生平、交游、思想、武术贡献等方面加以研究，使俞大猷的历史形象更有立

体感，有助于增加人们评价他的依据，这无疑是加强评价历史人物的客体性的努力。
不过，在所谓客体性研究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渗入研究者鲜明的主体性，特别是有关

俞氏的思想研究。 例如，胡华兴《俞大猷用兵中的“贵度彼己”与“奇正相生”的哲学

思想》一文，根据《正气堂集》有关用兵练兵谋略的论述，分析俞大猷的哲学思想，认
为他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的军事辩证思想，但其哲学观点缺乏系统

性。 吴幼雄《评俞大猷的业绩与思想》一文分析俞大猷具有的忠、义、仁、信等儒家思

想及其对业绩的影响。 陈桂炳《俞大猷与闽学》认为俞大猷文武双全，与闽学有密切

的关系。 如要划分俞大猷的思想归属，可归入闽学一派。 范中义《俞大猷军事思想

述论》认为，“要有精兵，要有节制之师，是俞大猷治军思想的核心”。 并把俞大猷与

同时代的其他军事家的军事思想比较，归纳其特点。 张吉昌等《论俞大猷抗倭的策

略思想》指出，“加强海防，以长制短，是俞大猷抗倭的战略主导思想”。 在此类有关

俞大猷思想的分析归纳中，研究者的主体性是第一位，表达的其实是研究者各自的认

识，仁智互见，难于也完全不必强求一致。
以上对俞大猷研究史的简略回顾与分析，在于论证本文开篇所提出的看法：“在

评价历史人物时，研究者的主体性是左右评价的首要因素，即使在所谓客体性中也包

含着很强的主体性。 因此要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更重视主体性方面的问题。”
这其实符合历史学的学科特性。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的客体无法复原，研究者只能尽

可能科学地发挥主体性，去尽量了解所研究的客体，做出自己的描述，得出自己的认

识，所提出的见解归根结底是受其主体性所左右的。 可以进一步认为，尽管历史学是

实证科学，辨正史实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不过，研究者的主体性诸如理论素养、认
知能力、知识结构、思辩逻辑等则是决定其研究成效大小、正误的必然主观条件。 研

究者的主体性在历史研究的不少场合（如评价历史人物）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决

定因素。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且不懈地努力加强主体性的科学修养。

① 参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英国模式、
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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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

王荣国

　 　 　 　 【作者简介】 　 王荣国，１９５５ 年 ２ 月生，福建福清人。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厦门大

学，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获博士学位。 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

教授，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理事等。 从事中

国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的研究与教学。 已出版专著《福建佛教史》、《海洋神

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中国思想与文化》等，并在《世界宗教研

究》、《宗教学研究》 等刊物发表近 ６０ 篇论文。 专著《福建佛教史》、《海洋神

灵———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分别获获福建省第四、六届优秀成果奖三等

奖。

慈航法师（１８９５—１９５４ 年），俗籍福建建宁，１９２７ 年，入闽南佛学院学习，后往

江、浙、皖等地弘法。 抗战爆发，随太虚访问缅甸、锡兰、印度等国，并宣传抗日国策。
不久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弘法，促进大乘佛教在南洋的复兴。 １９４８ 年，移锡台湾，直
至圆寂为止。 慈航在台湾弘法近六年，他所面对的是“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非

正信佛教。 如何确立正信佛教，是慈航法师与大陆去台的僧人、居士所面临的课题。
本文拟就此作一番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台湾已故著名居士李炳南回忆 １９４９ 年到台中市所见的情景时说：
　 　 市内寺庙，虽有七八处；但是守清规的，却闭门自修；贪图名闻利养的，就玩弄

一些迷信事项。 再就错认龙华外道，当作佛教。 敲敲打打，唱一些破坏佛法的歌

谣。 真正信徒，能解能行的固然有人；而佛、天、鬼神分不清楚的，实在不少。 请看

他们的家庭差不多挂一张画像，上有观音、有妈祖、有灶君、土地等等。 据这一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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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就看出他的宗教思想。 你若问他奉的是何教？ 他总自称是佛教信徒！①
由此可知，１９４９ 年的台湾佛教界，“能解能行”的正信佛教徒为数不多，更多的则

是信仰佛、观音和妈祖、土地等神混祀在一起“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的信徒；还有

“僧俗不分”的“龙华外道”，即以龙华派为代表的斋教徒。 斋教也称“在家佛教”。
李炳南的回忆文章又说：“当时是农历二月，正值北区宝觉寺举行观音法会，遂急往

参加。 四处云集的人，来来往往，却也热闹，大概多是求籤问卜，祷福祈安的事。”②说

明当时台湾民间信众信仰“佛教”的目的“多是求籤问卜，祷福祈安”。 李炳南认为台

湾佛教的这种状况与日本殖民统治有关。 他说：“想不到日本自命为佛教化的国家，
在台湾统治了五十年，竟然把台湾佛教弄得这样七乱八糟。”③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著名的巨赞法师④前往台湾考察佛教并写下《台湾行脚记》一文。
文章说：

　 　 斋教……都是虔诚的蔬食主义者。 又称在家佛教，对出家佛教而言。 其实

台湾大部分出家人的思想，也还是那末一套，在家、出家之分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但也因此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并不因日本化而改变。 所谓日本化者，藉口佛教应

随顺潮流，举办社会事业，而公然娶妻食肉也。 台湾僧徒之有家室者占大多数，
食肉者仅数人，而经济大都不充裕，生活也过得很苦。 原因是不能得到人家的信

仰，尤其是斋教徒。 据说留学日本，主张日本化的“新僧”，前后共三十余人，现
仅存十余人，其余都因做和尚养不活家小而还了俗。 ……至于僧尼人数，曾普信

居士谓共三干余人，大致不差。⑤
就是说，台湾的僧徒中，少数为“正统僧人”；大多数为“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娶妻而不

食肉的“斋教徒”。 “斋教”相对于“出家佛教”，又称“在家佛教”；⑥“娶妻食肉”的日

本化的“新僧”为少数，总共 ３０ 余人，到 １９４８ 年仅存 １０ 余人。 巨赞法师认为，“日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寄沤生：《台中市佛化进展的大概》，《人生》复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５１ 年 ３ 月），第 ５ 页。 转

引自王见川、李世伟：《台湾的宗教与文化》，台湾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３３～ １３４ 页。
“寄沤生”为李炳南的笔名。

寄沤生：《台中市佛化进展的大概》，转引自王见川、李世伟：《台湾的宗教与文化》，第 １３３
页。

寄沤生：《台中市佛化进展的大概》，转引自王见川、李世伟：《台湾的宗教与文化》，第 １３４
页。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巨赞（１９０８—１９８４ 年）作为佛教界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１９５９ 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巨赞：《台湾行脚记》，黄夏年主编《巨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５８ 页。
１９５０ 年，东初法师对台湾大部分地区进行考察后，写下《了解台湾佛教的线索》一文。 文

章说：“台湾佛教有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佛教徒生活制度没有严格合乎佛制的规定。 在家与出家也

没有显明的界线。 出家不需要削发受戒———指一般斋姑而言，甚至龙华派斋堂允许娶妻吃荤。”笔
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娶妻吃荤”应属于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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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台湾佛教之中不大行得通”。① 显然，巨赞的看法与上述李炳南居士的看法存在

差距。 至今，台湾学界也存在与李炳南和巨赞相近的两种看法。
笔者认为，夸大与忽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佛教的影响都失之偏颇。 “神佛不

分”的民俗佛教与类似“僧俗不分”的“在家佛教”，在明清时代大陆也存在，台湾尤

著。 台湾此种佛教状况与其源于大陆特别是福建不无关系。 台湾佛教主要是明清时

代随福建移民入台而传入台湾并发展起来的。 明清时代，福建民间乃至中国汉族许

多地方普遍出现“神佛相混”的民众佛教以及斋教。 此类佛教随移民的入台而带入

台湾，其庙宇中往往是佛、观音与妈祖、关帝、土地公等合祀。 据巨赞法师说，台北

“万华镇的龙山寺，称为台湾民间信仰的温床。 ……中殿奉观音，后殿供妈祖”。② 就

属于此类“民众佛教”（或称民俗佛教）。 众所周知，万华镇龙山寺源于福建泉州安海

龙山寺。 大陆主要是福建佛教传入台湾，最初是“神佛相混”的民俗佛教，所建庙宇

大多为此类“神佛相混”的庙宇。 而正统佛教僧人入台则晚于此类庙宇的出现。③ 入

台的僧人成份并非单一，既有属于正统佛教的僧人，也有属于民俗佛教的僧人。 例如

来自泉州安溪清水岩寺与安海龙山寺的僧人多属于后者，正统佛教在台湾的力量微

弱。 只有正统佛教在台湾的力量发展到占主导地位，才有可能对民众佛教（民俗佛

教）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而改变上述状况。 李炳南居士在台中市的慈善堂、赞化

堂和鸾坛等场所进行弘法，吸引了其中的信众皈依就是例证。④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

间，虽然台湾佛教界与大陆佛教界的往来并未完全中断，但这种交往毕竟只限于少数

僧人，大批大陆僧人前往台湾是不可能的。 巨赞在《台湾行脚记》中说：“台湾佛教

徒，无论僧俗男女，内心上都很苦闷，想打开一条光明的大道。 因此很希望内地的大

德们常常去弘化，去指导。”可见，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占据台湾，阻隔了大陆僧人前往

台湾弘法，台湾的正统佛教的状况应该不会如此微弱。 事实上，日本在台湾的统治

起到维护“僧俗不分”的“民众佛教”的作用。 日本佛教有“娶妻食肉”习气，虽然

其“食肉”的习气不为大多数台湾民众所接受，而其“娶妻”行为却与台湾民间的斋

教“娶妻”习惯契合，从而维护了台湾佛教“僧俗不分”的状况。 姚丽香的《日据时

期台湾佛教与斋教关系之探讨》一文说：１９２８ 年起，台湾掀起一股佛教改革风潮，
其议题如“僧伽带妻问题”、“佛教徒荤食问题”、“寺院管理制度问题”等。 这股改

革的动力来源来自于受过日本佛教熏陶的知识分子，而“这些改革者又多数由斋

教启蒙，转而接受日本式佛教”。 斋教对于“皇民化运动”的配合行动则比较积极，

①
②
③

④

巨赞：《台湾行脚记》，《巨赞集》，第 ４５８ 页。
巨赞：《台湾行脚记》，《巨赞集》，第 ４５５ 页。
参见王荣国、房奕：《闽台佛教关系的历史考察》，王荣国《中国思想与文化》，岳麓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１１～４２２ 页。
据于凌波的《雪庐老人李炳南》一文载：“台中县市素有慈善堂、赞化堂、龙意堂等先天大

道或龙华教之鸾坛，这些场所也多请他（按：指李炳南）去讲经，日久之后，鸾坛中的信众也皈依了

佛教，修持净土法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ｍｔｂ⁃ｍｕａｒ．ｏｒｇ）说明正信佛教具有提升“民众佛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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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１９３７ 年的“台湾佛教龙华会研究会”、１９３８ 年的“尊皇敬佛台湾斋教教善会”以及

“台湾佛教龙华会”所举办历次佛教讲习会与国语讲习会，“都一再标明其目的为促

进推动彻底的‘皇民化运动’，涵养‘日本精神’或‘皇国精神’。”在台湾斋教具有广

泛的社会基础，不仅正统的僧人多由斋教徒转化而来，就是“日本式”的僧人也多由

斋教徒转化而去。 斋教徒不仅有住斋堂的，也有混居在寺院的。 姚丽香又指出：“在
台湾，斋教与佛教的关系却是非常独特的，并且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某种程度的影

响。 ……而这种融合关系的形成，日本殖民政府旳宗教政策固然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但是若没有其他历史时空条件的配合，恐怕也不足以成其事。”①此类“民众佛教”盛
行的状况正是慈航法师等入台的僧人、居士所面临而必须加以改变的。 正因为如此，
抗战后在台湾出现提倡正信佛教的运动。

二

慈航法师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佛教处于衰微而又致力于复兴的时代，而台湾

佛教在经历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更加衰微，存在上述“僧俗不分” 、“神佛

不分”的普遍现象。 慈航说：佛教比耶教传入中国要早，如今佛教衰落，耶教兴

盛。 原因何在呢？ 在耶教徒肯努力宣传布教。 “佛教徒则墨守成规，……所以

佛教到今日几至汨没，就因佛教徒不肯负起责任来弘法之故。”②他在《我对台湾

佛教的希望》一文中说：“要令人们信仰佛教，那就非要广大宣传不可”，口头宣传是

其方法之一。③ 所谓“口头”宣传，是通过讲演的形式进行宣传弘法，也就是通常所说

的讲经弘法。
慈航法师对于弘法身体力行。 他从新加坡取道厦门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抵达

台湾中坜圆光寺的次日，就在中坜镇一带弘法。 据当时的媒体报导：１０ 月 １４ 日，附
近寺庙的缁素多人到圆光寺拜谒慈航法师，“法师高兴连日连夜为众人演说佛法”。
１７ 日，接受李子宽居士等人的拜访。 当晚，慈航为信众开示一个半钟头，听者达 ５０
余人，“欢喜信受”。 ２１ 日上午 ９ 时，应中坜镇公所、中坜合作社共同邀请，为该机关

团体百余人演说佛法一个半钟头，“极受感激，盛极一时”。 当晚，借投宿中坜元化院

之机，为僧尼、信众百余人演说佛法，听者“感激无量”。④ 以上报导反映慈航讲演佛

①
②

③
④

《台湾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７１～８４ 页。 ｈｔｔｐ： ／ ／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ｌｉｂ．ｎｔｕ．ｅｄｕ．ｔｗ。
慈航：《佛教的人生学》，《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２２ 页。 见《慈航法师全集》１９８１ 年版，

慈航法师永久纪念会印行。 以下引用《菩提心影》版本均同此。
慈航：《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
《消息·慈航法师巡台弘法随侍记》，《台湾佛教》第 ２ 卷第 １１ 号（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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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还是颇受欢迎的。
慈航法师到台湾主要是从事僧伽教育，讲经弘法属课余之事。 然而，其弘法活动

并非只限于佛学院附近，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外出巡回弘法。 入台抵达圆光寺不久，
慈航就赴台北巡回弘法。 据当时媒体报导：１０ 月 ２５ 日，慈航往台北。 当天下午，应
台北佛教分会之请在观音堂演讲《今后佛教徒应取的态度》一个半钟头，演讲“句句

真言”。 接着从三点钟起，又应善导寺之请，为该寺僧众说法一小时。 傍晚七时半，
在大平町张亦泰楼上，为一般善信演说《信仰的条件》一小时，４０ 余位听者“欢喜信

受”。 ２６ 日下午两点钟，慈航抵北投法藏寺，演说一个小时，除该寺僧众外，还有当地

的镇长、区长、镇民等 ４０ 余人到寺听法。 当天午夜，慈航特地为该寺僧众指导修持方

法。 ２７ 日上午移锡汐止静修院，下午 ３ 时，讲演《怎样了生死》与唯识心理，听众达

６０ 余人，“感激信受，得未曾有”。 其中有七、八个人是冒雨从基隆前往听法的。 当

晚，慈航又特地“为热心者指导念佛方法及佛教歌谣诗歌等”。 ２８ 日，慈航往月眉山

灵泉寺，因 ２０ 年前在槟城极乐寺会晤灵泉寺开山善慧和尚，加上灵泉寺的柱联多出

自太虚大师之手，所以慈航对灵泉寺有特殊的感情，下午 ２ 时，讲演《怎样做正信的

佛教徒》一个半钟头，听众约 ６０ 名，多为基隆市佛教支会会员，“各皆欢喜信受”。 其

后，又在法师寮作问答演说，“颇获效果”。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慈航移锡台北市古亭町十

普寺。 １０ 时，为该寺一般信徒讲演《佛教与国家之关系》一个半钟头，听者达 ６０ 余

人，其中有省市参议员、区长、该寺董事等，“热心倾听盛极一时”。 ２９ 日下午 ２ 时，慈
航“第一次北部巡教”圆满，返回圆光寺。① １９４９ 年春，台湾佛学院放寒假后，慈航应

宝觉寺之请，携自立、妙峰等青年法师前往台中主持弘法大会。② １９５２ 年农历八、九
月慈航作环岛布教。③ 台东向来被视为“佛教的化外之地”，率先到台东弘法则是慈

航法师。④ 可见，慈航法师的弘法活动之勤，弘法范围之广。
除了巡回弘法外，慈航法师也进行定点弘法。 慈航在汐止静修禅院定居后，设

立星期日念佛会。 据记载：“在那几年，慈航创设了星期念佛会，每星期日在静修

禅院举行。 他又经常作通俗佛学演讲，他说理圆融，喻解详明，深入浅出，引人入

胜，对于接引初机人士，发生了很大的作用。”⑤慈航甚至还定期前往监狱弘法。 在

其皈依弟子中，唐清湘早年在上海参加佛教青年会，到台湾后，在新竹少年监狱任教

诲师。⑥ 应唐清湘之邀请，１９５１ 年，慈航开始前往该监狱向犯人弘法。 他与犯人见

面时以亲切平实的态度说：“诸位！ 今天贵监狱要我到这里来向诸位谈谈话，我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消息·慈航法师巡台弘法随侍记》，《台湾佛教》第 ２ 卷第 １１ 号（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第 １６
页。

朱斐：《学佛回忆录》，美佛会：《美佛慧讯》第 ８７ 期。
阚正宗：《慈航法师》，阚正宗：《台湾高僧》，菩提长青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８１ 页。
煮云著：《弘法散记》，台湾佛教文化服务处 １９６８ 年版，第 １８ 页。
《慈航法师》，见于凌波：《佛门人物》，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ｃｉｔｙ．ｎｅｔ。
朱斐：《学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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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觉得很荣幸，很喜欢。”他说：“今天我们是初次见面，我知道你们有信佛的，也有

不信佛的。 信佛的对于佛教的道理，若加以解释，便可以坚定信仰。 未信佛的，对
于佛教的道理，若加以解释，亦可生起信心。 ……执法的人与犯法的人决没有冤

仇，诸位来到这里，必定有其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由果推因，例如木瓜的

果，当然是木瓜的因。 由因验果，例如豆子种在土中，所结的果当然是豆子。 既然

如此，所以做错了事，只要改悔，就可得到平安。 诸位现在受委屈，将来恢复自由，一
定可得好果。 今天带了许多经书来，爱看的请诚心去看，感化自己。”“今天来到贵监

狱是第一次，我已和典狱长约好，每逢星期一上午九时就来这里，向各位讲话

……。”①显然，他试图通过引导犯人学佛，以佛理改造自身，既达到协助监狱改造犯

人也起到弘扬正信佛教之目的。
弘法效果是衡量一位法师弘法能力与水平的关键。 慈航法师“为人心殷”，弘

法态度好，“诲人不倦”即使在闭关，凡有参访者，他也“总使来者不空过，这又是常

人所不及的精神力量”。② 而且口才好，讲经时滔滔不绝。 据其弟子律航回忆：１９４８
年，他第一次在台北东和禅寺听慈航说法时，慈航“登台演讲，口如悬河”。③ 不仅如

此，慈航讲经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据朱斐居士回忆：以前自己在上海听能海法师

讲经总是听不懂，而慈航讲经弘法“非常通俗……讲演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能

懂。”④加上慈航的相貌像一尊弥勒菩萨容易使听众产生皈依感。 朱斐说：慈航“笑口

常开，胖胖身材，真像一尊活的弥勒菩萨”。⑤ 律航也说，１９４８ 年慈航法师到台北东

和禅寺时“身披黄衣的和尚，道貌十分魁伟庄严，又闻一片鼓掌声，大家肃然起敬”。⑥
因此他讲经弘法取得很好的效果。 据东初法师说：慈航“善化群生。 他善于说法，富
有吸引力，特别是初机群众，只要听过他一次讲演，就被他吸引过来，据说有次在嘉义

讲演一次，皈依者五百众，至今嘉义方面信徒，都念念不忘他的法恩”！⑦ 可见其弘法

效果之佳。

三

慈航法师看来，文字宣传是佛教弘法宣传的又一种方法。 所谓“文字”宣传，是
以各种文体为载体，通过创办刊物进行宣传弘法。 他认为，口头宣传弘法虽是直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慈航：《佛教是正信积极而生利的》，《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５７～５８ 页。
东初：《敬悼慈航法师》，见《东初全集》。
律航：《我与恩师慈老的关系》，《觉生》月刊，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朱斐：《学佛回忆录》。
朱斐：《学佛回忆录》。
律航：《我与恩师慈老的关系》。
东初：《敬悼慈航法师》，《东初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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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及远，依靠文字宣传弘法，不但能普及远方，而且能永存不朽。 一本书只要没

有烂掉，哪怕是经过千年万年，遇到有缘的众生，也会发生救苦的效力。 文字宣传最

通俗最大众化，“莫过于创办佛教杂志”。① 佛教刊物的作用就是“用佛学上的真理，
发为文字来导人为善”。② 就是说，创办佛教刊物是弘法。 慈航指出，要令众生信仰

佛教，“首先要创办佛教杂志”。 这是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③ 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支

持创办佛教刊物。
《觉群》杂志原在上海创办，后迁到台湾宝觉寺，由大同法师主编，宗心法师发

行。 不久台湾发生了“教难”，许多大陆到台的僧人以“匪谍嫌疑而被捕”。 受此冲

击，大同法师悄悄离开台湾前往香港，《觉群》停刊。 其后，由朱斐居士继续主办。 而

直接促成朱斐接办这个刊物的是慈航法师。 据朱斐回忆：
　 　 慈航法师是我卅七年来台后，于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在中坜圆光寺皈依的第

三位师父。 因为他的台中之行，而促成我与佛教文化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

情是这样的，当时宝觉寺有一位上海来的大同法师，带来一分《觉群》月刊在台

复刊，但不久大同法师离台赴港舍戒还俗去了，《觉群》就此停刊。 由于慈老的

来中，与宝觉寺住持林锦东（宗心）居士谈起，深感觉刊仍有继续出版的必要，就
商于我，希望我在公余担负起《觉群》的编务，虽然我对编辑工作一无所知，可以

说完全是外行，但在慈老的鼓励下，就勉强答应下来了。④

由引文可知，因大同法师离台赴港舍戒还俗而导致《觉群》停办。 慈航法师到台

中获知此事后，他要求皈依弟子朱斐利用工作之余续办。 在慈航的鼓励下，对办刊物

生疏的朱斐接受了这个任务。
慈航自己还热情地支持这份刊物。 他既是《觉群》的读者也是其作者。⑤ 据朱斐

说：主办《觉群》月刊，“文稿的来源却大成问题”，向慈航师父申述后，“老人立刻拍着

胸脯说：‘如果缺稿就找我！’”⑥慈航法师曾于 １９４９ 年除夕在汐止写了《我对于〈觉
群〉的建议》一文。 台湾学者王见川先生认为，朱斐居士接手主编《觉群》的时间是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⑦ 据此可知，慈航法师的这篇文稿是特地为《觉群》写的。 在文章中，
慈航提出《觉群》在体裁方面“不必扳起那一副森严得可怕的面孔”，应该“艺术化起

来”，生动活泼，“最好是：故事、小说、寓言、童话、游记、戏剧、诗歌、日记、随笔、信札、
问答、散文、小品都好；而论文和讲稿还在其次”，而且在经费和经营等方面也提出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慈航：《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
慈航：《我对〈觉群〉的建议》，《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０６ 页。
慈航：《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
朱斐：《炳公老师与我》，《李炳南老居士与台湾佛教》，雪庐讲堂印经功德会 １９９５ 年编印。
慈航：《我对〈觉群〉的建议》，《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０６ 页。
朱斐：《学佛回忆录》。
王见川：《战后台湾佛教人物略论》，王见川、李世伟《台湾的宗教与文化》，台湾博扬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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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建议，他希望《觉群》能够长期地办下去。 但不久《觉群》又停办了。①
《觉群》停刊后，朱斐居士重新登记主办新刊《觉生》。 事实上，《觉生》与《觉群》

刊名含意相同，都是“觉悟群生”之意。② 对于《觉生》的创刊，慈航同样寄予很大的

厚望。 他充满激情地撰文“敬祝‘觉生万岁！’”③他说：“《觉生》既已出世了，那末，做
生产的人，做养育的人，做扶助的人，大家都应当各负一分责任。”④慈航不仅在稿源

继续支持，而且在经费方面也为其寻求资助。 据朱斐说：
　 　 就经济方面来说，除了宝觉寺常住外，慈航老人也非常关心。 如有一次，老
人在台北十普寺讲《八识规矩颂》时，我也趁周日假期北上听讲，那天恰巧也是

我的生日，十普寺讲坛旁有一盆昙花忽然怒放，慈老人很高兴，下座后命我跟他

来到客堂，同时将在座听讲的孙夫人张清扬居士也请来客堂，对她说：我的徒弟

朱斐，现在主编一本佛教刊物，宏扬正法，希望您发心助他一臂之力！ 孙夫人非

常豪爽的一口答应，约我当天晚间到她南昌街的公馆见面。 递给我一张千元的

支票，这意外的收获，使我内心欣喜若狂！ 因为这数字几乎可以支付一年的印刷

费，怎不令人兴奋呢！ 我终于跨出了一大步，放手去主持编务了。 一直很顺利的

出版到第二十九期，因与发行人的旨趣、作风互异、道不同不相为谋，炳师与我先

后辞去了社长与主编的名义，全部移交给发行人去经营，我们与《觉生》的缘分，
到此就告一段落。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据王见川先生说，《觉群》停办的原因是由于星云法师的投诉信指责朱斐主编的《觉群》，
增加了自己信仰的浄土宗的内容，偏离了太虚法师当年办刊的宗旨。 因此，朱斐决定将《觉群》停
刊，另创办《觉生》。 （《战后台湾佛教人物略论》）笔者认为，事实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据朱斐

《炳公老师与我》一文说：“我因此将《觉群》的旨趣宣布为‘宏扬净土法门，建设人间佛教。’盖前者

因我曾皈依印祖，后者则我亦崇拜太虚大师。 不意，因此遭到大醒等法师的异议，他们认为《觉群》
是太虚大师手创的刊物，不应擅自变更宗旨。 同时，觉群的出版执照并不在台，于是我就决定重新

申请登记，将原本是觉悟群生的‘群’字，改为‘生’字，于是《觉生》在民国三十八年六月试刊一期

……”朱斐在《学佛回忆录》中也说：“不久有大醒、广慈等诸法师写信来说《觉群》是太虚大师创

办，虚大师的宗旨是宏扬人生佛教；而我们标示的是人间佛教与净土法门。 不合虚大师精神，希望

我们更正。 正在此时由于觉刊的发行执照，大同法师并未留下，无法向政府办理登记复刊手续，今
既有人提出异议，就借此因缘停下《觉群》，登记时换了一个字，改为《觉生》，终于在民国卅九年

（１９５０ 年）六月，《觉生》经试刊而创刊。”很显然，《觉群》月刊停刊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办刊的宗旨

偏离了当年太虚法师办刊原则而遭到大醒等教内有地位的僧人的反对；其二，是由于《觉群》的发

行执照被大同法师带离台湾，无法向有关部门办理复刊手续，如果要继续办下去只有重新登记，既
然大醒法师等持异议，不如停刊，另办新刊物。 而当时暂寄居在台湾佛学院青年学僧星云法师的

投诉信正好为朱斐提供了顺水推舟的机缘。
朱斐：《炳公老师与我》。
慈航：《恭祝〈觉生〉出世》，《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１２ 页。
慈航：《恭祝〈觉生〉出世》，《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１１ 页。
朱斐：《学佛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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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生》停刊后，朱斐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又主编出版《菩提树》杂志。① 慈航在文稿

方面仍不断予以支持，并且在创办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呼吁：要使《菩提树》能够一年

一年地办下去，希望“爱护《菩提树》的大护法，大家帮忙来筹足‘不动产’才有办

法”！② 可见，慈航还呼吁大家从经济上支持《菩提树》杂志。
慈航对于其他佛教刊物也同样热情地予以支持。 据东初法师说：慈航法师“为

学不懈。 他虽是六十岁的高年，然为学的精神，始终不懈。 每日看经、读书、写作，成
为家常便饭。 特别是写作，无论那本杂志，都有他的大作，凡向他索稿件的，有求必

应，这是任何人所不及的创作精神”。③ 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为佛教杂志撰稿。

四

要宣传弘扬正信佛教，无论是口头的讲经，还是创办刊物进行文字宣传，都必须

有相应的人才。 慈航说：“宣传的人才又从何而来呢？ 这又非创办教育不可：有了教

育，才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宣传。”因此他对“台湾佛教的希望”是“多多的创办佛

教的教育”。④

慈航法师于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在圆光寺创办“台湾佛学院”，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创办

“灵泉佛学院”，５ 月 ２８ 日创办“狮山佛学院”，之后于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创办“佛学

院”。 因为种种原因，这四所佛学院都昙花一现，相继停办。⑤ 因遭遇“教难”，慈航

被捕入狱。 后经过各方的努力保释出狱，原来追随他的那些学僧却因“教难”而四

散。 慈航对斌宗法师谈起“教难”时说：“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这一群飘飘

荡荡，无所归宿的僧青年，那就太可怜了。”⑥南洋的弟子寄来飞机票，要慈航早日回

南洋。 慈航当众撕掉机票，以示自己留在台湾的决心。 在台湾的学僧幻声也劝慈航

回南洋，同样遭婉拒。 他说：
　 　 我是不会离开台湾的，更不会离开您们。 为了佛教，我要和您们同甘共苦，
努力奋斗，替您们开建一所幸福的乐园。 您们是未来佛教的主人……我在台湾

一天，您们会寄一个希望在我身上，我走了，您们的希望永远破灭，甚至意志消

沉、堕落！ ……我是愿意为佛教做事，更乐意为您们僧青年受苦，祇要予您们有

益，使您们能够安心为法努力，即使再有人陷害我，乃至遭遇不幸，我会含笑了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斐：《学佛回忆录》。
慈航：《佛教的责任是什么》，《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８０ 页。
东初：《敬悼慈航法师》，《东初全集》。
慈航：《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
参见王荣国、张金德：《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吴炳奎主编《面向新世

纪初的福建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０９～３２１ 页。
阚正宗：《慈航法师》。



慈
航
法
师
与
台
湾
佛
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残躯的！①

这些言行反映了慈航留在台湾兴办僧伽教育、培养弘法人才的决心。
１９５０ 年初，汐止静修院的达心、玄光两位尼师在秀峰山兴建“弥勒内院”，当年 ８

月落成，慈航法师及其学僧入住弥勒内院，从此开始了慈航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的新

时期。 据幻声说：“弥勒内院建成之后，虽然只有三间房屋，而由大陆来台亲近慈老

散居各地的僧青年，又相继回到了慈老的身边……。”②慈航曾在弥勒内院落成典礼

会上说：“本院供的佛，是释迦世尊、弥勒菩萨、太虚大师，是表示三位一体；本人即在

这弥勒内院代表三位阐扬唯识教理……。”③明天，我就在内院“宣讲太虚大师全书，
学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不另外招生”。④ 弘扬正信佛教是一个大概念，在近代特定

的时代，不同佛教观的僧人又有各自不同的内涵。 白圣法师秉承圆瑛法师的佛教观，
他所弘扬的正信佛教当然是圆瑛一派的传统佛教；慈航法师坚持太虚革新佛教之职

志，他所弘扬的正信佛教自然是太虚法师所倡导的革新佛教，在弥勒内院则继续弘扬

太虚曾经弘扬的“唯识学”。 慈航还经常用南洋的弟子寄来的钱购书籍供学僧学习

之用。 据其弟子律航说：
　 　 慈老来台后，南洋弟子常常供养，以台币论，不下百余万元。 先后请《频伽

藏经》和《大正藏经》各一部，随时请《太虚大师全书》和《谛闲大师全书》各百十

部，以及正闻社出版等书，分赠四众弟子。⑤

为了培养佛教人才，慈航法师承担繁重的课程。 在台湾佛学院时，慈航承担了“因
明、唯识、中论等基本教义”的绝大部分佛学课程。⑥ 在弥勒内院，他同样承担绝大部

分的课程。 据幻声说：“那时，弥勒内院最多住到二十多人，慈老与大众同甘共苦，挤
在一起，吃饭、授课、睡觉，都在一个小广单上，那是弥勒内院的黄金时代，也是慈老精

神最愉快的时期。 慈老每日上午在弥勒内院为大众授课……。”⑦应该说，与台湾佛

学院相比，弥勒内院是比较正式的佛学院。 １９５２ 年灵隐寺开办“台湾佛教讲习会”之
前，⑧弥勒内院一直是台湾的佛学教学中心。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阚正宗：《慈航法师》。
幻声：《我所知道的慈航老法师》。
慈航：《弥勒内院定名的意义》，《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６７ 页。
慈航：《弥勒内院定名的意义》，《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６７ 页。
律航：《我与慈老恩师的关系》。
《消息·台湾佛学院近况》，《台湾佛教》第 ３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９ 年 １ 月），第 １７ 页。 关于慈航

法师在台湾佛学院承担课程的情况记载互异，具体有待考证。 但说他承担了绝大多数的佛学课程

则是无疑的。
幻声：《我所知道的慈航老法师》。
阚正宗：《台湾高僧》，第 ８１ 页。
于凌波：《肉身菩萨释慈航》，《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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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弥勒内院并非慈航法师理想中的佛学院。 有一次，他在静修院对听法的

居士说：佛陀来到世间说法，有其“本愿”，也就是“究竟”，当事实与理想相反时，只好

用方便去达成目的。 “究竟”是佛教的“体”，“方便”则是其“用”。 “我来台湾的目的

是办佛学院，因为立案及筹备经费的困难，暂时不能实现，只好在这弥勒内院方便说

法。”①显然，“弥勒内院”办学并非慈航的“本愿”，只是他来台的“方便说法”。 那么，
他的“本愿”是什么呢？ 从《慈航法师全集》中的《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与《台湾佛

学院简章》可知：就对内而言，慈航鉴于抗战刚结束，“台湾沦陷于异族人之手”五十

年后始回归祖国，因其“蒙不白之冤”，试图作“亡羊补牢”；就对外而言，虽然第二次

世界大战刚结束，但在人们意识里还可能发生第三次乃至第四次世界大战。② 在他

眼里，时代正处于“赤焰横飞”之际，今后的“世界将无一片干净土”。③ 有鉴于此，
“提倡佛学教育，实不可缓。 同人等本此意旨，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

学院之举”。④ １９４７ 年，太虚法师圆寂，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群龙无首，身在新加坡并

处在闭关中的慈航法师获知此事心急如焚，遂刊发了小型单张的刊物《中国佛教革

命的呼声》，大量寄赠国内各大丛林及佛学院，号召青年僧伽起来革命，并呼吁国内

各大寺院拨出财力，兴办各种佛教事业。 据幻声说，慈航曾在这份小报上撰文谈到：
　 　 虚大师示寂后的中国佛教的领导人选问题，他就虚大师门下的弟子作点将

提名式的分析比较，在他的心目中，他认为大醒法师最具条件，所以，他竭力推荐

大醒法师出来继续领导中国佛教。 慈老在文章里并说：如果大醒法师不肯出来

领导中国佛教，而要躲在雪窦寺里享福，他将把这个伙家禁闭在雪窦寺里，不给

他饭吃，将他的嘴巴饿成二块皮，向虚大师忏悔。⑤

然而，大醒法师并未站出来挑起引导佛教革新的重担。 正是出于振兴中国佛教的考

虑，慈航从新加坡移锡台湾。 动身前，他致书幻声说：“我‘慈航’不久要回祖国了！
台湾现在有人请我办学，我想借此机会，着实为中国佛教教育做点事业，替未来佛教

多培育一些人才……”⑥显然，慈航身在台湾办学，胸怀的是中国佛教的前途。 《创办

台湾佛学院宣言》所附的《台湾佛学院简章》由总则、组织、经费、院务四部分构成。
“第一章总则”对佛学院定名，宗旨、院址作了规定；“第二章组织”规定佛学院不仅设

立董事会与监事会，代表董事会与监事会执行日常事务的是常务董事会与常务监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慈航：《佛法的究竟与方便》，《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１５８～１６２ 页。
此类言论在《慈航法师全集》中多次出现。
慈航：《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６４～１６５ 页。
慈航：《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６４～１６５ 页。
幻声：《我所知道的慈航老法师》。 由于这篇文章，慈航法师得罪大醒法师。 据幻声说：

“慈老在闽南佛学院读书时代，本是大醒法师的学僧，他在革命呼声的文章中，原是用的‘激将’法，
只是慈老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也许在文字运用的表达上，缺乏了艺术技巧，反而使他的一番美意获

得了相反的结果。”
江灿腾：《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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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定院长由董事会聘任；“第三章经费”规定佛学院经费由董事会筹募并由其指

定银行保管，每月经费开支由监事会审查后公布；“第四章院务”对每届入学名额、生
员性别、年龄、考试、学习科目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① 可见，这是一个创办正规

佛学院的构想，体现了慈航办学的“本愿”。 因立案与筹备经费的困难，“暂时不能实

现”，他只好在“弥勒内院方便说法”。② 东初法师说，慈航“初来台时，曾说过要在台

湾办五十所佛学院”。③ 可见慈航兴办僧伽教育的抱负之大。
尽管慈航法师在台湾兴办僧伽教育的理想不能实现，其弘法事业又屡屡受挫。

但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当慈航刚从新加坡来台湾之初，曾经到

浙江天台山习天台教观的台湾僧人斌宗法师虽未与他谋面，在狮头山劝化堂弘法时

就对信徒说：“台湾教胞幸福，台湾佛教快要发展了……圆光寺妙果老和尚，为了振

兴台湾佛教，为了栽培弘法人才，从辽远的南洋请来了一位德学兼优，热心教育，努力

弘法的慈航大师，创办佛学院，将为我们台湾放一线曙光，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

事”。④ 据于凌波先生说：“当时在弥勒内院亲近慈老的大陆来台学僧，到后来都是法

门龙象、佛教精英。 这些学僧，包括了中、自立（乘如）、唯慈（日照）、幻生、净海、妙
峰、能果、果宗、印海、宏慈、戒视、严持、浩霖、清霖、以德、宽裕、常证、清月、真华等，后
来分别在岛内外各地弘化一方，为佛教贡献力量。”⑤可见，慈航对台湾佛教的振兴起

到积极作用。

五

前已述及，抗战胜利后的台湾佛教状况主要是“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与“僧俗

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在撰写《慈航法师在台湾创办僧伽教育及其影响》一文时，因未能获得《慈航法师全

集》，无法看到《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与《台湾佛学院简章》全文，而将其作为在中坜圆光寺创办

的佛学院的宣言。 现审读全文，笔者同意台湾学者王见川先生《妙果禅师与慈航法师－－战后初期

台湾佛教史上的一段办学因缘》中关于“《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一文，非圆光寺台湾佛学院之宣

言”的看法。 （见王见川、李世伟著《台湾的宗教与文化》，第 １００ 页）。 不过，笔者对王见川先生用

以支持上述看法的证据取持保留态度。 笔者认为，《创办台湾佛学院宣言》及其《简章》应是慈航

法师自己的构想，亦即他创办佛教教育的“本愿”。 至于如何理解《简章》称“本院院址暂设于台

湾”笔者认为慈航法师曾想回老家闽北建宁传布佛法，以造就改良中国佛教的基地；也曾想以台湾

作为改良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基地。 故作“暂设于台湾”。
慈航：《佛法的究竟与方便》，《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１５８～１６２ 页。
东初：《敬悼慈航法师》，《东初老人全集》（五）。 东初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一作 １００ 所（圣严

《今日的台湾佛教及其面临的问题》，《中国佛教论集》 （八），大乘文化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究竟何者为正确，难于断定。

江灿腾：《站在台湾佛教界变迁点上的慈航法师》，《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第 ４８ 页。
于凌波：《佛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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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的“在家佛教”。 巨赞在《台湾行脚记》说，他到台南竹溪寺时，正值“老方丈”
捷圆法师退席，新方丈净眼法师“进院”。 竹溪寺“住僧十余人，尼二十余人”，然而

“经忏很多”。① 台北万华镇“龙山寺虽住僧六人，而皆为应赴和尚，无可与语”。② 引

文中的“应赴和尚”是指专门赴经忏的僧人。 此类僧人没有佛学素养，巨赞“无可与

语”。 显然上述引文表明，无论是属于民俗佛教的龙山寺，还是属于在家佛教的斋教

徒都要做经忏佛事。 即使是正统佛教的竹溪寺的寺僧同样也要做经忏。 事实上，明
清时代，中国僧侣大约有一大半是靠做经忏生活，台湾寺庙的僧人当然也不例外。

慈航法师对僧人做经忏极不以为然。 他说，做经忏的出发点“是为人祈福，最后

法久弊生，把三藏文献，当做故纸了”！ 为了做经忏而将“大多数的光阴，都费在学唱

念方面”，结果经、律、论三藏只好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学佛废学，实在是一种可耻

的事”！③ 其后，他又撰文指出，做经忏是“稗贩如来”的行为！④ 中国佛教败坏到如

此地步，是子孙“小庙中之经忏僧”，举凡饮酒、吸烟、食肉、赌博、嫖妓种种劣行都出

自“此等人之手”。 破坏佛教声誉的就是“吹喇叭之经忏僧”。⑤
慈航在弘法中还从信众拜佛做佛事的角度分析说：“一般拜佛的人，往往把佛、

菩萨和神，错认为三位一体，甚至把泥塑木雕的或笔画的人鬼神像等等，都统统叫他

们做菩萨，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了！”这种将“佛”、“菩萨”和“神”视为“三位一体”
的“神佛不分”的现象，是宋以后佛教的民间化使然。 佛教的民间化一方面导致经忏

佛事的泛滥，另一方面出现寺庙神像与佛、菩萨像合祀的互融互渗现象。
针对“神佛不分”现象，慈航在汐止静修院为居士弘法时说“佛”是印度话“佛

陀”二字的简称，意思是“觉者”。 人类能得到最高觉悟的就是佛，佛是人类最高的模

范。 佛能指示我们如何做人？ 如何进步到超人的地位，乃至于最高的觉悟，即“成
佛”。 “菩萨”是印度话“菩提萨埵”四字的简称，意思是“觉有情”。 “菩提”二字是

“觉”的意思，“萨埵”二字是“有情”的意思。 “菩提”与“萨埵”连起来就是“上求佛

觉，下化有情”，就是以自己所得之觉，转而再觉其他有情的意思。 不过，比起佛的

“觉”，菩萨的“觉”没有那么圆满究竟。 前者如十五的月亮，后者则如月初的月亮。
这是由于功德不同，工夫不同，果位也就不同！ 所以，“信佛不但不是迷信，而且还是

彻底的破除迷信者”。⑥ “拜佛，是属于一种礼节……烧香、点灯、供花等，其意义也与

拜佛相同。 信仰一份佛的教理，就有一份拜佛的礼节。 佛是我们的模范师，我们对于

模范师的恭敬，是理所当然的。”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巨赞：《台湾行脚记》，《巨赞集》，第 ４５０～４５２ 页。
巨赞：《台湾行脚记》，《巨赞集》，第 ４５６ 页。
慈航：《我对于改良佛教的一点意见》，《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４１ 页。
慈航：《我对于中国佛教今后改良补充意见》，《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４５ 页。
慈航：《我对于中国佛教今后改良补充意见》，《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４５ 页。
慈航：《拜佛的意义》，《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３７～１３９ 页。
慈航：《拜佛的意义》，《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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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称“经忏法事”为“做功德”，目的在积德以求现世的利益与消灾、超度亡灵

等。 针对此，慈航于 １９４９ 年春前在台中市弘法时指出：“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们，以
为佛法只能保佑众生升官发财荐亡延生，这实在是盲目的迷信，大错而特错”！① 在

另一次弘法时，他又指出：“有些拜神的人，求菩萨保护他升官发财，求菩萨保护他多

子多孙，求菩萨保护他百病消除，甚至求菩萨保护他中爱国奖券”。 这真是笑话！ 这

岂不是要菩萨犯贪污偷盗等罪吗？ 必须明白，佛教本身不是迷信，此类“拜佛拜菩萨

的人，却成了迷信”。② 慈航说，“拜佛拜菩萨”的人所祈求的“保护人”，“不是在佛像

而是在佛经”。 一个人诵经、读经、讲经、写经、印经等是真正可以得到佛、菩萨的保

护的！ 这“就等于父母教他的儿女说：‘你们在家或在外，都不得和人家去打架’。 这

母亲的教诲，就等于佛说的经。 儿女能听从父母的教诲，自然不会去犯法。 并不是拜

了母亲的像，就不会去犯法的”。③ 就是说，念经拜佛能够提高人的道德修养，避免犯

错误，触犯法律，从而得到保护。 慈航的这种说教既是度人也是破除“鬼教”，弘扬正

信佛教。
为了提倡正信，破除迷信，慈航法师筹划成立“台湾大慈正信会”。 从慈航于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基隆灵泉佛学院所草拟的《大慈正信会缘起》可知，发起成立“大
慈正信会”的重心“是专门破除迷信”，提倡正信。④ 他草拟《台湾大慈正信会简章草

案》试图广征同志入会，推动正信佛教的发展。 虽然，设立“台湾大慈正信会”的构想

因慈航的去世而没能最终实施，但它反映了慈航破除迷信提倡正信并非只是停留在

思想的层面，而是试图付诸实际行动。 与此相应，慈航提出，为佛教前途计，“应彻底

取消经忏应赴僧，……否则，今后中国佛教难堪设想”。⑤ 他去世前在法华关内还为

《台湾佛教》“正信与迷信”专号撰写文章，提出四点要求：
　 　 （一）正信的佛教徒———尤其是僧尼，不要住神庙。 大殿正中，无论怎样，是
不能供神像，免人误解佛教是就多神教。

（二）正信的佛教徒，自己固然不应烧纸扎的东西，并且还要宣传转劝他人，
免得人家说我们佛教徒太不理智。

（三）最好能把签筒和圣告拿走，对于我们既然没有多大的利益，反而给人

家批评，其实，没有签筒和圣告，虔诚的善男信女，还是照样的来烧香拜佛，那又

何必多此一举，来贻害佛教呢？
（四）再希望一班看相、卜卦、算命、拆字、看风水的先生们，请你还是穿上在

家的衣服，不是一样的生意兴隆？ 又何必穿上和尚的衣服呢？ 假定你真是名符

①
②
③
④
⑤

慈航：《佛法就是佛法》，《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５８ 页。
慈航：《拜佛的意义》，《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３７ 页。
慈航：《拜佛的意义》，《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１３７～１３８ 页。
慈航《大慈正信会缘起》，《菩提心影·杂俎篇》，第 １７０～１７１ 页。
慈航：《我对于中国佛教今后改良补充意见》，《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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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的一个和尚，那我们全佛教团体向你请求，不要这样给不信佛的人来诽谤我

们佛教，老先生！ 你觉得怎样？①

显然，上述内容旨在要求制止正统寺院中的经忏之风并清除“鬼教”色彩，确立

正信的佛教形象！ 根据印顺法师研究，经忏佛事源于古代印度的“大乘佛法”，随大

乘佛教东来而传入我国。 陈隋时期，天台宗的创立者智顗和尚开始编撰忏法仪轨。
此类忏法仪轨历唐宋益盛，不仅天台宗有，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等宗派也都有。 到了

元代发展成为民众“消灾植福，超度鬼魂”的功德法事，并开始逐渐成了中国佛教的

主流。② 诚然，造成经忏法事流行是佛教适应社会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具有功利性特

征的信仰价值观使然。 固然可以通过正信佛教教理的宣传而使更多的民众逐渐摆脱

“鬼神迷信”，然而谁无法使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摆脱“鬼神信仰”，况且佛教并没有

否定鬼神的存在。 这就为在中国民众中存在的鬼神信仰与佛教“结盟”留下空间，民
间所企求的功德法事也就不可能彻底消除。 另一方面，经忏佛事的泛滥表明佛教笼

罩在“鬼教” 的阴影中，是佛教的穷途末路。 但任何宗教都有仪式，作为一种宗

教———佛教也需要有相应的仪式。 经忏法事是佛教的仪式。 一旦抽掉经忏法事佛教

也就不成其为佛教了。 应该说，慈航上述“四点要求”的用意良好，但这种“倡议书

式”的言论在实践上难以完全做到，在理论层面上缺乏思想深度。
在慈航看来，弘法的目的是要度人，要想度人，先要自度，自度的方法，就要严持

戒律。 他说，自身能够严持戒律，就能够保持自己的人格，“说的话，也有人肯相信，
接受”，如果自身的行为背离了自己所提倡的，“人家听了不但不能够生起信仰，反而

会被人诽谤，那不是自害害人，还说什么救度众生”。 因此，他“希望台湾的佛教徒，
大家去受戒持戒”，并认为这“是度众生最重要的规范”。③ 慈航非常强调传戒与持

戒，认为重视对戒学的弘扬是“今后僧伽应走之途径”。④

慈航法师在圆光寺主办台湾佛学院“训练班”时就注重“戒律”教学。 资料表明，
中坜圆光寺佛学院“现开学两月……学僧均极热心求学，尤其注重戒律”。⑤ １９４９ 年

夏天的“教难”解除之后，慈航住在汐止静养，许多学僧仍住在中坜圆光寺。 据律航

法师说：慈航要他“速回圆光寺照护同学。 并说：‘此次僧难，固由政府失察误会，但
出家人未能严持戒行，亦不无因果。 汝回寺后可与同学讲解律仪。’遂答我未受具

戒，似不合阅律。 慈老说：‘此系研究性质，并非传戒，旧说有两解，勿拘泥。’我奉命

回圆光寺，日与诸同学研究戒律……”⑥可见慈航非常重视戒律教育。 不仅如此，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慈航：《佛教是迷信吗？》，《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２４ 页。
印顺：《中国佛教琐谈·经忏法事》，《华雨集》第 ４ 册。
慈航：《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菩提心影·法教篇》，第 ２６９～２７１ 页。
慈航：《今后僧伽应走之途径》，《菩提心影·人生篇》，第 ２２８ 页。
《消息·台湾佛学院近况》，《台湾佛教》第 ３ 卷第 １ 期（１９４９ 年 １ 月），第 １７ 页。
道源：《怀念律航法师》，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１０２８ｆｊ．ｃｏｍ。



慈
航
法
师
与
台
湾
佛
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重视受戒。 据律航法师说：１９５２ 年冬，大仙寺举行台湾抗战后第一次传戒。 慈航

得知消息后，“即令我报名，并令转知会性、真性两位法师同行受戒。 ……我三人谨

遵面嘱，如期报到，受具足戒。 回忆前情，皆由勉励所赐”。①

在 １９５２ 年大仙寺首次传戒中，道源法师担任教授阿阇黎，此后他频频参加传戒，
至道源去世之前，台湾共传戒 １１ 次，“道源本人即参加了八次”。② 据《道源行状》，
道源“于基隆宝明寺讲经之缘，得修果、绍愿师徒之助，于民国四十年（１９５１ 年）四月，
即开山创建海会寺于八堵桥头之正道山，自尔以还，长老之弘法活动，展开了新页，其
足迹遍及于全省各地，或应请敷讲经律，或主持传戒，或出长教会……”。③ 可见“基
隆宝明寺讲经”是道源在台弘法事业的转折点。 而给他提供这次讲经的机会则是慈

航法师。 道源与慈航早年交谊甚深。 道源于 １９４９ 年上半年到台湾，当年 ５ 月在新竹

灵隐寺养病。 时值“台湾佛学院”停办后，慈航带领学僧前往灵隐寺继续办学。 慈航

请久别重逢的道源为学僧上课，但不久就遭遇“教难”，道源与慈航等一同被捕入狱。
“教难”解除后，道源产生“此地与我无缘”的念头。 经慈航一再劝留，他才留在台湾。
１９４９ 年冬，基隆宝明寺为请慈航讲经特地建了一座讲堂。 慈航为了消除道源的上述

念头，转介绍道源前往。④ 这次弘法为道源此后在基隆创建道场提供了机缘。 会性

法师在《敬悼上道下源老法师》中说：“台湾佛教，一向有‘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
毛病。 由提倡传戒，这种毛病，才渐渐减少。 这也是源公注重讲戒成就的功德。”⑤僧

人受了戒就不能“食肉”，更不能“娶妻”。 应该说，提倡并推行受戒既是改变与提升

“在家佛教”（即斋教）与“神佛不分”之风盛行，使之导向正信佛教的有效办法，也是

消除日本佛教“娶妻食肉”陋习影响的有效办法。 道源法师在这方面所做努力与成

效是突出的，而这与慈航的帮助分不开。
总之，虽然慈航法师在台湾前后不足六年就过早地去世，但他在台湾为提倡正信

佛教所作努力，对台湾佛教由“神佛不分”、“僧俗不分”的状况走向日后正信佛教占

主导地位，具有开风气之功，当年跟随他学习的青年僧人后来都成了台湾弘扬正信佛

教的精英。 台湾学者江灿腾先生称，慈航法师是“站在台湾佛教界变迁点上”的一位

法师，我认为这一定位是很切当的。 慈航法师对现代台湾佛教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

的奠基之功。

①
②
③

④
⑤

道源：《怀念律航法师》。
真华：《敬悼代说法第一道源长老》，《道源法师纪念集》，基隆海会寺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５ 页。
晴虚：《上道下源老和尚行状》，《道源法师纪念文集》，道源老法师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

印。
阚正宗：《道源法师》，《台湾高僧》，第 １１０ 页。
会性：《敬悼上道下源老法师》，《道源法师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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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美国政治文化
∗

———《独立宣言》对青年胡适的影响

盛　 嘉

　 　 　 　 【作者简介】 　 盛嘉，１９８２ 年初毕业于辽宁大学物理系，曾在东北大学和中

山大学学习，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硕士、康乃尔大学硕士和博

士学位。 曾在康乃尔大学讲授西方科学史、美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等

课程。 ２００３ 年秋季以来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讲授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美国

文化思想史、欧美知识分子与大学、美国大学的历史、美国社会改革运动史、托克

维尔研究等课程。 发表过中、英文论文若干篇，并与他人合译《人文科学中的大

理论的复归》一书。 目前从事的主要研究有《胡适留学美国经历》（即出）、美国

进步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和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中的反智现象等。

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胡适或许称不上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胡适

思想的彻底性，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终身不渝地坚持以及他在对美国文明不懈

的追求和介绍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贯性，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 这一特

点不仅为深受胡适影响的人如殷海光注意到，而且也为激烈反对胡适的人如郭沫若

注意到。①

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正在欧洲访学的胡适感慨地写道：“我感谢我的好运气。 第

一，不曾进过教会学校；第二，我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 如果不是这两件好

运气，我的思想绝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② 这里胡适所讲的第二条显然是指他在美

国的留学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彻底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样的美国留学经历影响

了胡适思想的彻底性呢？ 彻底性的标志又是什么？
胡适留学美国经历的许多方面，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侧面对胡适思想的形

∗
①

②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郭惠芬老师、李明吉和董立功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殷海光曾说胡适是“终身崇拜美国文明的人”。 参见梁汉基：《殷海光与胡适》，《学术集

林》第 ９ 卷，上海远东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２２９ 页。 郭沫若则认为：“胡适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扶植，
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代言人。”《沫若文集》第 １７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２０２～２０３ 页。

胡适：《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日记》，《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３０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４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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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演进产生影响，并与他思想的特点直接相关。 本文要考察的只是这诸多经历中

的一种，即阅读和理解美国《独立宣言》以及美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对青年胡适的启

示。
由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佛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１７４３—１８２６ 年）起草并于 １７７６

年 ７ 月在费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第二次大陆会议上（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通

过的《独立宣言》，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文献之一，而且也是英语世界

中一篇优秀的文学经典。 胡适留学美国期间（１９１０—１９１７ 年）在康乃尔大学（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读书时，曾有机会阅读《独立宣言》这一重要文献。

阅读和理解《独立宣言》对青年胡适有四方面的重要意义：（一）将《独立宣言》
作为美国文学的经典来读，使胡适深受杰佛逊文辞上的简洁流畅与风格上的鲜明典

雅的影响。 这对他自己后来的文风，特别是对他提倡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有直接的影

响；（二）将《独立宣言》作为美国历史上的政治经典来读，使胡适对美国政治思想传

统的核心有一个较为确切的把握。 特别是对杰佛逊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所阐述的自

然权利、天赋人权的思想有了具体切实的了解。 这对思想尚处在成型期的青年胡适

有关键性的影响，是他后来政治思想与观念演进的渊源之一；（三）将《独立宣言》作
为美国革命的历史文献来读，为胡适深入学习和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奠定了第一块

基石。 同时，它拓宽了胡适认识美国文明的视野，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进而成为他后

来从事学术与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四）胡适在美国阅读《独立宣言》和学

习美国革命历史的前后，时逢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美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还为胡适理解

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一

根据胡适的记载，他第一次阅读美国《独立宣言》的时间是 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当
时他刚进入康乃尔学习不到半年。 “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

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① 当时胡适是康乃尔大学农学

院一年级的学生，何以有机会去读美国《独立宣言》呢？ 这同当时康乃尔大学的课程

设置有关。 康乃尔大学那时对大学一年级学生有一项基本的要求，即不论是什么专

业或背景（不论是美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都要选修一门课程编号为 １ 的英文课，其
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康乃尔学生英文写作的能力。 为了帮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教师

① 胡适：《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日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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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给学生推荐一些范文阅读，美国《独立宣言》就是被推荐的文本之一。① 胡适当时

对这门英文写作课下功最勤，费时最多，所以平时的成绩优秀，期末得以免考。② 值

得注意的是，当胡适在阅读这些文本时常常有一个特点，即除了关注其修辞风格外，
他还注重解读其主题思想。

胡适当时之所以能够“细细读之”并称赞《独立宣言》为“千古至文”，这说明他

首先是从文学经典的角度欣赏《独立宣言》的。 当年由杰佛逊起草《独立宣言》，就是

因为他才思敏捷、文笔练达。 根据当时参加大陆会议的约翰·亚当斯（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
１７３５—１８２６ 年）的观察：“他（杰佛逊）在文学和科学上享有盛名。 在写作上独具禀

赋。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独具匠心的遣词造句。”③亚当斯和富兰克林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７０６—１７９０ 年）等人推荐杰佛逊起草《独立宣言》，就是看好杰佛逊的才华，
认为他是美国革命理想的代言人。 《独立宣言》表现出杰佛逊文笔最突出的特点，即
文辞上的简洁流畅和风格上的鲜明典雅。 “他有话则说，有可能用了一些技巧，但不

只是为了技巧而技巧，而是力求简洁流畅，温文尔雅地娓娓叙述。 他的文风优美和巧

妙独具特色，在他所蕴涵的思想和有力的言辞中饱含着一种杰佛逊所特有的品

质。”④《独立宣言》的开篇就体现了杰佛逊文笔的这一风格：“在人类事物的进程中，
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时，并在世界各国之间获得自

然法则和神明的意旨所赋予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意愿的庄严尊重，必
须把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⑤

至于胡适所提到的“且处处为民请命”，指的是杰佛逊当时在《独立宣言》中描述

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Ｋ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ｅ Ⅲ，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年）统治下的

困境。 在列举英王的 ２７ 条罪状时，杰佛逊避免使用修辞上过度夸张的修辞与铺陈堆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 Ｓｈｉｈ’ｓ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Ｃ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１０）， Ｖｏｌ．１，Ｎｏ．１， ｐｐ．７～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１９０９－１９１０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０９）．ｐ．１２１．此外，１９１０ 年在哈佛大学校长伊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Ｅｌｉｏｔ，１８３４—１９２６）主编

的《哈佛经典》（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丛书中，杰佛逊的《独立宣言》曾被选编入第 ４３ 卷《美国文献史》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中。 胡适在 １９１０ 年 １ 月即购得此书。 可见，将《独立宣

言》推荐给当时美国大学生作为阅读文献并非只是康乃尔大学。
胡适曾说：“余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也。” 《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４５ 页。
Ｃａｒｌ Ｌ． 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６２）， ｐ．１９４．中译本参见彭刚译：《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江苏

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Ｃａｒｌ Ｌ． 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ｐｐ．１９５

～１９６．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ｎｔａ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８）， 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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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的词句，而是用简洁的句子和确切的动词以及极少的形容词和副词来做事实的陈

述。 例如，在对英王的指控中，杰佛逊用了如下的词汇：他拒绝（ ｒｅｆｕｓｅｄ），他禁止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他解散（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他阻止（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ｅｄ），他滥设（ｅｒｅｃｔｅｄ），他放弃（ａｂｄｉ⁃
ｃａｔｅｄ），他掠夺（ｐｌｕｎｄｅｒｅｄ），他强制（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他煽动（ｅｘｃｉｔｅｄ）等等，这些精心选

择的动词都具体形象地表露了英王乔治三世在处理美洲殖民地事务上的暴君行

径。①

除了恰到好处地选词用句，杰佛逊还用特定的语调把当时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情

感做了特殊的表述。 他又运用了“各句沉郁的语调，对于那人人畏惧，长久以来又力

图避免而又终于不幸降临的邪恶，表达了一种悲怆而几近于哀痛的情感。 ……杰佛

逊以其特殊的文学才华，用巧妙的对比，给人们描绘了这样的情势：那些品行高尚而

又忍辱负重的殖民地人民像殉道者一样手无寸铁地站在那里，承受着来自暴君的打

击”！② 最后杰佛逊写道：“为了支持这个宣言，我们坚信神明的庇佑，我们谨以我们

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神圣的荣誉相互保证。”③阅读杰佛逊这些简洁平实而

又饱含情感、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的语言，不能不使人们对英王的行径产生憎恶，对北

美殖民地人民的处境和要求独立的愿望给予深切的同情。 这就是为什么胡适读后觉

得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一字一句皆扪之有稜，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

古至文”。④ 他甚至还认为，杰佛逊的《独立宣言》作为一篇政治文献，远胜于中国唐

代文学家陈子昂（６６１—７０２ 年）和骆宾王（约 ６４０—６８４ 年）的文章。 陈、骆二人在中

国历史上均是撰写政治檄文的大手笔，然而胡适还是不禁感叹“吾国陈骆何足语

此”。⑤

当时胡适刚抵美国留学不久，是康乃尔大学农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他在功课之余

仍然私下研读中国典籍，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这说明他当时仍然很看重中国旧学。
如果不是极为欣赏杰佛逊的《独立宣言》，胡适不会说出“吾国陈骆何足语此”这样的

话。⑥ 这种态度上的微妙转变，恐怕是胡适自己能够突破那时中国文人“中体西用”
思想格局的最早迹象之一。 这一转变必然影响到他对待美国政治文化的态度，并对

胡适自己后来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
此外，情感的变化还常常对思想格局的突破产生影响。 胡适那时对美国政治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ｐ．５４～５７．
Ｃａｒｌ Ｌ． 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ｐｐ．１３４

～１３５．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５９．
胡适：《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１９ 页。
胡适：《１９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１９ 页。
关于胡适留学期间阅读中国典籍的记载，参见胡适《留学日记》第 １－２ 卷，《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０７～２３７ 页。 胡适自己也曾描述道：“我今居此邦，故纸日研钻。”１９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留学

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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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涉猎尚浅，但此处明显地流露出他对杰佛逊和他的《独立宣言》的赞誉。 这反映出

胡适对美国政治文化存有一种好感。 这一情感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４ 年他在上海求学时

阅读邹容《革命军》的经历。 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大胆倡议中国在建立新型的民

主国家时，应“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议”。 邹容的书曾对当时的胡适产生强烈的震

撼。① 情感与思想的交互作用，一直是胡适在学习美国政治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

点。②

杰佛逊文章的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他选词用句的独具匠心，还表现在他的叙述

原则上。 他在撰写《独立宣言》时曾考虑到：“不要去寻找人们未经思考过的新的原

则或新的论点，也不要去说什么人们未曾说过的话，而是要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常识摆

在人们的面前，用朴实而坚定的言辞赢得他们的认同……既不要把目标当作创造原

则或情感，也不要抄袭什么特定的旧作，而是以表达美国精神为己任。”③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杰佛逊在处理重大政治原则时采用了一种特有的手法，即把

讨论的重心始终放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和问题上，从讨论具体问题入手，偏重常识而避

免抽象的理论和空泛的名词。 这对胡适后来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叙述风格的形成有直

接的启示作用。 杰佛逊作为当时美国革命的领袖和博通的学者，对欧洲的历史和政

治理论均相当熟悉。④ 然而，在被胡适称之为“千古至文”的《独立宣言》中竟没有引

用任何一位过去或当时的学者的话，几乎没有出现任何抽象的政治名词。 这不能不

对青年胡适的文风产生影响。 或许是对杰佛逊特有的叙述风格的欣赏，以及受杰佛

逊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的影响，胡适很不喜欢空谈理论、玩弄词藻。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他就批评当时的一些文人的浮夸作风：“今之言论家，动辄引亚当·斯密、卢骚、
白芝浩、穆勒，以为论理根据者，苟不辅以实际的经验，目前之时势，其为荒谬不合论

理，正同向之引‘子曰’‘诗云’者耳。 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⑤ 在这一学

术思想背景下，胡适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弊病，例如“无病而呻”、“摹仿

①

②

③

④

⑤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文集》第 １ 卷（下），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６０ 年版，
第 ６７４ 页。 胡适自己回忆道：“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

受感动。”《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 １８ 卷，第 ５５ 页。
参见胡适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写的一首关于纽约自由女神像的英文诗：“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ｒｂｏｒ”。 胡

适：《夜过纽约港》，《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１９１～１９４ 页。
Ｃａｒｌ Ｌ． 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ｐｐ．２５

～２６．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ａｉｌｙｎ，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２），ｐｐ．２２～４１．
胡适：《‘证’与‘据’之别》，《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２３９ 页。 卢骚今译卢梭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 年）。 白芝浩（Ｗａｌｔｅｒ Ｂａｇｅｈｏｔ， １８２６—１８７７ 年），英国 １９ 世纪中

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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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和“言之无物”。① 同时在自己的实践中，不论是写文章做诗还是作讲演，胡适

都坚持用简洁平实的语言。 这些均为他后来提倡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即使是在后来酝酿文学革命的讨论中，胡适也是奉行同样的原则。 他批评梅光

迪（１８９０—１９４５ 年）不注重阅读原著和动辄引用他人言语的做法：“觐庄（即梅光迪）
治文学有一大毛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
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②作为梅光迪的朋友，胡适曾向他进言，希望

梅光迪能改变此种学风，但似乎并无明显的效果。 有鉴于此，从 １９１６ 年夏天始，胡适

便不再与梅光迪深入讨论文学革命一事。 因此，不难看出两人不同的学风和不同的

治学的态度是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 恰逢此时，陈独秀已将在中国创

办的《青年》杂志改造成《新青年》杂志，胡适于是就决定将自己的见解公开发表。③
于是，文学革命的讨论，便从胡适与几位留美学生的私下议题，变成了中国知识阶层

的热门话题。④
从美国回到中国后，胡适仍然坚持这一原则。 最能说明这一特点的是，胡适后来

在 １９１９ 年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中所持的态度与所用的方法。⑤ 他一直坚

持“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

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 最要紧的是

事实”。⑥ 由此看来，美国政治文化对 １９１９ 年发生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关于“问题与主

义”争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而这个影响过程的一部分则是通过胡适实现

的。
坚持从具体问题入手讨论政治问题成了胡适后来论学言政的特点。 他很看不起

那些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 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畏难求易和

懒惰。⑦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２ 日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的文章中批评当时中

国一些文人，例如陶希圣肆意搬弄抽象的名词和空谈主义的习惯：“他们有时候用一

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同一个

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的不同意义。 我们这些受过一点严格的思想训练的

人，每读这一类文字，总觉得无法抓住作者说的是什么话，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

么证据。 ……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 这毛病是笼统，是混沌，
是抹煞事实。 ……用连串名词的排列来替代思想的层次、来冒充推理的程序。 这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适：《吾国文学三大病》，《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３５６ 页。
胡适：《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４０３ 页。
陈独秀于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创办《青年杂志》，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将该杂志该版成《新青年》。

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全集》第 １ 卷，第 １～３ 页。
胡适：《〈文学革命〉的八条件》，《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４３９ 页。
胡适：《问题与主义》，《胡适全集》第 １ 卷，第 ２３４～２５９ 页。
同上，第 ３２８ 页。 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 ３ 卷，第 ４２ 页。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 ２ 卷，第 ４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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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懒惰，是武断。”滥用名词“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

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①

二

作为美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杰佛逊对美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和富有创造

性的。② 特别是他成功地起草《独立宣言》，使他成为美国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
《独立宣言》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经典，是因为杰佛逊在美国历史

的关键时期，以自己特殊的才华，在对一个特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陈述中阐明了美国

革命的一个核心原则：即所有的人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它虽是 １８ 世纪的重要

的政治思想，且并不完全是美国历史的产物，但美国的历史经验却对这一思想的发展

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要表达的“美国精神”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天赋人权在

美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民主权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杰

佛逊将这一原则叙述得十分清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

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Ｒｉｇｈｔｓ），其中包括生命权、自
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

正当权利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

性时，人民便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③

特定的政治原则往往是以特殊的政治风格表现出来的。 杰佛逊在表述人民主权

原则时，正如他自己所说，既没有抄袭别人什么特定的旧作，也没有采用空洞的政治

概念和词句。 尽管他自己后来曾承认，在《独立宣言》中含有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洛克（Ｌｏｃｋｅ）等人的思想。④ 这种以对特定历史事件和问题的常识

性的讨论，进而把政治原则介绍给人们的方法和政治风格使青年胡适受益匪浅，一是

使胡适这位刚刚脱离中国帝制社会的青年人在接受人民主权原则的思想时几乎没有

遇到明显的困难；二是通过阅读《独立宣言》去了解人民主权原则，并由人民主权原

则去透视美国政治文化，这使胡适得以把握住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沿着

这条线索他可以深入了解美国政治文化中许多重要问题和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①
②

③
④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胡适全集》第 ２２ 卷，第 ２９９～３０４ 页。
关于杰佛逊对美国政治传统的贡献，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ｎ Ｗｈｏ Ｍａｄｅ Ｉ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３），ｐｐ．２２～５５．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５３．
Ｃａｒｌ Ｌ． 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ｐ．２６．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３８４－３２２ ＢＣ），古希腊哲学家；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Ｃｉｃｅｒｏ（１０６－ ４３ ＢＣ），古罗马政治家；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４０ 年），英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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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１８０５—１８５９ 年）所指出：“在美国，任何一

种见解，任何一种习俗，任何一项法律，我敢说，甚至任何一个事件，都不难从这个国

家的起源中找到解释。”①这就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坚持要从人民主权原则开始去学习

美国的政治文化和认识美国革命的意义的原因。 他在 １８３５ 年就提出：“如果说世界

上有一个国家允许人们随意而公正地评价人民主权原则，研究人民主权原则在社会

各方面的应用，并指出它的益处和危险，这个国家当然只能是美国。”②在美国，人民

主权原则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一种学说，更是一种实践。 美国革命使“人民主权原则

走出乡镇而占据了各州政府。 所有阶级都从本身的考虑出发卷进了运动。 人们在人

民主权原则的名义下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人民主权原则成了法律的法律。”③当年

托克维尔自己考察美国时，正是由于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才

具有深刻的洞见和持久的价值。
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胡适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接触过任何欧洲关于天赋人权和美

国人民主权原则的原著。 尽管他早年曾通过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年）和邹容的著作

而得知一些这方面的思想，④但此次阅读《独立宣言》，无疑是胡适第一次接触到这些

思想和原则的英文原著。 由于杰佛逊特有的语言表达艺术，加上他特有的在对历史

事件的陈述中表达这一思想原则的处理方法，使青年胡适对这些思想的理解更为直

接和具体。 作为一向“注意政治的人”，胡适在后来留学美国期间，一直把“天赋人权

之沿革”作为自己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⑤ 这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一种基于主动

定向的观察能力的人”。 根据曼海姆（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１８９３—１９４７ 年）的研究，这种

人看待历史的方式往往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⑥

胡适对美国人民主权原则的认识并不仅仅是从阅读书本中获得的，更为重要的

是，它还来自胡适亲身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观察和体验。 在留学美国期间，胡适得以从

联邦、州和乡镇三个层面上去观察人民主权原则是如何在美国实施的。 这些知识的

获得还与胡适当时所处的美国社会的一些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实际情况有密切关系。
他所经历的两次美国总统大选（１９１２ 年和 １９１６ 年），为他从联邦和州的层面上了解

人民主权原则的实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特别是 １９１２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殊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ｒｖｅｙ Ｃ．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ｂａ Ｗｉｎｔｈｒｏｐ．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２９．

Ｉｂｉｄ．，ｐ．５３．
Ｉｂｉｄ．，ｐ．５３．
关于梁启超对胡适早年的影响，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 １８ 卷，第 ５９ ～ ６３

页。
胡适曾称自己为“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参见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 ２ 卷，第

４６６ 页。 胡适：《我所关心之问题》，《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２６２ 页。
Ｋａｒｌ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 １９３６）．中译

本参见黎鸣和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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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使胡适有机会观察到当时美国政坛上由于共和党的分裂，进步党的诞生，社会党

的壮大和民主党的东山再起而形成的四党激烈竞争的特殊局面。① 更为难得的是胡

适遵从康乃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山姆·奥斯（Ｓａｍｕｅｌ Ｐｅｔｅｒ Ｏｒｔｈ，１８７３—１９２２ 年）的建

议，在 １９１２ 年的大选中锁定进步党为自己的支持对象，积极参与进步党和其他党派

的竞选集会。 他还亲临投票所，观察美国民众投票参政的实际过程。② 在乡镇地方

政府的层面上，胡适几次亲临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纽约州的绮色佳（ Ｉｔｈａｃａ）市议

会旁听。 这使他能够直接观察在美国地方政府中公民议事参政的过程。③ 这些经历

使胡适得以以一种生动具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去认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人

民主权原则。 正是他这些早年在美国的经历，决定了后来胡适有别于中国近代许多

学者对待美国政治文化的态度和观念。④

１７７６ 年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人人生而平等”，在当时只不过是一种

承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但随着美国革命的深入以及后来社会关系的深刻变

化，人们身份的平等逐渐成为社会的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 １８３０ 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

时感觉到人们身份的平等是当时美国社会最引人注意的现象。 他写道：“随着我对

美国社会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就觉得身份平等是一件核心大事。 而所有的个别事物

则似乎常常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一直把它作为我考察的重点。”⑤同托克维尔类似，
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也一直将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视为考察美国社会的价值尺度。

杰佛逊虽然在《独立宣言》写道：“人人生而平等”，但在后来美国的立宪中却并

没有完全体现这一原则，最明显之处是对妇女，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的政治权利采取

了回避或漠视态度。⑥ 尽管有人觉得那时的美国宪法已经是人类所达到的最新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美国 １９１２ 年的大选，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ａｎｃｅ，１９１２，Ｗｉｌｓｏｎ，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Ｔａｆｔ ＆ Ｄｅｂｓ———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２００４）．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３１～３６ 页。
胡适在他的日记曾二次详细记录了他旁听绮色佳市议会的情形。 １９１４ 年 ２ 月 ４ 日，《绮

色佳公民议会旁听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２８０～ ２８２ 页。 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绮
色佳城公民会议第二次旁听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３４７～３４８ 页。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胡适与蒋廷黻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 两人虽都为留美学生，但因为

留美时环境不同，学习方法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因而导致了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也不一

样。 参见胡适：《建国与专制》，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以下简称《年谱》）第 ４
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１７９～ １１８０ 页。 胡适：《再谈谈宪政》，《年谱》第 ５ 册，第
１５８７～１５８８ 页。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５７～６６、７６～８８ 页。

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３．
Ｌｉｎｄａ Ｋ． Ｋｅｒｂｅｒ，“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ｉｎ Ｅｒｉｃ Ｆｏｎ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
３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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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①但却经不起胡适留学美国所处时期的观念和事实的评判。 胡适留学美国的时

代，纽约州的妇女还没有获得政治上的选举权，黑人并没有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权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移民普遍遭到歧视。 这种理念与现实的鸿沟不可避免地会给年轻的胡

适带来一些困惑，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留学期间他常常在热情地赞赏美国文化的同

时，又尖锐地批评当时美国社会中一些不平等不自由现象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原因。
作为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学生，胡适对美国大学中的平等与自由是非常关注的。

康乃尔大学在当时的美国是最早实施男女同校制的常青藤学校。② 一个从传统国家

来的青年，突然来到男女同校的环境中学习，这对胡适男女平权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

响。 从他留学期间开始，胡适就形成了他对女子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并在后来一直坚

持男女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 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

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③
在肯定女子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的同时，胡适还发现了当时康乃尔大学校园里仍

存在的一些男女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康南耳（康乃尔）为此邦男女同学最早之校。
然校中男女实不平等。 女学生除以成绩优美得荣誉外，其他一切政权皆非所与闻。
校中之日报至不登载女宿舍及其他关于女子之新闻。 近来始稍稍趋于平权。 今大学

董事中有一妇人与焉，教员中亦有女子数人（皆在农院）。”④除了关切大学的妇女平

等权利之外，胡适还关注美国社会上的妇女参政权利。 他曾投书报社，公开表示支持

纽约州妇女争取投票权运动。⑤
胡适还留意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 在他的留学日记中，有多处关于美国黑人状

况的记载。 他曾对康乃尔大学女生宿舍排斥黑人女学生的事件十分愤慨，并参与当

时美国一些正义人士所发起的为维护黑人女生权利的抗争。⑥ 对大学中的外国贫穷

学生他也寄予同情，并珍视发展与他们的友情。⑦ 他还接近当时在美国大学中遭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ａｒｏｌ Ｂｅｒｋｉｎ，Ａ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Ｉｎｃ．，２００２），ｐｐ．１６９～１９０．

关于康乃尔大学男女同校制，参见 Ｍｏｒｒｉｓ Ｂｉｓｈｏｐ，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ｒｎｅｌｌ（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ｐ．１４３～１５２．

胡适：《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２８４ 页。
胡适：《克鸾女士》，《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４０４ 页。
胡适：《妇女参政运动》，《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１９９ ～ ２０１ 页；《女子参政大

游街》，《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２８４～２８６ 页。
胡适：《五十年来黑人之进步》，《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２４８～ ２４９ 页；胡适：

《赴亥叟先生之丧》，《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５２４～５２６ 页。
胡适：《两个佣工学生》，《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２５５～２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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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的犹太学生，并主动参与他们的聚会。① 他也批评当时美国的移民政策。 在担

任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主席期间，他极力提倡世界主义（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以消除

种族界限。②

此外，平等与自由还成为胡适评判美国宗教的重要标准。 这特别体现在他对待

摩门（Ｍｏｒｍｏｎ）和贵格（Ｑｕａｋｅｓ）两教派的态度上。 胡适与许多对摩门教持否定态度

的人不同，他认为摩门教是美国颇具有平等共和精神之宗教。 摩门教（胡适当时称

“木门尔教派”）“在当日实为耶教各派之最先进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其制度尤合近世之趋

势，其附从之众，兴起之勃焉，未尝无因也”。 胡适所指的“因”，主要体现在摩门教中

一些平等之观念和共和之建制，如“人人皆有超拔之望”的平等教义和在教会中人人

各有所事的共和精神，男女平等地位，“教中不独信一天父，亦信一天母”。③ 正是由

于摩门教的影响，摩门教昌盛的犹他州成为全美国最早使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州。
胡适认为贵格教（亦称朋友教会）也是颇具平等精神的宗教组织。 在该教会中，

男女平等体现在人人可直接面对神，对妇女没有歧视，男女皆可自由发言，皆可当众

祈祷。 胡适还欣赏该教会革除一些繁文缛节的做法，如不用洗礼，不用祭司神父，给
信徒以最大范围的自由等等。 正是由于对贵格教的好感，胡适结交了许多该教会的

朋友。④

胡适还对美国大学中的学术自由极为敏感。 当大学出现干涉学术自由的现象

时，他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 １９１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当胡适得知哥伦比亚大学校方阻止

俄国学者伊惹·托尔斯泰（Ｉｌｙａ Ｔｏｌｓｔｏｙ）到该校演讲的消息时，他批评哥大违背了学

术自由的原则，称此举“不独本校之辱，亦此邦之羞也”。⑤

胡适对当时美国社会上的不自由现象也有尖锐的批评。 鉴于青年男女交往的种

种陋习所带来的不自由，他指出，“美之家庭亦未必真能自由，其男女之交际，尤多无

谓之繁文”，不自由反而导致青年人丧失“独立之精神”。 美国为何以平等自由为立

国之本，还会有许多不自由之现象？ 胡适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之人已得自由，
故其人安之若素，不复知自由之代价之贵矣。”⑥

许多研究胡适的论著都称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很少有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适参加犹太学生的聚会的记载，参见胡适：《记〈辟克匿克〉》，《留学日记》，《胡适全集》
第 ２７ 卷，第 ５５０～５６０ 页。

胡适：《在世界会演说〈世界和平与种族界限〉》，《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３１４
页；胡适：《两个演说》，《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１５～４１６ 页。

胡适：《再记木尔门教派》（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１７７～
１８０ 页。

胡适：《记朋友会教派》，《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５１２～５１４ 页。
胡适：《无理的干涉》，《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５１７ 页。
胡适：《美国男女交际不自由》，《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１５３～ １５４ 页；胡适：

《美人不及俄人爱自由》，《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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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去探讨胡适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特别是它最初的源头在哪里？ 它

的具体形成过程是怎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又体现了哪些特点？ 在上述的讨论中不难

看出，胡适留美期间无疑是他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美
国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对他起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其实，杰佛逊在《独
立宣言》中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自由的问题。 美洲殖民地人民为何要争取自

由？ 争取什么样的自由？ 如何争取自由？ 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是什

么？ 胡适在阅读《独立宣言》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和思考关于自由和平等的问题。
同时，由于胡适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理念与实际相结合、去观察和体验他周

围的问题与现象，因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从这个

意义上讲，胡适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即是历史的而非空想

的，是具体的而非空泛的，是实际的而非抽象的。

三

阅读《独立宣言》这一美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为胡适以后学习和理解美国革

命的历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这种以阅读原始文献学习历史的方式，使胡适了解美

国革命历史的视野和感觉与众不同。
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列举了英国国王的 ２７ 条罪状以及北美殖民地人民当时

的处境，为美国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提供了一个简洁、生动和具体的说明。 杰

佛逊提醒人们，美国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漫长的，原因是复杂的。 这给胡适学习美

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即要了解美国革命的背景和性质不能仅仅注

重它的武装冲突———独立战争阶段。
在《独立宣言》中，杰佛逊还试图向世人说明，在美国独立战争发生之前相当长

的时段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得到的却是无数次的失望：
“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忍受，而无意为

了本身的权益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

都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纠正；但是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伤害。 ……我

们时常提醒他们（英国当局），他们的立法机构企图把无理的管辖强加在我们的头

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来这里和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 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

的正义感和宽容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宗同种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

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 但是他们对于这些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
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

他们……”。① 这个过程必然一步步加深美洲殖民地人民在思想意识和情感上同英

①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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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疏离。 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同样也强调，美国革命并不是始于独立战争打响

第一枪的那一刻，其实真正的独立早在武装冲突发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

在美国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中产生了。 当时人民思想意识和情感的变化，才是美国革

命发生的深层原因。①

受到这一启发，胡适在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叙述美国革命历史的过程时，将美国革命起

源的年代设定在了 １７６３ 年，即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和《巴黎和约》签订的年份，而不是

１７７５ 年 ４ 月在立克信墩（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所发生的独立战争的第一场战役。 这不仅同杰

佛逊和亚当斯当年所强调的一致，而且也同现代美国史学界中许多学者对美国革命

历史的年代划分相吻合。② 胡适这样叙述道：
　 　 自 １７６３ 年以后，英国政府对于美洲各属地颇持帝国统治政策。 驻防之兵既

增，费用益大，帝国政府不能支，乃求之于各属地，于是有印花税之令（１７６５）。
各属地群起抵拒，政府无法征收，明年遂罢此税。 １７６７ 年以有 “汤生税案”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Ａｃｔｓ），各属地抗之尤力，至相约不用英货，至有 １７７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波

士顿港焚烧茶叶 ３４０ 箱之举，民气之激昂甚矣！ １７７４ 年，英议院决议闭波士顿

之港，废民选之议会，而以委任者代之。 又令麻省（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官吏得递解政

事犯出境受鞫。 此令既下，民气大愤，于是麻省有独省议会之召。 其召也，实始

于康可，故议会会于是（１７７４ 年 １０ 月）。 麻省议会倡议召集各属地大会议，是为

第一大陆议会，后遂为独立联邦之中央政府。③

胡适在这段关于美国革命前期历史的简述中，包括了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指

控英王 ２７ 条罪行中的 １５ 项，特别是关于印花税法（Ｔｈｅ Ｓｔａｍｐ Ａｃｔ）、汤生税（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 Ａｃｔｓ）、波士顿茶党（Ｂｏｓｔｏｎ Ｔｅａ Ｐａｒｔｙ）、波士顿封邑、废除民选议会等重要

历史事件。 其叙述语句的简洁清晰，同杰佛逊的风格十分相似。
此外，胡适并没有单从美洲殖民地的角度去理解美国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

因。 要对美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人们还必须考察作为宗主

国的英国在当时处理美洲殖民地事务的做法。 胡适意识到，在当时英国政府中也不

乏有识之士，如柏克（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１７２９—１７９７ 年）和皮特（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１７０８—
１７７８ 年），尽管他们曾主张对美洲殖民地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政策，但这并没有避免美

洲殖民地从英国分离出去。 受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对英王乔治三世指控的影响，
胡适认为造成美国革命的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原由是当时英王的固执和那思（Ｆｒｅｄ⁃

①

②

③

Ｇｏｒｄｏｎ Ｓ． Ｗｏｏｄ，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２），
ｐ．３．中译文参见傅国英译：《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Ｇｏｒｄｏｎ Ｓ．Ｗｏｏｄ，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３～２４；Ｅｄｍｕｎｄ Ｓ． Ｍｏｒｇａｎ，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１７６３－１７８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２），ｐｐ．５ ～ ７６． Ｊｏ⁃
ｓｅｐｈ Ｃ．Ｍｏｒｔ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Ｃｏｎｎ．：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４．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８７～４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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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ｃｋ Ｎｏｒｔｈ，１７３２—１７９２ 年）政策的失误：
　 　 余以为尔时英国政府暗于美洲民气之盛，其达识之士如褒克 （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如皮特（Ｃｈａｔｈａｍ），欲力为挽救，而当局者乔治第三及那思（Ｎｏｒｔｈ）皆不

之听，其分裂之势已不可终日，虽无康可及立克信墩之哄，独立之师，终有起

时。①
胡适当然不可能仅从阅读一篇历史文献中获得这些知识。 从 １９１１ 年春到 １９１４

年夏三年多的时间里，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师从美国政治学教授山姆·奥斯学习美国

历史与美国政治。 他还阅读了著名历史学者费斯克（ 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１８４２—１９０１ 年）关
于美国革命的两部著作《美国革命》（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８９６ 年）和《美国历史

上的关键时期，１７８３—１７８９》（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等。 这些对他理

解美国革命历史的过程与意义都有重要帮助。②
胡适学习美国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并不只囿于对文献和书本的阅读。 在留学

期间，他还利用和创造多次机会实地考察美国重要的历史遗迹。 例如，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底，胡适决定代表康乃尔大学世界会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大同总会的年会，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盖以斐城（今译费城）为此邦历史上重要之地，古迹甚多”。③ 这种

把阅读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而学习美国革命历史的方法是胡适当时治学的又

一特点。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７ 日，胡适专程访问了麻萨诸塞州的康可镇（Ｃｏｎｃｏｒｄ，Ｍａｓｓａｃｈｕ⁃

ｓｅｔｔｓ），这是胡适留学美国时期一次重要的经历。 康可镇在美国历史中具有多重意

义。 它不仅是美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的战场，而且还是当时麻萨诸塞殖民地政治活

动的中心之一。 除此之外，它还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化复兴（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
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的发祥地。④ 在康可，胡适除了访问美国文化复兴的重要人物爱默生

①

②

③
④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９０ 页。 关于当时英国政府对

美国革命的态度和政策，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ｉｂｂｅｒｔ，Ｒｅｄｃｏａ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ｙ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２００２），ｐｐ．１０ ＆ ２０６． Ｇｏｒｄｏｎ Ｓ． Ｗｏｏｄ，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１７７６－１７８７（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１９６９），ｐｐ．１８～４５．关于柏克对美洲

殖民地政策的态度，参见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Ａｙｌｉｎｇ：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７１～７４ ＆ ７８～８２。 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时曾阅读过柏克的文章，对柏克的文章有过

“文穠丽极”的评语。 《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８７ 页。
Ｊｏｈｎ Ｆｉｓｋ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ａｎｄ Ｃｏ．， １８９６）．

２ Ｖｏｌｓ；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７８３－１７８９（Ｂｏｓｔ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Ｍｉｆｆｌｉｎ，ａｎｄ
Ｃｏ．，１８９８）．

胡适：《斐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游记》，《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２３６ 页。
关于美国 １９ 世纪中叶的文化复兴参见 Ｆ．Ｏ．Ｍａｔ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ｍ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关于康克镇在美国

革命和文化思想史上的特殊作用参见 Ｇｅｏｆｆｒｅｇ Ｗｈｅａｔｃｒｏｆｔ，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ｙ，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１，ｐｐ．８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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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 年）、梭罗（Ｈｅｎｒｙ Ｄａｖｉｄ Ｔｈｏｒｅａｕ，１８１７—１８６２ 年）
和霍桑（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４ 年）的遗址外，他还专门访问了两处与美国

独立战争直接相关的场址。 一处是康可镇的莱特店（Ｗｒｉｇｈｔ’ｓ Ｔａｖｅｒｎ），“此店创于一

七四七年，距今百六十年矣。 美国独立军兴时，康可市长誓师于此，华盛顿亦尝驻

此”，①另一处是康可镇外，康可桥河岸的独立战争重要的战场遗址。
除了对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历史背景的了解之外，胡适对独立战争初期阶段的几

次关键性战役，如立克信墩之战（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康可之战（Ｃｏｎｃｏｒｄ）、斑克山之战（Ｂｕｎｋ⁃
ｅｒ Ｈｉｌｌ）的具体过程也相当熟悉。②

胡适曾对康可之战的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英兵驱散民党后进至康可，搜获所

存军火。 将退出，民军隔篱轰击之，遂复战。 时民党‘片刻队’ （ｍｉｎｕｔｅ ｍｅｎ 者，其人

相约有事则片刻之间可以应召，故名）已集五百人，官军大败，是康可之战。”③胡适所

见当年的战场，“今则浅草如茵，长槐夹道，河水（康可河）迂回，有小桥接两岸”。④

在桥的北端，胡适见到为纪念片刻队而竖立的铜像，片刻队员一手持枪、一手扶犁的

形象显示了当时美国独立战争中许多参与者的平民身份。 他们当中许多是自耕农

（ｙｅｏｍｅｎ）。 铜像所代表的就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所描述的美洲殖民地那些为

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不得不奋起反抗暴政的普通民众的形象。 铜像下方的碑座

上刻有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为纪念康可战役写的《康可诗》篇的上半节。 出于对

片刻队的崇敬和对爱默生的诗的偏爱，胡适将其以五言律诗译出：
　 　 小桥跨晚潮，春风翻新旆。

群啬此倡义，一击惊世界。⑤

离开康可之后，胡适又与友人驱车前往距离康可五英里半之遥的立克信墩（Ｌｅｘ⁃
ｉｎｇｔｏｎ）。 尽管到目前为止，史学家还对究竟是谁首先打响第一枪有争议，但立克信墩

之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无庸置疑。⑥

在立克信墩，胡适访问了克拉克（Ｊｏｎａｓ Ｃｌａｒｋ）的故居。 美国革命中的另两位风

云人物塞缪尔·亚当斯（Ｓａｍｕｅｌ Ａｄａｍｓ，１７２２—１８０３ 年）和约翰·汉考克（Ｊｏｈｎ Ｈａ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８５ 页。 “Ｔａｖｅｒｎ”酒店或客栈

曾是美国革命前后新英格兰地区民众聚集和交流的场所之一。 参见 Ｇａｒｙ Ｂ．Ｎａｓｈ，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ｒｕｃｉ⁃
ｂｌｅ：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
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８８ 页。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８８ 页。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８８ 页。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８８ 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ｌｅｍｉｎｇ，Ｌｉｂ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ｋｉｎｇ，１９９７），ｐｐ．１０８～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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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ｃｋ，１７３７—１７９３ 年）曾在此从事政治活动。① 昔日独立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在胡适造

访时已变成纪念公园。 “有战死者表忠之碑（建于 １７７９ 年）。 碑上藤叶累累护之，极
有风致。 碑铭颇长。 为克拉克氏之笔，其辞激昂动人，大可窥见其时人士之思想。”②

也许是对碑文优雅格调的欣赏和受死者精神的感染，胡适把这块碑铭的全文记录在

了自己的日记中。③
第二天（９ 月 ９ 日），胡适又访问独立战争中最富有意义的战场之一———斑克山

（Ｂｕｎｋｅｒ Ｈｉｌｌ）。 斑克山之战不仅是独立战争前期最为残酷的一次战役，更为重要的

是，该战役对美洲殖民地人民来说虽败犹荣，因为它打破了英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

话。 胡适对该战役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自康可之战后，义师响应，盖箕大将坐守波士顿，民军驻康桥（即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自康桥至斑克山四里之间，皆有民军遥相接应。 后英国援师大至。 盖

箕欲先夺附近诸山以临民军。 民军侦知之，遂先发，于六月十六日夜据斑克山。
明日盖箕遣兵三千人来攻，枪炮皆精，又皆为久练之师。 民军仅千余人，又以终

夜奔走，皆疲惫不堪，然气不为屈，主将令曰：‘毋发枪，俟敌人行近，可见目中白

珠时始发。’故发无不中者，英军再却再上，为第三次攻击。 民军力竭弹尽，乃弃

山走。 是役也，英军死伤千零五十四人，民军死伤者四百二十人耳，大将华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Ｊｏｓｅｐｈ Ｗａｒｒｅｎ）死之。 是役民军虽终失败，然以半数临时召集之众，当
二倍久练之师，犹能再却敌师，其足以鼓舞人心，何待言矣！④
从胡适对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几个关键性的军事战役的描述可知，他很清楚当时

美洲殖民地民众所面对的是世界上装备最好、规模最庞大且训练有素的英帝国的军

队，但片刻队成员的英勇行为似乎预示了后来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独

立战争的最终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又一实例。 在这个意义上，美
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史诗。 胡适从这部史诗中所感受到的精神与

勇气，对他后来的思想和行为，如发动文学革命，挑战当时中国的学术权威，推动中国

的社会变革，不畏政治强权，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甚至他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

的性格的形成，均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

作为一名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胡适当时并没有将美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主业，但

①

②
③
④

亚当斯是当时波士顿茶党的领袖，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 汉考克曾担任第一

次大陆会议主席和麻萨诸塞州州长。 两人都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字。
胡适：《波士顿游记》，《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９０ 页。
胡适：《波士顿游记》，《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９０～４９２ 页。
胡适：《波士顿游记》，《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５０６～５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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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美国革命的理解却独有见地。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能够认识到美国革命中一些

激进主义的特征。 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学人中少见，甚至美国人往往都忽视，或者不

承认这一特征。 直到现在，还有美国学者感叹道：“我们美国人并不愿意把我们的革

命看作是激进的，的确，长期以来，我们大都认为它纯然是温和的”。① 而胡适却能够

在早年就看出一些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的特征。 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美国革命理解

为一场独立战争，与英国发生的武装冲突只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 除了流血的武装

冲突之外，还有不流血的宪政革命，以及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制的建立，这些均构

成了美国革命的重要内容。② 在胡适的眼中，美国革命不仅是长时段的（从 １７６３ 年

到 １８９３ 年），而且是一次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革。
解读杰佛逊的《独立宣言》，正是胡适能够认识美国革命的性质的重要原因之

一。 在《独立宣言》中，杰佛逊不仅要求美洲殖民地从英国独立出来，他还提示美洲

殖民地的人们，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他并且鼓励美洲殖民地人民为行使自

己的权利而行动。 或许受到这一启发，胡适认为美国革命的激进特征主要表现在直

接参与美国革命的两种人的言行中，他们是早期的“民党”，即“自由之子” （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所代表的部分美洲殖民地民众以及以杰佛逊等人为典型的一批美国革命的

领袖人物：
　 　 美国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党闹起来的。 后来革命虽成功，政府可闹得太不

成样子。 那时美国，比今日的中国（１９１６ 年）正不相上下，怕还更坏呢！ 后来国

中一般稳健的政客，如汉弥儿登、华盛顿之类，起了一次无血的革命，推翻了临时

约法（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重造新宪法，重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宪法。
从前的激烈派如节非生之徒，那时都变成少数的在野党（即所谓反对党———ｏ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待到十几年后才掌国权。③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美国革命中的领袖人物（即建国之父）分成两派的说

法。 他把杰佛逊视为美国革命中激进派的代表可能就是根据杰佛逊的政治理念和他

的政治行为，特别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革命的重要原则。 杰佛逊

当时所主张的是以一种不同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新型的共和制的国家，即以对生命、自
由和幸福的追求为立国之本。 这是一种以新的方式建立国家与重组社会的企图。 截

至当时，在世界历史上还不曾有任何民族或国家这样做过，因而是史无前例的。

①

②

③

Ｇｏｒｄｏｎ Ｓ ．Ｗｏｏｄ，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１）．
ｐ．３．

胡适对美国制宪历史的了解，也曾受到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历史学者查尔斯·比尔德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Ｂｅａｒｄ，１８７４—１９４８ 年）的影响。 １９１６ 年初，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阅读过

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历史的重要著作《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１３）。 参见胡适：《美国初期的政府的基础》，《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３２４ 页。

胡适：《国事有希望》，《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４０６ 页。 “节非生”即指 Ｔｈｏｍ⁃
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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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佛逊还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是改变美洲殖民地同英国政府的关系：
“他们（美洲殖民地人民）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他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

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他们完全有

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有权采取的一切行动。”①这一变化将不可

避免地把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身份从英国国王的臣民（ｓｕｂｊｅｃｔｓ）变成一个新的共和国

的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革命不仅改变了当时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身

份和地位，而且还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美洲殖民地社会的性质。 难怪美国学者高登·
伍德（Ｇｏｒｄｏｎ Ｓ ．Ｗｏｏｄ）要反复强调：

　 　 如果我们仅用社会的苦难和经济的贫困的程度，或是用多少人被屠杀，多少

庄园被焚毁的数目为标准来衡量革命中的激进主义，那么，历来强调的美国革命

的保守性的说法就符合情理了。 但是，若用实际发生社会变化的程度，用人们相

互间的关系的变革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

反，它同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激进，一样激烈。 美国革命自然与其他革命有

所不同，但其激进性、革命性丝毫不差。 它实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这
一极为重要的剧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

以后历史的进程。②

如果不对当时（１８ 世纪）美国社会的情形有一定的认知和某种程度的历史想象、
不对当时欧美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不对当时实际所发生的重

大历史事件有确切的了解，人们一般是很难看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质的。 识别美国

革命的这种激进主义的特征，不仅是胡适认识美国革命历史的关键，而且它还有助于

胡适去理解后来在欧洲发生的其他几次主要革命的性质，如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
正是基于对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特征和对美国革命彻底性的认识，胡适才能够识别

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表面上看似激烈，其实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是为什么胡

适能够成为中国 ２０ 世纪最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背景之一。
正是由于参照了美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胡适看到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历史

局限性：
　 　 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是法国革命，一个是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

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
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 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
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③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当年在考察美国后，也意识到了法国革命存在的一些不

彻底性。 他指出，虽然法国革命在形式上迅猛激烈，但由于法国革命的任意性和知识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ｐ．５７～５８．
Ｇｏｒｄｏｎ Ｓ．Ｗｏｏｄ，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５．
胡适：《这一周》“短评”（１９２１ 年 ６ 月），《胡适文集》第 ２ 卷，第 ５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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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缺乏有意识的领导，最终导致了法国革命的不彻底：
　 　 这个革命一般都是任意进行的。 ……国家的领袖从来没有想过对革命做些

准备工作，革命是在违反他们的意愿或在他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国内最有势

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有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对它进

行领导。①

在以后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胡适是坚持美国革命的这种彻底性的极少数中国

知识分子之一。 这种彻底性决定了后来美国历史的发展，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根

本原因。 胡适认为：“美国开国只有二百年历史。 能在这二百年中，开拓了那么大的

地域，成为文化最高，人民生活最安乐，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实为人类历史上的奇

迹。”②有鉴于此，胡适一直把美国视为世界近代史上民主政治的中心之一。 １９１７
年，俄国革命发生后，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觉得俄国的经验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于
是狂热地追随俄国的列宁主义。 尽管胡适自己也曾为俄国革命欢呼过，但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察和比较后，他后来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③ 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逐
渐形成了他后来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和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

在胡适看来，美国革命的经验中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美国革命之所以成

功就是因为它在流血的革命（独立战争）结束时，即 １７８３ 年同英国签订《巴黎和约》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ｅ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ｙ）之后，又有了“一次无血的”宪政革命。 胡适认为，这后一个

无血的宪政革命不仅“推翻了临时约法，重造新宪法，重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宪

法”，而且由杰佛逊组建的在野党———民主党，使美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制。
成功的制宪和两党制的建立，为后来美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胡适

相信：“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

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④这就是为什

么后来胡适几次向蒋介石甚至毛泽东进言，希望他们能够真正为在中国建立两党制

而出力的思想背景之一。 令胡适遗憾的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没有采纳他

的建议。⑤ 中国历史的走向完全违背了胡适的意愿。 面对这样的挫折与失望，胡适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ｐ．９．
胡适：《美国的民主政治》，《年谱》第 ５ 册，第 ２３９７ 页。
胡适：《沁园春·俄京革命》，《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５３３～ ５３４ 页。 胡适后

来对俄国革命态度转变，参见他的《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年谱》第 ６ 册，第 １９８６ 页。
胡适：《国事有希望》，《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４０６ 页。 胡适关于美国两党制

形成历史的讨论，参见胡适：《政党概论》（１９１４ 年 １ 月），《胡适全集》第 ２１ 卷，第 １３５～１４０ 页。
胡适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曾给蒋介石写信道：“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

上”，并建议国民党分成几个独立的党。 参见刘绍唐：《胡适与蒋介石》，李又宁编《胡适与国民党》
（纽约天外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３ ～ １４ 页。 胡适给毛泽东的电报，见《年谱》第 ５ 册，第 １８９４ ～
１８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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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感叹自己是“最没有政治能力的人”。①

五

胡适第一次阅读美国《独立宣言》后不久，中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 《独立宣言》
所阐述的政治哲学，即平等自由的思想和美洲殖民地人民反抗英王暴政的精神和历

史过程，对胡适认识当时中国发生的推翻满清王朝、选择共和道路的辛亥革命的历史

意义有重要启迪。 同时，《独立宣言》中的思想还为胡适后来向美国人民介绍辛亥革

命的意义以及为中国当时选择共和所做的申辩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和道德依据。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胡适就在美国得知这一消息。 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密切关注

中国国内的局势变化。② 中国政局的突变，引起了当时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但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背景和意义。 中国人推翻满清，选择共和，尽
管“自由为她欢呼，中国的年青人为她兴奋，但世上有人对我们的欢欣持怀疑的态

度，对中国的共和思想讥讽和嘲笑”。③

针对这一状况，１９１２ 年 １ 月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学生主编的《康乃尔时代》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ｒａ）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共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的文章，向美国

读者介绍中国革命的背景，其目的是希望美国人能够了解、同情和支持当时的中国革

命。 这是胡适留学美国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
在文章中，胡适希望他的美国读者们能够以自由的名义转变对中国的态度。 这

显然是受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启发。 胡适借助 １８ 世纪美国革命的历史来说

明中国辛亥革命的意义。 通过阅读《独立宣言》，胡适了解到美国革命爆发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英王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的漠视。 杰佛逊描述到：“在这些压迫的每一

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语请求纠正，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

害”，“但是他们（英国人）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也同样充耳不闻”。④ 有鉴于

此，胡适指出，“漠视人民”（Ｎｅｇｌ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常常是导致许多旧朝代终结和新政

权建立的起因。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如同美国 １８ 世纪的革命，两者有相

似的历史背景。 在世界民主的驱使下，中国走共和道路是明智的抉择。⑤

胡适当时之所以有勇气写文章为中国革命辩护，除了与他的性格有关之外，另一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胡适：《为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序文》，《年谱》第 ５ 册，第 １８９５ 页。
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１８７～１９２ 页。
Ｈｕ Ｓｈｉｈ（Ｓｕ Ｈｕ），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ｒ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１２），ｐ．２４０．Ｓｕ Ｈｕ 是当时胡

适发表文章用的英文名字。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ｐ．５７～５８．
Ｈｕ Ｓｈｉｈ（Ｓｕ Ｈｕ），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ｒ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１２），ｐｐ．２４０～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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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可能受美国《独立宣言》中阐述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

生而平等之原则的影响。 在胡适的理解中，杰佛逊所讲的平等并不仅是人与人之间

的平等，而且也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 这种平等的实现是以自由为

基础的。 在这里，平等与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而革命在许多方面使不平等的社会

秩序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 因此，美国自由不可避免地与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
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以致对有些人来说

意味着社会条件的平等。”①胡适所要申辩的是，中国人民也有自由选择共和道路的

权利。 这同杰佛逊当年为美洲殖民地人民所要争取的自由与平等权利在性质上是一

样的。
在对《独立宣言》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中，在中国辛亥革命

爆发的历史背景下，胡适把自由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联系起来了。 一方面，胡适坚

持中国人有权利和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他还为这种自由与平等性寻找历

史上和学术上的例证。 他指出，中国人对民主的思想并不陌生。 虽然中国的帝制有

几千年的历史，但在这个制度背后有一种温文尔雅的东方式的民主，孟子就具有民主

的思想。 他甚至称孟子为东方的孟德斯鸠（ｔｈｅ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 他并引用

孟子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此来说明在孟子的书中有人民主权原则

的精神。②
但后来随着他对政治学理论探究的深入，以及亲身观察和参与美国两次总统大

选，美国的议会政治，特别是亲临康乃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市议会，了解在美国地方

政府层面上公民参政议事和投票决策法规的具体过程，胡适逐渐觉得，孟子思想中的

民主成分与美国民主的概念相比有一个根本差异。 他认为孟子的民主思想虽有主权

在民的成分，但却缺少立法权在民这一关键要素。 在阅读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

达史记》一书中关于孟子政治思想一节的论述时，胡适指出梁启超作为当时的大学

问家却并没有看出这一差别。 于是胡适评论道：“‘主权在民’与‘立法权在民’非一

事也。 孟子主张主权在民者也，而未尝言立法权在民，此间有历史上之关系，不可遽

责古人。 盖吾国前此无国民之立法之制。”③２４ 年后，萧公权（１８９７—１９８１ 年）在他颇

有影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关于孟子政治思想一节的论述竟也没有超越青年胡

适学生时代的评论。④

①

②

③

④

Ｅｒｉｃ Ｆｏｎｅｒ，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Ｃｏ．１９９８）．ｐ．１６．中译本

参见王希译《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版。
Ｈｕ Ｓｈｉｈ（Ｓｕ Ｈｕ），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ｒ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１２），ｐｐ． ２４０ ～ ２４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１６８９—１７５５ 年）法国政治哲学家。 《孟子》 （尽心章句下，凡三十八

章），岳麓书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５０ 页。
胡适：《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记〉》，１９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留学日记》，《胡适全集》

第 ２８ 卷，第 ３４５ 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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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阅读《独立宣言》和受到杰佛逊思想的影响，胡适不大可能在留学不久

就写出《中国的共和》这样的文章。 如果把这篇文章同胡适留美前在上海《競业旬

报》上发表的一些“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通俗文章做比较，人们不难看出，胡适的

这两类文章无论是在论述的风格上，还是在理论的程度上，均有明显的不同。①
对于后来中国革命出现的反复与乱象，如袁世凯称帝和二次革命，胡适虽然对当

时中国政治现状有过失望，②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解决中国主要问题的出路在于，袁
世凯政府应给人民以言论出版之自由，开党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中国不可

避免地还要再次爆发革命③。 这说明他并没有失去对中国未来走共和道路，实现民

主自由政治的信心。 他表示：“我是学历史的，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

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④

受美国革命的启发，胡适还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武昌起义视为中国辛亥革命的起

点，正像美国革命的开始不是在立克信墩第一次同英军的武装冲突一样。 美洲殖民

地与英国“其分裂之势已不可终日，虽无康可及立克信墩之哄，独立之师，终有起时。
薪已具矣，油已添矣，待火而然。 康可与立克信墩幸而为然薪之火，若谓独立之役遂

起于是，不可也。 正如吾国之大革命终有起日，武昌幸而为中国之立克信墩耳，而遂

谓革命起于武昌，则非探本之论也”。⑤
胡适在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的起因探本求源时，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发生

前中国人民思想意识的变化。 这同当年约翰·亚当斯强调要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思

想意识和情感的变化中去探究美国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一样。 在中国，导致这一变

化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知识阶层起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胡适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身
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所起的作用甚为重要：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十五年来，吾国

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去

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

竹耳。 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⑥
显然，胡适在探讨中国辛亥革命发生的深层历史原因时，特别看重中国知识阶层

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这同后来美国思想史学者布伦顿（Ｃｒａｎｅ Ｂｒｉｔｏｎ）分析近代世界

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后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在其名著《革命的解析》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中，布伦顿在对西方近代史上的三次重大革命即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适留美前的文章参见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版。

胡适：《论〈造新因〉》，《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２９７ 页。
胡适：《所谓爱国协约》，《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５４７ 页。
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年谱》第 ６ 册，第 １９８６ 页。
胡适：《波士顿游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９０ 页。
胡适：《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记》，《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２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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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革命研究后指出，这些革命有许多类似之处，其中一个特征是，在革命的最初阶段，
社会中的知识阶层的异化，常常是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①

或许正是由于受到美国革命的启示，特别是美国知识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如
杰佛逊和富兰克林，在美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的感召，胡适似乎对自己将来要在

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有了新的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留美期间的后半段对自己

期望甚高，并且有意识地从知识上和精神上做“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② 如此看

来，胡适 １９１７ 年回国后不久，即能在 ２７ 岁左右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新派

领袖人物，这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少有之现象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

①

②

布伦顿指出这种知识阶层的异化主要体现在对权势效忠的转移（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参见 Ｃｒａｎｅ Ｂｒｉ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６５）， ｐｐ．３９～４９．

胡适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２５ 日《再论造因，寄许怡荪》，《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３０６
页；胡适：《吾之择业》，《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８ 卷，第 １４８ 页。 富兰克林对青年胡适的影响

可参见胡适：《记兴趣》（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６ 日），《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 ２７ 卷，第 ４０７～４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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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铭文新解

刘　 钊

　 　 　 　 【作者简介】 　 刘钊，１９５９ 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古文字研究室主任。 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
学术兼职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 成果曾获中

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二等奖、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评选一等奖、
全国古籍出版优秀图书评选一等奖、华东地区古籍出版优秀图书评选一等奖等。
出版著作六部（包括合著），论文百余篇。 主编《中国古文字研究》、《厦大史

学》。 代表著作有《郭店楚简校释》、《出土简帛文字丛考》、论文有《释甲骨文

“藉”、“羲”、“檀”、“敖”、“诛”诸字》、《史密簋铭文中的“殿”字》、《谈考古资料

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等。

１９７６ 年发现的利簋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因其记载的武王于甲

子日伐纣的史实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合，更引起学术界的格外重视，相关的研究不绝

如缕。 关于利簋铭文的讨论曾在 ７０ 年代末热闹一阵，之后便开始变得沉寂，显得格

外冷清。 其实，学界对利簋铭文中的关键点始终没有解释清楚。 笔者不揣浅陋，对利

簋铭文中的关键点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以求对利簋铭文的理解能够趋于统一。
先将铭文按我们的理解和断句隶释如下：
　 　 珷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贞、当），克，闻（昏）夙又（有）商。 辛未，王在

（师），易（锡）又（右）史利金，用乍（作） 公宝（尊）彝。
在解释关键点之前，先对其他几个字词稍加解释。
１ “珷”：本为“武王”二字的合文，后逐渐固定为“武王”的专字。 但这种专字的

写法只在一个时期内流行，并没有延用到后世。 作“武王”合文时，“珷”字后不带

“王”字，作“武王”专字后，则“珷”字后可带“王”字。 利簋“珷”字后不带“王”字，表
明此时的“珷”字还是“武王”的合文，而不是“武王”的专字。 这与甲骨文“物”字本

为“物牛”的合文，后来合文的两部分逐渐结合并固定下来，变成表示“杂色牛”意思

的“物”字的情况相近。 诸家对此字的解释莫衷一是，在此需要明确。
２ 字：从柬从间，是在柬字上累加间声或是在间字上累加柬声的一个累加双声

字。 这与战国文字中在“上”字上累加“尚”声作“ ”情况相似。 金文中有将声音相

同、相近或意义相近的两个字揉合在一起的现象，如宝与保揉合作“ ”、德与慎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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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等，亦与此情况类似。
３ “又（右）史”：唐兰先生读为“有司”，于省吾先生读为“右吏”，徐中舒先生读

为“有事”，赵诚、黄盛璋先生读为“右史”。 按：读为“右史”的意见是正确的。 有关

“右史”与铭文之间关系的论述见下。
４ “ ”字：诸家皆释为“旜”，其实此字亦有可能是“檀”字。 “木”省作“ ”，与

“散”字从“林”作“ ”，又省作“ ”类似。 而“旜”所从之“”省作“ ”形则从未见。
唐兰先生认为利簋“檀公”之“檀”就是见于《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

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中“檀伯达”之“檀”。 虽然说利簋的檀公

与左传的“檀伯达”是一人不一定可信，但是两人是同族的可能性则很大。
利簋铭文中的关键点是“岁鼎克闻”四个字。 这是争论最大、也是最为重要而迄

今没有定谳的问题。
唐兰先生读“岁鼎”为“越鼎”，又谓“越”、“夺”音近，“岁鼎”是指夺去了鼎。①

按：唐说非是。 古文字中，“岁”、“戉”并不同字，“越”字古也无“夺”意，《尚书·康

诰》“杀越人于货”中“越”字的训释尚有争议，且孤证不立，难以为凭。 退一步说，即
使“越”古有“夺”意，古汉语中也从无“越鼎”这样的说法。 正如唐兰先生文章中所

引典籍中的例子，这种场合下是写成“迁鼎” （又作鼎迁）或“俘鼎”。 特别是正如不

同意此说的学者所指出的，迁鼎要在灭国之后，而铭文明明是说“岁鼎”后才“有商”
的，从叙事顺序看这种解释也不能成立。

于省吾先生读“岁鼎”为“岁贞”，谓“岁贞”指贞问一岁之大事为言。 又谓“岁鼎

克闻”“是说武王伐商之前，从事岁贞而吉，已为上帝所闻知”。② 赵诚先生也认为

“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③ 黄盛璋先生认为，“‘岁’是祭祀名称，卜辞多见”。④

认为“岁”指“岁祭”的还有吴孙权先生等。⑤

于省吾先生最早提出“岁”指岁星的说法，他在文章中说：“在上述之外，岁贞之

岁也可以解为岁星……按典籍每训鼎为当。 如果把岁鼎解为岁星当前，于意可通。
但岁鼎又以克闻为言，未免费解，故特提出以供参考。”可见于省吾先生虽然读“岁
鼎”为“岁贞”，但还是留下了“岁也可以解为岁星”的一个活话。 只是因为无法解释

“岁鼎”与“克闻”之间的关系，才以“岁贞”为优先的解释。
在于省吾先生之后，徐中舒先生也认为“岁”指岁星。 但是他将“岁星”与甲骨文

的“岁祭”牵连，读“鼎”为“则”，谓“‘岁则克’之岁，本是岁星之名，古代名物不别，故
岁祭亦为岁”。 按“岁星”与甲骨文中的“岁祭”没有关系，徐中舒先生的这种联系难

①
②
③
④
⑤

唐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文物》１９７７ 年第 ８ 期。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文物》１９７７ 年第 ８ 期。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６ 期。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６ 期。
吴孙权：《“利簋”铭文新释》，《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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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信于人。 又读“鼎”为“则”，亦非是。 古文字和典籍中从无“鼎”用为“则”的例

子。 徐中舒先生的这种说法被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

代》第三章《西周时期》“武王灭商”条全部采纳。①

戚桂宴先生解“岁鼎”为“岁星当空”，谓“表示吉兆”。②

张政烺先生亦读“岁鼎”为“岁当”，谓“岁鼎” “意谓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商

国”。③ 按：张政烺先生的解释有些含混。 说“岁星正当其位”，是当谁的位？ 如果

“岁星”当周的位，则与典籍所载十二次的分野不合（见下文），如果岁星是当商之位，
根据古代天文学有关岁星的说法，则对来伐的周不利，怎么又会“宜于征伐商国”？

马承源先生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基本采用张政烺先生的说法，谓“岁鼎，
岁星当前。 是说征商的时间与岁星照临的位置相当”。 又“鼎，与当同义。 这是说武

王征商的时间与岁星运行的位置相合”。 按：这个解释一样含混不清，这是由于对古

代天文学有关岁星的解释不了解造成的。
黄怀信先生亦主张“岁”指“岁星”，但他读“鼎”为“中”，谓“岁鼎（中）”就是“岁

星中天”。 按：读“鼎”为“中”，辗转相训，甚为迂曲，且“岁星中天”的理解与前引戚

桂宴先生所说“岁星当空”也并无不同。④

采用“岁星”说的还有陈初生的《金文常用字典》等。
总结以上对“岁”字的解释，主要分为“岁祭”说和“岁星”说。
其实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所谓“岁祭”说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甲骨卜辞中

的“岁”字或用为“今岁”、“来岁”、“今来岁”的“岁”，与其相关的占卜内容皆为“受
年”、“受禾”或有无“大水”的记载，此“岁”字的用法皆关乎“年成”，故疑此“岁”字是

专指“收获季节”，而非用为“年岁”之“岁”。 甲骨文的“岁”字大量用为用牲法，下带

宾语，学者早将其读为“刿”，字书训为“割”，卜辞中指割裂牲体。 卜辞中还有不带宾

语的“刿”，亦用为割牲以祭，其对象主要是祖先。 于省吾先生所举卜辞中两则“岁
卜”之例，已经王宇信先生证明“岁卜”二字不能连读。⑤ 所以到目前为止，卜辞中从

无“岁”字用为“年岁”意思之确证，因此用卜辞的材料是无法证明利簋铭文“岁鼎

（贞）”为“贞问一岁之大事”的。 《尚书·洛诰》有“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一段话，这是主张周代还有“岁祭”的学者大都称举的例子。 其实唐

兰先生早就指出“旧以祭岁连读者，误”。⑥ 他认为文中“岁”字的用法与甲骨文中的

“岁”字相同，也是割的意思，“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者，岁用騂牛于文王、武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１９ 页。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６ 期。
张政烺：《“利簋”释文》，《考古》１９７８ 年第 １ 期。
黄怀信：《利簋铭文再认识》，《历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６ 期。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北平辅仁大学 １９３９ 年版，第 ３０～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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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也”。 这是非常正确的。 如此看来，商周古文字和文献中目前尚无确定无疑的

祭年岁的记载。 其次，“岁祭”说的最大障碍，正如张政烺先生所言：“但在甲子朝，已
陈师牧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武王面对强大敌人，只能决战，不容迟疑，当无

再卜问鬼神的余地，而文义绝非倒述兴师前的预卜，可见此鼎字不作贞卜讲”。 这一

分析很有道理。 从利簋铭文看，整个铭文描述战事用词简捷，一气呵成，“唯甲子朝”
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而“唯甲子朝”到“闻（昏）夙有商”中的“岁鼎克”三字一定是与

战事密切相关的事情，决不会突然又插入占卜之事。 占卜只能在战前，不会打起仗来

又想到占卜。 所以，这里的“鼎”不能读为“贞”。
我们认为将“岁”解释为“岁星”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诸家因为对“岁星”及其

相关文献及背景的理解和认识不够，以至于对铭文中“岁”及相关字词的训释出现偏

差，影响了对整篇铭文的理解，致使铭文的疑难依然存在。
“岁鼎”的“鼎”字既可读为“当”，又可用为“贞”，但其含意却非如诸家理解的

“岁星当前”、“岁星当空”或“岁星正当其位”。 《广雅疏证》曰：“、敌、、、衝、
稽、儓、配、亢、对、贞，当也。”“鼎”可通为“当”不烦解释，“贞”也可以训为“当”，《尚
书·洛诰》有：“我二人共贞”，马融注：“贞，当也”。 《楚辞·离骚》曰：“摄提贞于孟

陬兮”，王逸注：“贞，正也”。 按“正”即是“当”，后世诸家大都将“贞”直接注为“当”。
而“当”就是“对”，也就是“衝”。 所以“岁鼎”就是“岁当”、“岁对”、“岁衝”，“岁”字
用为名词，“当”字用为动词，“岁”字在前乃是宾语前置，所以“岁鼎（当、贞）”就是

“与岁相对”、“与岁相衝”、“面向岁”的意思。 《荀子·儒效》说：“武王之诛纣也，行
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氾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 “东面而迎太岁”
就是“岁当”。 类似记载还见于《淮南子》和《尸子》。 《淮南子·兵略》说：“武王伐

纣，东面而迎岁，至氾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当战之时，十日乱於

上，风雨击於中，然而前无蹈难之赏，而後无遁北之刑，白刃不毕拔而天下得矣。”《尸
子》说：“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从。”上引三种典籍中，
《荀子》作“太岁”，《淮南子》和《尸子》作“岁”，综合比较可知《荀子》的“太岁”应为

“岁”之误衍。 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谓：“古人云‘岁在’，多是岁星，《晋语》
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韦昭注云：‘岁，岁星也。’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左传云：‘岁
在星纪，而淫于玄枵。’杜预注云：‘岁，岁星也。’孔颖达云：‘左传及国语所云“岁在”
者，皆谓岁星所在。’”①如此，《尸子》的“岁在北方”之“岁”也应是指岁星无疑。

古代天文学理论认为岁星所在之分野不可侵伐，而可以伐人。 《左传·昭公三

十二年》说：“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淮南子·天文》云：
“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其对为衝，岁乃有殃。”唐《开元占经》卷二十三《岁星占一》
云：“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又“岁星居次顺常，其国不可以加兵，可以伐

無道之国，伐之必剋。”又“岁星所居久，其国有德厚，人主有福，不可加以兵。”又“凡

① 孙星衍：《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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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星所在不可伐。 假令岁星在寅，則其岁不可東北征，利西南。 西南无年，有乱民，是
為岁星之衝，常受其凶也。 十二皆岁放此。”《灵台秘苑》卷九《五星占·岁星占》云：
“若盈縮，以其舍命国有德厚，五谷成，人不可伐，可以伐人。 其对為衝，岁乃有殃。”

这里就出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武王伐纣之甲子朝，当时的岁星到底是在周还

是在商？ 前此诸家皆引《国语》卷第三《周语下》载伶州鸠论“律”的一段话：“昔武王

伐殷，岁在鹑火”，韦昭注：“岁，岁星也。 鹑火，次名，周分野也”。 下又注：“岁星在鹑

火。 鹑火，周分野也。 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 仔细品味，这里韦昭的注是存在问

题的。 首先“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这句话很不清楚，看去似乎是说岁星之所在有

利于被征伐，而这正好与上引古代天文学认为岁星所在人不可伐而可以伐人的说法

相违背。 所以我们怀疑韦昭的注“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中的“之”字乃“人”字之

误。
关于“岁星在鹑火。 鹑火，周分野也”，吴孙权先生的文章说：
　 　 武王伐纣时，周国的范围是以镐京为中心的宗周，就是现在的以西安为中心

的陕西、甘肃的一部分。 而这丰镐之地，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属秦地，在《史记·
天官书》中属雍州。 这一地区的分野对十二次的次名为鹑首，而不是鹑火。 鹑

火的分野实为以洛阳为中心的成周。 成周的地望为三河。 三河之地在周武王伐

商时属商的范围，因此假如当时岁星果真在鹑火之次，那么将对殷商有利，而不

是对周有利。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就是说伶州鸠在周景公二十三年时以当时的岁星分野来比

附武王伐纣时的岁星分野，以鹑火所在的春秋战国时的周来替代武王伐纣时的周，没
有考虑到王朝的更迭带来了地域的变化，犯了跨时代比附的错误。 如果周武王伐纣

时岁星确实位在鹑火的话，当时的鹑火是属于商的范围，就是说岁星是在商的一方，
而不是在周的一方。 如此解释就同典籍记载及利簋铭文的“岁鼎（当）”相合了。 武

王伐纣时岁星在商的一方，而前来征伐的周正好与其相对，正当其衝，即典籍所说的

“迎岁”。 这是兵家大忌，所以《荀子·儒效》才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
攻打岁星所在之国，从军事上看极为不利，但武王知难而上，反天道而行。 《论衡·
卜筮》说：“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 太公推筮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

而凶？”说明武王伐纣前之占卜呈现的就是凶兆。 上引《荀子·儒效》和《淮南子·兵

略》都讲到武王伐纣出征时遇到的诸多不利和灾难，与犯兵忌迎岁而上寓意相同，都
是强调当时天时的极为不利。 之所以强调这些，其实是为了突出武王伐纣是民心所

向、以有德胜无德，因此才会人定胜天，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知道了这一点，铭文中的“克”字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此诸家或将“克闻（昏）”

连读，以“昏”代指商纣王，谓“克昏”就是战胜商纣王（唐兰）。 按：此说非是，在此决

无用“昏”字指代商纣王之理；或对“克”字不加解释，以“克”字用为最常见义即训为

“能”，以“克闻”连读（于省吾）；或谓“克”是克敌制胜，是岁贞的内容（赵诚）；或谓

“克”可以理解为卜史占视龟兆所作肯定的答复（黄盛璋）。 前边论证过“岁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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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即使用为“贞”，也不是用为“贞卜”的意思，所以“克”也决不会是贞卜的内容或

结果。
其实“克”在这里就应读本字，用为“战胜”、“制服”意，字又作“剋”，即“相生相

克”之“克”。 此“克”的对象就是“岁鼎（当、贞）”这一对周武王伐纣不利的“天时”。
而战胜了这一不利的“天时”，之后就占有了商国（昏夙有商）。

“闻（昏）夙有商”的“昏夙”颇为费解。 《诗·行露》曰：“岂不夙夜”，郑笺：“行事

必以昏昕”。 此犹《管子·宙合》中“日有朝暮，夜有昏晨”中之“昏晨”。 陈世辉和汤

余惠两位先生所著《古文字学概要》中说：“昏夙指刚刚放亮，日将出而夜未尽之

时。”①这一意见值得考虑。
古代“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

他们记录史事是以历法为纲目，既载天象，又列史事，并杂以占卜预言。 刘向、刘歆以

为“数术家”出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大体是正确的。② 利簋的器主“利”官为“右
史”，显然其职掌正是负责天文历法。 可以推想，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利”在天文

占测上为武王出谋划策，贡献很大。 武王能够不顾“兵忌”，反天道而行，很可能正是

出于“利”的谋划。 因此武王赐其以“金”，“利”才用此“金”铸造了利簋。
利簋铭文记载的史实说明，《荀子》、《尸子》、《淮南子》等书关于武王伐纣迎岁

而上的说法来源有自，绝不是无根之谈。 我们不能因为这几种典籍时代偏晚就否认

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利簋铭文揭示的岁星与武王伐纣之间的关系，说明这是较早的古代兵阴阳家的

资料。 古代的兵阴阳家有着悠久的来源，据甲骨文的记载可以证明，至迟到殷代已经

有明确的兵阴阳家的材料存在。③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会有更多更早

的资料展现在我们面前。

①
②
③

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７～８ 页。
刘钊：《卜辞“师惟律用”新解》，《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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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考释中论证通假关系的语音认识

洪　 飏

　 　 　 　 【作者简介】 　 洪飏，女，１９７１ 年生，辽宁盖州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

动站工作人员，渤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专业方向为古文字学和音韵学。 主持完

成辽宁省教育厅科研立项一项，参加撰著国家“十五”规划教材《汉语音韵学通

论》一部，独立撰写论文十余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等刊物上。 目前正在与博士后导师刘钊教授进行《新甲骨文编》的编撰工作。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的演变过程，形体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因而在古文字资料中有许多我们还不认识的字。 当我们遇到一个不认识

的古文字时，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形体和它所在的文句。 古文字考释，就是要认出这些

尚未识读的古字是后代的哪个字，并进一步解释它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表达的意

义。
有时候我们认出了字形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并不能通读原文，或者说，当

古文字中某字读如本字按之辞例无法索解时，这时候应该考虑到该字使用了通假。
古文字资料中的通假字是屡见不鲜的。 古文字考释中的通假关系指确定古文字与古

书中对应的字、词的音同或音近关系，而这种语音上的相同或相近关系是受字形、字
义等因素制约的。 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曾经提出古文字考释中确定通假关

系要坚持“律例兼备”的原则，①即除了语音上的相同或相近，还要有文献上的相同用

例佐证。 因此，我们不能孤立、片面地认识古文字考释中的通假关系及其赖以确立的

语音系统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通假的基本条件是音同或音近，而“音”又分时代。 如论证上古通假字，必须依

据上古音；论证中古通假字，必须依据中古音。 古文字主要指汉以前的文字，所以对

古文字考释中通假关系的论证，必须依据上古音。 如果从时间上考虑，则应主要限定

① 见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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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代。
目前所说的上古音主要是指从《诗经》等材料归纳出来的音系。 古文字包括甲

骨文、西周金文、战国文字以及秦和西汉初年的简帛文字，时间跨度很大，字的读音也

会有所变化。 古文字考释中论证通假关系，对不同时期的文字用与其同时期的语音

作基础，如论证甲骨文的通假关系依据殷商音系、论证铜器铭文的通假关系依据西周

金文音系等，从理论上说应该是最理想的。 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并

引起过相关的讨论，有的学者甚至探索过殷代甲骨文音系、①西周金文音系，②但是其

在材料和方法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从古文字考释的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来看，人们

依据《诗经》音为代表的上古音确定通假关系，是切实可行的。
本文讨论的古文字考释中对通假关系的论证，依据的仍然是以《诗经》音为代表

的上古音。 上古音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古韵部的划分。 而上古韵部的划分主要以《诗
经》押韵和《说文》谐声为依据。 从清初顾炎武开十部先河，到王念孙、江有诰的二十

二部，基本定型。 近代章炳麟（太炎）、黄侃、王力等人又作了修订和补充，至王力的

三十部古韵系统可以作为阶段性的总结。 韵部划分的完密意味着音类问题已基本解

决，所以在 ２０ 世纪初，古音学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即考订音值。 如高本汉、董同龢、
李方桂等人在清儒研究成果基础上，把现代语音学的原理、方法和这些材料结合起

来，对上古音进行了构拟，都作出了成绩。
古文字考释中，利用古音学的研究成果论证通假关系，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 古

音学上，韵部划分的疏与密对古文字考释中通假关系的确立会不会带来影响？ 换句

话说，依据不同的语音系统，比如是采纳王念孙等的二十二部还是采纳王力等的三十

部，对古文字考释中通假关系的论证会不会带来影响？ 另外，古文字考释中论证通假

关系要不要利用古音构拟的成果？ 这些是古文字学界向有疑义的话题，笔者不揣浅

陋，主要围绕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二　 从理论上看论证通假关系依据的语音系统

古音学家划分韵部，依据的主要是《诗经》等押韵材料，方法也大致相同，但是韵

部划分的多少却有差别。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是否采取阴阳入三声相配。 我们以在

古音研究上很有影响的王念孙的二十二部和王力的三十部为例。 王念孙最初分古韵

为二十一部，后来同意孔广森东冬分部的主张，在晚年分古韵为二十二部，即东、蒸、

①

②

赵诚：《商代音系探索》，《音韵学研究》第 １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郭锡良：《殷商时代音

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６ 年第 ６ 期。
余迺永：《两周金文音系考》，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１９８０ 年；郭锡良：《西周金文

音系初探》，《国学研究》第 ２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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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谈、阳、耕、真、谆、元、歌、支、至、脂、祭、盍、缉、之、鱼、侯、幽、宵。 王力最初采用了

王念孙的晚年二十二部的主张，不同的是他把冬部并入侵部，又把脂微分部，将章太

炎的队部的去入声字立为物部，一共有二十三部。 在晚年，他又采纳了孔广森等阴阳

入三分的观点，在早年二十三部基础上，把之、幽、宵、侯、鱼、支六部的入声即职、觉、
药、屋、铎、锡独立出来，分古韵为十一类二十九部（后来改为三十部）。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例外押韵的处理不同。 我们以音韵学上的脂微分部为

例。
先从真文分部谈起。 段玉裁在《六书音韵表》里把真部和文部分立。 他把《广

韵》的真、臻、先、轸、铣、震、霰、质、栉、屑诸韵归在十二部，即真部；谆、文、欣、魂、痕、
准、吻、隐、混、很、稕、问、焮、慁、恨归在十三部，即文部；元、寒、桓、删、山、仙、阮、旱、
缓、潸、产、愿、翰、换、谏、裥、线归在十四部，即元部。

江有诰根据韵部的远近论证真文应该分开。 他说：“段氏之分真文……人皆疑

之，有诰初亦不之信。 细细绎之，真与耕通用为多，文与元合用较广，此真文之界限

也。”（《复王石臞先生书》）据王念孙《合韵谱》，真部与耕部合韵《诗经》９ 例，群经 ２６
例，《楚辞》９ 例，合计 ４４ 例。 文部与耕部合韵《诗经》２ 例，群经 １ 例，合计 ３ 例。 这

里真部与耕部的合韵和文部与耕部的合韵的差别一目了然，不同的合韵关系恰恰可

以反映出真部和文部的区别。 真文分部为后来的脂微分部打下了基础。
在《新方言》中，章太炎提出了脂灰（后来的学者称为微部）分部的主张。 章氏把

灰部从脂部中划出来，这在古音学史上是第一次。 他的灰部有回 夔等声，认为这些

字在《诗经》里基本上是分用的。 虽然在韵目上把脂灰部划分为两部，但是他对归字

没有作具体的划分。 以月部作为与灰部相承的入声是不妥当的。 对这项工作进行具

体的研究和规定是由王力完成的。
王力依据《诗经》押韵的 １１０ 个例子中，可认为脂微分用者 ８４ 个，约占全数的四

分之三，可认为合韵者 ２６ 个，不及全数四分之一。 再以段玉裁的《群经韵分十七部

表》为证，在 ３４ 个例子中可认为脂微分用者 ２７ 个，约占五分之四，可认为脂微合用

者，约占五分之一。 据此他认定脂微分部是可以成立的。 脂微二部的分野是：齐韵划

入古音脂部，微灰两韵划入古音微部，脂皆两韵是脂微两部杂居之地，其中的开口呼

的字划归古音脂部，合口呼的字划归古音微部。 后来董同龢利用谐声材料，对脂微二

部归字作了验证，表明二部的分立是可行的。 他认为脂皆两韵的确是上古脂微两部

的杂居之地，但它们的开口音与合口音中同时要有脂微两部的字。①

毕竟，脂微合用的次数比其他的部要多，所以王力说：“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循

王氏或章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 我所坚持的一点，乃在乎上古

①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王力：《上古韵母

系统研究》，《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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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① 这是充分考虑了语音的系统性的。 如果认为脂微在

上古同部，它们的韵母系统也是一样的，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切韵》音系二者何以分

部。 所以从语音的系统性和语音的变化来看，把脂微分部是很有意义的。 脂微分部

以后进而把相应的质物部分开，与真文部一起就分别形成了严格的阴阳入三声相配

关系。
清儒划分韵部，从段玉裁开始把不同部的例外押韵称为“合韵”或“通韵”，到后

来戴震、孔广森提出“阴阳对转”，再到章炳麟提出“旁转”，这些说法都是相对于邻近

韵部而言，即表明它们的语音是相近的。 上举脂微部，在王念孙的语音系统里只有脂

部；而王力从语音的系统性出发把脂微分立，但是并不否认脂微二部关系很近的事

实，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采用王力的语音系统，我们用通常的“合韵”说或“旁
转”说一样能解决问题。 同样，王力把之、幽、宵、侯、鱼、支六部的入声即职、觉、药、
屋、铎、锡独立出来，这也是从语音的系统性考虑的。 如果要说明它们各自对应的韵

部关系，如之职、幽觉、宵药等，又都是严格的阴阳对转关系。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这
种入声韵独立与否对通假关系的论证并没有什么影响。

三　 从实例看论证通假关系依据的语音系统

先以东冬部为例。
古韵东、冬分部始于孔广森。 不过当时也有持异议的，如王念孙开始便不以为

然。 近现代学者中，复有主张东冬应合者，主要代表人物是于省吾先生。 于氏从古文

字的原始音符出发，指出孔广森把“雝、廱、 ”三字列入东部，“宫、躬、穷”三字列入

冬部，但是这六个字均以 为声，上古当同为一部。 其后相继有学者以古文字资料证

明古韵东冬不分，更为于说提供了佐证。②

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周祖谟、杨剑桥等。 杨剑桥认为于氏反对东冬分部

据以立论的材料在时代上是模糊的，说：“于省吾反对东冬分部的文章，虽然是依据

了新的材料———甲骨文，但是他把音系的时代搞错了。 清代学者所谓的上古音，主要

是指《诗经》音。 《诗经》的时代大致是公元前 １１ 世纪到公元前 ６ 世纪，即从西周初

期到春秋中叶；而甲骨文所处的时代则是公元前 １４ 世纪到公元前 １１ 世纪，即从盘庚

迁殷以后到商纣亡国。 时代不同，语音系统当然会有所变动，更何况对于商代音系，
目前音韵学界还没有明确的结论”。③

①

②

③

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版。
陈秉新：《古韵东冬不分续考》，《阜阳师范学院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曾宪通：《从“ ”符之

音读再论古韵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１９９７ 年。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古
文
字
考
释
中
论
证
通
假
关
系
的
语
音
认
识

　　

︙
︙
︙
︙
︙
︙
︙
︙
︙
︙
︙
︙
︙
︙
︙
︙
︙

上古音中，东部与冬部关系确实比较密切。 对于同一批字，古音学家有的归入东

部，有的归入冬部，都有一定道理，孰是孰非，有的时候是不好作出按断的。 不过，在
古文字考释中论证通假关系，确常常可见东、冬两部交涉的情况，那么采取东冬分部

的系统和东冬不分的系统对通假关系的论证会不会有影响呢？ 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例

子。
金文邾公釛钟铭云：“陆 之孙邾公釛作厥和钟。”王国维《邾公钟跋》云：“ 字

从 声， 古墉字，以声类求之，当是螽，陆螽即陆终也。 《大戴礼·帝系篇》：陆终娶

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其五曰安，是为曹姓，曹姓者邾氏也。
《史记·楚世家》语同，其说盖出于《世本》。 此邾器而云‘陆 之孙’，其为陆终无疑

也。”“古韵东冬二部分合久无定论，今冬部螽、融乃并以东部之‘ ’为声，可为古韵

学家添一有力证据也。”①可见王国维是主张东冬不分的。 按照王力的分部，墉字在

东部，螽字在冬部。
楚系文字中有 字，皆与“祝”字连读，释为“祝融”的“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但是诸家对字的分析则稍有不同。 《望山楚简》编者在《注释》中说：“‘ ’从‘ ’声。
古代‘ ’有二音，一为城郭之‘郭’，一为城墉之‘墉’，‘ ’所从声旁当为‘墉’。
‘墉’‘融’音近古通。 祝融之‘融’《路史·后记》即写作‘庸’。 简文的老僮祝 当即

《山海经》等的老童、祝融。”②按照王力的系统，墉在东部，融在冬部。 望山简的编者

以为东、冬分立，在此通转。 李学勤根据《说文》“融”字从“蟲”省声而把金文邾公釛

钟和楚系简帛的“ ”字读为从“蟲”省声，虫，冬部，融，冬部，无须通转。③ 曾宪通从

之。④
银雀山竹简《六韬·五》：“无甲兵而胜，无冲龙而攻，无渠幨而守。”此“冲龙”传

本作“冲龙”，宋本作“冲机”。 《淮南子·兵略》称为“冲隆”。 隆，冬部字，龙，东部

字。⑤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德经》：“修之国，其德乃夆”。 《韩非子·解老》引

作“修之邦，其德乃丰”，傅奕本、范应元本同，通行本邦作国，夆作丰。 夆，东部字，
丰，冬部字。⑥ 等等。

如果我们以东、冬不分部的语音系统考察，则上述对通假的论证在语音上的证据

是直截了当的，不需要借助通转。 如以东、冬分部的系统考察，则要考虑到二者是否

能构成通转。 从语音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东、冬两部相通是符合条件的。 古音学家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国维：《邾公钟跋》，《观堂集林》卷一八，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 １９９５ 年版。
李学勤：《谈祝融八姓》，《江汉考古》１９８０ 年第 ２ 期。
曾宪通：《从“ ”符之音读再论古韵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

集》，香港，１９９７ 年。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艺文印书馆 １９９２ 年版。
《马王堆汉墓帛书》（一），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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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无一例外的把这两部的韵尾拟作⁃ｎｇ，主要元音分别是 ｕ 和 ｏ。 这样，东、冬部韵尾

相同，主要元音相近，按照王力的通转规则，二者是符合通转条件的。
此外，在文献中还有大量的东部字与冬部字相通的证据。 如冬部的“融”字即常

与东部字相通假。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与《国语·郑语》的“祝融”，《路史·后

记》引《山海经》作“祝庸”，而《路史·前记》则作“祝诵”，《武梁祠堂画像》也称作

“祝诵氏”。 庸、诵皆东部字。 《左传·成公五年》：“同盟于蟲牢。” 《后汉书·郡国

志》“蟲牢”作“桐牢”。 蟲，冬部字，桐，东部字。 《国语·周语上》：“道而得神，是谓

逢福。”《说苑·辨物》逢作丰。 《史记·天官书》：“五谷逢昌。”《淮南子·天文》曰：
“五谷丰昌。”逢，东部字，丰，冬部字。 等等。① 综上，即便东、冬分部，亦不会影响到

对通假关系的论证。
再看一个例子。
殷墟甲骨文和周代金文的“函”字，作 形，象其中有“矢”的盒、囊类器物。② 殷

墟卜辞有一条作：
　 　 ……车二丙、□百八十三、函五十、矢……（《合集》３６４８１ 正）
这里的矢、函并举，函用的正是本义。 《墨子·非儒下》：“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

射；强者助之胥车”中“函”字可证。 “函”字亦见于金文：
　 　 欲汝弗以乃辟函于囏。 　 　 　 毛公鼎（周金 ２·１）

弗以我车函于囏。 不簋（三代 ９·４８·２）
清代的吴式芬、方濬益都指出金文的 释为“圅”，读为“臽”。 于省吾更以金文

中“圅”字的用法证《诗·小雅·巧言》 “僭始既涵”应读为“谮始既陷”。③ 在《逸周

书·祭公篇》中有一句话和毛公鼎“欲汝弗以乃辟函于囏”非常相似：
　 　 昔在先王，我亦维丕以我辟险于难，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没我世。

晋人孔晁的注解说：“先王，穆王父，祭公所侍也。 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难，正而

不失，故能以善没世，言善终。”孔氏以“遇大难”解“险于难”，险字在这里究为何义，
不得而知。

孙诒让、吴闿生、王国维等人具引金文与《祭公篇》“丕以我辟险于难”比较，以为

“险”字应该读为陷，与金文“函”字义同。④ 这是利用古文字材料校读古籍的一个典

型例子。
在上古音中，险、陷、函读音很近。 先看声纽，险、陷、函都在匣母，发音部位相同；

在韵部的归属上略有分歧。 诸家皆以险隶谈部；陷，有的古音学家归在侵部，如孔广

①
②
③
④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 １９８９ 年版。
字形见《甲骨文编》，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年版；《金文编》，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
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卷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
孙诒让：《周书斟补》，光绪庚子籀庼署检本；吴闿生：《尚书附录》；王国维：《观堂古金文考

释·不簋盖考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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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王念孙、王力、何九盈等，有的归在谈部，如朱骏声、江有诰、黄侃、董同龢等；圅，段
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归谈部。 《说文》圅字或体作肣，从今声，故或归侵部，如孔广

森、严可均、王力、何九盈等。① 像陷、圅这样既有归在侵部的，也有归在谈部的，这本

身就说明侵谈关系不远。 从《诗经》押韵和谐声来看，的确是这样。 如认为陷隶谈

部，则与险为双声叠韵；如认为陷隶侵部，则侵谈旁转，也是音近可通。

四　 通假关系的论证与古音构拟

古音研究到划分韵部还远远不够，要进一步考订上古韵母系统，构拟音值，这是

从整个语音的系统性来考虑的。 分部是归纳音类的工作，韵母系统的构拟就是要标

出这些音类的具体音值。 一般的构拟都是以韵部的划分为基础，而且要求能够解释

韵部之间的音近关系，如通转、旁转等。 我们还以脂微部为例，考察韵部的构拟和通

假关系的论证情况。
高本汉的语音系统中脂微是不分部的，李方桂接受王力、董同龢的意见，把脂微

分部。 现在把各家对脂微二部元音的拟音示列如下：

高本汉 董同龢 李方桂 王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脂 ｅ ｅ ｅ ｅ ｉ ｅｉ

微 ε ε ɘ^ ə əｉ

　 　 从构拟的具体音值看，各个韵部的远近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它比我们径直说某部

与某部通转或旁转更直观，这是其优点所在。 有的古文字学者在论证通假关系时习

惯运用构拟来说明问题，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的。
可是事实远非如此，有些问题光凭构拟是说不清的，甚至会给人以错觉。 例如：

鱼部与谈部的构拟，主元音都拟作 ａ，如按照通转的原则，主要元音相近即可，是否就

意味着鱼、谈可以通转？ 而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具体的例子。
《说文》“去”字的谐声字可以分为两组，一为鱼部字，一为叶部字。 如来去的

“去”（鱼部字，同部的还有“呿”、“祛”等）与从去作的“盍” （叶部字，同部的还有

“怯”、“劫”等），音义各殊。 有的古音学者据《说文》谐声划分韵部，恪守段玉裁“同
谐声必同部”的理论，把从“去”得声的字笼统地归入一部，如高本汉即以去、盍、蓋

① 参见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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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 “蓋”从盍声）同声，他把“去”拟为 ｋｉａｂ，“盍”拟为 ｇａｐ，“蓋”拟为 ｋａｂ ＞
ｋａｄ。① 更有学者因此得出鱼部字可以与叶部字相通的结论。② 从高氏的构拟上看，
“去”、“盍”、“蓋”主要元音相同，那么从“去”诸字似乎就可以相通了。 实则不然。
从字形上看，裘锡圭已经指出了小篆的“去”是把较古的文字里两个读音不同的字混

在一起了，一个是来去的“去”，一个是“蓋”的初文。③ 它们的来源是不同的。 如果

我们不把根本的问题弄清楚，就会被构拟的表面现象所蒙蔽。
另外，古音学家构拟的标准也不一样，如高本汉的上古元音系统有十四个单元

音，王力六个，李方桂七个。 高本汉主张一个韵部有多个主要元音，如他的脂微部就

有六个主要元音。 又如他拟之部之韵为 ｉｇ，尤韵为 ｉəｇ，咍韵为 ａｇ，屋韵为 ｉｕｋ，为了能

解释韵部之间的相近关系，他给阴声韵尾分别加一个⁃ｇ 尾，认为只要韵尾相同就可

以押韵和谐声，而不顾及主元音是否相同或相近。 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本来不同音

（或音近）的字误以为是相同或相近的。

五　 结　 语

上古的材料有限，主要是以《诗经》用韵和《说文》谐声为依据，学者们从同样的

材料去研究古韵分部，由于对材料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所以其分部的结果和

个别字的归部略有差异，但不至于大相违异。 我们在前面讨论的东冬部、侵谈部的情

况，足以说明在古文字考释中，依据不同的语音系统论证通假关系是不会带来太大的

影响的。 事实上，古文字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就仍然有学者在坚持用王念孙

的二十二部古韵系统，如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即是。 而更多的学者则使用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或唐作藩的《上古

音手册》，很多时候纯粹是个人习惯而已。
上古音的研究经历了由划分韵部到构拟古音系统、拟订音值的细化过程。 这种

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整个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因而是很必要的。 我们认为，研究和应

用应有所区别。 过于繁细的古音构拟系统对通假关系的论证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而且也没有必要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在古文字考释中论证通假关系，知道某部与

某部关系近，可以相通，就不必在一些细节上纠缠，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这个道

①

②

③

转引自王力：《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

版。
他说：“鱼既通铎（⁃ｋ。 霸通柏），又可通叶（⁃ｐ。 祛通怯），特别使人感到阴声韵和入声韵

并没有什么界限。 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中古的入声韵收⁃ｐ、⁃ｔ、⁃ｋ，先秦时未必就是如此收尾。”见
《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 ２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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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竹简“鞎”字补释

张新俊

　 　 　 　 【作者简介】 　 张新俊，男，１９７４ 年生，河南镇平人，２００５ 年于吉林大学古籍

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目前主要

从事中国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方面的研究。 撰有《释殷墟甲骨文中的“骝”》、
《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文字补正》、《说饎》、《上博楚简文字研究》等论文。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所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个与车马配备有

关的字，该字有以下两种形体：

　 　 Ａ１：

　 　 Ａ２：

Ａ１ Ａ２ 分别见于下面的简文：
　 　 １·（旆）：雘轮，弼，Ａ１，，画，韧。 简 １

２·宫厩（令）所驭乘：雘轮，画（辕），臾（？）（辖），革（荐），弼，
Ａ２，。 简 ４

３·差（左）（令）所驭乘车：雘轮，画（辕），弼，Ａ２，，画。
简 ７

４·邻（宛）连（敖）东臣所驭政（正）车：厀（漆）轮，革 Ａ２。 简 １２
５·黄　 王所驭大（殿）：雘轮，弼，Ａ１，，画，韧。 简 １３
６·黄　 所驭（旆）：雘轮，弼，Ａ１，，画，韧。 简 １６
７·（中）（单？）（令）所驭少（广）：雘轮，齿，弼，Ａ１，，画

，韧。 简 １８
８·裘　 定所驭左（殿）：雘轮，弼，Ａ１，，画，（）韧。 简 ２２
９·哀　 裛所驭左（旆）：雘轮，弼，Ａ１，，画，（）韧，革绥。

简 ２５
１０·黄　 囗所驭（车）：轮，革（荐），Ａ１，，（）韧，

简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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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哀　 立驭左尹之车：厀（漆）轮，二弇，紫黄纺之绷。 Ａ１，，
韧，组，紫之绥。 简 ３１

１２·囗驭左彤（殿）：雘轮，弼，Ａ１，，画，（）韧，革绥。
简 ３２

１３·黄夏　 驭右（旆）：雘轮，弼，Ａ１，画，韧。 简 ３６
１４·黄　 驭左彤（旆）：雘轮，弼，Ａ２，，画，（）韧，革绥。

简 ３８
１５·柘　 四驭右（殿）：雘轮，弼，Ａ２，，画，贫韧。 简 ３９
１６·黄　 （建？）驭墨乘：轮，革 Ａ２，革（荐），组绥， 简 ４７
１７·黄囗　 驭臤庆（卿）事（士）之囗车：弇，紫绷。 Ａ１，，（）

韧。 简 ６２
１８·黄豊　 驭王僮车：刑轓之轮，革（荐），革 Ａ１。 简 ７５
１９·弼，Ａ２，画，繇（）韧，革绥。 简 １０５

不管从简文文例上，还是从形体上，把 Ａ１、Ａ２ 看作同一个字，都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以往的古文字学界对这两个字的认识，颇有些不同。 １９８８ 年，裘锡圭、李家浩

先生在《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一文中已经指出，上揭 Ａ１ 从形体上看与“鞶”相
似，而实际上并非一字。① 但是，１９９５ 年出版的滕壬生先生所著《楚系简帛文字编》
把上揭 Ａ１、Ａ２ 仍释作“鞶”。② 显然是把“革”上的部分看作“般”。 释“鞶”之说，无
论在字形上还是简文文意上，都讲不通。③ 学术界罕亦有信从者④。 李零先生在《读
〈楚系简帛文字编〉》一文中把 Ａ１ 隶定作“ ”，并说：“其实此字所从的 即艮字，字
应同与古书表示‘舆前革’的‘鞎’字”。⑤ 也许是限于文章的体例，李零先生没有作

详细的论证。 事实证明李先生的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根据新近公布的楚文

字资料，略作补释如下。
先说 Ａ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０２ 页。
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１７ 页。
《说文》：“鞶，大带也。 《易》曰：‘或赐之鞶带’。 男子带鞶，妇人带丝。”在古代典籍中，

“鞶”多用作“鞶带”、“鞶囊”，多系于腰间，用来盛装随身携带零星物件，与车马装备毫无关系。 有

关这方面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修订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４６～３４７ 页。

何琳仪先生在《战国古文字典》中，采用释“鞶”的说法。 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５５０ 页。

李零：《读〈楚系简帛文字编〉》，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５ 辑，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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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释“鞎”的说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① 如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汤余惠先生

主编的《战国文字编》、②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李守奎先生《楚文字编》③均从此说。 在上博

楚简公布之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古文字中“艮”以及从“艮”之字，仅限于金文和秦汉

文字中。 如：

　 　 　 《金文编》第 ９３９ 页“限”字④

　 《马王堆简帛文字编》第 ３４２ 页⑤

　 《睡虎地秦简文字编》第 １３０ 页⑥

　 《汉印文字征》六·五“根”字⑦

《说文》：“艮，很也。 从匕、目。 匕目，犹目相比，不相下也。 《易》曰：‘艮其限。’
匕目为艮，匕目为真。”《说文》的这一说解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古文字中的“艮”从
“目”、从“匕”则是事实。 金文、战国、秦汉文字中的“艮”和《说文》是一脉相承的关

系。 秦简、汉印文字中的“艮”或者从“日”，当是“目”字讹变所致。
在 ２００３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⑧中，竹书《周易》第 ４８、４９

是属于艮卦的两枚竹简，除去其中缺失的部分，“艮”字凡五见：
　 　 艮丌（其）伓（背），不雘（获）⑨丌（其）身。

六二：艮丌（其）足，不 （拯）丌（其） （随）。
九晶（三）：艮丌 ， （列）丌（其） ，砺 （薰）心。
六四：艮丌（其）躬。
六五：艮丌（其） （辅），言又（有） （序）， （悔）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红松先生对此说略持疑义。 参看吴红松：《〈楚系简帛文字编〉校订》，安徽大学硕士研

究生论文，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６～１７ 页。
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７３ 页。
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６５ 页。 但是李书此字字头作

“鞎”，字头下则隶定作“ ”，当系手民误植。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
陈松长等编著：《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罗福颐：《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此字原释作“ ”，非是。 此字从“丹”从“ ”，即见于《说文》的“雘”字，“雘”和“获”古音

相同，故可通假。 参看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年，第 ６９ ～ ７０
页。

此字整理者释作“同”，读作“痛”，非是。 此字和“同”字有别，与此相当的字，马王堆帛书

本、阜阳汉简本、今本《周易》均写作“熏”，可见此字应该是一个与“熏”读音相近的字，而非“同”。
参看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３５～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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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 （敦）艮，吉。
“艮”字的原篆写作：

　 　

其形体与 Ａ１ 左上部所从的偏旁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把把 Ａ１ 隶定作“ ”，释作

“鞎”字，不会再有疑义。
其次说 Ａ２。
与 Ａ１ 相比较，Ａ２ 不过是“匕”形上少了一笔。 正是因为这一点差异所在，古文

字学者大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如李零先生在《读〈楚系简帛文字编〉》一文中没

有提及，《战国文字编》和《楚文字编》均仅仅收录了 Ａ１，①而不收录 Ａ２。 随着出土楚

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我们发现，这种将“匕”省去一笔的现象，在楚系文字中并非孤

例。 如：

　 　 此： 包山 ２０４　 　 仲弓 １７　 　 老子甲 １１

紫： 天星观 天星观②

与楚文字中的“此”、“紫”相比较，不难发现，Ａ２ 这种把“艮”所从的“匕”省去一笔的

情况与它们是同步的。 所以 Ａ１、Ａ２ 无疑是同一个字，均可以隶定作“ ”。 “ ”字不

见于后世字书，从汉字构形的一般规律来看，它应当是从“ ”得声的字，而“ ”又应

该是从“攴”、“艮”声。 所以“ ”可以看作是“鞎”的异体字。
《说文》：“鞎，车革前曰鞎。 从革，艮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
　 　 《释器》曰：“舆革前曰鞎。”郭曰：“以革鞔车轼。”李巡云：“舆革前，谓舆前

以革为车饰曰鞎。”不言轼。 依毛传，韦鞔轼自名鞃，不名鞎。 疑李注是③。
王引之《经义述闻》说：
　 　 以革为筜，则在前者谓之鞎，在后者谓之茀。 以竹为筜，则在前者谓之御，在
后者谓之弊……鞎之言限也，限隔内外，使尘不得入也。④

《诗经·齐风·载驱》：“簟茀朱鞹”，孔疏：“舆革前，谓舆前以革为车饰曰鞎”。
王国维《尔雅·艸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下》：“舆前谓之鞎，后谓之茀。 竹前谓之御，后
谓之蔽。 鞎与御，茀与蔽，一声之转也。”⑤根据以上的说解，我们知道，“鞎”当是指

车舆前面的遮蔽物，或以竹制，或以革作，其作用除了如王引之所说用来遮蔽灰尘之

外，还有美观之用。 曾侯乙墓竹简中的“鞎”常常和“弼”字一起出现，如第 １、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战国文字编》收录了曾侯乙墓竹简中的第 １３、３２、７５ 简三字，《楚文字编》则收录了曾侯

乙墓竹简中的第 １、４、１３、３２、７５ 五字。
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９００～９０７ 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６５０ 页。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２８８～２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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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６、１８、２３、２５、３２、３６、３８、３９、１０５ 等简。 关于简文中的“弼”，裘锡圭、李家浩先生

解释说：
　 　 “弼”字原文从“ ”从“弜”，“ ”即“簟”的初文。 毛公鼎、番生簋等均有

“簟茀鱼服”，王国维以“弼”为“茀”的本字（《观堂集林·释弼》）“茀”是遮蔽车

厢的竹席。①

上古音“弼”字属并母物部，“茀”属滂母物部，二者韵部相同，声母同为帮系，古
音非常接近，可以相通。② 既然“弼”是指车厢后面的遮蔽物，“鞎”可能就是车厢前

面的遮蔽物。 至于“鞎”的具体形制如何，目前缺乏出土的实物可以印证，仍有待于

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附记：
曾侯乙墓竹简第 １２ 号简中所谓的“邻”字，吴良宝先生在《包山楚简释地三

篇》（中国文字学会、河北大学汉字研究中心编《汉字研究》第 １ 辑，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２０～５２５ 页）一文中考释作“（宛）”，这是十分正确的。 本文在

写作过程中失于称引，谨此追记。

①

②

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竹简释文与考释》，载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５０２ 页。
参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６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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锜器考略

吴小平　 杨金东

　 　 　 　 【作者简介】 　 吴小平，男，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生，江西抚州人，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南

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２００４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考

古教研室主任，讲师。 主要研究战国秦汉考古，在《厦门大学学报》、《中国农

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华夏考古》等刊发表论文 ２０ 余篇。
杨金东，男，１９８１ 年生，安徽阜阳人，厦门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５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质文化考古。

锜是南方地区汉墓中常见的的一种随葬品，其器形与壶类似，但无流传，过去

往往被混同于壶、斗或三足釜等。 孙机先生依据文献资料并结合实物考证得出，
锜其实就是三足鍪①，从而使锜从其他器物中独立出来，为我们加深对其认识和研究

了奠定基础。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广州汉墓出土锜以来，其数目大致有 ２００ 件，主要集中于广

东、广西及湖南和江西的南部地区，在湖北、江苏偶有发现。 从各地出土的情况来看，
锜不仅有称呼的不同，在不同的时代其造型也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弄清它的发展演

变规律、分布状况和功能，不仅有利于加深对锜本身发展的认识，对我国南方地区汉

墓的分期断代也有帮助。

一　 器形分析

先看铜器类，根据口沿、肩腹、足和柄的变化，将铜锜分为六式（图 １）。
Ⅰ式　 侈口，束颈，折肩并附一环耳，深斜腹圜底，方筒形柄，三兽蹄足。 广州淘

金坑 Ｍ２０：２０ 属此式②。
Ⅱ式　 与上式较为相似，仅颈稍长，肩腹处起凸弦纹，无环耳。 湖北荆沙瓦坟园

汉墓 Ｍ４：２８ 属此式③。

①
②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淘金坑的西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４ 年第 １ 期。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沙瓦坟园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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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式　 腹变浅、扁，平底，兽蹄足变扁，柄扁平中空。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江苏

句容县城南门汉墓所出均属此式。①
Ⅳ式与Ⅲ式大体相同，仅口沿略不同，盘口开始形成，颈稍长。 柳州市郊九头山

东汉墓、荆门玉皇阁东汉墓、广州汉墓所出均属此式。②
Ⅴ式　 盘口，有活纽器盖，长颈，腹更扁，腹中部起一周凸棱，柄为扁菱形，足扁平

并外撇。 湖北蕲春枫树林陈 Ｍ３：１２、广州汉墓 Ｍ５０３６：２３ 属此式③。
Ⅵ式　 凸棱变宽，柄为扁条形并与凸棱相连，足扁平成瓦状。 江西南康三益、广

西兴安石马坪、江西南昌、湖南耒阳 Ｍ５ 所出属此式④。
陶锜方面，根据柄的不同可分 Ａ、Ｂ 两型（图 ２）。
Ａ 型柱状柄。
根据口沿、颈、腹及柄的变化分四式。
Ⅰ式　 侈口，短束颈，球腹，圜底，锥状足，柄方形中空。 广州汉墓Ｍ３０２３：１４ 属此式⑤。
Ⅱ式　 盘口，扁圆腹，圜底近平，三兽足简化变扁并外撇，柄变扁多呈五角或六

角。 广东南海 Ｍ４、广州汉墓 Ｍ４０３９ 所出属此式。
Ⅲ式　 长颈，扁圆腹中部有一周凸棱，平底。 广州汉墓Ｍ５０６９、广州沙河岭东汉墓出土⑥。
Ⅳ式　 腹更扁，柄呈长扁条形。 广州汉墓 Ｍ５０４１、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韶关西

河汉墓狗 Ｍ１６ 所出属此式⑦。
Ｂ 型龙首形柄。
据口沿、颈部、腹部及柄的变化分四式。
Ⅰ式　 侈口，短束颈，球腹，圜底，锥状足，龙首刻画真实。 广州汉墓Ｍ４００４：１３属此式。⑧
Ⅱ式　 盘口，扁圆腹，圜底近平，三兽蹄足简化变扁并外撇，龙首刻划简略。 广西

贵港马鞍岭 Ｍ１：７ 属此式⑨。
Ⅲ式　 长颈，扁圆腹，平底。 广西贵港马鞍岭 Ｍ１：１２ 属此式。
Ⅳ式　 腹更扁，柄更加简化，甚至仅刻划几条简单的线纹表示龙首。 广州汉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根富：《江苏句容出土一批汉代铜器》，《东南文化》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
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郊东汉墓》，《考古》１９８５ 年第 ９ 期；荆门博物馆：《荆门市玉皇阁

东汉墓》，《江汉考古》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版。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４３６ 页。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耒阳东汉墓清理报告》，《考古通讯》１９５６ 年第 ４ 期。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２２７页。
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沙河顶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
杨豪：《广东韶关西河汉墓发掘》，《考古学集刊》第 １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第 ３２６页。
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贵港市马鞍岭东汉墓》，《考古》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贵港市马鞍岭东汉墓》，《考古》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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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５０１５：２０ 属此式①。

二　 年代推断

所有的锜均出于墓葬或窖藏，这对我们用共存物来判断年代十分有利。
先看铜锜。 Ⅰ式器身为温鍪形态，据研究，此类鍪的年代约为西汉早期②，而广

州淘金坑 Ｍ２０ 年代发掘报告定为西汉早期，两者年代一致。 出Ⅱ式的湖北荆沙瓦坟园
Ｍ４ 发掘报告认为年代在汉宣帝之后、王莽之前。 查看出土器物，的确具有西汉晚期特
征，如仓、灶、井模型明器及环耳鼎、扁圆腹壶等，但铜锜器身与同墓所出的鍪相似，而此
型鍪又与属于西汉中期的宜昌前坪 Ｍ１０：１１ 鍪相同，鉴于此，Ⅱ式年代定为西汉中期偏
晚合适。 出Ⅲ式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为分室木椁墓，出土西汉中晚期流行的昭明铜
镜。 出Ⅳ式的各墓葬均出土有新莽货币。 出Ⅴ式的湖北蕲春陈 Ｍ１３、Ｍ９ 发掘报告均定
为东汉早期，笔者认为应当定为约东汉中期或稍后，因为 Ｍ９ 已出现砖砌的祭台、棺床
和排水沟，而这些一般东汉早期尚未发现。 器物也一样，如所出铜提梁壶，其八棱形喇
叭状高圈足明显具有东汉中晚期的风格。 Ⅵ式方面，湖南耒阳 Ｍ５ 为中字形砖室，出土
有猪圈、陶屋、仓、灶、鸡笼等反映庄园经济的模型器类。 江西南康三益铜锜，未见相关
墓葬资料，结合当地已发掘的东汉后期砖室墓③，应当属同一时期同一墓地出土。

根据以上推断，汉代铜锜各式年代大致如下：
Ⅰ式：西汉早期；　 　 　 　 　 Ⅱ式：西汉中期；
Ⅲ式：西汉晚期； Ⅳ式：东汉早期；
Ⅴ式：东汉中期； Ⅵ式：东汉晚期。
陶锜方面，先看 Ａ 型。
出Ⅰ式的广州汉墓 Ｍ３０２３ 为分室木椁墓，出土当地晚期出现的簋、长颈壶等器

物。 出Ⅱ式的广州汉墓 Ｍ４０３９ 为双室砖墓，出土较多反映庄园经济的如屋、囷、羊、
鸡、鸭等模型。 出Ⅲ、Ⅳ式的墓葬年代各发掘报告定为东汉后期，但前者恐要稍早，可
能会到东汉中期左右，后者据韶关西河汉墓出土永元 １４ 年（公元 １０５ 年）的墓砖来
看，为东汉晚期合适。 据此，Ａ 型陶锜各式年代大致如下：

Ⅰ式：西汉晚期； Ⅱ式：东汉早期；
Ⅲ式：东汉中期； Ⅳ式：东汉晚期。
Ｂ 型方面。 出Ⅰ式的广州汉墓 Ｍ４００４ 发掘报告定为东汉前期，但据所出的簋、

魁和屋、囷、灶、井来看，其年代应为西汉晚期。 出Ⅱ、Ⅲ式的广西贵港马鞍岭 Ｍ１ 发
掘报告推断为东汉早期。 出Ⅳ式的广州汉墓 Ｍ５０１５ 为单室砖墓，出土陶屋、井、灶等
模型明器。 据此，Ｂ 型陶锜各式的年代大致如下：

①
②
③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上），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４１１ 页。
陈文领博：《铜鍪研究》，《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赣州博物馆：《江西南康荒塘东汉墓》，《考古》１９９６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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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式：西汉晚期； Ⅱ式：东汉早期；
Ⅲ式：东汉中期； Ⅳ式：东汉晚期。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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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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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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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铜锜演变示意图

三　 锜的起源、发展及消亡过程

相对而言，铜锜的发展序列较为完整，出现于西汉早期，兴盛于西汉晚期到东汉

早期，东汉中晚期逐渐消亡。 其变化趋势也十分明显，如：口沿由侈口发展为盘口；颈
由短变长；腹逐渐变扁、浅；圜底逐渐变平；兽形足变扁平并外撇；方形柄逐渐变扁；凸
弦纹发展为凸棱。 根据各式的年代及其演变关系，可将铜锜分成六期，各期特征如下。

　 Ａ 型　 　 　 　 　 　 　 Ｂ 型

西
　
汉
　
晚
　
期

东
　
汉
　
早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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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陶锜演变示意图

第一期：西汉早期。 特征为：侈口，束颈，折肩，圜底，兽蹄足，方銎形柄。
第二期：西汉中期。 特征为：颈略长，肩面出现弦纹。
第三期：西汉晚期。 特征为：腹变浅、扁，平底，柄变扁。
第四期：东汉早期。 特征为：颈变长，扁圆腹起一周凸棱。
第五期：东汉中期。 特征为：盘口，长颈，宽凸棱，足变扁平。
第六期：东汉晚期。 特征为：颈更长，扁条形柄与凸棱相连，瓦状足。
通过器形的比较得知，铜锜的出现与西南系的鍪有密切关系，如第一、二期锜器

身便是带三足的鍪，在三期仍可见到鍪的形态，但之后颈逐渐变长、腹变扁，从而呈现

壶的形态。 因此又可将铜锜的发展演变分为三大段：
第一段为第一、二期，锜的器身仍保留鍪的形态；
第二段为第三、四期，器身略呈壶的形态，但同时还可以看出鍪的残痕；
第三段为第五、六期，器身已基本为壶。
铜锜的上述演变过程与其用途的改变有关。 锜有三足附长柄，应为温酒器，孙机

先生对此也有论述①。 由于酒遇热容易挥发，要求器形口小、密封性能好，因此锜颈

逐渐变细长，附器盖。
陶锜方面。 Ａ、Ｂ 两型的各式均可找到类似形态的壶，如Ⅰ式器身与属于西汉中

期重庆临江支路 Ｍ３ 出土的铜圆壶形态类似，均为短颈圆腹②；Ⅱ式为扁圆腹，但颈变

①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临江支路西汉墓》，《考古》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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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西汉晚期的长沙汤家岭汉墓、东汉初期的湖北蕲春陈 Ｍ１５ 所出铜圆壶风格类

似①；Ⅲ、Ⅳ式则与东汉晚期云南大关 Ｍ３、湘西吉首窖藏所出铜圆壶类似②。 由此可

以看出，陶锜的形态变化深受圆壶的影响，与鍪或铜锜并无关联，而 Ｂ 型龙首形柄进

一步说明陶、铜两类锜起源的不同，此种柄可能由龙首形流蜕变而来，据《广州汉

墓》，龙首形柄均与当时的陶壶极其相似，前者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极大。 可以推

断，陶锜可能起源于陶壶，并受到圆壶的影响，与铜锜或鍪无关。 相反，从东汉中期

开始，铜锜可能更多受到陶锜的影响，才逐渐完成由鍪身向壶身的转变。
但是，锜在演化过程中也受到越文化的影响，如东汉时期出现的扁平足便与越式

鼎足相似。
分布方面。 陶锜全部出土于岭南地区，铜锜的情况也相似。 如湖北出土 ３ 件、江

苏 ２ 件、南昌 １ 件，因此岭南地区应是其主要产地，并形成以其为中心、赣北、湘北、
鄂、苏为外围的分布状况，中原腹地没有分布。

上述现象的出现，与锜的用途有关。 孙机先生认为锜为温器，而非炊器③。 事实

也大致如此，锜本身便是由温鍪演变而来，而温鍪即为温器。 大多的锜附带器盖也进

一步说明其温器的性质。
在汉代，除锜为温器外，较为流行的是壶，壶乃由盉演变而来，其分布与锜恰

恰相反，以安徽、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等中原传统文化发达地区为主，而
在云南、两广、江西偶有发现④。 由于中原地区使用盉的历史已十分悠久，而锜仅在

西汉早期才由鍪发展而来，锜在中原腹地没有发现应与此有密切关系。
表 １　 铜锜出土情况一览表

式别 年　 代 出　 土　 地 资　 料　 出　 处

Ⅰ 西汉早期 广州淘金坑 《考古学报》１９７４ 年第 １ 期

Ⅱ 西汉中期 湖北荆沙瓦坟园 《考古》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１ 期

Ⅲ 西汉晚期
广西合浦 《考古》１９７２ 年第 ５ 期

江苏句容 《东南文化》１９９１ 年第 ６ 期

①

②

③
④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１９６６ 年第 ４ 期；湖北京九铁路考

古队：《湖北蕲春枫树林东汉墓》，《考古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大关、昭通东汉崖墓清理报告》，《考古》１９６５ 年第 ２ 期；林时

久：《湘西吉首出土东汉铜器窖藏》，《湖南考古集刊》第 ３ 辑。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笔者对已发表的汉墓出土铜壶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四川目前尚未发现；云南发现 １ 件；

两广地区，除本文所引外，南越王墓出土 ２ 件；江西发现 １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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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东汉早期

广西平乐银山岭 《考古学报》１９７８ 年第 ４ 期

广西梧州鹤头山 《文物资料丛刊》第 ４ 辑

广西合浦母猪岭 《考古》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广西合浦丰门岭 《考古》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

广东韶关西河 《考古学集刊》第 １ 辑

柳州市郊 《考古》１９８５ 年第 ９ 期

湖北荆门玉皇阁 《江汉考古》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

扬州市郊 《考古》１９８６ 年第 １１ 期

广东始兴 《考古》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

广州汉墓 Ｍ５００１ 《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Ⅴ 东汉中期
湖北蕲春枫树林 《考古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广州汉墓 Ｍ５０３６ 《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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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式别 年　 代 出　 土　 地 资　 料　 出　 处

Ⅵ 东汉晚期

江西南康三益 《南方文物》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江西南昌 《考古》１９８１ 年第 ５ 期

广西兴安石马坪 《文物》１９７５ 年第 ５ 期

湖南耒阳 《考古通讯》１９５６ 年第 ４ 期

不详

广西贵县北郊 《考古》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广西合浦堂排 《文物资料丛刊》第 ４ 辑

合浦凸鬼岭 《考古》１９８６ 年第 ９ 期

广西贵县汉墓 《考古学报》１９５７ 年第 １ 期

　 　 由于岭南并非传统文化发达地区，当起源于巴蜀的鍪传播到岭南地区并经改造

成为与壶功能相同的锜时，由于地域特征和文化的类似，锜自然易于被岭南接受，
而中原地区由于文化传统的约束未见采用。 壶与锜之间的此消彼长现象在广州汉

墓中便有充分体现。 《广州汉墓》各期所出锜（报告称三足釜）与壶（报告称盉）的
数目如下：

西汉前期：铜壶 ４ 件；西汉中期：陶壶 １ 件，铜壶 ３ 件；西汉后期：陶壶 ２
件，陶锜 ７ 件，铜锜 １ 件；东汉前期：陶锜 ２１ 件，铜锜 １ 件；东汉后期：陶锜 ４３ 件，铜锜

２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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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述略

靳小龙

　 　 　 　 【作者简介】 　 靳小龙，男，１９７７ 年 ４ 月生，山西新绛人。 １９９９ 年毕业于西

北师范大学政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２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

历史学硕士学位。 ２００２ 年起师从陈明光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学习中国古代经济

史，２００５ 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留校工作。 现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

教研室讲师。 主要从事隋唐史、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历史上自然灾害并不鲜见。 自然灾害是由某种不可控制或未予控制的突发性破

坏因素造成的人口群体的大量伤亡和物质财富损失的一种自然现象。 致灾因子的强

度、承灾体的密度以及减灾的力度等因素决定和影响了自然灾害的损失规模和损失

程度。① 有灾害必然会产生损失，有损失必然会有补偿，这是社会肌体进行自我修复

的功能之一，否则承灾体可能陷入非正常状态，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

展，这一点，古今亦然。 所谓自然灾害的补偿机制，即通过经济手段尽最大可能缩小

乃至消除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因灾陷入非正常状态的社会经济政治生

活尽快步入正规，②其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于恢复民生，恢复社会再生产，重建社会秩

序，避免社会失控，提高抵御能力。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灾害类型最多、灾害发生频率

最高的朝代，拥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灾害类型。③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史的

研究成果颇多，兹不一一赘述。④ 本文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灾害损失补

偿机制的角度对唐代救灾和减灾的历史做一简要梳理，鄙陋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

指正。

①
②
③
④

谢家智：《我国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研究》，《自然灾害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许飞琼：《论灾害损失的补偿》，《中国减灾》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陈国生：《唐代自然灾害初步研究》，《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相关研究可参考么振华《唐代自然灾害及救灾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０４ 年

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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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代自然灾害的社会效应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者，国之本也”，①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科技条件，农
业本身所具有的弱质性又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但凡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对于小

农经济的打击是比较惨重的，唐人李翱即言：“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

之灾，则农夫先受其害。”②对于唐代自然灾害的社会效应，可以从经济效应和政治效

应两方面来说明。
从经济效应来看，自然灾害带来的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和对农业生产的残

害以及经济秩序的紊乱。 唐代自然灾害以水旱灾害最为严重，其在经济上带来的负

面效应也最大。 史载唐德宗贞元八年（７９２ 年）夏天，“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

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受灾较为严重的徐州，“郭邑庐里屋宇田稼皆尽”。③
唐僖宗乾符元年（８７４ 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
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硙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韲，或更衰羸，亦难

收拾。”由于灾害带来农业生产的破坏和损失，造成物价尤其是粮食价格的腾贵以及

国家财政的损失。 这样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兹举几例。 唐德宗时，陆贽在《均节

赋税恤百姓六条》的奏疏中述及太宗贞观年间由于连连遭受霜灾和旱灾，出现米价

飞涨的现象，云：“贞观之初，荐属霜旱，自关辅绵及三河之地，米价腾贵，斗易一缣，
道路之间，馁殍相藉。”④唐代宗广德二年（７６４ 年），关辅之地又遭蝗灾，“蝗食田殆尽

……米斗千钱”。⑤ 唐德宗兴元元年（７８４ 年）末，李泌谈到关中蝗灾时，也说“今天下

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⑥
自然灾害在经济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会连带产生政治上的负面效应。 面临灾

害，民心躁动，社会秩序混乱，全社会容易陷入无序和瘫痪状态，严重时则会危及政权

的稳定。 由于灾年乏食，受灾农民“迫于冻馁，或致流离”，“哨聚以相依”。⑦ 灾民的

这种盲目流动，势必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有些更有可能铤而走险、群起反抗。
唐肃宗乾元年间（７５８—７６０ 年），“江淮凶饥，相扇聚啸，而新安郡负山洞之阻，为害特

甚”。 而发生在唐代晚期唐懿宗咸通年间（８６０—８７４ 年）和唐僖宗乾符年间（８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
李翱：《平赋书并序》，《全唐文》卷六三八。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全唐文》卷四六五。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
《资治通鉴》卷二三一，德宗兴元元年十月乙丑条。
《册府元龟》卷一六四，《帝王·招怀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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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９ 年）的两次大蝗灾就直接促成了唐末的农民起义。①

由此可见，对于承灾体的灾害损失补偿尤显重要，唐代政府以及官僚对灾害损失

补偿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唐德宗朝宰相陆贽认为，灾害损失的补偿，“所费者财用，
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心，何忧乏用”。②

二　 唐代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

从自然灾害学的角度而言，若以灾害损失补偿的主体为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社

会自然灾害补偿做以下类型的划分：国家灾害补偿机制、市场风险转移和分摊机制以

及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混合机制。 但是古代社会不可能达到今天社会如此高的市场

化和社会化的程度，因此以市场作为依托的灾害损失补偿即以保险作为主要手段所

形成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在唐代是没有存在的基础的。 从对史料的分析来看，唐
代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既有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灾害补偿机制，同时也形成了以

亲邻关系为纽带的民间灾害补偿机制，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唐代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

和防御体系。 兹结合史实对此做简要申述。
唐代国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与现代大体一致，是以财政储备（包括实物和货币）

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作为主要工具，对全社会自然灾害风险进行化解，以及进行灾害损

失的分摊和补偿的管理机制。 唐代国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从时段上可以做如下的划

分：灾前防御补偿、灾时损失赈济补偿以及灾后损失恢复补偿。 尽管补偿是一种事后

行为，但是灾害损失补偿也是一种对于风险的化解，作为政府宏观管理，损失补偿的

目的实际上是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补偿率越低越好，即灾害发生率越低，则补偿

率也越低，所以，补偿机制中也应该纳入灾前的防御补偿。
灾前防御补偿在唐代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国家财政，在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地

区，兴建水利工程降低水旱灾害的损失程度，储备物资以备灾时赈济。 唐代水利工程

事业相当发达，据统计，有唐一代，所兴修的水利工程多达 ４０７ 项，③而其中绝大多数

工程不仅出于农田灌溉的目的，而且也出于对水旱灾害防御的考虑。 譬如唐中宗

“神龙中，（韦景骏）累转肥乡令。 县北界漳河，连年泛滥。 旧堤迫近水槽，虽修筑不

息，而漂流相继。 景骏审其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暴水至，堤南以无患”。④ 同

时，唐代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置常平仓和义仓作为用于灾害补偿的物资储备尤

其是粮食储备，而且也调用正仓和诸色仓中的一定数量的粮食来协助储备，做到未雨

①
②
③
④

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资治通鉴》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八年五月戊辰条。
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韦机传附韦景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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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缪。
唐代灾时损失赈济补偿的途径主要包括通过国家财政支出，进行实物补偿；辅之

以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灾害损失补偿。 实物补偿是唐代政府利用在灾前预防补偿所建

立起来的物资储备，对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体无偿赈济粮食、布帛、食盐等生活必需品。
实物补偿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唐代的义仓制度。 唐代明文规定，义仓“贮之州县，以备

凶年”，①“义仓之粟，唯荒年给粮，不得杂用”，②“常平、义仓，本虞水旱，以时赈

恤”。③ 可见，义仓制度是唐代国家进行赈灾的专项财政制度，④义仓物资的使用以

灾害损失补偿作为主要目的。 唐代通过义仓作为灾害损失补偿占整个损失补偿方式

的 ８０％。⑤ 唐代政府不仅依靠义仓作为灾害损失补偿的主要途径，而且还通过行政

调控手段进行灾害损失补偿，平抑灾区物价，防止地方政府、富商乃至寺观囤积居奇。
唐穆宗长庆二年（８２２ 年）十月政府下诏：“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
宜委淮南、浙西、浙东、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于本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

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⑥唐朝在《遣使宣抚诸道诏》中规定：“江淮诸

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救贫人……应旱歉处州县，
有富商大贾及诸寺观贮蓄斛斗，委所在官吏切加晓谕，速令减价出粜。”⑦由于大灾后

必有大疫，唐代政府还无偿对灾区配给医药进行损失补偿。 太宗贞观十年（６３６ 年），
“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赍药疗之”。⑧ 唐代政府在必要时还通过移民就粮⑨的方式进

行灾害损失补偿，《新唐书·食货志》云：“其凶荒则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

州”。 唐高宗总章二年（６６９ 年）七月，“剑南益、泸、嶲、茂、陵、卭、雅、绵、翼、维、始、
简、资、荣、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岛大旱，百姓乏絶，总三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

户，遣司珍大夫路励行存问赈贷，许其往荆襄等州就谷”。

唐代灾后损失恢复补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协助灾区和灾民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和生

活秩序，重建家园，减轻灾民负担。 灾后损失恢复补偿的内容主要有援助修葺庐舍，
唐高宗显庆元年（６５６ 年）七月己卯，“宣州泾县山水暴涨，高四丈余，漂荡村落，溺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册府元龟》卷五〇二，《常平》。
潘孝伟：《唐代义仓制度补议》，《中国农史》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陈朝先：《隋唐义仓制度研究》，《上海保险》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
《册府元龟》卷五〇二，《邦计·常平》。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七，《政事》。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
潘孝伟：《唐代减灾思想和对策》，《中国农史》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新唐书》卷五一。
《册府元龟》卷一〇五，《帝王·惠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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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余人。 制赐死者物各五段，庐舍损坏者量为营造，并赈给之”。① 对于恢复农业

生产的损失补偿，有借贷粮种、②赐给耕牛③等方式。 赋税损免也是一种减轻农民经

济负担的重要的灾害损失补偿机制。④ 所谓赋税损免，指的是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对
受灾地区和灾民实施减免赋税的措施，唐代在法令上称为“损免”。 这种灾害损失补

偿方式在唐代并不鲜见。
唐代在国家主导的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体系外，还形成以亲邻关系为依托、亲邻互

助为内容的民间灾害损失补偿方式。 亲邻关系之亲是指有血缘联系的家庭、家族和

宗族，邻为邻里，指地缘关系，不过，古代常有聚族而居的现象，所以邻也可能包含着

血缘关系。 亲邻关系在唐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和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影响，⑤同样在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由于农业本身

的弱质性，古代中国农村人口时常会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危机，尤以饥荒为著，
因此，家庭和亲属组织也就长期充当了对付饥荒及其他社会压力的重要机构。⑥ “在
家庭以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

用。”⑦譬如，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世高赀，岁饥，出粟万石赈乡里。”⑧唐开元十八

年（７３０ 年），宣州刺史裴耀卿针对因受灾等原因从各地外来逃亡的人户即浮户，提出

利用亲邻互助的方式对这部分人群进行灾害损失补偿的办法，他提出“请任其亲戚

乡里相就。 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 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
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⑨ 尽管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但这种提

议本身是建立在亲邻相助的社会现实之上的。 前面提及的义仓制度，在完全被赋税

化之前，还依然是在国家的提倡下，民间通过亲邻互助建立起来的灾害补偿制度。 唐

代民间结社也部分地承担起自然灾害损失补偿的职能。 唐代民间结社建立有一定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册府元龟》卷一四七，《帝王·恤下第二》。
如《文苑英华》卷三四三，《雨灾减放税钱徳音》中称“如闻（受灾）贫人未及种麦，仍委每

县量人户所要，贷与种子”。
如《册府元龟》卷一〇六，《帝王·惠民第二》记载：“贞元元年……二月二日诏曰：‘诸道

节度观察使所进耕牛，委京兆府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产业以所进牛，均平给赐。’……是时，蝗
旱之后，牛多疫死……故有是命。”

对唐代赋税损免的议论可参考陈明光《略论唐朝的赋税“损免”》，《中国农史》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参见拙作《隋唐五代亲邻关系与社会经济生活述论》，《西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８７ 页。
詹姆斯·Ｃ·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
《唐会要》卷八五，《逃户》。



唐
代
自
然
灾
害
损
失
补
偿
机
制
述
略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共积累———义聚，其作用在于“备凝凶祸，相共助诚，益期赈济急难”。① 安史之乱

后，义仓制度的灾害损失补偿职能已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而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义聚这种民间的补偿机制填补了国家补偿的缺位，帮助受灾群体度过难关。 因此，民
间灾害损失补偿机制可以说是对国家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的一种补充，它可以及

时弥补国家补偿体系无法覆盖到的环节，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灾害损失补

偿机制的压力。

三　 唐代国家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的效应分析

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唐代国家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对于控制和分散自然灾

害风险，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程度，对灾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但是唐代国家灾害补偿机制也有利有弊，兹对其社会效应做简要分析。

（一）唐代国家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机制的积极效应

１ 应急效应

唐代以国家为主导的自然灾害损失补偿可以迅速地集中人力、物力等救灾物资，
在灾害发生时及时进行损失补偿，这也是国家灾害损失补偿的优势所在。 譬如，唐玄

宗开元十二年（７２４ 年）八月诏曰：“蒲、同两州自春偏旱，虑至来岁贫下少粮，宜令太

原仓出十五万石米付蒲州，永丰仓出十五万石米付同州，减时价十钱，粜与百姓。”②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８０２ 年）七月，“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赐帛五万段、米十万石、
盐三千石以赈贫民。”③这种事例史不绝书。

２ 公平效应

唐代国家自然灾害补偿机制优先补偿社会弱势群体，较好地满足了灾害补偿的

公平目标。 唐代官员认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④，因此，国家补偿要“务及贫

人”⑤。 在国家灾害损失补偿的实际操作中，唐代政府也力求能够兼顾公平，这一点，
从唐代政府的诏敕中可以得到佐证。 唐玄宗开元七年（７１９ 年）就确定了“下户给之，
高户贷之”⑥的国家补偿原则。 唐宣宗大中六年（８５２ 年）四月丁酉下诏：“常平义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敦煌遗书》斯二〇四一社条。
《册府元龟》卷一〇五，《帝王·惠民》。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
《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
《册府元龟》卷一〇六，《帝王·惠民第二》。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三，《按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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斛斗每年检勘实水旱灾处，录事参军先勘人户多少，支给先贫下户，富户不在支给之

限。”①“如有灾荒水旱……开仓先从贫下户济给贷……不得妄有给与富豪人户”。②

唐文宗大和六年（８３２ 年）敕曰：“浙西诸州皆有水灾，苏、湖两州漂没尤甚，须有赈恤

以救疲人，两州共赐米二十万石，先从贫下户给，并以本州岛常平义仓斛斗充。”大和

七年（８３３ 年）正月壬子，朝廷因京兆府河中等九州岛府遭旱灾，国家进行灾害损失补

偿，仍遵循“先从贫下起给”的补偿原则。③

（二）唐代国家灾害补偿机制的消极效应

１ 与国家财力的矛盾

由于自然灾害发生的随机性和不平衡性，唐代国家灾害补偿机制也无法避免灾

害补偿同国家财力之间的矛盾。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灾害突发时，灾害补

偿同国家财政的年度预算间的矛盾。 譬如唐前期，政府对于自然灾害的补偿开仓赈

济和赈贷的方式远远高于赋税损免的方式，其主要原因就是赋税损免对于每年在十

月底已经编排完成的下一年度的财政收支预算有相当大的干扰。④ 其二在于，在财

政困难时期，国家灾害补偿很难应付灾害损失补偿的需求。 唐代义仓作为唐代国家

灾害损失补偿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财政窘困的时期，义仓之资时常会被挪为他用，直
至最终名存实亡。 《旧唐书·食货志》对此有形象的描述：“贞观二年……自是天下

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
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到安史之乱

时，“兵兴，财用益屈”，⑤“民物耗弊，天下肃然”，⑥义仓的灾害补偿功能此时已驰废。
２ 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唐代国家灾害损失补偿以政府为主体，运用财政物资，通过行政手段，对灾害风

险有计划的化解，它是有一系列有序程序的补偿措施。 唐代国家灾害补偿有必要的

行政程序，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必须按乡里、县、州逐级上报灾情，然后州县乃至中央

部门派遣人员到受灾地区检灾，核实和确定受损程度，上报中央，最后朝廷以皇帝诏

敕的形式下达对灾区补偿的形式和数量。 但是官吏有时会隐灾情不报，谎报灾情，上
下递相蒙蔽，借机寻租，对政府补偿措施的执行敷衍塞责，恶意挤占、挪用灾害补偿物

资，形成腐败，因此，唐朝政府很难控制整个程序中的管理费用和交易成本，从而降低

了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 这种现象在唐代后期尤为明显。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７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
《唐会要》卷八八，《义仓及常平仓》。
《册府元龟》卷一〇六，《帝王·惠民第二》。
陈明光：《略论唐朝的赋税损免》，《中国农史》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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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榦奏畿县损田，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却称奏报不

实，朝廷遣御史复核，称受灾田共三万多顷。 渭南县令刘藻与曲附韩滉，又上奏该县

未受灾害，朝廷再派御史赵计检覆，称刘藻所言为实。 幸代宗认为水旱咸均，渭南县

不应独免，再派御史检灾，核实渭南灾田三千余顷。① 正是因为韩滉执户部之事极为

刻薄，造成检灾过程的繁复，有灾不能及时补偿的局面。 唐穆宗长庆年间，官吏盗用

没入义仓粮食，造成百姓“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② 穆宗责令诸州录事参军专勾

当，发现官吏与补偿事宜有所违犯，立即驿表上闻，户部差官清账，欠数过多，则逐级

论处，从而大费周折。 唐文宗大和时，江淮浙西等道多年遭受水灾，但是国家用于灾

害补偿的粮食却“多为奸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③ 有时，官吏还会与富户相

勾结劫取补偿物资，因此唐代时常会颁布诏令，禁止官吏将用于灾害补偿的物资“妄
给与富户人家”。④ 当唐代国家灾害损失补偿物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合理配置给受

灾地区和受灾群体，无法发挥实际的社会效益时，自然灾害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便一

触即发，正如《资治通鉴》所描述的，“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
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⑤

综上，唐代在应付自然灾害过程中，确立起了以国家灾害补偿为主导、以民间灾

害补偿为补充的灾害补偿体系，其对于唐代降低和化解灾害风险以及灾后社会机能

的恢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国家灾害补偿机制在发挥了对于灾害损失补偿应急

和公平的积极社会效应的同时，也无法避免其与国家有限的财力资源之间的矛盾以

及在灾害损失补偿的各环节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①
②
③
④
⑤

《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
《册府元龟》卷五〇二，《邦计·常平》。
《册府元龟》卷五〇二，《邦计·常平》。
《唐会要》卷八八，《义仓及常平仓》。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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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空间：唐代河陇边塞诗意象地理研究

李智君

　 　 　 　 【作者简介】 　 李智君，男，１９６８ 年生，宁夏彭阳人。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毕业于复

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学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 曾主持教育部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课题、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各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研究

各一项。 在《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人文地理》、《厦门大学学报》、
《中国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一、诗性空间的文化地理意义

陇右、河西地区，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源

头①，特别是陇右地区，周、秦兴起于此。 秦汉郡县制在陇右河西系统、广泛地设置，
基本上奠定了汉文化在这里立足的社会和政治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因中原板

荡，使得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河陇边塞一度成为汉文化昌盛的区域之一。 但这一昌

盛局面，并非文化生态中的地带性现象，而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形成的非地带

性现象。 当动荡远去、尘埃落定，回望陇右河西，却依然是边塞寒苦之地，即便是在恢

弘的唐代，在更多文人墨客眼里，其诗词意象，依然如故。 值得关注的是，以边塞诗为

主流的众多诗词意象中，河陇地区，并非单相度的边塞寒苦，而是蕴涵着诸多的感情

色彩，并被附着在不同的区域上，形成了诗词意象的地理分野。
“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

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
中国传统诗论实指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 因此可以说，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②

就意象的文化地理研究意义来看，意象是人们对一个地区的文化感觉。 这种感觉不

①
②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４３ 页。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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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文学作品的作者有意义，而且文学意象一旦形成，就把这种意象固化在文学意象

传承的长河里，成为塑造地域文化的基石。 域外人对该地区的文化认知，在亲历之

前，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学意象为认知基础的。 以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料和数

据，在地理学“量化革命”的特别时期，被视为“主观行为”而不予重视。 因为它与定

量研究相比是模糊的，但在文化地理学领域，文学描写这一“人性化”的地域感受以

及对一个地域的理解，却塑造了一个充满情感的文化地理世界。 也就是说，正是文学

作品的“主观性”才真正赋予了地点和空间特殊的社会意义。① 基于这样的思考，从
历史文学作品中挖掘文化地理的内容，从文学所表达和承载的内容出发，研究区域历

史文化，是历史文化地理学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基本上摆脱了就作家和著

作的分布来揭示文化地理现象和规律等不够深入的研究局限。 本文对河陇边塞诗的

研究，正是循着这一思路的实践。
河陇边塞，是盛产边塞诗的沃土。 《诗》云：“出车彭彭，旂旐央央。 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反映的就是西周陇上汉民族与猃狁战争的故事。
《全唐诗》中，边塞诗约 ２０００ 首，而其中 １５００ 首与河陇有关。 据不完全统计，８ 世纪

中叶河陇沦陷之前，亲涉陇右、有诗传世者即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如骆

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等均在其中。
正因为如此，唐代边塞诗是研究河陇历史文化地理较为理想的材料。 本文所谓的河

陇，包括今天甘肃、宁夏全部和青海的河湟谷地。

二、边塞寒苦意境的意象地理构成

综观中国北方地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中原内地和北部游牧民族之间，历
朝历代都有目的地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地带，即为边塞地区，或称为“塞”、“边庭”。 就

河陇地区来说，关中北部的萧关和西部大震关为这一缓冲地带的内部边界。 而外部

边界则由南向北，有四条明显的分界线，第一条是战国秦长城一线。 狭义的“塞”和
“长城”几乎是同义语。 《淮南子·人间》：“居一年，胡人大入塞”，“入塞”就是侵入

长城。 第二条是秦昭襄王长城以北的黄河与汉长城、乌鞘岭、贺兰山相依托所形成的

防线。 杜甫诗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②；屈同仙称“塞河东西万馀

①

②

［英］迈克·克朗（Ｍｉｋｅ Ｃｒａｎｇ）著，杨淑华等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第 ５６ 页。
《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兵车行》。 文中唐诗全部引自《全唐诗》 （增订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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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①；高适亦有“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②之句。 关于长城，有“长城连

不穷，所以隔华戎”③，又有“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④之句。 第三条由合

黎山、玉门关、阳关、祁连山与汉长城一同在河西走廊形成一个“匸”字形防线。 第四

条则是西域的外部边界，最西到达葱岭。 如《旧唐书·吐蕃传》云：“夫（安西）四镇无

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憺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在不同时期，随着南北

势力的对比，外部边界在四者之间变动不居，诚如白居易所言：“平时安西万里疆，今
日边防在凤翔。”⑤同时四条分界线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重合，在同一朝代

往往互为表里，共同形成一个防御体系。⑥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边塞地带历代多

设置军管型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方行政机构⑦。 从国家经营的角度来看，为了

适应边塞战守的需要，便以移民屯垦这种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经营措施为主体。 从

人员上来看，主要是来自中原内地的移民，同时也把内附的少数民族安置在这一地

区，作为向外防御、向内“勤王”的有生力量。 从自然环境上看，这一地区处于黄土高

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之地，生态环境宜农宜牧，属于农牧交错地带。 在灌

溉绿洲地带，农牧业条件优越，自然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争夺的地带。 同时在青

藏高原高寒草原与内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地区，只有山地牧场、绿洲草场、荒漠草场，
或冬、夏南、北，或山上、山下垂直配合使用，才能使游牧业有一个稳定的生产过程，所
以局部的生存空间的争夺也是非常激烈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原内地与边疆民族在

对边塞地区的争夺中，对土地的需求是有差异的。 游牧民族更多的时候是争夺生存

土地资源，或者说是水草丰美之地，而中原内地却不大注重土地的农业使用价值，更
多的是从土地的军事价值着眼。 如“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乃如此。”⑧而内地人的看法

却截然相反，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全唐诗》卷二○三，屈同仙《燕歌行》。
《全唐诗》卷二一四，高适《九曲词》之三。
《全唐诗》卷二○，袁朗《饮马长城窟行》。
《全唐诗》卷六八八，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全唐诗》卷四二七，白居易《西凉伎》。 句下原注云：“平时（长安）开远门外立堠云，去安

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为万里行，其实就盈数也。 今蕃汉使往来，悉在陇州交易也。”
李智君：《河陇地域形胜的分层结构与社会空间格局》，载《边塞农牧文化的历史互动与地

域分野：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年，第 ９～３２ 页。
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包括两汉魏晋的都尉，两晋南北朝的都督区、总管区与行政

区，汉唐的都护府，北魏的镇戍和明代的都司卫所等。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包括秦

汉的道和初郡，魏晋十六国与北朝的诸部护军和部落酋长制，唐宋羁縻州郡和明代羁縻州卫，元明

清的土司制度和清代边区的特殊行政制度。 详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０５ 年版。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西河故事》，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２９０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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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支山下少春晖，黄沙碛里无流水。 金戈玉剑十年征，
红粉青楼多冤情。 厌向殊乡久离别，秋来愁听捣衣声。①

“十年征”的结果是“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生”②，二者对土地需求的差别

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如此，当诗人们在沙场朔风中吟唱时，边塞之地怎一个

“苦”字了得。 这一苦的意境的营造，除去“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

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

人，行人但云点行频”③的离别之苦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④的相思

之苦，就只有边塞沙场的征战之苦了。 战争本身的残酷自不待说，“流膏润沙漠，溅
血染锋芒”⑤，仅河陇边塞的寒苦就让人如此承受不起，正如贯休所云：“山无绿兮水

无清，风既毒兮沙亦腥。”⑥

边塞的寒苦意境是由以下几方面的意象构成，如地貌———“黄沙碛里”、“陇上”、
“贺兰山”、“阴山”、“祁连山”、“天山”等；气象气候———“北风”、“冻云”、“黄云”等；
天象———“关山月”、“白日”等；植被———“白草”、“秋草”等；动物———“黄羊”、“秋
雁”等；以及中原将士与胡人酣战与对峙时响起的声声催人的“胡琴琵琶与羌笛”。
几乎所有的边塞诗人都在这种意象中唱和，所不同的是，那些亲历沙场的边塞诗人，
是以“刀剑为诗”，诗词意象是以真实感受为基础，那“寒苦”来得真切。 而那些以“文
字为诗”者，则以前人的边塞诗的意象为意象，朦胧中诉说着寒苦，多少有些苦得离

奇和不着边际。
河陇地区，从地貌上来看，最明显的分野，乃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 前者在

流水的侵蚀下，塬、梁、峁之间沟壑纵横，形成典型的黄土地貌。 六盘山及其余脉———
陇山，南北矗立在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之间，成为屏蔽关中的天然门户，由南向北，分
别有大震关、萧关等，为西出和北上边塞的必经之地。 黄土高原西部与青藏高原相接

壤，洮河、黄河、湟水河谷谷地，为游牧民族进入陇右的门户。 黄土高原北部与内蒙古

高原西部接壤，南北横亘的贺兰山以西，降水量在 ２００ 毫米以下，属于荒漠地区，以风

力作用为主形成的侵蚀地貌和堆积地貌广泛发育。 有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
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由东向西分布在内蒙古高原西部。 在河西，祁连山以南为

海拔在 ４５００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
诗人们对于黄土高原的感受，最为真切的当数北朝乐府民歌《陇头流水歌辞》

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唐诗》卷二○三，屈同仙《燕歌行》。
《全唐诗》卷七四六，陈陶《陇西行》之一。
《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兵车行》。
《全唐诗》卷七四六，陈陶《陇西行》之二。
《全唐诗》卷三，李隆基《平胡》。
《全唐诗》卷八二七，贯休《边上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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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上陇阪，羊肠九回。 山高谷深，
不觉脚酸。 手盘弱枝，足踰弱泥。①

其实在陇原大地的沟壑与塬、梁、峁之间，并不是因为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而是因为

有人行走才姑且认为脚下的土地是路。 特别是三四月间，当冰冻的土地开始由表及

里地融化时，岂止是“足踰弱泥”，常常手足并用也不见得就完身而退，脚走而鞋不走

的事，常常发生。 至于黄土高坡，天雨路滑，就不只是行路难，而是最好别走路。
“山高谷深”是局部的景观，远远看去，“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②，或“朔雪痕

侵雍，边烽焰照泾。 烟沉陇山色，西望涕交零”③。 而早在南北朝诗人的笔下，“黑云

藏赵树，黄尘埋陇垠”④和“从军戍陇头，陇水带沙流”⑤，已经把黄土地貌及水土流失

所导致的河水含沙量大的特征记于诗笺。 值得注意的是，“陇”有两个不同的内涵，
一是地名中的专名，《说文》载：“陇，天水大阪也”。 另一个地名中的通用名，指高出

于平地的小土堆。 所以诗人们踏上黄土高原时，不都在攀爬“陇山”，更多的人恐怕

是行走在一道接一道的黄土梁之间，才对“陇”行之难感慨万千的。
“塞山行尽到乌延，万顷沙堆见极边。”⑥越过丘陵纵横的黄土高原便是内蒙古高

原的荒漠戈壁，可谓到了“极边”。 这里是“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没人家”⑦。
或者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⑧，日常生活也是“沙上见日出，沙上见

日没”⑨。 当人马行走在河西荒漠戈壁，留给人们的是“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 马

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的感受。 马在碎石中行走，四蹄流血，固然与道路漫长不无

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河陇干旱地区，岩石裸露，风化强烈。 风化物的搬运

主要以风力为主。 风能够搬运走的主要是细粒物质，留下的碎石，就个个棱角分明，
不像流水搬运、沉积下的卵石，所以即便坚硬如马蹄，也耐不了多久。 再看李益笔下：
“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幕幕，半没胡儿磨剑石。 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

沙皆赤。”有人如果这样定义“沙场”，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
河陇地区，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湿热的夏季风到这里，已属强弩之末，贺

兰山以西更属于非季风区，自然也就“春风不度玉门关”了。 因此，晴天多，阴天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乐府诗集》卷二五，《陇头流水歌辞》，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３６８ 页。
《全唐诗》卷二二五，杜甫《秦州杂诗》之七。
《全唐诗》卷七二二，李洞《段秀才溪居送从弟游泾陇》。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梁诗》卷一○，吴均《战城南》，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７２０ 页。
《乐府诗集》卷二一，（梁）刘孝威《陇水头》，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３１２ 页。
《全唐诗》卷五○九，顾非熊《出塞即事》之一。
《全唐诗》卷六七三，周朴《塞上曲》。
《全唐诗》卷二一四，高适《别董大》之一。
《全唐诗》卷二○一，岑参《日没贺延碛作》。
《全唐诗》卷一九八，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全唐诗》卷二八二，李益《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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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极少，可谓“蕃落多晴尘扰扰”①。 因受西风带和蒙古高压的影响，河陇长年多强

劲干燥的河陇风，冬季寒冷漫长。 诗人贯修说：“北风北风，职何严毒，摧壮士心，缩
金乌足。”②这北风确实“严毒”，摧毁壮士的雄心还罢了，连太阳（金乌）也不放过，使
其缩手缩脚。 在这样的环境下，诗人们看到和感觉到的是：“千堆战骨那知主，万里

枯沙不辨春。 浴谷气寒愁坠指，断崖冰滑恐伤神。”③岑嘉州作为边塞诗创作的杰出

代表之一，以如画的笔触描绘了边塞生活的长卷，且看他笔下的强劲寒风：“君不见

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

乱走”。 虽然作者所描绘的走马川在今天新疆玛纳斯河流域，但就自然景观来说，与
河西地区相差不远。 “入天”、“夜吼”、“如斗”、“乱走”，生动如在眼前。 将士们在如

此恶劣的环境下戍守边关，自然是“风头如刀面如割”④了。
当内地已是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河陇则是沙尘暴频频发生之时，且看崔

融在西征行军途中遇到沙尘暴的感受：
　 　 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 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

马烦不敢进，人急未遑食。 草木春更悲，天景昼相匿。⑤

从“左右不相识”来看，一定是沙尘暴。 但崔融所遇到的并非最大的沙尘暴，就作者

本人所亲历的最严重的沙尘暴而言，岂止是“左右不相识”，简直就是左右都不见，寸
步难行。 人畜因之而坠落毙命，或因大风吹落重物而砸伤者不在少数。 而沙尘暴的

经行范围和持续的时间，由“疾风卷暝海，万里扬沙砾，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⑥的

诗句可见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沙尘暴的存在，是地质历史时期的产物，决不是人类

历史时期的现象，否则黄土高原巨厚的黄土就无法形成了。 在可预见的将来，沙尘暴

必将继续存在，只是不同的年份出现的频率和强度不同而已。
关山无数，黄沙漫漫，尘暴频发，寒风如刀。 如此严酷，却又如此漫长。 “五原春

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⑦春天开河形成的

凌汛期，恰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被称为“桃花汛”⑧。 民间有谚曰：“桃花开，杏花绽，
急得梨花把脚绊”，当边塞桃花始开，长安的春花———桃花、杏花、梨花，却已是落英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全唐诗》卷四六八，刘言史《赋蕃子牧马》。
《全唐诗》卷二○，贯修《苦寒行》。
《全唐诗》卷五○八，陈标《饮马长城窟》。
《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全唐诗》卷六八，崔融《西征军行遇风》。
《全唐诗》卷五四，崔湜《塞垣行》。
《全唐诗》卷七五，张敬忠《边词》。
“桃花泛”即“桃花汛”，或曰“桃花水”、“桃花浪”，如唐杜甫《春水》：“三月桃花浪，江流

复旧痕。”《宋史·河渠志》载：“二、三月桃花始开。 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花

水’。”宋吴文英《水龙吟·用见山韵饯别》词：“怕烟江渡后，桃花又汛，宫溝上春流紧。”（明）朱旃

《汉渠春涨》云：“三春冰雪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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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了。 故诗人们不无抱怨地说：“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①真是等得急啊！ 在

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奢求什么呢？ 所以“寒塞无因见落梅”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

实寒冷所导致的“雪每先秋降，花尝近夏生”③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流动

的沙丘和沙面，使得草木根本无法生根，绿叶也就无从谈起。 诗人对此描绘颇为细

腻：“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 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④

春天的脚步，来得如此缓慢，而去得又如此匆匆。 夏天似乎是边塞诗人不愿多说

的季节，大概是因为“胡风夏甚秋”⑤的缘故吧。 因为普遍看来，以夏天为题材的诗

词，是以暑热为中心的。 到了边塞，“夏尽不闻蝉”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夏天被

并入到秋天，而秋天又是“胡天八月即飞雪”⑦，那么漫长的秋冬，几乎是边塞季节的

全部。
边塞的秋天，就是秋风、秋草、秋月和秋雁的季节。 边塞的秋风，不像冬天那般刺

骨，也依然是“秋风紧，平碛雁行低。 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

颦”⑧。 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已经让人愁了，而“边地多阴风，草木自凄凉”。 秋风俨然

成为面目狰狞的“阴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凄凉的何止草木！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

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⑨

由边草、秋月和胡笳为意象的边塞，其意境之凄凉愁苦怎一个“绝”字了得。 对那些

常年戍守边关的将士，愁苦的又何止边关漫长的秋冬寒苦，青春的逝去，又奈之若何？
　 　 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

如今年事无筋力，犹倚营门数雁行。

边塞寒苦如此令人无法忍受！ 真是“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戍黄沙碛。 黄沙

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 尘沙晴天迷道路，河水悠悠向东去。 胡笳听彻双泪

流，羁魂惨惨生边愁”。

边塞寒苦意境的塑造，只就视野所及部分的展现，只是一部大片刚完成了画面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全唐诗》卷二○○，岑参《登凉州尹台寺》。
《全唐诗》卷八二○，皎然《塞下曲》之一。
《全唐诗》卷八二五，卿云《送人游塞》。
《全唐诗》卷二八三，李益《度破讷沙》之一。
《全唐诗》卷六○三，许棠《渭上送人南归》。
《全唐诗》卷二○○，岑参《首秋轮台》。
《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白雪送武判官归京》。
《全唐诗》卷八九三，毛文锡《甘州遍》。
《全唐诗》卷八九○，戴叔伦《转应曲》。
《全唐诗》卷二四，令狐楚《少年行》之一。
《全唐诗》卷二七三，戴叔伦《边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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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而不时响起的背景音乐也不断震撼着人们的视听，强化着边塞寒苦悲愁的时空。
且不说归雁声声、秋风阵阵，单就“胡笳一声”则已令听者不仅“双泪流”，更是“愁
绝”。 诗人杜牧在边塞听到笳声的感受是：“何处吹笳薄暮天，寒垣高鸟没狼烟。 游

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笳声如此，笛声如何？ “胡雏吹笛上高台，寒雁惊

飞去不回。 尽日春分吹不散，只应分付客愁来。”①而轮到琵琶时，也是“琵琶一曲肠

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②

至此，我们体悟到，在边塞诗里，即便戍守边关的将士可以是乐观的、豪迈的、自
信的、斗志昂扬的，但边塞的环境却始终是寒苦的。 这种寒苦之境达到极致，其所蕴

涵的美便只能是壮美，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③等，而绝少柔美之辞。

三　 边塞诗意象的地域分野

边塞诗所描绘的“诗性空间”，是一个战争残酷、环境寒苦、戍卒痛苦的文化空

间。 这一文化空间，并非均一空间，而是在不同的地域上寄托了诗人不同的诗词意

象。 就河陇地区来说，大致有这样一些意象地理区域：陇头、长城、焉支山、凉州和玉

门关。 它们虽然同是在战争的阴云笼罩之下所产生的副产品，但就地域分野形成的

原因和寄托的情思而言却各有不同。
１ 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

河陇地区，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意象便是《陇头吟》和《陇头水》所代表的行役孤

独、陇头高寒、流水声悲和回望思乡情结。 这一意象可以追溯到北朝乐府民歌《陇头

歌辞》，歌云：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其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④

“陇头”，即陇山，今六盘山的别称，南北走向，长约一百公里，绵亘于陕西、甘肃和宁

夏的边境，山势陡峭，山路曲折难行，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 《周地图记》
云：“其山高处可三四里，登山东望秦川，可五百里，目极泯然，墟宇桑梓，与云霞一

色。 其上又悬溜吐于山中，为澄潭。 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于渭。 东人西役，升
此而顾，莫不悲思。”由此不难看出陇山意象的形成，与陇山分隔陇右和关中这一自

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界线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出了关中的北部关门———萧关和西

①
②
③
④

《全唐诗》卷五二五，杜牧《边上闻笳》之一、三。
《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全唐诗》卷一二六，王维《使至塞上》。
《乐府诗集》卷二五，《陇头歌辞》，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３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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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门———大震关，便进入边塞之地。 对于关内的人们来说便离开了家园，来到血雨

腥风的边塞战场，一定程度上等于生死离别。 加之陇山的高峻，翻越的艰难，流水的

呜咽，山风的呼啸，以及由于山地垂直地带性所导致的山顶与山下显著的温差等，估
计从长安出发一路走来的行旅们，对于气候的骤然变化，断难适应。 然后在山顶寒风

的萧瑟中，回望身后关中“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转过头来“马嘶斜月朔风急，雁过

寒云边思长。 残月出林明剑戟，平沙隔水见牛羊”①，对此如何叫人不思量。 陇头、陇
水的鲜明意象，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与《陇头》曲牌的出现和历代都有同名作品

累积不无关系，并随着唐代边塞诗的空前繁荣而发扬光大。 从历史上看，大震关和萧

关总会不时地响起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马蹄声，戍边将士的喊杀声，妻离子散的哭喊

声，以及长安危急的传报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意象。 如“陇西四战地，
羽檄岁时闻”，②又如“秦陇逼氐羌，征人去未央。 如何幽咽水，并欲断君肠”，③而这

种苦悲意象在吐蕃入侵陇右之时，便达到了最高峰。 如：
　 　 陇水何年陇头别，不在山中亦呜咽。 征人塞耳马不行，未到陇头闻水声。

谓是西流入蒲海，还闻北海绕龙城。 陇东陇西多屈曲，野麋饮水长簇簇。
胡兵夜回水傍住，忆著来时磨剑处。 向前无井复无泉，放马回看陇头树。④

所以可以这样说，陇头水的恨的源头乃是连年的征战所造成的，诗人们借助这一意象

不断地诉说着战争的罪恶。 此中有保家为国的艰辛和豪迈，亦有对胡人频频南下的

无奈。 如：
　 　 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 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

自古无长策，况我非深智。 何计谢潺湲，一宵空不寐。⑤

“自古无长策”道出了河陇边塞的历史真实。 从修长城、“和亲”到兵戎相见，几乎很

少能够长久地维持和平。
２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长城在历代诗歌中的意象，恐怕与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首秦朝民歌不无关系：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⑥

这首民歌，最初被魏晋之际的杨泉引入《物理论》，后又被郦道元采入《水经注》中，才
得以流传至今。 它创造了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热血男儿被无情吞没、无可奈何的意

象，但他却后继有人，甚至是门庭兴旺。 汉代《卫皇后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唐诗》卷六○○，翁绶《陇头吟》。
《乐府诗集》卷三七，（梁）简文帝《陇西行》，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５４４ 页。
《全唐诗》卷一八，皎然《陇头水》。
《全唐诗》卷一八，王建《陇头水》。
《全唐诗》卷一八，罗隐《陇头水》。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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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卫子夫霸天下”就显现出两个意象的亲属关系。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生男

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①几乎就是秦朝民歌的“克
隆”。 到了唐代，杜甫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

草”②，是这一意象的延续。 而边塞诗人张籍的“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

土”③，王翰的“归来饮马长城窟，长安道旁多白骨。 问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筑城

卒”，王建的“长城窟，长城窟边多马骨。 古来此地无井泉，赖得秦家筑城卒。 征人饮

马愁不回，长城变作望乡堆”④，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着白骨意象。 再看子兰《饮马长

城窟行》：
　 　 游客长城下，饮马长城窟。 马嘶闻水腥，为浸征人骨。

岂不是流泉，终不成潺湲。 洗尽骨上土，不洗骨中冤。
骨若比流水，四海有还魂。 空流呜咽声，声中疑是言。⑤

显然，唐诗中的长城白骨的意象已经程式化，与孟姜女故事所塑造的意象类似。 但这

并不能代表长城的全部意象。 且看太宗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胡尘清玉塞，羌
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

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云台凯歌入。”⑥显然在盛世天子的笔下，长城一扫以前的伤悲

意象，取而代之的是“饮马出长城”，使“胡尘清”、“干戈戢”和“氛雾静”，气势磅礴。
而王昌龄则把这种意象推向极致：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⑦

沿着建安诗人陈琳“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⑧的水寒意象，唐人多有阐发，如
“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⑨、“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

长城窟更寒”等等。
对于长城的价值，唐人塑造了不同的意象。 “长城连不穷，所以隔华戎。 规模惟

圣作，负荷晓成功。 鸟庭已向内，龙荒更凿空”，认为长城“隔华戎”的防御作用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乐府诗集》卷三八，［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５５６ 页。
《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兵车行》。
《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筑城词》。
《全唐诗》卷二○，王建《饮马长城窟行》。
《全唐诗》卷二○，子兰《饮马长城窟行》。
《全唐诗》卷二○，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
《全唐诗》卷一八，王昌龄《出塞》。
《乐府诗集》卷三八，［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５５６ 页。
《全唐诗》卷四一，卢照邻《紫骝马》。
《全唐诗》卷一四○，王昌龄《塞下曲》之二。
《全唐诗》卷六六八，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全唐诗》卷三○，袁朗《赋饮马长城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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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是“圣作”。 而“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

三尺高”①和“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实亡秦非北胡。 一朝祸起萧墙内，渭水咸阳不复

都”②，则更多地强调政府自身的廉洁爱民和团结一心。 舍此而外，长城再高再长，也
不能避免“渭水咸阳不复都”的再现。

３ 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对于焉支山，除去前述从事农牧生产的不同人群对于土地需求不同所体现出的

强烈对比外，关于焉支山的诗词意象的强烈反差，也是颇为有趣的问题。
焉支山，亦名燕支山、胭脂山、阏氏山。 关于焉支山，《杨炎大唐燕支山神宁济公

祠堂碑》云：
　 　 西山之巨镇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惜汉武纳浑邪，开右地，置武威、张掖，而山

界二部之间……虏得之以制阴。 国主天街，周以之兴，秦以之霸，汉得之以断匈

奴右臂。 敌却南牧，西距于海，北潴于河。 ……旁阴朔卤，前衡塞门，与积石来

朝，昆仑相长。③
所谓“周以之兴，秦以之霸”似无来由，但就焉支山的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来

说，则自有道理。 焉支山的重要性还在于，焉支山与祁连山之间南北 ５０ 多公里、东西

几百公里的大草场（今山丹军马场），是东亚大牧场之一。 古老的弱水（今山丹河）就
发源于它南边的祁连山中。 这里地面宽阔，水草丰美。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匈奴失焉

支山愍惜的原因了。 其实不仅胡人自己如此歌唱，在李白的眼里他们在此也的确生

活得怡然自乐：“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笑拂两支箭，万人不可干。 牛马散北海，
割鲜若虎餐。 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④ 然而，边塞诗中焉支山的意象，并不源于

其水草丰茂和位置重要，而在于焉支山是战争胜利的象征。 西汉元狩二年（前 １２１
年）霍去病奔袭河西，“几获单于子。 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鏖皋兰

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

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⑤占领了统治张掖的浑邪王的前期驻牧

中心单于城（今甘肃民乐永固城）。 这是霍去病战胜浑邪王两大战役中的第一次，战
绩辉煌。 从此，人们将焉支山当作胜利的象征。 如王维《燕支行》云：“拔剑已断天骄

臂，归鞍共饮月氏头。”⑥

然而焉支山也同样是控诉战争的意象。 如“青冢前头陇水流，燕支山上暮云秋。
蛾眉一坠穷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⑦因为对于将士们来说，战争的胜利是他们渴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全唐诗》卷六九四，褚载《长城》。
《全唐诗》卷二○，王翰《饮马长城窟行》
［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艺文》。
《全唐诗》卷一六三，李白《幽州胡马客歌》。
《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
《全唐诗》卷一二五，王维《燕支行》。
《全唐诗》卷五二五，杜牧《青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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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尤其对那些想通过边塞戍守一时、终生朝中显贵的士人们，战争的胜利，无疑是终

南捷径。 但战争过程的残酷使象征胜利的焉支山也难免被控诉。
４ 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

河陇，是“丝绸之路”的咽喉。 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河陇率

先接受了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洗礼，融胡汉文明于一体，是一个日益开放、日益发

展、日益繁荣的地区。 而“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

绝。”①因此，关于凉州的内容，更多的是有关华戎交汇的诗词意象。 应该说“商侣往

来，无有停绝”是凉州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中的一个生活场景当如诗人张籍所云：“边
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② 但诗人们

关注更多的还是军旅题材。 脍炙人口的“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

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③把盛唐诗人们飞扬蹈厉的精神展现地淋漓尽致。
诗人岑参笔下虽然也不无雄豪，但却平添了几许酸辛：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④

值得注意的是，以凉州为意象的诗词，绝大多数是安史之乱后，凉州空虚，陷于吐

蕃后，诗人们有感于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的窘境而发。
　 　 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⑤

这样的场景，与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背景何其相似。 颇为有趣

的是，诗人王建和李端分别描述了凉州陷落后汉、胡人群生活的改变和流落中原的胡

儿卖艺的状况，对比两位诗人的感慨，令人寻味。 如王建《凉州行》：“多来中国收妇

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

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⑥吐蕃占领凉州后，把汉族士女及普

通百姓，安置在河陇一带，进行农业生产，向吐蕃交粮纳税。 “多来中国收场妇女，一
半生男为汉语”，反映吐蕃将掠来的士女大量嫁与河陇驻兵为配偶的情况。 汉人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全唐诗》卷二七，张籍《凉州词》之一。
《全唐诗》卷一五六，王翰《凉州词》之一。
《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全唐诗》卷一八，张籍《陇头》。
《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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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吐蕃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在巨大的赋税压力下向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靠近，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

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正是这一情况的生动写照。 如果说占据区的胡人被迫弃牧

从农，是一种生活境遇，那么漂泊在外的又如何呢？ 李端《胡腾儿》云：“胡腾身是凉

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胡腾为唐代河陇少

数民族舞蹈，男子独舞。 在“大历十才子”李端的笔下，凉州陷落，流落散失的不仅是

汉人，与之朝夕相处的其他居民也很难幸免，一句“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

知”①，一呼一问，意寓言外。
由此不难看出凉州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虽然战争这种形式是不可取的，但战争

折射出的社会背景，是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的。 凉州在边塞诗的意象中，“华戎一都

会”还表现在唐代凉州曲之风靡全国，由“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②的诗

句可见一斑。
５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在诸多边塞诗中，玉门关和阳关的意象为界域中外的“国门”，就必然有关里与

关外和出关与入关之不同。 例如岑参云：“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 南临

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③又如许棠云：“胡虏偏狂悍，边兵不敢闲。 防秋朝伏

弩，纵火夜搜山。 雁逆风鼙振，沙飞猎骑还。 安西虽有路，难更出阳关。”④诗中形象

地描绘了玉门关和阳关的冲要形势，毗邻戎、胡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守关任务之艰

巨。 出关的意象，且看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⑤

一句“春风不度”，一语双关，道出玉门关里、外的的差别来。 关里是春风浩荡，秩序

井然，关外则是黄沙万里，草木枯黄，以及胡人们苟利之所在，不知礼仪的无序和潮水

般的攻战侵伐。 同样的看法，来自戎昱《苦哉行》中：“出户望北荒，迢迢玉门关。 生

人为死别，有去无时还。”而诗人王维眼里的阳关更是：
　 　 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春。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⑥

且不说清晨春雨过后，屋舍掩映在嫩绿的杨柳中的迷人景色，是如何地让人依依不

舍，单就友人那关怀备至的一杯接一杯的殷勤劝饮，已经让那份沉重的离别之情重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唐诗》卷二八四，李端《胡腾儿》。
《全唐诗》卷五二一，杜牧《河湟》。
《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
《全唐诗》卷六○三，许棠《塞下》之一。
《全唐诗》卷二五三，王之涣《凉州词》之一。
《全唐诗》卷二七，王维《渭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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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压在心头，更何况西出阳关，“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

之。 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① 这哪里是“阳
关”，简直就是鬼门关。 所以就不难理解早在南北朝时诗人庾信笔下“阳关万里道，
不见一人归。 惟有河边雁，秋来向南飞”②已道尽悲怆凄切的情致。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那回家般渴望的入关。 如“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

闲。 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③，又如“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④。 同样

是回家，有活着寻找归宿的，当然也有希望凯旋归来、衣锦还乡的。 如“闻道玉门犹

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⑤，又如“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常报

国，何须生入玉门关。”⑥而王昌龄《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⑦

把戍边将士不惧浴血奋战、誓死保卫边疆、击溃敌军的勇气和决心，抒发得淋漓尽致。

四　 由边塞诗意象看外界对河陇文化感觉的形成

如果说通过对上述的边塞诗意象的清理，对唐人心目中的河陇历史文化的意象

做出概括，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陇上大漠，寒苦风急；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骨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如此对一个区域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进行定性似乎有失公允。 设想一下，该区

域如果是这样，是无法在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承担起文化交流的通道重任的，那么，
“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又从何说起？ 但边塞诗意象中的唐代河陇边塞的确如此。 原

因何在？
诗词意象的形成，是由诗人们所处环境的可意象性决定的。 所谓可意象性是指

区域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对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 对于一

座城市来说，可意象性的元素可以是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等，它们的形状、
颜色或布局，都有助于创造个性生动、结构鲜明、高度实用的环境意象。⑧ 那么就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僧传》卷三，《宋江陵辛寺释法显》，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８８ 页。
《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北周诗》卷四，庾信《重别周尚书诗》之一，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２４０２ 页。
《全唐诗》卷六四七，胡曾《玉门关》。
《全唐诗》卷三三四，令狐楚《从军词》之五。
《全唐诗》卷一三三，李颀《古从军行》。
《全唐诗》卷二七四，戴叔伦《塞上曲》之二。
《全唐诗》卷一九，王昌龄《从军行》。
［美］凯文·林奇著，方益瓶、何晓军译：《城市意象》，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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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地区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边塞诗的意象及其分野呢？
首先，河陇地区所处的边塞地缘政治决定了其文化发展的基础。 河陇与比邻的

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及西部的西域、中亚，多为游牧民族繁衍驰骋之区，即草原通道，
不同时期崛起于河陇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无不以河陇地区为跳

板，从而使其成为民族迁徙融合的舞台，并成为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

战争夺的桥头堡。 有唐一代，就分别与突厥、吐蕃等先后发生战争。 这样的社会人文

条件，对其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诗人们的意象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

反映。
其次，河陇干旱荒漠地区与中原内地自然景观的反差对边塞诗寒苦意象的强化。

应当说，黄土高原与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关中平原的环境的反差并不十分强

烈，但蒙古高原西部的荒漠、戈壁地带与内地则有很大的差别。 这巨大的反差不仅强

烈地冲击着诗人们的视觉，也对诗人们的身心造成了不可治愈的创伤。 在战争环境

下，诗人们对此环境更有难以自遣的不适与恐怖。
其三，文学意象发展的历史积淀所导致的先入为主的心理预设，为后来者的文学

创作定下了基调。 其过程与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上古史“层累地造成”说有相似之

处。 如长城的“白骨”意象，陇头的“愁绝”意象，无不如此。 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所采

用的夸张手法本身就有着对环境优劣对比的强化功能，更何况还不能完全排除那些

以边塞戎马之旅为终南捷径的士人们的别有用心。
其四，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及其意象鲜明，还有其特殊的原因。 经过初唐对边疆地

区的治理整顿和盛唐的发展，边塞和内地处于多年不闻硝烟的和平时期，突然间安史

之乱导致朝野慌乱，也使得河陇空虚，吐蕃乘机入侵。 举国上下，对此地感觉有如平

地一声雷，已经极大地刺激了诗人们敏感的神经，何况由此而产生的盛极而衰的巨大

转变，还在继续不断地强化着诗人的感受。
其五，“他者”在区域文化塑造中的过客行为，对边塞诗意象的强化。 从唐代诗

人占籍的考证来看，真正在其文化底色形成期生活于斯的边塞诗人为数有限，绝大多

数都是以过客的心态踏上边塞土地的。 因此诗人们对异乡土地的那份挑剔就非常强

烈，影响也就异常地深刻。 这种现象别说由环境优越地区走向恶劣地区，就反其向而

行都有很多的不满。 而反观当地民众，虽然长年生活于此，却生活地怡然自乐。 “焉
支山”诗词意象的强烈反差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而边塞诗的意象分野，乃是上述诸要素的空间耦合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
以上这些，似乎都有其必然性，又似乎有其偶然性，但却实实在在地给河陇历史

地域文化的外界感觉定下了基调。 这样的基调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应当说使

人类文化大花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符合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原则。 但问题是，今天河

陇干旱荒漠地带的存在同样有着独特的生态价值，温带荒漠的许多生物特有种就是

其环境的产物，但在外界的文化感觉方面，却成为人类不断控诉的对象，甚至把人居

环境的恶劣同当地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和生态观扭结在一起，似有不尽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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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
看明代福建社会

王日根　 赵家才

　 　 　 　 【作者简介】 　 王日根，男，１９６４ 年生，江苏兴化人，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旋留校任教，１９９４ 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任厦门

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专门史（中国经济史）、海洋史学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

副所长。 兼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教

授。 曾赴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亚洲研究中

心进行访问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 著有《明清海疆

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

迁》、《民营教育的历史观照》等，在《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

究》、《文史哲》、《江海学刊》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家及省

部级课题，多次获省市校优秀科研成果与优秀教学成果奖。
赵家才，男，１９８０ 年生，山东济南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 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年）。 从其

家世看，高祖顾济是正德年间进士，做过刑科给事中，后退位；曾祖顾章志为嘉靖时进

士，万历时历官至兵部侍郎；祖父顾绍芳是万历时进士，由翰林院检讨官至左赞善；父
亲顾同七次应试不售，两中附榜，最后只弄得一个官荫生的资格。 随着先世的官阶升

降，顾炎武的家世也经历了几起几落。 再从当时的时代看，正是“天崩地坼之日”，①

“乾坤或几乎息之秋”。② 尽管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但旧的

中央集权体制却愈加腐败，社会问题愈加累积，各阶层的反抗斗争亦不断兴起，明王

朝统治已危机四伏。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面前，顾炎武像同时代的许多士子一样，试图

通过入官以求对社会有所作为。 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 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他

厌恶明末盛行的不切实际的“心学”思潮和“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科举考试落第

了。 但顾炎武仍积极入世，他“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

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③纂成了汇

①
②
③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先妣王硕人行状》。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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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天下状况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中内容涉及全国各地的农田、赋役、水利、盐法、
矿产、交通和各地的疆域、关隘要塞及兵防等。 他企图从这些方面探明明末所以衰败

的原因，筹划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清兵入关的方略，以求针对时弊，加以厘革，从而挽

救垂危的明朝政权。 本文仅从其中的《福建篇》来窥探明代的福建社会。

一　 明代福建的农业社会

阐述一地的历史，首先多从农业着眼。 即“四民之业，莫急于农”①。 一个新王朝

为了稳定秩序，在编制户籍和田土征赋方面都是不遗余力的。 明王朝建立后，分别于

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 年）和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 年）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作为政府控

制人口和征派赋役的依据。 在福建，对人口的控制政策为：“洪武三十四年（１４０１
年），户给一帖，以书丁产，岁核于有司，十岁而登之黄册。”对土地的控制政策为：“山
林、海塘、海荡等，悉书其名数于籍。 其田之等有二：曰官、曰民，若职田、若学田、若废

寺、若没官、若官租，皆系之官。 职田者，唐制职官所分之田也；学田者，府县以赡学校

之田也；废寺田者，寺额废而入官者也；没官田者，籍没之家入官者也，又有原没、今没

之别；官租田者，籍没之田而募人耕种者也。”民田即“民自占田及寺田官未斥卖”，皆
登于鱼鳞图册。 福建当然也依是例，惟因“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岖

硗确之地多”。 这里，“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仰给于水利；民之货出于物产，而尤取

资于坑冶”。 如漳州，“漳南负山阻海，介于闽粤之间，一都会也，地多冈阜林麓，杂以

海壖斥卤，溪涧流潦决塞靡常，其称沃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 这类土地在当地分

为五等，即“平旷沃衍恒得水泉灌溉者为洋田（先得水者为上，用人力转致者次之），
依山崖地稍瘠薄而有水泉者为山田（其田中无水泉者为下，又有坑泷之田，不忧旱而

忧水，其田下上），傍溪湖、积沙土填筑而成者为洲田（地肥美，然时有崩决之患，得淡

水者其田上中，近海潮者中中），筑堤障海潮、内引淡水以资溉者为埭田（其田时有修

筑之费，或久旱则水咸卤，其田中中），滨海咸卤、无泉水及淡潮者为海田（雨旸时若，
所收亦多，旬日不雨，则弥望皆赤，其田为下）。

政府对土地和人口进行控制，其目的就在于能征收到赋税，而对田地作如上具体

繁复的划分，则在于制定不同的赋税准则。 从全国来看，明初的赋税政策取得了一定

成效。 鉴于福建远离京师、交通不便，明政府还规定“以闽远隔山海，令官田米各分

本、折，每石以五斗折色征银解京，以五斗本色存留各仓，民米以十分为率，七分各征

本色，派仓三分，征折价银解京，即金花银。 至沈御史灼奏准，凡官米俱折银解京，免
输仓，民米每石半本色米，五斗输仓为官吏师生俸廪及军士之月粮，半五斗折色征银

二钱五分，中分其半解京，其半凑补各仓，粮给军解京者，加五厘，输仓者加耗米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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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升，岁以秋杪督粮”。 接着，各种加派也不断出现，“国朝上供之数，洪武间有杂色

翎、毛皮、角弓、弦箭及荒丝之贡。 永乐以后，有红白糖、药味、黄白蜡、细茶、牲口、诸
色物料，有额办、岁办、杂办，或为本色，或为折色，额办有定额，岁办不常征，杂办于二

办之外又有泛杂名目。 在成化间，所办不过十三种，弘治间增至二十三，正德间所贡

繁，多倚办该年里甲。 名数细碎，增减因革有司莫能究诘……（嘉靖）后因倭寇军兴，
复增其数，以补足军需。”

尽管统治者总希望能严密控制人户和土地以征派赋役，但是，人口和田地总是在

变化的，人有生有死，土地有垦有荒，许多小农因不堪忍受日益增多的赋役而脱籍逃

亡，其他各阶层即纷纷趁此机会隐匿土地和人口。 本来，封建地主阶级应该是封建政

权的根基，然而为了争夺权益，各地豪强和大小地主同封建国家的斗争，却贯穿于每

个王朝的始终。 顾炎武把目光投到明代的福建，看到当地的这种斗争显得尤为激烈。
在人户方面，“郡邑大夫数岁一更，若过宾之于传舍，不甚急也，而户帖遂废。 吾

州之籍，自嘉靖以视洪武，户减三之二，口减五之三；自今以视嘉靖，不能加其什一，虽
或时有盗贼荒乱之灾，而以数十年之生聚，乃不足以补其一年之耗”。 顾炎武对此提

出了疑问：“予尝考历代草创，井邑萧条，盖百姓新去汤火故尔。 及治平日久，则未有

不滋殖者也。 旧志载，正德时户口视洪武间不能增十之二三，顷视正德，又无所增矣。
夫国家治平，晏然无事，二百年于兹，即前古未有也，休养生息、涵濡汪，固宜数倍于

国初时，乃民不加多，岂有是理哉！”顾炎武认为，“隐口之弊，不敢谓其必无”。
户口是征派徭役的依据，由于富家大户隐匿户口，其徭役负担就必然落到在籍的

贫困小户身上，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以傭直计之，是一岁之役五倍于周，而兴事任力

又不与焉。 上但期于足用，不必计于隐口与否……第此惟族姓繁伙者得以蒙浩荡之

恩，而单门弱户分无所之重役如故”。 明清时期，福建宗族势力发展日益庞大，其部

分原因大概出于此。
赋役作为传统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主要物质基础，一般情况下都沿着不断

增多的方向发展。 顾炎武说福建“百余年来，蠲免未闻，而州县之征则日趋于烦且重

焉”。 我们知道，封建制度下的个体农民的生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还会遇

到天灾人祸，但封建政府的诛求却没有限度。 结果，过度诛求造成户口锐减，而户口

锐减又成为封建政府不得不诛求的借口，于是，赋役转移的现象发生了。 赋役转移一

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豪强隐籍而弱民兼赋，二是逃户之籍由籍人均摊。 在当时的福

建，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前者主要表现为诡寄、飞洒、白兑、虚悬、花分等，后者主要

表现为破产农民隐匿山中、入海贸易和逃亡海外，而留籍之民因走投无路只得被迫反

抗。
“诡寄”是诡名寄产的简称，又称“花寄”。 明代仕宦和缙绅人家可免杂役，所以

一些没有优免特权的地主，就将田地投到他们的名下，以求荫庇，逃脱应役和某些赋

税。 各地权贵和势宦豪绅也利用其优免特权包揽、受献，乘机剥削奴役投靠人户，
“有势豪之家揽受他人田地，立户一利避差一利，帮贴久假不归，遂成诡寄之悬”。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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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买人之田但觅租利，田不收户，每遇比征，累其赔纳，甚至一二十年仍不过割，渐
渐人亡事远，终成不了之悬”。

其次是“飞洒”，也叫飞走、洒派、飞派，就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自己应该负

担的赋役，用细分的办法分摊转嫁给农民。
再次是“白兑”，即“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

租带米兑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 白兑是大

租主逃避粮差的一种手段，而大租主之名则起于漳州等地盛行的“一田三主”现象，
尤以漳浦、平和、南靖较为突出，“其受田之家后又分为三主，大凡天下土田，民得租

而输赋税于官者为租主，富民不耕作而贫无业者代之耕，岁输租于产主，而收其余以

自赡给。 为佃户所在皆然，不独漳一郡尔矣，惟是漳民受田者往往惮输赋税，而潜割

本户米、配租若干石以贱售之，其买者亦利，以贱得之。 当大造年，辄收米入户，一切

粮差皆其出办，于是得田者坐食租税，于粮差概无所与，曰小税主；其得租者，但有租

无田，曰大租主，民间仿效成习”。 漳浦的情况是，“受田之家，其名有三：曰大租主，
一曰小税主，一曰佃户，名则不同……盖豪户猾书交互为弊，有私自垦田而全不报官

者，有辟地数顷而止报升合者，又有隐匿腴田而捏作陷江者，有飞诡税粮而幻去亩籍

者。 夫是以新额无增于前，而原额日减于旧”。 很显然，这种现象不仅使势豪之家逃

避差徭，而且更使农民多受一层剥削。 不过，在漳州也出现地权关系松动的迹象，耕
种土地的佃户有时在交纳了粪土银之后，对土地就有了很大的自主权，故有“永佃成

业”之谣。 还有佃农在租地之先向田主交钱，取得耕种权，这是所谓“出资佃田”，所
纳银钱叫“佃头银”。

南靖“土壤东连龙泰，西接平和，南界浦澄，北抵龙岩、漳平之间”，“亩多而壤沃，
视他邑颇胜”，是一片沃土，然而“兵燹之后，民多流离境内，田亩归他邑豪右者十之

七八，土著之民大都佃耕自活，其他诡其田米，每米一斗，割租谷或数斗、或一石，以与

豪得田者。 惮于主户当差，则又飞诡寄之家，使之代纳粮差，名为‘配米大租’，遂有

‘一田三主’之说。 得租者不能常守，又或减米而卖其租，遂有虚悬之号，讼端纷纷，
多从此起。 又卖田者见昔贱而今贵，则索买者之增价，或一索，或再索，或屡索，其名

曰洗业，索而不遂则告典，借告车估缠讼不已。 又势族豪门或欲夺人之产，则使卖者

告赎，而彼从中主之”。 由此可以看出南靖的土地关系较为复杂，总的趋势是土地日

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而他们又千方百计逃脱粮差。
虚悬现象也普遍存在，“漳民利卖田多价减，则立契推粮数少，致买户得无粮之

产，卖户存无田之粮，谓之‘虚悬’”。
所有这些都把负担转移到了普通民众身上，这就是封建国家为确保赋役征额而

实行“赔纳”制度，由于土地兼并和权势地主隐欺，以致形成“有地无立锥而籍逾顷亩

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①的现象。 有的地方，在“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

① ［清］傅维鳞：《明书》卷六九，《土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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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俱令小户赔偿”，即按照籍定数，支应不上的赋役亏额就由一里一甲内的现

有各户分摊赔纳。 在农民不断逃亡中，“小户逃绝，令里长；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

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① 在福建这样农民逃亡较多的地区，“赔纳”日益

严重。 赔纳越重，逃亡也就越多，这种恶性循环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 土地兼

并，大户欺隐，国家掌握的额田数字不断减少，农民逃亡，户口日耗，派粮编差的范围

越来越小，在籍农民的负担势必加重。
顾炎武对这些现象作了细致的观察后得出结论，“以今观之，要皆奸狡之飞诡而

雄豪者之欺隐矣”。 面对“册籍之改洗，段落之易移，正管之失实”、“富者田连阡陌，
坐享无苗之利，贫者地无置锥，反多数外之赔，富益富，贫益贫”的局势，顾炎武希望

“诚得夫精敏干练之人，按其都图逐一丈量”，即以至人来实行至法。 他提出了一些

具体办法：“三月之前，凡占有田者，责其质剂之文契、取租之簿籍、分析之家状举封

送官，有欺隐者听其首报，查果相同，惟升将来之科，不究既往之失；其不然者，不惟升

科而已，并追罚其积年之获与罪焉，持以至公、断以必行，半载之间可刻期而毕矣。 夫

如是则田亩明，田亩明则粮苗实，粮苗实则册籍清，册籍清而差役定、贫富均而奸隐

绝，不惟去其额外之有浮，实足以定无征之赔补。”其中不难看出顾炎武欲对弊政加

以厘革以稳固王朝统治的美好愿望。
关于寺田的由来，顾炎武在书中收录了《癸酉志原载寺租议》：“寺租之由，访之

故老，其说不同，或云前代给僧之田，或云檀越舍施入寺，或云二者之外，又有民户拨

寄之田”。 考察福建的情况，这三种情况都构成寺田形成的原因，它是封建官府免征

粮差的所在，这也就是它属于民田而又区别于一般民田的地方。 漳州自古佛国，寺田

数量自古就占有很大比重，由于可免差粮，因而拨寄数量越来越大。 但是，到嘉靖四

十二年（１５６３ 年），因“闽省兵兴，军储告匮，军门议将各寺田产扣除迷失崩陷外，每实

田十亩扣抽六亩充饷，四亩还僧，充饷者每亩征银二钱，内除一钱四分办纳粮差，尚
（余）银六分解司”。 本来，寺田四六充饷是军兴权宜之策，“后因为例，遂不可更，故
随时斟酌不同。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年），军门庞每十亩只抽二亩；十一年（１５８３ 年），军
门赵每十亩议抽四亩五分；十六年（１５８８ 年），军门周每十亩只抽三亩”。 “万历二十

三年（１５９５ 年），户部据抚臣题覆，僧田每亩定征饷银一钱二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 年），
巡抚金学曾以倭警议增兵饷以旧例，虽四分焚修，然寺大田多者所得利尚厚，下所司

议。 寺田除二千亩照旧四六给；其余悉按亩征饷银一钱二分，惟田不及二千亩者仍其

旧（后定余田分为二八，二分焚修，八分充饷），所征饷倍于异时，而寺田累极矣。”对
此，抚按都御史丁继嗣檄言：“寺观田地旧例四分焚修，六分充饷。 厥后东征事急，饷
苦不足，旧院随权改二八轮以充饷，原议事平即止，而不虞迄今相仍……夫以四六追

征，入之僧者少，而出之官者多，僧已不胜其困，况复僧得其二，官取其八，除纳饷外，

① ［明］陈子壮：《昭代经济言》卷三，参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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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修度日，僧亦何所利焉？ 于是有饷无所出、弃寺而逃者，有转穙他人、令之代纳者，
甚至展转穙卖与夫挟仇盗献、尽入势豪之家，又有一种无赖游僧入寺占据，弃其业而

空之，饷日益亏而僧日益窘”。
由于寺田都是租给别人耕种，因而自明初“以至于今二百余年，僧惟管租而不管

田”，耕种者必须承担地租，僧田田租增加，也就是耕种者的负担加重，“僧徒动以豪

强兼并为名，今年告入官，明年告输饷，以致重征横敛，相率欲弃田而不可得，则僧又

为民病”。 过度的勒索，“不惟僧失业而生计日蹙，其害实且移之于民”。 民间以僧租

累破产者不计其数。
漳州罗知府悯念僧民重困，要将饷银再减一钱征纳，立禁令：“不许将租先行贱

典，违者将本僧及典主从重治罪”，“其四分焚修，止追粮差，免纳军饷，俱于各僧名下

追征”，“而百姓遂田里之安矣”。 为了清查租额，他要求“令各田户凡带僧租者俱许

从实报官，不报者查出或被首，定行没入，然后以米配租，使租米归一，则僧不欠粮、民
不苦累，尤为经久可行”。 这样的方略可算是对客观情况有了深刻了解之后才提出

的，然而因整个官僚机构的腐朽却没有实行的可能，即如“均平之法，莫善于丈量，其
次即在于清查。 今丈量难得其人，且非一时所能干理”。

再看福建的屯田，“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 年），令屯军种田五百亩者岁纳粮五十石，
三十五年（１４０２ 年）始定科则，每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

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 在明王朝初期，军屯在解决军饷问题上做了很大贡献，而
待“海内承平日久”，则“屯田废弛”，至正德末年而甚。 嘉靖初，诏言国家设卫所、置
屯田，“近法久人玩，奸豪官舍军余等霸占多有”。 万历初知府罗青霄看到屯田上的

军士逃亡，田地被隐匿，提出要行清丈之法，但结果“无赖又得因以为利，而豪巧猾者

又从而阴阳其间，公举私首，肩摩踵接，断墨未干，侵冒如故”。 顾炎武认为：“欲行清

屯之法而无扰法之害，莫若就额粮之完欠而分别之。 有田无军，田必势占；有屯无粮，
屯必迷失；就中而为之，清理庶有当焉。 果有清出屯地以养军丁、以充贴驾，饷不增而

兵足用。”然而他又哀叹道：“古者兵农合一之制，今屯田为近，然其弊也，屯军徒寄空

名而田非其有矣。 异时以典卖军田为讳，今民间显然相授受，按亩估值，其价几与民

田埒，虽屡下清核之令不能禁。”当然有一部分抛荒地被民开垦，如嘉靖中兵部尚书

胡世宁说：“军多抛荒而民垦纳粮”。 然而，从总体上看，更多的是为军户势豪私占，
从而逐渐宣告了军屯之政的废弛，军屯废弛，军饷就只能取给于民了。

封建政府除了对耕作的农民竭泽而渔外，更把榨取的范围扩大到盐业和矿冶业

中。 本来漳泉俱非行盐地，而且漳产之盐，其值甚贱，晒盐之民，原也不是灶户，他们

“以赀直转佃盐埕，终日胼胝炎烈中，所成盐不过二石，其间阴雨靡常，不能常得盐”。
要从海滨运到山区去贩卖，“虽用力多而利甚微”。 再如漳浦，“东南滨海，西北负山，
附海者鱼盐，居山者耕牧，川陵险窄，舟车不通，其民或负薪米至海以易鱼盐，或持鱼

盐入山以求薪米，皆彼此自为相通”。 如“时逢平世，市绝横征，则商固可执筴而取

余，官亦可持筹而收积，乃今增引加课，骈拇枝指、尾跋胡，得以锱铢，失以什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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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日困而榷日棼矣”。 对盐户，官府则派以苛重的徭役，盐户除“与军民诸户轮当

本县十年之里长”，还须“轮当盐场之总催团首、秤子埕长……赔需索之苦过于民

矣”。 顾炎武考察得出，漳州“一府盐税不满千两，以县计之不满百两，朝廷榷其税

一，而奸商罔利百倍之，奸商得其利百，而小民受害千倍之”，因而认为“以百两之税

病百里之民，必非司国计者之意，况以已然之害而将酿必然之祸”。
矿监税使的派遣是明中央政府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的极端例子，“神宗宠爱诸

税监……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 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
以故诸税监益骄”。① 《海澄县志》中说：“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

毛。”②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欲图民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

者”。③ 他们纷纷上疏要“为百姓除残贼，为朝廷申三尺法”。④ 然而神宗贪财好货，
不仅长期不上朝理政，所上的章奏又全部“留中不发”，他所看到的，只是个人的享

乐，而不是朝廷之利。 光宗只作了一个月的皇帝，就被御医崔文升和李可灼的红丸送

了命。 熹宗、思宗相继掌政，一个年少昏庸，一个刚愎自用，于是“亿兆离心”之势已

成⑤

除上述之外，福建赋役加重还有以下原因：
（１）福建缙绅特权地主数量大增。 从全国来看，明初的官员仅八千，到了明中叶

增至两万，这些官员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即如生员。 顾炎武参加过科举考

试，没有及第，但他对生员的社会地位却作过精辟的分析。 他说：“合天下之生员，县
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下之人犹日夜奔

走之如鹜，竭其力而后止者，何也？ 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

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

已。”然而“一乡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县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员以

庇其家，而同于编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长之笞捶”。⑥ 因为生员可取得免除赋役的

特权，而当时的局势则是“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

顷，则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

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 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
生员愈重”。⑦ 顾炎武看了漳州的情况时说：“盖漳俗缙绅日胜，则田价日高，田价日

高，则趋利者日众……又南靖欺隐之弊视他邑尤不可言，盖靖地广饶，豪右视为利薮，
其风俗矫朴，而气势又复琐尾，豪右殊无顾忌之心，故报赋不报赋，秪听其方便何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乾隆《海澄县志》卷一六，《关税》。
［清］夏燮《明通鉴》卷七二。
［明］胡忻：《欲焚草》卷二。
《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赞》。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
［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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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２）封建官府的财政支出日益增加，特别是福建，因濒边境，官府开支和军费开

支都较他省为多。
综上所述，可知明中叶以后，明初制定的各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都日益弊端丛

生，劳动者因无法忍受苛重的剥削而纷纷逃亡，而大中地主则可凭借其特权诡寄、飞
洒、花分和虚悬，封建政府的赋役来源日益面临着威胁，一些有识之士从维护封建统

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要革除弊政，实施改革，直到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这些可

以说暂时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因为这些都只是小修小补，因而其作用仍然有

限。 顾炎武说：“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

矣。”①他由此断言：“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②

二　 明代福建山海联动的被扭曲

福建的地形特征是“什五依山，什五襟海”，这里山岭耸峙，低丘起伏，山地、丘陵

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９５％。 福建的海岸线北起福鼎的沙埕，南至诏安的宫口，海
岸线曲线长度达 ３３２４ 公里，占全国海岸线总长度的 ２０％左右，因而福建的一切历史

也都因“山”和“海”而展开。 顾炎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苛重的赋役驱使许多人户脱籍逃亡，他们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队伍，有的逃入山

中，有的出海贩洋，有的则流寓海外。 封建王朝对福建设置行政区加以管辖起于唐代

以前，但直到明代，这种管辖仍处于低级阶段。 郑若曾在《御倭杂著·福建事宜》中
说：“夫福民不受约束，其来渐矣。”浙江巡抚赵炳然在《海防兵粮疏》中说到浙江的情

况是：“惟浙江地方，在边海则有倭寇，在内地则有盗贼，在河港则有盐徒，在山僻则

有矿徒。”③福建的情况大体也如此。
顾炎武认为政府应加大对该地的管辖力度，他记载说：“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 年），

监察御史柳华按闽时，承平日久，境内晏然。 华至，檄各郡县，凡城郭乡村之中，大小

巷道，首尾各创立一隘门，门上为重屋，各置金鼓器械于其上。 又于乡村各立望高楼，
乃编其各乡居民为什伍，设总小甲以统率之，夜则轮番直宿于隘门之上，鸣鼓击柝以

备不虞，有不从令者听总小甲惩之，而不悛者许总小甲闻官处治，由是总小甲各得号

召其乡之人”。 编制里甲是实现有效统治的好办法，但由于“强梗狡猾之徒，往往别

生枝节以侵夺于民”。 如沙县邓茂七当时被编为乡之总甲，按照旧例，“佃人之田者

岁还租谷外，有鸡鸭之类以馈田主，辞曰冬牲”，正统十三年（１４４８ 年）邓茂七倡议乡

①
②
③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贵廉》。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名教》。
《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二，《赵恭襄文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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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革除这一陋俗，继而又倡议“乡民佃田，其合还之租，各令田主自负脚力担负以归，
不许辄送其家”。 因被告遭官府追捕，邓茂七于是聚众杀死官兵三百名，接着举兵而

反，尤溪县民亦闻风而起，顷刻人数达到十余万，后来不断发展壮大。 遭官府镇压后，
仍不断有余党继续活动。 如景泰元年（１４５０ 年），其余党罗丕等复率其众寇沙县。 嘉

靖四十年（１５６１ 年），山寇苏阿普、傅诏五等聚众掠沙县，反抗斗争不断升级。
流民逃亡海上是明代福建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四月，东南风汛，番

船多自粤越闽而入于海。 南溪盖云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
福建沿海是内地奸民与“外夷”直接联络的地方，如海澄县，“僻处海滨，田受卤水，多
荒少熟，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往年海禁严绝，人民倡乱”，又有“地处滨海，
半属斥卤之区，多赖海市为业，先年官司虑其勾引，曾一禁之，民靡所措，渐生邪谋，遂
致煽乱，贻祸地方”。 福建监察御史陈子贞看到“东南滨海之地以贩海为生，其来已

久，而闽为甚，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涛而

轻生死，亦其习使然，而漳为甚。 先是，海禁未通，民业私贩，吴越之豪，渊薮卵翼，横
行诸夷，积有岁月，海波渐动，当事者尝为厉禁，然急之而盗兴，盗兴而倭入”，终致酿

成大祸。 还有记载：“然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 自红

夷肆掠，洋舡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一伙豪右奸民倚藉势宦、结纳游总官兵，或假

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径往交趾、日本、吕宋等夷，买
卖觅利，中以硝磺、器械违禁接济更多，不但米粮饮食也。 禁愈急而豪右出没愈神，法
愈严而衙役卖放更饱”，“闽地斥卤硗埆，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洋舶为家者十而九

也。 况今军需国课，半取给于市艘”，而禁海却“让奸民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
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于是“愚民蹈利如鹜

……违禁私通，日益月盛，有暗结婚姻，有私受夷职，甚者或卖船以资敌”。① 而隆庆

开禁后“二十余载，民生安乐，岁征税饷二万有奇，漳南兵食籍以充裕”。② 总之，封建

政府的海禁政策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官员在看到海禁导致

的骚乱后纷纷建议开洋，其好处是既可“饱商人之腹”，使之安然，又可“以夷货增中

国之利”。 顾炎武也总结了开洋的三个好处：可满足兵饷；可使“沿海贫民多资以为

生计，不至饥寒困穷、聚而为盗”；沿海将领等官不得因缘为奸利，而接济勾引之祸可

杜。
基于上述缘故，明代统治者的海防政策在执行时往往摇摆不定，一方面竭力限制

或禁绝出洋，另一方面又常常被迫承认事实，特别是当财政紧缺时，还会解除禁令。
应该说，倭寇是影响明代海防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初，对倭寇侵扰采取了积

极防御的政策。 明朝建立之前，倭寇就侵扰高丽，接着南下扰乱我国沿海各地，从辽

东半岛到山东半岛以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到处侵犯。 洪武二年

①
②

《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七，《胡少保海防论》。
《明经世文编》卷四○○，《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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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９ 年），明政府就派出水师去抵御倭寇。 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 年）之后，又派大将汤

和在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带，修筑了 ５９ 个军事据点。 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 年）
又在福建沿海修建了 １６ 个军事据点进行防守。 胡宗宪说：“我祖宗开创之初，深虑

倭夷为患，加意海防，建设卫所，战舰鳞次，烽星罗，领哨有出海之把总，备倭有总督

之都司，法不可谓不密矣。”但随着时势的推移，“海防渐弛，军伍空虚，战舰损坏，以
致海贼倭奴乘我无备，互相扇搆，犯边得志，渐侵内地”。①

１５ 世纪中叶至 １６ 世纪中叶，正是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国内战争频仍，社
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各诸侯争相与中国通商，但有限制的朝贡贸易满足不了他们

的贪欲，加上成化以来的海禁政策，他们通商不遂，因而就通过武力抢劫以达到目的。
正当他们苦于无法突破明政府的海防而深入内地时，沿海奸民汪直、徐海、毛海峰等

与之一拍即合，形成了融日本浪人和沿海奸民在内的倭寇势力。 此时明王朝沿海卫

所武备废弛，军士逃亡严重，沿海卫所军士逃亡一半以上，②“战船、哨船十存一

二”。③ 加上嘉靖时严嵩专权乱政，倭寇构祸严重。 “漳所最苦者莫如倭，嘉靖时，闽
浙初置巡抚则以倭故，倭非能自来也，起于中国之民为之向导。”朱纨一方面加强海

防、加紧训练军队，一方面向当地权豪及大姓舶主提出警告。 然而朱纨的努力却遭到

了闽浙豪绅地主及其在朝廷的代理人的竭力反对。 他在自杀前还上疏朝廷：“去外

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朱纨死后，“舶主土豪

益自喜为奸，走波涛中，交相往来。 后乃大举入寇，而海寇应之，至陷城郭、祸坟墓，男
女骈戮，远近震骇”。 倭寇的滋蔓对福建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封建政府实行的偏颇政策不断激起山区和沿海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封建官府一

方面派兵镇压，另一方面设立机构严加管辖。
本来福建设有军、民兵，“嘉靖间倭变，选军五百余名，于本等月粮外各给饭食银

三钱，谓之军兵。 又选民壮及募乡兵共五百名，各给饷银有差，谓之民兵”。 后却因

“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年），郡苦倭寇”、“（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 年），倭又入寇，巡抚

告急”，“邻省总督都御史胡宗宪遣参将戚继光以所练义乌兵八千人自浙来援，与倭

战，大捷”。 第二年（１５６３ 年），“巡抚谭纶与戚继光以浙兵平兴化之寇，斩首万余级，
乃奏留浙兵戍闽，散于八郡……令环处教场，统以将领，名曰‘浙营’，其营有六，人数

大抵不下三千余人”。 本来戚继光的目的是浙营赴闽“将大寇荡平，庶海寇知惧而减

其再犯之势，山寇敛迹而杜其作乱之源，然后渐开征敛，以储养兵之蓄，未为晚也，俟
臣渐练土著有效，然后撤浙境之兵”。 但是浙兵来到福建，一者导致了浙江本境的空

虚，再者战斗力下降迅速，“平居则法纪尽废，临敌则号令不行，十羊九牧，力既分于

将多，此是彼非，心又乏于共济，或见饵而贪功，则竞进而不让，或遇伏而战败，则观望

①
②
③

《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六，《胡少保奏疏二·为海贼突入腹里题参各官疏》。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三至卷七。
《明史》卷二○五，《朱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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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救，分合无方，进退无纪，名为用兵，实同儿戏，以致屡蹈覆辙，大损军威，夷心益

生，而民患日甚也。”
设治是加强对地方控制的常见办法。 《闽书》中说：“成化四年（１４６８ 年），析龙

岩地置漳平；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 年），析南靖地置平和；嘉靖八年（１５２９ 年），析漳浦地

置诏安；四十四年（１５６５ 年），析龙岩、大田、永安地置宁洋；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年），析龙

溪、漳浦地置海澄”，试图以此来防备人民的反抗。 在沿海地区，因为与岛夷相邻，早
在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 年）为闽海防倭之至计，朱元璋就曾“遣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

兴分行海上，置水寨三，曰烽火、曰南日、曰浯屿，置游营三，曰海坛、曰浯铜、曰玄锺，
岁拨卫军操驾巡哨，选各卫指挥才能出众者充把总领之”。 其后又有人建议在崇武、
料罗、旧浯屿等最险要之地设立海防。 其次，福建沿海的许多岛屿也往往成为“盗
贼”栖身藏匿之所，这常常令统治者不能安枕。 对于澎湖，明初曾“徙其民而虚其地，
自是长为盗贼假息渊薮，倭奴往来停泊取水必经之要害。 嘉隆之季、万历初年，海寇

曾一本、林凤辈尝啸聚往来”，以后又有红夷据于此，因此有人认为：“今欲使红夷不

敢居住澎湖城、诸夷不得往来澎湖港，其策有六，一曰专设游击一员镇守湖内，二曰召

募精兵二千余名环守湖外，三曰造大舡、制火器备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开垦山场以

助粮食，五曰议设公署营房以妥官兵，六曰议通东西洋吕宋商舡以备缓急”。 对于南

澳，这也算是盗贼之渊薮，“南澳在闽广之交，与玄锺水口约三十余里，洪武间居民负

险作乱，遂为贼薮。 其澳周围六百余里，有青澳，后泽，夷舡多泊于此，而深澳尤险，小
舟须鱼贯而入，官兵攻剿，势甚掣肘”。 万历四年（１５７６ 年），漳州海防同知罗拱辰视

察到此，“议设参将一员，统兵屯扎，筑城三座，一在深水澳，一在云盖寺，一在龙眼

沙，互相联络，立墩台瞭望，调兵哨守，有田三处约五万亩，召军民给牛耕种，可以阨寇

盗之险而免输将之劳”。 设想是很好，可惜没有实行的可能了。 当时为防海而建的

造船业中，“上下相蒙，刓弊相续，久之皆乌有也。 至于战舰，其贵倍蓰，岁縻金钱，秪
实奸，收汛撤兵，守之则羸卒连艘，积水触之，则虚舟也。 夫器不坚好，卒不服习”。
操兵船者也希望战舰速坏，以便从中捞利，其腐败之局面由此可略见一斑。

结　 语

通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其重点在农业和海防方面。 由于明中

叶以后统治者对人民剥削加重，不堪忍受苛重赋役的农民逃亡现象严重，有的甚至与

外力结合，构成严重危害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倭寇势力。 “奸徒”入海是必然的，它
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趋势。 明王朝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合时宜，因而不是被奸吏富

豪所利用，就是激起各种力量对明王朝的激烈反抗。 镇压的结果却造就了更大的对

立面，设立行政治所的结果，却从某种程度上遏制了福建山海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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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年间政府官员

考察闽浙赣边区生态环境的解读

陈支平

　 　 　 　 【作者简介】 　 陈支平，男，１９５２ 年生，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研

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７ 年被国家教委评定为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

优秀人才”。 兼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台湾暨

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

会长、福建宗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华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等。
出版《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 ５００ 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

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福建宗教史》、《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福建

族谱》、《客家源流新论》、《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民间文书与

台湾社会经济史》、《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等，主持多项国家级研究项

目。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山区，至明清时期，是我国原始生态环境保持得最为良

好的区域之一。 虽然自唐宋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以来，南方各地的经济开发日益

进步，许多山区的自然资源也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广泛为民众所开发利用。 但是作

为南方亚热带雨林的核心地带之一，赣闽浙三省交界山区直至十六七世纪，基本保持

其原始生态，尚未为人们所开垦殖产。
赣闽浙三省交界山区的原始生态之所以能够保持到明清时期，除了自然因素，如

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等原因之外，政府的封禁政策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代

正统年间（１４３６—１４４９ 年）福建、浙江爆发邓茂七、叶宗留领导的民众暴乱，波及三省

交界山区。 民众暴乱被镇压之后，政府为了防止流民再次啸聚山林，在这一带实行封

禁政策，严禁外地流民进入山区从事农田开垦及山林采伐等经济活动。 《江西通志》
记云：

　 　 铜塘山（即封禁山）在上饶县南百余里，险塞危峻，中产铜铁。 明正统七年

（１４４２ 年），处州贼叶宗留等聚众盗冶。 十三年（１４４８ 年），永丰知县邓容追捕遇

害后，官军讨平之，遂禁冶，设隘戍守其地。 万历间议开，守土者力陈利害，事乃

寝。 国朝顺治九年（１６５２ 年），奸民复谋开采，巡抚蔡士英具疏奏请勒石永禁，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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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封禁山。①

到了清代中期，随着山区开发的进步，外地流民又有进入赣闽浙三省交界边区

者。 地方政府出于治安的顾虑，同时也希冀当地有铜矿可供开采，以增加课税收入，
再次有开放封禁山等赣闽浙三省交界山区的动议。 户部及闽浙赣督抚衙门责成三省

交界的地方官员联合进入封禁山一带实地勘察。 时任福建崇安知县的刘埥，即为此

次被指派参与实地勘察的官员之一，他在《片刻余闲集》中说：
　 　 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 年）甲寅春，江西有匪族潜处，其党羽在浙江会城为府县

擒捕，移咨江西，尽获丑类。 讯供有夥在福建封禁山中，盖妄语也。 移查至闽，制
府郝公以封禁山与崇安、浦城二县连界，严饬府县会营查挐，并差官密探。 而封

禁山实寂寂无所闻。 查此山之得名封禁者，缘前明正统年间闽沙县土贼邓茂七

党类分踞其地，平定后立界封禁，耕渔樵牧概不许入。 至本朝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年）、雍正六年（１７２８ 年）查照前典，复申禁立碑于四面山麓。 其山周围三百余

里，面向江西之上饶、广丰，背倚福建之崇安、浦城，其在广丰者十之五，在上饶者

十之三，在崇安者十之一二，在浦城者未及一分。 崇浦两邑并无入山之路。 山口

六处，三在上饶，三在广丰。 予自治崇以来，闻封禁山之名，亦禁之而已。 至是始

遴选干役带画工潜行细勘，绘其图形，别其疆界，折禀列宪。 奉制府委建宁太守

姜公朝俊、建宁协镇王公朝麟入山查缉，一无见闻，而其所经隘口、所见形势，与
予绘图不爽。 于是制府据详移覆浙督，并即具折入告，其事已矣。 少司农赵公殿

最浙人也，奏称封禁山界连三省，地方深阔，易于藏奸，宜辟土以治田、伐木以利

用。 且闻其中可开铜矿，更资鼓铸，盖山之中央地名铜塘，而土人讹传以为有铜

沙也。 奉旨命江西委官会同浙闽踏勘议奏。②

刘埥接到勘察封禁山的公文后，即与福建建协中营浦城游戎韩之桂会合，率队进

入江西。 经过全程勘察之后，刘埥写成《会勘封禁山纪事》一文以记其事。 这篇会勘

文是明清时期历次官员勘察封禁山过程中留下的最为详细的一篇记录，兹摘引如下：
　 　 予与建协中营驻防浦城游戎韩之桂奉委前往。 时江西订期会勘之文未到，
予欲稍缓，而韩抵崇，促令即往，遂偕其自崇起行，带家人及胥役二十余人，韩率

兵三四十人。 时当六月初旬溽暑，行深山中，出崇之岑阳关入江西界，两日而抵

高洲，其地即上饶远界一大村落，有巡检守之。 江西之董是事者，为予旂籍从兄

均，时观察广饶九南，而副之者九江司马戴公肇名，俱未到。 有戴司马家人一名

在高洲候信，见予二人至，飞驰回报。 予意欲候同勘，且与兄手足阔别十余年，借
此一晤，亦奇遇也。 韩游戎急不停轨促入山，雇土人十余名为引导，且挑负米盐

自高洲行三十里，住范家坳，系上饶地方，即入山路口六处之一。 危岩怪石中茅

①
②

光绪《江西通志》卷五三，《山川略·山八·广信府》。
刘埥：《片刻余闲集》卷二，《会勘封禁山纪事》，见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 ４ 辑第

１２ 册，厦门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１０～４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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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六七家，奇零勺土杂种芋靛等物。 其人多黑面深目如鬼形，树根蛇皮层叠如

堆。 携帐房锣锅，就山畔高平处宿焉。
次日黎明，一望云雾弥天，至辰刻日渐朗，会蓐食，人各饮药酒少许，和雄黄

塗耳窍鼻孔，乃入禁山口，发炮鸣锣，以长刀刈草，循石隙行，茫无径路，忽登峻

岭，忽入深壑。 遇陡壁则循其岩间树根石角攀踏而上，遇溪流则随其水中参差乱

石跳沿而渡。 乘小肩舆坐不暖辄下而步行。 一路皆丛林密蒨，唯松最多，大者可

五六围，其余杂树，每有各种攒簇骈生，合之可数十围者。 草深过顶，碍路处以长

刀劈开方可着步。 而其下多湿秽难行，盖积年旧草萎而复生，重叠糜烂于其中

也。 草劈处燃硫黄纸条掷之以防虫蛇。 路旁倒折巨树朽败成泥。 层峦高下之

中，间有石砌田塅，荒残零落，形状仿佛又有屋基一二处，有厅基、庙基等，称废砌

余砖，仅可辨识。 每片刻憩息，傍密林坐平石，随处煮山泉、啖果饼以充饥。 流连

凭吊，想见当年岭上耕樵村中烟火气象，今已三百年间，成无人之境矣。
纡曲经行，虽非正路，然土人犹能约略其径，指目其名者，缘山中多产草药如

柴胡、土连、泽泻等物，附近穷民往往结伴带短刃小枪潜入采取，夜则宿于大树之

上，其汛兵皆熟识，知其无他意而不深问也。 是晚宿处名余平地，高树数层，旁临

小溪。 清浅可爱，数寸之鱼往来游泳如织，溪外空地宽长数亩，稍平坦，石子如星

罗棋布，设帐房于其上，随手取溪水、拾松枝以炊，捕小鱼烹之，取树枝又拱者四

条插地如床腿式，再取大小枝横竖排列于上，设枕席而卧。 众持刀斧伐树，顷刻

山积，置帐房旁数十步外，纵火烧之，光焰彻夜，定更放炮数十百，鸣金吹角，岩壑

震动。
此日由余平地行山径如前，越数里，峰峦丛集，较前更为深险。 山从人面起，

云傍马头生，盖犹不足道也。 一二陡绝处，万难攀跻。 则以素能腾跃之壮兵役与

土人带布而匹，徒手缘壁先登，拖布于下。 予等腰缠其布，两手握布之两边，脚摸

壁，健丁提之缒而上焉。 自入山来，着短杉、扣小带、束鞋襪、如步卒然，身轻足

捷，脱尽寻常官态，亦苦中一别趣也。 道中见草间有足痕颇大，土人指为熊迹。
晚宿铜塘，为山之中。 邓茂七贼党首领昔驻于此。 兀然一峰顶，平如掌大，可一

亩许。 四顾全山，有诸峰罗列，似儿孙之意。 山泉曲曲，流石罅中，味甚清甘，饮
食卧具如前，伐木燃火，到此更为壮观。 枪炮锣声高处发响，更觉山鸣谷应。 水

石间跃出石鳞，大如簋盘，食之味美。 此物闽中上游颇多，然从未有如此之大者。
饭罢散步眺览，看明月出乱峰，层林间又一异样蟾光，静夜无一毫暑气，两日山

行，绝不似炎天景候，而至此尤寒凉逼体，所谓别有天地，非人间乎！
次早下铜塘，由别径归自螺狮尾出禁山。 此路距山口稍近，亦尚宽平，可乘

小肩舆。 有长岭一道，约二十余里，岭势逶迤而下。 右旁深壑万丈，左旁道中长

松排立，间有并列连至数十株者，似北方大路之柳然，意当年人力栽植而成者也，
苍古青翠可爱。 岭外高峰有名冲天蜡烛者，孤根耸起，下阔上尖，亭亭竖立，直插

云表，形似武夷之玉女峰，而危峻过之，但秀爽不如耳。 穷日之力急行出口，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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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山泉泡冷饭食之，与兵役人夫杂坐于断岩长松间，疲倦之中有畅适之致焉。 傍

晚至螺狮尾，出禁山，犹在千岩万壑中。 山口窄径如鱼背，拄杖轻沿而下。 韩游

戎惫甚，神气忽昏乱，臂有小红点。 急觅草屋住歇，饮以痧药，并取磁片刮其臂，
至夜半稍愈，天明渐爽如初矣。 从此又行崎岖山径，一日仍返高洲，住旧寓，居停

主人则太学周生也。 设榻于其家园，酌酒赏花，颇有闲情雅趣。 回高洲后，予兄

观察公与戴司马尚无来信，闻戴已丁忧。 上饶令陶公士黄遣札知会，予乃就陶公

人寄书观察兄，而同韩走河口大路入分水关回崇安。①

刘埥等回到福建崇安县之后，与韩之桂会稿，把勘察的情形及意见分别上报给道

府衙门、福建布政、按察两司及督抚提三宪衙门。 刘埥和韩之桂的意见认为，封禁山

一带山高林密，荒田崎岖，林木空朽无用，铜矿有无不能辨识，故不宜开禁贪图小利而

引发寇乱，所谓“山中本无沃土，旧田荒废已久，开垦难于为力；山木虽多，皆弯曲空

朽不堪适用；至铜矿有无不能辨识，而细勘土色并无别样形迹”。 而江西方面由广饶

九南观察刘均率“上饶陶公、广信别驾许公天奇、广丰令张公天彝同往勘焉”，他们的

勘察意见与刘埥、韩之桂等人的意见基本相同，“并援引前明广信各处开矿故事，皆
虚耗国帑，一无所得，具详江省督抚”。②

当时在赣闽浙三省的地方官员中，对于是否开禁封禁山颇有歧议，故刘埥及江西

广信府地方官员的此次勘察意见，并不为所有的地方官员所认可。 于是督抚再次责

成刘埥等人再次入山勘察：
　 　 （刘埥等）乃于八月内复奉檄饬再令同韩往勘。 韩遂由浦城抵高洲，予亦匆

匆继往，仍于周氏居停聚首。 是时闻浙省委衢协叶公应龙亦到，现寓广信府，而
予兄观察公亦延矿师入山勘明，言并无铜沙形影。 予乃同韩行至广信，适观察兄

遣家人卞姓来广信寄书于予，嘱令协同陶公与韩、叶二公会商，仍照前议详覆。
广信太守时方被论，许别驾已赴南昌禀抚军。 予乃与叶、韩各致札覆观察兄，遂
各分手归。 至十月内，观察兄遣卞姓家人持会详稿并文册来崇会印，留卞姓住崇

署，另遣役赴浦城会韩印，并由浦城赴衢州会叶印。 其闽详即交韩由塘递，而浙

详即交叶递焉。 两江制府赵公据详题覆，而本内附陈禁山固不可开，但以数百里

无人之境，介两省之间，其应否添兵于要隘处防守，容另会议具奏。 及发部议覆，
复饬查议，已届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 年）秋末矣。 韩是时报保举送部，建协改镇，复
委现署建镇中营事右营游戎孟勇同予往。 因鼎湖诏下，延至十一月杪方行。 盖

至此已三赴西江矣。 重出岑阳，复抵高洲。 一路疏林黄叶，寒气侵人。 关内积雪

不盈寸，关外则雪深尺许。 咫尺间居然两省风气。 两年来因此一事奔走碌碌。
道上口占有“三度小臣劳跋涉，两朝圣主慎封疆”之句。③

①
②
③

刘埥：《片刻余闲集》卷二，《会勘封禁山纪事》。
刘埥：《片刻余闲集》卷二，《会勘封禁山纪事》。
刘埥：《片刻余闲集》卷二，《会勘封禁山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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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埥等三省交界地方官员经过三次的实地勘察之后，不但依然坚持不宜开禁，而
且还建议添派兵员严加把守。 事实上，从明代前期至清代中期，历代官员对于赣闽浙

三省交界山区的开禁与否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自唐宋以来，这个地区以其

山高林密的原始生态环境，人烟罕至。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出于加强集权统治的

考虑，严厉实行黄册里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 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及

其对于土地压力的加大，不少农村人口还是逐渐冲破黄册里甲制度的限制，向尚未开

发的边疆及山区迁徙。 这就使得从正统至正德年间（１４３６—１５２１ 年）在全国范围内

出现了许多流民迁徙及流民暴乱的现象。 明朝政府对于这一时期突然涌现出来的流

民潮尚无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于是从正统年间始官员们普遍采取了

强烈压制的对策，甚至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进入山区谋生的流民一概斥为“盗
寇”，严加清剿。 当时较为突出的例子即是王阳明在闽粤赣交界边区所进行的清剿

流民与推行保甲制度。 那些主张禁绝的官员认为流民脱离了黄册里甲制度，将给地

方治安带来莫大的隐患，尤其是在深山老林之中，稽查不易，管理维艰，最简便的办

法，就是不让所有的人进入这些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能够保持长治久安的理想局面。
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农村贫富不均现象及种种社会问题的加剧，贫穷的下

层民众为了谋生，不得不冒险犯禁进入山区。 这里有尚未开垦的无主荒地，有取之不

尽的山林资源，只要辛勤劳动，就可以使一家人的生计维持下去。 所以尽管从明代中

叶起，地方官府严加防范，流民进入山区仍然有增无减。 政府固然采取强烈压制的政

策，但是法不责众，无法把所有的流民赶尽杀绝的。 这也正是王阳明等官员一方面清

剿“盗寇”，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把这些流民用“十家牌法”等保甲的形式重新纳入政

府的户籍管理之中的根本原因。 这同时也正是闽粤赣交界边区在明代中期频频设置

新的县治的根本原因。
由于地方官员对于明中叶以来闽粤赣边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这种生态变化有着不

同的认知，因而也就促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政策取向。 从一部分保守的地方官员看

来，对于封禁山及赣闽浙三省交界边区的处置，最简单省事而有没有责任风险的措施

当然是实行一味的禁绝，只要不让外地流民进入，这个原始生态的深山老林自然是万

事大吉，而开禁允许流民进入，保不准哪天发生动乱，地方官员守土的责任就大了。
所以我们从清初以来地方政府的历次开禁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与刘埥相类似的论调。
如清初顺治年间（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江西巡抚蔡士英主张禁绝也是基于该地容易引发

寇乱及开发无利可图这两大理由：
　 　 查看得封景山原系封禁山，初名铜塘，因其峭险历为盗薮。 ……唐代黄巢倡

乱，伪贼借势流毒一方。 继而叶宗留赁居烧炭，占险立穴，铸冶甲兵，谋为不轨，
而邓茂七为之附援，三省摇动几危。 ……一旦轻议开采，是启奸人之乱谋耳。 况

其中所产木植，不过臃肿樗栎，原无合用之材。 兼以巉岩险峻、猛兽丛居、溪涧不

通、道路曲折，不但开采有百害而无一利，且恐徒挑衅隙而无实效。 ……若此幽

深险峻夙称盗薮之处，今日一启其衅，将来恐难收拾。 此开采之害等彰明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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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伏乞俯查往事，轸念地方，严饬封禁，安民戢寇，两得攸赖。①

刘埥等地方官员于雍正末年勘察之后，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江西巡抚胡宝琛也曾

入山勘察，得出的意见也是如此：
　 　 臣于二月十四日起程赴广信查勘封禁山，由陆路星驰前往，于十八日由广郡

之上饶至广丰县入山，复转至上饶县所辖境内，将山势隘口土色树木及久设汛地

细加看详审度。 查此山……由禁界入山，皆系重峦叠嶂，绝壁悬岩。 其适中之处

名曰铜塘，即山所由得名。 间有零星平地，俱属无多。 其树木并无良材，臃肿纠

蟠，蔚翳于峻岭幽壑之间。 ……地皆沙石，非裹粮无以为生，惟禁绝其入山之路，
始可肃静。 ……而近年复有议开者，盖以自然之利可行垦种、可採木植、可煎矿

砂，皆未尝亲身目睹，遂疑环山之内当有沃壤平原。 不知既无可垦之地，亦无用

之材，挖土试验又无矿苗。 惟崎岖险峻，藏集奸徒。 ……总之禁则并无弃利，开
则必有遗害，嗣后永宜封禁，更无可疑。②

以上无论是下层州县官员如刘埥等，还是封疆大吏如江西巡抚蔡士英、胡宝琛等，他
们一味主张禁绝，其理由实际上并不充分。 赣闽浙三省交界山区固然不存在大规模

有经济开采价值的铜矿，但是他们都一口咬定这里并无良材，就与事实不符。 赣闽浙

三省交界山区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亚热带雨林区域之一，山中所产林木，除了广泛使

用于民生建筑的杉、松、竹之外，各种珍稀植物不下百种。 但是这些官员出于地方治

安管理的考虑，所谓“惟禁绝其入山之路，始可肃静”，大多夸大了开发的危害性以及

贬低了开发的经济社会意义。 尤其是当下层民众求生无门而冒险进入深山老林开垦

种植时，这些官员非但漠不关心，而且还经常诬以“藏集奸徒、蟠踞盗寇”的罪名。 从

这点出发，刘埥等人的禁绝主张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之处。
尽管清代前中期的许多地方官员出于统治管理的需要，主张禁绝外地流民进入

封禁山等赣闽浙三省交界山区，但是流民进入山区却是阻挡不了的。 到了乾隆时期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年），封禁山内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农民，垦辟出来的土地也在在有

之。 在这种情景之下，有一部分稍有责任心的地方官员，还是能够不断地上言请求开

禁山区，对已经开垦的土地登记入册，把流民编入政府的户籍，善加管理。 这其中广

信知府王赓言的禀稿最具代表性，他在《拟陈封禁山利弊禀稿》中说：
　 　 卑府所属封禁山界连福建、浙江二省，周围约计三百余里，重峦叠嶂，密菁深

林。 前代以来恐其藏伏奸宄，屡行封禁。 我朝因之不废，向于山口要隘额设塘汛

十六处，用资防戢。 ……所以诘奸暴而靖地方者，立法至为良善。 然而车骑远莅

未能久停，壁垒徒新，不无虚设。 卑府承乏有年，时为筹度，虽不法之徒尚无蚁

集，而牟利之辈时有狗偷。 盖防之未密固不无疏失之虞，而责之过严转深其弥缝

之术。 是以利不贵乎能兴也，而贵乎不弃；害不在乎能防也，而在乎能除。 ……

①
②

同治《上饶县志》卷五，《阨塞》。
同治《上饶县志》卷五，《阨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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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封禁者所以戢奸也，然戢奸之法必使其无藏奸之所，而后奸不得而生。 今乃置

此险阻之地为其逋逃之薮，官之耳目难于周知，即偶有地方正人从而过问，非斥

其挑祸，即瞋为诈财，设有不逞之徒暗中纠结，人孰从而察觉之？ 此其可虑者一。
天地生财所以养民，今环封禁而居者藉山邻之名目，将附近土壤私行开垦，附近

林木私行摧烧，以所得之资结纳汛兵书吏，相为壅蔽官府，鱼肉困穷，是以富者日

富、贫者日贫。 而封禁一山遂为土豪之利薮。 此其可虑者二。 方今政治清明、海
宇宁谧，凡系巨奸元恶，断无收匿之家，然而往往不以时获，何哉？ 夫州郡交错之

地，小有干涉；即在通衢，尚且彼此推诿，况深山路径丛杂，交通浙闽，在在可通。
出此入彼，人所难测。 设防缉稍懈，安知不复行窃出。 此其可虑者三。

夫能除此三弊也，则六利兴焉。 我国家德教覃敷，凡汉唐所未宾服者，罔不

率俾，区区中土弹丸，独为王化之所不及，是圣德足以光被四表，而不足以动一

隅，无是理也。 此其宜于开垦者一。 封禁山中如铜塘桦桃坑黄茅岗黄瓜坑李子

坑等处向所称为陡险者，皆奸人汛兵之诡说耳。 卑府屡行赴勘，虽道路崎岖，然
皆土山开垦之后，便成坦途，况山中在在皆泉，其平衍处借资灌溉，即有奇零处

所，亦可栽种包谷番薯及茶子竹□等物，非石田可比。 且封禁已久，土气甚厚，倘
遇丰年，所获必倍。 三五年内，按亩升科，庶山泽之利不致废弃。 此其宜于开垦

者二。 广信一郡土瘠民贫，终岁勤苦，俯仰不给者多。 倘有可资衣食之处，不须

号召自然云集。 第必使贫者邀格外之恩，富者无专利之举，此山一开，可活穷黎

无算，不至糊口四方。 此其宜于开垦者三。 若夫开垦之后，田野辟、人民聚，文武

员弁借资弹压驻扎其中，编设保甲，互相稽察，则奸宄无从托足，自可无意外之

患，是无封禁之名，转有封禁之实。 此其宜于开垦者四。 伏查封禁山所设营汛，
额兵共七十二名，其间认真缉捕者虽不敢谓尽无其人，然皆大吏将至始一赴汛，
平居则招揽奸民，共图私垦者十之六七。 营员以为在汛遂不复令其操习技艺，虚
糜粮饷毫无实用。 开垦之后，自宜饬令归伍，则兵丁有操练之时，而城守有捍御

之备。 此其宜于开垦者五。 凡开矿开厂，先事必有招来民人之资，借给口粮之

用，及其散也，犷悍之徒无术以驭之，每易滋事。 今则不然，以本郡之民开本郡之

山。 地既非遥，人易为力，凡此费用无藉筹谋，乐业安居，不同游骑。 至于建设木

城及文武衙署修理道塗搭造民房采买林木，似足备用。 是朝廷无经费之需，而闾

阎有丰恬之象。 此其宜于开垦者六。 卑府虽甚庸愚，岂不知更变之为难、创举之

不易？ 然而窃有念于兴利之利，其利犹小，除害之利，其利滋大。 夫稂莠既除，嘉
禾自生；道路能通，耳目更远。 敢不儢衷怀以仰副大人公忠体国之至意。 至于前

人之谬说、世俗之伪言，不揣固陋为之指其暇疵酌其可否续呈二册再呈电览伏乞

裁夺训示。①

知府王赓言的意见得到江西省督抚衙门的重视，“拟以中央铜塘地方建设木城，移广

① 同治《上饶县志》卷五，《阨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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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通判及一千总驻扎其中。 招募的实人户指明地段承领开垦。 如果办理不善，赓言

情愿身任其咎”。 然而此时王赓言调任南昌，封禁山开禁之事被搁置下来。 而清代

后期的太平天国及会党之乱，波及江西、浙江及福建各地，有些地方官员又从统治安

全的目的出发，诬称封禁山内多盗匪，将与逆匪相呼应，建议严厉镇压。 “饬令迁移

出山，该居民老幼数千人，呼天吁地，据称伊等均系良民，不但不容斋匪，亦并无吃斋

之人。 历年种山为业，身家性命所关。 今一旦弃而他徙，无家可归，势将饥饿而死，填
委沟壑。 男女皇然失措，道旁环泣，凄惨之声不堪言状。”①其后，广信府地方官员锺

世桢及上饶县知县王恩溥等人一再吁请，认为“该居民等均系本地籍贯，并无外方杂

处，亦无吃斋为匪情弊。 询诸各都绅耆均无异词，附近五十五、十二三四等都绅民并

愿出具禁内皆系良民实无斋匪甘结。 且本年春间绅耆闻崇安之警，亦多赴禁山避盗。
既为避盗之区，其非藏盗之薮已可概见。”并且列举了弛禁的五种理由。② 终于在同

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 年）获准开禁，准许民众开垦田地、落户入籍。
明清时期赣闽浙三省交界边区的封禁与开禁，体现了地方官员对于统治安全与

民生经济的两种不同观念。 从加强政权的统治安全的目的出发，官员们对于山区的

处理意见，往往夸大山区的险峻与流民暴乱的危害性，从而使许多无辜的流民成为政

府封禁政策的牺牲品；而从民生经济的目的思考山区封禁与弛禁的官员，他们的意见

容易为政府的决策者们所忽视，故而山区的弛禁往往是一拖再拖，政府的管理措施总

是滞后于山区的实际开发。 然而，就中国南方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言，政府的一味

封禁，从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原始生态延续的作用；而无序的经济开发，对于原始生态

环境将起到一定的损害作用。 特别是近百年来，这一带的经济开发基本上以牺牲原

始生态环境为前提，如今赣闽浙三省交界边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大大不如清代时期。
这种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因果得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①
②

同治《上饶县志》卷五，《阨塞》。
王恩溥：《禀请铜塘山弛禁稿》，见同治《上饶县志》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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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停柩不葬”
钞晓鸿

　 　 　 　 【作者简介】 　 钞晓鸿，男，１９６８ 年 ４ 月生，陕西渭南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

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商业史

学会理事，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史，侧重于明清以来社

会经济史、环境史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陕西水资源环

境与社会经济变迁》，著有《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曾获福建省第五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厦门市第

六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福建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暂厝棺柩、推迟下葬的所谓“停柩不葬”，是明清时期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也是

一大社会问题，对此学术界鲜有专文探讨。① 本文主要依据方志资料分析这一现象

的生存背景、分布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变迁。

一　 从明清社会谈“停柩不葬”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停柩不葬并非仅存于明清两代，顾炎武说：“停丧之事，自古所无，
自建安离析，永嘉播窜，于是有不得已而停者。”②此种陋俗，魏晋以来即遭到时人抨击，③

①

②

③

笔者所查得的专题论文仅有一篇，即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停棺不葬

为例》，《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停丧》，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汝成集释本，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８０～１１８１页。
学术界普遍注意到风水术与丧葬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关于风水术的出现及其体系的形成

却存在着不少争议，或以为风水术先秦时期尚无，或认为战国时已有，有的认为两汉时其体系已经

产生，有的认为魏晋时期体系才初步形成。 参王玉德：《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广西人民

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６０ 页；郭杰文、陈朝晖：《方术迷信与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４６ 页；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４ 页；郭春梅、张庆捷：《世
俗迷信与中国社会》，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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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广顺三年（９５３ 年），曾对此有严格的禁令。① 宋代复盛，朱熹曾指出，“《礼》三月

而葬，今人多不能卒办”，劝谕百姓“勿停柩”。② 明代中后期以至清代，停柩不葬在

民间日趋增多、屡见不鲜，康熙《石埭县志》云：“祖父骸柩皆筑圹浮厝地上，此百年内

递变之风气也”。③ 康熙《龙游县志》记载，“龙邑近日有丧之家，大半多属浮厝”。④

置办丧具、修掘坟墓、亲邻友朋前来吊唁，治办丧事当然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立即下

葬，这是客观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长期推迟葬期，浮厝棺柩数年以至十余年。 香山

县，“经年”不葬，⑤上海县“有数年不葬者”，⑥宁国县有“至十余年而不葬其亲者”，⑦

建宁县有“停柩至十余年不葬者”。⑧ 有的甚至是数十年停柩不葬，会稽县“有数十

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顾者”，⑨惠来县“有停柩数十年者”。 更有甚者，停柩数代，暂厝

数棺，如于潜县，“浮厝后延至数十年多未择地安葬，甚有高曾祖父，累代浮厝者”。 

本来按照传统礼制与明清官方规定，士民“三月而葬”、“逾月而葬”，亲人离

世，终属哀痛之事，何以长期停柩、不予安葬，此不仅与礼制有悖，而且情理不容、于心

何忍？ 但当时的确出现了这一突出现象，其原因何在？ 当然若从每个事例分析，原因

是多方面的，如“贪谋阻截，聚讼纷纷”，“或家业中落，后嗣远游”，或客死他乡等

具体、特殊因素，在江南甚至还与“阻葬恶习”有关。 不过既然是社会问题，还是要

探寻那些普遍性的原因。
第一，停柩不葬现象存在的基本社会背景是，丧葬费用多，人们常以厚葬为美，当

时在婚丧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铺张浪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溥：《五代会要》卷九，《丧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１４５～１４６ 页。
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五，《风土》，乾隆二十七年刊本；嘉庆《云霄县志》卷三，《民风》，

１９３５ 年铅印本。
康熙《石埭县志》卷二，《风土志·风俗》，１９３５ 年铅印本。
康熙《龙游县志》卷八，《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康熙《香山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广东中山图书馆 １９５８ 年铅印本。
嘉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刊本。
嘉靖《宁国县志》卷一，《政事类·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靖《建宁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万历《会稽县志》卷三，《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雍正《惠来县志》卷一三，《风俗》，１９３０ 年铅印本。
嘉庆《于潜县志》卷九，《风俗志》，嘉庆十七年活字本。
乾隆《钦定大清通礼》卷五○，《庶人丧》：“逾月而葬，营葬及葬具，坟茔周十八步，封四尺，

有志无碣”，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于清代丧葬等级及相关规定，参葛玉红：《清代丧葬习俗特点

之研究》，《辽宁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道光《永明县志》卷三，《风土志·风俗》，１９３３ 年铅印本。
道光《武进阳湖合志》卷二，《舆地志·风俗》，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参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社会问题研究：以停棺不葬为例》，《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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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丧葬中宴客馈送、祭吊埋葬，花费颇巨。 淮安，“初立讣布，殓用冬服，
焚用楮帛，吊赙者至，张乐宴宾，遇七延浮屠追荐，即窭乏有破产为之者。 出殡日，冥
器纷列，鼓吹导拥，甚且执绋延款，演剧纵饮，抵暮而归，侈悖极矣”。① 崇安县也曾存

在此种现象，“殡殓时，盛具酒食，不问谁何，有至百席者，谓之风光”。② 有的地方不

仅酒食款待，而且路途遥远者还提供路费，开支不少，“凡来吊者，丧家皆设酒食以款

之，自远至者仍遣路费，用亦侈焉”。③ 一些地方治办丧事时，各种事项极尽铺张，花
费了大量资金，“而最甚者，丧葬之靡文也，冥器刍灵，楮马俑车，备极工巧，至殡期，
盛集优伶，杂以角觝，墓门棚彩，干霄入云，所费动逾千金”。④ 婚丧原本开支即多，若
加上铺张浪费，花费更多，所以有方志指出，当地的“婚丧之费尤侈”。 ⑤

治办丧事时的铺张浪费、竞相攀比，对于那些有财力者尚可支付，无力者则疲于

应付，以至停柩不葬。 山西介休县曾存在所谓的“闹丧”，“将葬前数日，遍粘讣纸，先
一夕灵案前，盛陈祭品，鼓吹参灵，次晨发引，诸亲毕集，丧仗列衢，至数里而遥，祭筵

或数十棹，远近观者如堵，名曰闹丧，此富贵之家奢靡相尚，虽千金不恤也。 倘财用不

足，或致停丧不葬”。⑥ 至于贫穷之家称贷变产在所难免，而且丧葬又与孝敬父祖相

关联，不可草率马虎，既不愿简单料理、随意掩埋以承受指责、有失颜面，又无力张扬

以炫耀乡里，只好迁延推迟，应该说丧葬还有其特殊性。 例如，济阳士农工商“绝无

纤靡绮丽之观，是其俭朴有余也，独送死一节，竟事美观，张乐结彩，多陈古玩，广设宾

筵，至假贷破产不惜”，“而亲朋致祭，亦多用烧炙，购求奇花古玩，以涂饰耳目，不如

此，则恐人谓之俭，故丧多久停不葬者”。⑦ 无锡，“丧不师古而繁于俗礼，故一殡之费

或破中人数家之产，富者既矜其侈，而贫者耻其不能，往往亲死久而不葬”。⑧ 高邮人

夏之蓉著有《丧说八则》，倡导当地人“不用鼓乐”、“不淹葬”等，他认为：“以上八则

行之亦似甚便，顾知其便而不行者，富家恐受俭亲之罪，贫者不屑居家于丧之名；故虽

知积习之非而莫能挽也”。⑨ 不少方志指出，当地之所以存在此问题，与缺少丧葬费

用不无关系，“丧礼，旧俗尚奢，凡吊客皆宴待，且有酬赠，致缺费而停丧不举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四八，《淮安府风俗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４４５９ 页。

嘉庆《崇安县志》卷一，《风俗》，民国年间油印本。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五，《风俗》，光绪十九年刊本。
道光《泰安县志》卷二，《方舆志·风俗》，同治六年刊本。
乾隆《金山县志》卷一七，《风俗》，１９２９ 年重印本。
乾隆《介休县志》卷四，《风俗》，康熙三十五年刊本。
乾隆《济阳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乾隆三十年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一五，《常州府风俗考》，第 １４１７９ 页。
乾隆《高邮州志》卷六，《典礼志》增修《风俗》，道光二十五年重刻本。
乾隆《弥勒州志》卷八，《风俗》，１９６３ 年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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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力不能备，有十余年停柩者，习俗之累人如此”。① 顾炎武亦认为，“侈于殡埋之

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②

然而倘若我们仅仅以丧事中是否存在铺张浪费，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无财力料

理丧事作为解释有无停柩不葬的决定性或唯一原因，则与事实相距甚远，对此现象存

在范围的具体考察不难看出，其一，就停柩不葬的地域范围而言，主要存在于南方，
北方及一些边远地区则相对较少；其二，就阶级阶层而言，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士

大夫多、普通百姓少，富人多、穷人少的奇特现象。 可见，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值得

探讨。
第二，停柩不葬的存在与人们的信仰有关，特别是对风水的信仰程度密切相关，

对墓地、葬期等方面的刻意寻求与讲究成为这一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
学术界认为，风水术产生较早，明清时期呈泛滥之势。③ 一般而言，该时期南方、

东部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高于北方与西部，而对风水也更痴迷。 选求葬地而迁延岁

月成为停柩不葬在东、南方盛行的直接原因。
南方，如泾县，从明至清，酷信风水，明代中期，“丧葬用佛事，至惑于风水，暴露

经年，或大赀虚费以葬”，④至清代，“敝俗相沿”，“泾俗惑于形家之说，妄意牛眠龙

耳，或厝停堂屋，或暴露郊原，累月经年，弗归抔土”。⑤ 巢县，“丧礼，俗于奠赙日设燕

延亲友，葬时以鼓吹灵刍相夸盛，尤信浮屠及堪舆家说”。⑥ 桐城县，“俗重形家言，亲
没，先于郊外觅厝室，殡其柩，俟得吉壤，乃葬”。⑦ 不仅桐城，安庆府属均是如此，“至
于殡葬卜兆置牌，多循《家礼》仪节，而流俗或泥青乌家言，停柩数十年未安坏土”。⑧

镇江府的一些地方，“丧用浮屠，惑风水，好淫祀，鲜行古礼”。⑨

福建在该方面亦十分突出，建宁，“父母死，惑于堪舆，或一二十年不葬者”。 龙

溪县也十分普通，“死丧之家，自初丧成服以及葬虞多能式于礼经，而延僧作佛事及

惑青乌家言，数十年不葬者，亦比比而是也”。 乾隆《海澄县志》说，当地在该方面

的花费不少，“其择地营葬，酷信堪舆家言，不惜重赀求福地，然其流辈各自为说，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道光《太平县志》卷三，《坊里志·风俗》，道光五年刊本。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停丧》，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黄汝成集释本，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９１ 页。
王玉德：《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６０ 页。
嘉靖《泾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庆《泾县志》卷一，《沿革·风俗》，１９１４ 年重印本。
道光《重修巢县志》卷三，《舆地志三》风俗附，１９６０ 年合肥古旧书店油印本。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三，《学校志·风俗》，１９４０ 年重印本。
康熙《安庆府志》卷六，《民事志·风俗》，安庆古旧书店 １９６１ 年重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三三，《镇江府风俗考》，第 １４３３７ 页。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六○，《建宁府风俗考》，第 １７１９３ 页。
乾隆《龙溪县志》卷一○，《风俗》，光绪五年增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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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难定，葬已复迁，惑之甚矣”。① 南方地形复杂，降水量大，因而从地理环境而言，选
择墓地与讲究墓葬方式有其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地却对此刻意追求，寻求风水宝

地，从而导致停柩不葬，“葬必择地，山多风，患水蚁，必以灰隔，俗多侈。 富者筑以

石，或三合土，贵者树华表、石柱及翁仲五兽之属，尤信阴阳之说，延舆师择吉，至数十

年未葬者”。② 其他方志也对此类说法予以引录，看法一致。③
南方的其他一些省区，如江西浮梁县，久淹不葬长期存在，“旧志……丧不既葬，

而以堪舆惑，致多越代之柩，吊不及衰，而于其殡非礼也。 此其未移者”。④ 浙江山阴

在该方面也不惜费用，“信堪舆家言，买地有不惜多金者”。⑤ 绍兴府，“溺堪舆家说，
宁缓葬有至二三十年者”；⑥金华府，“婚丧失其礼，故崇佛事而忘哀，或溺风水而不

葬，此其俗之未善者也”； ⑦广东南雄府，“葬谋风水”，⑧等等。
北方及西南的一些地区则与南方的这种讲求风水、久淹不葬形成鲜明对比，涉县

一般情况下就不存在此种现象，“不信堪舆，无停柩不葬者”。⑨ 如枣强、南宫县志记

载，当地的停柩不葬比较少见，“逾月而葬，亦间有停柩至数年者”；“逾月而葬，亦间

有停葬至数年者”。 陕西宁陕县，有些人就不用风水，“葬则用堪舆者，亦有不用

者”。 西北甘肃的敦煌，“丧葬之礼，多从俭朴”。 在西南，夹江县一般情况下均及

时下葬，不拘泥风水，“丧礼，遵照《家礼》，棺椁衣衾称家以为厚薄，或月余而窆，或三

五日而窆，间有殓以待时者，不甚惑于形家之言”，“按通志载，夹江敦礼尚朴，士淳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九，《礼仪》，１９５９ 年油印本。 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震泽县

“择地营葬，多信堪舆之术，其流辈各自为说，故疑而难定，有数年不葬者”。 见乾隆《震泽县志》卷
二五，《风俗》，光绪十九年刊本。 另外，福建一些地区还实行“二次葬”，亦与风水有关，其花费则更

巨。 参陈进国：《风水信仰与乡族秩序的议约化———以契约为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

第 ４ 期。
乾隆《南靖县（姚）志》卷二，《风土》，乾隆八年刊本。
如嘉庆《云霄县志》卷三，《民风》，（１９３５ 年铅印本）引《郡志》曰：“葬必择地，其山凹多

风，生水蚁，圹必以灰，富者或以石，贵者树华表及翁仲伍兽之属，尤信阴阳公位之说，延地师，择吉

土，有数十年尚未葬者。”
乾隆《浮梁县志》卷一，《疆域志·风俗》，江西图书馆 １９６０ 年据抄本油印。
嘉庆《山阴县志》卷一一，《人民志·户口风俗》，嘉庆十一年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九○，《绍兴府风俗考》，第 １６５６６ 页。 《古今图书集成·职

方典》卷一○○六，《金华府风俗考》，第 １６７０７ 页。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六，《金华府风俗考》，第 １６７０７ 页。
乾隆《南雄府志》卷三，《风俗志》，广东中山图书馆 １９５８ 年铅印本。
嘉庆《涉县志》卷一，《疆域志·风土》，嘉庆四年刊本。
嘉庆《枣强县志》卷六，《风土记》，嘉庆九年刊本；道光《南宫县志》卷六，《风土志·风

俗》，道光十一年刊本。
道光《宁陕厅志》卷一，《舆地志风俗》，１９４７ 年重印本。
道光《敦煌县志》卷七，《杂类志风俗》，道光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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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以今考之，犹信”，可见夹江县长期如此。① 罗平州，婚丧俭朴，“罗平，婚礼极朴，
丧礼极俭”。② 陆凉州尽管丧葬花费多，但殡葬遵照《家礼》规定，“自殡至葬，遵朱子

《家礼》，惟酬客縻费实多”。③ 弥勒州有停柩不葬者，但系缺少经费所致，“丧礼，旧
俗尚奢，凡吊客皆宴待，且有酬赠，致缺费而停丧不举者”。④

南方不仅刻意选求墓地，亦拘泥葬期，以致迁延不葬。 嘉靖《宁国县志》载：“又
多卜葬地，或年月不利，山向不通，至十余年而不葬其亲者。 或争风水地，至兄弟不

睦，破家成讼者”。⑤ 余杭县，“居丧习于仪文，多用浮屠，动鼓乐，且盛酒馔以待客，力
不能支，遂为择日开灵之说，或溺堪舆家言，停葬不举，各乡有一室数棺，百年无抔土

者”。⑥ 此处将“择日”作为财力不支的变通方法，并非由此导致了停柩不葬，但很显

然，“择日”是为当地所接受的一种方式，既然痴迷“堪舆”以追求风水宝地而停柩，何
以不可选择黄道吉日而待葬。 《永明县志》明确指出，选求葬期是导致当地停柩不葬

的主要原因之一，“及其葬也，观望风水，拘忌年甲，因至久淹”。⑦ 在常州的一些地

方，“惑葬师祸福之说，亲死至数十年不葬，曰时日不利也”。⑧ 当时有人将“贫不能

葬”、“不得葬地”、“时日不利”总结为停柩不葬的三大原因。⑨
第三，停柩不葬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中也有明显差别。
按照一般的推理与逻辑，士大夫原本是封建礼制的卫道士，富人本来更有经济能

力操办丧事，及时下葬均属当然，但该时期却出现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一些地区，正
是富贵之家更多地出现停柩不葬，反而在普通百姓之中却相对较少。

在华北，《辉县县志》指出，当地丧葬祭奠攀比相竞、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尚有祭

至七七者，至百日亦必祭奠，总欲以多为胜，虽縻费不惜也”，批评士大夫中普遍存在

停柩不葬，“又仕绅之家，多有停丧至三年五年或十余年不葬者，亦为违礼”。 在江

南，士大夫与庶民百姓也有不同，“士夫之家必用僧道，葬信风水，……贫者或以火化

葬”。 在西南，该现象也更多地出现在士大夫之家，“丧礼，死而敛入棺，择吉葬。 惟

士家多久殡以待卜地者”。 清代朱轼亦指出，“停丧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嘉庆《夹江县志》卷二，《方舆志·风俗》，嘉庆十八年刊本。
康熙《罗平州（黄）志》卷二，《风俗志》，１９６３ 年抄本。
道光《陆凉州志》卷二，《风俗》。 １９６３ 年铅印本。
乾隆《弥勒州志》卷八，《风俗》，１９６３ 年抄本。
嘉靖《宁国县志》卷一，《政事类·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庆《余杭县志》卷三七，《风俗》引旧志，１９１９ 年铅印本。
道光《永明县志》卷三，《风土志·风俗》，１９３３ 年铅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一五，《常州府风俗考》，第 １４１８３ 页。
朱轼：《停丧不葬》，《清经世文编》卷六三，《礼政十》，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５７７ 页。
道光《辉县志》卷四，《地理志·风俗》，道光十五年刊本。
乾隆《常昭合志》卷一，《风俗》引《昭文志》，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道光《遵义府志》卷二○，《风俗》，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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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数柩不举者”。①

在贫、富之间的反常表现。 富有之家有财力操办丧事，对衣衾棺椁、葬期墓地、祭奠

送葬等也更为讲究，例如在山西灵寿县，“商民之家，类多拘忌时日，崇尚浮屠”。② 当然

富有之家不限于商人，泰兴县志指出，本县富贵之家对丧葬仪式十分考究，“丧祭多从考

亭《家礼》，殡殓厚薄量家有无，若优伶舆从彩盖亭台，富贵家为之，余者僧道鼓吹而

已”。③ 一些地方，停柩不葬在这些富贵之家更加突出，如龙游县，“葬，中人之家，大较

数日即为安厝，富家巨族则好需善地，至有权厝十数年或竟至不葬者，惟生时预卜者乃

择日葬”。④ 当然，所谓的富贵之家中必定或多或少地包括绅士在内。 另外，一些县志

明确指出，当地贫寒之家无停柩不葬现象，在宝应县，“丧礼，有力者用鼓乐，作佛事，葬
备蜃、炭土、甓，树松楸，征铭志；贫则蓬颗一杯即安窀穸，故无久而不举之丧”；⑤东台

县，丧葬中贫富之别十分明显，“富者门前竖幡竿，作佛事七七四十九日，动费数百

金，以为孝”，“葬期无定，贫者棺薄而葬速，富者棺厚而葬迟”。⑥ 尽管我们不能说绅

士无一贫寒，但其在贫穷之家中所占的比例应是很低的。 在安溪，贫穷之家甚至比当

时丧礼规定的下葬期限还要短促，“乡俗，庶民贫不能为礼者，随即殓埋”。⑦

第四，停柩不葬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封建教化与等级制度。
正因为有官方正统思想如“事死如事生”、“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等倡导，正因为

葬期、丧葬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等级规定，从而更加增强了各阶层对丧葬的谨慎重视及

追求更高等级的愿望与行动。 丧礼繁琐缜细，在整个封建礼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

位，也是当时社会教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清方志对其中的一些教条也有收录罗列，
《巢县志》载：

　 　 丧礼，人道之至重者也。 孟子曰：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子思曰：凡附身附棺，
必诚必信，勿之有悔。 《家礼》于初终饭含棺敛殡葬之仪，擗踊哭泣披发徒跣之

节，括免衰绖服制之礼，详哉其著之矣。⑧

正因为丧礼如此重要，忠孝观念牢不可破，所以不管出于任何原因（包括丧家的

贫寒），⑨丧葬中的简朴惜财、不遵丧礼在正统观念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康熙《龙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朱轼：《停丧不葬》，《清经世文编》卷六三，《礼政十》，第 １５７７ 页。
康熙《灵寿县志》卷一，《地里志·风俗》，康熙三十五年刊本。
康熙《泰兴县志》卷一，《风俗第六》，据抄本。
康熙《龙游县志》卷八，《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九，《风俗》，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嘉庆《东台县志》卷一五，《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乾隆《安溪县志》卷四，《风土》，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康熙《巢县志》卷七，《风俗》，康熙二十年刊本。
一些批评人士举例说，倘若丧家贫穷无财力，则遵照孔子所说，“敛手足形”，有棺无椁，并

不该受到谴责（徐乾学：《亲丧不葬》；朱轼：《停丧不葬》，均见《清经世文编》卷六三，《礼政十》，第
１５７７ 页）。 但问题是，衣衾棺木就需要不少的资金，何况当时送葬等方面的宴客馈送、铺张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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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追问到，“近日更有家贫力不能答者，并一镪一烛，俱却不受，则亲戚故旧吊死

问生之情，何由而展乎？ 患恐将来吊奠之礼且因酬答而废，有志移风者奈之何其不急

挽也”。① 厚葬成为倡导的基本原则之一，“厚于养生而薄于送死，重于尚鬼而忍于溺

女，皆俗之所当正者也”。② “至于乡里，有遇丧辄举族坐食，宁薄于殡殓而丰于饮食，
此风俗之漓，惟在有司民社者国为挽回耳”。③ 然而总有一些人一时无力达到丧礼与

世俗的各种要求，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立即满足丧家的各种希望（例如恰如其分地择

得葬址与葬期），于是暂厝棺柩成为一种求其次的选择；而且，在当时的丧礼规定中，
政治地位越高，葬期越长，所以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迁延下葬，就最终的葬期而言，实际

上是向更高阶层的靠拢，所以或许成为部分的追求。
通过对丧葬的分析不难看出，生者对死者丧事的料理，不仅仅体现了养老送终这

一社会轮替、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完成入土为安这一客观过程，更重要的是体现

了当时宗法礼制的各项规定，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与等级，丧家也藉此来体现自己的

地位与影响，成为一些人塑造个人形象、提高个人地位的机会与手段，这种矛盾的两

个方面均包容在丧事的料理之中。 有的地方志反问到，“夫孝子仁人之用心，附身附

棺，必诚必信已耳，悦人耳目奚为哉”？④ 安葬既为死者觅地，又为生者邀福，龙游县

志曰：“按司马温公有言，……为人子者当哀痛之际，何忍不顾其亲之暴露，乃欲自营

福利耶？ ……龙邑近日有丧之家，大半多属浮厝”。⑤ 海澄县志也有如此说法，“择地

寻龙，有停棺数十年不就窆者”等等。⑥ 可谓生者为死，死者为生，黟县志一针见血指

出，“或不仅求安，且欲以求福利，至亲没，不即葬，多为厝屋，至有覆茅茨者，岁久将

不能葬”。⑦ 因此，丧葬可以说是用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孝悌哀痛之心，但对墓地与

葬期的刻意寻求却包含着生者借以求得福贵荣禄之旨。

二　 从“停柩不葬”看明清社会

虽然停柩不葬在部分地区、部分人中十分突出，但是通过一些方式还是可以避免

的。 如生而卜葬，就可避免了因葬地一时未妥而迁延下葬。 龙游县，“葬，中人之家，
大较数日即为安厝，富家巨族则好需善地，至有权厝十数年或竟至不葬者，惟生时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康熙《龙游县志》卷八，《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嘉靖《武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康熙《会稽县志》卷七，《风俗志》，１９３６ 年铅印本。
道光《泰安县志》卷二，《方舆志·风俗》，同治六年刊本。
康熙《龙游县志》卷八，《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九，《礼仪》及引《府志》，１９５９ 年油印本。
嘉庆《黟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同治八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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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者乃择日葬”。① 事实上卜葬向为官方所肯定，而民间溺于风水、久淹不葬则招致

批评。 另外，某些人（其中部分是贫穷之家）通过一些变通方式不仅及时料理丧事，
而且又不会因此负债累累，其基本途径是改变丧葬礼仪与安葬方式，同时民间丧葬组

织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１ 随时下葬

这在贫穷者中比较突出。 在安溪，“乡俗，庶民贫不能为礼者，随即殓埋”。② 在

嘉定，“初丧以至葬，咸遵《家礼》，不作佛事，不侈酒食，称家之有无，亦不甚溺风水，
以既窆而后即安，贫家不数日而葬，谓之乘凶葬”。③ 人们通常将这种不遵葬期、提前

下葬称作“渴葬”。
２ 减少亲朋的参与，降低丧葬费用

在云霄，“故清素之士有不敢开丧受吊与葬而不敢使人知者”。④ 在嘉定还有所

谓的“偷葬”，“丧葬之礼，嘉俗久废。 三十年前，铭旌彩亭，步障巨厂，绘素弥山，富室

时或见之；今累世浅土，十室而五，间有葬者，或累丧而并出，或乘暮而宵行，掩诸沟

壑，名曰偷葬，皆由风俗贫瘠所致也”。⑤

３ 改变通常的土葬方式而采取火葬

当然仅从火葬的成因而言，未必与丧葬费用增大、避免停柩不葬相联系。 研究者

指出，这种葬法中国自古有之，也与人们的佛教信仰、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有

关。⑥ 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火葬是当地的传统与风俗，弥勒州，“若火葬，则夷民行

之，今亦有卜地以葬者”。⑦ 平彝县，“丧礼，棺椁殡殓，皆从俭，戚有力者于茔上铭石

为记，惟彝人不用棺椁，皆火化，近亦用木卜葬者多矣”。⑧ 一些地方对火葬的形成语

焉不详，如揭阳县志，“旧志云：田野之民，死多火葬，其弊今已悉革”。⑨ 但是不少资

料明确指出，正是那些贫穷之家采取了火葬形式，“若贫者不能备物，则举亲柩付之

烈焰，谓之火葬”。 “贫民亲死则积薪而焚之，其风俗大略如是”。 “其择地营葬，
酷信堪舆家言，不惜重赀求福地，……无力之家，旧间从火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康熙《龙游县志》卷八，《风俗志》，乾隆六年增刻本。
乾隆《安溪县志》卷四，《风土·礼制》，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二九，《嘉定州风俗考》，第 １３４１６ 页。
嘉庆《云霄县志》卷三，《民风》，１９３５ 年铅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风俗考》嘉定县，第 １３８５７ 页。
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９８～２００ 页。
乾隆《弥勒州志》卷八，《风俗》，１９６３ 年抄本。
康熙《平彝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南京古旧书店 １９５９ 年油印本。
乾隆《揭阳县志》卷七，《风俗志》，１９３７ 年铅印本。
嘉靖《宁国县志》卷一，《政事类·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靖《增城县志》卷一八，《杂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乾隆《海澄县志》卷一九，《礼仪》，１９５９ 年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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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清时期随着丧葬宴客费用的增加，风水福荫观念的增强等，丧葬出现了

多样化，既存在停柩不葬，也存在“渴葬”，更有改变传统葬法的主导形式而采取“偷
葬”、“火葬”者。 总而言之，社会中更多地出现了对正统礼制的背叛，离心倾向进一

步加强。
另外，某些贫寒之户之所以能够摆脱经济困境而避免久淹不葬，与丧葬类会社组

织功能的发挥不无关系。 王士性说河南有所谓的“吃会”，“吃会者，每会约同志十数

人，朔望饮于社庙，各以余钱百十交于会长蓄之。 以为会中人父母棺衾缓急之备，免
借贷也，父死子继，愈久愈蓄。”①有的会社襄助置办衣衾棺椁，有的则参与料理丧事，
出资操办丧葬仪式，明人徐霈说：

　 　 余在河南提学时，见河北每十家出银若干，共计若干，付约长收之，约副司其

出入。 先将父母衰麻重服及期功缌麻等服一一制备，置之柜，每遇约中有丧，抬
至其家分散（事毕，乃付约长以俟他家有丧）。 其衣衾棺椁孝子自办外，设斋立

灵铭旌，一切应酬俱约长中十人代之，孝子但执杖哭泣而已。②
在其他地区如洪雅县则有所谓的“孝义会”，“凡吉凶事，醵金以助，亦谓之会，凶事又

谓之孝义会，颇便贫者”。③ 这种会社有利于减轻丧家当时的经济负担，便于及时举

丧安葬。 有资料明确指出，这种互助组织是入会者避免丧事不举、停柩不葬的重要原

因，在兖州，“又常以月朔为饮食聚会，醵金钱生息，即有死丧，计其所入赙之，虽至贫

窭，应时而葬，无暴露者，谓之义社。”④当然丧事是否因此而从容办理，除了会社本身

功能的发挥外，还与当地丧葬风习的奢简有关，通许县，“谓之会者，乡人率同志，多
不过五十人为一会，会有正副，掌条约，月朔望各持钱，会于一家，择一人司会计而收

掌之，正注于籍，副缄籍以藏，食而退，其与会者丧，有亲疏，赙因得为丰俭，名曰提赗，
丧家不至于不给”，丧家不会因此而陷于窘迫处境，“襄事同会者以相丧家不苦于费

也”。 然而随着丧事的大肆操办，花费的日益增多，贫寒之家陷入难以避免的困境之

中，“是后竟侈崇奢，会必大嚼，用伎乐，饮竟日，而丧葬不有前日之风，丧家亲朋醵

钱，命伎乐柩前搬演，丧家张筵饮彻夜，名曰闹棚，”以致“贫者举息追陪”。⑤ 而在那

些丧葬从简的地区，如安岳县，“士民之家，不侈宫室，不尚浮靡”，“慎终追远，民德归

厚，惟丧与葬，凡附身附棺，贫富称家有无……其贫不能葬者，亲邻各助薪米钱帛，谓
之孝义会，又有苦无墓地，给其地以埋者，亦不乏人”。⑥ 丧葬因而从容进行。

有研究指出，“婚丧会社在明代极为普遍”，⑦这类会社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明清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７ 页。
徐霈：《四礼议》，黄宗羲：《明文海》卷七五，《议》，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７０４ 页。
嘉庆《洪雅县志》卷三，《风俗》，嘉庆年间刊本。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三○，《兖州府风俗考》，第 ９８２１ 页。
嘉靖《通许县志》卷上，《人物·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道光《安岳县志》卷二，《风俗志》，道光十六年刊本。
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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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的重要的民间组织形式。 “凡以钱入会生殖者，每月作若干会，会必以酒食。
一人掌钱，一人掌历，群相生殖，多由此成家。 会中人吉凶事有宜庆吊、宜贷乞、宜援

助者，皆恃此为之。 其有饕餮负约者，出之。”①可见它不仅具有多样的互助保护功

能，而且同时具有严格的组织形式与惩处方式。 “每社朔望为茶会，敛钱付社长收

贮，遇有疾病，给钱祈祷医药，丧葬，给钱置买衣棺……不与会者绝之”。② 是否加入

这种组织成为民间社会的一道明显人为界线。 因此，明清时期丧葬组织的增多，不仅

体现了基层社会某种群体意识、互助结合的进一步增强，而且也引发了各种力量的重

组，导致、加强了基层社会的分化。
官方对这种违反丧礼的停柩不葬现象予以制止，一些地方官员与士绅对整顿地

方风习也是不遗余力，方志中对此有不少记载，如诸暨县志就辑有明代诸位县令的戒

奢革陋条文，其中就有“停柩”一项。③ 在黟县，“至亲没，不即葬，多为厝屋，至有覆

茅茨者，岁久将不能葬，今严为示禁，且量助以赀，或冀此风稍改”。④ 衢州府，“亲死

则寄之浮屠，或浅厝于地上，以致暴露者甚众，迩年来，严为禁约，其习亦渐移矣”。⑤
清代福建的做法比较突出，徐乾学说：

　 　 今福建举人贡生等服满，县报府，府报布政司，布政司申呈礼部，并据本生邻

里结状，称二十七月服内已经安葬，并取地师坟丁土工结状，一并申报，如无结

状，不准赴试，余在礼部见之，叹其风俗近古，是考亭教思未坠，然是笃终之礼，岂
可独使闽士无憾，宜推行于诸布政使司，一体饬遵者也。⑥

可见因停柩不葬而引起了当时人事科举制度的改变。 最高层也对此问题予以关注。
早在明初洪武五年，朱元璋已有“丧家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停柩暴露”的诏令，⑦
清代某些地方官员也严加遵办，“至于亲死棺殓，入土为安，乃温饱者惑于风水，久厝

不葬，反以速葬为耻，甚至数年几代，均不肯葬，满屋停棺，到处浮厝，或惨付火焚，忘
亲灭礼，莫此为甚。 久奉上谕，申饬严禁，嗣后丧葬不许有佛戏，出殡不许多用纸器，
厝棺不许过三年，有子孙之亲棺，毋许火化”。⑧ 这些禁惩举措、皇帝诏谕，或许在某

些地区一定时期取得成效，但若从大量的明清方志有关停柩不葬的记载来看，事实上

无法真正做到令行禁止。
在明清史的研究中，中外学术界对“绅士”的地位角色进行了大量研究，以至于

今天要完整地对其作一学术回顾并非易事，不过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其在官方与基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嘉靖《商城志》卷一，《邦土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乾隆《诸暨县志》卷九，《风俗》，乾隆三十八年刊本。
嘉庆《黟县志》卷三，《地理志·风俗》，同治八年刊本。
康熙《衢州府志》卷二五，《风俗》，光绪八年刊本。
徐乾学：《亲丧不葬》，《清经世文编》卷六三，《礼政十》，１５７７ 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本纪第二》，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陈宏谋：《风俗条约》，《清经世文编》卷六八，《礼政十五》，第 １６８４～１６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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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间的纽带作用，或为社稷奔波，或为百姓请命。 而且，随着如白莲教起义、太平

天国运动等事件的发生，其数量、地位与角色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动摇了传统中国的

社会结构、削弱了帝国统治的根基。① 从上述停柩不葬这一现象分析，一部分绅士对

其深恶痛绝，不仅身体力行、禀承丧礼的各种规定，而且出台各种规章进行教化与约

束。 很明显这是传统绅士所应具有的品质与功能，与官方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

一部分绅士既非为社稷也非为百姓着想，却从个人与后代的荣禄福祉出发，迎合顺从

于世俗的传统或喜好，与官方的要求相背离。 就其停柩不葬而言，不仅至少在 １９ 世

纪之前已在一些地区形成风习，而且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突发事件、财政要求以及绅士

数量的变化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太平天国之后绅士构成特别是“异途”的迅速增加，
更加助长了绅士信仰的分离。 因此，透过明清停柩不葬这一现象的分析，由绅士统治

的社会基础的动摇是一个超越“事件史”的逐渐变化过程，而且其根本性的原因正在

于等级“制度”本身，经济条件的变化与突发事件的发生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而已。
当然笔者并不说绅士在停柩不葬方面的分裂就立即明显地危及当时的统治，但无疑

这一统治基础受到侵蚀是毋庸置疑的。

① Ｈｏ Ｐｉｎｇ⁃ｔｉ，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６８—１９１１． Ｃｏ⁃
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１９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７０ 页、１３７～１３９ 页；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１７９６—１８６４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８ ～ １０ 页、２２４ ～ ２３９ 页。
其他研究者如费孝通、小山正明、重田德、吴金成等，其中在绅士的定义与绅士统治的形成等方面

还存在不少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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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寇乱”到“佃变”
———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年表的制作与初步分析

饶伟新

　 　 　 　 【作者简介】 　 饶伟新，男，１９７３ 年生，江西信丰人，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２ 年先后在
厦门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 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明清
区域社会经济史和近现代乡村社会文化史研究。

一　 前　 言

对于中国许多内陆地区来说，明清时代是一个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流动和人口
迁移频繁、地区开发和农业区广泛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土地问题不断恶化、
族群关系日益紧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和地方动乱频繁的时代。 在明清区域社会
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中，赣南地区即因其社会变迁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
点而备受关注。 学术界对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的人口流动和移民移垦活动、地区开发
和山区农业经济发展、农业租佃关系和佃农抗租运动以及赣南客家社会文化的形成
等历史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揭示了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和社会
文化变迁的某些区域性历史特点。① 不过，由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专题性研究或只

① 关于明清时期赣南山区人口流动、移民移垦和山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如：曹树基《明清时
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
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
发展之限制》，《中国农史》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饶伟新《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
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２ 期。 关于明清时期赣南地区农业租佃关系和佃农抗租运
动的研究有如，傅衣凌：《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１９４７ 年），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
《清史论丛》第 １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戎笙：《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清史论丛》第 ６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卞利：《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中国农史》１９９８ 年第 ３
期。 关于赣南客家由来及客家文化的研究，如：Ｓｏｗ⁃Ｔｈｅｎｇ Ｌｅｏｎｇ（梁肇庭），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ＫＫＡＳ，ＰＥＮＧＭ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Ｅｄ． ｂｙ Ｔｉｍ Ｗｒｉｇｈｔ． Ｔａｉｐｅｉ：ＳＭ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１９９８；万芳珍：《客家入赣考》，《南昌大学学报》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万芳珍：《江西客家入
迁原由与分布》，《南昌大学学报》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罗勇：《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客
家学研究》第 ３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曹树基：《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
形成》，《历史地理》第 １４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罗勇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
（［法］劳格文（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③），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
法国远东学院 １９９７ 年版；罗勇、林晓平主编：《赣南庙会与民俗》（客家传统社会丛书⑦），香港：国
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 １９９８ 年版；刘劲峰：《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⑧），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法国远东学院、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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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某一历史阶段的断代研究，因此，究明或找寻到明清以来赣南社会历史变迁的

长期脉络或主轴，以便对上述历史问题作“长时段”的综合考察和整体把握，仍然是

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明清时代的赣南地区，长期存在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即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和

动荡，这在明代主要表现为流民流寇运动（即所谓的“寇乱”或“寇变”），在清代则主

要表现为佃农抗租运动（即所谓的“佃变”）。 明清两代的社会动乱问题，尽管表现形

式不一样，但却都一直伴随着外来流民在赣南山区的流聚、拓垦而发生发展，更具体

一点地说，明清赣南社会动乱的演变发展，既与明清时代赣南山区的人口流动、人口

迁移以及地区开发和山区农业广泛发展这一时代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始终，同
时也与移民背景下土客关系不断互动整合这一区域性的客家社会文化形成历史过程

相关联。 因此，梳理和阐明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的长期演变趋势，可以为我们深入

探讨明清时代赣南区域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找到一条切实的历史线索或

脉络。 这不仅在逻辑上成立，而且在实际上也可行，因为明清赣南地方历史文献（主
要是地方志及官僚士大夫文集）中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一历史时期赣南社会动乱的历

史记录。 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于以年表的形式，通过对史实的梳理、编排和初步分

析，厘清和阐明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及区域特征，为探讨明清时

代赣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客家社会文化的形成提供基本的历史脉络和切实的历

史背景。
应当指出，关于明清时代赣南地区的社会动乱问题（包括明代的“寇乱”和清代

的“佃变”），学术界早有留意和研究，譬如高铭群、黄长椿、曹国庆、马楚坚、吴宣德、
吴金成、梁洪生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明代赣南地区的“寇乱”以及王阳明治理

“寇乱”和重建地方秩序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①而清史学者刘永成、韩恒煜、戎
笙、刘永华以及日本学者森正夫、草野靖等则对清代赣南地区的佃农抗租运动均有专

① 高铭群：《王守仁镇压南赣农民起义问题探讨》，《赣南师专学报》 （哲社版）１９８１ 年第 ３
期；黄长椿：《明正德年间江西农民起义的原因》，《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黄长椿：《明正德

年间江西农民起义的特点》，《江西师院学报》１９８６ 年 １ 期；曹国庆：《王阳明与南赣乡约》，《明史论

丛》第 ３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曹国庆：《明代乡约研究》，《文史》第 ４６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９８
年版；马楚坚：《阳明先生重建社区治安理想与实施》，载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版；吴金成：《明中期的江西社会与阳明》，（韩国）《明清史研究》第 ６ 辑，１９９７ 年 ４ 月；梁洪生：《江
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台湾）《新史学》第 ８ 卷第 １ 期，１９９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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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究或涉及性论述。① 相比之下，傅衣凌先生的研究更具有长时段的观察视野，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他在《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
一文中，开篇就提到明代正统以后闽赣毗邻地区频繁的农民暴动和地方动荡，并认

为应该从当地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去探讨其原因和对这个特定地区作专门研究。
傅先生的这一研究，不仅注意到了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社会动乱的长期性和持

久性，而且还指明了关于这一历史现象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本文

的选题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不过，傅先生全文实际上关注和讨论的重点仍然是

明末以后的“佃变”问题，包括建国以后他的一些经典论著，仍然重在对明末清初

以来的南方地区的佃农抗租运动作广泛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② 此外，最近黄志繁

的博士论文对宋代至清初赣南地区长期的地方动乱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考察，文章侧

重国家认同的角度，试图阐明六百年间赣南“区域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③ 总之，以
往有关的研究和论述，因出于各自的学术旨趣和理论视野而各有侧重。 本文则从探

讨赣南地方社会变迁之长期历史过程的主旨出发，尝试将明代的“寇乱”和清代的

“佃变”连贯起来考察和论述，希望能使读者于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的演变发展有

一个清楚而确切的认识。④

①

②

③

④

刘永成：《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清史论丛》第 １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刘
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清史论丛》第 ２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韩恒煜：《试论清代前

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清史论丛》第 １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韩恒煜：《略论清代前期

的佃仆制》，《清史论丛》第 ２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戎笙：《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清
史论丛》第 ６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戎笙：《清代社会各阶级处理主佃矛盾的对策》，《清史论丛》
第 ７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刘永华：《宋元以来闽西社会的土客之争与佃农斗争》，《中国社会经

济史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日］森正夫：《十七世纪の福建宁化县における黄通の抗租反乱》（一）、
（二）、（三），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１９７３ 年）、（１９７４ 年）、（１９７９ 年）；［日］草野

靖：《明末清初期における田面の变质：闽、江、广三省交界山田地带の场合》，《熊本大学文学部论

丛》（１），１９８０ 年。
傅衣凌：《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１９４７ 年），《明清社会经

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傅衣凌：《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以长江中

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一个研究》，《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 １９６１ 年版。
黄志繁：《１２—１８ 世纪赣南的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１ 年博士学位论

文。
需要指出的是，从明清以来赣南地区社会动乱演变发展和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长期历史

过程来看，实际上从明代持续不断的“寇乱”到清代前期剧烈的“佃变”，再到清中后期以来乡村社

会普遍的乡族“械斗”，乃至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型的苏区土地革命，可以视为赣南乡村社会一个

长期的、连续的历史脉络或过程，但是本文限于篇幅，着重考察从明代的“寇乱”到清代的“佃变”
这一历史过程。



从
﹃
寇
乱
﹄
到
﹃
佃
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年表的制作与说明

欲求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社会动乱之过程，史实和史料的爬梳找寻是首要的事情，
而地方志书则是最基本的史料线索。 明清时代的赣南地区，包括江西南部的赣州府

和南安府，其中南安府领大庾（即今大余）、南康、上犹、崇义等 ４ 县；赣州府领赣县、
雩都（即今于都）、信丰、兴国、会昌、安远、龙南、定南、长宁（即今寻乌）、宁都、瑞金、
石城等 １２ 县；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 年），宁都县从赣州府析出，升为宁都直隶州，下辖

瑞金、石城二县。 关于明清时代赣南地区频繁的社会动乱，从明代的“寇乱”到清代

的“佃变”，从小股的流民流扰事件到大规模的流寇运动，从经常性的、非暴力性的个

体佃户抗租活动到有组织的佃农集体抗租运动，在明清赣南各府州县之地方志书中

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许多志书中往往辟有《武事》、《纪事》、《兵寇》等之类的专门

篇目予以连续、系统地记录，如天启《赣州府志》卷一八《纪事志》、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二《经政志·武事》；嘉靖《南安府志》卷一《世历纪》、万历《重修南安府志》卷三

《政事纪》、同治《南安府志》卷二九《事考》、光绪《南安府志补正》卷一○《武事》；乾
隆《宁都县志》卷七《记事·兵寇》、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四《武事志》；康熙《赣
县志》卷一五《纪事志》、乾隆《赣县志》卷一一《兵防志·戎事》、同治《赣县志》卷二

四《武备志·武事》；顺治《雩都县志》卷一一《纪事志》、乾隆《雩都县志》卷一一《纪
事志》、道光《雩都县志》卷一四《武事志》；乾隆《信丰县志》卷六《兵防》；康熙《兴国

县志》卷一一《纪事志·寇灾》、康熙《（兴国）潋水志林》卷一四《兵寇》、乾隆《兴国县

志》卷一八《兵寇》、道光《兴国县志》卷一四《武事》、同治《兴国县志》卷一四《武事》；
乾隆《会昌县志》卷二四《兵寇》、同治《会昌县志》卷一四《武事志》；同治《安远县志》
卷五《武事》；康熙《龙南县志》卷一一《纪事志》、道光《龙南县志》卷四《戢寇》、光绪

《龙南县志》卷三《戢寇》；顺治《定南县志》卷一《纪事》、道光《定南厅志》卷六《兵
寇》；①光绪《长宁县志》卷三《兵寇》；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兵寇》、光绪《瑞金县

志》卷一六《兵寇》；顺治《石城县志》卷八《杂志·纪事》、乾隆《石城县志》卷七《纪事

志·兵寇》；乾隆《南康县志》卷七《武事志》、同治《南康县志》卷五《武事》；光绪《上
犹县志》卷七《兵防志》；光绪《崇义县志》卷三《寇变》等，这些方志篇目为本文研究

提供了最为方便可取的史料。
除了以上各类官修志书的记录外，明清各级官僚及士大夫文人撰写的奏议、奏

疏、谕文、纪事序文、传记等各种公私文书文字，也保留了关于明清赣南“寇乱”或“佃
变”的丰富具体的记录和报告。 这类史料通常收入在他们的文集及地方志之《艺文

志》等历史典籍中，诸如明代南赣巡抚王守仁的《王阳明全集》、俞大猷的《正气堂

①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定南县改为定南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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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陈子龙编辑的《明经世文编》、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人李世熊的《寇
变记》、魏礼的《魏季子文集》等文集、文编和明清赣南各府州县之地方志的《艺文志》
中，均蓄藏着大量此类史料，可以补官修志书记录之不足。

总而言之，关于明清赣南社会动乱的史料记载极为丰富、系统，特别是明清赣南

各府州县历次编修之方志，其取材最为丰富，纪事最为连续、系统。 本文即以这些方

志资料为基础，补以相关文集、文编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与编排，制成“明清时期赣南

地区社会动乱年表（１３６８—１８５０ 年）”（以下简称“动乱年表”），以期显示明清赣南社

会动乱演变发展之过程，并在以下三、四节作进一步的分析，以阐明其演变发展的历

史特点。
中国史学界向有作史料长编和编制年表的治学传统，近人梁方仲先生研究中国

经济史，将此一方法发挥至极致，譬如他整理统计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之状况和

探讨明代一条鞭法之演变，就特别重视从史料长编入手，对史实加以梳理编排，然后

制成年表，使史实演变至为清晰。 梁先生所作《明代一条鞭法年表》这一经典论著，
即充分体现了此一史学方法的长处和优点。① 本文即受这一学术方法的启发，尝试

以“年表”的形式呈现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的历史演变过程。 为此，笔者早在硕士

阶段就通过查阅上述有关方志及文集资料，作好史料长编和草成“动乱年表”初稿，
在博士阶段则又进一步完善，最近作了一些补充，形成下面所见之表。②

关于该表的结构及相关问题，兹作以下说明：（一）本表内容由五纵栏构成：第一

栏为“朝代”，以明清两代历朝皇帝年号为准；第二栏为“年份”，一般以事件始发年份

为准；第三栏为“地域”，即以事件主要发生地区（县份）为主；第四栏为“纪事”，多以

一乱为一条，尽可能撮录原文，原文记述文字过多者，则概括纪之，以求简洁；第五栏

为“附注”，即注明史料和史实的来源、出处。 （二）本表史料和史实主要取自于同治

《赣州府志》卷三二《经政志·武事》、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四《武事志》、同治

①

②

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原载《岭南学报》第 １２ 卷第 １ 期，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梁方仲

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４８５～ ５７６ 页。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 又，据李文治先生说，他开始研究晚明民变（即明末高迎祥、张献忠、
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斗争）问题时，“承梁（方仲）先生建议，原亦从作（史料）长篇着手”。 由此亦

可见梁先生对于作史料长篇和编制年表这一方法的重视与推崇。 参见李文治：《晚明的民变》，中
华书局 １９４８ 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硕士论文仅讨论了明代的社会动乱问题，所以文中

只使用了“动乱年表”的明代部分，且根据论文主题的需要，将其命名为“明代赣南地区流民、流寇

年表”；直到博士论文，该表才比较正式地呈现出来，即为论文“附录二：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社会动

乱年表（１３６８—１８５０）”。 具体情况请参见饶伟新：《明代赣南族群关系与社会秩序的演变：以移民

和流寇为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 １９９９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２０ ～ ２５ 页；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

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厦门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２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１３、３４、１９９～２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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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府志》卷二九《事考》、光绪《南安府志补正》卷一○《武事》等四种府（州）志资

料，这主要是因为，这四种府（州）志的纪事，其取材丰富广泛，遍及各种正史、文集及

所属各县历修方志等史料，因而史实较为完备。 其他志书或文集之纪事与其相同或

相近者，均以此为准；纪事相差甚远者则并列之；纪事相异者则补充之。 此外，由中国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和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室合编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

抗斗争资料》，收录了大量关于清代赣南佃农抗租运动的资料，本表亦予以采录。 总

之，本表搜罗补苴，尽可能全面反映明清两代赣南社会动乱之过程。 （三）应该说，通
过对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排，本表基本上呈现了明清时期赣南社会动乱的长期

过程或趋势，但这种归类统计的办法也容易造成“以偏概全”的虚假或错误印象，即
以为明清时期赣南社会长期处于动荡和失序的状态，以为明清时期的赣南历史就是

一部动乱或动荡的历史。 实际的情况是，在上述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动乱事件的

发生发展大多是阶段性、局部性的（本表史实本身可以反映这一点），动乱也不是明

清赣南地方历史和乡村社会生活的全部，这是需要强调说明的。
明清时期赣南地区社会动乱年表（１３６８—１８５０ 年）

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洪武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

四年
（１３７１ 年） 上犹

赣州上犹山寇叛，江淮行省中书左丞黄彬
讨平之。

赣贼陈平作乱。 同治《赣
州府志》卷三二《武事》。

十八年

龙 南、 信
丰、雩都

广贼周三官、谢仕真攻劫龙南、信丰、雩都
等处，破其城，焚掠其惨；明年统兵官尹和
讨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瑞金
（广贼周三官）乱及瑞金，人民逃窜，田地
荒芜。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二十三年
（１３９０ 年） 赣州

赣州山贼夏三复结湖广峒蛮为寇，（叶）昇为
副将军，同胡海等讨平之，俘获万七千人。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洪武末 赣南 赣贼陈平作乱。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宣德
（１４２６—１４３５ 年）

七年
（１４３２ 年）

会 昌、 信
丰

会昌长河贼朱南郑、刘伯昂为闽、粤、江西
三省巨寇，流劫边鄙，乡勇李梅五擒其骁
贼，郑与昂稍退却，巢信丰石背。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宣德间 信丰
赣州信丰诸县盗起，命陈勉抚之，招徕三
千六百余人，乱遂定。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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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 年）

四年
（１４３９ 年） 信丰

福建武平人邱景崇入（信丰）石背贼营，
擒杀朱南郑、刘伯昂；事平，以石背土田赐
邱等十一户，世袭把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三年
（１４４８ 年） 石城

福建沙县贼邓茂七乱，其党陈椿八陷石
城，焚杀最惨。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顺治《赣石
城县志》卷八《纪事》。

十四年
（１４４９ 年）

龙南
湖广寇蔡妙光鼓众倡乱，攻破龙南，寻讨
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瑞金 闽贼陷瑞金。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续表

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景泰

（１４５０—１４５６ 年）
元年

（１４５０ 年）
上犹

上犹石溪民黄待宗煽乱，巡抚杨宁发诸郡

掩捕之。
同治《南安府志》 卷二

九《事考》。

天顺

（１４５７—１４６４ 年）

四年

（１４６０ 年）
赣南

岭寇犯赣州，江西右布政使王恕讨平之，
安辑流冗有方。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六年

（１４６２ 年）

信丰

乱民朱绍纲伏诛：朱南郑之孙绍纲入信丰

县，据新田里罗老营场为巢，大掠者十余

载，新田约长黄习率乡勇捣其巢，擒斩绍

纲；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 年）即地立长沙营，
设守备统兵驻防；又于羊角水置堡，会昌

千户所拨军防守。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雩都
流贼朱绍纲大掠雩（都）境，典史张胜率

民陈世用等御之，同赴阵死。
道光《雩都县志》 卷一

四《武事志》。

八年

（１４６４ 年）
安远

流贼高安、杨四作乱，巡按御史领三司官

率兵擒高安，余党悉平。
同治《安远县志》 卷五

《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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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成化

（１４６５—１４８７ 年）

元年

（１４６５ 年）
赣南 广贼寇赣州龙南，官军讨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八年

（１４７２ 年）
会昌

草寇李复正聚众于（会昌）南村洞，同知

章廷圭讨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年

（１４８４ 年）

瑞金
闽广流寇犯境，入瑞金，同知王廷珪督民

快御之，竟遇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雩都
闽广流寇犯境，时（雩都）邑令罗□率民

御之，保固有方。
道光《雩都县志》 卷一

四《武事志》。

二十一年

（１４８５ 年）
赣南 南赣盗率强宗家仆，佥都闵珪抚治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三年

（１４８７ 年）
信 丰、 龙

南、瑞金

石口贼杨九龙纠合武平贼刘昂攻破信丰，
大掠龙南；又瑞金群盗鸱张，毁民庐舍，江
西巡抚李昂督三省兵讨平之，擒斩杨九龙

等；又于龙南、石城设守备行司，瑞金、安
远投提备行司。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道光《宁都

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

事志》。

弘治
（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年）

元年
（１４８８ 年） 龙南 闽寇破（龙南）邑城。 光绪《龙南县志》 卷三

《戢寇》。
三年

（１４９０ 年）
龙 南、 信
丰

（广东）程乡贼彭锦纠（龙南）邑贼黄秀琦
出攻信丰，大掠境内。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八年
（１４９５ 年）

赣南
汀漳寇起；始设南赣巡抚，推广东左布政
金泽出任，节制江广闽湘四省三司，招抚
安插寇盗；任七年，始得代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会昌
流贼犯境，（会昌）邑民金隆显等御之，隆
显战死于阵。

同治《会昌县志》 卷一
四《武事志》。

九年
（１４９６ 年）

信 丰、 龙
南

汀漳盗王魁、蔡郎纲等流入信丰竹篙岭、
龙南象塘堡，大肆劫掠；义兵廖恩闰、老人
陈受统率家属击败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七年
（１５０４ 年） 　 以事宁，裁南赣巡抚。 天启《赣州府志》 卷八

《统辖志》。

十八年
（１５０５ 年） 瑞金

广寇破瑞金县城，知县万琛率众御贼，死
之。

天启《赣州府志》 卷一
八《纪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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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正德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元年
（１５０６ 年） 赣南

巡按御史臧凤上言四事，一谓假兼制以安
地方，南赣二府接连三省，流贼出没，东西
地方不相统摄，文移约会动淹旬月，以致
贼多散逸，事难就绪，宜命都御史兼制四
省接境府州，随宜调度，则盗可息、诏可施
行。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年
（１５０７ 年） 赣南 广东贼入江西。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三年
（１５０８ 年）

赣南
赣州大帽山贼何积钦等寇起，官军屡年不
能克，左都御史陈金奏调广西狼兵击之，
获积钦，俘斩千七百余人。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安 远、 信
丰、定南

广东程乡贼钟仕高、陈玉良等出劫安远、
信丰，参议俞谏计擒诸贼，平之。

道光《定南厅志》 卷六
《兵寇》。

四年
（１５０９ 年）

雩 都、 会
昌

（雩都）禾丰走报有福建武平贼自长河娆
村来，掠城中妇余二百余人，烧毁房屋殆
半。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五年
（１５１０ 年）

兴国
复设南赣巡抚；七月，流贼寇兴国县城，火
三日不灭；十二月贼还自万安，通判徐圭
击杀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宁 都、 石
城、瑞金

广东浰头贼劫掠阳都（即宁都）二次；安
远贼何积玉、叶芳寇瑞金；时贼党流劫各
县，石城民走避山寨，城为一空。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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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正德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

六年
（１５１１ 年）

安 远、 会
昌

广东程乡贼钟仕锦攻劫江广闽附近乡邑，
都御史周南招降贼首何积玉及余党千余
人，擒仕锦，戮之，安插朱贵等三百余人于
（会昌）羊角水耕住；后积玉复叛，知县蔡
夔格杀之，安插余党叶芳等于（安远）黄
乡堡耕住为新民。

天启《赣州府志》 卷一
八《纪事志》。

七年
（１５１２ 年）

安 远、 石
城

大帽山贼首张番璮、李四仔、钟总、刘隆、
黄镛等聚徒数千，流劫、攻陷石城、万安诸
县；南赣巡抚周南督兵讨平之，俘获贼属、
夺回良善甚众。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南
是年，龙南山贼黄秀玑、谢越、赖振禄聚众
劫掠乡邑，赣抚蒋昇讨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信丰 龙南贼王受等寇信丰县黄田江。 乾隆《信丰县志》 卷六
《兵防》。

九年
（１５１４ 年）

赣南 赣州贼起。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 南、 信
丰

龙南贼黄秀玑、黄金巢等寇信丰县上西门
花园坊，杀伤官兵。

乾隆《信丰县志》 卷六
《兵防》。

十一年
（１５１６ 年）

上 犹、 大
庾、南康、
龙南

十月，以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史巡抚南
赣汀漳等处；是时，南赣盗贼峰起，谢志珊
据（上犹）横水、桶冈、左溪，池仲容据（广
东龙川）浰头，与大庾陈曰能、乐昌高快
马等攻剽府县，而詹师富贼则据福建大帽
山。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二年
（１５１７ 年）

上 犹、 南
康、大庾

三月，南赣巡抚王守仁调三省兵会剿各处
山贼；五月，平汀漳寇詹师富等二十余处
巢；十月至十二月平横水、桶冈，谢志珊等
贼巢八十四处；次年设崇义县于横水，控
诸猺。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南

是年二月，龙南贼首黄秀选择纠合广东龙
川县浰头池大鬓（即池仲容）、大安、大昇
等共为一阵；贼首黄金巢自为一阵，势甚
猖獗。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三年
（１５１８ 年） 龙南

是年正月至三月，王守仁用计破龙川县浰
头贼池仲容；次年，于下浰立和平县，隶广
东惠州府。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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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嘉靖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五年
（１５２６ 年） 龙南

都御史潘希曾令兵讨浰头贼曾惟德、王尚
琦、谭崇尚、李正琏等，失利；复命官兵继
剿，战于龙南太平堡、中浰等处，擒贼首曾
惟德等一百七十名，斩贼徒四十名，各贼
潜窜二省。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四年
（１５３５ 年） 安远

安远安插新民杜柏与孙宏、叶天序及叶芳
妻曾婆总互相仇杀；都御史周相计缚杜
柏。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八年
（１５３９ 年） 瑞金

流贼刘松一等劫掠瑞金之陈輋等处，知县
王釴率兵擒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九年
（１５４０ 年） 瑞金

（瑞金）团溪山贼首刘操等劫掠宁都、瑞
金二县，王釴督兵生擒刘操等三十余名。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 年）

安远

安远黄乡堡新民叶廷椿作乱。 叶廷椿乃
叶芳兄，叶芳者广东程乡人，入安远黄乡
作巢为贼，有众七千，分为七哨，自号满
总，巡抚周南招抚之，王守仁尝用以平桶
冈、浰头及宸濠，骄横不受约束，芳死，其
兄叶廷椿代领其众，肆暴尤甚。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赣州
十二月，广贼蔡子显等寇赣州，杀指挥斯
邦爵、主簿蔡思贤。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二年
（１５４３ 年） 雩都

雩都官兵捕获叶珊、廖涯等二十余名，龙
南官兵获广贼陈英等四十三名，逋寇渐次
削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三十年
（１５５１ 年）

龙 南、 信
丰、安远

广东和平岑冈贼李文彪称乱，都御史张煊
督兵讨之，（龙南）高砂千长陈贵爵与贼
通漏，文彪竟得逃死；李文彪旧为浰头贼
池仲容贼党，脱罪招集所部，越高砂堡行
劫。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道光《定南
厅志》卷六《兵寇》。

三十一年
（１５５２ 年）

大 庾、 崇
义、南康

岑（冈）贼李文彪（李鑑子）流劫大庾、崇
义、南康，官兵讨平之。

万历《重修南安府志》
卷三《政事纪》。

三十六年
（１５５７ 年）

龙 南、 信
丰、安远

龙南贼清规据下历堡以叛：清规本平民，
尝从征浰头贼有功，充本县老人，因遭县
史逼贿而逃匿、聚众叛乱，龙南之横冈，信
丰之员鱼、迳脑，安远之大、小石、伯洪，俱
为所胁，合岑冈李文彪、高砂贼谢允樟，号
“三巢”。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会昌
流贼蔡俊率众千余直薄会昌城，知县陈仕
既预备守御之，贼遁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石 城、 宁
都、瑞金

是年十一月，闽贼过石城，寇南丰；十二月
广寇梁能总众三千由鹅公崠掠（瑞金）壬
田寨，经过（宁都）东山坝，鸡犬一空。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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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嘉靖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三十八年
（１５５９ 年）

赣南
岑冈贼李文彪合下历、万砂、汶龙等巢出
劫。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宁都
是年七月，流寇泊阳都东山坝，县发谷募
民兵御寇，死者数百人。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赣南

先是岑冈贼激于指挥斩听王本守夺文彪
妻弟妇，判归王本，摧抑之，文彪怒率众围
龙南，焚掠甚惨，遂合广东流贼寇掠石城、
瑞金、于都、南康、赣县、泰和等处，后虔抚
陆稳平之。

光绪《龙南县志》 卷三
《戢寇》。

三十九年
（１５６０ 年）

雩 都、 兴
国

流寇自闽入雩都境，趋兴国，入吉安界。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四十年
（１５６１ 年）

安 远、 兴
国

广东饶平贼张琏作乱，闽广诸巢贼附之；
五月流入兴国，自龙沙出梁口、万安、泰
和，杀副使汪一中，执参议王应时，势益猖
獗；还过兴国衣锦乡、长信里、温陂等处，
焚劫一空，新抚陆稳遣安远知县石廪领黄
乡叶槐等兵御之，贼败走出境。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大 庾、 南
康

流寇入岭劫大庾，（南安）知府周镗败之，
贼走南康，至吉安临江。

万历《重修南安府志》
卷三《政事纪》。

石 城、 瑞
金

闽寇自汀州攻石城，不克而去犯瑞金境；
五月广贼由汀州至石城，攻围半月，城中
严御之，贼遁去；八月，汀贼由石城城下经
过，寇广昌，是岁闽广贼两攻石城，一过石
城城下，皆失利去，典史雷垫力也；时流寇
劫掠江境，石城土人避洪石寨者千计，寨
破堕崖死者多于所杀。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四十一年
（１５６２ 年）

南安 有流寇来自岭外，杀掠人以千计。 同治《南安府志》 卷二
九《事考》。

赣南
奉诏会师二十万分为七哨大剿张琏；时督
抚陆稳总江浙劲兵六万，属参将俞大猷将
之，乘虚捣贼巢，或抚或剿，悉就平定。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赣南
六月，广东盗张琏平，独程乡巨贼梁宁、林
朝曦、徐东州等出没赣、吉二府，久之不
定；陆稳遣俞大猷讨平之；于是潮寇悉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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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嘉靖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

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 年）

龙 南、 定
南

龙南各堡良民趋各县城避乱；“三巢”既
变，从乱者什九，从良者什一。

道光《定南厅志》 卷六
《兵寇》。

赣南

四月，吴百朋为右佥都御史，提督南赣；五
月，广东佥事徐甫宰擒程乡贼，平之；初，
上杭县贼首万鼎尧为官军所擒，其党遁入
程乡，贼温鑑、梁道辉、巢中鑑等益强，乃
出巢窥江西，平远知县王化击败之，趋瑞
金，过岭北道，副使李佑兵三战皆败，奔归
程乡故巢，甫宰乘其营垒未定，急攻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 南、 信
丰、会昌

二月，赖清规党寇（信丰）迳脑；贼邓东湖
复合下历、汶龙劫掠信丰、会昌等地；岑冈
贼李文彪死，子（李）珍及江月照继之，益
猖獗。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四十三年
（１５６４ 年）

安远

十一月广东平远知县王化擒坑田梁国相
等于石子岭。 国相本南韶故盗梁宁子，先
已请降，至是复叛，约上杭之三图贼葛鼎
荣等分寇江闽二省。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瑞金
广寇梁道辉劫瑞金壬田寨。 按：嘉靖间，
倭寇猖獗，闽广江右诸山贼乘是而起，南
赣惠潮间皆盗窟；四出剽掠，长吏莫能制。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四十四年
（１５６５ 年）

龙 南、 信
丰、安远、
会昌

三月，赖清规等流劫信丰、会昌、安远等
处，参将蔡汝兰败之于古陂；八月，清规复
掠信邑小江，汝兰再败之；十一月计诛迳
脑贼邓东湖。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四十五年
（１５６６ 年） 龙南

六月，吴百朋亲督兵进巢下历，捣其巢，贼
首赖清规伏诛，下历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隆庆
（１５６７—１５７２ 年）

元年
（１５６７ 年）

龙 南、 信
丰

下历既平，岑冈、高砂诸巢见官兵仍驻龙、
信，意持惊疑，于是岑冈贼江月照、高砂贼
谢允樟等率其部落数千人乞招抚为新民。

道光《定南厅志》 卷六
《兵寇》。

二年
（１５６８ 年） 赣南

春，以张翀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所部
万羊山跨湖广、福建、广东三省境，故盗
薮，四方商民种蓝其间，至是盗出劫，翀遣
守备董龙剿之，龙声言搜山，诸蓝户大恐，
盗因煽之，啸聚千余人，兵部令二镇抚臣
协议抚剿之宜，久乃定。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三年
（１５６９ 年） 定南 因从新民之请，奏立定南县治于下历。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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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万历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年）

元年
（１５７３ 年） 龙南 是年春，广寇扰（龙南）境。 光绪《龙南县志》 卷三

《戢寇》。

三年
（１５７５ 年） 安远

都御史江一麟、知府叶梦熊计歼安远黄乡
堡贼首叶楷等，荡其巢穴；明年立长宁县。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八年
（１５８０ 年） 定南

广东龙川猴岭贼鲍时秀叛，定南知县刘世
懋立四隘兵御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二年
（１５９４ 年） 长宁

剧盗陈上新大掠长宁，知县凌位详请会
剿，追至大石堡，乡勇叶佳士擒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九年
（１６０１ 年） 定南

大盗林保寿、刘和尚等劫掠定南大石堡，
邑生范继擒解军门。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天启
（１６２１—１６２７ 年）

五年
（１６２５ 年） 定南 广贼丁天胜掠定南县，杀乡民胡敬泉等。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七年

（１６２７ 年） 定南 广贼邹豹子复劫定南伯洪堡。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崇祯
（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

元年
（１６２８ 年）

安 远、 定
南

四月，丫婆总、苏丫婆、邱囊计等贼数千，
攻安远，城陷，掳掠一空，挟知县沈尧封
去，邑绅富户购银赎归；五月，复至，城中
有备，环攻不入，焚城外民居，去，寻破定
南下历，杀戮甚多；复攻围定南县署事，赣
县训导严可象坚守不下，把总董光同羊角
营把总赵龙力战死；后参将金世任同惠州
总兵邵某剿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年
（１６２９ 年） 龙南

广贼张庚子劫掠龙南境，把总邵某同典史
薛澄统集千长徐棠、廖尚美、袁思唐等乡
兵追剿，遭伏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三年
（１６３０ 年） 龙南

九连山贼瘟痢总掠龙南界，邑中戒严；广
贼谢志良流劫四处，巡抚王之良招抚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四年
（１６３１ 年）

定南
寇钟三舍等犯定南县，知县陈日炳统领机
兵乡勇御之，三舍等一夕遁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瑞金

广贼钟凌秀犯瑞金，有僧守宗及江向吾率
兵杀贼数十，焚其营，贼遁去；明年贼复道
过瑞金，守宗、向吾仍率义勇追之，为贼所
败，死众。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南安
冬十二月，流寇钟凌秀围南安，大肆劫掠，
围城半月不解；次年正月贼始解围去。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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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崇祯
（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

五年
（１６３２ 年）

雩都
粤贼丫婆总流劫赣、吉属邑，雩都县各乡
受祸甚惨，赣闽二抚遣将协剿，追至泰和
界，贼就抚。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南
贼首钟三石（舍）掠（龙南）县境，时邑诸
生许苑统乡兵御之。

光绪《龙南县志》 卷三
《戢寇》。

八年
（１６３５ 年） 信丰 招抚广贼陈丹。 乾隆《信丰县志》 卷六

《兵防》。

十五年
（１６４２ 年）

赣南
广贼阎王总、剐刀总、番天营、猪婆总几十
余种流劫各县村落；明年，攻破安远及石
城诸寨。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上犹
犹邑多山峒，广贼阎王总、剐刀总、番天
营、猪婆总等贼据以为巢，被祸最久且惨。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十六年
（１６４３ 年）

定南 密教杨细徕潜归定南，以妖言惑众，欲叛。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上犹

十月，岭北道徐人龙领兵讨湖广郴桂等处
贼，擒斩多人，往返俱经上犹，又率投诚贼
谢志良（一作谢至良） 等屯上犹半月方
去。

光绪《上犹县志》 卷七
《兵防志》。

十七年
（１６４４ 年）

赣 南、 会
昌、信丰

粤寇阎王总统兵数万掳劫南赣二郡，所过
莫敢敌；十月，贼屯会昌、信丰界，时雩
（都）邑廪生李蕙春团练乡勇防御。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顺治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

二年
（１６４５ 年）

雩都

十一月，阎贼复拥众数万至雩（都）南岸，
掳船渡江，官兵扑贼，贼拔营南走；明年，
贼就抚，领家属数万，自五月初七驻雩
（都）城，至七月初二始撤营归广东，城外
屋宇折毁，人畜虏杀殆尽。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瑞金
广贼谢至良假称官兵，道由瑞金，邑不设备，
掠城外财物一空，围城数匝，居民恐贼屯住，
自焚附近城屋，贼亦纵焚毁略尽乃去。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石城

是岁九月，石城贼吴万乾纠集佃户号田
兵，又要联络客纲头目，与阳都、瑞金、汀
州等处客户相为声援；万乾据石马寨，是
年六月六围石城，毁村落，几尽。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上犹

春三月，流寇叶枝春等从上犹北乡突至犹
城，邑令汪暤率民兵从南门出御之，杀贼
数百，贼乃遁去；复五月，贼部曹志坚自称
总官兵，据城二百五十日，蹂躏甚惨，人民
尽入山避之；时明之虔院万元吉、阁部杨
廷麟利其众，招之以戍赣；及明年 （三
年），王师平虔，群贼仍奔上犹。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赣 州、 南
安

清兵入赣，南明杨廷麟、万元吉等展开抵
抗；至明年（三年）十月，赣州、南安先后
陷于清军。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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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顺治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

三年

（１６４６ 年）

信丰

四营头贼据信丰伯石堡，约长黄一爵率兵

击之，杀渠魁文都；十月，贼复据新田平地

山；明年（四年）正月，一爵率乡勇从石门

迳入捣其巢，溪水皆赤。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 南、 定

南

七月，定南贼首余万吉统贼万余，大掠县

境，时攻破关西徐姓黄土寨、老寨，里仁钟

姓平头寨，上蒙陈姓玉壶寨，杀掠无算。

光绪《龙南县志》 卷三

《戢寇》。

定南
是年冬，贼总邱华、袁万、陈凤、廖九发等

领众二万余攻县。
道光《定南厅志》 卷六

《兵寇》。

石城
是年五月，吴万乾统贼万余攻石城七日而

去。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瑞金
是年春，瑞金贼何志源、沈士昌，纠众作

乱，号“田兵”。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南安

十月，定 南 安： 是 年 四 月 大 兵 已 取 赣

（州），其间多有死难不屈者，师旅之后，
继以凶疫，（南安）郡户口自是渐凋耗云。

同治《南安府志》 卷二

九《事考》。

南康

春二月，山寇阎罗宋全伙往赣受抚，由龙

迴堡至南康之水南东门外驻扎，十八日退

塘江，先是阎贼未受招抚，在瑞金、兴国、
信丰等邑抢劫；贼虽云受抚，而焚书如故。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四年

（１６４７ 年）

龙南

龙南黄沙刘耀中反；耀中本杨细徕徒，漏
诛，附阎寇，仍聚密教徒众列织据寨；十二

月，阎寇突冲，杀乡兵数百；赣抚刘武元遣

兵讨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长宁
粤寇谢志良纠党数万围长宁城月余，知县

钱奇嗣率十营土兵击杀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石城

五月，石城署县事方尚贤请兵捕剿吴万

乾，侯天龙领马步数千围石马寨，万乾走

匿汀州界，旋为汀州缉得伏诛。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宁都
佃户占租税，立万总千总之号，田主履亩

则露刃相向，执缚索货贿无敢而问者。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
七《析产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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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顺治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
五年

（１６４８ 年）

赣州

正月，金声桓、王得仁据南昌反，率兵围赣

州；二月得仁陷九江；声桓檄得仁攻赣州，
自引军踰岭陷南雄、韶州；后得仁大败，赣
兵追击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兴国

兴国烟兵萧国忠、姚章甫纠兵倡乱，继起

者为刘霖寰及王大勇、宋朝宗等，分屯诸

寨。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雩都

土贼曾斌（赣县人）、罗聚奎（广东人）等
乌合亡命窥雩都，至南岸将渡江，会官军

驻雩都郊外，举礟斃贼旗手，贼气夺，回保

禾丰；后曾斌等为土人渐次捕杀。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龙 南、 定

南

阎寇率众围龙南，城中掘鼠而食，莲塘生

员曾忠率族众救援，载谷三百斛，夺路入

城，一时赖以稍甦；自六月至九月，城破，
杀知县吕□夏，久之，食尽，收营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会昌

七月会昌乱民受叛将金声桓伪劄，知县刑

以政奔告，赣抚刘武元发兵屠杀之；八月

贼首黎都乘乱据城，生员刘震率乡勇击战

于邑之南山岭，杀伤甚众，后兵溃，震被

擒，死之，贼恐援兵至，遂弃城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安远
广贼四营头攻安远，官兵杀贼首三千级，
围解。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石城
二月，贼有称安恪王者入石城招番天贼扰

乱城居，随领入广。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宁都
三月，温应宣招集客纲入寇攻（宁都）城，
严御之，遂逃遁。

乾隆《宁都县志》 卷七

《兵寇》。

瑞金

三月，瑞金奸民假名起义，招联广贼阎王

总等欲先服瑞金，参将马某统兵五百驻邑

城，每出兵斩获甚多，贼属丧气，时阎王总

扎营招召乡，王昌扎营九堡；六月，瑞金贼

江振曦召集钟四总及各县山贼合五六万

声言破城。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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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顺治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

六年

（１６４９ 年）

南安
山寇阎罗宋侵犯郡邑，大肆杀掠，官严讨

平之。
同治《南安府志》 卷二

九《事考》。

宁 都、 石

城

阳都贼彭贺伯与里巷无赖彭达庆、蔡作

如、蔡祥生、马松龄、连茂子、杨牛牯、赖瑞

瞻、周善庆等结关圣会，猖獗莫制；彭贺伯

据阳都城，知县田书被害，县丞、典史、教
官俱逸去，邑罹其毒；流贼张自盛从阳都

屯东龙，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严寒雨雪，石
城守御皆卧内应起纵火北门，贼乘机攻

城，城陷，署县郭自修遇害，拥典史吴遵文

入东龙营，骂贼不屈，贼支解之，明日通天

寨贼众黄士英等继至，杀掳百姓妇女，焚
城中房屋几尽。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信 丰、 兴

国

正月，南昌破，金声桓、王得仁伏诛；三月，
大兵至信丰，李成栋出城渡河溺死，拒命

者渐次归定；兴国刘霖寰、王大勇、宋朝宗

皆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定南

广贼陈凤、廖九龄、张赤须、杨大总等围攻

定南县城，城陷，知县死之；明年（七年）
复犯县署，县事王廷彦率乡勇击退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宁都

是岁，（宁都）土贼宋惟耐、张振寰、江习

成等啸聚怀德乡黄陂，山寇响应，居民廖

保珍最骁勇，击杀贼首，贼众散，地方获

安。

乾隆《宁都县志》 卷七

《兵寇》。

七年

（１６５０ 年）

上犹

十二月，流寇张和尚自桂东流劫上犹县营

前各村，官军至，遂匿山中，与寇之潜于营

前者合，其势渐炽，遂眈眈于营前矣。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大 庾、 南

康

十月，阎寇窜据大庾锡坑，南康乡民男妇

并遭掳掠。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宁都

二月，孔、鲍二将军克阳都，斩彭贺伯等，
驻扎阳都；秋，知县徐士亮到任，建设营

镇，地方始靖。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瑞金

是岁，瑞金剧盗僧超忠据铜钵山，陈其纶

据大柏地，声势相倚，知县钱江计诱超忠，
缚之，以怵其纶，其纶佯听命，横行如故。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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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顺治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

八年
（１６５１ 年）

宁都
阳都黄村寇郭达伯叛，达伯勇锐善战，叛
服不常。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瑞金
是岁，瑞金贼许胜可自粤寇逋逃归其纶，
旋背其纶，合闽寇刘芳、罗承俊奔据罗汉
岩，势张甚。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信丰

信丰知县吉永迪奉刘（武元）抚檄，荐黄
一爵督军，贼以吉在新田练军，十一月十
一日将夜乘虚劫信丰，一爵侦知贼情，伏
于龙头迳，大败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雩都
宁都刘若一傭力（雩都）北乡赖村宋氏，
勾引伊邑黄村寇郭达伯入乡，杀人无数于
赖村之三角塘，合村受祸甚惨。

同治《雩都县志》 卷六
《武事》。

大庾
是年春，阎贼在大庾锡坑，官兵四集讨之，
贼始散。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上 犹、 崇
义

十二月，贼张和尚袭营前城，破而据之；先
是官军撤调营文英兵，贼遂分为十营以据
犹、崇。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九年
（１６５２ 年）

信丰
九月，吉永迪奉檄进剿（信丰）黄石寨，数
月不下，黄一爵愿往招安，贼受抚。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南康
是年秋，阎贼剽掠南康塘江、河田诸乡，官
军剿平之。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十年
（１６５３ 年）

安远
番天营流劫安远境长沙营、孔田各寨，掳
掠男妇千余，副将贾熊平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定南
广东大坊贼李时戴等袭定南署，典史蔡国
相力战，被杀。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南安
虔抚佟遣副将杨明遇讨湖粤诸寇，寇惧，
请降。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宁都 郡将发兵捕郭达伯，斩之。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十一年
（１６５４ 年） 瑞金

瑞金罗汉岩贼许胜可扰石城县，蹂躏下水
三里殆尽；八月，擒许胜可，并闽寇皆伏
诛。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十二年
（１６５５ 年） 瑞金

虔抚永贵进兵取瑞金贼陈其纶，其纶战败
而逸，乡勇斩其首以献，瑞贼悉平。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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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顺治
（１６４４—１６６１ 年）

十三年

（１６５６ 年）

兴 国、 雩

都

二月，兴国梅窑洞贼曾拱辰、曾象吾、曾玉

华、刘元吉等劫掠永丰、万安、泰和、雩都

诸县境，又与（雩都）青塘何辉明歃血为

盟；梅窑洞周围高山严穴相连，诸剧贼分

踞峒口，筑土墙，起瓦楼，开炮眼，围外深

坑洿池，官军无可置足；游击洪起元、左云

龙领兵四面迫攻数月，乃就毙。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六年

（１６５９ 年）

雩都

八月平雩都剧寇李玉廷：玉廷，广东人，集

粤众盘踞佛婆里、老虎山、小庄等处，肆行

劫掠，虔抚刘武元发兵剿捕，玉廷率众降，

既而复叛；佟国器复遣兵进剿，玉廷踞龙

溪山，官兵攻围数月，贼复鼓众大乱，劫掠

雩都之水头、崇贤等八里，人民房屋焚杀

殆尽；苏虔院宏祖进讨，降其骁将张宁等

数十人，玉廷势蹙，逃匿，获于九山田舍，

枭首军门，贼众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长宁

十二月，长宁县奸民曹子布同弟曹子栗、

曹子元等阴通广寇为乱，知县黄龙飞委典

史郑之鹏，密传城内乡绅张问行、贡生张

尚纬、生员曹世治定计率集街民余国祥、

韩胜辉等为内备，密传印票令南廂生员范

正位、刘鸿名率烟丁范魏卿、刘鸿珏等进

城擒杀余党，又委推官周会树招抚流民，

事遂大定。

光绪《长宁县志》 卷三

《兵寇》。

宁都
东南海警，阳都贼屯聚文坊村，新城民杨

德显往逐贼，败走之。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十七年

（１６６０ 年）
兴国

兴国衣锦乡萧矮子聚贼党数百于龙子迳，

劫掠乡村，掳男妇，勒银取赎，贫民多死，

官兵剿除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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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康熙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年）

八年
（１６６９ 年） 兴国

廷议分布安插闽漳投诚海寇，遣海澄公标
下都督总兵许贞屯田于赣县、蔡璋屯田于
兴国。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一年
（１６７２ 年）

长 宁、 安
远、会昌

流贼周海元聚众作乱，散布伪劄，由广东
平远入长宁、安远境内，旋逼会昌羊角水
堡，会兵进剿，逃于武平盘龙隘，擒斩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二年
（１６７３ 年）

南 康、 龙
南、定南、
信丰

滇吴、闽耿、粤尚联兵作逆，赣州为闽广枢
键，贼谋以西路兵由南安南康、东路兵由
龙南信丰临赣（州），其伪将杨镇邦攻龙
南、信丰，何兴、余贤攻南安各属；（龙南）
邑境几危，时环邑连界州县如定南、和平、
连平、翁源、始兴、保昌皆陷，信丰仅存孤
城，各乡悉为贼所踞，龙城一望，四山皆贼
帜飘扬，危若累卵。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光绪《龙南
县志》卷三《戢寇》。

兴 国、 雩
都

是岁，兴国崖石诸寇据境，海上遗孳郑锦
拥众窥漳泉，诸郡屯将悉郑氏旧部，与通
闻问，受伪劄；五月，石昭于所屯处陈屋园
先变，张治、朱明垦江背峒者领众尤盛；六
月，赣游击吴某统兵剿昭，朱明率众助战，
屯将蔡璋诱石昭，送郡伏法；八月，张治率
江背峒数千人围城，贼大败，据崖石、鲤
婆、樟石等寨，黄捷先据宝石寨，又有乾
田、黄泥、割牛、铜锣及雩都之云霄、鸬鹚、
摇篮等十三寨。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十三年
（１６７４ 年）

会昌
五月，粤贼王九万、林青袍寇会昌湘乡，攻
破山寨及萧帝岩，屠掠甚惨；八月攻左右
水，扎中村，官兵围剿之，十二月贼遁。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上 犹、 南
康、崇义、
大庾

上犹流寓广人余贤、何兴等聚众作乱，四
月初八日围营前城，初十日分围上犹县
城；又各据山寨，流劫南安四邑。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 ○《 武事》， 同治
《南安府志》卷二九《事
考》。

石 城、 宁
都

耿精忠党长汀吴八十屯石城蓝田作乱，五
月举众围石城三日，解去；阳都曾若千与
耿逆通，自署总兵，率众寇石城，屯长江，
时石城四处皆贼，汀逆贾振鲁、高某、吴八
十、黄冬生等屯石城各处，共围石城，六月
十五日城陷；旬余，曾若千移攻阳都；又有
闽寇王宁、福建贼宁早复、陈益后者先后
攻掠阳都，皆遭官兵剿除。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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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康熙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年）

十四年
（１６７５ 年）

兴 国、 雩
都

三月，兴国崖石贼拥众攻雩都北门，不克
而退，又掠大、小禾溪及宁都之尖坑等处。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定南
七月贼首黄斯胜等由和平寇定南，林堪率
乡勇御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宁都
谢三总，名思礼，福建人，佃耕宁邑田，后
夥身逆藩，是年十二月率贼众焚掠李家
坊，杀戮男妇不可胜数。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崇义 粤贼陷崇义县城，屠戮甚惨。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十五年
（１６７６ 年）

上 犹、 崇
义

四月，余贤、何兴诸贼自上犹潜师袭郡城，
据之，设伪官；是年先后破上犹、崇义。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瑞 金、 会
昌、雩都

耿逆伪将军刘应麟自汀州出陷瑞金、会
昌，欲乘势下雩都，赣镇哲尔肯遣游击许
盛领兵镇雩都，贼不敢逼；四月，盛进取会
昌，初十日雩都报急，盛分兵援雩都，遇贼
峡口，败之，至江口，复侦知崖寇钩连闽逆
万余，驻水头、老虎坑，意在攻取雩都，官
军兵分三路直捣贼营，贼溃散。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兴国
滇逆伪将军韩大任遣其党邱兴祐捣万安
之浪川洞，与（兴国） 崖石相声援，势益
张。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安 远、 长
宁、信丰、
定 南、 龙
南

贼党陈达先入寇安远境，攻劫长河五堡；
伪提督马某自平远出攻，屠长宁之城岗
村；伪总兵李善长、王割耳环攻信丰城，焚
掠甚惨；又伪总兵徐命久、李长青、王百
万、王龙光、卢日葵、徐飞钩等众数万功陷
定南，复攻下历司，守备夏期生等官统兵
杀之，贼乃遁；四月，贼首朱和尚等陷（定
南）横冈营，督阵红旗黄云、黄先勒率兵
剿杀数百级；五月，贼复踞伯洪堡，官兵与
之大战三日，斩获甚多；八月，又败于大石
堡，斩王百万兄弟；九月贼众攻破高沙堡；
十月徐命久勾引伪总兵杨镇邦等众数万
由信丰至龙南县、谋攻下历，守备陈虎与
之大战关西，斩级千余，贼乃遁去。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兴国

滇逆韩大任之据吉安也，兴国邨鄙，抄劫无
宁宇，侨寓居人蓝子民独奋先御贼，以少击
众，辄胜，于是白石、密石、竹管峒、枫边、箬
坑皆连结字保，众推子明为长，尝击贼于迴
龙峰，贼乃退，次年大任拔营走闽降。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石城
二月，福建贼宁早复率众寇石城，踞通天
寨；四月，汀逆蔡某至，与宁合期攻宁都
城，署县李统兵以炮击之，贼败退。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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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康熙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年）

十六年

（１６７７ 年）

上犹
四月，官军攻复南安，贼弃上犹县城，退据

营前。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长宁 叛逆黎繁祉散布伪劄，擒杀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兴 国、 宁

都
滇伪将韩大任、陈尧年窜向宁都，走福建。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十八年

（１６７９ 年）
兴国

以尚之孝为宣义将军剿（兴国）崖石，时
张治已死，治妻杨氏代领其众，兴国知县

黄惟桂晓以利害，单骑招抚浪川洞邱兴祐

与杨氏，惟朱明据险如故，之孝围以困之，
七月贼就抚乃平。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康熙《兴国

县志》 卷一二《剿平崖

石记》。

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 年）
宁都

闽广客民，流寓宁邑赁耕，聚党竟至猖獗；
宁都李矮、李满、王焕英等纠佃户抗租，据
寨行劫，名曰“田兵”，贡生彭荣仁、邓珣，
武举曾先定相继鸣官，邑令李聘袒护矮

等，荣仁子先成籲台省、姪揆文导参将王

国忠引兵捕获矮，以乱民伏法，李令革职。

乾隆《宁都县志》 卷七

《兵寇》，道光《宁都直

隶州志》 卷一四 《武事

志》。

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 年）
上犹

上犹贼刘万纠众谋逆，其族刘玉郎、玉帛、
玉辉擒获之。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四十一年

（１７０２ 年）
宁 都、 瑞

金

近年宁都之李矮子、谭圣先之焚杀淫掳，后
经题咨磔市；今隔数十年来，主佃相安无

事，突遭革蠧彭兼六，积恶殃民，谋为乱首，
四十一年假充佃户，飘捏虚词，诳耸署藩宪

韩，未经归结，私自竖碑，旋即注销。 复于

四十二年串同邪教黄淑行兄弟，一虎四彪，
日散夜聚，簧惑乡愚，复袭前辙，仍捏由田

主苛刻之虚情，阴遂苛派倡乱之狡计，千百

成群，沿门索派，踞田抗租，愈猖愈炽。

光绪《瑞金县志》 卷一

六《严禁退脚科敛名色

示》。

四十五年

（１７０６ 年）
南康

三月，南康县北乡奸民明在大等为乱上犹

牛田、童子，集乡勇御之。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四十六年

（１７０７ 年）
崇义 崇义南源山寇窃发。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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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康熙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 年）
五十二年兴国
（１７１３ 年）

雩都

于都南乡小溪佃民邱兰秀、陈万余、丁介
卿等以除赋捐租鼓众围田主赵唐伯庄，唐
伯走报，县招谕不从，广人马天祥、程文
如，林相爵、谢怀明等煽聚千人乘势劫掠，
佥宪陈良弼、总镇韩祖靳，以周寇二副将
督兵镇雩（都），八月十五日，贼众自禾丰
来屯水南，周率兵缉捕，获吴斋公、赖匡
伯、徐得万、许敬先等四十余人，九月佥
宪、总督同驻雩都，贼复屯聚禾丰，十一月
擒首魁陈万余等，明年，郡守黄汝铨摄县
出所捕贼吴斋公等。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会昌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癸巳雩都禾丰堡
佃户马天祥等始而迫挟田主，减租易券，
既而聚众数千，肆行焚劫，蔓延及于会昌
水头等处地方，各被其害。

同治《会昌县志》 卷一
四《武事志》。

兴国

是年九月，兴国衣锦乡顽佃李鼎三，煽惑
闽、广流寓，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
统众数千，赴县门挟长官，要求勒石著为
例，群奸一时得志，创为会馆，远近传关，
罹其害者案山积。

《资料》第 ８２ 页。

雍正
（１７２３—１７３５ 年）

四年
（１７２６ 年） 兴国

兴国曾孝廉霖因佃林其昌（福建人）踞耕
告于官，其昌乘其赴试，率党黄用章等为
伏，俟其过，殴辱之，极窘；经控前抚宪迈
批饬严究，焚拆会馆，追毁传关，惩犯递
籍，余党悉敛。

《资料》 第 ８２ 页；乾隆
《兴国县志》卷一六《吉
赣南道审详凶顽匪类
文》。

十年
（１７３２ 年） 赣南 田山批赁、田皮退脚等款一案。

《江西宁都仁义乡横塘
塍茶亭内碑记》，见《资
料》第 ８３ 页。

乾隆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 年）

十七年
（１７５２ 年） 上犹

上犹营前上新地奸民何亚四 （粤东流
寓）、李德先等纠众谋逆，邑令高显宗率
兵役往擒之，贼众溃散，前后捕获贼党百
数十人。

光绪《南安府志补正》
卷一○《武事》。

三十三年至
三十五年

（１７６８—１７７０年）
宁都

宁都州人曾顺周、刘辉腾以勒加陷食，哭
恳禁碑，以严禁额租之外苛索。

《江西宁都仁义乡横塘
塍茶亭内碑记》，见《资
料》第 ８３ 页。

嘉庆
（１７９６—１８２０ 年）

八年
（１８０３ 年）

石 城、 宁
都

十月，广昌贼赖达忠、石城贼廖干周、李奇
文、胡仪书、王亭轸等约日在阳都、石城与
广昌交界之姚坊村谋不轨。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
卷一四《武事志》。

十四年
（１８０９ 年）

信 丰、 会
昌、龙南、
定 南、 长
宁、安远

福建红莲教匪廖善庆传徒信 （丰）、会
（昌）、安（远）、龙（南）、长（宁）、定（南）
诸县，匪党蜂聚；五月初九日纠抢安远丁
文炳家，官兵捕获五十余名，置诸法。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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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朝代 年份 地域 纪事 附注

道光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 年）

十二年
（１８３２ 年）

龙 南、 定
南

是年冬，粤匪逼犯龙南、定南边境，赣标兵
三百冒雪回（定南）厅守御。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四年
（１８４４ 年）

龙 南、 定
南

九月，龙南大龙堡有贼聚众千余，流劫龙
川县铁垅、荆竹坪等处，扰及定南之三坑、
水西曁鹅公墟、天花寺，斩木揭竿者日益
众；十月，知府王蘭亲督兵三百巡龙、定边
境，获贼多名。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年）

定 南、 龙
南

广东和平浰头贼魁白亚万结连（龙南县）
大龙堡、观音阁各贼四出劫掠，窥犯（定
南）厅境。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 年） 长宁

五月，长宁会匪谢词封等滋事，巡道李本
仁擒首从，置诸法。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二十九年
（１８４９ 年） 定南

四月，白亚万余党复出劫定南厅西古地板
埠田螺湖各乡，署同知李世琦亲督兵勇讨
破之。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三十年
（１８５０ 年）

龙 南、 定
南

粤贼合龙南大龙、新兴两堡贼三千余人流
劫定南厅境水西丁坊巢。

同治《赣州府志》 卷三
二《武事》。

　 　 说明：本表资料来源主要依据同治《赣州府志》卷三二《经政志·武事》，（清）魏瀛、鲁琪光、钟音鸿纂，清同

治十二年（１８７３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第 ５８３～６０２ 页；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四《武事志》，
（清）黄永纶、杨锡龄纂，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８５４～ ８８９ 页；同治《南安府

志》卷二九《事考》，（清）黄鸣珂、石景芬纂，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２４８０ ～
２４８４ 页；光绪《南安府志补正》卷一○《武事》，（清）杨錞纂，清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室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表中

简称《资料》），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

本表所录明清赣南社会动乱之过程，上起明洪武朝（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下讫清道

光朝（１８２１—１８５０ 年）。 这一历史时段是明清时代赣南地区移民运动和山区开发的

主要历史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及明末清初以至乾隆朝，是以福建和广东移民为主体

的外来移民进入赣南山区的高潮时期，嘉道以后就逐渐低落下去。① 本表所录这一

历史时段的社会动乱，大多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移民运动直接相关。 以下即结合有关

的社会历史背景，围绕明清两代赣南山区的移民运动与社会动乱之间的历史关系，对
“动乱年表”展开分析，以期反映明清赣南社会动乱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及区域性历史

特点。

①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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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代赣南的闽粤流民与“寇乱”

一般认为，明代的移民可以分为官方主持的移民和民间自发的移民，其中官方主

持的移民最具特色和最为显著，如洪武时期的京师移民和军籍移民。① 至于民间自

发的移民，何炳棣认为应该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可能比官方主持的移民对农业开发

区的扩展作了更大的贡献，但在官方史书中却几乎未有记载。② 实际上，在明代以

“划地为牢”为特征的里甲户籍制度之下，民户的流动或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民
间自发移民多数是非法的，属于脱离里甲户籍的“无籍之徒”，因而表现为一种特殊

的移民形式，即流民或流寇，而这在官方史书上是有大量记载的。 明代赣南山区的外

来移民，即主要表现为脱离原籍里甲户籍的流民流寇，他们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等周

边地区。 在明清各类官修志书及官僚士大夫文集、公私文书中，即有大量关于明代福

建和广东流民流寇向赣南流聚、“进扰”之记载或转载，这由“动乱年表”中的明代纪

事可见一斑。 在官修史书中，这些闽粤流民流寇往往被斥为“广贼”、“广寇”、“岭
寇”、“闽贼”、“闽寇”、“闽广流寇”、“汀漳盗”、“程乡贼”等（参见“动乱年表”）。 使

用“贼”、“寇”、“盗”等此类称谓，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官府对待流民的立场和态度，另
一方面则集中反映了明代赣南山区的闽粤流民流寇这一特殊形态移民所处的社会政

治处境，即属于游离于里甲体制之外的非法之徒。
应当强调指出，明代赣南地区的闽粤流民流寇，并非都是流窜不定、靠打家劫舍

为生的流亡之徒。 从一些闽粤流民流寇在流移地占耕土著居民的田地、及至后来被

官府招抚和就地安插为良民的情况看来，他们当中很多都是以耕作为生的逃移民人。
例如，据正德年间出任南赣巡抚的王阳明的记述，弘治年间被首任南赣巡抚金泽招抚

安插在上犹横水、桶冈等偏远山地一带的广东流民，最初“不过砍山耕活”，靠种植旱

稻和薯蓣等一些土生土长的山区旱作物来维持生计；后因“生齿日繁”，原始的耕作

无法养活众口，于是铤而走险，群群下山抢夺土著居民的庄稼和牲畜，进而占种当地

土著的田地；③甚至在官兵进剿之时，他们也没有停止耕种，如王阳明报告：“自本年

（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 年）正月蒙本院抚临以来，募兵练卒。 各贼探知消息，将家属妇女

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各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④
至年底，官兵通计捣过巢穴八十余处，擒斩、夺获“首从贼徒、贼属、牛马、赃仗共八千

①
②

③
④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５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１～３１ 页。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１３６８—１９５３ 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３８

～１３９ 页。
王阳明：《立崇义县治疏》，《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５０ 页。
王阳明：《南赣擒斩功次疏》，《王阳明全集》卷一○，第 ３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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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二十五名口支件”。① 由此可见，这些流聚在上犹一带的广东“贼徒、贼属”，均
是携家带口背井离乡的普通流民。 流聚在赣南其他地方的流民流寇的情况也大体如

此。 在南部龙南县下历一带，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 年），王阳明剿平该地与广东龙川县

交界处的“浰头贼”池仲容等，通共捣过巢穴三十八处，擒斩、俘获、夺获首从贼徒、贼
属、牛马、赃仗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颗口支匹件把；②嘉靖年间，“浰头贼”余党复叛于

龙南县的下历、高砂和广东和平县的岑冈，合为“三巢”，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 年），南
赣巡抚吴百朋剿平下历后，俘获“贼属”男妇共三百五十多口，夺获牛、马二千四百多

头匹、器械一百七十多件；随后又招抚高砂、岑冈“贼”数千人，并就地安插为“新
民”③。 在东南部安远县黄乡堡一带，正德六年（１５１１ 年），从广东程乡县流窜而来的

叶芳等众被安插在此为“新民”，但随后不听官府约束，独霸一方，至为猖獗，直到万

历三年（１５７５ 年），南赣巡抚江一麟才将其收服，并重新就地安置。④ 凡此种种表明，
明代流聚赣南各地的闽粤流民流寇，大多藉着官府的军事剿抚和安插编户之特殊途

径而陆续入籍当地，成为当地的“新民”。 可以这样认为，明代赣南地区的闽粤流民、
流寇，作为特殊形态的移民，其实只是迁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表现形态而已，他们

最终都定居下来，融入当地社会，从而构成赣南“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我们注意到，闽粤流民在向赣南山区流聚的过程中，往往发展成为具有暴力性质

的盗贼、流寇，结果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破坏性的冲击和震荡，形成

“寇乱”的局面。 这些“寇乱”，就其影响程度而言，小则流扰村落、劫掠财物，大则攻

城掠镇、焚毁庐舍，甚者占据田地、独霸一方。 明代赣南地区长期的社会动乱，即主要

是由明初以来持续不断的闽粤流民流寇运动直接所造成，具体表现为频繁的大大小

小的“寇乱”。 从本文“动乱年表”的明代纪事可见，差不多每一次流民流寇活动，即
引发一次“寇乱”，这充分显示了流民流寇运动与社会动乱之间直接的历史关联。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动乱年表”同时反映了明代赣南山区的流民流寇运动

这一特殊形态的移民运动和“寇乱”这一突出的社会动乱的历史发展情况。 因此，移
民史的问题与社会动乱史的问题在这里可以而且应该一并考虑和考察。

首先，明代赣南地区的“寇乱”与闽粤流民流寇运动相始终，从洪武朝至于万历

天启朝，其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兹依据“动乱年

①
②
③

④

王阳明：《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一○，第 ３３９～３４９ 页。
王阳明：《浰头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一一，第 ３５５～３６６ 页。
吴百朋：《平三巢报捷疏》、《平下历疏》，同治《赣州府志》卷六七《艺文志》，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第 １２２６～ １２２９ 页。 吴百朋，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 年）
起任南赣巡抚都御史。

江一麟：《平黄乡奏疏》，光绪《长宁县志》卷四《艺文志》，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 年）刻本，台
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６ 年版，第 １００１ 页；吴百朋：《分建长宁县疏》，同治《赣州府志》卷六七《艺文

志》，第 １２２９ 页；嘉靖《虔台续志》卷四《纪事三》。 江一麟，万历二年（１５７４ 年）起任南赣巡抚都御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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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此略作分析。
洪武十八年（１３８５ 年），广贼周三官、谢仕真攻劫龙南、信丰、雩都、瑞金等县（参

见年表）。 这是明代赣南最早的闽粤流民、流寇事件。 不过，闽粤流民流寇持续地向

赣南流聚、进扰，则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 据“动乱年表”统计，宣德至弘治年间

（１４２６—１５０５ 年），各类闽粤流寇事件 ２０ 余起，差不多每三四年即发生一次。 尤其是

至成化、弘治年间，闽粤流民不仅流移频繁，而且规模也日益扩大。 《明史·洪钟传》
载：“洪钟，……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 年）进士，为刑部主事，迁郎中，奉命安辑江西、福建

流民。 还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安远、龙南，广东程乡，皆流移错杂，习斗

争，易乱。”①这表明，当时的闽粤赣边区聚集了大量的流民，其中有相当部分流入赣

南境内。 鉴于此，弘治八年（１４９５ 年），明政府始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控御闽粤赣湘

四省边区。 其时，“广东、湖广旱饥，流民数百千至境；又邻壤蔡郎纲余党告抚。 （南
赣巡抚）都御史金泽曰：上犹、南康有隙地安插之”。② 这里的“邻壤蔡郎纲”，即指流

入信丰、龙南等县的福建“汀漳盗蔡郎纲”等（参见年表）。 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 年）
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江西建昌府人罗（１４４７—１５１９ 年）也指出：“赣（州）
暨南安，负大庾（岭），而信丰、会昌犬牙入于南粤之奥区。 ……春耕闽、粤者，彼曰良

民也，秋入赣（州）、建（昌），翼然而虎，巨寇也。”③这一时期的闽广流民，虽然已被视

为“巨寇”，但尚未演变为大规模的“寇乱”，故在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 年），南赣巡抚“以
事宁”而裁撤（参见年表）。

至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闽粤流民流寇以更大的规模流入赣南地区，并发

展成为持续不断的“寇乱”。 “动乱年表”显示，这十几年间，“寇乱”几乎没有停止

过，赣南及周边地区陷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特别是赣南东南部安远、会昌等县与福建

上杭、武平等县交界处的汀漳寇詹师富、南部龙南县与广东龙川县交界处的浰头贼池

仲容、西部上犹等县的“輋贼”谢志珊等三股流民流寇势力集团，活动最为“猖獗”，形
成这一时期赣南边区的三个“寇乱”中心。 严重的“寇患”震动朝野。 正德五年（１５１０
年），明政府在赣州恢复了南赣巡抚这一军政建制，以应对剧烈的寇乱。 但直到正德

十二年（１５１７ 年）王阳明上任南赣巡抚之后，由于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军政措施，特别

是通过对上述三个“寇乱”中心采取重大征剿行动，并设立崇义、和平等新县治，④正

德年间赣南地区愈演愈烈的“寇乱”才有所缓和，当地社会也因此获得暂时的宁靖。
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在东南沿海倭寇之乱的背景下，赣南山区（乃至整个四

①
②

③

④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４９５７ 页。
万历《重修南安府志》卷一○《建置志》，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 年）刻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

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４４～４４５ 页。
罗：《送都阃文君之江西任序》，《明经世文编》卷一二五，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１９９

页。
参见王阳明：《横水桶冈捷音疏》、《立崇义县治疏》、《浰头捷音疏》、《添设和平县治疏》，

《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一一，第 ３３９～３５２、３５５～３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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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边区）的流民流寇运动再次高涨，如云：“嘉靖间，倭寇猖獗，闽、广、江右诸山贼遂乘

势而起。 南赣潮惠间，如班竹楼、大帽山、连子山，上杭之三塗，武平之岩前、象湖，连城

之朗村，皆盗窟也。 四出剽掠，长吏莫能制。 ……其广贼或扰闽、闽贼或扰江右”。① 又

如“动乱年表”显示，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后期至于隆庆朝，“寇乱”几乎年年发生，愈
演愈烈。 一些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流民流寇运动的规模与正德年间相比，亦有过之而

无不及。 如嘉靖二十七年（１５４８ 年）喻智任南赣巡抚时，“盗踞箐穴，结蛮獠，时出为

患。 （喻）智开诚布信，受抚者以万计”；②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 年），“广寇梁能总众三

千由鹅公崠掠（瑞金）壬田寨，经过（宁都）东山坝，鸡犬一空”（参见年表）；嘉靖四十

五年（１５６６ 年），南赣巡抚吴百朋督兵进剿龙南县下历贼巢，“总计生擒贼王赖清规、
有名贼首萧祥鸾、赖清重五十六名，有名贼总贼甲郑守恩、吴拱等六十八名，斩获贼首

从罗正道、谢衡等共二千六百十二颗，俘获贼属男妇共三百五十名口”；③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 年），广东和平县岑冈贼江月照、赣州府龙南县高砂贼谢允樟等率其部落数千

人乞抚，“官给银买牛安耕，地方自此安谧”。④ 总之，嘉靖隆庆时期，赣南山区的闽粤

流民流寇运动持续高涨。 而明朝政府对它的剿抚和安置也一直不懈。 直到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 年），当南赣巡抚江一麟、赣州知府叶梦熊等督兵收服安远县黄乡堡的广东流

民叶氏集团这最后一股“巨寇”，明代赣南各地大规模的“寇乱”才得以平息下去。 这

正如清康熙年间信丰名士黄文澍所概述：“赣自洪武间周三官之乱至万历初始大

定。”⑤

万历以后，赣南山区的流寇运动大为缓和。 由“动乱年表”可见，从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 年）至天启年间的 ５０ 年里，赣南山区仅发生 ５ 起“寇乱”事件。 这一历史时期，
可以说是明代赣南乡村社会在经历了明初以来，特别是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大规模的

“寇乱”之后的一个相对稳定和休养生息的历史时期。 对此，天启元年（１６２１ 年）《赣
州府志》的编者即曾这样说明：“赣（州）当五岭要会，闽之汀漳、楚之郴桂、粤之潮惠

雄韶，皆连壤也。 层峦叠嶂，密箐深林，封豸长蛇，最易窟穴。 而龙南之东桃隘邻翁

源，信丰之平冈隘邻始兴，尤为广寇出没之区。 弘治正德之间，跳梁极矣，虽尝一遭大

创，而余尽（烬）犹炽发于嘉靖之末年。 至隆庆间，则根诛尽铲，巢垒为空，县治开而

①

②
③
④

⑤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一四《武事志》，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８６２～８６３ 页。
同治《赣州府志》卷四一《官师志·统辖名宦》，第 ７６５ 页。
吴百朋：《平下历疏》，同治《赣州府志》卷六七《艺文志》，第 １２２７ 页。
道光《定南厅志》卷六《兵寇》，清道光五年（１８２５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６５３ 页。
黄文澍《赣州兵寇志后序》，同治《赣县志》卷四九《艺文志·文征》，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３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１８８２～１８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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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圉靖。 异时救死扶伤之民，休养生聚，于今四十余年矣。”①其实，这一段话也较为

简明地概括了明代赣南社会局势阶段性演变的历史过程，对于“动乱年表”中的明代

纪事（从洪武朝至于天启朝）不啻为一恰当的总结。
上述明代赣南地区长期的流民流寇运动和“寇乱”，不仅具有阶段性发展的历史

特征，而且在总体上具有一些基本的时代特征和区域性特点。 在这里有必要对此作

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首先从明朝的政治背景来看，明代赣南山区持续的闽粤流民

流寇运动和频繁的“寇乱”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明代，流民流寇运动是全国性的

社会现象。 在明朝政府看来是属于非法移动的流民流寇运动，作为明代特殊形式的

民间自发移民运动，它的发生发展，正如何炳棣所指出，主要不是受人口压力和土地

资源紧张等经济因素的驱使，而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② 大致说来，大约从 １５ 世纪

中叶至 １７ 世纪中叶，由于里甲赋役繁重，豪强大户兼并土地等诸多直接或间接的政

治经济及社会原因，逼使大量里甲小民逃亡或流迁，结果形成持续二百余年的全国性

流民运动，诸如汉水流域上游的荆襄山区、南方地区的闽浙赣、闽粤赣、赣粤湘诸省边

界山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均成为当时流民流寇运动的中心，同时也是社会动乱较为

频繁的地区。③ 明代赣南地区的闽粤流民流寇运动和“寇乱”，即是这一时代背景下

全国性流民流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一历史过程又是在明代赣南山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发生发展的，因

而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历史特点。 其中两个方面的特点或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 其一

是生态的问题，这主要是指明代赣南山区浓厚的边陲社会生态环境造就了闽粤流民

流寇活动的天然场所和“寇乱”的温床。 赣南山区地处闽粤赣湘四省边区，地理环境

复杂，历来被视为边陲之地。 迄至明初，这里仍然人烟稀少，土地开发有限，边陲社会

的色彩依然十分明显。 明初永、宣年间的大学士杨士奇（１３６５—１４４４ 年）曾这样描

述：“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
里胥持公牒征召，或行数日不底（抵）其舍。 而岩壑深邃，瘴烟毒雾，不习而冒之辄

病，而死者常什七八。”④由于地僻人稀，加以官方行政控制和土著社会力量的薄弱，
明初以来，特别是宣德以降，大量躲避差役或破产的里甲小农向四省边区流聚，成为

①

②

③

④

天启《赣州府志》卷一二《兵防志》，清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

丛刊》（３２），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２９５ 页。
何炳棣著，葛剑雄译：《１３６８—１９５３ 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３８

～１３９ 页。
参见：李洵：《试论明代的流民问题》，《社会科学辑刊》 １９８０ 年第 ３ 期；《明代流民运

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 ２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版；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 ５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３７５～ ４１３ 页；刘志伟：《在国家与

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９８ 页。
杨士奇：《送张玉鸣序》，同治《赣州府志》卷六六《艺文志》，第 １１８０ 页。 杨士奇（１３６５—

１４４４ 年），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年间举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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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了原有里甲户籍的流民或流寇，其中相当部分流落到赣南山区。 可是在清代前

期适合于山区种植的玉米和蕃薯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广泛传入赣南山区之前，①这

里的山区生计条件是相当恶劣的，可资利用的生活生产资源十分有限，正如上文所指

出，闽粤流民主要靠种植一些土生土长的山区旱作物来维持生活。 正是在这种恶劣

的山区生态和生计条件下，由于对有限生活生产资源的争夺而直接引发闽粤流民与

当地土著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赣南地区乃至整个四省边区巨大的社会动荡。 其二

是族群的问题。 明代流入赣南山区的闽粤流民流寇，中间除了那些为躲避里甲赋役

而逃离原籍的“逋负之徒”外，还包含许多一开始就未归附里甲体制、被官修史书斥

为“輋”、“瑶”（或“猺”、或“徭”）、“洞獠”、“苗”等类“化外之徒”，这显示了闽粤流民

流寇之“蛮夷”族群背景。 这与闽粤赣湘四省边区复杂的族群或种族环境密切相关。
这一地区“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历来是輋（畲）、瑶、苗、猺等各种“蛮夷”十分活跃

的地区。② 至明代依然如此。 例如兵部尚书王琼在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 年）荐举王阳

明出任南赣巡抚“治猺”时曾指出：“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广东之韶州，湖广之

郴桂，其间深山大谷，绵亘数千里，猺、僮居焉，时出剽杀，民被惨害。”③尤其是在明人

王阳明、俞大猷、黄佐、郭造卿、顾炎武等人的著述以及明代南赣巡抚辖区的有关地方

文献中，均有大量关于“輋贼”、“輋猺”、“瑶贼”、“苗寇”、“峒寇”、“峒蛮”、“洞贼”、
“洞獠”等类流民流寇在赣南等地活动的记载。④ 这表明，明代赣南地区的流民流寇

具有复杂的社会构成和族群背景。 可以说，以上这些都突出地体现了明代赣南流民

流寇运动的区域性历史特点，也反映了具有浓厚边陲社会色彩的赣南地区在明代全

国历史发展中的区域进程和区域差别。
必须指出，明代万历天启年间，虽然赣南山区大规模的流寇运动和“寇乱”已渐

趋缓和与平息，但民间经常性的流民运动并未停止。 例如，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 年），龚
道之任岭北道参政时，“粤东岁寝，有数千人度岭来。 逻者以寇报，抚军仓皇议兵。
（龚）道之曰：此饥民就食者。 请身往论，设法赈济。”⑤又如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
赣州知府金汝嘉指出：“况今之赣（州），非无事之国也。 闽广流民，聚居山谷，为作奸

薮，渐见蠢蠢。”⑥到了明末崇祯年间乃至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正如“动乱年表”所
示，又有大量被斥为“广贼”、“粤寇”的广东和福建流民流寇向赣南山区流聚，形成明

末清初以来赣南山区新一轮的闽粤流民运动。 不过，其时流民运动的历史背景已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郭松义：《玉米、蕃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第 ７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版，第 ８０～１１４ 页。
练铭志：《试论粤东历史上的畲族和瑶族》，《民族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王琼：《南赣类序》，《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０１６ 页。
详见拙文《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同治《赣州府志》卷四一《官师志·统辖名宦》，第 ７７０ 页。
天启《赣州府志》卷七《食货志》，第 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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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明代万历以前的流民流寇运动和“寇乱”相比较，明末清初以

来赣南地区的移民运动和社会动乱已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特征。 这是下一节

需要予以分析和说明的。

四　 清代赣南的闽粤“客佃”与“佃变”

在经历了明初至明中叶前后长期的闽粤流民流寇运动和“寇乱”以及万历、天启

年间短暂的平静之后，明末崇祯年间以来特别是清代前期，赣南地区爆发了大大小小

的佃农抗租运动（即所谓的“佃变”），使赣南社会再次陷于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以
福建人和广东人（其中主要是闽西及粤东各地的民人）为绝对主体的邻省民人，持续

不断地进入赣南山区佃耕垦种，从而掀起了赣南历史上规模最大和范围最广泛的移

垦高潮。① 明末清初以来赣南地区持续不断的佃农抗租运动，正是伴随着这新一轮

大规模的闽粤移民运动和山区大开发而发生发展的。 这些历史动向共同反映了明代

以后赣南社会某些重大的历史转变，值得综合考察与分析。
首先，与明万历以前的流民流寇运动相比，明末清初以来闽粤民人向赣南山区迁

移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明后期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里
甲户籍赋役制度在对人丁的编审和控制方面日益朝着开放的方向变革，为闽粤移民

自由、合法地向赣南等地迁移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 如前所述，明初建立的黄册里

甲户籍赋役制度具有“划地为牢”的特征，赋役征收是以“人丁”和“事产”（主要是田

产）两项内容为标准，即“（户籍赋役）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各地为保证赋役

的征收，在户籍管理上力求把人丁牢牢地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故而户丁是不

能随意脱离原籍的，否则就属于非法的流民流寇。 但到了明后期，尤其是明万历年间

起，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买卖或租佃）与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官僚

政治的腐败等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冲击与推动，里甲赋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

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开始依据“一条鞭法”的原则，逐步向“摊丁入地”的趋势演变，即
丁役逐步纳入地亩中，与田赋合一，丁役因此逐步失去其独立性，这样，政府编审和控

制人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至雍正年间，随着“摊丁入地”的完全实现，丁役的独立

性完全消失，户丁或人口的移动也就基本不受户籍赋役制度的约束了。 这一全国性

的户籍制度变革，为明后期以来特别是清初以降民间大规模的自发移民运动提供了

自由、合法的制度环境，即一般民户通常可以在保持原乡里甲户籍的情况下自由合法

地向异地迁移、流动，或作为外来移民，可以根据一定的制度规定在新移居地取得新

①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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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的户籍。① 明末清初以来，闽粤移民正是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向赣南山区自由、
合法迁移，也就是说，这一历史时期流移到赣南山区的闽粤移民通常是具有合法身份

的普通民人。 在清代赣南地方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清人也多用“闽粤流寓”、“闽粤流

民”、“闽广流民”、“闽广流氓”、“闽粤移民”、“福建流寓”、“福建人”、“闽人”、“广
人”、“闽佃”、“广东人”、“闽广人”等之类的术语来称呼这些闽粤民人，②显示了清代

的闽粤移民与明代被斥为“广贼”、“广寇”、“岭寇”、“闽贼”、“闽寇”、“闽广流寇”、
“輋贼”、“輋猺”、“瑶贼”、“苗寇”、“峒寇”、“峒蛮”、“洞贼”、“洞獠”的闽粤流民流寇

所不同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处境。
其次，与明代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发生的闽粤流民流寇运动相比，明末清初以

来闽粤民人向赣南山区的迁移运动，主要是受原乡人口压力和土地资源紧张等经济

因素的驱使以及新移居地土地开发等经济机会的吸引而发生的，这一时期闽粤移民

在赣南山区的生计环境和生计模式也因此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他们大多以佃垦为主

要生计，即靠租佃和垦种当地土著居民的田土或山场过活。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

大量福建建宁等外地佃农前来石城县佃耕垦种，如云：“（石城）邑生齿不繁，率抚、
吉、闽建之民辐辏踯躅，主常不胜客，若不计安土著，复堕藩篱以揖之畴，其不螟蟊我

良稼哉？ 则御客之难。 邑山谷绵旷，类邻境畚民杂佃其间，易相惑为盗。”③甚至更早

以来，就有来自闽西各地的福建人云集在宁都县南部的下三乡佃耕垦种，号为“闽
佃”。 清初宁都“易堂九子”之一的魏礼（１６２９—１６９５ 年）即说：“宁都属乡六，上三乡

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

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 ……夫下乡闽佃，先代相仍，久者耕一主之田至

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率皆致厚资，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顶耕者，又
获重价顶与之而后归。 ……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致富饶，或挈家返本贯，或即

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④明清政权更替之后，遭受战乱严重破坏的赣

南乡村社会，由于地方官绅乡民采取积极的招垦政策，这进一步吸引了周边少地的闽

粤民人前来赣南佃耕垦种。 如在南康县，清初以来，粤东河源、兴宁等大量外地民人

①

②

③

④

关于这一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明后期以来尤其是清代移民运动的历史影响的分析与探讨

请参见刘敏：《论明清时期户籍制度的变化》，《中国古代史论丛》第 ２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

版，第 ２１８～２３６ 页；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 ５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版，第 １１２ 页。
饶伟新：《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

籍”与“客家”为例》，《民族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熊懋官：《尹邑侯去思碑记》，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三一《艺文志》，第 ２７５１ ～ ２７５４ 页。

熊懋官，万历四年（１５７６ 年）石城籍举人；尹思敬，号龙门，广东增城人，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 年）任石

城知县。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李邑侯书》，《宁都三魏全集》，林时益辑，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 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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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垦荒，以致在南康县的潭口、凤冈、镜坝、鹅岭、石鼓陇等乡村地区形成土著少、外
来移民多的居民格局①，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 年）《南康县志》的编者即指出：“南康士尚

声华，民敦礼节，圣朝德化固知沐浴已深，然而地广民稀，自世宗（雍正）宪皇帝御极

以来，招徕垦辟，逮今土著之民而居其少，外来耕种之民十居其多。”②乾隆年间于都

县名士宋启传则谈到本县土著居民招揽闽粤民人前来佃耕的情况：“雩（都）本山县，
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其党日多。”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清代

前期赣南山区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福建人和广东人前来赣南山区佃耕垦种的活动

更加活跃，他们租赁土著的土地或山场，从事蓝靛、苧麻、油茶、糖蔗、烟草等各种经济

作物的种植与加工。 如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兴国县志》即记载当时闽粤流民在兴

国县租赁山地种植油茶的活动：“兴之山阜向植杉木，安徽客贩多采焉。 木去地仍，
闽粤流民侨居，赁土遍种茶子。”④在南康、于都两县，福建人佃种糖蔗的活动亦相当

活跃。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 年）《南康县志》载：“南康近产糖蔗，岁煎糖可若千万石，
……糖蔗悉系闽人赁土耕种。”⑤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 年）《雩都县志》载：“（雩都）濒
江数处，一望深青，种之（糖蔗）者皆闽人。”⑥诸如此类闽粤民人的经营性租佃活动，
不一而足。⑦ 正是在上述各类佃耕佃种过程中，闽粤流民与赣南土著之间形成主佃

关系。 在赣南土著居民看来，这些闽粤流民不外乎是前来佃耕垦种的“流寓”、“客
民”、“佃农”，故可以称之为“客佃”。

这些闽粤“客佃”，一方面对于推动清代赣南山区的开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

积极的历史作用，⑧另一方面，他们在清初以来赣南地区的佃农抗租运动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特别是在石城、瑞金、宁都、于都、会昌、兴国等县，闽粤“客佃”占有很大的规

模，成为这些地方佃农抗租运动的主体。 下面不妨通过征引大量的地方历史文献记

载来反映和说明这一历史内容。
在石城县，顺治二年（１６４５ 年），吴万乾“倡永佃，起田兵”，其联合的主体即是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民国《南康县志》卷六《社会·风俗》，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年）铅印本。
乾隆《南康县志》卷一九《跋》，清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版，第 １３８１ 页。
宋启传：《策对》，道光《雩都县志》卷三一《艺文志》，清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年）刻本，台北：成

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４４２ 页。
乾隆《兴国县志》卷七《志地·物产》，清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２８ 页。
康熙《南康县志》卷三《舆地志·土产》，清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

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５７～１５８ 页。
康熙《雩都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清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 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古

籍珍本丛刊》（３２），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８６６ 页。
具体请参见拙文：《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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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在石城以及宁都、瑞金等县的闽西佃农，他们成立名为“客纲”、“集贤会”等之类的

“客佃”组织，联合对抗当地的土著大户。 最后至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年），这次大规模的

“客佃”抗租运动在清军的大规模围剿下才被平息下去。 其事详见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赣石城县志》卷八《杂志·纪事》载：“乙酉年（顺治二年，１６４４ 年）九月内，石马

下吴万乾倡永佃，起田兵。 本邑旧例，每租一石收耗折一斗，名为桶面。 万乾借除桶

面名，纠集佃户，号称田兵。 凡佃者为之愚弄□□从之。 初辖（豁？）除桶面，继正租

止纳七八，且霸佃焉。 稍有忤其议者，径掳入城中。 石（城）大户土著为多，万乾恐势

不能胜，又要联客纲头目郑长春、李诚吾、连远侯，结党惑众，名纲义约。 王振初名集

贤会，纠宁都、瑞金、宁化等处客户，一岁围城六次，城外及上水乡村毁，几尽（烬），巡
简司为之毁。 丙戌年（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五月，贼首吴万乾等统贼万余，自初三日攻

城，城上发大将军铳，贼有在骑马岭及厨岭屯者，被铳打死，不计其数。 至初十早退。
上水及城中著户逐杀贼强半。 ……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年）丁亥五月，署县事方尚贤来署

到任，贼首吴万乾以厚赂乞见，掷之不纳。 万乾即踞石马寨，纠贼作孽。 方尚贤于本

月初十日请清兵剿洗，将官侯天宠领马步兵数千围石马寨，射死万乾之子吴鹤，吴万

乾卸寨逃走，穴藏宁化界内，旋为宁化县缉获，杀之，暴陈其尸，波害一族，万乾子灭家

抄，身戮族辱，后之人戒之。”①至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前后，石城县的“闽佃”以吴八

十为首，再次以争取永佃权为口号，起立田兵，发起大规模的抗租运动。 乾隆十年

（１７４５ 年）《石城县志》卷七《兵寇》载其事曰：“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甲寅五月初三

日，邑下游贼吴八十，本福建人，率众围城三日，解去。 先是吴八十与陈长生、孔昌等，
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 年）庚戌，穴河左坑起田兵，借永佃为名，抬碑直竖县门，知县宁不

能捕治，以致蔓延。”②

在瑞金县，明末清初以来也有大量的福建和广东等外地民人云集此地，清初瑞金

名士杨兆年即指出：“瑞金，山邑也，城如斗大，巨族市肆皆在城外，无他产殖，惟树五

谷。 承平之时，家给人足。 闽广及各府之人，视为乐土，绳绳相引，侨居此地。 土著之

人，为士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③ 这些闽粤“客籍”者，或
佃耕，或营商，或从当衙役，从事各种职业。 不过，多数是从事佃耕的“客佃”，他们针

对土著地主的抗租斗争时有发生，如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年）瑞金知县朱三锡指出：
“瑞邑山陬僻壤，田少山多，价值倍于他乡，仍亩田一石，除完正供之外，余剩无几。
兼之界连闽、粤，土著十之二三，流寓十之六七，主弱佃强。 每时平则结党称雄，岁歉

①

②
③

顺治《赣石城县志》卷八《杂志·纪事》，清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９５ 页。
引自《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７７ 页。
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兵寇》，清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刻本，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８１），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６６～ ４６７ 页。 杨兆年，顺治

十四年（１６５７）岁贡，授任江西宜黄县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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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乘风鼓浪，竖旗抗租”。① 其中，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以“皂隶何志源，应捕张胜（又
号为田总），库吏徐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以及“万总张俊民”等为首和康熙四

十一年（１７０２ 年）以彭兼六、黄淑行、黄茂衡等“异籍流棍”（即指广东流民）为首先后

发动的两次佃农抗租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同时也集中反映了清代闽粤“客佃”在瑞

金县“踞田抗租”的斗争规模②。
在宁都县，尤其是在“闽佃”集中的下三乡（即安福、仁义、平阳三乡），从顺治初

年开始，以“闽佃”为主体的佃农抗租运动更是风起云涌，持续不断。 如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 年），当石城、瑞金等县“佃变”风起云涌之际，宁都县的福建佃农亦“立万总千

总之号”，踞田抗租。 家住宁都城郊魏坊（属安福乡）的魏礼即回忆说：“予年十八（顺
治丁亥四年，１６４７ 年），丁世（疑为“丁亥”之误）变乱，佃户占租税，立‘万总’、‘千
总’之号，田主履亩，则露刃相向，执缚索货贿无敢而问者。”③又“顺治五年三月戊

子，温应宣招集‘客纲’入寇攻（宁都）城”。④ 至康熙十三年（甲寅年，１６７４ 年），被斥

为“田贼”的“闽佃”乘着东南等地“三藩之乱”的形势，再次聚众变乱，抗拒租税，前
后持续数十年。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魏礼向地方当局上书云：“敝邑田贼之害，
非自今日，鼎革初年始之，踞租旅，拒田主，驯至称兵。 郊隍城外，万瓦经其焚虐，悉成

邱墟。 迨今灌莽极目，见之寒心。 卒烦用兵斩刈洗荡十七，乃得靖安者三十年。 兹甲

寅之变，闽建宁、宁化佃侨于下乡，盖数百年相接，衣食于兹矣，有无赖十余辈复乘余

乱，煽胁奸愚，旅拒之形已极于今，郊城之灾恐酿于后。 惟明公悬日月之照，奋雷霆之

威，正名分，戢祸毒，非大贤之刚决不能消弭于始萌也。 况田贼猖披，已非毫末涓涓者

比矣。 承明询，谨疏以报，引领望之。”⑤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宁都县的闽粤“客
佃”在李矮、李满、王焕英等鼓动之下又一次聚众抗租，如云：“闽广客民，流寓宁邑赁

耕，聚党竟至猖獗。 康熙戊辰（１６８８ 年）间，有李矮、李满、王焕英等恃众抗租，田主莫

敢谁何，遂据寨行劫”。⑥ 针对闽粤“田贼”之害，魏礼认为用“保甲法”方能消除之，
如云：“今宁都大害首在田贼，然治之无难也。 严保甲关约之禁，遏其横敛，下令曰：
田贼得苛敛一甲，并治一甲之罪。 各甲首尾联络，共为堵御，能缚致于官者赏，否者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三锡：《严禁退脚科敛名色示（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年）》，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旧志

告谕附》，第 ４７９ 页。
这两次大规模的佃农抗租运动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以下文献的详细记述：杨兆年《上督府

田贼始末》，引自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兵寇》，第 ４６６ ～ ４６７ 页；朱三锡：《严禁退脚科敛名色示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年）》，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旧志告谕附》，第 ４７９ 页；道光《瑞金县志》卷
一六《兵寇》，第 ４６４～４６５ 页。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七，《析产后序》。
乾隆《宁都县志》卷七《兵寇》，清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第 ７２２ 页。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九，《报当事》。
乾隆《宁都县志》卷七《兵寇》，第 ７２５ 页。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罚，则彼之掠敛不可行，游民无所得财，其党自散。 于是密召各乡保长及有才能者，预
定期日，令潜伏田贼归闽径路，石城汛兵亦其要地，关移营镇，集附近乡勇各捕渠魁若

而人，余悉不问，脱纵者抵罪。 于是毙其首恶十余人于杖、于狱，无烦往复申请，祸乱

立定”。① 但实际上，直到乾隆年间，闽粤佃户“踞田霸耕”的风气依然盛行，如乾隆

六年（１７４１ 年）《宁都县志》的编者指出：“宁邑土田下乡极沃，率多闽广赁耕，业主有

更，佃户无改，既获厚利，复作非为。 从前聚众不法，屡经题达成案可稽，详后记事。
今仍煽余氛，积习难变，幸邑侯郑公（昌龄）谆切劝诱，稍知敛迹，而强悍如故”。② 以

上种种表明，在宁都县，闽粤客佃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斗争是不断的。
在于都县，清初以来流移到这里的闽粤“客佃”也成为当地佃农抗租斗争的主体，

并形成以“佃长”为头领的斗争组织，如乾隆年间于都士绅宋启传所云：“雩（都）本山

县，田多荆榛。 初居民甚稀，常招闽广人来耕。 其党日多，遂推其豪猾者名为‘佃长’，
号召同辈，间有与田主构隙者，则佃长醵金助之，甚至公然以身当其冲，小则抗租结讼，
大则聚党踞抢。”③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闽粤“客佃”以“除赋蠲租”为由，发动了一

次较大规模的抗租斗争，如云：“昔康熙癸巳年（１７１３ 年），圣祖仁恩下逮，除赋蠲租，原
为掌田者免其钱粮。 乃雩（都）所谓佃长者，竟倡为除赋则除掌田者赋，蠲租则蠲耕田

者租之说，一倡百和。 比年秋收，颗粒不纳于田主。 田主告发，票拘差拿，则蚁聚蜂屯，
雩邑南之某处据险拒捕，歃血磨刀，囚拘田主，几酿大害”。④ 其中，广东人马天祥、程
文如等很有可能就是这次斗争的“佃长”，道光《雩都县志》卷十四《武事志》载曰：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南乡小溪佃民邱兰秀、陈万余、丁介卿等，以除赋捐租鼓众围

田主赵唐伯庄，唐伯走报县，招谕不从。 广人马天祥、程文如、林相爵、谢怀明等，相煽

四起，聚党千人，乘势劫掠”。⑤ 这次斗争还蔓延到邻县会昌等地，如同治《会昌县

志》卷一四《武事志》载：“（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癸巳，雩都禾丰堡佃户马天祥等

始而迫挟田主，减租易券，既而聚众数千，肆行焚劫，蔓延及于会昌水头等处地方，各
被其害”。⑥

在于都、会昌等地爆发大规模闽粤“客佃”抗租斗争的同时，即康熙五十二年

（１７１３ 年），兴国县的闽粤“客佃”在福建人李鼎三的鼓动下，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

租斗争。 这次斗争不仅提出了“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的口号和要求，还创立“会
馆”，刊刻传单，显示了兴国闽粤“客佃”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斗争性。 如同治《兴国

县志》卷四六《杂记》载曰：“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癸巳九月，衣锦乡顽佃李鼎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李邑侯书》。
乾隆《宁都县志》卷一《舆地》，第 ５８～６０ 页。
宋启传：《策对》，道光《雩都县志》卷三一《艺文志》，第 １４４１ 页。
宋启传：《策对》，道光《雩都县志》卷三一《艺文志》，第 １４４１ 页。
道光《雩都县志》卷一四《武事志》，第 ３３０ 页。
同治《会昌县志》卷一四《武事志》，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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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煽惑闽广流寓，创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之说，统众数千，赴县门夹长官，要
求勒石著为例。 群奸一时得志，创为会馆，远近传关。 每届有秋，先倡议八收七收有

差。 田主有执原额计租者，即号召多人，碎人屋宇，并所收租攫入会馆，罹其害者案山

积。”①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官府在严审“闽佃”林其昌踞耕并殴辱田主曾沛然（霖）、
曾振寰兄弟一案的过程中，将其“会馆”和传单一并销毁，②至此，兴国县闽粤佃农的

抗租活动才有所收敛，如云：“雍正四年（１７２６ 年），曾孝廉霖因（闽）佃林其昌踞耕告

于官，其昌乘其赴试，率党黄用章等为伏，俟其过殴辱之，极窘。 经控前抚宪迈批饬严

究，焚拆会馆，追毁传关，惩犯递籍，余党悉敛，有田之家稍得安堵”。③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明末清初以来赣南地区大规模的佃农抗租运动（“佃

变”）主要发生在上述各县；也正因为其规模声势浩大、斗争激烈，才引起了关注，故
而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可以说，上述各县是清代赣南地区以闽粤“客
佃”为主体或主导的佃农抗租运动的中心。 而在赣南其他地方，正如前文所指出，明
末清初以来也都聚集了大量前来开荒垦种的闽粤民人，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地权纷

争或讼狱等日常性的斗争方式对土著田主展开抗租活动。 如在乾隆年间的南康县，
闽粤等外籍垦户与土著田主之间时常发生田皮田骨权益的纷争：“（南康）地多异籍

寄居，佃主田者始蚀其租税，后且计亩索重资，转转私退，主急於赋而讼之，又创以田

皮田骨之说相犄角。 （南）康讼之兴多由此”。④ 总之，在清代的赣南地区，闽粤“客
佃”针对土著田主的不同形式的抗租运动时有发生，反映了主佃之间在政治经济关

系上深刻的阶级矛盾。
以上所述佃农抗租运动的情况，其实也充分反映、表明了清代赣南地区佃农抗租

运动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历史特点，那就是，除了与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的佃农抗租运

动一样表现为主佃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之外，清代赣南地区以闽粤“客佃”为
主体或主导的佃农抗租运动还表现为土客之间的族群冲突。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政

治斗争中，土著田主与闽粤“客佃”之间不仅存在着阶级关系上的主佃矛盾，还存在

着族群关系上的土客矛盾。 这一族群矛盾，主要根源于闽粤客民与赣南土著居民之

间在清代户籍地位上的差别。 大体说来，在清代的里甲户籍制度下，赣南土著居民通

常拥有和控制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民图户籍），俗称“土籍”或“本籍”，而外来的

闽粤“客佃”所取得的户籍大多是“客籍”，即明末清初以来陆续移居到赣南的闽粤民

人，尽管如前所述他们可以自由合法地离开原乡（不受原乡户籍的约束），但是在新

①

②

③
④

同治《兴国县志》卷四六《杂记》，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刻本，江西省图书馆 １９６０ 年油印

本。
该案前后经过详见王世绳（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一年（１７２１—１７３３ 年）任吉赣南道）《吉

赣南道审详凶顽匪类文》一文（收入乾隆《兴国县志》卷一六《志政》）。
同治《兴国县志》卷四六《杂记》。
李逢清：《邑侯詹公哀思碑记》，同治《南康县志》卷一一《艺文志》，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年）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４３７ 页。 詹显坤，乾隆二十六年任南康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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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地却并不能自由或轻易地取得当地正式的民图户籍，他们当中除了一部分流移

人户在特定的时期内能够通过顶充土著逃绝户的空缺而顺利地编入当地的里甲户籍

中（即取得当地正式的民图户籍）外，多数的情形是只能把自己的户口和田产等寄放

在新移居地的、由当地土著控制和支配的图甲户籍中，这就是所谓的“寄籍”或“客
籍”，即是一种附于正式里甲户籍末尾、又与其相区分的户籍类别，常常被“土籍”视
为“另类”。 处在“客籍”地位上的闽粤民人，无论在财产登记和赋税交纳及科举考试

和身份证明上，均从属和受制于“土籍”的土著居民，以致在社会生活中，两者之间通

常形成控制和被控制的权力关系，土客籍的矛盾关系可谓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事实

表明，直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客籍”矛盾依然是赣南乃至整个江西边界地区一个严

重的社会问题。①

闽粤“客佃”与土著居民之间根深蒂固的土客籍矛盾，必然加深和激化他们之间

的主佃矛盾关系，从而加剧闽粤“客佃”针对土著地主的抗租运动。 例如，在宁都县

的上三乡（即清泰、太平、怀德三乡），田主与佃户基本上都是“本籍”的土著居民，主
佃之间往往相安无事；而在下三乡，田主多是城居的土著居民，佃耕者则大多是闽粤

“客佃”，二者之间既存在着主佃矛盾关系，又存在着土客矛盾关系，这一错综复杂的

社会矛盾，使得这一乡村地区闽粤“客佃”的抗租活动尤为突出。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
年）《宁都县志》载曰：“盖上乡之田耕多本籍，故主佃相安；惟城中世业悉属下乡，多
闽广流寓赁耕，既长子孙，复招客党，羽翼既成，渐次鸱张，刁掯占侵，不可究诘，于是

城居者家日贫，而产渐为佃有矣。”②其实，土客籍之间森严的社会界限和深刻的族群

分类意识，也往往对闽粤“客佃”的抗租斗争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比如，他们常常

以同乡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抗租的联盟和组织，以对抗土著地主。 如前文所述石城、
宁都、瑞金等县的“客纲”或“田总”、“万总”、“千总”，兴国的“会馆”，于都的“佃
长”，均是闽粤“客佃”的抗租组织，也正是这些“客佃”组织，鼓动领导了清代前期赣

南地区历次大规模的佃农抗租运动。 总之，在清初以来的赣南地区，土客矛盾与主佃

矛盾往往交织或重叠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了佃农抗租运动的广泛发展，
也造成了赣南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局面。

从抗租斗争的规模、表现形式来看，清代前期赣南地区以闽粤“客佃”为主体或

主导的佃农抗租运动（或称“佃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在顺治、康熙年间（１６４４—１７２２ 年），第二个阶段是在雍正、乾隆年间（１７２３—１７９５
年）。 在第一个阶段，佃农抗租斗争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佃农集体抗租运

①

②

关于清代以来赣南地区的土客籍差别及矛盾的具体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土地革命时期

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
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民族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乾隆《宁都县志》卷三《田赋》，第 ２６０～２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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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通常表现为佃农（往往被称作“田贼”）组织“田兵”、竖旗抗租，形成“暴乱”的
局面，如言“倡永佃、起田兵”、“纠佃户抗租，据寨行劫，名曰田兵”、“踞租旅，拒田主，
驯至称兵”，等等。 从“动乱年表”以及上文所述可见，从顺治初年开始，一直到康熙

末年，在赣南各地，特别是在石城、瑞金、宁都、于都、兴国等县，以闽粤“客佃”为主体

或主导的佃农“起田兵，倡永佃”，以集体暴乱的方式对抗土著地主，如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年）石城的吴万乾，顺治三年（１６４６ 年）瑞金的何志源、张胜、沈士昌等，顺治五

年（１６４８ 年）宁都的温应宣，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 年）石城的吴八十等、宁都的宁早复

等，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 年）宁都的谢三总，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年）宁都的李矮、李满、
王焕英等，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 年）瑞金的彭兼六等，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 年）于都的

马天祥、程文如等、兴国的李鼎三等倡导组织的历次佃农抗租运动，规模和声势极为

浩大，形成清代前期赣南佃农抗租运动的高潮。 在第二个阶段，即雍正年间以来，大
规模的佃农集体抗租活动逐渐减少（参见年表），抗租的高潮基本结束，佃农抗租活

动开始转为围绕额外加租或附租尤其是田皮田骨权问题而在法与理的秩序内与田主

展开的日常性的、非暴力的个体佃户抗租。 这类并非以“暴乱”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体

佃农抗租活动，虽然在本文“动乱年表”中无法得到体现，但在清代赣南乡村社会却

是普遍存在和持续不断的，如清代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刁佃” （又称“奸佃”、“顽
佃”）抗拒“苛例”，或“踞田抗租”，或“逋租霸耕”，或“蔑视田主，抗租私退，讼端由此

而起”，或“在佃户则以临春夺佃为词，在田主则以强佃霸耕具控，纷纷告讦”，等等，
均属此类抗租活动。 实际上，在清代前期的政治环境下，日常性的个体抗租活动与大

规模的集体抗租斗争常常是不断互相转化或演化的，从而形成抗租运动不断发展、演
变的动荡局势。 如上文所述于都县的闽粤“客佃”，“小则抗租结讼，大则聚党踞

抢”；①又如瑞金县的闽粤“客佃”，“时平则结党称雄，岁歉则乘风鼓浪，竖旗抗租”。②

总之，有清一代，赣南地区以闽粤“客佃”为主体或主导的佃农抗租运动或活动持续

不断。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佃农抗租斗争主要表现为剧烈的“佃变”，雍正以后逐步

转变为日常性的主佃纷争，而围绕各种地租“苛例”及土地权益问题产生和不断展开

的主佃矛盾则始终贯穿其间。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从“动乱年表”可见，明末崇祯年间以来至清初顺治、康熙年

间，赣南地区发生的社会动乱是非常广泛的，而不仅限于以上所述的佃农抗租风潮。
不过，包括佃农抗租运动在内的各种形式和规模的社会动乱，多是伴随着明末清初以

来新一轮大规模的闽粤移民运动而发生发展的，而这一移民运动与社会动荡的过程，
又与明清之际连续的政治变动（包括明朝末年政治的没落、明清政权的更替、清初东

南沿海的禁海迁界和对迁民的安插、清初内地的招垦和对流民的安置、康熙十三年

①
②

宋启传：《策对》，道光《雩都县志》卷三一《艺文志》，第 １４４１ 页。
朱三锡：《严禁退脚科敛名色示（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 年）》，引自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

《旧志告谕附》，第 ４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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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４ 年）的“三藩之乱”等）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历史关联。 诸如“动乱年表”（自崇祯

年间起）中所胪列的粤贼丫婆总、苏丫婆、邱囊计等，广贼张庚子，九连山贼瘟痢总，
广贼谢志良（又作谢至良），广贼钟凌秀，广贼陈丹，广贼阎王总（阎贼）、剐刀总、番天

营、猪婆总等，流寇叶枝春，广贼四营头，兴国烟兵萧国忠、姚章甫、刘霖寰、王大勇、宋
朝宗（福建人）等，土贼曾斌（赣县人）、罗聚奎（广东人）等，广贼陈凤、廖九龄、张赤

须、杨大总等，瑞金贼许胜可、闽寇刘芳、罗承俊，广东大坊贼李时戴等，雩都北乡剧寇

李玉廷（广东人），安插在兴国、赣县的闽漳投诚海寇许贞、蔡璋、石昭、张治、朱明等，
流贼周海元（广东人），粤贼王九万、林青袍，上犹流寓广人余贤、何兴等，宁都的谢三

总（福建人），福建贼宁早复，上犹营前上新地奸民何亚四（粤东流寓）等各类闽粤流

民（官方文献基于正统的观念立场斥之为“贼”、“寇”），正是在上述广阔的社会历史

背景下，蔓延赣南各地，造成崇祯、顺治、康熙年间赣南地区广泛的社会动乱。① 而以

闽粤“客佃”为主体或主导的佃农抗租运动，也乘势而起，形成“交炽”之势。 如前文

所述顺治三、四年间（１６４６—１６４７ 年）瑞金县广东流民张胜、徐自成等倡导的佃农抗

租运动，即与“广贼”谢志良、阎王总等之乱交相呼应。 瑞金名士杨兆年《上督府田贼

始末》曰：“明季谢（志良）、阎（王总）二贼交炽，凡闽、广侨居者思应之。 皂隶何志

源，应捕张胜，库吏徐矶，广东亡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惯盗范文贞等，效宁化、石城

故事，倡立田兵，旗帜号色皆书‘八乡均佃’。 ……凡畚插之家，苟有龃龉，立焚其屋，
杀其人，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官印‘均田帖’以数万计。 收五门

钥匙，将尽掳城中人。 ……此顺治三年夏秋事也。 ……（顺治四年，１６４７ 年）适闽宁

化田贼王通、石城田贼廖须明，复约瑞金昔称八乡均佃者乌合以应。 闽寇命僧镜心与

徐自成，持札遍告八乡，复遣牌人城，云大兵四十万即临瑞。 适乡人夜斩镜心，徐自成

拥众来夺，生员刘廷弼擒之。 张胜、范文贞等乃蚁聚八乡旧贼，号集耕夫，并约阎总五

镇谢泰祯、王海明、凌得三、杨建所、袁万金，克日攻城。”②这些情况表明，在明末清初

以来闽粤移民运动和明清之际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动乱年表”中所胪列的崇祯年

间以来的其他各类社会动乱与清代前期广泛发展的佃农抗租运动其实是具有密切联系

的，或前后相继，或交相呼应，共同构成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 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一历

史脉络下，才能理解和说明清代前期赣南佃农抗租运动（即“佃变”）复杂的历史背景和

历史内容。
顺便指出，嘉庆以后，闽粤移民运动趋于停落，先前陆续迁移而来的闽粤移民，大

①

②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记述，还可参见以下历史文献：《虔南奏稿》卷一，刘武元《题为广省开

复已久赣地单虚》；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 年）《（兴国）潋水志林》卷一四《志事·兵寇》，张尚瑗《兴国

前甲巳兵乱始末》、《兴国后甲巳寇祸始末》；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 年）《上犹县志》卷三一《杂记·
文案》；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 年）《上犹县志》卷二○《艺文志》，《残民叙陈叠受叛害原白》；同治十

三年（１８７４ 年）《雩都县志》卷六《武事》等。
杨兆年《上督府田贼始末》，道光《瑞金县志》卷一六《兵寇》，第 ４６６～４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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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过各种途径，由“客籍”转为“土籍”，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近代赣南乡村社会的居

民结构因而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稳定。① 但如前所述，闽粤“客籍”与土著“土籍”
之间由来已久和根深蒂固的土客籍矛盾依然存在，不过这种族群矛盾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内（直到土地革命前夕），通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恩恩怨怨和纷争纠葛。 而如

“动乱年表”所示，嘉道以来，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大规模、大范围的社会动乱已表现

出新的形式和历史内容了，特别是咸丰以来的太平军之乱，给赣南乡村社会造成了又

一次影响至巨的社会动荡。 这已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故暂不赘述。

五　 结　 语

通过上文的“动乱年表”及论述，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赣南是一个人口流动频

繁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地区，从明代的“寇乱”到清代的“佃变”，从明初以来小股的闽

粤流民流扰活动到明中叶前后大规模的闽粤流民流寇运动，再从明末清初以来蜂起

的以闽粤“客佃”为主体或主导的佃农集体抗租风潮到清代经常性的个体佃农抗租

活动，社会动乱持续不断。 这既是一个长期的动乱局面，也是一个经历了阶段性演变

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区域性历史特点）。 以明清历朝皇帝的年

号来标示，这个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洪武特别是宣德以来至成化间

（１３６８—１４８７ 年） →弘治、正德、嘉靖、隆庆间 （ １４８８—１５７２ 年） →万历、天启间

（１５７３—１６２７ 年）→崇祯、顺治、康熙间（１６２８—１７２２ 年）→雍正、乾隆间（１７２３—１７９５
年）→嘉庆道光间（１７９６—１８５０ 年）。

可以认为，赣南社会动乱演变发展的这几个历史阶段，体现了明清赣南地方历史

变化与变迁的脉络和节奏。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明清赣南社会动乱的演变发展，
直接或间接地与明清时代一系列基本的历史过程和社会问题，如人口流动、人口迁移

与地区开发、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与农民生计困难、土地资源竞争激烈与主佃矛盾关系

尖锐、族群构成复杂与族群关系紧张（特别是土客矛盾）、宗族组织的形成发展与地

方主义的盛行乃至于大区域间互动的加强、国家政治体制和基层行政制度（如里甲

户籍赋役制度）的演化变革等紧密相关，把握这种历史节奏和脉络，有助于准确地阐

明和揭示明清时代赣南区域社会变迁的整体历史过程及其时代特征。 其中有些方面

① 请参见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与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饶伟

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饶伟新：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
例》，《民族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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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作了初步论述，有些则已在其他文章中作了专题考察，①而其他方面以及更

多具体的历史细节和完整的历史过程，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专题分析和综合研究。

① 笔者这方面已完成的专题论文主要有：《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明代赣南的社会动乱与闽粤移民的族群背景》，《厦门大学学报》（哲
社版）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明清时期华南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
《史学月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２ 期；《清代山区农业经济的转型与困境：以赣南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

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明清以来赣南乡村宗族的发展进程与历史

特征》，罗勇主编《“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区域

社会史视野下的“客家”称谓由来考论———以清代以来赣南的“客佃”、“客籍”与“客家”为例》，
《民族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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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
祖先画像崇拜习俗

刘永华

　 　 　 　 【作者简介】 　 刘永华，男，１９７０ 年生，福建上杭人。 １９９１ 年与 １９９４ 年先后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毕业后留南洋所工作。 １９９９ 年赴加拿

大麦吉尔大学（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攻读博士学位，２００４ 年获哲学（中国研究）博士

学位，同年返校任教。 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明清以

来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中

国经济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近二十篇，并参与

《历史之岛》等书翻译。 目前主持教育部科研项目一项。

近年来，数量可观的传世中国古代画像，开始引起社会史学家与艺术史学家的兴

趣。 在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饶宗颐、姜伯勤等学者考察了敦煌出土的肖像画，先后

发表了相关论著。① 吴卫鸣探讨了中国古代民间祖容像的传承问题。② 在美国，社会

史学家伊佩霞（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ｂｒｅｙ）对宋代皇室的祖先崇拜进行考察，侧重讨论了

当时对皇帝画像与塑像的崇拜，文中引证了多幅传世宋帝画像。③ 社会史学家罗友

枝（Ｅｖｅｌｙｎ Ｓ．Ｒａｗｓｋｉ）与艺术史学家 Ｊａｎ Ｓｔｕａｒｔ 对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的 Ａｒｔｈｕｒ Ｍ．
Ｓａｃｋｌｅｒ Ｇａｌｌｅｒｙ 珍藏的明清祖先画像进行分析，出版了《崇拜祖先：中国的纪念肖像》
一书。④ 人类学家 Ｅｕｇｅｎｅ Ｃｏｏｐｅｒ 根据在浙江兰溪发现的祖先画像，讨论了它们在重

建系谱关系中的学术价值。⑤ 在法国，于贝尔·德罗绘（Ｈｕｂｅｒｔ Ｄｅｌａｈａｙｅ）分析了中

①

②

③

④

⑤

饶宗颐曾编撰有《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敦煌白画导论》等论著，均引见姜伯勤撰《敦
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一书。 姜伯勤讨论画像的论文有《论敦

煌的‘画师’、‘绘画手’与‘丹青上士’》、《敦煌的写真邈真与肖像艺术》等，分别收录于《敦煌艺术

宗教与礼乐文明》，第 ３２～５４ 页、第 ７７～９２ 页。
吴卫鸣：《民间祖容像的承传》，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编《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第 １ 卷，中

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４３～１８５ 页。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ｂｒｅｙ，“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Ｒ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８３

（１９９７）， ｐｐ．４２～９２．
Ｊａ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ａｎｄ Ｅｖｅｌｙｎ Ｓ． Ｒａｗｓｋｉ，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Ｅｕｇｅｎｅ Ｃｏｏｐｅｒ， “Ｚｕｚｏｎｇ Ｈｕａ：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沙其敏、钱正民编《中国族谱地方志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８０～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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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的肖像画。① 这些研究成为考察中国画像崇拜史必不可少的起点。 不过，这
一领域目前仍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一，饶、姜、Ｅｂｒｅｙ 三人考察的主
要是唐代至宋代情形，我们对画像崇拜在元明以来的情形还不甚了解。 其二，Ｅｂｒｅｙ、
Ｒａｗｓｋｉ 与 Ｓｔｕａｒｔ 考察的基本上是社会中上层人物的画像，至于下层百姓的画像及其
崇拜，她们基本上没有触及。 其三，吴卫鸣与德罗绘关注的基本上是艺术史问题，对
画像崇拜的实态着墨甚少。

本文并不是对中国祖先画像崇拜史的详尽研究。 就时间而言，侧重明清两代
（部分地区还涉及民国时期）。 就地区而言，考察的主要是华南地区，尤其是江、浙、
皖、赣、闽、粤等省的情形，而最为详尽的资料，得自笔者在闽西四保的田野调查。 东
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情形，本文则没有涉及笔者试图通过讨论明清时期华
南地区的祖先画像崇拜，使得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祖先画像崇拜的普及情形、具体规
制、崇拜的时间、场所、主体以及费用来源等问题，能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另外，笔
者还透过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揭示宋明以来士大夫对祖先画像崇拜行为的暧昧态度。

一　 中国历史上的祖先画像崇拜

画像，古称影、照、小影、小照、影像、容像、真容、神子或容子。 据清代学者考证，
画像在中国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 清初学者万斯大认为，“画像之事，自古而有。”他
举证说，《尚书》言“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②《左传》言“远方图物”，说明虞夏时期
即已有绘物之事。 而《尚书》所言“乃审厥象，以形求说”，③证明画像在商代即已出
现。 不过，他认为，“特当时无有子孙绘其祖父者，故圣人不著于经。”④康熙时钱塘人
厉鹗认为，子孙绘其祖宗画像始于汉代。⑤ 比较可信的应该是顾炎武的说法。 他认
为画像崇拜的习俗起源于战国时期，因为上古祭祀之时，“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
也”，至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因而宋玉《招
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⑥ 然而，当时是否崇拜画像，则仍有待考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罗绘：《肖像画》，《法国汉学》第 １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１６～１３０ 页。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按郑康成解

释，“会”读作“绘”。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第 １７４ 页。 万斯大所引乃节文，原文是：“乃审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
万斯大：《与张仲嘉论画像书》，收入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六七，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６８０ 页。
厉鹗云：“古者，人之子于亲亡也，至汉代以来，乃有画像。”引见顾禄《清嘉录》卷一《正

月》，《笔记小说大观》本。
黄汝成撰：《日知录集释》卷一四，《礼制一》， “像设”条，岳麓书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５２８ 页。

该文亦收入《清经世文编》卷六八，《正俗上》，第 １６９９ 页。 赵翼同意顾炎武的说法，但同时明确指

出宋玉《招魂》中之“像”乃塐像而非画像。 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宗祠塐像”条，河北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６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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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宋时代，崇拜画像的现象开始在一些社会群体中流行。 据姜伯勤考证，制
作及崇拜画像的情形，在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一度相当流行。 唐代的“写真”一词，
含有绘写真人真容的意义。 五代时期，在去世之前“召良工”亦即画师，“预写生前之

仪”，是相当流行的做法。 这些像绘于锦帐之上，称作“真容”、“真仪”、“真影”、“绘
影”、“影”、“貌”、“仪貌”、“像”等。 像主死后，这些画像就作三时祭奠之用，而祭奠

画像的所在，称作“真堂”或“影堂”。①
对祖先画像的崇拜，在宋代成为相当流行的一种习俗。 在《二程遗书》中，程颐

曾多次提及影和影堂，详下。 据说他的高祖少师有影帐，旁画二婢，其叔祖七郎也有

影帐，亦旁画二婢，说明程颐一家原本有祭影的习惯。② 司马光对影祭一说颇持非

议，但在其所撰《司马氏书仪》中，仍沿用“影堂”一词，详下。 不难看出，这个词语在

当时是相当流行的。 只是在朱熹的刻意提倡下，影堂一词才逐渐为祠堂所取代。 但

影堂一词，至清代还有不少人使用。 宋人祭拜祖先画像的情形，在文献中留下了一些

线索。 据穆修（北宋祥符二年（１００９ 年）进士）《穆参军集》记载，任载的儿子康懿公

为了祭祀其先，特建一堂供奉先人，取名为“家祠堂”，因此，“其严慈之尊，长幼之序，
煌煌遗像，堂堂如生。”这证明任氏祠中挂有祖先画像。③ 总之，无论从影堂一词的流

行程度看，还是从理学家的批评态度看，对祖先画像的崇拜，在宋代士大夫中间，应该

是比较习见的风俗。
事实上，理学家们的批评，并不能革除对祖先画像的崇拜。 在元代，崇拜祖先画

像，是官方认可的行为。 《通制条格》（编于延祐二年（１３１５ 年）前后）论婚姻礼制，其
二曰“纳采”，云：“主人具书，夙兴，奉以告于祠堂。”注云：“人之大伦，于礼为重，必当

告庙而后行，示不忘祖。 而今往往俱无祠堂，或画影及写立位牌亦是。”其六“庙见”
下亦注云：“如无祠堂，或悬形及写位牌亦是。”④这里的“影”和“形”，指的应是同一

物事。 可见在元代统治者看来，崇拜祖先画像，于礼制并无大碍。 此期对祖先画像的

崇拜，似与寺院有密切关系。 莆田巨族陈氏先祖，曾在宋代捐赀创建景祥寺，并舍田

七顷余，在寺侧建祠，奉祀先祖，由寺僧照看祖先。 至元初，族人重修寺院、祠堂，其中

有“重绘先影”、“增置圭租”二事，说明祠堂中所拜并非木主，而是画像，而这种崇拜

行为，应可追溯至宋代。⑤ 另一个例子是莆田南湖山郑氏。 郑氏早在后唐间（９２３－
９３６ 年）就捐建寺院，后来陆续捐田入寺，由寺僧照看祖先，“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
元，释氏备礼物，子孙拜谒，款纳如约不替”。 至元代至元三十年（１２９３ 年），族人邀集

①
②

③
④

⑤

姜伯勤：《敦煌的写真邈真与肖像艺术》，第 ７７～９２ 页。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丧仪节十九·神像》，引吕坤《四礼疑》语，《文渊阁四库全

书》。
穆修：《任氏家祠堂记》，穆修《穆参军集》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
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卷二，《户令》，“婚姻礼制”条，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３９～ １４０

页。
徐大同：《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

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７１～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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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僧重修寺院，“绘三祖像，崇奉于司马王庙之右”。① 所谓“三祖”，指的就是南湖山

郑氏在后唐时代的三位祖先。 徐乾学《读礼通考》引《元史》云：“耶律希亮性至孝，因
厄遐方，家赀散亡已尽，仅藏祖考画像，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尽诚敬，朔漠之人咸相

聚来观，叹曰：‘此中土之礼也。’”②这是元代祖先画像崇拜的又一例证。
到了明代，为自己和上祖画像是比较流行的一种现象。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

提到他曾经眼的十七幅各具神韵的士大夫画像，其中有倪文僖公（倪谦）、倪文毅公

（倪岳）、王襄敏公（王以旂）、都督刘玺、太史陈沂等人的画像。③ 崇拜画像的习俗，
在当时应当也相当流行。 其见诸史志者，如：江苏太仓州，崇祯二年（１６２９ 年）刊《太
仓州志》云：“正月一日，举家长幼男女皆夙兴盛服，先设香烛、茶果等物，列拜于上下

神祗，以祈一岁之福。 次谒祠堂或悬祖宗影像，设神主于中堂，具香烛、糕果、茶饭以

祀其先，而列拜焉。”④江苏昆山，嘉靖间刊与万历四年（１５７６ 年）刊《昆山县志》均云：
“正月岁朝，以祖考遗像悬之中堂，男女参毕，始贺尊长，更出贺交亲。”⑤下文将要引

述的《诸暨县志》提到，在当地新年期间所悬挂的祖先画像中，相当部分“皆明代衣

冠”。 笔者在福建连城县四堡也发现了部分应是明代绘制的祖先画像，比如雾阁村

的《雄公像》，这是一轴四代画像，最早的一代是邹氏十二代祖先邹雄（１４８８－１５８１
年）；第二代是他的儿子邹学圣（１５２３－１５９８ 年）；第三代是学圣的 ５ 个儿子：邹承鲁

（生卒年不详）、邹仰鲁（１５６８－１６３４ 年）、邹望鲁（１５７４－１５９４ 年）、邹希孟（１５７８－１６４３
年）与邹宪鲁（１５８４－１６４５ 年）；第四代是学圣的孙辈，共 ２５ 人，这些人都生活于明清

之际。 不过，从画像看，这些人身上的装束是明代衣冠。 可以断定，这轴画像是在明

末画成的。⑥ 这些记载与实物，都间接地说明了当地在明代存在祖先画像崇拜的习

俗。
对清代以来华南各地祖先画像崇拜的分布情况，我们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据清

代、民国时期所修地方志的记载，我们知道这种习俗至少存在于下表所列地区。 从表

一可以看到，对祖先画像的崇拜，可见于苏、浙、皖、赣、闽、粤等省份，在江苏与浙江两

省尤为普遍。 应该说，这份清单远远不是全面、详尽的，但祖像崇拜的流行状况，于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稜：《南湖山郑氏祠堂记》，郑振满、丁荷生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第 ７３～
７４ 页。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丧仪节十九·神像》。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名公像”条，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４４～２４５ 页。 清代学者全

祖望经眼的名公画像中，有宋濂、方孝孺、薛瑄、罗伦、宋应麟、马文升、沈周、徐文长、丰熙、沈一贯、
张煌言等人。 参见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卷十九，《记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０９８～１１１５ 页。

《太仓州志》卷二，《风俗》，崇祯二年刊，上海古籍书店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００～４０１ 页。
此画像现由四堡乡雾阁村邹氏族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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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见一斑。
表 １　 清代华南地区画像崇拜流行地区表

省份 府、州、县名

江苏
上海，华亭，嘉定，宝山，崇明，吴县，元和，昆山，太仓，江阴，宜兴，武进，阳
湖，丹阳，泰兴，通州，如皋，淮安

浙江

杭州，钱塘，杭县，富阳，昌化，建德，寿昌，遂安，分水，新登，萧山，嘉兴，秀
水，海宁，石门，乌程，武康，长兴，宁波，奉化，象山，镇海，慈溪，余姚，定海，
山阴，会稽，诸暨，上虞，天台，太平，玉环，汤溪，兰溪，武义，东阳，泰顺，丽
水，景宁，缙云，云和，于潜，桐乡，归安，德清，安吉，鄞县，浦江，龙游，常山

安徽 和州，安庆，桐城，望江，宿松，来安，全椒，绩溪，泾县，歙县，祁门，石埭，建德

江西 乐平，铅山，吉安，安远，长宁，南康

福建 长汀，上杭，武平，连城，永定，莆田，政和，宁德，福鼎

广东 曲江，韶州，始兴，高明，电白

　 　 资料来源：
１ 江苏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９，１８，５７，７１，３７７，

３８４，３９３，４０１，４１５，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８，４８０，５１１，５１７，５２２，５２８ 页；
２ 浙江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５６５，５９２，５９９，６０９～６１０，

６１６，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３，６２９，６３２，６３７，６４０，６４２，６４４，６５１，６５５，６６４，６６７，６７０ ～ ６７１，６７３，６７７，７２２ ～ ７２３，７３６ ～
７３７，７４３，７５０，７５６，７６４，７６６，７６８，７７３～７７４，７７７，７８４，７８７，７８９，７９１～７９２，８０４，８０６，８２１，８２３，８２４，８２７，８３４，
８３６，８４９，８６０，８６３，８７２，８７３，８７４～８７５，８７５，８７９～８８０，８８２，８９８，９０１～９０２，９０３，９１４，９１８，９２１，９２９，９３３ 页；

３ 安徽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９４６，９５５，９６５，９６６，９７０，
１００４，１００７，１０３０，１０３２，１０３３，１０３４，１０３７，１０４４，１０４６ 页；

４ 江西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１０６４，１０９３，１１４６，１１７３，
１１７５，１１８１ 页；

５ 福建省：丘永源主编：《长汀县志》卷三五，《风俗》，三联书店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８５３ 页；丁世良、赵
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１３３３ 页；民国三十年修《武平县志》卷十九，《礼俗

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标点本，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１６ 页；康熙五年修《连城县志》卷二，《舆地志

·岁时》，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９ 页；民国三十八年石印本《永定县志》卷十五，《礼俗志》，《中国

地方志集成》本；李升宝主编：《清流县志》卷二八，《宗教风俗》，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６９２ 页；民国

三十四年修《莆田县志》卷八，《风俗志下·岁时》，《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

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１２６１，１２７３，１２８３ 页。
６ 广东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版，第 ７０３，７０６，７１５，８０９，８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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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祖先画像的形制及制作时机

明清时期的祖先画像，以画像所绘世代论，大体有一代像与多代像两种类型。 民

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年）印行的《杭州府志》引《武林新年杂咏题注》云：“岁终，悬祖先像。
新年晨，各设供，至落灯而罢，俗称‘神子’。 其三、五世合绘一幅者，则曰‘代图’，亦
曰‘三代容’、‘五代容’。”①顾禄的《清嘉录》亦称：祖先画像，“杭俗谓之神子”，“其
三五世合绘一幅者，则曰代图，亦曰三代图、五代图”。② 大约“神子”是杭州一带对

祖先画像的笼统称呼，而代图或三代图与五代图则是当地对三代或五代祖先合像的

专门称呼。 一代像的例子，如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刊《诸暨县志》记载：“除夕，人家于

堂中悬祖先像。 枫桥、长道、地光、裕堂所悬，皆明代衣冠。 左布政使陈性学夫妇像，
为其孙洪绶所画，萧山来斯行书赞。 各像皆高大逾常，俗谓之大神像。”③多代像中，
最为习见的是三代像与五代像，七代者比较少见，二代、四代、六代、九代者则十分罕

见。④ 因此，在上引两条资料中，只有“三代容（图）”、“五代容（图）”的称呼，而不见

二代、四代或六代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
笔者所见的闽西祖先画像，像中人物一般采取坐姿。 一代像往往绘有夫妇两人

或数人（如上引资料中提及的陈性学夫妇像），都采用男性居左，女性居右的排列方

式。 若有妻妾两人，则男性居中，先娶之正室居左，后娶之妻或妾居右。 若有妻妾三

人，则有两种排列方式：一则男性居左，先娶之正室居男性之右，后娶之妻或妾依地位

居于男性之下；一则男性居上，女性居下，女性之中，地位最尊者居中，其余依地位之

尊卑居于最尊者之左右。 多代图则在男左女右原则的基础上，加上排行与世代的原

则。 排行的基本原则是，年长者居左，年幼者居右。 但因同辈兄弟人数的不同，具体

的排列方式也有差别：若兄弟人数是奇数，则最长者居中，其余依出生年月之先后排

列于最长者之左右；若兄弟人数是偶数，则最长者居中间偏左，次居中间偏右，其余则

依出生年月之先后排列于两者之左右。 世代的原则比较简单：辈份高者居于画像上

端，辈份低者居于画像下端。 以福建省连城县四堡乡雾阁村明代邹氏《礼崇公像》⑤

为例。 此像共绘有七人。 位于画像最上端的是邹礼崇（１４６３－１５４２ 年）及其第一个夫

人赖氏一娘，礼崇居左，赖氏居右；中间是礼崇续娶的妻妾李细姑与罗托娘，李氏居

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杭州府志》卷七七，《风俗四·四时俗尚》，《中国地方志集成》本，页 １８ 下。
顾禄：《清嘉录》卷一，《正月》。
宣统《诸暨县志》卷十七，《风俗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据《水乡绍兴》一书记载，作者沈福煦的老家绍兴有“九代荣”（此处的“荣”似应作“容”），

每年除夕悬挂于内厅，供奉年糕、粽子和水果，至正月十八日收起，称“落像”。 参见沈福煦文、李玉

祥摄影：《水乡绍兴》，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此画像现由四堡乡雾阁村邹氏族人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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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罗氏居右；位于画像下端的是邹礼崇的三个儿子邹雄（１４８８ － １５８１ 年）、邹俊

（１４９６－？）和邹杰（１５０９－１５５０ 年）等，其中邹雄居中，邹俊居于邹雄之左偏下，邹杰居

于邹雄之右偏下。①

对于祖先画像像主的穿戴，伊佩霞曾提出一种看法。 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

中，她插入了一张来自闽西连城县吴氏宗族的祖先画像。 她注意到像中人物都穿有

官服，对此她的解释是：“尽管这些人在生活中都是普通人，但在画中却身穿官服，反
映了他们对在天国中能够获得这样地位的希望。”②换句话说，她认为官服与像主的

生平并无关联，反映的只是子孙对祖先在阴间生活的一种期望。 笔者在闽西的调查

所得，与此有所出入。 当地老人认为，像主的穿戴，视其生前情形而定，并不存在随意

给像主画上官服的情形。 证之实物，也是如此。 以同样来自连城县的祖先画像为例。
这幅画像是笔者在四保乡双泉村经眼的《鼎璜公像》。 此像为三代图，绘有以邹鼎璜

为中心的上下三代祖先。 位于画像上端第一排的，是鼎璜的父亲邹希召（１６０８－１６８４
年）、母亲马氏（１６０６－１６９１ 年）。 第二排是鼎璜（１６４５－１７２３ 年）及其原配马氏（１６４５
－１６８７ 年）、继配黄氏（１６４７－？）。 第三排是鼎璜的四个儿子弼世（１６６７－１７０４ 年）、觉
世（１６６８－１７３６ 年）、宁世（１６７６－１７６３ 年）与宰世（１６８１－１７５３ 年）。 位于画像下端的

是鼎璜的四个儿媳妇马氏 Ｉ（１６６７－１７９５ 年）、罗氏（１６６５－１７３７ 年）、马氏 ＩＩ（１６７９－
１７５３ 年）与江氏（１６７３－１７４２ 年）。 画像中共有 １３ 人，其中获得过功名者 ３ 人：希召

是乡饮耆宾，鼎璜与宁世均为郡庠生。③ 从画像上看，他们的服饰与其他人有所区

别。 在他们的肩上有“坎肩”，而其他人则没有。 当然，笔者并非服饰史专家，对画像

中的服饰本身并无研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就闽西祖先画像而言，有无功名

在像主的服饰上是有所体现的。
除了祖先的肖像之外，部分祖先画像还绘有木主、人物、山水、草木等其他物事，

有的则写有像赞。 笔者所见闽西地区的祖先画像，经常画有木主。 如连城县四堡乡

双泉村邹氏的清代《弼世公像》，除绘有十九至二十一世三代祖先的肖像外，在画像

的下端，还绘有木主一座，上面写有二十二世至二十六世祖先的名字。 从这些祖先名

①

②

③

福建省上杭县客家谱牒馆收藏有闽西等地祖先画像二十多轴，像中人物排列与四堡所见

大致相同。 又，据刘杰文、李玉祥摄影：《泰顺》（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一书，浙江省泰顺县也有崇拜

祖先画像的情形。 该书第 ６２ 页刊出的雪溪乡桥西村胡氏祖先画像，虽然绘有似乎是四代而不是

三代或五代的祖先，但就规制而言，与闽西基本相同。 在此感谢张侃指出这一资料。 另外，浙江省

永嘉县、兰溪县发现的祖先画像与闽西所见也很相似。 参见胡念祖：《江南古村落：芙蓉、苍坡以及

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２ ～ ３３ 页；Ｃｏｏｐｅｒ， “Ｚｕｚｏｎｇ Ｈｕａ：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ｐ．８４～８５． 前书共刊出了三轴祖先画像，
后文刊出两轴。 这说明笔者在闽西所见到的祖像规制并非一地之特例。

伊佩霞著，赵世瑜、赵世玲、张宏艳译：《剑桥插图中国史》（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８７ 页。

敦睦堂《邹氏族谱》卷三，光绪庚子（１９００ 年）刊本，页 ７１ 上～９１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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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字迹判断，它们应该是分批写上去的。 大概在绘像之初，即画上木主，以备后来

之需。 数代之后，子孙便将最近几代未有肖像的祖先之名写于木主之上。 这种木主

的形状与祖先排列原则，与当地放在祖厅和祠堂中的木主（或曰神主）是一样的。①

上文提及的《鼎璜公像》上，并没有画木主。 不过，在画像的上端，绘有人物、山水与

草木画共三幅。 居中的是人物画，画的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两侧则分别画有山水、草
木。② 有些画像上面，除祖先肖像外，还写有像赞一类的文字。 上引《诸暨县志》所
载，即说明浙江省有的祖像是有像赞的。 闽西的祖先画像，经常在每个祖先肖像之

上，写上祖先的名字，以便子孙辨认，但写有像赞的情况则比较罕见。 不过，在当地的

族谱中，有大量像赞一类的文字，大约当地人很少有将像赞文字写上画像的。③ 末

了，还要提及行乐图的问题。 说起行乐图，许多人自然会想起《古今小说》中的《滕大

尹鬼断家私》这则故事。 书中的顺天府香河县滕知县，就是借助一轴行乐图，巧妙地

断了（“鬼断”）一桩分家的民事纠纷案。 这轴行乐图“乃是一个坐像，乌纱白发，画得

风采如生，怀中抱着婴儿，一只手指着地下”。④ 不过，书中的行乐图似乎并未成为崇

拜的对象。 笔者从未见过行乐图，但在批阅的大量福建族谱中，发现过不少行乐图赞

一类的文字。 不过，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已很难推断明清两代的人们是否崇拜行乐图

了。⑤

画像制作的时机，有不同情形。 一方面，不少画像，尤其是一代像，往往是在像主

生前画成的。 万斯大在《与张仲嘉论画像书》中提到：“今天下士大夫与之谈礼，必曰

像不可增。 一至其亲不忍言之际，断断乎无或有一人焉能违俗而不绘者。”⑥也就是

说，画像是在亲人断气之前画就的。 闽西四堡新奕堂《邹氏族谱》收录有守轩公所撰

《真容小引》一文，记画像制作之始末甚详，兹全引如下：
　 　 吴道子传神阿楮，顾长康颊上添毫。 写真贻后，由来尚矣。 虔俗每岁腊辰祓

舍后，请祖若父真容出悬中堂，设香供以祀，此孝慈忾闻懓见之思欤！ 壬寅

（１７８２ 年）春，郑子鹭洲雅擅丹青，束装来游，诸儿曹请写予真。 予惟身体发肤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代中叶的理学家吕柟正德三年（１５０８ 年）进士声称：“今天下闾阎庶民，多画神主于轴。
其谱牒可考之家，虽十世祖皆祀之矣，未闻有禁也。”这是将神主画于纸上，但上面似乎并没有画

像。 参见吕柟：《泾野先生礼问》卷一，《祭问》，《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两轴画像均由连城县四堡乡双泉村邹氏族人珍藏。
《徽州》一书刊有歙县郑村郑氏宗祠照片一张，该宗祠中堂悬挂祖宗画像一幅，主体为一

位人物的画像，上端题数十字，很可能就是像赞一类的文字。 参见王振忠文、李玉祥摄影：《徽州》，
三联书店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２ 页。

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０１ 页。
书中唯一的一次拜像行为发生于主人公倪善述之父去世 １４ 年之后。 在此之前，倪善述似乎根本

不知道家中藏有这样一轴行乐图。
在闽西四堡进行田野调查时，村民告诉笔者，当地是不拜行乐图的。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六七，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６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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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母，由父母而溯之，始祖以降，高祖以上，悉为身所自出。 吾家自六郎公发祥

以来，派衍二十世有奇，欲尽得其音容而祀之穷，于势所不能。 即考生年卒月，谱
系往往残缺失次。 高曾以后，图像间存。 红蝉碧蠹之余，屡易画工之手，名为写

真，而实非真。 要有惟寄凄怆怵惕于昭明熏蒿耳。 系惟我父我母音容可接，笑语

犹存，乃因儿曹之请，追摹三老之真于上，予夫妇序列于下，俾后嗣披览，念我不

忘，益念我父母不忘焉。 我祖以上，惟序其世次，详其生卒，使世系昭穆犁然在

目。 此虽谓予父子之真，即列祖之真在焉，可也。 后之克绍厥绪者，溯水木之根

源，展孝思于不匮，是则予所属望而靡极也夫！ 后之人其勖诸。①
毋庸置疑，邹守轩的这轴画像，是在像主生前画成的。 像上除守轩夫妇之外，还有他

父母的肖像。 另外，从文字上推敲，像上应还包括了祖父以上的世系与生卒年月，所
以，文中说，“此虽谓予父子之真，即列祖之真在焉，可也。”另一方面，多代像必定是

在像主过世之后画成的。 如上文提到的守轩父母的肖像，毫无疑问是在他们过世相

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画就的。 还有一种情形是，像主生前绘有画像，待死后遇有封赠，
则改绘画像。 清人甘立媃（１７４３—１８１９ 年）记重绘其丈夫画像事云：“先夫谢世，历今

三十有六年矣。 嘉庆己巳（１８０９ 年），以次儿官县令，恭遇覃恩赐赠文林郎安徽宁国

府南陵县知县。 将旧容儒巾襕衫，更绘朝冠朝服于恭领敕轴时。”为此，她特地赋诗

一首，以奉告先夫。② 这应当是比较特殊的情形。 上引文字还提到画师，有关这些画

师的情况，目前已基本不可考。 Ｃｏｏｐｅｒ 提到，在浙江兰溪，民国时期制作一辐画像的

工资是四石大米，或是十六块银元，可见并不便宜。③

三　 祖先画像的崇拜时间、场所与仪式

关于崇拜祖先画像的时间，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年）印行的《浙江新志》：“（元
旦）悬先人神像，供设糕果，家于元旦率子侄辈拜先像。 ……至十八日收灯，将祖先

影像收藏，设飨祭祀，于是年节终了。”④也就是说，在旧历元旦这天，人们开始挂祖先

画像，至十八日花灯结束之时，便将画像收起。 这条史料，只能说反映了浙江全省崇

拜祖先画像的大体情形。 事实上，各地的差别是不小的。 开始挂祖像的日子，固然以

元旦为多，而撤像之日则各地差异甚大。 如杭州府，“岁终，悬祖先像，新年晨各设

①
②

③

④

新奕堂《邹氏族谱》卷二六，《杂记》，１９９４ 年修。
甘立媃：《咏雪楼稿》卷四，页 ３９ 下。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徐心田半偈斋刻本。
Ｃｏｏｐｅｒ， “Ｚｕｚｏｎｇ Ｈｕａ：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８４．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５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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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至落灯而罢，俗称‘神子’。”①这说明当地是除夕开始挂祖先画像，至落灯后收

起。 《清嘉录》记载的也是杭州一带的风俗，但其说法与《杭州府志》所载不尽相同。
书中论及挂像时间称：“或三日、五日、十日、上元夜始祭而收者”。② 桐乡县于“（除
夕）先一夕，悬祖考像于中堂，设果肴，奠酒食，三日乃撤”，③这就是说，桐乡于除夕开

始挂像，三日之后也就是正月初二收起。 归安县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光绪八年（１８８２
年）刊《归安县志》称：“元旦俱悬先人遗像，或三日，或五日，每日献茶果，撤像之日设

馔享之（有悬至十八日，于正月初二、十三、十五、十八等日并设享祀者）。”④定海厅

的祖先画像要挂两次、撤两次。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 年）《定海厅志》称：“元日先夕，悬
列代画像于中堂享之。 既撤，设香茗、果饵，朝夕拜，至五日止，又享之。 十三日复悬，
如初礼。 至十八日止，亦如初。”⑤龙游县挂像时间比较早，开始于十二月二十四日。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年）印行的《龙游县志》称：“‘除夕陈祖先遗像’”，注云：‘案万历

壬子（１６１２ 年）志，二十四日陈列祖先像’，则明时风俗也。”⑥这说明，龙游在明代已

有祭祀祖先画像的习俗，而且当时腊月二十四日开始挂像，到民国时期，则变为除夕

开始挂像。
江苏各地，挂祖像的时间也有不少差别。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 年）刊《盛湖志》云：

“除夕，悬祖先遗像 （至来岁正月初三日或初五日设荤飨拜之，卷藏，曰 ‘收神

子’），”⑦说明盛湖共挂祖像四天或六天。 据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刊《如皋县志》，
如皋县在“新岁悬先人遗像，元日设馔，余日献茶果，或四日、五日收像，亦有至元宵

张灯后始收者”。⑧ 光绪七年（１８８１ 年）刊《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则有“元旦供奉先像，
或四五日，或半月不等。 此外，冬至悬先像二日”⑨的记载，表明昆山一带除在春节期

间挂像外，冬至祭祀祖先时也将祖像挂出。 福建各地大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挂

祖像，至正月十六日收起。 按，福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入年假”，当日早晨，各家

将室内室外打扫干净，这就是前引《真容小引》一文中所说的“祓舍”。 祓舍之后，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民国《杭州府志》卷七六，《风俗三·四时俗尚》。
顾禄：《清嘉录》卷一，《正月》。
嘉庆《桐乡县志》，转引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６７０～６７１ 页。 但是，光绪《桐乡县志》的记载是“六日乃撤”，见光绪《桐乡县志》卷二，《疆域下·风

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光绪《归安县志》卷十二，《风俗·祭祀》，《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光绪《定海厅志》卷十五，《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民国《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岁时》，《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民国《盛湖志》卷三，《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５２２ 页。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一，《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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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祖像挂起。① 除春节期间外，闽东北地区有在中元节挂祖像的习俗。 如，民国八年

（１９１９ 年）刊《政和县志》称：“中元节，家悬先祖遗像，致祭，焚纸币。”②乾隆《宁德县

志》亦称：“（七月）十五中元，行秋祭礼。 先于朔日净祠宇，铺几筵，悬先人像，谓之

‘接祖’。”③安徽各地多半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挂祖先画像。 如乾隆三十三年

（１７６８ 年）刊《望江县志》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古云‘腊嘉平’，俗谓‘小年’。 洒

扫室宇，陈香灯供具，悬祖先像于堂中，率子姓拜之，谓之‘接祖宗’。”④民国二十四

年（１９３５ 年）刊《石埭县志》云：“（十二月）二十四夜，祀灶。 悬祖先像祭奠，至正月十

六日始罢。”⑤从这条资料还可看出，当地撤像时间是元宵节之次日。 歙县则是在元

旦当日挂像，至十八日始撤。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印行的《歙县志》云：“正月悬

祖容于庭，张灯设饮，至元宵后三日撤，谓之‘十八朝’。”⑥在江西，我们发现至少有

五县存在崇拜祖先画像的习俗，这五县均于除夕日开始挂像，但何日撤像则不得而

知。⑦ 在江西还有忌日悬挂祖先画像的习俗。 前引甘立媃记其祭亡父事云：“八月二

十九日抵家。 次日，为先严百岁冥辰，即至外家，率侄辈于祖龛真容前行祭祝礼。”⑧

据上引莆田徐氏与郑氏资料，在宋元时期，祖先画像经常悬挂在附属于寺院的

祠堂内。 而从明清时期的文献看，祖先画像的悬挂场所，一般是在厅堂之中。 如上

海《蒲溪小志》云：“初一日曰元旦。 ……堂中悬列祖像，设果品、糕饵之属，率子弟

肃衣冠拜之。”⑨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 年）刊《常州府志》云：“（除夕）晚烧焰炉，放纸

炮，围炉饮守岁酒，悬先像于堂中拜之。”同治《铅山县志》云：“除夕，比户换新联，
贴彩钱，悬先人像，陈设果馔祀之。”上引万历《昆山县志》与光绪《桐乡县志》的记

载，也表明江苏昆山与浙江桐乡两地在中堂祭拜祖先画像。 也有把祖先画像悬挂于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范书声主编：《上杭县志》卷三一，《风俗》，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８２８ 页；刘
登煃主编：《田背村志》，上杭县中都乡田背村志编纂组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２１６ ～ ２１７ 页；民国《武平县

志》卷十九，《礼俗志》，第 ４１６ 页；陈日源主编：《培田：辉煌的客家庄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５ 页；李升宝主编：《清流县志》卷二八，《宗教风俗》，第 ６９２ 页。

民国《政和县志》卷二○，《礼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乾隆《宁德县志》卷一，《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乾隆《望江县志》卷三，《民事·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１０４４ 页。
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土·岁时礼仪》，《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这五县是乐平、铅山、吉安、安远、南康。 参见同治《乐平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岁

时》，《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同治《铅山县志》卷五，《地理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民国

《吉安县志》卷三○，《民事志·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同治《安远县志》卷一之八，《风俗》，《中
国地方志集成》本；同治《南康县志》卷一，《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甘立媃：《咏雪楼稿》卷四，页 ４３ 下。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１４ 页。
康熙《常州府志》卷九，《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同治《铅山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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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和祠堂之内的。 如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 年）刊《象山县志》云：“除夕，士大夫家各悬祖先

容像于祖堂，曰‘上容’。 其三五世合绘一图者，曰‘三代容’。 至明正落灯后，祀而卷藏

之，曰‘落容’。”①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称：“冬至悬先像二日，聚族姓展拜。 旧

惟邑中王氏行之，兵燹后此礼不复得见矣。”②上引乾隆《宁德县志》的资料中，也指

出祖像是悬挂于祠堂之内的。 据笔者的调查，上杭县和长汀县也有将祖像挂于祠堂

内的。
根据祖先画像悬挂的场所，我们大致可推断出它的崇拜主体。 一方面，假如画像

悬挂于厅堂之中，其崇拜者包括了自单一的家户到包含若干家户的房，因为厅堂既可

从属于一个家户，也可从属于若干家户（此即所谓的“祖厅”或“众厅”）。 如上引《铅
山县志》的资料中，“比户”一词清楚地说明了崇拜者是各个单一的家户。 假如涉及

的是考妣之像，而兄弟又未分家，则崇拜的主体也应是单一的家户。 反过来说，若是

数代之像，则其崇拜者通常应包括数个而不是一个家户。 笔者在福建省四堡乡所看

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数代像。 事实上，在那里，一个家户可从属于数量不等的几

个崇拜祖像的群体。 理由很简单，从一个家户的角度看，可能好几代的祖先都有各自

的画像。 比如，四堡乡雾阁村邹氏士俊公的后裔，每年至少须参与三位先祖的画像崇

拜仪式。 这三位是：十一世祖邹礼崇，十二世祖邹雄，十五世祖邹士俊。 另一方面，对
于悬挂于祖堂或祠堂中的画像来说，崇拜者毫无疑问是该堂或该祠的子孙。 此外，在
江南某些地方，非该祖先派下的子孙，也参加祭拜祖先画像的活动。 民国《杭州府

志》载：“按，今俗，元旦奉先代及祖父遗像，悬之别室，曰‘神子’，又名‘容子’，朝夕

燃香烛，供蔬果、酒食，至落灯始除。 戚族贺岁者先拜神子，乃贺主人，即《风俗考》所
谓‘影堂’也。”③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刊《鄞县志》亦云：“（元旦）祖堂悬列代画像，客
至则拜，疏者辞。”④

地方史志对于崇拜祖像的仪式的记载，多半只有寥寥数字。 如，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 年）刊《盛湖志》记祖先画像祭拜习俗云：“元旦，主人昧爽起，肃衣冠，诣中堂

拜天，次拜灶，次拜祠堂及先人遗像（先于除夕设香烛及糕果、茶酒等仪），次拜家长。
……除夕，悬祖先遗像（至来岁正月初三日或初五日设荤飨拜之，卷藏，曰‘收神

子’）。”⑤从这条资料中，我们仅可看出的是，正月初三或初五日设荤拜像，除此之

外，仅设糕点、果品、茶、酒等素食以供奉祖先。 据笔者对闽西四保、培田等地的调查，
拜像仪式与在祠堂、坟墓举行的祭祖仪式相似，均有主祭行礼，礼生唱礼。 中间由礼

生读祭文，称颂祖德宗功。 祭文的形式如下：

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象山县志》卷十六，《风俗考·岁时俗尚》，《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一，《风俗》。
民国《杭州府志》卷七六，《风俗三·四时俗尚》。
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第 ７６６ 页。
民国《盛湖志》卷三，《风俗》。



明
清
时
期
华
南
地
区
的
祖
先
画
像
崇
拜
习
俗

　

︙
︙
︙
︙
︙
︙
︙
︙
︙
︙
︙
︙
︙
︙
︙
︙
︙

　 　 祭九世祖考吴东溪公、妣罗氏太婆神像前文裔钦、宗道两房主祭等伏以律中

太簇，气转鸿钧。 天运新禧，曾献椒花之颂；人思报本，敢忘秬鬯之馨。 虔惟我祖

奏伟绩于闽藩，才优掾吏；扬徽音于巾帼，节著松筠。 统绪缵三宗，志善继而事善

述；云礽开百代，谟丕显而烈丕承。 德积于前，永怀克孝克友；泽垂于后，长赓绵

瓞绵瓜。 履兹新岁，敬荐牲牷。 衣冠俊美，鼓吹休明，仰冀局歆。 庶先民具醉具

饱，默降遐福，俾后嗣寝炽寝昌，簪缨绪起，富贵绵长。 尚飨。①
崇拜祖像的开销，自然由该祖先的后世子孙承担。 但是，他们是如何承担这些开

销的呢？ 地方史志的记载一般也是语焉不详的。 这里仅据笔者在四堡调查中所搜集

到的资料对此加以说明。 四堡的家族都有不少土地，但绝大部分族田不属于全族所

有，而是从属于各个大小祖先，因此，当地也称族田为“祖公田”。 绝大部分的祖公田

来源于分家时的提留，而不是由捐助的方式设置的。 这种祖公田的收益，自然是由该

祖先派下子孙分沾的。 祖公田的管理，一般采取轮流值理的方式，即由该祖先的儿子

所组成的各房，轮流负责祖公田的耕种或租赁。 轮到管理祖公田的房，当地称“值祭

房”，因为它不仅要负责当年祖公田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它得主持当年对该祖先的

祭祀。 祭祀祖先的开销，便来自于祖公田的收益。 假如该祖先是有画像的，崇拜画像

的开销，自然也来自于祖公田的收益。 以四堡雾阁村邹氏定祚公房为例。 邹述文

（１６９２－１７５６ 年），字信徵，号定祚，是邹氏十八代祖。 他有四个儿子：长子时通，早逝；
次子鋐猷（１７２３－１７７２ 年），字正望，号龙川；三子鋐起（１７２６－１７６２ 年），字正仪，号龙

冈；幼子鋐兴（１７３２－１８１６ 年），字正予，号龙泉。 龙川、龙冈与龙泉是定祚公房组织各

种活动的三个主体。 邹述文生前置买了许多土地，分家时便提留不少土地作为祖公

田。 每年祭拜定祚公画像的活动，即由龙川、龙冈与龙泉轮流负责。② 在四堡，笔者

还发现“拜图田”的名目，③这里的“图”指的是祖先画像，拜图田显然是专门用于拜

祖像的田产，但是这类土地的设置、管理及收益情形，现在已不可考了。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地方，人们在新年前后祭拜祖先画像，在其

他时间拜祖像的情形十分罕见。 为什么人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祭拜祖像呢？ 瑞典人类

学家 Ｇöｒａｎ Ａｉｊｍｅｒ 曾根据清代两湖地区的资料，对新年的祖先崇拜进行了象征人类

学的分析。 他观察到，在两湖地区的新年习俗中，祖先崇拜扮演着十分重要乃至中心

的角色。 这在家户的层面得到最为清楚的表达。 在过“小年”（正月二十四日）之时，
人们将灶神送上天，再将祖先接下来。 这意味着祖先取代灶神，暂时在家户的仪式中

①

②

③

《培田吴氏族谱》卷终，光绪丙午岁（１９０６ 年）刊本，页 ２ 上。 此祭文前有“新正拜图祭文”
一篇，其所拜之图非祖像，而是祖图，即世系吊线图。

笔者在雾阁搜集到定祚公房清末至民国初年祭簿一部，详细记载了历年龙川、龙冈与龙

泉三房祭拜定祚公的情形。 祭簿虽然没有提到祭拜定祚公画像的情形，但根据笔者的调查，画像

崇拜的主体与春秋二祭是一样的，轮值房不仅负责管理祖公田和组织春秋二祭，而且负责新年的

拜图活动。
参见敦敬堂《范阳邹氏族谱》卷十五，《田片》，第 １２ 页，１９９４ 年五修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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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中心的位置。 不过，Ａｉｊｍｅｒ 认为，新年期间的祖先，是以木主为媒介，也就是以阳

的形式降临家户的。①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说。 我们知道，尽管祖先画像和木主不

尽相同，然而两者之间有不容忽视的联系。 许多画像上绘有木主就证明了这一点。
Ａｉｊｍｅｒ 还指出，新年祭祖与重阳祭祖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重阳节，人们登上高处，遥
祭祖先（人（祖先）。 到了小年，祖先便“回访”人间（祖先（人）。② 还应注意到，中国

传统的阴阳学说，认为冬至是阳由衰到盛的开始。③ 华南地区多于此日入祠祭祖，人
们祭拜的是木主，亦即以阳的形式存在的祖先。 在冬至过后不久的新年期间祭拜祖

先画像，与这个阳始盛而阴始衰的时机应有相当大的关联。

四　 士大夫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丧礼与祭礼中，祖先灵魂依附的介质或方式，计有尸、木主、重、魂帛、
画像、塑像等。 尸指祭祀时代死者受祭、象征死者神灵的人，以臣下或死者的晚辈充

任。④ 木主又称神主、栗主，是为死者所设的木制的牌位。 祭祀死者时，死者之神即

依其主以享受祭物。⑤ 木主是在死者安葬、并行虞祭之后才制作的。 在此之前，人始

死之时，则以重为主以依神。 所谓重，也是用木刊凿成的，士之重木长三尺。⑥ 魂帛，
根据清人吴荣光的考证，是在丧礼中，“用白绢折为长条，交互穿贯，如世俗所谓同心

结式，上出其首，旁出两耳，下垂其余为两足，肖人之形……于左书死者生年、月、日、
时，右书卒年、月、日、时”，始死时设之，葬后立主，埋于墓侧。⑦ 上述六种祖先凭依的

方式中，尸仅存在于上古之时，战国以后不复有行之者。 在后世的丧礼与祭礼中，人
们采用的是后五种方式。 这五种方式又可大致分成两类：一是木主与重，其制作不须

以死者或祖先的肖像为基础，它们只是一种象征；一是画像与塑像，它们是———至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öｒａｎ Ａｉｊｍｅ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ｐ． ４８ ～ ６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

Ｇöｒａｎ Ａｉｊｍｅ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５７．
程颐认为应该在冬至祭始祖，因为前者是阳之始，后者是“厥初生民之祖”。 人类的活动

与历法的循环应该是相通的。 参见《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版，第 １８９～１９０ 页。
贾公彦等撰：《仪礼注疏》卷四二，《士虞礼》，《十三经注疏》本，第 １１６８ 页郑注：“尸，主

也。 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
范晔：《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８ 页注：“神主，以木为

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 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 虞主用桑，练主用栗。”
杨天宇撰：《礼记译注》，《檀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吴荣光：《吾学录初编》卷十六，《丧礼二·品官丧一》，“作魂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续

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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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是———以死者或祖先的原貌为基础制作的；而魂帛大体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一种方式。
有关在丧礼与祭礼中应采取何种祭祖方式，尤其是关于究竟可否用画像，历来就

有争议。 最早对画像崇拜发难的，是北宋的程颐。 在《二程遗书》中，他在两个不同

的场合提到影与影堂，以此指称区别于寝（厅）的祭祖场所。① 在回答“今士庶家不

可立庙，当如何也？”这一问题时，他指出：“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 凡礼，以义

起之可也。 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 但祭时不可用影。”②为何祭祀不可用影呢？
程颐指出：“大凡影不可用祭。 若用影祭，须无一毫差方可。 若多一茎须，便是别

人。”③又说：“今人以影祭，或画工所传，一髭发不当，则所祭已是别人，大不便。”④从

表面上看，程颐反对拜像的理由，是多数画像无法逼真地绘写祖先的形象。 但是，正
如明代人林俊（成化时进士）所指出的，他的本意无非是“恐堕像设之二氏以立教

也”，⑤也就是说，程颐反对画像，倡导使用木主，主要是出于与佛、道二教划清界限的

需要。 这确实道出了程颐的初衷。⑥

与程颐同时代的司马光，也提到影堂。 《司马氏书仪》云：“仁宗时，尝有诏听太

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庙，而有司终不为之定制度，惟文潞公（即文彦博）立庙于西京，他
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⑦司马光也反对采用影祭，不过其理由与程颐不

同：
　 　 古者凿木为重，以主其神。 今令式亦如之。 然士民之家，未尝识也，故用束

帛依神，谓之魂帛，亦古礼之遗意也。 世俗皆画影，置于魂帛之后。 男子生时有

画像，用之犹无所谓。 至于妇人生时深居闺门，出则乘辎軿，拥蔽其面。 既死，岂
可使画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执笔訾相，画其容貌。 此殊为非礼。⑧

与程颐相比，司马光反对影祭的理由，更多考虑的是伦理的问题。 朱熹不但反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一处见于《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第 １８９～１９０ 页；另一处详下。
《二程遗书》卷二二，《伊川先生语八》，第 ２２４ 页。
《二程遗书》卷二二，《伊川先生语八》，第 ２２４ 页。
《二程遗书》卷六，《二先生语六》，第 ７３ 页。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页 ４３ 下，引林俊“方棠陵先世遗像跋”语。
对于程颐“辟佛”一事，余英时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多有发明。 参见余英时：《朱熹

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６６～７６ 页。
引见朱熹：《家礼》，《通礼·祠堂》，１３４１ 年刊黄瑞节编《朱子成书》本。 该书影印附录于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ｂｒｅｙ，Ｃｈｕ Ｈ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 Ｔｗｅｌｆ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ｐｉｎｇｓ，Ｗｅｄｄｉｎｇｓ，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Ｒｉｔ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８４～２１２．引文见第 １８４ 页杨复注。 按，这段话引自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十，《丧仪六·祭》，中
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１３ 页。

引见朱熹：《家礼·丧礼》。 Ｅｂｒｅｙ，Ｃｈｕ Ｈ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 Ａ Ｔｗｅｌｆ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
ｕ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ｐｐｉｎｇｓ，Ｗｅｄｄｉｎｇｓ，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 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ｌ Ｒｉｔｅｓ，ｐ．１９６．这段话是根据司马

光：《司马氏书仪》卷五《丧仪一·魂帛》摘录而成，见《司马氏书仪》第 ５４ 页。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祭，而且为避免误解，干脆借用“祠堂”一词代替“影堂”这个词。① 不过，据伊佩霞

考证，朱熹在指称他人的祠堂时，仍就使用了“影堂”一词。②

至明代，神明的塑像问题成为士大夫争论的焦点。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 年），诏天下

城隍止立神主，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③ 此即以神主取代塑像。
另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这次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以木主

取代孔子塑像。 ④在祖先画像的问题上，明代不少士大夫不同意程、朱的看法，而认

为应对画像崇拜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 在这一方面，林俊、刘世节、吕坤等人的看法

具有代表性。 前引林俊以“绘形以自志丰衰之候，孝子顺孙，因之有感”，认为应本着

“礼以义起”的原则，“以像代主”。⑤ 刘世节则认为，画像崇拜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所
谓“祭祀用尸，其义精深。 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 主不能行也，而易之画像。 二

者犹有用尸之义”。 程、朱谓影像与祖考无干，实是矫枉过正，刘世节反问道：假如画

像与祖考无关，那么，“不知数寸之木，与祖何相干也”？⑥ 吕坤（万历时进士）的看法

与林俊相似，他认为拜像之事出自人情之需：
　 　 影堂继视也，此无声之亲也。 旦暮瞻依，死而凝睇，长望终古，不复见焉。 孝

子无奈思何也，故塑之邻壁，偶闻行道，偶见形容，仿佛乎吾亲也，犹伤心随涕焉。
真邪？ 幻邪？ 梦邪？ 瞑而在目邪？ 恍然失矣。 像之不犹似乎？ 视主不犹亲乎？
他指出，“古有铸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亲者，皆出于思慕之极无聊不得已之情，

亦何病于礼乎？ 孝子慈孙，于木主、影帐两存之可也，不必于有，不必于无亦可也。”⑦

另外，明人汤铎在《家礼会通》（１４５０ 年刻本）一书中也认为，在重要的祭祀场所，人
们应该将祖先画像悬挂起来。⑧

有清一代，也出现若干赞成崇拜祖先画像的士大夫，其中尤以万斯大与徐乾学最

为出名。 万斯大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他赞成崇拜祖先画像的主张。 首先，他认为司

马光关于画像“非古”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夏商两代已有画像之事。 其次，古
代的尸礼的根本，在于“以孙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这与画像是一脉相通

的。 但是，既然尸礼“行之今日，未有不视同儿戏者”，因此，“曷若传神楮墨？ 子孙岁

时瞻拜，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所乐，思其所嗜，实有洋洋如在者乎。 故尸必不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熹：《家礼·通礼·祠堂》，杨复注：“今按司马公《书仪》云影堂，朱子《家礼》改作祠堂，
古人祭不用影也。”参见 Ｅｂｒｅｙ，Ｃｈｕ Ｈ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ｐ．１８４．

Ｅｂｒｅｙ，Ｃｈｕ Ｈ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ｐ．８．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九，《礼三》。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２８６ 页。
焦竑：《玉堂丛语》卷三，《礼乐》，记载了这次争论的一个插曲，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９３

页。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页 ４３ 下，引林俊《方棠陵先世遗像跋》语。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页 ４３ 下，引刘世节《瓦釜漫记》语。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页 ４３ 下，引吕坤《四礼疑》语。
Ｅｂｒｅｙ，Ｃｈｕ Ｈ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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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于今日，像不妨有于今日”。 再次，同时代的士大夫尽管反对画像，但在双亲即将

过世之时，还是给他们画了像。 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司马光和朱熹的子孙也不能例

外。 最后，万氏指出，“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圣人不禁”。 在举办丧礼之时，假如真有

确守礼文之人，亲死而不绘画像，则当立重。 不然，就该悬挂画像，不当再有魂帛。
“盖始死有柩有像，即古人立重之意，更有魂帛，则为三矣。 神无专依，益非礼意。”①

徐乾学赞成影祭的理由与万斯大相仿。 在引述了历代赞成画像的意见后，他提出自

己的看法：
　 　 神像之设，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 然则宜何从？ 愚以为当揆之于人情而

已。 度今之世，无有不用像者，众皆用之，而吾独矫情焉，于我心独慊乎？ 否也。
况图形之说，其来旧矣。 文翁之讲堂，为土偶以像圣贤，人不以为非也。 土偶犹

可，而绘画独不可乎？ 先圣贤犹可，而吾先人独不可乎？ 人子当亲没之后，亡矣

丧矣，不可复见已矣。 岁时享祀，一展视而仪容如在，若亲其笑语焉，若聆其咳唾

焉。 悽怆悲怀之意，益于是而深。 虽岁月已久，而吾亲固犹然在目也。 是亦见似

目瞿之义也，谓非人子之至情哉！ 奈何其欲去之也。 愚故曰当揆之于人情而

已。②

值得注意的是，万斯大、徐乾学赞成影祭的理由，一位声称“人情之所不能免者，
圣人不禁”，一位认为“当揆之于人情”，两者在讨论影祭的过程中，都诉求于人的本

性。 这点与明代林俊、吕坤等人的看法是非常相似的。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照相技术的引进，曾让程颐和朱熹头疼的问题，至少已经在

技术上得到解决。 人们不必再去担心像主是否真是自己的祖先。 在华南民间，崇拜

祖先画像的习惯，依然在许多地区存在。 但是，对于新近去世的先人，人们已基本上

不再请画师绘写画像，而是改用相片了。 现在到华南乡间，我们在农家厅堂经常看到

的，多半就是这些相片。 回过头来看，现代都市的丧礼中，不也大都采用相片来祭奠

逝去的亲属吗？ 笔者想指出的是，这种依靠画像而不是其他方式来纪念亲人的做法，
远远不是近代的发明，而是一种至迟在唐代已发其端、至明清时期已非常普及的崇拜

行为。

①
②

万斯大：《与张仲嘉论画像书》，收入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六七，第 １６８０ 页。
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五六，页 ４５ 下～４６ 上，又引见万斯大：《与张仲嘉论画像书》，收入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六七，第 １６８０ 页。 Ｅｂｒｅｙ，Ｃｈｕ Ｈ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ｉｔｕａｌｓ，ｐ．８，对徐乾学

的观点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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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福建客家经济发展与经济伦理
———以李世熊的《钱神志》为中心

张　 侃　 李雪华

　 　 　 　 【作者简介】 　 张侃，男，１９７２ 年生，浙江温州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

系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现
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分委员会理事、福建省历史学会理

事、福建省党史学会理事。 已出版《互补联动：厦门与台湾经贸交流史》、《中国

历史概论》、《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等著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

·理论版》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２０ 篇，累计论著近 １００ 万字。 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各一项。 曾获国家优秀教学成

果一等奖、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福建省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

奖，厦门市第五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李雪华，女，１９７４ 年生，福建诏安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区

域社会经济史。

近年来学界对“客家”研究的突破是多方面的，王东先生曾在《客家学导论》中有
一个概括：“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客家民系的源流、社会经济、语言习俗、心理情感、
民系意识等发生、发展及其演进过程，揭示这一民系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趋势”。①
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取向，客家民系的内在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在具体的时
间过程与空间范围内，社会经济、心理情感、道德观念、风俗习惯、信仰体系等如何相
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本文以闽西客家与地域社会为基本研究出发点，结合明清时期闽西地区社会经
济变迁过程，以明清之际宁化著名文人李世熊的著作《钱神志》为讨论对象，分析李
世熊在《钱神志》中所体现的对货币的认识，力图揭示李世熊认识中的经济伦理与地
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明清时期的客家经济伦理的若干特点。

一

福建省西部地区，俗称“闽西”，包括龙岩、漳平、永定、上杭、长汀、连城、宁化、武

① 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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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清流、平和等县，为客家聚居的大本营———闽粤赣交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生

态环境以山地丘陵为主，区内山脉纵横，有武夷山、玳瑁山、博平岭等，真可谓是万山

连绵、群峰胪列，古人就有“汀之为郡，山重复而险阻”，①“南方称泽国，汀独万山中”
之说。②

早期迁徙而来的人口刚进入闽西，面对着山地丘陵和河谷盆地交错分布的自然

生态环境，他们在地势相对平坦的河谷盆地，精耕细作，种植粮食作物，人地矛盾没有

激化，民众可以凭借粮食作物的种植保持基本的生存供给。 明末史学家何乔远

（１５５７－１６３３ 年）所纂《闽书》，记载了大量的汀州事例，汀州府属亦皆“汀州府士知读

书进取，民安稼穑，少营商贸，富家守禾亩，贫夫力山亩，仆隶下人，各治生业”。③

不过，闽西的自然地貌对经济的发展是有许多限制的。 可供开发的土地非常有

限，即使在山坡上开垦梯田，但在排水条件的限制下，田地贫瘠，亩产量不高。 明中叶

以后，随着开发的深入，食指日繁，人口繁衍的速度很快超过了土地的增长速度，土地

所承担的人口压力日渐沉重，在此情形下，闽西地区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折性的变

化。 客家人因地制宜，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山区的生态环境，生产松杉、漆、麻、烟、茶、
兰靛、果树等经济作物，并依靠这些经济性的农产品，生产纸、烟丝、夏布等手工制品，
促成了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

由于江南和华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兰靛需求量迅速增长，刺激了汀江流域的

兰靛种植，上杭、永定一带以此谋生的比比皆是，④他们还向省内外其他山区扩展，遍
及闽浙赣皖，明末参加过镇压靛民起义的熊人霖是这样描述的：

　 　 盖大地南条，自昆仑西洱入也，九疑为脊，衡岳为腧，乃西迤为楚桂，作蓝山；
南迤为粤惠南，作九连；迤北稍西也，支为江之萍乡、万载、永新，稍东为宁都、广
昌，又东为德兴、弋阳；东南支为闽汀州，东北为开化、江山、松阳、遂昌诸县。 此

皆重冈复岭，无望洋问渡之苦，且山林深阻，人迹罕至，惟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
蓝为生，遍至各邑，结寮而居。⑤

烟草的种植从明万历年间传入后，也遍及闽西各县，⑥汀州所属八县“种烟者十

居三、四”，“以杭、永为盛”。⑦

经济作物发展带动手工业的兴盛，闽西山区竹木资源非常丰富，以此为原料产生

了造纸业，所造之纸，“远行四乡”。⑧ 造纸业又带动了刻书业，连城四堡的刻书是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八，中华书局 １９６６ 年版。
乾隆《汀州府志》卷三，《山川》，第 １ 页。
［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９４５ 页。
乾隆《汀州府志》卷八，第 ２ 页。
熊人霖：《南荣集》卷十二，《防菁议》。
乾隆《汀州府志》卷八，《物产》，第 １６ 页。
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第 ３ 页。
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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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闻名的，“以书版为产业，刷就发贩，几半天下，而关政从不及之，其获利亦不少

矣”。①

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商业活动的规模息息相关，徐晓望先生对明代福建墟市的研

究，根据崇祯年间唐世涵等编撰的《汀州府志》卷一《街市》，对比明弘治年间与崇祯

年间的墟市数量，发现增建了一倍多，②足见商业发展之规模。 此时长汀“招闽之上

游，下与潮为邻，地壤相接。 且鄞汀一水，南流直通潮郡，舟楫往来，众人皆称便。 凡

商贾贩运托业于斯，歌乐土焉”。③ 一些墟市借此机会，吸引四方商贾进行贸易，形成

了相互联系的系统，如清流的樊公会，“每岁八月二十八，相传樊公诞辰，邑人每岁于

是日迎神赛会，先期八月初，直隶、江浙、闽、广各处客商，俱赍其土所有货物集于县

中，至期各以财货互相贸易。 四方人欲市货者，俱如期至会。 至九月间方散”，配合

樊公会的有转水会，“每九月重阳日，清流会客携带余赀发卖，数日而退”，随即余朋

会“在县梦溪里，以十月初一，客商财货在此交易，数日而退”。 ④

在此状况下，明中叶之后，闽西地区的客家居民改变了原来的经济观念，纷纷加

入到商业活动的行列，“民田耕作之外，辄工贾”。⑤ 他们不仅在本地积极开展商业活

动，而且通过汀江、九龙江，使商品突破区域界限、省份界限，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当时

闽西客民形成了几大商人集团，如以烟叶为主的永定商人、以纸业或兰靛业为主的上

杭商人和以书业为主的连城商人。 在明清之际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至清乾隆年间，逐
渐形成闽西客家商帮组织，虽然在规模上还无法与徽商、晋商等相提并论，但是在某

些行业中，还是有较大优势的，如上杭靛商一度曾控制全国靛业贸易，史志称，“故江

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省郡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⑥

我们经常将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视为一个整体，但就具体地区而言，存在着

一些关键的转变阶段。 从上述闽西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明清之际，该地区

的商品经济活动进入最为活跃的时期，显现了经济结构上较大变动，与全国市场相联

系，经济作物、手工业产品、商人、市镇等商品经济的要素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

商品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从商人数比以往任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第 ９４５ 页。
徐晓望：《明代福建市镇述略》，《史林》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唐史标编：《潮州汀龙会馆志》，旅萃堂 １８７１ 年刻本。
陈桂芳：嘉靖《清流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４ 页。
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志》，第 ９４５ 页。
民国《上杭县志》卷一○，《实业志》，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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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都大大增加、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市民阶层时，就逐渐在社会活动中占据

重要地位。 商人的行为方式产生的群体示范效应，冲击原有的社会经济观念。 一些

知识分子对此又特为敏感，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
明清之际，宁化县的李世熊作为当时闽西最著名的学者，他的思想很具有代表

性。 李世熊（１６０２－１６８６ 年），字元仲，号寒支，籍居泉上镇泉上村。 １５ 岁入童子试第

一，１６ 岁入县学，２３ 岁以郡试第四名廪生。 自后怀才不遇，屡试不第。 清兵入闽后，
李世熊为表对故国的哀悼，且不屈于清朝，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其读书明志的书斋名

为“但月斋”，即“明一人”，暗寓明虽亡，至少仍有遗民一人。 清廷屡次征召，李世熊

均不出山，却非常热心地方事业，勤为民兴利除弊，故而不但德高望重于乡里，同时亦

受异乡人士尊敬，“乡人宗之，争趋决事。 有为不善者，曰：‘不使李公知也’”。① 盗

贼也对之尊敬有加，“辛卯、壬辰间，建昌溃贼黄希孕剽掠过宁化，有卒摘其园中二

橘，希孕立鞭之，驻马园侧，视卒尽过乃行。 粤寇至，燔民屋，火及其园，贼魁刘大胜遣

卒扑救之，曰：‘奈何坏李公居？’当时虽匹夫匹妇，无不知有寒支子者”。②
李世熊著作颇丰，有《本行录》三卷、《经正录》三卷、《史感》、《物感》各一卷、《钱

神志》七卷、《寒支初集》十卷、《寒支二集》四卷等，③８３ 岁（清康熙甲子年）时撰写的

《宁化县志》，获有“天下名志”之称。 李世熊生活的泉上，为商品经济颇为活跃的乡

村，所谓“闽宁化东北之乡，曰泉上下，其地风物开美，素封子弟，多游南北两雍”，④李

世熊的著述对明清之际闽西客家经济发生转折性变化的状况有评述，他主撰的康熙

《宁化县志》中有一段话表达了时人对“白下闾门之贾”引起的社会风尚的变化的一

番感触，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改变了世风的状况：
　 　 岁时鲜竞乎汰侈，服饰弗流于奢僭，冠婚丧祭间用古礼。 噫！ 吾闻其语而

已。 往承平时，白下闾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产

不珍，富翁累铢扃箧，悭文曰俭者有之，而呼卢卖突，泥沙一掷者，亦踵相接也，启
祯之交，游娼以宁为钱窟，倚门数十，不给佐觞，孟夏龙舟水过，多以小舟代园馆，
鱼缕清醪，必水滨是问，二五一艇，歌笑隈渚，不以妨眉桎足为苦，而以溪风暂拂

为乐，甚有累月洄游，至金风憭栗，乃罢者。 每宵静月高，群少踏臂，肉声细发，丝
竹微和，玲珑袅袅，有破炉出峡之声，随街巷皆有之。 岁十二辰，而迎神之会有

五，饰戏放灯，煎沸昼夜，五十年来，灯则随月更变，剪缯劈彩，撰意肖物，俨如图

画，即谓甲天下可也。 顾日月几何，神司人事者半载，无已太康乎？ 近则泼墨染

笺，互相效仿，山水花翎，各自师心，亦能炫眼。 他如调丝谱弈，治病相宅之技，初

①
②
③
④

《清史稿》卷五○一，《遗逸传二·李世熊》，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
《清史稿》卷五○一，《遗逸传二·李世熊》。
［清］李世熊修撰：《宁化县志》，“前言”第 １～３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李世熊：《丘君可行墓志》，《寒支初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８９ 册，北京出版

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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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口授，亦各挟所能以邀四方。 溪山之灵，渗泄于世，又太费矣。①
除此之外，他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钱神志》。 《钱神志》是其关于货币的一本

著作，共七卷，分灵产、国法、什一、奢汰、贪胄、冥赂、命定、恢网、废符、明躬、说余等十

一个纲目，资料分别辑自《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南史》、《唐书》、《宋
史》、《洛阳伽蓝记》、《杂说》、《西京杂记》、《五国故事》、《太平广记》、《神鬼志》、《广异

志》《括异志》、《宦游记闻》、《搜神记》、《博物志》、《异苑》等。 在中国古代经济著作中，
《钱神志》是一部关于“钱神”即货币拜物教的专书，这样题材的专书在中国历史上只此

一部，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不过，经济思想史界对之评价不高，认为“实际上此书只是

从历代史传、诸子百家、小说、神话摘引有关材料编成，而很少有自己的创见。 不惟如

此，它在选择、编辑材料时，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意图，即竭力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宣扬

天命、鬼神，用大量迷信报应的故事，说明最终决定人们命运的不是货币，而是封建道德

和天命”。②
从表面内容上看，也许如赵靖所述，《钱神志》只是资料的罗列而无观点的创见。

但是李世熊并非一个没有思想的文人，《清史稿》对他行文风格的评价是，“其为文，
沉深峭刻，奥博离奇，悲愤之音，称其所遇。 纵论古今兴亡，儒生出处，及江南北利害，
备兵屯田水利诸大政，辄慷慨欷歔，涔涔泣下不止”。③ 因此，《钱神志》以道德教化

为主，广罗明以前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直笔叙议，挥洒自如地把货币源流、理财和经

济运行中的各种经济伦理观念巧妙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展示的是货币知识、经济运

行、经济伦理和人生哲学，有其独到的时代思考，论著中基本上没有明显表现他的议

论，但是字里行间蕴涵广博的经济观念和人生道理。
其实以货币为撰述对象，就其思想实质而言，李世熊已经把握住了明清之际商品

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的，“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

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

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④ 明清

之际闽西地区商品经济比宋元时期有更大增长，直接的结果是货币经济也随之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而货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贵金属的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和

作用，金银成了国内流通普遍使用的并且是占主要地位的货币，如何看待货币，直接

反映了李世熊时代的客家地区的经济观念。

①
②
③
④

康熙《宁化县志》卷一，《风俗》，第 ９ 页。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 ４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３０ 页。
《清史稿》卷五○一，《遗逸传二·李世熊》，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３ 卷，第 １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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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照《钱神志》的主要内容，可以将李世熊的经济观念分成货币和价值论、财富

论、理财论、义利论等四个方面。

（一）货币和价值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商人化的倾向明显加强，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受到了

批判和冲击。 在经济思想领域内，人们对待工商业特别是商业的态度需要有明显的

转变。 李世熊正视货币的现实存在，不笼统排斥利、欲，而是肯定和凸显普遍的民利，
针对“人多逐末”的社会现象，认为货币作为营生的媒介和财富的标志，在现实生活

中有巨大作用。
如书中引例———“管子曰：‘玉起于万山，珠起于赤野，金起于汝汉之右，若使夷吾

得楚之黄金，能使男不耕而食，女不织而衣。’”①李世熊借用管子的言论，揭示了货币在

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这与传统“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借用鲁褒《钱神论》言：“……钱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

使杀。 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拨；仇怨兼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
非钱不发；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②进一步阐明世人眼中的钱

币神力和人们的喧然趋就。 李世熊亦言：“吾以生死无命，富贵在钱。 何以明之钱能转

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以焉？ 天有

所短，钱有所长。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成，人矣。 今之成人

者，何必唯孔方而已夫！”③可见，李世熊也同样认同钱的现实作用，在他看来，天命并非

无可改变，金钱在某些方面往往发挥着作用；但他并非认为钱是万能的，如自然界的变

化和人的气质才华往往是金钱所不能改变的，给货币以较为客观的功用评判。
由于货币在现实生活中有巨大的功用，货币的铸造权便是一个颇值关注的重大

问题。 而从明代中叶开始，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不规范所导致的货币混乱现

象也比比皆是，“夫日中为市，自古已然，惟市官之法不行，而狡诈滋，钱布之法不通，
而银币困。 平物价，谨权量，通泉布，皆留心民用者，所必讲也。 先是，市镇贸易，机械

百出，易权移量，罔利索价，又银杂低假，包铜灌铅，真伪莫辨，至乡人挑负入市，竟为

欺骗，白手而空归者，其害岂小哉”。④ 对此，李世熊博采史籍，介绍了货币铸造权的

①
②
③
④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一，《灵产第一·右名表》，第 ８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七，《说余第十二》，第 ６０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七，《说余第十二》，第 ６０ 页。
汤相：嘉靖《龙岩县志》卷上，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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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即由民铸至官铸（包括诸侯），再由官铸转为中央独铸。 同时他还讨论了因为

人们对钱财存在贪欲，所以不足值的货币大量涌现，这一方面导致钱贱谷贵，影响正

常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使私铸币者富甲天下而与朝廷形成对抗力量。 故而，中央应

收回货币的铸造权，并通过币值的调整来影响社会生活。 ①

（二）财富论

货币与财富密切相关，对于货币的追求，就是对财富的追求，它们是人们经济活

动的出发点，李世熊通过对货币故事的罗列，阐述了物质财富的形成及其对于人类生

活意义的看法。
他正视和重视人力在财富形成中的作用，正视人们殖财的行为，认为追求钱财是

营生的必要，认为仕官而无财不如归修农商，“天有所长短，钱有所长。 四时行焉，百
物生焉，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成人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唯孔方而已夫！ 钱穷

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 故曰：‘君无财则仕不来，君无赏则仕不

往。’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喻指钱财），何异无足而欲行，无
翼而欲翔？ 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 不如早归，广修农商。 舟车

上下，役使孔方。 凡百君子同尘和光，上交下接，名誉并彰’”。② 此番议论，既肯定了

人为因素在积累财富中的积极作用，又肯定了追求钱财的天经地义———没有了财富，
即使有雄心壮志和实力也不足以成事。 凸显民利、民欲的经济伦理观念是商品经济

发展在思想领域的正常反映与客观需求。 明清时期闽西“弃儒经商”的例子颇多，也
正印证了这一点。

但李世熊并不鼓励人们无限制地追求钱财，认为贫富是命定的，个人不应过分强

求。 宣扬“贫富有命”，“祸之所来，皆生于利”，要求人们应节欲，不当过分追求利欲。
他举了许多例子，如“刘伯龙少家贫，乃久历位尚书、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而贫愈

甚。 一日在家慨然召左右商什一之方，忽见一鬼在旁抚掌大笑。 伯龙乃叹曰：‘贫固

有命耶？’乃复为鬼所笑也，遂止。”③类似例子还有“莫致而致”、“天子不能富人”、
“仙妻不能富人”， ④等等。 而如“王丞相导梦人欲以钱百万买长豫，导甚恶之。 潜为

祈祷者备矣。 后作屋，忽掘得一窖钱，料之十亿，大不惧，皆藏闭，俄而长豫亡。 长豫

名悦，导次子也。”⑤“南齐孔佑，山阴人，至行通神，隐于四月山，尝见山谷中有数十斛

钱，视之如瓦石，不敢取。 采樵者竟取，入手即成砾石。”⑥宣扬富贵原有定数，不可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一，《国法第二》，第 ３７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七，《说余第十二》，第 ６１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三，《命定第八·太守不能致富》，第 ５５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三，《命定第八》，第 ５０～５９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三，《命定第八·窖钱验恶梦》，第 ９５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三，《命定第八·禁钱不得取》，第 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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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要人们安于现状，不生贪财之心。

（三）理财论

货币做为社会财富的象征，如何管理是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成为天下人普遍使

用的、有关国计民生的普遍流通物之后，显得特别特出。 针对这几个方面，李世熊强

调经济的“自为”和国家的适当控制观念，提出了天子不当与民争利、明躬节俭和利

用货币政策影响民众生活的理财观念。
其一，认为士者（尤其是帝王之家）不当与民分利、争利。 如，“汉章帝时，尚书张

林言县官自交阯、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 议议之，尚书

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 今均输

之法，与商贾无异，非民主所宜行。’帝不从。 其后用度益奢，按均输之法，谓郡国租

赋，并雇运之值，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 此非但商贾之事也。 不但非民主所宜

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 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

诒谋之不善哉？”①此例以为均输之法收取民利，国家不宜实行。
其二，呼吁不当“过取于民”。 李著卷四以大量笔墨论说“过取于民”的恶果。 一

方面，李著认为，国君、父母官者，应体恤民情，相反，只知敛财聚物，必终敛怨至亡。
比如灾害之年，不顾百姓死活，搜刮民脂民膏，终至怨声载道、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国
家倾覆、奸臣酷吏咎怨而卒的不乏其例。② 另一方面，李著认为，国之理财者的理财

方案和决策措施应充分体恤民情。 如通过叙述王安石新法之施行及其失败，慨发议

论：“安石子雱有才骤贵，夭死绝嗣。 安石至舍宅为寺，衰落无聊，则何益矣？ 按安石

躬为廉俭，心欲为国兴利耳，然法立必行，纳谀愎谏，遂非惮改言路相持，使家国两伤。
然则以利利天尚且不可，况以利利身乎？ 古今以廉俭而行暴敛者，鉴此哉！”③显然，
“即便躬为廉俭，国之理财方案以利天下为目的，可结果有悖民利，必使家、国两伤”
之理跃然纸上。 而至于理财方案和决策措施是为讨得当权者的欢心和自身的私利

的，则更当贬斥，如卢世荣、桑哥善讨皇帝欢心，亦常提出理财新论，然而他们均过于

劫掠民力，终致社会危乱及自身仕途、性命的葬送。④

其三，提倡“躬行节俭”。 如，唐德宗谓陆贽曰：“卿清慎太过，诸道餽遗，一皆拒

绝，恐事情不通。 鞭靴之类，受亦无伤。”陆贽曰：“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遂
至金玉……”⑤此以陆贽防微杜渐之言，发修身养廉、躬行节俭当于细微之事抓起之

议论。 再如“李审诸为御使台，中送禄米到宅。 其母量之，胜三石。 问其故，曰：‘御

①
②
③
④
⑤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二，《贪胄第五》，第 ６９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四，第 ８～９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四，第 １２～１３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四，第 １６～２１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七，《明躬第十一上》，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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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例不概。’又问车脚几钱，答言御史例不还脚钱。 母怒，送胜米及脚钱。 因责审、诸
御史，皆有惭色。”①此以严母督责儿子越用民力，发“身居要职者，当体恤民力，躬行

节俭，严于律己”之议。 至若肆行豪奢，铺张浪费之流，历史上大有人在，著者亦对此

持贬斥态度。 如借东方朔谏汉武帝之言，“……士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
失农事，难之难也”②。

这些伦理宣扬在贫富日益分化、商业气息日益浓厚的社会背景下，实际上有便民

自为、安富的思想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

（四）义利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伦理可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即“义”、“利”孰主孰次的问

题。 在闽西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义与利的矛盾时常出现。 清初汀州知府王简庵

在《临汀考言》中有一段话描述了以烟草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就商业

意识而言，也反映了义与利之间的矛盾：
　 　 汀属八邑，僻处深山，本无沃野平原，尽系层峦叠嶂，即使尽栽稻谷，不足民

间日给，而所需食米半资江西接济。 是以山僻村农，惟知耕耘稼穑，汀民亦皆效

尤。 迩年以来，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之三四。 彼种烟者，止知图利以肥私，
而有田者亦惟租多为胜算。 殊不知八邑通计，每年少收米谷不下百余万石，且种

烟之人又必买谷以偿租，而穷民之食米益致不敷。 如本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之

时，适值江西遏籴，本地无谷可买，阖郡生灵嗷嗷待哺，以致米价倍增、民情惶惑

者，职此故也。③

紧邻宁化的清流县在 １６３６ 年出现了这种状况，“清流附郭米石，仅民食半年，上
流则资黄镇、乌材、石牛诸路，下流则资玉华、嵩口、（土韦）埠等处，以益之。 往年奸

贩包籴，载下洪塘，以济洋舡，贪得高价。 又安沙黠商，百千成群，放青苗子钱，当青黄

甫熟之时，即据田分割，先于嵩口造舡，及期强载出境。 巧富势族，利其贵粜，多为之

纵横，以致丙子岁大饥。 巨贩闭籴，米价腾涌，几于激变”。④

李世熊时年三十二，对此情形应有深刻印象，因此在《钱神志》中，义利的道德诠

释和宣扬贯穿全卷，在卷五至卷七则专门进行讨论，居主导地位。 总体上看，求利是

人皆有之的正常心态，而义利之间的行事却当以义为首要，以义制利。
首先，承认人皆有趋利之心，认为义利之辩恰恰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利

的共同关注，因此在书中辑录统治者和庶民好利的例子。 此处略举一二，“北齐祖珽

①
②
③

④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七，《明躬第十一上》，第 ８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二《奢汰第四》，第 ２４～２５ 页。
［清］王廷伦：《咨访利弊八条议》，《临汀考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８ 辑第 ２１ 册，北京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康熙《清流县志》卷五，《邓公桥》，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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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淫蔑耻，常饮于司马世云家，藏其铜镜三面，厨人计请搜诸客，果于珽怀中得之。 神

武常宴僚属于坐，失金巨罗。 窦太后令饮酒者皆脱帽，因于珽髻中得之。 文官每见

珽，呼为贼。”①珽为僚属者，赴宴为盗，其好利之至可谓登峰造极，说明有俸禄保障的

封建统治者亦难免超离义的制约而求其利。 “列子曰：‘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

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出，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②齐人“见金不见人”的例子生动地展示了作为

私利象征的金子的巨大魅力，也诠释了一般民众对于利的向往。
其次，著者宣扬淡泊名利、忠义孝贤的伦理观。 例如，“郑均兄为县吏，颇受礼

遗，均谏不听。 乃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脏，终身

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 兄亦贤者。 均仕为尚书，拜议郎致仕，帝高其义门，赐
米千斛。 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著为令。 帝过任城，幸郑均舍赐尚书禄，以终其身。 时

人号为白衣尚书。”③郑均贤德淡利，义被其门，仕且吉昌。 此外，因“捐财远色”、“赡
族赈贫”、“还遗金归故土”而发财或登第的例子在李著中亦颇多。④ 这反映在李世

熊所处时代，言利虽属寻常之事，但及第进仕仍为世人的最高追求。 当然，作为统治

阶级的上层，更当勉力躬行。 如舜、汉文帝、唐太宗、宋太祖等，皆为节俭、爱民之

君。⑤ 著者彰扬君主的义、德，其实在于唤起社会的正统儒家道德观念。
再者，李著宣扬施行善事、扶助贫弱。 例如，“霅人朱承逸为本州孔目，五鼓趋

郡，过骆驼桥上，哭声甚哀。 使仆视之，有男子携妻孥，将并命于此。 盖负家势，三百

千倍息，督责不能偿也。 朱恻然谕止，且护之归。 正值诸悍仆诟索于门。 朱曰：‘以
三百千，故而溺死一家四人，可乎？ 示吾原券，吾当代偿母钱。’债家惭而听之，桥下

人感泣，请为奴婢，不受，仍资以二百千。 是年，承逸生孙，股肱皆登科并著名节。”⑥

此宣扬捐金救死，荫及全家。 另外，“王鲸逢卖蕨姥，黄衣破结，有饥色。 悯之，乃以

千钱买蕨，姥谢而去。 及归，蒸于乌头甑，尽成黄金钗。 盖姥非常人也。”⑦王鲸悯贫

弱而助之，得厚报，借此宣扬怜贫扶弱。

四

综观《钱神志》七卷，涉及大量史籍，囊括上至国家理财、下至民众生活态度等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李世熊：《钱神志》卷二，《贪胄第五》，第 ７４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二，《贪胄第五》，第 ６６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六，《废符第十·孝义吉昌》，第 １０～１１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六，《废符第十》，第 １４～２２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六，《明躬第十一》，第 ５３～５５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六，《废符第十·捐金救死》，第 ３７ 页。
［清］李世熊撰：《钱神志》卷六，《废符第十·一念好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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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内容，对其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介绍其成书背景、解读其经济观念、浅
议其经济观念与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目的在于指出，经济观念是人们经济活动和伦

理道德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与大历史进程相一致之处，也有其自己相对独立的历史发

展过程，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系由于时代经济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各具

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
闽西客家地区在明清之际的经济变迁有着独特的历史特征，对此，傅衣凌先生早

在他的论著中概括：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商品

生产早就存在，不仅沿江、沿海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所发展而在僻远的、自
然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个别山区，有时商品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那是为

什么呢？ 因为山区生产不是矿物煤、铁之类，就是栽种经济作物：如松、杉、漆、
麻、烟、茶、甘蔗、蓝靛、果树；或农产品加工成品的纸、夏布等。 这些产品都不是

农民本身所能消费得了的，必须投向市场去出卖，以进行交换，于是就在这个地

方，商品生产规律起了作用，引起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这个萌芽的产

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国家，而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它的发展规律：大致先

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 前者是中国独特的发展规律，
后者是一般的共同规律。①

在这样的特定时代经济条件下，往往形成不同于其他时代、其他地区的经济观

念。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观念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概念，其本身就是经济的组成

部分。 任何经济行为都是人的活动，经济观念直接支配人的经济行为，即行为主体在

进行经济活动时都是受一定的利益驱动与伦理观念制约的。 尤其对于闽西客家地区

而言，明清之际也是客家民系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样的经济观念对于塑造民系特征也

有重要的影响。 共同的社会感觉，即使是模糊不清的东西，但却是建设社会秩序、维
持社会秩序的关键。

本文只是在解读《钱神志》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工作，如何理解明清之际客家地区

经济、经济观念、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将《钱神志》所涉及的问题进一步细

化，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指出一种研究方向，我认为可以视为深化闽西客家经济变迁

与经济观念的关系的关键，因此不嫌繁冗，兹引如下：
　 　 第一，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 就是说，考察的对象不限于大思想家的著作，
而扩大到全体老百姓对于“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的看法。 比如，老百姓对物价

腾落的感想、对贫富不均的态度、对维持生计的策略，等等。
第二，从经世论到世间常识。 就是说，不仅研究条理清楚的经世大文章，而

且注意到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模糊不清的共同感受。 人们做工做生意时，并不是

一一经过理论性的探讨才决定他们的行动。 他们经济行动的标准是已经成为无

①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１５４～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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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习惯的一种常识。 这种常识虽然没有什么新颖，却可算是当时经济活动的

心理基础。
第三，从狭义的“经济”到广义的“经济”。 在一般的用法上，“经济”这个词

跟“政治”、“文化”、“社会”等概念有区别，专指有关货财的生产、分配、消费等

等的事情。 其实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他们为维持生计、实现欲望而奋斗

的其他活动———比如，和别人拉关系、和亲友应酬、拜庙求发财、通过打官司或调

解来解决纠纷，等等。 这各种各样的活动，总是以要求更好、更稳定的生活为目

的的，在他们心目中，跟买卖、生产等活动浑然成为一体。①

也就是说，经济观念是人们生活中基本的经济观乃至社会观，前述李世熊的经济

观念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还需要探讨形成冰山的根源———大海为何物，因此我们开

展更具体的田野调查，尤其是通过搜集闽西客家的民间历史文献，分析其中所包含的

经济观念，以期更好地了解明清闽西客家民间社会思想与文化。

① 岸本美绪：《经济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

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２６～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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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与明清江南文教事业

周惊涛

　 　 　 　 【作者简介】 　 周惊涛，男，１９８２ 年生，安徽萧县人，厦门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５ 级

专门史专业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

明清江南地区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其中既有该地区自然条件优

越的影响，亦与外地商贾的推动密切相关，徽商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见一

斑。

一　 重教兴学，出资兴修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１ 出资助修官学机构———府学、县学

江南地区府、县学中多见徽商的捐助活动。 侨寓扬州的歙县盐商汪应庚“乾隆

元年（１７３６ 年），见江、甘学宫岁久倾颓，出五万余金亟为重建，辉煌轮奂，焕然维新。
又以二千余金，制祭祀乐器，无不周备。 又以一万三千金购腴田一千五百亩，悉归诸

学，以待岁修及助乡试资斧，且请永著为例”。① 戴震在《汪氏捐立学田碑》中对汪应

庚祖孙出资助修扬州府学和江都、甘泉二县学的义行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扬州府

暨江都、甘泉二县先师庙三地相望也。 歙之汪氏用盬盐起业于斯地也久。 今上初，曰
应庚者捐银四万七千修治新之。 越三载，复捐田千四百余亩，入租粟以为岁葺费，俾
无堕前功。 储三季之通，资财赢饶。 三馆之士，就布政司选也，出以佐其所不给，如是

廿年矣。 其孙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坏，念一家私任其勤非远计，请以田分隶三学

董之。 余既嘉汪氏之为善，祖若孙相绳有终，而因叹夫后此而终之实难也。 事无小

大，亘古今无豫为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无自开者，盖有故。 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

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②汪应庚祖孙出资助修官学，捐置学田以为修葺之费，
从而能够收到实效，做到善始善终。

①

②

歙县《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乾隆抄本，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

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３２１ 页，第 １０２１ 条。
［清］戴震撰：《戴东原集》卷一一，《汪氏捐立学田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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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冯尔康先生的研究，侨寓仪征的徽商以及仪征籍原徽州人在清代仪征县学的

修葺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如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

人公费，维修学宫明伦堂。 在修葺文庙的过程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原徽州人许承远

的家族。 许家四世以维修文庙为己任，“诚大有造于仪邑也”。①

２ 斥资兴建书院、义学

徽商在热衷于在桑梓之地倡建书院的同时，在侨寓寄籍之地亦乐此不疲。 正如

李琳琦先生在《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一书中所说：“徽商在‘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
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

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②

扬州府城的梅花书院、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大都由两淮商人出资兴建，其
中多是徽商。 对此，地方志等材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如梅花书院，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 年）由祁门盐商马曰琯出资兴修，他“独任其事，减衣节食，鸠材命工，……不期

月而落成”。③ 并且延聘名儒主讲其中。 扬州梅花书院兴建之后，“造就了不少著名

的徽籍和外籍通人硕儒，如汪中、王念孙、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④ 乾隆三十三

年（１７６８ 年），仪征兴建乐仪书院，盐商有襄助之功。 书院所需经费银、膏火之费多由

盐商捐助。 “时盐商首领张东冈等，以子弟将进书院就读，申请捐助，每年补助膏火

银 ８５７ 两，得到盐政批准，以后又增捐生徒盘费银 ３００ 两。” ⑤

杭州崇文书院与汉口紫阳书院一样，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比较具

有典型性的商人书院。 杭州崇文书院是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中历时最久

的。⑥ 杭州崇文书院的设立更是与两浙“商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汪文演，字以

道，号宾石。 ……又与同邑吴云凤（即吴宪）兴商籍如河东、两淮例，岁收俊士如额。
建崇文书院以祀朱子。” ⑦汪庆元先生认为，“崇文书院是由浙江盐政和学政共同管

理，徽州盐商自筹经费开办的”。 ⑧崇文书院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徽商子弟读书应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阅冯尔康：《移居江苏仪征的徽州人》，载氏著：《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清代社会生活图

记》，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９１ 页。
李琳琦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４９ 页。
光绪《增修甘泉县志》卷一六，《学校》，转引自冯尔康：《扬州盐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载

氏著：《生活在清朝的人们：清代社会生活图记》，第 １９５ 页。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５０９ 页。
转引自冯尔康：《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

学·２０００ 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６６～１９８ 页。
汪庆元：《明清徽商与杭州崇文书院考述》，载朱万曙主编：《徽学·第三卷》，安徽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３０ 页。
［清］延丰等纂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五，《商籍二·汪文演传》，续修四库全书

本。
汪庆元：《明清徽商与杭州崇文书院考述》，第 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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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崇文书院采取“舫课”的方式进行会文讲学，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 据沈

德潜《西湖志纂》卷三《孤山胜迹·崇文书院》载，崇文书院“舫课”始倡于叶永盛：
“明万历间巡盐御史叶永盛视鹾之余，集内商子弟于跨虹桥西授以题，命各就舫中属

文。 舫皆散去。 少焉，画角一声，群舫毕集，各以文进，面定甲乙，名曰‘舫课’。 去官

后，商士思之，就其地建书院，中奉朱子，而以后寝祀永盛。 凡舫课皆椟其文于鹾使者

评骘焉。”①之所以采取以“舫”会文的形式，是因为“社中声气相联，可得朝夕聚首者

不下百人，文事胡可阙然不讲。 但城中无此广厦以为会文所，不得不更为 ‘舫

会’”。②

此外，徽商还在江南地区兴建义学。 如在吴江盛泽镇经商的徽商张佩兰，“念新

安居斯土者不下数十家，力不能尽延师”，于是在盛泽镇之东肠圩建“新安义学”，以
使徽人子弟有就课向学之所。③ 扬州府城原来有义学三间，后来增加到五所。 嘉庆

五年（１８００ 年），商人洪箴远等因为感到郡城广大，义学太少，不能满足商人子弟读书

入仕的需要，表示愿意资助，于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得到了盐政衙门的批准。④

由此可见，徽商的活动渗透到了江南侨寓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兴修过程中去。
徽商在江南地区积极捐资助学，主要是为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读书入仕提供方便，
为其子弟创造和提供就学机会，使之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二　 搜罗、刊刻典籍，积极投身于图书事业

１ 兴建藏书楼，广搜博藏，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

徽商及其后代在江南地区搜求珍本秘籍，兴建藏书楼以为储藏之所。 可以说，徽
商在江南地区的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尚恒先生在《安徽私家藏书

述略》⑤一文中提到了几位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他们分别是鲍廷博及其子鲍

士恭（歙县长塘人，侨寓浙江嘉兴）、马裕（马曰琯之子，祁门人，侨寓扬州）、汪启淑

（歙县人，侨寓杭州）。 这些人有的本身就是商人兼藏书家，有的则是商人的后代。
其中鲍氏有知不足斋，马氏有丛书楼（马曰琯建）、小玲珑山馆（马曰璐建），汪氏有飞

鸿堂。 再如程晋芳，程氏是新安大族，“治盐于淮。 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伎

狗马，鱼门（程晋芳）独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资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六万卷，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汪庆元：《明清徽商与杭州崇文书院考述》，第 １３４ 页。
《重订崇文会规·复文会之约》，《紫阳崇文会录》卷首，转引自汪庆元：《明清徽商与杭州

崇文书院考述》，第 １３４ 页。
转引自王世华：《徽商与长江文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冯尔康：《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
《安徽史学》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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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 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

学。”①

一些藏书家因为不允许别人参观和利用自己的藏书而遭到其他藏书家的指责。
可以说，绝大多数藏书家都以能为文人士子提供求知之所为荣，以之为兴建藏书楼的

旨归。 美国学者艾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Ｅｌｍａｎ）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

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中写到：
　 　 鲍廷博、汪启淑都是大藏书家，他们各向四库馆捐书 ４００ 余种。 当时全国为

助修《四库全书》捐赠图书超过 ４００ 余种的仅四人。 汪启淑也是安徽人，他经常

受到杭州其他藏书家的指责。 鲍廷博曾介绍学者郁礼查阅汪氏收藏的一些孤

本，遭到汪氏的拒绝，鲍廷博为此与他疏远了。 当时，郁礼正在从事一项课题研

究，鲍廷博才把他推荐给汪启淑。 允许朋友参观自己的藏书，或朋友之间互相交

流是起码的礼貌，也是学术交流的先决条件。②

２ 刻印珍本、善本，使之化身亿万，嘉惠学林

当时侨寓江南地区的徽籍藏书家并不只是为藏书而藏书，而是刊刻典籍尤其是

珍本、善本，为文人士子提供便利。 以下仅以鲍廷博及其子士恭刊刻《知不足斋丛

书》的事迹为例进行分析。
《歙事闲谭》对侨寓浙江嘉兴的歙县人鲍廷博的刻书事迹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
　 　 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歙人。 家浙江，事祖若父以孝闻。 以父性嗜读书，
乃购书以养志。 久之，所得益精且多，遂裒然为大藏书家。 寻补县学生。 乾隆三

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乃集其家所藏书六百余种，命子

士恭由浙进呈。 既著录，复诏还其原书，赉以《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
《金川图》，其中《唐阙史》及《武经总要》并御制诗题之。 嗣刊《知不足斋丛书》
即以《唐阙史》冠首，志一时之荣遇焉。 “知不足”者，故廷博藏书斋额。 嘉庆十

八年（１８１３ 年），方受畴抚浙，以续刊之第二十六集进，奉旨赏给举人，时已年逾

八十矣。 居恒好学，耽吟咏，不求仕宦，天趣清远。 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

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刊，真伪若何，校误若

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 既因进书受知两朝，名闻当世，谓诸生无可报称，
惟有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 年八十六，丛书至二十七集，
未竣遽卒。 遗命子士恭继志续刊，今存者共凡三十二集。 秘册孤编，率赖以传。
按：渌饮以巨富居浙，藏书、进书、被奖，皆与汪讱庵同。 汪传印而鲍刻书，同时所

①
②

［清］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６ 册，《义侠类·程鱼门周济亲友》，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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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皆极大，真所谓乡里珍闻也。①

鲍廷博在《知不足斋丛书》的序言和凡例中交代了他刊刻这套丛书的目的。 他

说：“特自惭力薄，不能广求未见之书，仅守先人敝箧，可以公世者无几。”“古书流传，
每多必佚……凡大雅君子，得有邺架善本可以补集中诸书与阙者，当冀多方因缘寄

示，俾成完书。 此则公世之盛心，爱及古人，惠施来学，非廷博一人之私幸也。”②由此

可见，鲍廷博刊刻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珍本秘籍公诸于世，以嘉惠后学，
“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 据统计，这套丛书收书共计 ２０７ 种，７８１ 卷。③ 许多珍本

秘籍率赖以传。
显然，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刻书活动，有的是配合其商业活动而开展的，具有商业

性的特点。 如清代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在扬州的徽州商人成立的务本堂刊刻了

吴中孚编辑的《商贾便览》。④ 有些商业书、商人书的编辑者本身就是徽商或其子弟，
曾经在江南地区经商。 如黄汴，他在《一统路程图记》序中写到：

　 　 余家徽郡万山之中，不通行旅，不谙图籍，土狭人稠，业多为商。 汴弱冠随父

兄自洪都至长沙，览洞庭之胜，泛大江，遡淮扬，薄戾燕都。 是年，河水彻底，乃就

陆行，自兖至徐，归心迫切，前路渺茫，苦于询问，乃惕然兴感，恐天下之人如余之

厄于岐路者多也。 后侨居吴会，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
是穷其闻见，考其异同，反覆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帙。⑤

徽商可以把商业书、商人书作为范本，对其子弟进行商业教育。 商业书、商人书

作为商人从商经验的总结，其刊刻传播了经商所必备的知识。 一些水陆路程书籍的

刊刻，不但颇便于行人的出游，而且尤便于经商活动的顺利开展。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近］许承尧撰，李明回、彭超、张爱琴校点：《歙事闲谭》卷九，《鲍渌饮刊〈知不足斋丛

书〉》，黄山书社 ２００１ 年版。
转引自张健、汪慧兰：《清代徽籍藏书家鲍廷博》，《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张健、汪慧兰：《清代徽籍藏书家鲍廷博》。
刘尚恒著：《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３２ 页。
［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序》，见杨正泰著：《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版，第 １３５ 页。
有关明清时期商业书和商人书的总体及应用之研究以及个案之研究，可参阅陈学文著：

《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版。 有关商业书与商业

教育的关系，可参阅李琳琦：《从谱牒和商业书看明清徽州的商业教育》，《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８ 年

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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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侨寓江南地区的家乡士子的科举活动予以扶持与资助

李琳琦先生在《略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①一文中阐述了徽商围

绕科举考试对家乡士子所进行的多方面的扶持与资助，主要有：（１）竭力兴办文会，
为士子应考前研讨、切磋制艺提供条件；（２）慷慨捐输科举资费，为应考士子提供经

济保障；（３）积极捐建考棚、试院和试馆、会馆，为应考士子提供舒适的考场与寓所。
徽商为使自己的子弟们在江南侨寓之地能直接参加科举考试，还竭力争取政府

为他们设立了商籍。 《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对两浙商籍的设立做了比较概括的记

载：
　 　 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 宪因与同

邑汪文演力请台使设立商籍，上疏报可。 至今岁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绝。 皆宪之

倡也。②

《歙事闲谭》对两浙商籍设立之缘起和过程的记载比较详细：
　 　 明天启中，吴氏有名宪者，始自歙迁于杭，为杭始祖。 宪字叔度，一字无愆。
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军、医、匠之属，分别

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 而边镇则设旗籍、校籍；都会则设富户籍、盐
籍，或曰商籍；山海则设灶籍。 士或从其父兄远役，岁岁归就郡试不便，则令各以

家所业闻，著为籍，而就试于是郡。 杭为南方一大都会，故未有商籍。 宪与同邑

汪生文演上书当事，力请。 台臣以闻，报可。 于是宪遂得试于杭，而为商籍诸生。
杭之有商籍乃宪倡之也。③

可以说，在两浙商籍的设立过程中，徽州商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浙商籍的学额具体分配为：杭州府学 ２０ 名，仁和县学 １５ 名，钱塘县学 １５ 名，

合计 ５０ 名。 商人子弟考取生员，每 １０ 人录取 １ 人。④ 张杰先生在探讨清代商籍的

设立所表现出的商人的强大的经济力量时，征引了 ３ 份分别隶属杭州府、钱塘县和仁

和县商籍的中式者的硃卷履历，这三个家族分别是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 年）乙未恩科浙

江乡试举人、杭州府学商籍汪藻家族、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 年）壬辰科进士、杭州府钱塘

县商籍汪康年家族、嘉庆九年（１８０４ 年）甲子科浙江乡试举人、杭州府仁和县商籍金

①
②
③
④

《历史档案》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清］延丰等纂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五，《商籍二》。
许承尧撰：《歙事闲谭》卷二九，《吴宪》。
［清］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一，《礼部·学校·商籍学额》，

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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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枚家族。 这三个家族的祖籍都在徽州，分别为歙县坦川、黟县宏村、休宁县。① 这

三个商人科举家族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两浙商籍设立之后，“商籍”成为

商人子弟打开科举之门的敲门砖和商人子弟读书入仕的重要途径。 正如徐旭龄所

说：“吾乡之子弟，岁科获隽于有司者，皆隶籍院中。 ……而吾乡之宿德耆老又以时

率其子弟课业于中。 今观谱中所载，文人之盛，诚甲于一时。”②

四　 交结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

徽商在江南地区，广泛交结文人学士。 明代歙商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

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征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③ 歙商鲍简锡，经商杭

州，“结纳四方名流，缟纻往还，几无虚日”。④ 歙商潘之恒，经商苏州，“以文名交天

下士”。⑤ 婺源商人李贤，“且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士大夫咸愿与之游。”⑥据陈

智超先生的研究，在与方用彬这一嘉靖、万历年间的“儒商”有通信往来的人物中，文
人学士占有很大的比重。⑦

还有的徽商在江南地区兴修园林，广结海内名流，举办诗文之会，与文人学士日

相酬唱其中。 可以说，徽商更是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学术文化活动。 正如冯尔康先生

在《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一文中所说：“办学之外，盐商还以其资力从

事学术活动，延揽学者，进行学术研讨，搜集图书和编辑出版。”“所谓诗文之会，实际

是讲一些绅商招募宾客，研究学术和文艺。”可以说，扬州的盐商尤其是徽商举行的

诗文之会是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活动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 正如清代李斗

在《扬州画舫录》中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

最盛。”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８３ 页。
徐旭龄：《紫阳崇文会录序》，《紫阳崇文会录》卷首，转引自汪庆元：《明清徽商与杭州崇文

书院考述》，第 １３５～１３６ 页。
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双泉黄君行状》，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

选编》，第 ８６～８７ 页，第 ２５８ 条。
《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仲弟无傲行状》，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

商资料选编》，第 １４４ 页，第 ４１１ 条。
［明］汤显祖撰：《汤显祖集·诗文集》卷四○，《有明处士潘仲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

铭》，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３ 年版。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理田愚谷李公行状》，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

料选编》，第 １６８ 页，第 ４７７ 条。
详见陈智超：《方用彬及其亲友》，载氏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

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 １ 册，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清］李斗撰：《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版，第 １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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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被称为“扬州二马”，马氏兄弟本身就是商人兼学

者，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诗集》，马曰璐著有《南斋集》。 他们不但以藏书、献书、刻
书著名，而且也以接纳文人学士、举行诗文之会有声于扬州城内外。 马曰璐筑有“街
南书屋”，又称“小玲珑山馆”。 他们“所与游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
终身无倦色”。 如杭州人厉鹗，其诗文为当时的名家所欣赏。 他广搜博采，曾在小玲

珑山馆居留数年，“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为
《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 又著《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
常自比裴松之《三国志注》。 又著《秋林琴雅》、《东城杂记》、《湖船录》诸书，皆博洽

详赡”。①

再以清代侨寓扬州的歙县江村江氏商人为例，江春的康山草堂“为文人学士唱

和之地，‘海内名流至邗江者必造焉’”。 ②江昉，“字旭东，号橙里，一号砚农，鹤亭（江
春）从弟。 ……性好学，气度渊雅，所居紫玲珑阁，名流萃聚，诗酒盘桓，词学跻宋人

阃域，与鹤亭方伯同为物望所归。 一时广陵风雅之盛，自马氏（曰琯）后，以二家为坛

坫主”。③

仅从扬州一地的情况，我们便可以看出扬州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徽商的积极参与

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尤其是徽商所举行的诗文之会这项学术文化活动，更是促进

了扬州及其附近地区学术文化活动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形成与此不无一定的关系。
正如江都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读画舫录书后》所言：“吾乡素称沃壤。 国朝以来，
翠华六幸。 江淮繁富，为天下冠。 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
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 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 以故人文汇萃，甲于

他郡。”④此外，徽商兴建的书院不但为其子弟读书应试服务，也为江南地区的文人士

子提供了就学机会。
由此可见，徽商在江南文教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既推动了该地区文教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又通过商籍的形式融入当地。 通过引导子弟就学应科提高了子弟的

文化素质，通过与文士冶游更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形成了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相

互促进的态势，带动了江南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和繁荣。

①
②
③
④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厉鹗》，中华书局 １９８７ 年版。
李琳琦著：《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第 ２４７ 页。
［近］许承尧撰：《歙事闲谭》卷一八，《江鹤亭 江橙里》。
转引自张舜徽著：《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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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的成就

马良怀　 王　 玲

　 　 　 　 【作者简介】 　 马良怀，男，１９５３ 年生，湖北当阳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厦门

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史和汉魏六

朝思想文化。 ２０００ 年曾到日本东北大学作客员研究员一年。 已出版的学术著

作有《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中国老学史》 （合著）、《张湛

评传》、《士人　 皇帝 　 宦官》、《玄学与长江文化》 （合著）等。 其中《中国老学

史》曾获教育部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王玲，女，１９７７ 年生，湖北襄樊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讲师。

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然而，如果从

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一时期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文献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

位置。 只是由于战乱等原因，留下的东西不多，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一

古代社会没有所谓的“文献学”。 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名称，是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的，标志是商务印书馆于 １９３０ 年出版的郑鹤声、郑鹤春二人合著的《中国文

献学举要》。 在古代社会里，文献学主要指的是以版本、校勘、目录为基本内容的校

雠学。 所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学成就，自然要从版本、校勘、目录这些基本

内容说起。
“版本”一词源于书写文字的简牍、缣帛。 自唐人有了雕版印刷术之后，版本便

成了相对于写本的雕版印刷书籍的代名词。 而随着刻本书籍的不断增多，于是便有

了“版本学”的专门学问。
虽说印刷出现于唐代，但作为版本学上的本源，则是从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

开始。
东汉后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遊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然章句渐疏，而多

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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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①于是，硕学大儒蔡邕于熹平四年

“与五官中郎将棠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

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 于

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 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矣。”②这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最早具有权威意义的版本，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重

大的影响。
到了曹魏正始年间，“又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

广四尺，列石于其下。 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③同熹平石经相比，曹魏三体石经

规模更大，是对熹平石经的继承和发展，同属于版本学上的本源，在文献学的发展史

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至于校勘之学，我们今天可以从《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等著作中见到许多

具体的内容。 从汉末到南北朝，曾有过许多次较大规模的图书整理，而校勘又是图书

整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由此推论，校勘之学于魏晋南北朝一定十分发达。 此外，通
过颜之推的一段话，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校勘之学在那一时代是十分盛行的。 其《颜
氏家训·勉学》云：“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 观天下书未

遍，不得妄下雌黄。 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

也。”如果不是有着长期的校勘实践，是很难有如此深刻具体之见解的。
在版本、校勘、目录三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于目录方面的成就最多。
目录之学源自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汉书·艺文志》载：“成帝时，以书

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

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

意，录而奏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

《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

略》，有《方技略》。”这便是我国目录之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是与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

作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便有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图书分类方法，即《七略》分类法。
通过《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图书分类条理清楚，纲举目张。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图书散佚，管理混乱，待曹魏代汉，天下逐渐趋于稳定，乃有

另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
《隋书·经籍志》曰：“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祕书中、外三阁。 魏祕书郎郑

默，始制《中经》。”郑默通过对图书的整理，分门别类，编辑成目，是继刘向父子校书

之后对目录学乃至于文献学的又一次重大贡献。
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至晋武帝时归于一统，随着政治上的统一，文化建设也逐渐

①
②
③

《后汉书·儒林传序》。
《水经注·穀水》。
《水经注·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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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加强，秘书监荀勖于图书整理分类上继承了郑默的事业，并予以发展完善。 《隋
书·经籍志》曰：“祕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一

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

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

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 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

辩。”以甲、乙、丙、丁即经、子、史、集四大部类来统驭全部图书，是一种不同于刘向刘

歆父子《七略》分类的新的图书分类法，另成一个系统，影响深远。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是一次破坏力极大的历史浩劫，经曹魏、西晋两朝聚集起来

的图书又流失大部。 待到东晋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再一次搜集散落的图书，然西晋

时期的近三万卷图书此时仅存三千一十四卷。 著作郎李充将其予以整理编目，著
《晋元帝书目》。 该书依荀勖四部之法，只是将四部分类的顺序由经、子、史、集调整

成为经、史、子、集，而这一调整之后的四部顺序则为后世普遍接受，一直影响到现代。
南朝于目录学上还有一些贡献和变化。 《隋书·经籍志》曰：“宋元嘉八年，祕书

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元徽元年，祕书丞王俭又造

《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 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
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
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

图书。 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梁有祕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

录》。 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 故梁有《五部目录》。 普通中，
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
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

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
录》。”也就是说，在四部分类法流行之初，刘向、刘歆父子创建的《七略》分类法在目

录学领域仍有一定影响，但自隋唐以降，以经、史、子、集为顺序的四部分类法则一统

天下，“无论是史志（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官簿（《崇文总目》、《四库全书

总目》之类），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之类），三大类的图书

编目，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行之达一千数百年之久。”①

然而，无论是“七略”分类法，还是“四部”分类法，就其宗旨而言则是一致的，这
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其所分部类，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某一学术的发

生、发展、主要内容和特点。 所以，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二者的贡献是难分高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藏书者甚众，于是也就有了私家的藏书目录。 阮孝绪《七

录序》即曰：“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 凡在所

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②《梁书·任昉传》亦

①
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
见《广弘明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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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巻，率多异本。 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

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从其“致其名簿”、“勘其书目”等语中可以

得知，至少从南朝宋、齐以降，私人藏书家们都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人文宗教大发展的时期，佛教、道教的著作大量涌现，于

是在阮孝绪《七录》中便有了《佛录》、《道录》两大部类。 而此时佛教本身也开始重

视对其译经、研究著作进行分类整理，建立自己的目录学。
佛教目录学开始于东晋的僧人道安，他撰有《综理众经目录》一书。 此著“不仅

开佛藏目录之先声，而且创立了佛藏目录独特的方法，按译经特征编排，给后世佛经

目录有较大的影响”。 南梁的僧佑在道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佛藏目录学不仅

有方法，且有理论总结”。 僧祐为佛教目录的编排创立出新的体例，“一撰缘起，二铨

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 其中“总经序”尤为重要，不仅“成为提要的序跋体，而
且揭示了佛藏目录的本质”。①

二

说到文献学的成就，文献的整理和保存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西晋太康年间，于文献学史上发生了一件意义极重大的事件，这就是《汲冢书》

的出现。 此事本身十分偶然，太康二年（公元 ２８１ 年），有一个名曰不准的汲郡人盗

发了魏襄王的墓（或言是安釐王冢），至于不准盗得多少金银财宝，我们已不得而知，
但于其被盗的古墓中竟然发现了数十车用蝌蚪文写在竹片上的图书，保存有大量极

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据《晋书·束晳传》云：
　 　 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

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 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 其中经传大

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其

《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 《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
则异。 《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 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
《国语》三篇，言楚晋事。 《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
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

妖怪相书也。 《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 《缴书》二篇，论
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 《穆天子传》五

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 《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 又杂书十

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大凡七十五

① 《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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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蝌蚪字。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地下发现如此丰富的图书文献资料，于文献学史上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发现竟然是以盗墓的途径而展开，因此而

遭到极大的毁坏，如此珍贵的竹简图书，竟成了盗墓者手中照明的工具：“初发冢者

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因此，当官方从盗墓者

手中获得这批图书文献之后，首先要对其进行整理，以便阅读和保存。 于是，便有了

我国历史第一次对出土文献的大规模的整理。 “武帝以其付祕书校缀次第，寻考指

归，而以今文写之。 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①据此可以得知，这
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作了三大部分的工作：一是“校缀次第”，即将散乱的图书竹简

清理其前后次序，编辑成册。 二是“考其指归”，即将其图书按其内容分门别类，辨章

学术。 三是“以今文写之”，即将竹简上的蝌蚪文转换成当时的文字，以便广泛流传。
艰巨的《汲冢书》的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这一时期的文献整理成就更

多的是表现在对已有图书的清理归类方面。 这除了汉末之乱后和永嘉之乱后对图书

的大规模搜集、整理之外，还表现在以类整理编辑上。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文献学领域，类书是一大部类，现存的虞世南的《北堂书

钞》、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徐坚的《初学记》、宋太宗勅修的《太平御览》、宋真宗勅

修的《册府元龟》、明成祖永乐年间所修的《永乐大典》、清代前期所修的《古今图书集

成》等等，保留了丰富的文献成果。 而类书的源头，则在曹魏时期。 《三国志·魏书

·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 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

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中，著录《皇览》一百二

十卷，其《注》曰：“缪袭等撰。 梁六百八十卷。 梁又有《皇览》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

合。”可见自魏文帝组织编纂《皇览》之后，至南朝又有继续编定的文本。
在文献整理方面，与类书同样重要的是丛书的编辑。 近代人所辑的《四部丛

刊》、《四部备要》规模巨大，是文献整理中辉煌的成果，而究起本源，则始自中古时

代。 清代学者李调元曰：
　 　 古无以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一总名者，惟《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

卷，《目录》一卷。 注云：“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 澄本之

外，其旧书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惟四十二家。”又载《地记》二百五十卷。
注云：“梁任昉增陆澄之书以为此记。 其所辑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惟
十二家。”是属丛书之祖，然犹一家言也。 左圭《百川学海》出，始兼裒诸家杂记，
至明而卷帙益繁。②

尽管陆澄所辑之书仅限于地理一类，只是地理学知识的专门资料，但在雕版印刷

术发明之前，能将同一类图书辑成总集，实属不易。 同时这种将同一学科的图书汇辑

①
②

《晋书·束晳传》。
《童山文集》卷三《函海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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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集的方法，确为丛书的编辑辨明了发展方向，所以李调元要说陆氏之书“属丛书之

祖”，这一评价是极有道理的。
除了《皇览》和《地理书》外，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这就是南朝萧

梁昭明太子萧充主持编辑的《文选》。 它选录了先秦至萧梁近千年间一百多个作者

的七百多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文选》 “比较精审

地选录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各种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同时能够兼顾到各种体裁，各
种流派，各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以前各个封建朝代的文学面貌，为以后文

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①
魏晋南北朝是一动荡不安的时代，但正为是乱世，国家失去了对史书修撰的有效

控制，私人撰修史书的现象十分兴盛。 《隋书·经籍志》曰：“灵、献之世，天下大乱，
史官失其常守。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 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

众。”出现了如鱼豢的《魏略》、陈寿的《三国志》、司马彪的《续汉书》、王隐的《晋书》、
范晔的《后汉书》以及如刘芳的《汉灵、献二帝纪》、荀粲的《汉末英雄记》、郭预的《魏
晋世语》等众多的杂史、杂传等等，说这是一个史学大繁荣的时代也是可以的。

然而，由于战乱和时间的流失，史籍的损失和亡佚的现象非常严重。 所幸的是，
有几部著名的《注》则为我们保留了许多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资料。 它们分别是裴

松之的《三国志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
为史书作注，汉晋之际就十分盛行，如服虔的《汉书音训》、《春秋左氏传解谊》、

应劭的《汉书集解音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韦昭的《汉书音义》等等，而
这些注解的重点在于名物训诂。 到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将注史的方法进

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即由重名物训诂改为对史料的考证、补充和完善。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道：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
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 首尾所涉，出入百载。
注记纷错，每多舛互。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 或同说

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
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由此可见，裴松之注《三国志》不重笺注名物、训释文义，其目的在于“务在周

悉”、“补其阙”和“惩其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裴氏“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所引

书籍多达二百一十余种，收录资料三十二万余字，几与《三国志》正文相当。 更为重

要的是，裴氏于《三国志注》所引资料今日已十不存一，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价

值。
裴氏《三国志注》的出现，可以说为当时注书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影响甚巨。 生

① 《文选·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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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年代比裴氏稍晚一点的南朝萧梁人刘孝标即沿着这一路径向前发展，撰写了一部

堪与《三国志注》相媲美的著作，即《世说新语注》。
《世说新语》是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汇集众多典籍而撰写的一部记录魏晋士人风

采的著作，刘孝标以此书为框架，广泛搜集、考订与此书有关的资料，在《世说新语》
中每一段记载之下都援引大量的资料予以详细地考证注释，结果是所引资料字数竟

远远超过《世说新语》本身。 据清人叶德辉《世说新语注所引书目》考证说：“凡得经

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

种。”仅从所引文献资料多达四、五百种（唐人修《隋书·经籍志》时就已佚一百一十

余家，今天已十不存一）这一数目便可看出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深厚功力和珍贵

价值，因而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赞许。 宋人高似孙《纬略》卷九曰：
　 　 宋临川王义庆采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

也。 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

书，皆不必言。 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

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
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曰：
　 　 孝标所注，特为典赡。 同似孙《纬略》极推之。 其纠正义庆之纰谬，尤为精

核。 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唯赖是注以传。 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

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同《三国志注》和《世说

新语注》同样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水经》一书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等人考订，是三国时期的人所撰写，原书仅记述

黄河、长江等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记事止于三国，文字亦十分简略。 郦道元以注的方

式对其予以扩充，他勤于用力，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清理甄别，分门别类，最终整理撰

写出四十卷的《水经注》，共记载水流一千二百五十余条，并按其水流详细地记载其

地理形势、风俗名胜、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等等，全书约三十万字，是《水经》的二十

倍，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
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一乱世，王朝的更替十分频繁，社会长久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因此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像汉唐时代那样从地下挖掘出丰富的文献资料。 所以，裴松

之、刘义庆、郦道元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就显得弥足珍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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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燮著述经眼录

朱　 蔚

　 　 　 　 【作者简介】 　 朱蔚，女，１９８２ 年生，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５ 级历

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出土文献。 本文曾获厦门大学

“２００１ 级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明末福建地方文人张燮因其所撰《东西洋考》一书的巨大史料价值而引起史学

界对其生平与著述的关注。 笔者查得自 １９４８ 年以来发表的研究张燮生平及其著述

的论文共七篇，分别为：薛澄清《明张燮及其著述考》、黄重言《〈东西洋考〉中的中菲

航路考》、许在全《张燮与东西洋考》、朱杰勤《我国历代关于东南亚史地重要著作述

评》、黎道纲《暹罗国祀郑和三宝庙考———读〈东西洋考〉》、郑镛《张燮与〈东西洋

考〉》和陈自强《郑和下西洋与漳州———纪念郑和下西洋 ６００ 周年》。① 总的说来，这
七篇文章，尤其是《明张燮及其著述考》一文（以下简称为薛文），使世人对张燮的生

平及著述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值得肯定。 但是学界对张燮的研究仍存在诸多问

题，如薛文于解放前便已发表，是张氏研究的奠基之作，但由于资料的限制，薛文仅

考张燮著述的篇目，且存在部分遗漏；其余六篇文章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张燮著述

之一《东西洋考》，对其史料价值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但从卷帙浩繁的张氏著述来

看，其研究面未免过于狭窄。 针对张氏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利用厦门大学图书馆现有的资料，对张燮的生平作一勾勒，同时对其著述重

新考证，并进行简要评介。

① 薛澄清：《明张燮及其著述考》，原载于《岭南学报》第 ４ 卷第 ２ 期（１９３５ 年），该文的要点

摘录见于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港研究论文集》；黄重言：《〈东西

洋考〉中的中菲航路考》，《学术研究》１９７８ 年第 ４ 期；许在全：《张燮与东西洋考》，原载《福建师范

大学学报》１９８０ 年第 ２ 期，见《月港研究论文集》；朱杰勤：《我国历代关于东南亚史地重要著作述

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黎道纲：《暹罗国祀郑和三宝庙考———读

〈东西洋考〉》，《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郑镛：《张燮与〈东西洋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社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陈自强：《郑和下西洋与漳州———纪念郑和下西洋 ６００ 周年》，《漳州师范

学院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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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燮生平简介

张燮，明末福建龙溪人，生于万历二年 （ １５７４ 年），卒于崇祯十三年 （ １６４０
年），①万历甲午年（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 年）举人。 字绍和，黄道周称之为汰沃，也
自称霏云主人、汰沃子、海滨逸史、蓬蒿长、石户农、石隐主人、岐海逸民②等。 因

“屡征辟不出”，故人亦称征君、聘君。③ 明代诸史均无张燮传，其行状散见于明清

两代龙溪、海澄县志及张氏友人的著述中，如乾隆《龙溪县志》曰：“（张燮）性聪

敏，博极群书，结社芝山之麓”，④又如其友人魏呈润言：“先生（张燮）又自营洞窟

以老，纂书为乐，蒐弥其中，成文章等诸七十二家，卷数自为雄伯，即郡庐亦罕居

焉”。⑤ 张燮祖上屡有功名：祖父张棹曾任刑部主事，历郎中；父亲张廷榜曾任太平

县知县；伯父张廷栋曾奉使诸藩。⑥ 张燮本人一生未居官，而以举人终老。 中举数

年后，他携子张于垒遍游天下名山大川，晚年结庐锦江（今龙海市石码镇）。 张燮

一生交游甚广，除薛文考证出的漳州社中诸友，即蒋孟育、高克正、林茂桂、王志

远、郑怀魁、陈翼飞，以及黄道周、薛道誉、徐霞客、陈继儒、曹学佺、徐、何乔远

外，⑦就笔者目前所见，尚有徐銮、戴燝、陈范、苏二山人、⑧谢廷赞、⑨钱谦益、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张燮生卒年考证参见薛澄清所著《明张燮及其著述考》。
参见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各集前自序的落款。
［明］黄道周：《张大夫墓表》，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二五，第 １９ 页。
乾隆《龙溪县志》卷十六，《人物志》，第 ５２ 页。
［明］魏呈润：《祭征君张绍和文》，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第 １５ 册，《明

文海》卷四七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乾隆《龙溪县志》卷十六，《人物志》，第 ２４ 页、第 ３０ 页、第 ３１ 页。
薛澄清：《明张燮及其著述考》。
［明］黄道周：《张大夫墓表》，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二五，第 １９ 页，张福永注曰：

“时汰沃已谢公车，蒋孟育、高克正、郑怀魁、徐銮、戴燝皆休官归，结为吟社之游，而林深州德芬、
陈宜兴元朋、陈伯畴汪宗、苏二山人亦与焉。”

［明］徐：《徐氏红雨楼书目》卷七，第 ５６ 页，“谢廷赞绿屋游草十五卷”下注“龙溪张

燮为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９１９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张童子于垒”条下称：“于垒，字凯甫，龙溪人。 友人燮

字绍和之子也……”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６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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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元、①周起元、②邹迪光、③李维桢、④钟惺、⑤涂一榛⑥以及曾任海澄县令的刘斯

、⑦陶镕⑧等人，其中尤与黄道周交好，往来信札现存于《黄漳浦集》者就达 １５ 通之

多。

二　 张燮著述评介

张燮一生著述颇丰，从地方志的艺文志、《徐氏红雨楼书目》等书中查得张氏成

卷之作至少有 １６ 种，达 ７０９ 卷之多⑨（见附录一）。 另有若干单篇文章散见于明清两

朝闽南诸地方志以及《明文海》、《明诗综》、《闽海赠言》等书中（见附录二）。 但正如

黄道周的学生洪思所言：“绍和有《霏云阁集》六十卷、《群玉楼集》六十卷……但未有

刻本，海内无復知者。 今所刻百二十卷，乱后亦少传”。 因此尽管张燮著述不少，但
存者却不多，今只见《东西洋考》１２ 卷、《七十二家集》３４６ 卷、《初唐四子集》４８ 卷、
《霏云居续集》５４ 卷、《群玉楼集》８４ 卷以及 ２３ 篇散篇文章。 现将笔者目前所见张氏

著作一一列举如下，以备日后研究张燮的学者参考。
１ 《东西洋考》１２ 卷

此书乃张氏最重要的著作，是研究我国古代海上交通、东南亚各国早期历史以及

与中国朝贡关系者必引之书。 现查得自 １９４８ 年至今研究张燮的七篇论文中，便有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顾起元曾为张燮《霏云居续集》作序，见于《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１０４ 册《遯园漫

稿》。
周起元曾为张燮《东西洋考》作序。
［明］邹迪光：《张绍和先辈自燕都来访我衡门酒次赋赠》、《同年子张绍和自八闽寄书并

一诗问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５９ 册《石语斋集》，齐鲁书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８７、６６５
页。

［明］李维桢：《答张孝廉绍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５０ 册《大泌山房集》，齐
鲁书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９０ 页。

［明］钟惺：《春日集韦氏郊园（同吴伯霖、方孟旋、张绍和、李长蘅、商孟和、闻子将）》，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４８ 册《隐秀轩诗集》，第 １９７ 页。

［明］张燮：《送涂光禄赴阙序》、《尚友斋论古序》，《群玉楼集》卷三一、卷四二，明崇祯

十一年（１６３８ 年）闽漳张氏家刊本。
［明］张燮：《刘明府惠兵德政碑》、《刘明府六载考绩序》，崇祯《海澄县志》卷一八，第 １９

页；卷一九，第 ８ 页。
张燮应时任海澄知县的陶镕之请修《东西洋考》。
据薛文考证，张氏著作有 １５ 种，达 ６９６ 卷。 但笔者查得其中《梁简文帝御制集》１６ 卷（现

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乃《七十二家集》中的一家，疑其乃从《七十二家集》抽出或者单行，但由于

未见该书原貌，因此只能存疑，留待后考。 另外薛文的考证中缺少《初唐四子集》一书。
［明］黄道周：《张烃叔集序》，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二一，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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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是有关《东西洋考》的，此书重要性可见一斑。 该书共 １２ 卷，内容大抵可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为卷一至卷六，详细记载了古代东南亚诸国和日本、红毛番的事迹、形胜

名迹、物产、交易，尤详于各国诸王更替以及与中国历代王朝的朝贡、征战关系，其中

述及西方殖民者掠夺和奴役东南亚人民的历史，并于卷后各附作者的“论曰”，类“太
史公曰”，成一家之言；第二部分由《税饷考》、《税珰考》、《舟师考》、《艺文考》、《逸事

考》组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明代漳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和航海事业：《税饷考》先总述

饷税由来，再按水饷、陆饷之别详陈船、货税银，并附记公署及历任督饷职官，从这一

部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代对外贸易、税收及其管理情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税
珰考》主要记述了神宗时宦官高宷使闽前后以及在闽为非作歹、通藩卖国的劣迹，及
遭到当地百姓、官吏强烈反抗的史实，并附地方官吏上帝诸疏，诸疏言辞日愈激烈，足
可见当时高宷在闽危害之深，流毒之广；《舟师考》则着重从航海方面进行考察，详述

古代闽南出洋线路以及沿途潮汐变化，并记录当时渔人的海上祭祀活动，此考保留了

明代许多珍贵的史地资料，同时也是我国劳动人民丰富航海经验的反映，对西沙、南
沙群岛的详细描述更表明其自古以来便是我国领土的不争事实；《艺文考》则搜集了

自南北朝至明代中期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日本的来往文书；《逸事考》则辑录了历代

史籍中关于古代越南、日本等东西洋各国的政治杂闻及奇风异俗。①

此书原是张燮应海澄县令陶镕之请而写的，后因事中辍，后又由漳州府督饷别驾

王起宗请他继续写完，成书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 年）。 该书共有 ９ 个版本：明万历

四十六年（１６１８ 年）王起宗刻本、明刻本、四库全书本、景印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

本、丛书集成新编本、１９３７ 年铅印本、台湾文献丛书本、１９８１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②

本人以所能见到的两个版本，即明万历刻本和景印四库全书本相互校勘，以万历本为

底本，同时参考谢方点校本（校勘记见附录三），发现有以下几点：（１）两个版本均有

错误之处，如卷一的《物产》“猩猩”条下，万历本为“试其尝酒”，而四库本作“试共尝

酒”，联系上下文，应为万历本讹误；又如卷三“下港”条下言“永乐元年，西王都马板

奉表，贺即位”，四库本作“都马扳”，但下文又作“都马板”，此“扳”应为“板”之误。
不过总的说来，万历本的错误是较少的，而四库本在誊写的过程中则出现了较多的讹

字、脱字。 （２）四库本在编辑的过程中对原本作了改动：其一为避讳字。 正如陈垣

言：“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③而四库全书避讳甚

严，遇书中乾隆以前的皇帝名讳悉缺末笔或改字，如“弘”作“”，“曆”作“歷”之类。
其二为对元朝的称呼。 万历本提及元朝时多带污蔑之称，但四库本对此悉改，如万历

①

②
③

参考许在全：《张燮与东西洋考》，中共龙溪地委宣传部、福建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月
港研究论文集》；郑镛：《张燮与〈东西洋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李秉乾编：《福建文献书目（增订本）》，厦门汇攀印刷梓行 ２００３ 年印，第 ４５ 页。
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１６４、１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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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称元兵为“北虜”，四库本改为“北兵”，又如“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

满四方”而四库本改为“我中国丁元人之末造，遂使寇盗布满四方”，“贼”、“虜”、“犬
羊”、“女真”、“夷狄”诸字，有学者称之为“盖（清人）全为其本身之忌讳，兼及金元人

之不美而抽燬，此清人不为自掩其丑恶，又替元人掩其凶残也”。① 此种议论虽尚待

商榷，但恣意删改古籍面貌确属不该。 其三为四库本脱落数段。 卷二《物产》“没药”
条下，自“《一统志》曰……”至该卷“交易”条前数段缺失。 脱落的原因可能有二：或
为当时清朝修《四库全书》所采用《东西洋考》的版本便已脱落数段，抑或缺失的这几

段文字即所谓的抽燬者。②

综上所述，《东西洋考》作为张燮著述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部，保存了明代以及

明代以前东南亚、日本和闽南地区许多珍贵的史地资料，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和中西

交流史必不可少的素材，其价值自不必言，而其潜在价值尚有待发掘。
２ 《七十二家集》３４６ 卷

此书乃张燮的另一巨编，卷帙浩繁，收录战国宋玉至隋薛道衡，上至帝王，下至隐

士共 ７２ 人的部分著述，达 ３４６ 卷之多，③张氏自称“大地精华，先辈典刑，尽于此

矣”。④ 张燮辑录此集，乃是因为“近所刻汉魏文集各具一脔，然挂漏特甚，即耳目数

习惯者尚多见遗，因采取而刻之，又念代兴作者岂惟数公，不宜录此弃彼，乃推广他

氏”。⑤ 该书共七十二集，各集虽数卷不等，但每集前皆有张燮为此集所撰的序或集

引，用以略述原作者生平。 此外还收录一些原序，如《庾开府集》收录《重纂庾开府集

序》和滕王宇文逌序（但有个别例外，如《曹中丞集》除张燮所作的《重纂曹中丞集

引》外别无他序）。 序言之后便是该集的目录，按赋、诗、书、序等依次排列。 在集后

的附录中，收进后人为该家所作的传记以及遗事和集评。 据张燮所言，此书修订中

“余每参合数本而裁定之，或形声可寻，则以己意更决之，其无可参订者，不得不仍以

旧，以俟后来持视世本，亦己正得数分矣”，⑥因此该书无论是从体例抑或从内容上来

说，都是比较完备的。 明末选编汉魏文者，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及张运泰《汉
魏明文乘》皆取张燮书为底本。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０、４８ 页。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０、４８ 页。
薛文言该书共有 ３５１ 卷，误也。 如按《七十二家集》总目录所标的各集卷数应共有 ３５０

卷，但是《郭弘农集》目录注有 ６ 卷，但只见 ２ 卷；《谢光禄集》目录言有 ４ 卷，但只见 ３ 卷；《庾度支

集》目录注有 ３ 卷，但实见 ４ 卷，因此无论该书原编有几卷，但现今可见乃 ３４６ 卷。
见《七十二家集》凡例。
见《七十二家集》凡例。
见《七十二家集》凡例。
参见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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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该书的成书时间，张氏及其友人的著述中并未提及，但见张燮为各集所作

序言落款的时间、地点均不一致，如《重纂沈隐侯集序》末署“壬戌夏五闽漳张燮识

于金华道中”（壬戌乃天启二年，１６２２ 年），又如《何记室集序》落款为“癸丑嘉平张

燮识于梅岛”（癸丑乃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 年），因此各集的编成时间不一。 但此

书的刊刻时间确是明确无误的：在黄道周《与张绍和书》中，洪思注曰：“时子（即黄

道周）奉告将母归家，适绍和居武夷山中刻《七十二家》，子过富沙，不相闻知，绍和

遣人奉书来浦中”。① 考黄道周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 年）携母归家，②因此《七十二家

集》当刻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 年）。 并且黄道周曾欲资助张燮刻此书但为张氏所婉

拒。③ 本人目前所见的《七十二家集》乃明末刻本的影印本，从影印本上可以看到

原书已多处漫漶，无法补配，且已失总序，亦无跋，只存全书凡例及目录，刻工姓名

亦模糊不可考。
该书虽不及《东西洋考》史料价值大，但因其收录诗文较广，有心者若能取之与

各家文集相对照，或许对研究会有裨益。
３ 《王子安集》１６ 卷

此集乃张燮所辑《初唐四子集》４８ 卷中王勃的文集。 集前存《王子安集》的原序

（华阴杨炯所撰）。 集中收录王勃所撰的赋、诗、序、表、书、论、颂、碑若干篇，集后附

录中，包括后人为王勃所写传记、遗事、集评、纠缪、补遗，体例与《七十二家集》各集

相差无几。
笔者所见《王子安集》，乃出自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但卷十二却与文津阁本《四

库全书》有所出入，即文津阁四库本卷十二中有《平台秘略赞》一文，但文渊阁四库本

卷十二中只有《九成宫颂》并无《平》文。 笔者翻阅《四库全书总目荟要》的《王子安

集》目录，发现其卷十二的目录下却有两篇文章，即《九成宫颂》和《平台秘略赞》。 取

荟要本与文津阁四库本《平》文校勘，内容却完全一致。 因此笔者疑文渊阁四库本

《王子安集》卷十二脱《平台秘略赞》一文。 另外荟要本的《王子安集》卷十三第一篇

文章标题为《彭州九龙县孔子庙堂碑》，文渊阁四库本却为《益州夫子庙碑》，内容却

是完全一致。 这些种种矛盾，确实使《四库全书》减色不少。
张燮该书乃辑自《文苑英华》诸书，虽非唐宋旧书，而以视别本，则较为完善矣。④

①
②
③

④

［明］黄道周：《与张绍和书》，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一七，第 １１ 页。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９３ 页。
［明］黄道周：《与张绍和书》，洪思注曰：“时子（即黄道周）寄刻资助绍和刻《七十二家》，

绍和复书云：‘承隆貺，深感远忱！ 第世间无翰林，先生特朱提赠人之事！ 敬附璧还’”。 清陈寿祺

编《黄漳浦集》卷一七，第 １０ 页。
［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委员会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

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７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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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崇祯《海澄县志》２０ 卷

该志主修乃当时知海澄县的番禺梁兆阳，由张燮、蔡国祯等人主纂，修成于崇祯

壬申年（崇祯五年，１６３２ 年），是海澄县最早的县志。 据梁兆阳所言，欲修此志，乃因

“夫澄，望县也，然开疆最晚，余甫下车，觅掌故而典籤，以为未之前闻。 盖主者以它

缔构，未遑授简，遂为六十年一欠事”，“独念未有专志，遂以为己任”，①因此召集地

方士绅，采编补阙而修成此志。 该书凡 ２０ 卷，卷首有知县梁兆阳和郡人王志道所作

的序，略述修志前后过程，内容依次为舆地志、规制志等，体例与一般地方志无异。 但

是卷五《赋役志》绝大多数文字与《东西洋考》卷七《税饷考》类似，“水饷”、“陆饷”条
下诸文更与《东西洋考》完全一致。 想《东西洋考》修成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 年），
比县志早成 １５ 年，因此卷五以下诸段乃是抄自《东西洋考》。 本人所见崇祯《海澄县

志》乃是日本东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年）刻本的影印本。
至乾隆年间，海澄曾两修县志，但后志多参考此志，如乾隆《海澄县志》卷一《舆

地志》自开头至“建置”条下诸段皆取自前志，并注明“前志止此”，而“前志”即崇祯

《海澄县志》。
因张燮参与了此书的修纂，所以书中为张燮及其祖上所立小传乃至对张燮与友

人交往情况的记载，当最为真实。 而该志的《艺文志》中收录张燮的散篇文章篇数较

后修的闽南诸地方志亦多，而地方名胜条下所附诗文中属张燮所作者亦俯拾即是，具
体可参见附录三。

５ 《群玉楼集》８４ 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未亲眼看到该书，只是鉴于学术界对《群玉楼集》存在

着一些误解，甚觉有必要在此略提一二。 一直以来，文献中对该集的记载大致可分为

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因《群玉楼集》的存在乃依据于《明史·艺文志》中“张燮，《群
玉楼集》八十四卷”②及《贩书偶记续编》中“《群玉楼集》八十四卷明张燮撰崇祯戊寅

刊”③之类的只言片语，加之年代久远以及存佚情况不明，一般认为该集已佚，如薛文

便断言《群玉楼集》已佚；其二，便是将张燮的《群玉楼集》同明代李默的《群玉楼稿》
混为一谈，如明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中将《群玉楼稿》误写为《群玉楼集》。 针

对以上两种情况，笔者查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

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目录，均不见对该书的记载，但是却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编纂出版的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 （中华书局影印版）中发现了该书的线索：《明人传记资料索

引》中“涂一榛”的生平事略便是从张燮《群玉楼集》卷三一的《送涂光禄赴阙序》和

①
②
③

参见崇祯《海澄县志》知县梁兆阳、郡人王志道为该志所作的序。
《明史·艺文志》，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２４８８ 页。
［清］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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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二的《尚友斋论古序》两篇文章中摘出。 据《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的序及凡例所

言，张燮的《群玉楼集》乃台湾中央图书馆之馆藏，《索引》的“引用书目”中还列出了

《群玉楼集》的卷数为 ８４ 卷，版本为明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 年）闽漳张氏家刊本。 由此

可见，张燮的《群玉楼集》并未佚失，而是藏在台湾，然其卷数同《漳州府志·艺文志》
中“６０ 卷”的记载有些出入，由于现无法得阅该书，其具体情况留待后考。

《群玉楼集》与现存北京图书馆的《霏云居集》堪称张燮文集的双璧，对于勾勒张

燮生平、稽补张燮友朋资料等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６ 张燮散篇诗文

除以上五部张燮现存的成卷著述外，龙溪、海澄、漳州明清两代地方志中以及

《明文海》《明诗钞》等书中尚收录张燮诗文。 较之前四部，这些诗文自游记、墓志铭、
书评、序文皆有，内容亦纷繁复杂。 在这里笔者只撷取数篇略作介绍，其余列出篇名、
出处附于本文之末，以便查阅。

《清漳风俗考》，见于乾隆《龙溪县志》与光绪《漳州府志》的《艺文志》中，全文近

９３０ 字，主要叙述漳州诸如红白喜事等各种风俗，颂扬乡里士风蔚然、民风淳朴，同时

对贫富不均、恶霸横行的现象亦加以批评。 全文从整体上较好地把握了闽漳习俗，但
多为誉美之辞。

《修〈东西洋考〉竣事归舟放歌》因作于《东西洋考》书成之时，虽“粗就一家言”，
却是“倚剑凌奔涛，载笔探殊俗。 证古復订今，火龙持代烛”，因此全诗慷慨激荡，意
气风发之貌跃然纸上。

《刘明府惠兵德政碑》与《赠刘明府六载考绩序》二文皆为曾任海澄知县的刘斯

所作，成于刘氏任满之期。 刘斯乃江西南昌人，万历丙辰（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年）进士，天启二年（１６２２ 年）三月上任，在任 ６ 年。 文中对其政绩虽颇有粉饰之辞，
但其中对刘知县平倭保澄的记载从某一方面来看却可反映出当时倭寇在东南沿海危

害之深。
另有张燮游览名山时即兴所作部分诗篇，如《登天柱山》、《冬日游云洞》等。

三　 结　 语

以上是笔者目前所见张燮的部分著述，谨录其主要内容、版本著录情况等，并记

下所辨所疑。 虽然如此，但张燮现存其他著述如《霏云居续集》、《群玉楼集》、《初唐

四子集》中其他三子的文集，或存于北京图书馆，或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笔者目前

尚无缘得见；今所见版本由于地域限制，亦多为影印本，实为憾事；张燮散篇诗文辑录

草成，亦尚待增补。 因此本文乃备日后参考之用，亦是自搜辑张燮生平资料以来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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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性总结，许多问题仍要继续探讨，因此挂漏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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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张燮成卷著述

顺序 书　 名 卷　 数 备　 注

１ 东西洋考 １２ 卷

２ 七十二家集 ３５０ 卷 现存 ３４６ 卷

３ 初唐四子集 ４８ 卷

４ 崇祯海澄县志 ２０ 卷

５ 漳州府志 ３８ 卷

６ 霏云集 ６０ 卷 李秉乾《福建文献书目》（增订本）著录有 ６０ 卷续 ２４ 卷

７ 霏云居续集 ６６ 卷

８ 群玉楼集 ６０ 卷 李秉乾《福建文献书目》（增订本）著录有 ８４ 卷续 ６４ 卷

９ 闽中记 未详

１０ 采亹绪言 １ 卷

１１ 居家必备 ９５ 卷

１２ 偶记 １０ 卷

１３ 镜吉录 ３ 卷 《徐氏红雨楼书目》作“《镜古录》”

１４ 北游稿 １ 卷

１５ 藏真馆集 ４ 卷

１６ 迩言原始 １ 卷

合计 １６ 种 ７０９ 卷

　 　 注：第 １～５ 种、第 ７ 种为现存者，第 ６ 种、第 ８ ～ ９ 种据《漳州府志·张燮传》，第 １０ ～ １６ 种据

《福建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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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张燮散篇诗文

篇　 名 出　 处

圭峰建塔后更建佛阁及文昌祠天妃宫募缘疏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 页 １８
乾隆《海澄县志》卷 ２３ 页 ３８
光绪《漳州府志》卷 ４６ 页 ７

过寿春宫见颜范卿壁间诗因忆高潮宪旧宿处
方惬选胜之恩再深怀旧之感漫成一律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６ 页 ２３

郡人张燮仲秋同周仲先泛舟海门望圭峰塔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５ 页 ７
修东西洋考竣事归舟放歌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６ 页 ２３
晓泛简陶明府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 页 ２３
陶明府建塔圭峰诗序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９ 页 ６
赠刘明府六载考绩序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９ 页 ８
刘明府惠兵德政碑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８ 页 １９
林司理惠商记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８ 页 １７
周鹤庵先生墓铭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３ 页 １３
祭周中丞文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０ 页 ４

登宴海楼
崇祯《海澄县志》卷 １６ 页 ２３
乾隆《海澄县志》卷 ２０ 页 １０
乾隆《龙溪县志》卷 ２２ 页 １８

冬日游云洞 乾隆《龙溪县志》卷 ２２ 页 １８
游天柱山 乾隆《龙溪县志》卷 ２２ 页 １８
暗谷 乾隆《龙溪县志》卷 ２２ 页 １８

清漳风俗考
乾隆《龙溪县志》卷 ２３ 页 ３１
光绪《漳州府志》卷 ４６ 页 ８

重游九候岩携周仲先 光绪《漳州府志》卷 ４１ 页 ４５
史评序 《明文海》卷 ２２７
寿御史邢子愿先生序 《明文海》卷 ３２１
书弇园八记后 《明文海》卷 ３０３
赠沈宁海将军海上奏功 《闽海赠言》页 ８６
赠沈将军东番捷 《闽海赠言》页 ９１
赠沈宁海将军新镇定海参府 《闽海赠言》页 １０７

　 　 注：《明文海》见《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闽海赠言》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 ８ 辑 １５４ 册，台湾大通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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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东西洋考》校勘记

（以万历刻本为主校本）

卷一《西洋列国考》
１ “城中无居民，止有毛竹屋数十百区，以为军营”中，“止”字原作“上”，谢方据

《宋史》卷 ２４７《交阯传》改。
２ “桓质陋目眇，自言近岁与蛮寇接战，坠马足伤，受诏不拜” 中，“眇” 原作

“渺”，谢方据《宋史》卷 ２４７《交阯传》改。
３ “使其子胡为国王，诈称陈氏绝，无后，而其甥也，请权国事”中，“”原作

“”，谢方改之。
４ 《广志》曰：“欲示土地之广疆，分折为郡县”中，“折”疑作“析”。
５ 《后汉书》曰：“马援奏言：‘西于县户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置封溪、

望海二县’”中，“《后汉书》”原作“《汉书》”，谢方改之。
６ “初时极香软，人更煮炼，或加少醋酒，便黄”中，“软”原作“”，四库本作

“软”，谢方改为“软”。
７ “薏苡仁”原作“苡薏仁”，谢方改之。
８ “既復还，曰：‘试其尝酒’”中，“其”当作“共”。
９ “保境戢患，故献琛而称藩”中，“患”原作“惠”，谢方改之。

卷二《西洋列国考》
１ “《广东通志》曰：‘復遣太监王贵通齋敕往劳，赐金币’”中，《广东通志》原脱

“东”字。
２ “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尽哀，尽七七日而罢”中，“罢”字前原夺一“而”字。
３ “区粟城”中，“粟”原作“栗”，谢方改之。
４ “金瓶八枚”中，“瓶”原作“缻”，“八”原作“入”，“枚”原作“收”，谢方改之。
５ “《广志》曰：‘象牙一枝，长八寸，首尾廂金起花。 牙首大五寸七分，廂石榴子

时颗。 中廂珍珠十颗，宝石四颗。 尾大二寸，廂金刚钻一颗’”中，“廂”当作“镶”。
６ “东蛮牛恙甚，统沙外兵围暹罗，破之”中，“恙”当作“恚”。
７ “猫精石”中，“精”当作“睛”。
８ “暹罗躪蹂滿刺加，则十行拆其锐”中，“躪”原作“躝”，谢方改之。

卷三《西洋列国考》
１ “杵，灌水淘，绞去黄汁，更杵，捣以清酸粟浆，淘之，绞如初，即收取染红”中，

“更”下原却一字，谢方补之。
２ “《旧唐书》曰：‘以椰树花为酒，其树生花，长三尺余，大如人膊，割之，取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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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味甘，饮之亦醉’”中，“膊”原作“脑”，谢方改之。
３ “至唐，疆土寖辟”中，“寖”原作“”，謝方改之。
４ “头戴金宝花冠，足履革屐，耳悬金铛，裳服白氎”中，“裳”原作“尝”，谢方改

之。
５ “项上戴大珍珠三斤许，手足及指上皆戴金镯，指展上嵌猫精石，手掌用红药

染赤色”中，“展”，据四库本，当作“环”。
６ “《一统志》曰：‘出真腊为上，伐树去木取香精，谓之生速’”中，“伐”原作

“代”，谢方改之。
７ “永乐三年，遣使封其国主麻那惹加那乃为浡泥国王，赐印诰符币”中，“麻那

惹加那乃”原作“麻耶惹加那乃”，据下文改之。
８ “但大泥、吉兰丹具铸金为钱，而柯枝与小葛蘭亦俱用金钱，以此相同，影响之

所自起也”中，“小葛蘭”原作“小吉蘭”，谢方据上文改。
９ “犀角　 象牙宋时充贡”中，“宋时充贡”原作“《宋史》充贡”，据文义改。
１０ “字仿梵书”中，“仿”原作“访”，谢方改之。
１１ “尝建佛寺以祝圣寿，原赐名及鍾”中，谢方改“鍾”为“鐘”。
１２ “贼猝至，与战，大破之”中，“猝”原作“倅”，谢方改之。
１３ “魏仲培《鼠璞》曰：‘此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常，今皆销治

石汁，以众药成之，非其物也’”中，“治”当作“冶”。
１４ “石碣”，据全文，“碣”当作“竭”。

卷四《西洋列国考》
１ “将树皮如中国葛根捣浸，澄滤，取粉作丸，晒干卖之，出满刺加”中，“晒”原作

“洒”，谢方改之。
２ “嘉文席，蔓生有脊，踢去之，织以为席，温柔妍雅，帖人肌，夏微凉而冬微温，

故价值逾侈”中，“踢”据文义当作“剔”。
３ “犹中华蠺户”中，“蠺”据文义当作“蛋”。
４ “《星槎胜览》曰：‘山与龙牙门相望海洋中，山形分对，若蓬莱方丈之间’”中，

“方”原作“万”，谢方改之。
５ “蠟”原作“臘”，谢方改之。

卷五《东洋列国考》
１ “妄一男子张嶷，更为新奇其说，上疏曰：‘吕宋有机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

採取之，可得巨万无禁’”中，“妄一男子”据文义当作“一妄男子”。
２ “字亦用纸笔，第画不可辨”中，“辨”原作“辯”，谢方改之。
３ “解纷之后，稍息睚眦，然一渊两蛟，商彼者亦难矣”中，“睚眦”原作“厓柴”，

谢方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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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船既难出港，最宜密行”中，通上下文意，“密”当作“早”。
５ “长者为里衣，而短者蒙其外，凡十余袭，如裙帷颺之，以示豪侈”中，“裙”当作

“襜”（“襜”，通“幨”，意为“车上的帷幕”）。
６ “《名山记》曰：‘儦儦俟俟，千百为群’”中，“儦”原作“”，谢方改之。

卷六《外纪考》
１ “建中元年，使者兴能善书，其纸似蚕而泽，人莫识”中，“泽”原作“择”，谢方

改之。
２ “按《宋史》淳熙三年，风汨日本舟至明州，众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復百余人”

中，“淳熙”原作“乾道”，谢方改之。
３ “三十九年，上俞廷臣议严越贩之条，犯者杀无赦”中，“俞”据文义当作“谕”。
４ “山城之西为丹波”中，“波”原作“渡”，谢方改之。
５ “左为摄津，左之西为播磨”中，“播磨”原作“摄摩”，谢方改之。
６ “阿波相近悬海为淡路”中，“淡”原作“炎”，谢方改之。
７ “倭不禀其号令，内相攻，疆则属役，而丰后最大”，谢方改“疆”为“强”。
８ “乐有中国、高丽二部”中，“中国”原作“国中”，谢方改之。
９ “大宝三年当长安元年，遣粟田真人入唐求书籍，律师道慈求经”中，“粟”原作

“栗”，谢方改之。
１０ “次泠泉天皇，今为太上天皇”中，“太”原作“大”，谢方改之。
１１ “东山道由近江、美浓、飞驿……又有台岐、对马、多褹凡三岛，各统二郡”中，

“近江”、“若狭”、“丹后”、“但马”、“隐岐”、“山阳道”、“播磨”、“美作”、“纪伊”、“筑
前”、“筑后”、“台岐”分别原作“通江”、“作狭”、“丹彼”、“狙马”、“隐伎”、“小阳

道”、“播麽”、“美竹”、“伊纪”、“竺前”、“竺后”、“台伎”，谢方改之。
１２ “即孤屿剩巢，殊方片翎，分之固颈长踁短，合之皆腹毳背毛”中，“踁”原作

“颈”，谢方改之。

卷七《税饷考》
１ “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

连结为乱，溃裂以出”中，“搏”应作“缚”（“缚”，意为“用绳缠束、约束”）。
２ “见在十县饷额，共三万七千七百九十余，凑船税二万余，大都六万上下，而水

陆官兵月粮、修船、直器、犒赏诸费，岁不下六万”中，“直”疑作“置”。
３ “船货二税，俱从在船货物多寡精粗匀科，命舱商自称，以防船主多科之弊”

中，“称”当作“秤”。
４ “南阳杜母，政在今日，如晦王佐，不察可占矣”中，“察”原作“蔡”，谢方改之。
５ “而咄嗟治辨，贾其余力，旁兼数篆，捷举若承蜩，当道嘉之，更以澄饷属侯”

中，“辨”当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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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公冒雨亟省之，灾民迸首雨衣环公泣，公亦泣，亟弛檄请蠲”中，“迸”当作

“骈”（“骈”，意为“罗列、凑集”）。
７ “广东乳源人，岁贡，督捕通判，署四十四年饷”中，“乳源”原作“汝源”，谢方

改之。

卷八《税珰考》
１ “此古人所以叹鹿马之易刑，而问豺狼之当道也”中，“刑”当作“形”。

卷九《舟师考》
１ “往文郎马神分路，用丙己及巽己，五更，去吧哩马阁”中，“神”原作“郎”，谢

方改之。
２ “水醒水忌”中，原作“水星水忌”，据下文改。
３ “如见白鸟尾带箭，此系正针”中，“如见”原作“见如”，谢方改之。

卷十《艺文考》
１ “若丁璿将材无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绍袭，载绵星纪，一旦舍去节钺，降同

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中，“材”原作“林”，谢方改之。
２ “臣辅仍调柳升、臣晟调指李节等各领战舰由水路穷追”中，“李节”前疑脱一

“挥”字。
３ “师进演州府茶龙县，探知首脑逋于乂安府”中，“茶”原作“荼”，谢方改之。

卷十一《艺文考》
１ “明命已颁，奸商已洋洋乘隙而来”中，“隙”原作“六”，谢方改之。
２ “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中，“缆”原作“舰”，谢方改之。
３ “萨摩州乃船只惯泊之处，今发往吕宋船四只，交阯三只，柬埔寨一只，暹罗一

只，佛郎机二只，与贩出没，此为咽喉也”中，“寨”字原阙。

卷十二《逸事考》
１ “吕岱为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领九真太守，以陈时代燮”中，

“太”原作“九”。
２ “其状皛白，裸袒无衣襦”中，“皛”原作“晶”，谢方改之。
３ “李天祚遣史入贡，诏馆怀远意”中，“祚”原作“祈”，谢方改之。
４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长，年深成群”，中“狠”原作“狼”，

据文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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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诉求与明后期的尊经重史观念

吴海兰

　 　 　 　 【作者简介】 　 吴海兰，女，１９７６ 年生，湖北省麻城市人，历史学博士。 现为

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及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合著有《中

国史学思想通史》（隋唐卷），主要论文有《陈垣论宗教与民族文化》、《黄宗羲的

易学与史学》等。

明代嘉靖时期，因政治腐败，立国以来一直困扰统治集团的“北虏南倭”问题更

加突出，成为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朝廷内部辅臣之间互相倾轧，宦官横行专权，政治腐

败，连年的灾祸使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已是积弊丛生，危机四伏。 内忧外

患、国危时艰的局面，使如何拯救危亡成了异常迫切的现实课题，经世成为学术领域

的共同追求。
经世思想虽在明末席卷各个领域，但从其最初产生到后来形成强有力的思潮，自

然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嘉靖时期（１５２２—１５６６ 年），随着明朝由盛而

衰的转折，经国济世的观念日益受到包括王学阵营在内一些学者的重视。
王阳明心学在程朱理学失去生机的情况下崛起，力矫其僵化之弊，充分肯定人欲

的合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一派的学术主张迅速风

靡朝野。 王阳明本人的学问、事功均甚卓著，但他在思想上更为注重的毕竟还是“良
知”之说，亦即内敛的心性之学，未能教人如何开物成务。 其弟子就曾表示：

　 　 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于不得其要耳。 昔人谓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

天下，是犹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见也。 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
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类而不居其德，周流变动，无
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谓浑然一体者也。①

阳明后学多注重究心论道，从对“良知”的体悟中获得一己精神之超越、心灵的

安顿，而未将治世作为首务。 王学对晚明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是以王艮为代表的泰

州学派。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

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佛教徒对佛的称呼）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

① 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王阳明全集》卷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３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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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禅矣。”①泰州学派因为向禅宗靠拢，发展至其末流，形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

气，不足为奇。
实际上，嘉靖时期，仰慕王阳明的何良俊②（１５０６—１５７３ 年）就已指出王阳明虽

功勋卓著，但其学说却与事功脱离，不切实用：“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

好谈理性，岂是不长于经术？ 但既托之空言，遂鲜实用。”③至于王门弟子纷纷聚众讲

学，谈禅度日，竟然风行海内，他认为后果十分可怕：
　 　 岂有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乎本业，竞事空谈。 始于一方，
则一方如狂。 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 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④

昔吕申公当国，申公好禅学，一时缙绅答复竞事谈禅，今之仕宦，有教士民之

责者，此皆士风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于上，则天下之人群趋影附，如醉如狂。
然此等之徒，岂皆实学向学，但不过假此以结在上之知，求以济其私耳。 浇竞之

风，未知所届，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在上诸公，恐亦不得逃其责也。
晋人喜谈玄虚，南宋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终于不竞。 宋自理宗之后，国

势日蹙，而胡虏乘衅得以肆其窃据之谋，故当时有识者云：遂使神州陆沉，王夷甫

诸人不得不任其咎。 宋人亦言不讲防秋讲《春秋》，盖深以为失计也。 此非所谓

游谈妨务祸及家国者耶？ 或者晋宋当偏安之朝，人主无意恢复，而豪杰之士无以

展其所抱，故退处里巷，讲明学术以启迪后进，固无不可。 岂有当此盛朝，土地之

广，生聚之众。 政事之繁多，既委身于国，受民社之寄，日勤职业，犹惧不逮，而乃

坐糜廪禄，虚冒宠荣，终日空谈，全废政务，岂非圣世之所必诛者哉？⑤

可见，早在顾炎武批判魏晋清谈及明末王学之前，何良俊就已有了相似的认识，并对

世人提出了警告，只是他的言论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罢了。 虽然在嘉靖时期意识到

王学流弊的人并不多，但政治的日趋恶化，世道的陵夷，危机的深重，都成为经世精神

再现的动因。
因对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潮已有较多研究，本文以明末士大夫的经世诉求为线索，

侧重探讨当时的尊经重史观念。
明代用《四书五经大全》取士，“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之最”，因此“经学

①
②

③
④
⑤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叙录》，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７０３ 页。
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卷四《经四》（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３２ 页）提出：“阳明之学自

足耸动人。 阳明不但无妨于职业，当桶冈、横水用兵之时，敌人侦知其讲学，不甚设备，而我兵已深

入其巢穴矣。 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

能多见？”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第 ２７～２８ 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经四》，第 ３１～３２ 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经四》，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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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明为极衰时代”。① 明代嘉靖以前的史学，因政治干预过多，官方提倡抄袭成风，因
而是“比较苍白的”。② 对于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嘉靖时期的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 年）有
如下总结：

　 　 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 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
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 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
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 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

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

者。③

《五经大全》是割裂、抄袭宋元经解成说而成，因其是科举取士的钦定教材，士人对其

必须株守，“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 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
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④ 如此一来，士子们别说广泛参考汉唐经学

的成就，宋儒中除程朱之外的其他学说都少有接触，经学的没落乃是势之必然。
史学方面属于摘编性质的史鉴书因统治者的提倡，被大量编写，据说这种大规模

的史鉴书籍的编撰在历代是“绝无仅有的”，⑤没有多少史学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另一

方面，因其多为节本，缺乏贯通性，导致读者连基本史实都搞不清楚。 除了对前代史

实混淆不清之外，很多人连当代的情况都知之甚少。 郑晓（１４９９—１５６６ 年）指出，这
是因为明朝廷明确规定不许谈论、思考当代问题，以至“士乏通今之学。 其于政体得

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⑥ 此外，作为明代前期官

修史书的代表———《实录》也是问题众多，如郑晓指出：“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

史官，特有其名耳。 《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 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
进退人材，多不录。 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

考，他可知矣。”⑦明末更有人提出：“国家历禩几三百年，迄今成史无闻，问其所用传

信者，不过曰累朝实录。 至考《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

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 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⑧难怪有学者大声

疾呼：“今天下史学榛芜极矣！”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０１、２１０ 页。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 １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９ 页。 此外如钱茂伟《明

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叙论”第 １５ 页，杨艳秋《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

落》（《求是学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对此论断也都表示赞同。
杨慎：《升庵先生文集》卷五○“举业之陋”，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 年）刻本。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２２ 页。
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第二章，第 ４８ 页。
郑晓：《今言》卷一，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４０ 页。
郑晓：《今言》卷二，第 ５６ 页。
李建泰：《名山藏序》，《名山藏》卷首，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７～８ 页。
张毓睿：《史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８５ 册，齐鲁书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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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的士大夫意识到经史的衰微并提倡予以补救，与他们的经世诉求联系在

一起。 如何良俊（１５０６—１５７３ 年）说：“先儒言经术所以经世务，则今之学士大夫有斯

世之责者，安可不留意于经术乎？”“今五经具在，而世之学者但欲假此以为富贵之阶

梯耳。 求其必欲明经以为世用者，能几人哉？”①焦竑（１５４０—１６２０ 年）提出经筵、日
讲，“非徒辩析经史为观美也，谓当旁及时务，以匡不逮”。② 张毓睿则揭示：

　 　 明庭所以敷奏，咸共视为具文。 衡茅之所论思，日相寻于固陋，求其学古入

官议事以制者，举世不恒见焉。 岂圣经贤传垂训止于是哉？ 父兄之教不先，而子

弟之率不谨，是以课其词非不该洽可观，求其效类于风影无据，害政害事之象业

已见于天下矣。 愚纵不得志于时，犹将抚遗编而增忾，因为天下正告曰：若何治、
若何乱，宜若曲突徙薪者，然庶其有豸乎？③

经史之学在士人眼中成为空文。 虽然那些读书人看似满腹经纶，但其言论空疏无据，
尤为可怕的是，失去根柢的治学、理政终于导致“害政害事之象业已见于天下矣”。
因此他有志通过著史来揭示历史的治乱之道，希冀能防范大乱于未然。 王邵为何乔

远（１５５８—１６３２ 年）的《名山藏》一书作序，也特意指出：“大都士大夫之病，在亲利

名，远经史，故跻通膴有术而决帷幄无术，摧异己有据而古今无据，或骄语逖稽而当

代瞢如，或哆口寅恭而救时束手。”④所以，在一些有强烈现实感的学者看来，要匡时

济世，扶危定倾，就应该重视经史之学，从中了解历史的演变，学习历代兵农政刑等方

面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为现实服务。
薛应旂（１５００—１５７６？ 年）与唐顺之（１５０７—１５６０ 年）是南中王门弟子中较早从

经世角度强调经史重要性的代表。 作为王门再传弟子的薛应旂，在对经史关系的认

识上也继承了王阳明的见解。 王阳明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
是三代史。”⑤薛应旂说：“苏洵氏谓：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 而世儒相沿，动谓经

以载道，史以载事。 不知经见于事，事寓乎道，经亦载事，史亦载道，要之不可以殊观

也。”⑥他将经与史等量齐观，不仅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也驳斥了陆九渊“六经

为我注脚”，完全排斥研读经史的思想：
　 　 天下之道，固一而无二，而粗精本末则不可偏废。 自夫诸朱、陆之辩兴，而左

朱右陆者，但知“六经为我注脚”，而不究其义，矧于史学，又何庸心？ 其或折衷

于二者之间，则亦谓读经足矣，史固在所后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谢上蔡为玩物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经一》，第 １ 页。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经筵面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第 ８１ 页。
张毓睿：《史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８５ 册，第 ８ 页。
王邵：《序》，载《名山藏》（一），第 １２ 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０ 页。
薛应旂：《宋元通鉴·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９ 册，第 ６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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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此其言盖为博而寡要者发也，未必谓屏经史而不读也。 迩者乃或妄意神化，
束书不观，事至于前，不学无术，多至谬误，而君子之经纶隳矣！ 君子之经世，譬
诸医者之治病，经则其《素（问）》、《难（经）》也，史则其方书也，虽轩、歧、和、扁，
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 而业其术者，顾弃置之，纵自谓妙悟神解，其有不至于误

剂杀人者几希。①

他“将王阳明的经史关系论述，从原本探讨道德修养的途径问题，转向提高史学

地位的问题”。② 因为王阳明虽承认经史之间的联系，但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所以“六经，吾心之记籍也。 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

色，具存于其家。 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③ 六经仅仅类似于产业帐簿，而不等

同于财产本身的“心”，所以熟练掌握了六经，在王阳明看来并不等于体认到了良知，
因而道德修养也就没有完成。 薛应旂注重提高史学的地位，和他力矫王门后学狂禅

空谈，倡导经世的思想是紧密相连的，即“迩者乃或妄意神化，束书不观，事至于前，
不学无术，多至谬误，而君子之经纶隳矣”！ 他认为经史之学犹如治疗疾病的药典和

处方，是挽救社会危机的利器，一旦治世者将二者弃之不顾，势必难以避免“误剂杀

人。”《宋元通鉴》一书鲜明体现了他的经世旨趣：“欲后人鉴前人之辙迹以为法戒，而
不至于失身败事，要亦陆宣公（陆贽）集古方书之意也。”④

唐顺之与其好友薛应旂在致力于经世之学及重视经史方面具有一致性。 他说：
“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则诸史，可以备见古人经纶之迹与夫自古成败理乱之几；
次则载诸世务，可以应世之用者。 此数者，其根本枝叶相辏，皆为有用之书。”⑤经史

的诵读虽有先后之分，但二者并无不同：
　 　 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经与史一也。 羲皇之世，事尚无为，尧舜之时人文始

著。 三代之隆，治化熙洽，列国之统，名分垂漓。 自汉以下纯驳虽异而道未尝亡。
故《易》即羲皇之史，《诗》《书》《礼》《乐》即唐虞三代之史，《春秋》即列国之史，
而后世之史，亦即汉唐宋之经也。 儒者之学根于心，率而由之之谓道，举而措之

之为事，道与事一也。⑥

唐顺之对经与史的认识同样继承了王阳明对经史的看法，并对其未曾言明的五

经以外、三代以后的史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后世之史亦即汉、唐、宋之经”，虽然后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薛应旂：《宋元通鉴·义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９ 册，第 ６８９～６９０ 页。
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４２ 页。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第 ２１４ 页。
薛应旂：《宋元通鉴·义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９ 册，第 ６９０ 页。 笔者按：薛应

旂于 １５４５ 年因得罪严嵩，遭谪贬。 严嵩倒台后辗转升迁，但不久就被罢职。 据《旧唐书》卷一四

三，唐代陆贽谪居荒僻时，忧谗畏讥，不敢著书，只集录古药方为《陆氏集验方》以救济瘴疠之乡的

苍生。
唐顺之：《荆川集》卷四《与莫子良主事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 年版。
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３３ 册，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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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史书没有被尊为经，但性质与六经并无不同，“时有古今而治垂之，治有因革而法

纪之。 道则贯乎治，法变通以趋乎时者也。 夏商周之法，备于六经，汉唐宋之法，备于

诸史”。① 六经只是三代治法的记录，并不能囊括后世的变革，因此汉唐宋的治法，只
能从史书中寻求。 相比于王阳明甚至薛应旂的经史观，唐顺之对经史的见解都是一

个大的跃进，因此，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唐顺之重视史学同样也是出其经世的目标：“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

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②他提出经世的关键在于懂得“考古以合变”，要了解古

今历史的演变，自然得仰仗于史学。 其《历代史纂左编》一书虽也属于史鉴书，但鲜

明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左编》者，为治法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③

唐顺之另有《荆川先生右编》一书，收录历代名臣议事可资鉴戒者，书未成而身

先死，后来由曾师从泰州学派耿定向、罗汝芳的焦竑得其残稿，托人付梓，并为之作

序。 由该序文来看，唐顺之的经世思想引起了焦竑的共鸣，并被进一步发挥：
　 　 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于雕虫篆刻之间，而所当留意者，
或束阁而不观，亦不善读书之过矣。 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

合变，非经世也。 古之善医者，于神农、黄帝之经方，秦越人之《难经》、《灵枢甲

乙》，葛洪、陶隐居之所缀缉其文者，无不贯穿而辨晰之矣。 又必乐义耐事，急于

生人，而亡虞主人之夺糈，斯能动而得意咸洞其精微。 其于简策纷错，《黄》、
《素》朽蠹，老师或失其读，与曲士或窜，攻邪起仆，如承蜩而掇之也。 藉令不由

经纶，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药以幸有功，则相率以

趋于毙而已。 是编自周秦以迨胜国，任士之所劳，谋臣之所画，凡为医国计者，班
班在焉。 中间矫拂嗜欲，指陈利病，与辨别忠袤，而处其进退，人主虚心采纳，而
言者亦精意体国，不啻烛照数计然，何其盛也。 即有言未忠，忠而未尽用者，其回

隐蛊坏之状，亦因可考见，而无所从遁。 盖非特得进言之法，寔善败得失之林也，
其可忽诸？ 语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夫执古之法而不知变者，非也；懵于古

学而徒费人以尝试其胸臆，非之非者也。 学者冀无蹈其辙，必以此编为嚆矢

矣。④

焦竑重申并褒扬唐顺之“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

世也”的观点，指出《右编》一书体现了唐顺之的治学宗旨，收录自西周秦汉至元代谋

臣的言论，多矫拂嗜欲，指陈利病，实为历代成败得失的记录，可谓医治国家疾病的良

方。 但他提醒治国者即使熟谙历代谋略，在政治实践中却决不可泥古，要懂得变通。

①
②
③
④

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３３ 册，第 １ 页。
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３３ 册，第 ２ 页。
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３３ 册，第 １ 页。
焦竑：《澹园集》卷一四《荆川先生右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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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世为目的，焦竑提出“若游意经史，当更为有本之学”。① 他倡导“通经学古

以绍明先圣之道”，“夫道非一圣人所能究，前者开之，后者推之，略者广之，微者阐

之，而其理始著，故经累而为六也。 乃谈经者欲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以为经尽

在是也，岂不谬哉！”②道不是某一个圣人所能穷尽的，而需要不断地研究、推进，这与

朝廷所鼓吹的株守程朱定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他也十分爱好史学，“自束

发，好观览国朝名公卿事迹。 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③ 任

翰林院修撰时期，撰写了《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熙朝名臣录》等大批史书。
焦竑对经史之学的提倡，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当时最风靡的王学思潮的左派思想领

袖，他所振臂疾呼宣扬的征实学术思想和对史学颓风的批判，实远非一般拘束一隅的

文人所能比肩”。④
何良俊在如何经世方面提出了和薛应旂、唐顺之类似的观点，“经犹本草，史即

药按（案）也，舍此而欲以济世，无他术也”。⑤ 这句话出自他人转述，何氏本人的《四
友斋丛说》有更为详细的阐述：

　 　 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问）》《难
（经）》，而诸史则其药案也。 夫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越历既久，凡古人已行之

事，何所不有？ 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庶有依据。 苟师心自用，纵养得

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 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

处之哉？ 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

病，其人遂成沉痼矣。 可无惧哉？⑥
二十余年中，他一直闭门专心读书，两次完整浏览二十一史。 其《四友斋丛说》卷一

至卷四为经，卷五至卷十七为史，而且基本都为当代史，可见对史极度重视。 虽然江

右王门的聂豹直言指斥其读史等于浪费精神，何良俊却不以为然，明白宣称经与史都

不可忽视，经术对于经世只是提供一种指导作用，在不同的状况下如何具体解决问

题，需要参考史书所记载的历代行事，斟酌损益，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才能少走弯路。
尤其是典章制度，他认为不可师心自用，无凭无据，否则无疑等同于“误投药剂”，最
终贻害匪浅。

除了以上诸人外，郑晓、归有光（１５０７—１５７１ 年）也十分重视经史之学。 郑晓十

二岁便遍读经传诸史，其对经史的重视来自于家庭教育，“年甫十岁，父吾核公授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焦竑：《澹园集》卷一三《答乐礼部》，第 １２３ 页。
焦竑：《澹园续集》卷一《刻两苏经解序》，第 ７５１ 页。
焦竑：《玉堂丛语》卷首《自序》，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 年版。
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第 ３６０ 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首《初刻本序》，第 ７ 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史一》，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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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即能通经传，复授之以经史，即能读子史。”①因此学问淹博，通晓经术，长于史

学；又历经国家要职，谙悉本朝掌故，所以著作多涉国政朝章，兵戎邦计。 如《吾学

编》记载明洪武至正德年间史事，鲜明体现了其通今的治学特征。② 《今言》则是对

《吾学编》和《征吾录》的删节，条分缕析为三百四十余条。 其《端简郑公文集》卷一

《说经》包括易、书、诗、春秋、礼、孝经、大学、论语、孟子、经传，体现了其对经学的重

视。 人称“晓为学虽主用世，而于性命之说、义利之辩咸能剖析精微，直窥堂奥”。③

郑晓也不是王门中人，但显然没有忽视王学的存在，他对王阳明及其学术曾有如下评

论：
　 　 今人专指斥阳明学术，余不知学，但知《大学》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为是，而
以汉儒旧本为非，此须虚心静思得之。 若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
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豪反。 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
月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 惟阳明传报，明言江

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 安仁谓阳明学本邪说，功由诡遇。 又曰王某

心事，何其不谅至此！④

其对汉、宋之学不偏不倚、不盲目下断语的态度，与朝廷一味推崇宋明理学形成鲜明

对照。 此外，他为王阳明所作的辩护，及对王氏功业的推崇，与何良俊类似，也体现了

他的经世精神。
归有光年少时便有经世的志向，“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⑤“余少时有狂简

之志，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尝鄙管晏不足为”，⑥“学圣人之道，通于《六
经》之大指。 虽居穷守约，不录于有司，而窃视天下之治乱，生民之利病，每有隐忧于

心”。⑦ 他忧国忧民，对兴修水利、抵御倭寇都有一整套方案，但仕途的屡屡受挫，终
使其筹划付之流水。 他三十五岁才中举，此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六十岁后才中进

士。 可谓深受科考之苦，痛感科场之害，因此他对经史之学的宣扬，是与对科举制流

弊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 “今科举之学，日趋简便。 当世相嗤笑以通经学古为时文

之蠹，而史学益废不讲矣”。⑧ “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 浅中

之徒，转相放（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 则区区与诸君论此于荒山寂寞之滨，其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过庭训：《本（明）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五《浙江嘉兴府二·郑晓》，台湾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１ 年

版，第 ３６９７ 页。
注：“《吾学编》者取孔子‘从周’之义，盖世名博古有矣，通今则未也，惟吾翁之学能兼

之”。 见《郑端简公征吾录叙》，《四库全书存目丛》史部第 ２３ 册，第 １ 页。
过庭训：《本（明）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五《浙江嘉兴府二·郑晓》，第 ３７０２ 页。
郑晓：《今言》卷四《三百九》，第 １７５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沈次谷先生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３０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七《梦鼎堂记》，第 ４３３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七《家谱记》，第 ４３７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史论序》，第 ３４ 页。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所嗤笑者几希。 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①通经学古妨碍

了一些急功近利者的科举仕途，因而遭到废弃，殊不知丧失经学根基的时文，只会败

坏人才，危害世道。 对此，归有光有深刻的认识：“风俗薄恶，书生才做官，便有一种

为官气势。 若一履任，望见便如堆积金银”。② 士子“内以侵渔其乡里，外以芟夷其人

民。 一为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迁转之不亟，交结奉承之不至。 书问繁于

吏牒，馈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③ 本应是治国安民的人才竟然腐化堕落至此，
势必加速了政治的腐败、官场的糜烂、民生的凋敝。 因此归有光认为，当时“以通经

学古为拙”的观念是危害世道的，因此他提出“使学校之官，修明经史，而略其末流，
使士不求准式于《五经》、《四书》之外，天下士风庶几少变，而人才可观矣”。④ 他不

仅提倡尊经，“屏居山林，得以遍读诸经”，⑤而且十分重史，“怪近世数代之史，卑鄙

凡猥，不足复自振。 尝有志规摹前人之述作，稍为删定，以成一家之言”，⑥可惜未能

如愿。
薛应旂、何良俊与焦竑都把经史比作治疗当时社会弊病的良方，而深受归有光影

响的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 年），在继承归氏重视经史的思想基础上，将薛、何、焦三人

的观念发挥到极致，在其文集中屡屡采用这一比喻，申明经史与治疗社会弊病的关

系：
　 　 经学之不明，国论之不一，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政，犹病之著于肌表，诊视者可

举目而得之，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⑦

六经、《语》、《孟》之书，犹医经之《灵枢》、《本草》也；史传之所纪载是非失

得、淑慝善败，犹秦越人之《难经》、和叔之《脉经》、忠州之《集验方》也。 有一

病，必有一方。 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具备，在善取之而已矣。⑧

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其为谱；以兴亡治乱为药病，史其为方。⑨

今之学者，陈腐于理学，肤陋于应举，汩没锢蔽于近代之汉文唐诗。 当古学

三变之后，茫然不知经经纬史之学，何处下手。 ……嗟乎！ 胥天下而不通经不学

古，病虽剧，犹可以药石攻也。 胥天下而自命通经学古，如今人之为，其病为狂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七《山舍示学者》，第 １５１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与沈敬甫》，第 ９１０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第 １８８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一《送国子助教徐先生序》，第 ２６４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经序录序》，第 ３３ 页。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七《与陆太常书》，第 １５２ 页。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九《春秋匡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８７７ 页。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昨非庵日纂三集序》，第 １０７３ 页。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四《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６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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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心，和、扁望而却走矣。①

经不通史，史不通经，误用其偏诐搜琐之学术，足以杀天下，是以古人慎之。
经经纬史，州次部居，如农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药石也。②

钱谦益明显继承了何良俊关于经史与治疗社会弊病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只

有经史相通，二者才能更好地共同发挥救世的作用：“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药石

也”。 二者的关系犹如秤锤、秤杆对于称重，尺和度对于计量，缺一不可：“经犹权也，
史则衡之有轻重也。 经犹度也，史则尺之有长短也。 古者《六经》之学，专门名家，各
守师说。 圣贤之微言大义，纲举目张，肌劈理解，权衡尺度，凿凿乎指定于胸中，然后

出而从事于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复，分齐其轻重长短，取裁于吾之权度，累黍杪

忽，罄无不宜，而后可以明体达用，为通天地人之大儒”。③ 当然，二者有先后之分，经
是史的前提，治学者只有打好了经学的基础去治史学，才可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

中分清轻重，取长舍短。 他还强调“有一病，必有一方”；而且针对“病情”的日新月

异，主张治国者在选择“药方”时要慎重，懂得变通，“夫食期于适口，不必其取陈羹

也；药期于疗病，不必其求古方也”。④ 钱谦益还特别指出，经、史归根只是救世的工

具，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人：“天之生斯人以救世也，犹人之储药以救病也。 有是病，必
蓄是药以对治之”。⑤

此外，张溥领导的复社与钱谦益互为呼应，也倡导尊经复古。 因复社规模大、地
域广，当时不少有才学、有抱负的青年投身其中，如黄宗羲、方以智、陈子龙、顾炎武等

都受其影响，纷纷倡导尊经重史，有力地推动了学风的转变。
明后期的学者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将经史并提，缘于他们对经史关系的“辩证”认

识：“经、史二学相为表里，不读六经无以正是非之本，不读二十一史，无以极是非之

变。”⑥六经为“是非之本”，二十一史则记载了技术层面的治法问题，历代随时损益，
需要因地制宜。 忽视经学，则不能把握大原则大方向；轻视史学，则难以通古今之变，
因此二者不可分离。 这种思想是对前人兵农刑政不必专力学习观念的变革。 自宋以

后，学与用的脱离日渐严重，明中叶以后的一些学者为解决这个难题进行了探索，强
调经史并重，特别提倡士大夫熟读史书，掌握兵农钱谷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吏治法政

的素养，来解决实际政治问题。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讲，经世才不至完全成为迂阔之

谈。
因经世的现实诉求，在明中期以前为人所忽视的经学、史学重新得到重视，其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三《颐志堂记》，第 １１１５～１１１６ 页。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四《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第 ６７９ 页。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四《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第 ６７９～６８０ 页。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九《苏门六君子文粹序》，第 ８７０ 页。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三○《少师高阳公奏议序》，第 ８９１ 页。
周钟：《史书序》，姚允明《史书》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１５０ 册，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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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意义不容忽视。 但问题是，尊经重史真的可以实现经世吗？ 台湾学者龚鹏程曾就

经世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儒者常不通世务而好言经世。 盖因对自己所身处的时

代不尽满意，悯时伤乱，部推民胞物与之怀，发为万世开太平之想。”①儒家学者常常

以不能经世为耻，觉得真正的大儒应该能将平日所讲习的圣人之道付诸实践，经世济

民，非徒托诸空言而已。 但他们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于社会的理解有限，对世务

人情也不甚通达。 “徒以书本上学来的一些名词，构造其经国大业、济世弘规，很难

不成为冬烘先生的书呆子见解。”②中国古代的政治随着历史的演进，日趋制度化，学
者的知识则日趋于专业化，所以，倘若要经世，便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落实

到实践当中。 对实际问题缺乏了解或不作思考，提不出有效的对应之策，便只能流于

空谈。 从这个角度来说，何良俊的如下认识显然是书呆子的迂阔之论：“使士大夫皆

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 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③ 钱谦益认为：
“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④“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

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⑤显然，这些主张对于救世自然

也是回天乏力的。 因此，重视经史固然重要，但只有将书本上的理论与救世实践相结

合，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才能，才可能实现经世。
此外，士大夫的经世政治实践还依赖于朝廷政治、取决于是否拥有官员身份。 因

此，一旦他们的仕途受阻，经世就成为空想。 以上诸人，唯唐顺之、郑晓二人建功立

业。 唐顺之初因触怒张璁，十年不得录用，于是一意读书，“于学无所不窥。 自天文、
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⑥ 李贽称其“于琐屑之事，
若不甚通晓。 至于筹画世故，则辨悉毫盲，性恬淡不乐仕进，而见民之疮痍困顿，又若

恫瘝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 貌不逾中人而视天下之势之所至，若万钧之压卵。 处之

晏然，举天下之所不敢为、不能为者，独毅然当之”。⑦ 后唐顺之得以重新起用，抗击

倭寇，呕心沥血，终于任上。 郑晓先后在吏部、刑部任职，任职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

时，曾在通州、如皋、海门等地连败倭寇。 嘉靖帝欣赏其军事才能，改任右都御史，协
理军机大事。 但终受严嵩的倾轧而落职，抱负未能充分施展。 《明史》称其“通经术，
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 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⑧ 薛应旂，明史无传，先后任职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龚鹏程：《晚明思潮》第九章《儒学经世的问题：以颜元为例》，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７１ 页。

龚鹏程：《晚明思潮》第九章《儒学经世的问题：以颜元为例》，第 ２７６ 页。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经三》，第 ２６、２９ 页。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八《新刻十三经注疏序》，第 ８５１ 页。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八《答徐巨源书》，第 １３１４ 页。
张廷玉：《明史》卷二○五《唐顺之传》，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第 ５４２４ 页。
李贽：《续藏书》卷二二《理学名臣·唐顺之》，《李贽文集》第 ４ 卷，第 ５０５ 页。
张廷玉：《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第 ５２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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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吏部、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政等，但基本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① 焦竑 ２４ 岁中

举人后，曾先后七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 年）５０ 岁时才中魁。 担任

皇长子朱常洛的东宫讲官时，“尝采古储君事可为法戒者为《养正图说》，拟进之。 同

官郭正域辈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竑遂止”。 此外，因焦竑“负重名，性复疏直，时事

有不可，辄形之言论，政府亦恶之”，②终被罢职。 何良俊少年时代就颇有志气，“以为

儒者之事盖不止弄笔札、抽黄对白，为琐屑之辞佞悦人而已”，③喜读《战国策》及《孙
子兵法》等书，雅意本朝，常于大庭广众之中区画天下事之当否成败，“悬河注辨，闻
者生气，意旨所激，无严贵达，然语非凿空，多本之经史而约之以时制”。④ 但终因科

举失利，困顿于场屋近三十年，“身同残隶，势既不足庇人，利亦岂能润物”？⑤ 满腔抱

负只能“自废于声乐杯酒之间”。⑥ 归有光的经历也是类似的。 所以，“士大夫的经

世实践，相当程度上是以他们的入仕、做官为条件的”。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过庭训：《本（明）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八《南直隶常州府二·薛应旂》，第 ２３８４～２３８５ 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第 ７３９３ 页。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九《与王槐野先生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４２ 册，齐鲁

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５２ 页。
朱大韶：《四友斋丛说》卷首《初刻本序》。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一六《书屏示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４２ 册，第 １３５ 页。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二七《祭南京礼部尚书孙季泉先生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１４２ 册，第 ２１４ 页。
赵园：《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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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朝贡之路
———明代中日关系非正常化原因探析

何　 锋

　 　 　 　 【作者简介】 　 何锋，男，１９７６ 年生，湖北荆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 ２００４ 级博

士生，从事明清海洋经济史研究。

前　 言

明朝统一中国后，朱元璋试图以武力为后盾，重建朝贡体制，并希望以此获得周

边国家对其皇帝权威的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众多周边国家重新向中国臣服，成为明

朝的藩属国。 “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①但这并不是说

这些国家都赞成明朝的这种做法。 这种明显带有强迫性质的朝贡体制对于当事国来

说，其实质就是以主权换利权。 当事国通过向明朝称臣纳贡而获得与明朝进行贸易

的权利，并从这种垄断贸易中获取暴利，而明朝政府则成为这些国家的宗主国，进而

能够对藩属国的内政外交进行干预和控制。 虽然如朱元璋所说，明朝初建之时，“高
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锁里、海外诸国，皆称臣入贡”。 ②但还是有少数国家不愿

朝贡，辽霫便是一例。 针对辽霫不来朝贡，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九月（１３７０ 年 ９ 月）公
然向对方发出武力恫吓：“抑我师之未加，姑以为可自安耶？ 兹特遣人往谕，能番知

天道，率众来归。 官加擢用，民复旧业。 朕不食言，尔其图之。”③除了辽霫外，明朝重

建朝贡体制的努力还遭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坚决抵制。
朱元璋这种依靠武力推行朝贡体制的做法效果并不好，就是已经向明朝称臣纳

贡的国家，在不久之后也大多退出了朝贡体制。 洪武十三年，三佛齐、渤尼、彭亨、百
花、苏门答腊、西洋、邦哈剌等 ３０ 国因为胡惟庸案而疏远了与明朝的关系，不再前来

朝贡。 此间，更发生了三佛齐诱捕明朝使臣的重大事件。 “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饬

三佛齐礼送还朝。”人质事件才得以平息。 但自此以后，“使臣商旅阻绝，诸国王之意

①
②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第 ３６７１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第 １１００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第 １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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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尔不通。 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自入贡以来至今来庭”。① 由此可见，在
当时，想保持主权完整与独立的国家不在少数。 当明朝统治者无法有效将武力施加

于这些国家的时侯，脱离朝贡体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则

走得更远。
日本除了想继续保持自晚唐以来获得的政治独立地位，不愿再次沦为中国的藩

属国外，还对可能面临的明朝军队的进攻保持了高度警惕。 鉴于此前元军的入侵，日
本对明朝这个新生政权，以及它的创建者朱元璋怀有深深地敌意。 不仅如此，日本壹

岐、对马、肥前、松浦等地的诸侯大名更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地的武士、浪人向中国沿

海地区发动海盗袭击，劫掠大陆财富。 从元代出现的倭寇问题到了明代不仅没有看

到妥善解决的迹象，反而越发变得棘手，并一直影响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

一　 历史的偶然改变了中日双方的心理态势

对明代中日关系正常化影响最大的当属倭寇问题。 “倭寇” （ＷＡＫＯ）一词大约

可以追溯到公元 ４—５ 世纪。 尽管这个词有时也用于统称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活动

的所有海盗，但主要仍是特指来自日本的海盗。 倭寇的早期形态可以被称为高丽时

代的倭寇，就是在朝鲜高丽王朝时代末期出现的倭寇来袭浪潮，高峰时期倭寇的侵略

目标也曾涵盖毗邻朝鲜半岛的辽东、山东等地。 公元 ６６１ 年，百济旧部起兵反唐，唐
高宗发山东半岛 ７０００ 水兵渡海增援熊津。 公元 ６６３ 年，百济王扶余丰引倭国（日本

时称“倭国”）精锐水师 ２７０００ 人进攻唐军，唐将刘仁轨率唐朝水师在白江口（今朝鲜

锦江口）与日本水军决战，“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灼天，海水皆赤”，日军死

伤 ２ 万余人。 此后日人敛迹，使朝鲜 ９００ 余年没有倭寇之患。 遭此惨败后，心惊胆战

的日本除了在对马岛驻扎重兵防止中国进攻外，又派出遣唐使向唐朝称臣纳贡。 到

公元 ８ 世纪末，在中国的影响下，日本逐渐步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即日本的“平
安时代”。 但是，从唐武宗灭佛开始，日本就不再向中国称臣纳贡。 宋朝时期日本的

朝贡更多的只是贸易上的交往，而绝少涉及到政治从属关系问题。 到明朝建立时，日
本事实上已经享有了长达 ４ 个世纪之久的独立地位。

１３ 世纪后半期，崛起的蒙元帝国在大汗忽必烈的率领下征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

和整个朝鲜，随后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东北部的日本。 忽必烈企图改变日本在政治上

的独立地位，让日本与其它政权和民族一样臣服于蒙古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忽必

烈向日本政府派遣使者，要求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向元朝称臣纳贡。
至元三年八月（１２６６ 年 ９ 月），忽必烈命兵部侍郎黑的持国书出使日本。 在国书

中，忽必烈希望元朝与日本“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 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第 ３６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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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可见忽必烈以委婉的语

气表达了如果日本拒绝臣服元朝，元朝将出兵日本的意思。 但是黑的一行人只到了

巨济岛便返回了，因为高丽人以汹涌的海洋和恶劣的气候为借口，威胁蒙古使节，迫
使他们没有到达日本就返回中国。 为此，忽必烈非常不满。 他立刻给高丽国王写了

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谴责高丽国王作为他的臣民不但不帮助蒙古使节克服困难前往

日本，反而劝阻他们返回中国。 在忽必烈的压力下，高丽国王在忽必烈于次年（１２６７
年）第二次遣使节去日本时，派朝臣潘阜等随同蒙古使节前往。 这一次蒙古使节顺

利到达了日本太宰府，他们按照忽必烈的吩咐，希望日本“派遣纳贡使节”。 当时日

本处于镰仓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拒绝了这一蛮横要求，并令使者回国。 蒙古使节

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于返回的路上掳走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两人。 后来

忽必烈释放了塔二郎、弥二郎，并让他们捎信给日本国王，但没有任何回音。 至元五

年（１２６８ 年），忽必烈第三次派里德等人出使日本。 元使到达对马岛，仍被日本拒之

门外。 至元九年（１２７２ 年），忽必烈又派秘书监赵良弼第五次出使日本，传达忽必烈

的旨意：如果日本不向蒙古朝贡，蒙古人就将出兵。 当时 １８ 岁的日本执政者北条时

宗（１２５１—１２８４ 年）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将使者赵良弼扣留在日本太宰府。 同

时，他压制了朝廷内的妥协势力，下令西国的守护和地头准备防御。 忽必烈闻讯后，
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他不顾蒙古与南宋激战正酣，下令军

队进攻日本，日本军队也在北条时宗的命令下严阵以待。
至元十一年八月（１２７４ 年 ９ 月），忽必烈任命风州经略使忻都为征东都元帅、高

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汉军 ２ 万人、高丽军 ５６００ 人，
加上高丽水手 ６７００ 人，共 ３２０００ 余人，大小舰只 ９００ 艘，东征日本。 第一次日元战争

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十月二十日（１２７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晨，元军分两

路在博多湾登陆。 日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余部向太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元军乘势

追击，却由于副帅刘复亨中箭受伤和天色已晚，便停止了进攻。 当晚，元军召开军事

会议，除了高丽将领金方庆认为当时形势对元军有利，主张坚持苦战，攻取太宰府，以
待援军外，其余将领皆认为形势不利，主张撤退。 于是忻都下令撤退，但很不幸的是，
撤退当晚舰队遭到了风暴袭击，舰船沉没 ２００ 余艘，死亡官兵万余人，残存元军乘船

撤回中国，日本才幸免于难。
忽必烈听到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 为了挽回蒙古人的面子，他

再次派遣“礼部侍郎桂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复致书”。 并以

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纳贡，否则将诉诸于武力。 但日本政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

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并加宽了日本与元朝之间的海防线，处死了忽必烈派遣

的使节。”这极大地伤害了元朝廷的尊严，因为蒙古人认为斩杀使者是对他们最大的

污辱。 于是，忽必烈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 他一方面招募军队、筹集资金；另
一方面遣使要求日本迅速朝贡，否则元军将至。 北条时宗再次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
并且还针锋相对地策划远征高丽。 忽必烈别无选择，只得于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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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杀使臣为由，集结南宋新附军 １０ 万人组成一支大军远征日本。 第二次元日战争

爆发，日本史书称之为“弘安之役”。 但此次远征由于元军中的高丽、汉、蒙古统帅之

间矛盾不断，战事陷入僵局。 八月初一日（１２８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

了平户海岸，元军战船在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 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

麻。”东路军损失 １ ／ ３，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溺死或被日本人屠杀。
日军将所俘元军士兵中的蒙古人、汉人（指原来辽朝和金朝统治地区的人）在海岸边

全部斩首，只留下“南人”（指南宋统治地区的人），将他们罚作奴隶。 因为日本人认

为“南人”是“唐人”（即日本人所认可的中国人）的后代，所以不杀。
元军两次东征皆毁于风暴，使日本人相信是神风保佑了他们。 在元军撤走后，日

本国内兴起祭拜神风的狂潮。 从此以后，日本获得了对中国的心理优势，不再惧怕中

国的军事威胁，反而开始主动进攻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拉开了明代倭患的序幕。

二　 倭寇与海盗袭扰战术的形成

蒙古发动的这一连串进攻，被日本方面称为“蒙古袭来”，给日本造成了空前的

国难。 虽然日本借助地理上的优势和一定的运气才最后艰难取得胜利，保全了日本

本土，但这也使得统治者开始重视对海外势力的防范，对外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
且开始注重海上力量的建设，特别是重用海盗。 可以说，在蒙元入侵日本前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里，日本的海上活动，包括其对外贸易和海域的活动范围都处于中国和朝鲜

海员的控制之下。 然而，蒙元的突然入侵不仅使航海业在日本得到发展，也使其造船

和航海能力大大提高。 随后的十几年里，日本在内海沿岸和九州岛沿海地区增设了

许多町，并且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和要塞，同时建造新型的战舰，组建了沿海护卫队，
借以防范来自中国海军的威胁。

日本人深知一旦沿海的防线被突破，外国军队登陆本土的话，所带来的后果是不

堪设想的。 日本的领土完整不仅受到威胁，而且极有可能遭遇亡国的危险。 所以，对
于起初的海盗活动，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不能将其单纯地视为一种掠夺行径，而更像

是一种海上“游击战”的策略。 后来九州乃至西国的日本武士在蒙古来袭以后采取

的报复性军事行动，都可以看成是这种海上游击战术的体现，而这种军事行动是得到

当时镰仓幕府许可的。 正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支持霍金斯贩卖奴隶，支持他的

表弟德雷克劫掠西班牙运金船一样，幕府将军和英国女王都是将海盗劫掠行动作为

牵制、袭扰敌对国的一种战术手段。 但是，当这种海盗式袭击让日本九州岛的大名们

品尝到海外掠夺所带来的甜头后，他们就开始积极支持这种行动了。 随之而来的是，
保卫国家的激情被对财富的贪婪所取代，如何从海盗劫掠中获取巨大利益成为封建

大名们更为关注的事情。 位于平户（今长崎）的松浦家就与海盗活动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个家族在蒙元入侵时曾直接与对手的舰队进行过海上遭遇战。 由于九州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岛被赋予了自治权力，因此九州岛的大名们实际上充当了日本海盗侵扰中国大陆行

动的幕后主使。
元顺帝至元二年（１３３６ 年），日本分裂为南北朝。 流民、败将，逃卒相率亡命海

上，他们按军队编制组成海盗集团，“而都于吉野的南朝更屡以海寇为率制，都于京

都之北朝，甚至利用该海寇商人贸易、寇掠朝鲜半岛、中国东南沿海以增资源，衍抵元

明之际，遂为中国之大患。”①元末明初这段时间，倭寇的主要根据地在壹岐、对马、肥
前、松浦等地，其规模从二三艘到数百艘有组织化的船队不等。 倭寇俘虏朝鲜半岛沿

岸的百姓，并肆意掠夺大豆、米谷等粮食。 朝鲜因为倭寇侵扰而感到万般困窘，虽然

尝试派遣使者前往日本，要求禁止倭寇肆虐，但由于日本正处于南北朝的内战当中，
结果多次无功而返。 而对于中国明朝直，日本仍以元朝征日为旧恨，不肯修好，继续

派倭寇袭扰劫掠中国沿海。

三　 互相猜忌和防范

明朝时的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

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抵辽东，
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 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② 对明政府而言，漫长

的海岸线既为沿海居民出海谋生提供了便利，也为海盗倭寇剽掠侵袭创造了条件。
洪武二年二月（１３６９ 年 ３ 月），山东奏报“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

命。”③为维护明朝海疆安宁，三月份，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带着诏书出使日本，向室町

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即日本国王良怀，他在统一日本后自诩为日本国王）“报正统之

事”，并责问日本海盗寇略中国沿海的原因。 在诏书中朱元璋严正警告日本国王：
“如日奉表来庭，不日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 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

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 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④但良怀心

怀疑惧，拒不奉命，倭寇继续侵袭山东、福建，劫掠温州、台州、明州沿海居民。 洪武三

年（１３７０ 年），朱元璋又派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宣谕朝廷威德”。 但良怀

依然对明朝改善两国关系的举动表示怀疑，他质问明使说：“蒙古尝述我好语，随袭

以兵，其使赵姓，今使者亦赵姓，岂其裔耶？ 拟兵之。”赵秩临危不乱，有理有节地向

良怀解释明朝睦邻友好政策，最终消除了他的疑虑。 洪武四年十月（１３７１ 年 １１ 月），

①

②
③
④

马楚坚：《明清人物史事论析》，《南澳之交通地位及其于明代海防线上转变为走私寇攘跳

板之发展》，江西高校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５２ 页。
《明史》卷六三，《兵志三》，第 ２２４３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第 ７８７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第 ７８７ 页。



艰
难
的
朝
贡
之
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良怀派和尚祖来到大明天兴府朝见，向明朝伏首称臣，纳贡马匹及方物，并送还在明、
台二郡掠去的人口 ７０ 余人。 “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 自此两国自元朝以来中断

了 １００ 多年的政府邦交得到恢复。①
虽然明朝与日本恢复了邦交，但初期两国政府间的往来并不密切，其主要原因仍

是倭寇持续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安宁。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张士诚、方国珍余党

与倭寇勾结，威协他的政权，故严禁军民出海贸易。 洪武七年（１３７４ 年），日本国内发

生内乱，“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良怀争夺王位，导致良怀国王没有精力顾及朝

贡事宜。 结果一时之间，各地诸侯都派出自己的使者到明朝廷，以求进行朝贡贸易。
这年七月（１３７４ 年 ８ 月），国王良怀的大臣派遣僧人“宣闻溪、净业、喜春等来朝，贡马

及方物”，②并“赍书上中书省”。 因无表，朱元璋拒绝了他们的朝贡，将使者遣还。
“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 帝以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赐

其使者，命礼臣移牒，责以越分私贡之非。 又以频入寇掠，命中书移牒责之。”③就这

样，日本的朝贡之路在经历了短短 ３ 年后嘎然中断。
被倭寇袭击搅得寝食难安的洪武皇帝终于做出重大决定，不再只是依靠各省的

卫所和海岸警卫舰队做近海防御，而是组建远洋舰队进行巡逻，争取在远海消灭入侵

的倭寇船队。 洪武七年春正月（１３７４ 年 ２ 月），朱元璋命靖海侯吴桢为总兵官、都督

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 “所统在

京各卫及太仓、杭州、温、台、明、福、漳、泉、潮州沿海诸卫官军，悉听节制。”④接受任

命的吴桢不敢怠慢，立刻集结各卫舰船，编组远洋舰队，并在当月就开始执行远海巡

逻任务。 当舰队巡逻到琉球大洋时，与侵犯中国海域的倭寇船队相遇，双方随即交

火。 明军舰队仗着船只高大、火力猛烈、人数众多的优势给倭寇以沉重打击，斩俘甚

多，被俘的倭寇随后被押解回南京受审。 此后每年春季，海军舰队出海巡逻，分路防

倭，秋季撤回，就成为一种常例。⑤ 虽然吴桢的舰队认真履行着巡逻任务，但还是有

一些倭寇船队成功避开了中国舰队的警戒线，侵入到了沿海地区。 洪武七年七月壬

午（１３７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倭寇侵入大任海口，百户许彰率兵抵御，倭寇佯装败退，“许
彰追之，倭人返兵拒战，彰遂战死”。⑥

在日本内乱发生 ６ 年之后，良怀终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之后他想重新恢复

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以拯救岌岌可危的财政。 但此时，经过残酷政治斗争考验的良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江户川乱舞：《早期倭寇活动对中、日、葡三国交往的影响》，新战国联盟论坛，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ｔｅｎｋａ．ｃｏｍ ／ ｂｂｓ ／ 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 ｂｏａｒｄｉｄ＝ １３＆ｉｄ＝ １７６３４，２００４－９－２３。

《明太祖实录》卷九○，第 １５８１ 页。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明太祖实录》卷八七，第 １５４６ 页。
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第 ２０３ 页；也可参见驻闽海军军事编撰室：《福建海防史》，厦门

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５１ 页。
《明太祖实录》卷九一，第 １５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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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于在政治上臣服明朝多少有些不情愿，于是他耍了个小计谋，就是让朝贡使团

不带“臣表”，想蒙混过关。 可是朱元璋也不是好欺骗的，洪武十三年五月（１３８０ 年 ６
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庆有僧等来贡马及琉璜、刀扇等物。 无表，上以其不诚，
却之”。 ①

洪武十四年秋七月（１３８１ 年 ７ 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如瑶等贡方物及马 １０ 匹。
朱元璋因日本方面无意改善倭寇侵扰问题，“命却其贡”。 并命礼部“移书责其王，并
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 曰：

　 　 大明礼部尚书致意日本国王。 王居沧滨之中，传世长民。 今不奉上帝之命，
不守己分，但知环海为险，艰山为固，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帝将假乎于

人祸有日矣。 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之蛙，仰观镜天，
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 王涉猎古书，不能详细，始号曰“倭”，后恶其名，遂
改日本。 自汉历魏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贡方物、生口。 当时帝王或授

以职，或爵以王，或睦以亲，由归慕意诚，故报礼厚也。 若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
必受祸。 如吴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 千数百年间，
往事可鉴也。 王其審之。②

复移书责日本征夷将军。 曰：
　 　 日本天造地设，隔崇山，限大海，语言风俗殊俾。 ……洪武十二年，将军复奉

书肆侮。 今年秋，僧如瑶来，乃陈情饰非。 群臣言：是必贪利为谍者，请诛之。 我

至尊不允。 ……群臣又奏曰：今日本君臣，以沧海小国，诡诈不诚，纵民为盗，四
寇邻邦，为良民害。 无乃天将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 我至尊又不允，曰：……若

以舳舻数千，泊彼环海，使彼东西趋战，四向弗继，故可灭矣。 然于生民何罪。
……本部复观彼游方之徒皆无德。 沙门忘中国之宽，构是非于两端，识者嗤之。
治民之国信浮图而构大祸，古至于今未之有也。 彼尝谓元之艨艟漂于蛇海，将谓

天下无敌。 ……海风怒号，沉溺巨舰，沦没精兵。 将军以为国人之能，亦何尝见

元师之盛。 聚则骏骑云屯，散则马蹄雷震。 戈矛掣电，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

潜走。 ……惟尔日本渺居沧滨，得地不足以广疆，得人不足为元用，所以微失利

而不争，所以畏天命而弭兵祸，以存日本之良民也。 今乃以败元为长胜，以蕞尔

之疆为大。 以余观之，海中之舟，截长补短，周匝不过万里。 以元之蹄轮，长驱而

较之，吾不知孰巨孰细耶。 今日本通年以来自夸强盛，纵民为盗，贼害邻邦。 若

必欲较胜负，见是非，辩强弱，恐非将军之利也。 将军審之。③

后来，良怀亲自复书解释，并送来臣表，没想到朱元璋“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

辙，不加兵也。”这场风波表面上看似得以解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偏偏又发生了震

①
②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第 ２０９２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第 ２１７３～２１７４ 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第 ２１７４～２１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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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明朝的“胡惟庸通倭事件”。 《明史·日本传》记载：
　 　 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 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
令交通其君臣。 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 贤还，其王遣僧

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 既至，而惟庸已

败，计不行。 帝亦未知其狡谋也。 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
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十九年十一月辛酉（１３８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宗嗣亮上表

贡方物，却之”。① 日本的狡诈行为最终断送了获得朝贡贸易的机会。 之后，日本更

依赖于倭寇的劫掠和走私商人的贸易来得到中国的货物了。
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 年），代表北朝的室町幕府统一南北朝。 南朝的武士和浪人

失去依靠，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 不过庆

幸的是，胡惟庸案的发生使朱元璋对日本保持了高度警惕。 他拒绝日本使者入贡，并
严厉督促明朝海军对倭寇进行打击，使得倭寇危害没有扩大到整个东南省份，“故终

洪武、建文世不为患”。②

肩负海防重任的明朝海军部队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海疆的安全，打击倭寇对中

国沿海地区发动的进攻。 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中，由于日本海盗采取游击战方

式进行袭扰和掠夺，使得明朝海军必须时刻警惕，恪尽职守。 这既是为了消灭入侵者

以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也是为了使自身免遭严厉的洪武皇帝的惩罚。 洪武时期的

明朝海军在 ３０ 多年的时间里不断与来自日本的倭寇、中国的海盗、东南亚的海贼进

行着战斗，并根据作战形势的变化完善着自己的组织体制和战斗编成，还成立了专门

的远洋作战舰队，将明朝海军的作战范围前推到了第一岛链，执行御敌于远海的战

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放弃进攻日本本土而给海防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削弱了倭

寇发动海盗式游击战争的能力。 在朱元璋统治的 ３１ 年时间里，倭寇对中国沿海发动

袭击的次数只有 ４０ 多次，基本上没对中国造成大的损失，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海军的

防御作战是卓有成效的。
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海军的作战行动，代价是高昂的。 除了洪武皇帝个人权威所

提供的支持外，使用、维护、管理中央直属舰队和海岸警卫舰队的费用也是惊人的。
由于明朝政府采取禁止私人海外贸易和限制官方朝贡贸易的做法，使得海军部队不

仅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取支持海军建设持续发展的资金，反而还要中央和地方进行

大量的财政补贴，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 这种做法使海军的发展违背了其自身存在

的宗旨———即海军是为贸易而生，而不是用来阻止贸易的。 因此，海军部队的发展迟

早要萎缩，作战能力也会迅速下降。 除非政府改变政策，或者有一股新的势力取代原

来的官方海军部队，否则明朝海军的衰弱是不可逆转的。 令人吃惊的是，在洪武皇帝

①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第 ２７１３ 页。
《明史》卷六三，《兵志三》，第 ２２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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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些设想中的情况居然都发生了，它使得饱经内忧外患的明朝海军依然能够傲

立于世界的东方。 不过，由于明初的统治者一直没有采取进攻日本本土，捣毁倭寇大

本营的战略，使得日本政府和地方大名支持的倭寇得以顺利实行他们的海上游击战

术，明朝的海军部队不得不被动地应付入侵者的进攻，最终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疲于

应付，失去耐性，听任倭寇横行肆掠，终至嘉靖时期一发不可收拾。
朱元璋在日本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极大克制和忍让使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

问———他为什么宁可受辱也不进攻日本？ 虽然朱元璋很想征讨日本，但他最终还是

放弃了武力进攻的打算。 之所以在日本问题上采取与对北元势力截然不同的态度，
归根到底还是元朝两次东征日本失败的消极影响太大了，它使得中国人在面对日本

人时原有的心理优势丧失殆尽。 这种心理劣势在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发给日本良怀国

王色厉内荏的诏书中已经表露无疑。
正如美国学者罗荣邦在《明初海军的衰弱》一文中所述，明朝第一位皇帝洪武帝

非常热心于海军，在长江打击敌人的早期战役中，他亲临战场指挥水师，就充分发挥

了船队的作用。 此后，他又以此征服沿海各省，并为北方的军队运输供给品。① 因

此，深谙水战的朱元璋比任何人都清楚海上远征日本所要冒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他

无法承担的。 因为一旦远征失败，就意味着明朝政权有崩溃的危险。 当时北元威胁

依然存在，洪武五年正月（１３７２ 年 ２ 月），名将徐达率 １５ 万大军出兵漠北，力图歼灭

北元残余势力，结果却战败而归。 此战失利使朱元璋认识到消灭北元并非易事。 因

此，防御北部边陲就成为当时国防建设的重点，这牵制了明朝的主要兵力、物力和财

力，使明朝对倭寇只能采取陆上防守和近海巡剿的防御方针，而不能全力发展海

军，②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远征日本了。
在明初 ３０ 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双方围绕朝贡问题展开的斗争，既包含了政治、军

事、经济因素，又包含双方统治者的个人好恶情绪。 日本方面既希望通过朝贡贸易获

得经济上的好处，又幻想本国的政治地位能够游离于藩属国之外，与明朝平起平坐，
此外更担心遭到明朝的军事进攻，因此在朝贡问题上对明朝心存芥蒂。 由于对日本

的国家安全考虑超过了对贸易利益的渴望，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日本对于加入

中国朝贡体制的态度就显得既漫不经心，又谨小慎微，对于真心改善两国关系也就不

那么热心了。 与此相对的是，作为当时亚洲超级大国的中国明朝，则一心要重树自己

宗主国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将朝贡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诉求捆绑处理。 要么臣服明

朝，作为藩属国享受朝贡贸易带来的好处；要么保持独立，被排斥在朝贡贸易之外。
而双方统治者对对方的芥蒂之心和好恶之情更使朝贡之路频添诸多变数，脆弱的两

国关系终于因胡惟庸案而彻底决裂，此后倭寇继续在中国沿海抢掠，明朝海军也继续

①
②

［美］罗荣邦著，陈希育译：《明初海军的衰弱》，第 ６５ 页。
范中义、王兆春、张文才、冯东礼：《中国军事通史》，第 １５ 卷（上）《明代军事史》，军事科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２５９～２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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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打击。 朱元璋晚年虽然没有将日本列为不征国，但两国之间也没有什么往来。
直至明成祖即位后，状况才有所改善，日本得以重新进入朝贡体制之中。

四　 中日朝贡贸易的恢复和再次中断

与日本关系的改善是在永乐帝即位之初完成的。 中日双方经历了洪武皇帝时期

的敌对和不信任之后，都开始意识到不能将这种状况再维持下去了。 日本首先派出

使者前往中国，试图了解新皇帝对日本的态度，看看两国关系有无可能恢复。 巧合的

是，永乐皇帝也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也采取了与日本相同的行动。
永乐元年（１４０３ 年），明政府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 将

要出发时，日本来华的使臣已经到达宁波，十月（１４０３ 年 １０ 月）到达南京，上表明廷，
表示愿意称臣纳贡，朱棣于是派出使官员随同日本使者东渡回访。

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即良怀）根据僧人祖阿和博多商人肥富的献计，同明朝

使者进行了会谈。 为了能从朝贡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良怀国王最终决定在主权问

题上做出让步，以满足明朝的政治要求。 双方决定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 年）起发行叫做

“勘合符”的特许证，以此作为贸易时的凭据，只有得到这种证件的船只方可进行贸

易。 因为当时海外各国要与中国通商，必须在政治上与明王朝建立宗藩从属关系，接
受明朝的敕封称臣纳贡，然后才发给贸易勘合。 所以，日本向中国提出进行勘合贸

易，实际上就是同意了向明朝称臣纳贡。 随后，足利义满将军接受了明朝皇帝的册

封，于 １４０４ 年自称“日本国王”。 这样，日本重新被接纳进明朝的朝贡体制当中。
永乐二年十一月（１４０４ 年 １２ 月），日本使者送赵居任等人回到南京。 明政府转

告日本使者，希望日本政府能捕捉盘踞在对马和壹歧岛的日本海盗，以消除他们对中

国沿海居民的劫掠危害。 对此，日本政府积极做出回应。 良怀国王下令发兵剿捕，擒
获其首领 ２０ 人，于永乐三年十一月（１４０５ 年 １１ 月）将他们送交明廷惩治。 永乐皇帝

为表示对日本的尊重，命将海盗交还使者带回，由日本政府处置。 日本使者返回宁波

后，便将这 ２０ 名海盗在岸边活活蒸死。① 室町幕府希望通过这一举动向明朝传达维

护双方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的诚意。 但问题是，幕府没有能力完全压服一些地方上

有实力的大名，因此也就无法消除倭寇滋生的土壤。 从永乐元年中日复交到永乐六

年，其间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只是次数和烈度比洪武晚年时期稍少一些，
对中国海疆的安全也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永乐六年十二月（１４０８ 年 １２ 月），日本国王良怀死，明朝册封其世子源义持（即
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为日本新国王。 源义持即位后立即改变其父对中国

① 范中义、王兆春、张文才、冯东礼：《中国军事通史》，第 １５ 卷（上）《明代军事史》，第 ３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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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不愿再称臣纳贡，作明朝的藩属国，反而重新利用日本海盗劫掠中国沿海。
明朝政府对源义持的行为给予严重警告，要求他继续抓捕倭寇，禁其侵扰中国。 第一

次受到明朝外交威胁的源义持害怕了，他赶紧抓捕了一些倭寇，于永乐八年四月

（１４１０ 年 ５ 月）送交明朝政府以平息事态。 可令他大感意外的是，明朝政府收到他送

来的日本海盗后，不仅对他先前拒绝朝贡的罪行既往不咎，还于永乐九年二月（１４１１
年 ２ 月）派出使者王进到达日本，给他送以厚礼，“以谢日本政府剿捕海寇之举”。 王

进的到来一方面让源义持瞧不起明朝政府的软弱；另一方面又担心王进回国后会向

永乐皇帝汇报他放纵日本海盗的行为，怕招来明朝的军事报复。 于是源义持与臣下

密谋，阻止王进还朝。 王进只得秘密登船，从另外一条海道回国。① 此后，日本幕府

不再向明朝进贡，转而通过鼓励海盗劫掠来获得中国的财富，双方勘合贸易中断，结
果在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又在中国沿海一带东山再起。

对于日本政府纵容海盗的行为，明朝政府有两派意见，一派以朝廷大臣为主，主
张诛杀捕获的倭寇，并发兵进攻日本；另一派以皇帝为主，主张怀柔，反对动武。 最

后，皇帝的意见占了上风。 为消弭倭寇对中国的侵扰，永乐皇帝决定再次进行外交努

力，规劝日本幕府停止对日本海盗活动的支持，重回朝贡体制。 永乐十五年冬十月乙

酉（１４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永乐皇帝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人出使日本。 为表示诚

意，命吕渊将被捕获的倭寇徵葛成二郎、五郎等数十人随船送还日本，并赐玺书，谕国

王源义持曰：
　 　 尔父道义能敬天事，……修职贡，国人用安，盗贼不作。 自尔嗣位，反父之

行，朝贡不供，屡为边患。 岂事大之道，天生斯民，立之主宰。 大邦小国，上下相

维。 无非欲遂民之生耳。 尔居海东蕞尔之地，乃凭恃险阻，肆为桀骜。 群臣屡请

发兵问罪，朕以尔狗盗鼠窃，且念尔父之贤，不忍邃绝。 曲乖宽贷，翼尔悔悟。 比

日本之人，复寇海滨，边将获其为首者，送京师问罪，当弃市。 朕念其人或尔所

遣，未忍深究。 姑宥其罪，遣使送还。 尔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责，以图自新。 凡比

年并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还京。 不然尔罪益重，悔将无及。②

但这次外交努力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源义持依然拒绝向中国朝贡，
并继续支持着日本海盗的劫掠活动。 永乐皇帝得到的只是失望，虽然他很愤怒，可他

并没有因此派军队进攻日本。 一方面，中国海军的远洋舰队正全力向西洋地区扩张，
控制对当地的贸易特权，暂时无力东顾日本；另一方面，诚如朱棣在诏书中承认的，日
本“凭恃险阻”，易守难攻，明军渡海远征没有胜利的把握。 从风险收益率上看，进攻

日本对于永乐皇帝来说风险远大于收益。 首先，日本位于东北亚，地理位置偏僻，日
本拒绝朝贡的行为很难影响到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这对明朝重建朝贡体制来

说没什么大的影响；其次，为了每年为数不多的倭寇袭击事件就冒险进攻日本，这对

①
②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三，第 ２０３５～２０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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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视稳固皇权为第一要务的永乐皇帝来说是不智之举。 而且，即便进攻日本获得胜

利，军费和占领费用也将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况且还有重蹈安南战争泥潭的危险，收
益实在不高；而要是进攻日本失败，那对于永乐皇帝来说就是灾难。 从风险上看，永
乐皇帝首先要面对战争风险。 军事准备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海军的行

动随时都可能因为风暴而前功尽弃。 其次是政治风险，进攻日本分散了国力，对耀兵

西洋和北防蒙古都不利，这影响到政权的巩固。 再次是经济风险，远征耗资巨大，对
百姓的生活大有影响，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国内动乱。 基于以上考虑，朱棣和他的

父亲朱元璋一样，在日本问题上继续采取了忍让的政策。 只是在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
年）望海埚之战中，因为刘江狠狠教训了入侵的倭寇，才使得倭寇大惧，“百余年间，
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岁一令大臣巡警而已”。① 总的来说，永乐皇帝这种以妥协

求友好的对日方针，不仅没有改变日本幕府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反而还助长了他们侵

略中国的野心，贻害无穷。
宣德三年（１４２８ 年），源义持去世，日本幕府和明朝政府重新开始谈判，日本在这

次谈判中取得了自由度更大的贸易协定。 在宣德七年（１４３２ 年），几艘遣明勘合船开

始在新的贸易航路上的航行。 可是，被派遣出使中国的使臣必须持有所谓“朱印状”
的勘合符，才能得到明政府的正式承认，这导致后来在几个势力较大的家族中展开了

一场围绕争夺渡航证明书的斗争。 而此时日本国内局势又发生突变，开始陷入了群

雄割据的战国时代。
成化三年（１４６７ 年），因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退位（１４４９－１４７２ 年）而引发的“应

仁之乱”（１４６７－１４７７ 年）极大地削弱了足利幕府的势力，勘合贸易制度也遭到破坏，
一些守护大名为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而互相抢夺勘合。 没有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

盗活动，以图能在利润巨大的中日贸易中分一杯羹。 此时的幕府处于统而不治的地

位，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可以代表中央的政权有效控制海盗的海上活动，反倒是有些大

名借助海盗的势力，让其为自己效命，这时日本海盗已经作为一种雇佣的武装力量存

在了。②

五　 倭寇与中国海盗的结盟

１５—１６ 世纪，世界历史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 这时期，欧洲国家工商业迅速发

展，国力逐渐强盛，有些国家开始外扩张势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组织舰队和武装商

船队，向世界进军。 最先航海到东方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稍后东来的

①
②

《明史》卷六三，《兵志三》，第 ２２４４ 页。
江户川乱舞：《早期倭寇活动对中、日、葡三国交往的影响》，新战国联盟论坛，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ｔｅｎｋａ．ｃｏｍ ／ ｂｂｓ ／ 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 ｂｏａｒｄｉｄ＝ １３＆ｉｄ＝ １７６３４，２００４－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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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都梦想打开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贸易大门。 葡萄牙殖民者先后侵占广东屯门

岛、浙江双屿港和广东澳门。 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了中国传统势力范围吕宋（菲律

宾）。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 在这期间，虽然有的海盗首领在从事亦商活动时曾经

“通番”、交通“夷人”，但他们多是出于贸易目的，即为商业经济利益所驱使，很少有

军事性的联合行动。 与倭寇的关系则完全不一样，中国海盗视倭寇为“同盟军”，并
与之合流，共同行动。 ①

从 １５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日本处于战国时期。 此时的足利幕府不仅不能独霸中

国“贡市”，而且将军本人也经常被有权势的大名流放和暗杀。 此后，大小诸候争相

派船到中国互市，有萨摩岛津船、丰后大有船、周防大内船与天龙寺等大寺院贸易船，
还有濑户、九州海盗和商人船，连穷人也参加通商中国的活动。②

刚开始的时候，日本人驾船来中国，“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 得间，则张其

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 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霑国赐”。③

明朝政府厌恶日本人的奸诈，便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日本人航海到中国通商遂

变得不那么顺利。 于是，日本商人转而将货物赊给中国商人代销。 可是时间一长，
“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者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于是又转给官家赊销。 可令日

本人没想到的是，时间一长，“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 番人泊近岛，遣人

坐索，久之，竟不肯偿。 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④ 由于日本商人的奸诈狡猾和中

国商人和官员的贪婪无耻，使得事态的发展持续恶化。 而此时，明朝政府非但没有为

恢复衰弱的海军做出任何努力，相反还采取了一些继续削弱海军战斗力的做法。 景

泰二年（１４５１ 年），镇守福建尚书薛希槤等人向明代宗上书说：“备倭军船分为九澳，
星分势弱。 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涪澳，漳州之西门澳

（亦曰铜山），五处俱系要地。 欲将出海官军分立五寨哨捕，仍令出海。 备倭都指挥

等往来巡督，庶得无患。”景泰三年正月（１４５２ 年 １ 月），皇帝同意他们以“备倭军船

分立五寨”，可这一措施很快就被取消，⑤福建海防继续维持势分力单的局面。 与此

同时，他还批准备倭都指挥翁绍宗的建议，同意将崇明沙的备倭大船改造成轻浅灵活

的浙江八橹船，原因只是“崇明备倭船，楼橹高大，一泊港澳，非大信潮水不得出。”⑥

结果人为剥夺了明朝海军在对倭斗争中的装备优势。 当明朝海军这道阻挡倭寇入侵

的篱笆被无能的皇帝和苟安的政府官员拆得七零八落、千疮百孔时，日本海盗的入侵

行动却一浪高过一浪。 在中国走私商人和海盗的帮助下，震动整个东南沿海的倭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广南：《中国海盗史》，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７７ 页。
郑广南：《中国海盗史》，第 １８０ 页。
蔡尔康：《中东古今和战端委考引》。
郑晓：《吾学编》四，《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张瀚：《松窗梦语》卷三，《东倭记》。
《续文献通考》，第 ３９７０ 页。
《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二，第 ４５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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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患最终在嘉靖朝酿成。
随着日本幕府势力的衰退，海上贸易的实权逐渐转移到与京畿商人有瓜葛的细

川氏、以及与博多商人有联系的大内氏手中。 嘉靖二年五月（１５２３ 年 ６ 月），在争夺

商业利益的诱惑下，日本的大内氏贡使与细川氏贡使之间发生内讧。 明武宗时，将军

足利义澄的贡使宋素卿是出身在宁波的中国人。 按照明朝法律，中国人私自通蕃，冒
充蕃人应当处死。 宋素卿以黄金千两贿赂当权太监刘瑾，因而得以在明世宗嘉靖二

年（１５２３ 年）再次以贡使身份同细川氏的使者鸳冈瑞佐出使宁波；与他们同时到达的

还有另一位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 因争先来后到，互责真伪，双方发生争执。 当时

宁波市舶提举司的主管———太监赖恩请二人赴宴，宋素卿深知明朝市舶司的腐败，于
是暗中向太监赖恩行贿，遂得先于宗设谦道的船进港验货。 市舶司随后在嘉宾堂设

宴欢迎这两个贸易使团。 在安排席位时，赖恩又将日本人鸳冈瑞佐置于首席，宗设谦

道居次席。 宗设愤而动武，杀了与宋素卿同行的瑞佐和细川使団的大多数成员，并从

宁波一直追击宋素卿到绍兴城边。 宗设未追上宋素卿，便在折返宁波途中杀人放火

抢劫，浙江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指挥袁璡、百户刘恩等将领在追击宗设时阵亡。 之

后，宗设又自育王岭奔至小山浦，杀百户胡源，“浙中大震”。 当干完这些暴行后，宗
设一行人抢劫了停泊在宁波港口的海船，志得意满地扬长而去。 这场“争贡事件”相
互斗争的结果是大内氏获胜，从此独占了对明朝贸易的权利。 宋素卿虽逃出宗设之

手，但随即被宁波府逮捕并呈报皇帝，被明朝政府关入大狱，最后死在牢中。 这次事

件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①

事情发生后，嘉靖皇帝以此为由，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② 并对日本

“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前后长达 １７ 年，直到嘉靖十八年七月（１５３９
年 ７ 月）才恢复。 在这期间，民间走私贸易却因官方贸易的断绝而愈加活跃，走私团

伙规模扩大，携带武器，勾结沿海势家豪族，将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日常生

活必需品偷运到日本，牟取厚利。 明朝政府本来以为停罢市舶就可以禁绝海上的通

商，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通商不仅没能得到有效禁止，反倒产生了相反的效

果。 “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另
外，由于海防废弛，守卫海疆的士兵流失过半，一些失去衣食来源的市井小民纷纷加

入走私团伙，或交易或抢劫，混乱随之加剧，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大动乱。 明嘉靖年

间，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大贾勾结倭寇到沿海劫掠，甚至沿长江进犯扬州、南京，朝廷

为之震惊，这是明代倭寇危害最剧烈的一个时期。 从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 年）起，皇
帝派朱纨整治闽浙海防，开展打击倭寇和海盗的斗争。 但随着朱纨遭弹劾自杀，整治

海防的工作也停顿下来，朝中再无人敢提海禁之事。 在隆庆、万历年间，尽管明朝政

府竭尽全力镇压倭寇之患，但对于海上走私贸易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了。 所以不得

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明史》卷五七，《食货志五·市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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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纳弛禁派的意见，在漳州设立督饷馆，建立“税引”制度，实际上也意味着私人海

上贸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
宗设之后，虽然日本的大内氏最后又派遣了两次遣明船，但每次都受到严格限制

（十年一贡、船 ３ 艘、人员百、禁止带兵器）。 在此前后，曾有船舶请求以日本入贡船

方式通商，但都被以没有表文（国书）或不逢贡期为由而予以拒绝。 由此，对严格管

制下的勘合贸易敬而远之的一部分日本海商，开始参加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海商的

海上贸易活动，往来于各港口，开展东亚海上的民间走私贸易。
嘉靖中叶以后，随着大内氏的家臣陶晴贤谋反，杀害了当主大内义隆，大内氏灭

亡，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 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４９ 年），当第十二代将军足利义晴派

遣最后一位官方大使完成了出访中国的任务后，持续了百余年的勘合贸易就此宣告

结束，①日本对明朝象征意义上的臣服也随之终结。 此后，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而此

时，中国沿海省份刚刚恢复起来的海军却被朱纨的继任者全部裁撤，中国的海盗和私

人海商空前活跃，其中一些人还跑到日本定居，充当两国民间贸易的代理商和中间

人。 如王忬所言：“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
唐’。 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 巨室为之隐护，官府惟务调

停。”②到达中国的倭寇则和中国当地的海盗和走私团伙建立联系，前者以后者为向

导，得以方便地深入中国腹地肆行抢掠；后者以前者为胆气依靠，敢于和政府和官军

进行武力对抗，并不断获胜。 这样，在 １６ 世纪 ５０ 年代到来时，倭寇和中国海盗出现

了合流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冒充日本海盗，加入到了倭寇的行列之中，甚至达到

了 １０ 个倭寇中就有 ７ 个是中国人的程度。
随着倭寇和中国海盗的结盟，嘉靖倭患终于爆发。 经受了日本国内战乱的洗礼，

此时来到中国的倭寇拥有比以前更加精良的武器和优秀的战斗素养，往往几十人的

小股部队就会击溃明朝数千人的军队。 而中国的海盗则利用自身的优势，为倭寇提

供他们极为缺乏的情报侦察和后勤补给能力。 双方的结合使得明朝的海疆安全形势

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从嘉靖三十年开始，先前那种脆弱的友好关系在中日两国都看不到踪影了，取而

代之的只有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嘉靖抗倭战争中，王忬、张经、胡宗宪相继登场，为抗

倭事业做出了贡献。 不过，最终削平倭患的还数戚继光和俞大猷。 他们二人一个在

陆上，一个在海上，给侵入中国的倭寇以毁灭性的打击，终结了倭寇和中国海盗的合

流之势。
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年），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是海疆秩序得到恢复的一年，但是它就

①

②

江户川乱舞：《早期倭寇活动对中、日、葡三国交往的影响》，新战国联盟论坛，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ｔｅｎｋａ．ｃｏｍ ／ ｂｂｓ ／ 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２００４－９－２３ 。

《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奏疏》（王忬，嘉靖三十一年任巡抚），《倭夷容留叛逆纠

结入寇疏》，第 ２９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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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皇帝登基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新意，而只不过是以前的旧秩序在新时期的翻版

而已。 官员腐败、政府低效、士兵哗变、海盗劫掠，类似的问题不一而足，非但没得到

解决，而且有蔓延之势。 此时，帝国曾经最头疼的倭患问题已不再严重，倭寇在过去

的 １５ 年里遭到了中国海军和新式陆军的沉重打击，绝大部分退回到了日本本土，只
有少数继续侵扰中国。 同时，随着日本国内统一战争的进行，在中国取得丰富战斗经

验的日本海盗逐渐成为军队亲睐的对象，他们地位和待遇提高，因此更愿意呆在日本

国内打仗，而不愿到中国沿海冒险，

六　 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发生在万历二十年的日本侵朝战争，从严格意义上讲已不能算是以前倭寇之患

的延续和扩大了，因为侵略的主体变成了日本这个国家，而非倭寇这种海盗个体，所
以这场战争反映的是国家间的战争行为。 如果继续用倭患来定性，那无疑是在为日

本这个国家开脱战争罪责。
在明朝建国的 ２００ 余年时间里，日本对朝鲜的侵扰实际上一直没有间断过，甚至

在侵朝战争爆发的前 ４ 年，日本的倭寇船队还在朝鲜海域击败过该国水师，并将俘虏

的前罗左道水军节度使金介同贩卖到中国做奴隶。① 在丰臣秀吉重新统一日本之

前，倭寇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海盗式袭击既可以看成是一种劫掠财富的行为，也可以

看成是一种牵制两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以确保日本本土安全的海上游击战术。 但

随着日本的重新统一，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对这种零打碎敲的游击战术失去了兴趣，
它需要的是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战争，以求达到一劳永逸地占领这两个国

家的目的。 在他看来，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的日本军队完全具有打败朝鲜这个弱小

国家的能力，然后日本就可以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
丰臣秀吉虽然以统一了日本，但国内仍有一些拥兵自重的封建主难以控制。 为

了缓和国内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有意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制定了占领朝

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侵略计划。 作为第一步，向朝鲜提出了“假道入明”
的狂妄要求，这理所当然遭到了朝鲜政府的拒绝。 万历二十年四月十三日（１５９２ 年 ６
月 ９ 日），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和朝鲜则

称为“壬辰战争”。 日本侵略军乘大小舰船 ７００ 余艘由对马岛渡海，翌日晨在釜山登

陆。② 之后，日军分北、南、中三路向内陆发起进攻。 在日军优良的火器和娴熟的攻

城战术面前，尽管朝鲜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汉城、开城、平壤等主要城市还是很快

①
②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第 ３７８３ 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八，第 ４６１６ 页载：“（万历二十年五月）朝鲜国王咨称：倭船数百直犯

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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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陷。 两个多月的时间，日军从南向北迅速推进到鸭绿江边，朝鲜面临着亡国的危

险，逃亡到中国境内的朝鲜国王李昖只得遣使向明朝求救。
对于日本的意图，万历皇帝看得非常清楚，侵略朝鲜不过是侵略中国的前奏。 中

朝两国地理相邻，唇亡齿寒，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那中国的安全形势就非常危险

了。 现在，明朝政府要考虑的已经不再是什么要求日本朝贡的问题，而是如何打败日

本侵略军，不使战争蔓延到中国境内的问题了。 在万历二十年这一年，中日两国正式

进入战争状态。
很快，靠近朝鲜的辽东、山东、直隶等省就接到了皇帝的诏令，要求“督、巡、道、

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御”。①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１５９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明军正

式入朝参战。 当庞大的中国海军舰队出现在朝鲜海岸时，原先游弋在海上的日军舰

船闻风而逃，躲进釜山港，中国海军未经交战就夺取了朝鲜海域的制海权。 入朝作战

的明军在不到 ４ 个月的时间里连克平壤、开城。 四月二十日（１５９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明
军收复汉城，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 不久，双方停战，明朝撤回了大部分海

军舰船和士兵，只留少数驻扎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万历二十四（１５９６ 年），丰臣秀吉借口和谈失败，再次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明朝则

调遣更多的军队赴朝作战。 经过近一年的战斗，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１５９７ 年 ３
月），明军相继收复了开平、庆尚、忠清、黄海等处，日军被压缩到了朝鲜半岛南端的

狭长地域，进退维谷。 狡猾的日本政府再次放出和谈烟雾，作为缓兵之计。 明朝政府

中以兵部尚书石星为代表的妥协派借机令明军停止进攻，得到喘息的日军在当月便

得到了国内派来的海军舰队的支援。②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１５９８ 年 ２ 月），中朝联军

利用严寒的冬季向日军大举反攻，将日军压缩至朝鲜南部的南海东西长 ９００ 里的狭

长地域。 到八月份（１５９８ 年 ９ 月），丰臣秀吉忧急病死，临死前命令从朝鲜撤军。 明

军为防止日军逃跑，于十月初二日（１５９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动全面反攻，日军小西行

长的第一军团被明军团团困住，无法脱身，只得向驻泗川、新城的岛津义弘第五军团

求援，由此引发了抗倭援朝战争中最大的一场海战———露梁海战。 此战，日军第五军

团指挥官岛津义弘（《明史》称“石曼子”）被明军炮火击毙，中朝联军歼灭日军近万

人，斩获敌首级 ３００ 余颗，③日军第五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中朝联军取得空前的胜利。
而小西行长指挥的第一军团则乘中朝联军与第五军团大战之际，悄悄撤出顺天城，乘
船回国。

①
②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八，第 ４６１６ 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一，第 ５８０７ 页载：“（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言：

倭船鳞集海上，假和怀战。”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九，第 ６０８５ 页载：“（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邢玠又报：近者倭兵二万

余、舟六七百，计纠釜山、泗川、巨济、闲山各倭将，悉力西援行长。 总兵陈璘即身先将士，鼓众大

战。 铳死大倭将石曼子（岛津义弘），又生擒一部将，其焚溺死者无算。 虽水中不能割级，而犹斩获

三百余颗。 攻收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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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四月甲戌（１５９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万历皇帝亲御午门城楼，举行盛况

空前的献俘仪式，“受总督邢玠等所献倭俘六十一人，付所司正法，百官致词称贺。
是日，祭告郊庙”。① 历时 ７ 年之久的抗倭援朝战争就此落下帷幕。 这次中日两国间

爆发的大战，给侵朝日军以歼灭性打击，不仅对战后朝鲜 ２００ 年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

重要作用，同时也迫使日本暂时放弃全面侵华的念头。 但是，战争的失败更加激发了

日本的复仇心理，明朝政府试图通过此战的胜利来迫使日本重新向自己臣服的目的

并没有达到，中日两国的敌对情绪和非正常化关系仍将持续几个世纪。

七　 日本的复仇

在侵朝战争中失利的日本政府为防止明朝进攻其本土，不得不重新拣起海盗袭

扰战术这根救命稻草，为国内重整军备赢得时间。 所以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不到两

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又面临着倭寇的新威胁了。 这次，倭寇的入侵水平比嘉靖年间有

了新的提高。 倭寇将眼光投向了福建省对面的东番（即台湾），企图通过占领台湾来

建立入侵中国的前沿军事基地。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侵占成功，日本就等于拿到了

打开中国海上大门的钥匙。 以此为跳板，日本随时可以向中国腹地发动进攻。 即使

入侵行动一时不能得逞，也可以有效牵制明朝海军在该海域的活动，减少对日本本岛

的威胁。
日本政府的战略意图是让倭寇船队在鸡笼港发动佯攻，将明朝海军的注意力引

向该处，然后派日本水军舰队伺机出动，占领整个东番，从而对中国形成海上封锁态

势。 这样日本对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当时负责福建省防务的巡

抚黄承玄洞悉日本的意图，他派参将沈有容和铜山把总张万纪率领由 ２１ 艘战船组成

的小型舰队，于 １６０１ 年冬渡过台湾海峡，全歼了盘踞在东番和彭山洋（澎湖列岛）的
倭船 ６ 艘，斩首 １５ 级，救回被掳男女 ３７０ 余人。② 经过这一战，日本政府妄图凭借倭

寇侵占台湾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但日本对中国的复仇行动却才刚刚开始。
侵朝战争失败后，日本举国上下卧薪尝胆，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寻找与中国的

差距和不足，真正做到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日本是一个信奉靠实力说话的国

家，向来遵循“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凡是看过《菊与刀》的读者都会知

道，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战争的失败从来不会从战争性质上去加以考虑，对他们来说，
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是不存在的事情，失败只源于一个因素，那就是自己的

实力没有对方强大。 所以我们纵览历史可以看到，日本在白江之战惨败后立刻向中

国唐朝臣服，派来大批遣唐使；在两次侥幸打败元朝远征军后就敢让倭寇肆无忌惮地

①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三，第 ６１６８ 页。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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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扰中国沿海；在侵略朝鲜面临失败的结局时又向明朝提出封贡和谈请求；消灭北洋

舰队后就逼清政府割让台湾；挨了两颗原子弹后就向美国俯首称臣，心甘情愿作美国

反华的马前卒。 从古到今，日本民族的这种性格一直没有变。
从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 年）年底撤出朝鲜的那一刻起，日本就开始考虑如何对中

国进行复仇。 经过认真总结战败教训，日本认定导致其失败的关键因素是日军的舰

船没有中国的高大坚固，日军的火炮没有中国的威猛有力，所以一旦在海上与中国海

军舰队遭遇，失败就难以避免。 日本人经过多次海战的失败，也逐渐明白了一个浅显

的道理，海上作战，“斗船力而不斗人力”，决定海战胜负的关键就是要有坚船利炮，
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为了迅速扭转日本海军的劣势，日本政府不惜重金，通过中国沿海奸民，高价购

买中国的坚船利炮。 右给事中彭惟成在他上疏万历皇帝的奏折中就说：“臣闻，彼得

我福船价千金，乌船数百金……焰硝铁金皆二十倍于土价……诱我邪民，购我利器，
习我舟楫，侦我虚实。”①与日本积极备战复仇的情况相反，明朝政府却为了节省军费

而将大船革除，只保留一些沙、唬小船，自己把海军优势拱手让人。
虽然明廷中少数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清醒认识到“倭自釜山遁去十余年来，

海波不沸，然其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②可是万历皇帝对此问题却漫不经心，他更关

心的派出盐监矿吏到各地搜刮钱财供自己享用。 对于朝政，万历皇帝已经彻底倦怠

了，但他却还牢牢握住权力不放。 各地奏折依然要呈送给他，可他既不表示同意，也
不表示不同意，而是采取留中不发的办法进行处理。 对此，许多政府官员在失望之

余，纷纷挂冠而去。 海防工作也是徒具虚名，很多军官置职责于不顾，一心忙着搞走

私赚钱。 像辽东防海副总兵吴有孚和镇江游击吴宗道，不仅指使手下水兵从事走私，
而且还用武力强取豪夺，“每装载货物，撒放中江，勒商民取值”。 甚至换上朝鲜人的

衣服，潜入朝鲜国盗取貂皮人参。 吴有孚出资，吴宗道销赃，两人分工协作，配合默

契，把个辽东海防弄得乌烟瘴气。③

就在明朝政治、军备荒废之时，日本的复仇行动开始了。 万历三十七年三月

（１６０９ 年 ４ 月），日本海军突然入侵琉球，“虏其中山王以归”，④将琉球变成了日本的

附属国。 而仅仅 ６ 年前，琉球的中山国王还在接受明朝的册封。⑤ 四月，倭寇侵入浙

江温州麦园头。 五月，日军重新进驻对马岛。 此时日本已一扫颓势，新组建的海军拥

有比中国体积更大、更大火力更强的战舰。 海上遭遇，日军即出动大船追击明军快

①
②
③
④
⑤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三，第 ９２７９ 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八，第 ９３８５ 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第 ８５７９ 页。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八，第 ９３８５ 页。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第 ７１６０ 页载：“（万历三十一年正月）乙酉（１６０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兵科右给事中夏子阳、行人司行人王士祯奉命册封琉球国王，条陈奉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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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明军战船毫无还手之力。 “白马岛之役，我众贼寡，未闻有出而戮贼者。 麦园头

之败，我将方被酒，卧帐中。 诸军亦离次失伍，去其汛地，贼遂薄我。 杀掠之惨，即罪

一二将镇何敕于事？”①看来大家都知道，海防败坏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怪罪几个失职将领根本于事无补。

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１６１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倭寇以大小船 ２ 艘犯浙江宁区

海洋，一战取胜即乘风而去。 之后又有两艘倭船侵入大陈山、姆澳，把总童养初率 ４０
余艘小型战船迎战，虽互有伤亡，却奈何不得倭寇的两艘大船，只能听任倭寇安全撤

退。 随后，倭寇大船 ６ 艘、小船 ２０ 余艘相继开到温州海面集结，大张旗鼓地向驻守南

麂的明军发动进攻。 明军水兵拼死抵抗，甚至使用火船向倭船反击，可由于不辨风

向，火船反到把自己的战船烧着了。 盘石卫闻知南麂军情紧急，出动战船跨海增援。
五月二十一日（１６１６ 年 ７ 月 ４ 日），增援舰队到达南麂海域，当即遭到在此埋伏多日

的倭寇战船突袭，明军舰队仓促应战，一片混乱。 倭船凭借高大坚固的船体和火力凶

猛的舰炮对明军舰船实施准确而具有毁灭性的射击，明军伤亡惨重。 在重创增援的

明军舰队后，倭船主动撤离战场，不紧不慢地向远海驶去。②

历史就在这不经意间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随着明朝海军装备优势的丧失，制海

权也只得拱手让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海洋逐渐变成了倭寇、西方殖民者

和中国海盗的天下。 只是到了明朝晚期，政府完成了对郑芝龙海盗集团的招抚，将这

一强大的民间海上力量纳入到官方管辖范围后，明朝政府才重新掌握了对东南沿海

的控制权。 而此时的明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就是想单方面改善与日

本的关系，日本也已经失去了兴趣。

结　 语

围绕着朝贡问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非正常化，在整个明代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而且事态的发展变得更加糟糕。 明初的统治者朱元璋虽然有意改善两国的关系，
但是从骨子里对日本还是带有军事胁迫的味道。 从元朝时期结下的仇恨，使日本对

新成立的明朝政府保持高度警惕。 在不了解明朝对日本的政治态度前提下，为了本

国安全，削弱对手实力，日本政府继续将海盗袭击战术施加于中国沿海，来达到牵制

明朝军事力量的目的。 虽然后来经过中方使者赵秩的解释，消除了日本良怀国王的

疑虑，但是双方短暂而脆弱的朝贡关系还是因为胡惟庸勾结日本朝贡使团，图谋暗杀

明太祖朱元璋而告中断。 可见，日本幕府虽然表面上向中国臣服，但心底里是非常不

情愿的，一旦得到机会，它就会争取摆脱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继续保持自己的主

①
②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八，第 ９３８６ 页。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一，第 １０４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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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独立。 日本政府所希望的两国关系是主权上平等，利权上互惠，也就是政治上谋求

与明朝平等地位，经济上维持两国的贸易往来，但这与明朝所主张的先称臣纳贡，然
后才准许贸易的主张相去甚远。 由于双方在这一根本立场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加
上日本商人的强盗行径和中国官员的腐败贪婪，导致日本向明朝仅有的几次朝贡持

续的时间都很短。 当宁波的“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朝统治者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
严格限制两国的官方贸易往来，使得日本再也无法从中日官方贸易中获得高额利润，
于是只得转而依赖中日民间的走私贸易以及倭寇对中国的劫掠。 可是这种做法既损

害了明朝的海禁国策，又造成了中国沿海军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使得两国的敌对

行为不断升级，最终爆发嘉靖倭乱。 通过与明朝政府和军队的较量，日本政府大致了

解了中国的虚实，从“蒙古袭来”后就出现的轻视中国的心理到了万历时期演变成了

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当侵朝战争由于明朝的干涉而遭到失败后，日本对中国的心理

完全发生改变，一心只想着复仇，更加谈不上向中国称臣纳贡了。
从对明朝的敬畏发展到对明朝的侵略野心，我们除了批评当时明朝统治者战略

决策上的失误以及日本幕府的狡诈阴险外，似乎日本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也是一个

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足利义满在朝贡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和足利义持的断然罢贡，都
是日本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对于主权独立意识的模糊反映。 到后来丰臣秀

吉统一日本，日本民族的主权独立意识才算真正觉醒。 此后，日本德川政府更是为了

防范外国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实行了比中国清朝更为彻底的锁国政策，
直到美国佩里将军用大炮轰开了日本的大门。 因此，如果将明代的中日关系放在历

史长时段中考察的话，由朝贡问题引发的中日两国关系非正常化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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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中日关系问题的历史反思

黄顺力

　 　 　 　 【作者简介】 　 黄顺力，男，１９５３ 年生，福建永安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

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福建省历史学会秘书长、林则徐研究会副会长、
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等。 曾先后在台湾政治

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做访问学者和客

座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海洋史，
已出版《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论》
等专著（含合著）、编著 １０ 余部，发表论文 ５０ 余篇。 主持和参与国家、教育部和

省市科研课题多项，科研论著多次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也是一个极为重视以史为鉴、正视现

实、面向未来的民族。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距今已经 ６０ 年了，６０ 年前，当那场

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终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时，历史

就以其特有的冷静和无私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多行不义必自毙”。 往昔的

日本侵略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最终却被正义的力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

堆。 ６０ 年后，当我们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６０ 周年之际，自 １９７２ 年恢复邦交正常

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又开始进入一个较为困难复杂的历史时期。 中日关系这一困难复

杂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尽管有其国际国内的现实原因，但勿庸置疑的是，造成这种困

难与复杂的局面，却常常是因历史问题而引发。 近些年来，历史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

上的一个难解之结。 历史是现实的观照，也是未来的启迪，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树立

科学的历史观，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双方都应有所反思，并从中获得某

些有益的启示。

（一）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容抹杀，也无法抹杀，这是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前提

人们常说，历史是人类经历过的往事，也是人类对这一往事的记忆。 “往事”表
达的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记忆”则体现了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认识，也即通常所

说的对“往事”的看法和态度。 人们对待“往事”尤其是一些以往重大事件的态度，实
际上也反映了他们对当今和未来的看法。 １９３７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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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沦入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 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日本兵所到之处，犯下的各种

滔天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南京大屠杀”、７３１ 部队的细菌战、强征“慰安妇”、制造

“无人区”、实行“三光”政策的“大扫荡”等等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暴行，已被永远地钉

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战犯、前陆军 １１７ 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在沈阳受审时

曾当庭详细供述说：“（日军在河北滦县潘家戴庄）把村民集中到一个广场进行了大

屠杀。 例如把婴儿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过来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

草点火把人烧死，或者用刺刀、机枪等武器，一下子把这个村庄屠杀了 １２８０ 余人。 进

行残酷屠杀以后，又把全村房屋都烧毁，并掠夺那里的粮食、衣服等物质，对这个村庄

真正实行了‘三光’政策……对此，我诚恳谢罪。”另一战犯、原日本陆军 ５９ 师团中将

师团长藤田茂则经常训诫他的部下，要用中国的无辜百姓和被俘人员作为刺杀的活

靶，借以训练日军士兵的胆量，声称：“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

来的”。① １９３９ 年中条山战役时，藤田茂就亲自下令将 ８ 名俘虏作为教育士兵的活靶

刺杀，而 １９４５ 年，在山东省海阳县索洛庄及其附近，为了对初年兵（即新兵）实施刺

杀教育，竟然残忍地屠杀了无辜的男女老幼七八十人。
日本《东京新闻》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刊登一篇题为《战后 ６０ 年的记忆———每个士

兵都背负着战争的罪行》的访谈文章，讲述了一个名叫近藤的日本老兵的侵华经历

和深深的忏悔。 现在已年过八旬的近藤是 １９４０ 年跟随日本陆军独立混和 ４ 旅独立

步兵第 １３ 大队，开赴中国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的一名普通士兵。 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坦陈：
　 　 “我不得不正视自己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那 ４ 年里，在中国大陆都做了些什么。”
因为他刻骨铭心地记得“到达辽县后，（日军）新兵接到的第一个上级命令，便是

进行用刺刀刺杀中国人的训练。 训练的靶子，就是两个被反剪着双手绑在木杆

上的中国俘虏。”
近藤说：“接到教官的命令，我们就冲上去对准那人的左胸刺下去。 刺刀刺

进了他的胸膛。 那一瞬间，我的腿突然停止了抖动，就像拿筷子插进豆腐里一

样，毫无罪恶感。 和我同一个部队的老兵们，乐于在山间的村落里寻找年轻女

性，然后集体轮奸她们。 在一场‘讨伐战’中，他们还让一名被轮奸的，刚刚分娩

的年轻母亲，浑身上下只穿一双鞋子和我们一起行军走路。 也许是为了减轻行

军中的负重，行进中一个老兵突然夺过母亲怀抱里的婴儿，狠狠地抛到了山谷

里。 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也追随婴儿跳进了山谷。 士兵们看到这一幕，都高

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而这，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近藤还曾为了搞清楚一发手枪子弹能穿透多少个人而找到了 １０ 名中国男

性，让他们前胸贴后背地排成一列，用枪抵着第一个人的后背扣动了扳机……尸

体被扔到了猪圈里。

① 参见徐扬：《４９ 年前的正义审判》，《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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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本兵还用刺刀拉开孕妇的肚子，削掉老人的耳朵。 在这场望不到边

的拉锯战中，日军部队日日重复和继续着他们残虐的暴行……
这一幕幕惨无人道的血淋淋“往事”都是从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日军将佐或士

兵口中透露出来的，如果不是经战争审判或自己的良心发现而将此“往事”公诸于

世，或许正如近藤先生所说的：“在战友（指侵华日军）聚会上，大家还会回忆起当年

犯下的罪行，但这些事对外人和他们的家人却是绝对保密的”。
受到良心谴责的近藤老先生至今一有空就会回到中国的山西，去忏悔当年犯下

的罪行。 他认为：“每个士兵都背负着战争的罪行。” “现在回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

１００ 年也偿还不清。”①而前述那位曾犯下侵略罪行而后幡然醒悟的藤田茂先生，则
在深刻忏悔的同时，还明确认识到当年所谓的“圣战”，就是日本挑起的战争，战争的

性质就是侵略。 “在如山铁证面前，每一个受审的日本战犯都承认罪行，甚至痛哭流

涕地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
而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在中日历史问题上开倒车，日本首相年年顽固地参拜供奉

有 １４ 名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一意孤行地为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新编历

史教科书”开绿灯，某些政要甚至公然否定或美化侵略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中

国人民至今还没有愈合的历史伤疤上抹盐，还故意宣扬什么“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

日本的‘历史辫子’”，“又在打‘历史牌’”等等，大肆鼓吹要“把过去忘掉”，忘掉日本

侵略中国的历史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但正如藤田茂先生所说的：“日本必须正

视侵略战争的本质，从思想上憎恨和反对侵略战争，才能正确理解‘把过去忘掉吧’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为，“谁能忘记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

呢？ 谁能忘记祖辈遗传下来的房屋被烧掉呢”？②

我们说，“往事”，包括对这种“往事”所饱含着国仇家恨、鲜血淋漓的“记忆”，绝
不会因时间的流逝就不存在，也绝不会因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抹杀就被完全

遗忘。 这种“往事”及其“记忆”对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民是这样，对加害者而又有良

知的日本老兵也是这样。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往事虽不堪回首，但却不容抹杀，也无

法抹杀。 这是我们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前提。

（二）既要坚持中日友好，更要吸取历史教训，这是坚持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目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早在

公元前 ３ 世纪前后，中国的水稻农业种植技术就开始渡海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

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以水稻农耕文化为特征的弥生时代。 公元 ７—９ 世纪，日本派遣

①

②

濑口晴义：《战后 ６０ 年的记忆———每个士兵都背负着战争的罪行》，日本《东京新闻》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报道，《参考消息》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３ 日。

徐扬：《４９ 年前的正义审判》，《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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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即通称“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专门学习中国的典章制

度、佛教、文学、建筑、技术、医学、历法、艺术等等。 例如，日本史上有名的“圣德太子

改革”，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全面移植中国唐代的律令制度和文化，推动了日本的社会

进步，使之进入了日本史上的“律令国家时代”。 据史料记载，在公元 ６３０—８９４ 年

间，日本派遣唐使 １９ 次，有 １３ 次顺利到达中国。 遣唐使中的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
僧人最澄、空海、圆仁等在中国努力学习，归国后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和佛教，其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至今在日本仍可称得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正如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先

生所说的：“日本自古代国家统一以来，不，严格地说，从更遥远的以前，一向在中国

文明的影响下，不断地获得生机勃勃的发展。 我国的佛教也是从中国传来的。 ……
政治哲学与道德等都是直接吸取了中国的儒教。 就连今天已经完全日本化了的各种

风俗习惯，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大多也是起源于中国。”①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或未来的角度上看，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都会对人类

文明、社会进步起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古代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日本向中国学习

为特征，文化交流的领域十分广泛。 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经日本的接受、改造和融

合，形成日本自己的新文化。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

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奴役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开始向外扩张。 对于日本的

迅速崛起，引起了饱受“落后挨打”屈辱苦难的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关注与思考。 从

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恩来等等，都先后到过日

本，借鉴日本的经验，学习日本的先进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的形态从过去的日本向中

国学习，转变为近代中国向日本学习。 近代以来中日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同样促进了

双方尤其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 例如，众所周知的 ２０ 世纪初的留日学生热潮，对
中国辛亥革命的高涨就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年的日本东京几乎成为辛亥革

命的海外根据地，许多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廖仲恺、宋教仁、秋瑾、邹容、
陈天华等汇聚于此，成立中国同盟会，发行革命报刊《民报》，推动国内民主革命运动

的高涨。 许多留日学生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大量近代西方经济理论、政治学说、教育

思想等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等都以日本为中介传播到中

国，进行思想启蒙宣传。 大量的近代词汇，如文明、文化、文学、唯物论、唯心论、生产

力、生产关系等等也由此进入汉语词汇体系中，丰富了汉语词汇……可见，中日文化

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对双方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有好处。
当然，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扩张野心的日益膨胀，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 １８７４ 年日本入侵台湾，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强索兵

① ［日］池田大作：《光荣归于战斗的学生部———１９６８ 年 ９ 月 ８ 日在东京日本大学讲堂举行

的创价学会第十一届学生部大会上的讲演》，转引自卞立强译《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

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６～５７ 页。



﹃
以
史
为
鉴
︐面
向
未
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费白银 ５０ 万两；２０ 年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强订无耻的《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及澎

湖，掠夺赔款 ２．３ 亿两。 再 ４２ 年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年中造成中国军民 ３５００ 万

人伤亡，直接和间接损失近 ６０００ 亿美元……
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于近代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

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常常加以鞭挞和抨击，并曾经与我们并肩战斗。 例如，早在五四运

动时期，日本友人、著名学者吉野作造就公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

一条》。 他写信给李大钊说：“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的日本，必可与

贵国青年提携。”①日本近代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则坚定地认为：“尽管目前中国国势不

振，但相信这个国家民族是不会永远如此的。”②因此，当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后，松本先生即严正指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屈服。”③而在日本民

众中影响很大的创价学会，从其第一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先生开始，就一直主张反对战

争、追求和平，特别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 牧口先生还因为反

战而被关进日本军部的监狱，最后病死于狱中。 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同样也因反战

而被关进日本军部的监狱。 第三任也即现任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

会长的池田大作先生为主张日中友好、反对日本曾经对中国的侵略，更是不惧日本极

右势力的恐吓威胁，四处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无情指斥：“日本

曾侵略了这个（对我们）因缘极深、恩德极大的国度中国，极尽大逆不道。 多么忘恩

负义，多么狂妄！”④强调说：“中国和日本是有着相同文化血缘的兄弟，彼此应当互相

尊重、互相理解，考虑对方的立场，采取谦虚的态度。 不能忘记日本军部对中国的侵

略历史，绝对不能重复过去那样的历史，一定要友好下去。”⑤

对于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并积极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所做出的

贡献和努力，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日关系从历史上看是

“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重病住院的周总理不顾医生的反复

劝阻，坚持带病会见以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代表团，向他嘱托中日友好的

重任，要为“中日世代友好下去继续努力”。
邓小平同志在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时也说，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

远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发展到 ２１ 世纪，还要发展到 ２２ 世纪、２３ 世纪……要永远友

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一切事情的重要性。 要看得远一些、长一些，发展有利于中日

双方、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合作关系。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勇、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１０）“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２５ 页。

汪向荣著：《日本教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２０９ 页。
杨正光、平野日出雄著：《松本龟次郎传》，时事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参见［日］《国际创价学会通讯》，法悟空著：《新人间革命》，２１５３ 号，金桥（３）。
转引自杜雪巍：《池田大作与中国》，《社会观察》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号。
参见李肇星：《当前形势与中日关系》，《解放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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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记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为了不再重复那样的历史。 因为，“当人们忘记

这种罪恶行为的时候，这种罪行就可能再度出现”（德国人反思纳粹罪行时的警世恒

言）。 而不忘记那些友好交往的历史，则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和则双利，斗则两害”
的道理。 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既是为了继承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传统，更
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 以史为鉴不是重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面向和开辟未来、为了

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 这就是我们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目的。

（三）既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又要树立相互正确的中国观和日本观，
这是实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途径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二战已经结束 ６０ 年了。 日本、德国

发动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早已成为定论。 为什么日本还总是出现要翻案的言论？”
文章指出，这是因为日本一些政要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观得到了继承，从小泉首相年

年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希望下届首相也应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一直到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认为“甲级战犯不是罪人”、前首相森喜郎说中国

和韩国对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是“吹毛求疵”等等，反映了“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业已

丧失了是非判断标准”。① 该报 ５ 月 ２７ 日的另一篇文章还揭露靖国神社赞美日本战

争，“在靖国神社里，所有由日本发起的战争，均被描绘成日本的被动战争。 日本或

是为了自卫而战，或是为了亚洲各民族‘解放’而战。 在展厅里，别说看不到任何‘侵
略’字眼，就连对战争的称呼、战争的真实情况，都被掩饰得一干二净。 为了掩人耳

目，展厅里‘满洲事变’、‘大东亚战争’等由日本政府和军队‘创造’的名称都被堂而

皇之地照搬照抄”。 “在任何的展厅中，都见不到日本对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占领抱有

丝毫的反省和愧疚。”该报认为，这种靖国神社的战争观就是“靖国史观”，也就是军

国主义史观，因为它的矛头，“不仅针对被日本侵略了的中国和亚洲各国，还指向了

与日德意等军国主义侵略国家作战的反法西斯同盟各国”。②
我们说，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就是既要忠实于历史事实，更要有正视历史事实的

勇气。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确应当向德国学习。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会晤到访的韩国

总统卢武铉时说：“以小心谨慎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不会失去朋友，
还会赢得朋友。”为此，他还亲自撰文谈德国投降 ６０ 周年的历史教训，强调：“过去发

生的事情既不能挽回也不能消除。 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德国人已经这样

做了。 我们懂得自己所负的历史责任，也认真对待这种责任。 回忆国家社会主义时

代、回忆战争、回忆种族屠杀和犯罪成了我们国家认同感的一部分。 这也是一种永久

①

②

日本《赤旗报》５ 月 ３０ 日报道：《政要的讲话体现了一种被继承下来的历史观》，《参考消

息》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８ 日。
日本《赤旗报》５ 月 ２７ 日报道： 《“靖国史观”和美国》，《参考消息》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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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道德义务。”①在这种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下，德国不仅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勇于承

担责任，诚恳地向受害国和受害者道歉，甚至有当政总理面对犹太受难者的墓碑下跪

赔罪的感人一幕。 在历史教育上则忠实地向年轻一代讲述战争历史，承认德国法西

斯犯下的罪行，培养正确的历史观。 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并没有贬损自己的形

象，反而提高了它的国际声望，因为，对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对不光彩历史的正确认识，
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当代的道德水准，也衡量着作为现代国家和先进民族的心

理成熟程度。 正如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左克所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其历史

的彻底了解，它就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而日本至今还不能深刻地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这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以日本为

中心的思维方式，只看到战争，尤其是两颗原子弹的爆炸给日本造成的伤害，不忘本

国在战争中死去的 ３００ 余万人，却恰恰忘记了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特别是

给中国带来 ３０００ 多万人伤亡的深重灾难！
６ 月 ２７ 日的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记者菲利普·蓬斯采写的文章，题为《投

降 ６０ 年后，日本仍装出一副太平洋战争受害者的样子》。 文章指出：“日本人民是受

害者，这是肯定的。 他们经历了塞班岛和冲绳岛的激战，经历了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美国飞

机的疯狂轰炸（东京死亡近 １０ 万人）。 还有数万受过武士道精神灌输的日本男女呼

喊着‘天皇万岁’自杀身亡。 最后日本人民还经历了广岛和长崎原子弹造成的地狱

般的惨境，３５ 万人死亡。 尽管日本平民也遭受了杀戮，但这不能一笔勾销发生这场

战争的原因，也不能使人忘却从 １９３０ 年开始的日本扩张主义在整个亚洲地区进行的

‘１５ 年战争’使数百万亚洲人民受害的事实。”②为什么既肯定其是受害者，又说它仍

“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呢？ 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同样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如同周恩来、邓小平等多次强调的，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的不单是中国人民，还包括

了日本人民。 作为罪魁祸首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和日本人民在内

的善良人们的加害者。 但这里的关键就是日本有些人没有意识到“加害者”与“受害

者”的原则区别，没有认清或者说不想认清“加害”与“受害”的因果关系。
有一位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女学生在亲眼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遗迹，了解事

实真相之后，在她的学士毕业论文中真诚地写道：“对战争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是绝对

不能够一视同仁的。 有些（日本）人强调受害者的感情，根本不能认识到正是加害了

亚洲各国，所以才有了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 现在的日本青年人只知道

日本遭受过原子弹的轰炸，而对日本当年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完全

不知道或知道的甚少。 造成这些情况的最大原因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 教科书的内

①

②

德国《南德意志报》５ 月 ７ 日报道：《回忆战争是永久性的道德义务———施罗德撰文谈德国

投降 ６０ 周年》，《参考消息》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法国《世界报》６ 月 ２７ 日报道：《投降 ６０ 年后，日本仍装出一副太平洋战争受害者的样子》

（记者 菲利普·蓬斯），《参考消息》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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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关系着对年轻一代的思想导向，体现了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日本国民也没

有忘记，那两颗原子弹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精神创伤……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日本侵

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历史事实，‘因为有了伤害，所以才会有受害’。”①

历史在为一个民族提供教训和启迪的同时，也在拷问这个民族的道德和良知。
与这位有着正义感的日本女学生相比，日本的某些政要难道不觉得汗颜吗？

２００５ 年的 ５ 月 １９ 日、２０ 日，已届 ９１ 岁高龄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分别在

卢沟桥上和淞沪抗战纪念馆内下跪，向中国人民谢罪，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忏悔。
这与日本某些政要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形成了多么鲜明和强烈的对比！ 有人

说，德国总理当年对受难犹太人墓碑的下跪，为德国反省发动侵略战争，进而走出耻

辱、走进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予人信任的大国，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以致有

这样的名言“德国总理跪下去，德国人民站起来”。② 可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有多么

重要。
至于要树立相互正确的中国观和日本观，我认为也同等重要。 从中日两国长期

形成的国民心态来看，由于古代中国对日本文化的深层影响，直到现在绝大多数日本

国民对古典中国还是崇敬有加，谈及孔孟、《论语》、《三国志》、《水浒传》等等，如数

家珍，好像是在谈论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 这一特点值得我们深思。 但对近代

中国却往往采取轻狂的蔑视态度，这与近代中国历史有关。
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在此之前，日本虽已由过去的向中国学习转而向西方资本

主义强国学习，但总体而言还不敢采“轻侮”之态，可以说是敬畏和轻侮相交加，有双

重性。 甲午之役日本战胜后，国民心态开始向蔑视或轻侮中国的方向倾斜。 吉野作

造说：“我们的前辈……尽管有时把中国视为新文明之敌（即认为晚清中国为保守，
不通时势的固陋之国）的旧鄙陋习加以轻侮，但也承认其在长期的国际对立中作为

一个强国的威力。 但是到了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之后，则……认定中国无论在精

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一无是处，并表现出毫无顾忌的侵略态度。”③而在甲午战争之

前的 １８８５ 年，被称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在其所著的《脱亚论》中认为，
日本较中国和朝鲜优异之处在于“摆脱亚洲之陋习”、“引进西洋之文明”。 他还说：
“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脱离其

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
应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置。”我们说，福泽谕吉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确是一位

启蒙思想的领军人物，但很显然，这种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脱亚入欧”思想却对日

①

②
③

笔者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访日期间有幸与许多到过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座谈交流，并拜读了文

中所提的那位女学生的学士学位论文。 为了保护当事人免遭不必要的干扰，这里姑且不标注姓

名，敬祈鉴谅。
参见《澳门日报》５ 月 ２３ 日文：《老兵下跪与小泉辩解》，《参考消息》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日］吉野作造：《对支问题》，１９３０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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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并逐渐形成甲午战争后日本国

民日益浓厚的、轻侮中国的中国观。 不客气地说，此后日本变异的所谓“大亚细亚主

义”、“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军国主义论调都与福泽谕吉的此种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
对于日本对中国的轻侮态度，我们当然万分愤怒、义愤填膺，但感情的发泄毕竟

代替不了理智的思考，过去是这样，现在与将来也仍然是这样。 对此，我们是否真正

冷静理智而不是感情冲动地认真反思过，为什么我们中国会从一个受日本尊敬的大

国，变成一个遭它轻侮的弱国？ 我们自身没有问题吗？ 事实上，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

“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苦难史，当然也是一部抗争史、奋斗史，但我们是否真正自问

过自己的不足和落后的原因？ 是否真正怀具深沉久远而不是过眼云烟的忧患意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

通过内因起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日本许多国民错误的中国观，我们是

否可以引以为戒，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其错误的中国观呢？ 不可否认，日本民族是一个

善于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要改变他们错误的中国观，只能靠我们韬光养晦，排除干扰，
集中精力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集中精力增强我们的国民素质，集中精力体现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取国家实力而不是贪图虚名，而当前这一切对我们来说该显得

多么紧迫而重要！
另一方面，同样需要认真反思的是，我们的日本观就一贯正确吗？ 不必讳言，从

古至今，我们的对日观基本上是采取藐视的态度，从“倭国”、“倭奴”、“倭寇”的古代

记载，到“蕞尔岛夷”、“小日本”、“东洋鬼子”的近现代称呼，以及至今一提起“小日

本”气就不打一处来的情绪化抵触等等。 这里当然有历史纠葛、民族感情、战争受害

者的国恨家仇等深层原因的关系，但从文化的角度，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我们是否也

需要一番历史反思呢？ 实际上，就日本民族善于并勇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这一点的

勇气和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当 １９ 世纪中叶中、日、朝等东亚各国同样面临

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威胁时，形势给各国带来的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难得的机遇，
但只有日本对此作出了迅速的反应，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在较长的一段

历史时期内都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麻木状态。 第一次鸦片战争硝烟还未完全散去，
晚清封建统治者业已歌舞升平，“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① 以为“万年

和约”（即《南京条约》）一订，从此天下太平。 难怪有史家会感慨长叹：“从民族的历

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
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②

而处于东亚最边缘的日本却敏感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经过明治维新而使自

①

②

见《软尘私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 （五），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５２９ 页。

参见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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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迅速强大起来。 中日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日本文化中的精髓究竟是什

么？ 我们应该在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比较研究中学到什么？ 这一切认真的反思都需

要有一个正确的日本观和理智的国民心态为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

都有其优秀的一面。 古语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树立对日本优秀文化的敬意，
树立正确的日本观，或许这还有助于我们克服包袱极重而又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
思想吧。

由此可见，正确的历史观，包括树立相互正确而科学的中日观，应是实现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的有效途径。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 ６０ 周年了，６０ 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虽已硝烟散尽，但
战争给中国人民心灵留下的创痛却难以抚平，这不仅仅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

了太多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至今没有真正对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有所体认，
某些政要还时不时在日本侵华的历史问题上发表不当的言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

民的感情，从而更加勾起了对惨痛往事的记忆。 中日关系现处于一个较为困难和复

杂的时期，症结是历史问题，责任则在日本政府。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藤泽法暎说：
“中国就历史问题对日本进行批评是很自然的事，韩国也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我们理

应接受它们的批评。”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治家不明白历史对于国际关系有多

么重要，尤其是在你背负着历史罪责的情况下”。①

日本知名作家渡边淳一先生 ７ 月 ３０ 日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一百种理

论不如一份良心》的文章，说到：“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反日运动和靖国

神社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复杂的感情问题。 这些问题不取决于什么

理论，而取决于双方在感情上存在什么样的隔阂和芥蒂。 最主要的是，当显著的感情

问题硬是被塞进了种种理论的时候，两者间便会出现难以弥合的鸿沟。”他认为：“同
样一件事，加害者和受害者理解的方式会有天壤之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加

害了千千万万亚洲其他国家的人。 加害者对自己犯下的罪行缄默不语，但受害者却

会将这种耻辱口口相传，没齿不忘。”
他还明确指出：“面对这种事实，加害者的任何理论、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 因

此，日本决不应该企图用暧昧的语言逃避现实，哪怕是一句简单的‘对不起’，也应表

明自己诚挚道歉的态度。 （而且）不愿意道歉也必须道歉，因为我们的父亲、祖父或

者曾祖父，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和我们一样的血，虽然我们的家族认为他们温文尔

雅，但他们毕竟在那场癫狂的战争中，成为了癫狂的人。”②日本的某些政要也应该倾

①

②

路透社东京 ６ 月 ２５ 日电：《日本应学习德国解决历史问题》，《参考消息》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７
日。

日本《朝日新闻》７ 月 ２３ 日文章：《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作者渡边淳一），《参考消

息》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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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下这些富有正义感而又有良知的学者的呼声。
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６０ 年前的那场战争虽已结束，但战

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历史教训却不应当被忘记。 要和平，不要战争，是中日两国人

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时代主题，和平的国

际环境是各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则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促进人类

社会的共同进步才能真正保持持久的世界和平。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６０ 周年之际，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只要中日两国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吸取历

史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就一定能使 ６０ 年前那段沉重的历史

永远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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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劫夺东北海关之经过
———各关税务司报告辑译（一）

杨　 丽　 薛鹏志

　 　 　 　 【作者简介】 　 杨丽，女，１９６７ 年生，河北藁城人，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

文系，获硕士学位。 现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
薛鹏志，男，１９６４ 年生，福建惠安人，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 现为

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成员、厦门大学出版社编辑。

日本侵占东北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东北三省辖有大连、安东、牛庄、奉天、
哈尔滨、龙井村、珲春、瑷珲等八个海关及满洲里、绥芬河等六个分关、十个分卡，并有

财政部关务署直辖的安东、营口、哈尔滨、延吉、瑷珲等五个海关监督公署。 东北各关

征收之关税，１９３０ 年占全国海关税款收入的 １４．７％，１９３１ 年占 １３．５％，近五年平均则

占 １５％，为国家财政所仰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慑于海关的“国际性”和英国对华政策支柱，海

关税款指抵外国债赔，不敢贸然“接收”海关，干涉海关行政，乃蓄意扶植伪“满洲国”
傀儡政府，宣布“独立”，脱离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避免引起国际干预。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日本关东军策动组织“东北政务委员会”（“满洲国”临时政府），首先谕知东

北各海关监督和税务司，就权利上言，各关既属于“满洲国”，自应归东北政务委员会

管辖，但目前各关人员须照常履行职责。 并告以各关均已派有日本顾问一名驻关，以
监督海关之行政为目的。

３ 月 １ 日，“满洲国”正式成立。 ３ 月 ２３ 日，“满洲国”外交部长、财政次长向海关

总税务司梅乐和提出维持现行海关行政制度的四个前提条件：（１）牛庄、大连、安东、
哈尔滨、瑷珲和龙井村六个海关及其分关分卡均归“满洲国”管辖；（２）海关进出口税

则及其征收办法暂时仍旧实施；（３）关于迄今由海关税收担保之外债的偿付，“满洲

国”将按合理而适当的方法安排摊付，但剩余的部分由“满洲国”政府截留使用；（４）
各满洲海关之华洋人员暂予留用，但税务司及其他高级职员之任免迁调必须事先征

得“满洲国”政府的谅解和同意。
梅乐和总税务司竟以维持海关行政完整为由敦劝国民政府妥协，称：“妥协并接

受一项谅解，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对中国有利。 一方面，‘满洲国’政府清偿东三省

（包括大连）海关按比例分摊应付外债赔款的份额；另一方面，海关在东三省之行政

权在满洲得以保留，否则有关海关机构将被劫夺，海关行政完整即遭破坏，实乃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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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之先例。”①

国民政府不置可否，日本与伪“满洲国”迫不及待径行通知大连海关停止汇解海

关税款至上海海关总税务司账户。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至 ６ 月，“满洲国”当局开始出动军

警，武力劫夺东北各海关。 ６ 月 ２５ 日强行接管滨江关，６ 月 ２６ 日接管大连海关，６ 月

２７ 日接管牛庄关，６ 月 ２８ 日接管安东关，６ 月 ２９ 日接管延吉关，８ 月 ２２ 日接管奉天

关，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９ 日接管绥芬河分关，１ 月 ３１ 日接管黑河海关。 至此，东北各海关全

部被日本劫夺。 在伪满当局劫夺东北海关过程中，总税务司训令各关税务司“全力

以赴，务必坚守”，各关税务司随时向总税务司报告了海关被劫夺的详细情形。 兹辑

译 １９３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 ９５ 号附件各关税务司等主管官员报告于

下。

一　 瑷珲关署税务司周骊报告

（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案查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总税务司电第 １６ 号：
　 　 暂时关闭由看守人监管的关产；立即将包括巡江事务长易保罗在内的海关

职员撤离至上海；向外班杂项职员发放六个月的薪俸，对未受聘为看守人且服职

不足一年者发放两个月薪俸。 请回电并告知启程日期。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瑷珲关致总税务司电第 ２０ 号：
　 　 第 １６ 号来电收悉。 只能通过海参崴撤离关员，我正在为中国关员办理签

证。 若签证无法办理，建议事先向各关员发出指示，告知其如何在没有签证的情

况下，采取与巡江事务长相同的方法，从俄国撤离至上海。 由于从俄国无法进行

货运，而行李托运也是被禁止的，所以请告知我关应携带的档案。 请速汇 １２ 月

份本季度办公经费至我关在上海汇丰银行的公款项下；若此议不成，则发放总税

务司补发款 １００００ 关平银。 我获悉市长 ／ 督办已致电政府请求不要闭关。 我将

尽快电告出发日期。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瑷珲关致总税务司电第 ２１ 号：
　 　 我第 ２０ 号电：请通知汇丰银行立即将 １５０００ 先令汇至上海中国银行，以便

存入我关在大黑河中国银行的公款项下。 请令中国银行收到该款后急电大黑河

中国银行。 海关今日封闭。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总税务司致瑷珲关电第 １７ 号：
　 　 你第 ２０ 号电收悉。 准许你关经由海参崴撤离关员。 总税务司补发款

① 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 ９５ 号，《海关总税务司机要通令（１９１２—１９３３）》（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
Ｓｅｍｉ⁃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１９１２—１９３３）第 １ 卷，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 １９３３ 年版，ｐ．２４２～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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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 关平银已汇存入汇丰银行你关公款项下。 请携带近期的保密文件档案；
其余档案若无法进行妥善保管则可予以销毁。
谨告，承蒙大黑河苏联领事的好意，中国关员已获苏联签证，我将与他们一起经

由海参崴抵达上海。
试图由陆路撤离致齐齐哈尔然后往哈尔滨是不可能的。 夏天暴雨河洪水过后道

路几乎无法通行；我们只能穿越战事频繁的军事作战区；路上盗匪出没；嫩江和 Ｌａ⁃
ｈａｃｈａｎ 一带更是“荒无人烟”，比其他地区更为混乱。 正如我在第 ２０ 号电报中所述，
据我们了解，只有通过海参崴撤离。 据说远东铁路的西段和东段已遭破坏，南满铁路

所有交通已中止。 由于今年松花江与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各口岸没有船只来往，因
此无法由水路撤至哈尔滨。

在无法获得任何信息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准备而以非正常的方式在俄国境内旅

行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例如，我们遭遇的困难包括，很久以来无法得知火车何时离开

海兰泡，票价多少，行李如何处理，以及在通往海参崴的主要干线交汇点 Ｂｏｃｈｋａｒｅｖａ
的情况如何。 此外，没有人知道在海参崴是否有客船来往，也无法确定那里的旅馆住

宿情况如何。 俄国的情况都让人无法确定，试图询问一位可以提供可靠信息的人也

无济于事。 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像在密封舱中进行，要找到一个负责全局的人几乎是

不可能的。 人们感到被命运所左右，除了等待和祈求之外别无选择。 在海兰泡中国

副领事的极力协助下，瑷珲海关关员才得以动身前往海参崴。 副领事所做的许多安

排在最后时刻被取消，这一事实可以反映出当时混乱无望的状态。
我必须等待上海来的汇款，我安排关员于 １０ 月 ８ 日早上 ５ 点 ３０ 分离开海兰泡。

我原计划 １０ 月 ７ 日离开，如果这样，关员们就得在前一天过河，但这是不可能的，因
为 １０ 月 ６ 日是苏联的休息日。 尽管站长已告知副领事，车厢在 １０ 月 ７ 日可以准备

好，但我们经过多次询问仍无法获知确切的消息。 我与特等外班官于 １０ 月 ５ 日过

河，并在关员及家属于 １０ 月 ７ 日过河之前将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 到达海兰泡之

后，我们听说站长已通知副领事，货车要根据货物实际重量收取一定的费用。 货物于

１０ 月 ３ 日被运过河，根据单据中的详细记录可计算出货车的大致费用为 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
卢布，由于我们的大量行李已经俄国海关保结，因此要改变计划已经太迟了。 我以

３４ 卢布比 １００ 哈尔滨元的比率以 ７０００ 哈尔滨元兑换了 ２３８０ 卢布。 此前，我在大黑

河购买了 ９０５ 个金卢布，并在海兰泡兑换为等价的纸币卢布。 以上两笔钱加起来共

有 ３２８５ 卢布。 此外我又得到 ３０ 卢布，当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护照监察官要求

我以 １ 比 １ 的比率与他兑换 ３０ 哈尔滨元。 因为比率很高，还因为与国家政治保卫局

官员起冲突是极为不明智的，因此我就答应了。 这位官员需要哈尔滨元以便从国有

商店购买食品，在这种商店中只能用外币来购买食品。 我之所以在大黑河购买金卢

布，是因为我料到在海兰泡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哈尔滨币来兑换，而苏联不接受黑龙

江的货币。 在获知站长的消息时，我共有 ３３１５ 卢布，这足以支付货车的费用。 在此

之前，我曾与副领事商议请他以 １ 卢布比 ０．０８５ 元黑龙江币的领事汇率为我兑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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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卢布，这也是大黑河的市场兑换率。 然而，由于国家法律禁止领事参与货币兑换，
因此这笔钱最终以不受法律限制的贷款名义支出，其用途只限于支付小费、租用马车

及其他杂项支出。 这样的安排是必要的，因为苏联在财政方面是一个“疯狂的国

家”，将大量的外币被浪费在最微不足道的政府部门。 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卢布纯

属虚假货币，而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是没有正常的价值标准可言的。 要支付马车费，小
费（虽然苏联名义上禁止小费但其在俄国仍是一项最重要的支出），或以官方汇率购

买各式小商品，即使是购买最不起眼的商品，也需要花费几千卢布。 领事建议我以领

事汇率支付货车的费用，但由于我们已获得了许多照顾和额外的优待，我想我们应该

让苏联政府看到我们以官方汇率兑换货币。
１０ 月 ６ 日，车站站长仍未给出明确的回复，在我们支付他 １００ 卢布小费之前，他

不做任何安排。 得到小费之后他才明确告知我们，货车将在 １０ 月 ７ 日中午准备好。
关员们于 １０ 月 ７ 日早上抵达海兰泡，然后被直接带到车站并被安置在三等车厢。 我

们向苏联交通信托公司租用了两辆卡车以便将关员及行李运至车站，因此所花的卢

布并不太多。 由于交通信托公司的卡车数量并不多，如果我们像通常那样被迫租用

马车或推车的话，全部费用以官方汇率计算的话将在 ２５００ 到 ３０００ 哈尔滨元。 从 Ｒｅ⁃
ｇａｔｋａ 到车站的马车费用要 ６０ 卢布到 １００ 卢布，推车的费用为 １００ 卢布。

由于站长告知所需的文件要在 １０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点钟左右才能准备好，因此两

辆货车的费用还有待确定。 即日早上 １１ 点，我与副领事及特等外班官前往车站，我
们出示了票据，但车站完全不顾之前的许诺，他们要求的费用不是 ２６００ ～ ２７００ 卢布，
而是 ４１２７．１０ 卢布。 我们强烈抗议，并指出我们已承包货车三天的全部费用，因此不

应该再收取如此高额的租费。 我们又解释说，最初我们被告知货车的费用是 ５００ 卢

布，后来这个价格翻了一倍。 所有的争论都无济于事，车站告诉我们“租或不租自己

看着办”。 我们很清楚，在俄国这个地方最好尽快摆脱困境，不要招致更多的麻烦，
因此我向副领事借了 ２０００ 卢布以了结这件事，同时以备路上不时之需。 在海兰泡和

海参崴之间没有兑换货币的地方，所以这样做也是恰当的。 这笔钱是如何处理的，具
体情况显示在瑷珲海关关员撤至上海旅费清单上。 遇到上述情况使我感到非常气

恼，但如果我们要经由苏联的话就只能这样。 任何延误都会导致政府取消我们前往

海参崴的许可。 付款方式上不可能出现麻烦，因为收据是以领事馆的名义接收的。
途中的旅行让人感到极为不舒适且不愉快。 我们经过力争才使货车勾挂在我们

所乘坐的列车上。 我们于 １０ 月 １１ 日早上四点抵达海参崴，比列车预计抵达的时间

晚了 ２０ 个小时。 在 Ｂｏｃｈｋａｒｅｖａ 我们等了 １２ 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列车。 当时我们找不

到预计搭乘的列车，最后我们勾挂在第一班经过的邮车上。 抵达海参崴之后我们不

得不在站台上坐等到天亮，７ 点 ３０ 分，我去了中国领事馆，要求为我们预订旅馆房

间。 我还告知副领事我们计划乘坐第二天往日本的每周一班的客船离开，并请他立

即打电话为我们安排住宿并预订船位。 副领事很快做了回复，告知我住宿和船位都

已预订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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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整夜未睡，我感到十分疲劳。 在旅馆我洗了澡，吃了早餐，１１ 点在科洛斯兰

先生和领事馆代表的陪同下，我去船务公司购票。 令我吃惊的是，船务公司告诉我领

事馆并未打电话预订。 代理人告诉我，由于 １５０ 名在堪察加半岛的日本渔民要乘船

返家，因此船位已经预订满了。 他还说，住宿在早上 １０ 点钟之后就满员了，这比领事

预订的时间至少晚一个小时。 我后来得知，副领事并未打电话预订船位，因为他们知

道这班客船通常都是空的。 这样，我们被迫在海参崴停留了八天，等待下一班往日本

的轮船，因为没有别的船。 若要再等八天，那种难受的日子将会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发现旅馆的价格同样不可靠，费用同样高昂，而且我们必须支付金卢布，否

则就无法住宿。 我们一行男女老少共 ３１ 人，挤在五个房间里。 管理人员通知我，其
中三个房间的价格是每间每天 ２．５０ 金卢布，两个房间的价格是每间每天 ３．００ 金卢

布。 但当最后开单据的时候，我们发现旅馆不顾早先通知我们的价格而收取我们更

高的费用。 在俄国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如果有人要与国家机构争辩就会立即被送到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午九点半，我们去了码头，但直到下午四点半才被允许上船。 一旦

上了日本客船，我们最大的困难就结束了，从此我们受到了非常礼貌的接待和帮助。
在经由俄国的整个旅途中，七箱档案让我时常感到焦虑和担心。 一旦俄国海关

的封条破损，苏联官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就会没收全部文件。 幸好封条完好无

损，档案安然运抵上海。

二　 滨江关税务司溥德荣报告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 “满洲国”当局劫夺哈尔滨海关的前兆

２ 月初，“满洲国”新政府建成典礼筹备委员会组成，大量未署名的来信要求我出

席典礼并建议于近日内关闭海关。 对于这些建议，我自然不予理睬。 由于政府对不

服从者实施严重罚款，因此每个商店都被迫派代表前往参加典礼。 通过这种手段，大
量的各色人等被召集在一起，有趣的是，中国人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撕下沿街张贴的海

报以表达他们对新政府的态度。 ３ 月初，我得知一位日本顾问将被任命为海关监督。
３ 月 １４ 日，我收到监督有关此事的正式通知。 ３ 月 １３ 日，新政府一位代表前来拜访

我，询问我是否愿意为新政府效劳。 我说明我只执行中国政府的命令，同时指出海关

税款担保了外债的偿付，对此进行干预是很不明智的。
此时，日俄关系日益紧张，俄国显然不想遭到日本的乘虚而入，已在边境部署军

队，并在满洲为军队采购大量粮食，用火车沿绥芬河运至 Ｐｒｉａｍｕｒ 地区。 “满洲国”军
队极力遏制军粮的运输。 最终，满洲政府指示我采取措施阻止俄军粮的运输。 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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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由于我不负责军队的调遣，因此建议军方采取措施。 由于军方对铁路没有控制权，
因此他们对此事无法着手。 此时，军粮的运输正在顺利地进行着。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银行经理正式通知我，他受“满洲国”之命，已将每日的税收交付

东三省银行。 事实上，他是被迫受命签约的。 我获知，他被日本人拘禁在银行直到凌

晨一点，最终被迫在协议上签字。 我立即回复，表示银行有责任掌握和控制税款，我
之此举后来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此时，我被禁止汇解。 事实上，“满洲国”政府已

接管了海关税款。 首先，银行拒绝承兑我的日常开支支票，除非经过日本监督顾问加

藤先生的批准，这无异于视我的职务形同虚设。 我在一次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我
无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工作。 两三天之后，日本顾问做出了让步，同意无条件承兑我

的所有支票。 他们想方设法说服我同意为新政府效劳，甚至暗示他们将邀聘英籍总

税务司。 我直言不能背叛为之服务了三十年的政府。 由于我态度强硬，署副税务司

出面调解，他是俄国人，虽然回复婉转但仍不失忠诚。
４ 月，“满洲国”政府紧急召集海关关员以应付紧急情况，多数被召集的关员是因

不诚实而遭解聘的前海关关员，这些贪婪之徒像不祥的秃鹰一样逐渐聚集。 此时，国
联使团计划访问哈尔滨，“满洲国”当局显然希望表现好一些，因此暂停召集关员一

事。 顾维钧博士随国联使团来访，我于 ５ 月 １１ 日前去拜访他和李顿勋爵（Ｌｏｒｄ Ｌｙｔ⁃
ｔｏｎ）。 当我递上名片时，接待人员告知我顾博士不在，我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此之

前已私自派人送了一张名片，就在接待人员再次告知我顾博士不在时，我的人回来

了，他让我上楼，说顾博士要见我。 我预料到在国联使团离开之后会有麻烦，因为一

位“满洲国”官员天真地告诉我政府不会在国联使团离开之前干涉海关。
５ 月底，我得到可靠消息，当局计划在东北三省任命一位日本籍总税务司。 由于

情况紧急，我将此消息发给了《时代周刊》的弗雷泽先生（Ｍｒ． Ｆｒａｓｅｒ），他又将消息致

电伦敦。 这则新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而起到了阻止日籍总税务司任命的效果。
我手下的关员也受到当局的干预，为使海关职员俞绍武免遭迫害，我认为应该将

他转移到满洲里。 此举后来证明是明智的，但由于俞绍武本人叛变而未成行。 此时，
“满洲国”政府急需经费，为此他们显然不惜一切代价。 我认为局势越来越危急了，
从我所获得的情报来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大连的税收。 大连海关的截留以及

福本顺先生的辞雇加速了事件的发展。
２ 劫夺海关过程及其后续事件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六，下午 １１ 点 ４５ 分，我接到署副税务司的电话，说我方有一人

告知他位于河边的第八区海关大楼被警察包围，他警告我海关总部也可能遭包围。
此时，我正和吉补思先生及《时代周刊》的弗雷泽先生在海关大院用餐，随后，我们三

人一同前往几码以外的海关大楼，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署副税务司、柯哟苹先生、罗作

福先生以及监察长。 我注意到院子已被刚刚到来的警察包围了，他们由几个中俄侦

探及一个日本人带领。 他们显然没有料到我们这么快就到了，随后那个日本人马上

就不见了。 我在海关大楼里面会见那几个俄国侦探，我问他们有什么权利采取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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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他们只简单地回答他们是按指令行事。 由于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侦探们一时不

知所措，于是我趁机打开了保险柜，取走了里面的重要文件，由于前一天是发薪日，付
薪清单和一些现金还在保险柜里。

次日，星期天，我来到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已上锁并被警察把守。 我的住宅与海

关大楼毗邻，整个院子被重重把守。 监督在午前通知我，他希望和代表加藤先生的广

田先生一起来见我（加藤先生不在）。 我安排在下午二时与他们会面。 此间，我接待

了几位中国关员，他们说一些自称军方的穿便衣的日本人一大早就来到他们的住所，
企图强迫他们签署一份替“满洲国”效力的协议。 我鼓励这些关员要对自己的国家

保持忠诚，并建议他们不要回到住所，直到事态明朗。 我为一些躲避在我家的中国关

员提供保护。 遗憾的是，住在第八区海关大楼的关员被围困，当局扣留了他们的家属

作为人质，这些关员无奈之下只得被迫签署了协议。 其他关员在城里各处躲藏，几个

人被抓，四人叛变，其余的人都设法离开了哈尔滨。 这些关员之所以能够离开哈尔

滨，是由于日本人无法认出我们的人，而中国警察出于对同胞的同情，在没有日本人

监督的情况下对关员予以放行。 下午二时，我接待了总督和广田先生，他们在三个日

本人和两个中国人的陪同下到来。 自始至终都是日本人在讲话，总督一言不发。 广

田先生告诉我，“满洲国”已断绝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他们马上要接管海关，希望我

和我的下属能够继续留在岗位上。 我回答说，我只能听从海关总税务司的指示。 广

田先生于是说，最重要的是海关工作不能停止，他希望我能为“满洲国”效力。 我回

答说，没有接到上司的指示我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于是引证了日本历史上一些

高官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遵从皇帝命令的例子。 我说我是处在士兵的地位，必须遵

从长官的命令，但如果他强迫我这样做，那是另当别论。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后广田

先生说，即使我拒绝为“满洲国”效力，政府也要接管海关。 随后，监督递给我一份关

于此事的公函。 我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海关，他们只能动用武力来接管。 我非常坦率

地表示希望双方像绅士那样解决问题。 我告诉他们我已得知日本人威胁我的下属并

迫使他们签署为满洲国工作的协议，我指出，如果我以相同的方式胁迫日本官员对自

己的国家不忠，日本人肯定也会感到极为不满。 因此我认为，对效忠祖国的中国人施

加压力是不公道的，我希望他们停止这种行为。 广田先生说他将尽力而为但恐怕局

面比较困难。 他们在临走之前送我一面“满洲国”国旗要求升起，当警察准备升旗

时，我将国旗退了回去。
尽管广田先生明确表示不会干涉我的下属关员，但仍发生了以下这件事：大约下

午五点半，两部卡车停在署副税务司安伯客先生的住宅前，其中一辆卡车里坐着广

田、哈尔滨“满洲国”外交部头目杉原和另外一个日本人；据查，另一辆车里是警察。
他们首先表示歉意，说打扰了，然后坚持要见安伯客先生，随后，他们胁迫他为“满洲

国”工作。 署副税务司表示拒绝，这一行人则提出要晋升他为税务司，另支付他 ８５００
英镑现金，并提出了一些额外的好处。 这些人非常坦率，但很固执，会谈持续了半个

小时。 他们表示将不聘用华籍税务司，而要聘用懂业务的外国人作税务司。 安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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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请求。 “满洲国”政府很难启动海关的工作，因为我已成功地将所

有重要文件转移，并握着保险柜的钥匙，而保险柜里早已空无一物。
第二天，在我家里避难的两个中国人去了海关大院，于是遭被捕，幸好我在附近，

于是马上赶去将他们送回我的家里，侦探也跟随而来，进院门后我请侦探出去，他们

走了，但从此我的家实际上被围困起来。 我不得不在家里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

我家里避难的海关会计柯先生是当局极力想得到的一个人。 当局对关员们施加了越

来越大的压力，于是我请求高级领事召集领事团会议，会议如期召开，日本领事也参

加了。 在会上，我清楚而谨慎地陈述了“满洲国”政府雇用日本人对海关关员进行煽

动胁迫的一系列事实，并提交了这些受雇的日本人的名单，我请求领事团采取措施结

束这种令人气愤的行为。
次日，日本领事带着警察头子八木先生到我家里。 领事说，他之所以带来八木先

生是为了保护我的手下职员免遭威胁。 我感到非常震惊，并坦率地说我有很多证据

证明八木本人就是主犯之一，因此我拒绝接受他的保护。 随后，我问八木为什么包围

我的住宅，他镇静地回答说是为了保护我。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并说我不需要他的保

护因为我是英国人，我的国家会保护我；我还说要将他们所采取的这种保护方法公诸

于众。 我很清楚我的言行会遭到报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只有舆论。 非常幸运的是，
《纽约时报》的斯蒂尔先生（Ｍｒ． Ｓｔｅｅｌｅ）和伦敦《时代周刊》的弗雷泽先生（Ｍｒ． Ｆｒａｓｅｒ）
都在城里。 我预料到还会有事情发生，所以我请弗雷泽先生和我在一起，他好心地答

应了，这样他可以作为目击者；斯蒂尔先生也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在此简短介绍一下满洲里发生的事。 为什么和监督一起来见我的是广田先生

而不是加藤先生？ 因为加藤去了满洲里护送俞绍武回哈尔滨出任挂名的税务司，因
为没有外国人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他们进行了一些谈话，但加藤并没有和俞绍武一

起走，而是由另外几个日本人将他护送至哈尔滨。 我曾明确指示俞绍武遇到危险时

要立即逃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我从他后来的表现推测他是接受了日本人的贿赂。
我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他的行为使我无法给他下别的定义。 在满洲里的警察大约

４００ 人，其中 １５０ 名是日本人。 满洲里海关遭包围，警察让护理税务司佘德先生在很

短的时间里撤离，我敢肯定为了催他快些离开，警察将许多东西直接从窗口扔出来，
哈尔滨的警察也是这么干的。 警察对海关关员施加压力，二等副验货员布伦白格先

生坚决拒绝为“满洲国”工作，日本人对他很是反感，他们将他逮捕，在监狱里关了九

天，最后他通过绝食表示抗议。 在这个新建的国家里，没有领事团监督其所作所为。
所幸的是，高级领事汉森先生（Ｍｒ． Ｈａｎｓｏｎ）在旅途中听说了布伦白格被捕拘留的消

息便前往调查。 他来的非常适时，当他抵达车站的时候，挪威籍护理税务司佘德先生

遭武装警察的包围逮捕，他被拘留了半天。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挪威公使。
顺便提一下，“满洲国”政府现在否认他们曾逮捕佘德先生的事实，尽管事情发生之

时，高级领事就在火车站。 有关此事，佘德先生将亲自详述。
当地报纸接连对我进行攻击。 在八木与我会谈之后，“满洲国”当局煽动所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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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警告我如果继续指控警察他们将采取严厉的措施。 ７ 月 ６ 日，
警察逮捕了海关俄国籍信差葛来宝福，声称在他的办公桌里发现的文件可以证明他

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一等副监察员如尼士也因同样的理由被捕。 我立刻意识

到当局也会以同样的借口来抓我。 ６ 日深夜，有人警告我要出事。 ７ 日上午约十一

时，英国总领事打电话通知我，来自“满洲国”警察署的一名日本籍和一名中国籍警

察正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们要求获准对我的住宅进行搜查。 总领事希望我去那里见

他们，我立即前往。 我要说明的是，他们已经在报纸上指控柯先生是共产党。 总领事

表示他需要更多的材料才能批准搜查，于是这两位警察便离开了。 大约下午一点半，
两个警察又来到领事馆，同时带来了警察局出具的信件，要求到我住处搜查与共产党

活动有关的证据。 总领事无法进一步阻止他们，于是派副领事跟从前往。 长话短说，
在我正在吃午餐的时候，十五到二十名侦探来到我家里。 他们等我吃完了午餐之后

便开始搜查。 他们向我索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海关文件，他们随后找到并带走了一

些，这很显然地表明了他们的真实目的。 随后，他们出示了一份中国关员名单，他们

怀疑这些人员躲藏在我的家里———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名单是由海关三等一级税务

员满族人岑铁藩提供的，他起初假借忠诚来到我的家里，其真实目的是暗中监视我

们，我们后来发现，他从一开始就为“满洲国”工作。 此人已经暴亡，算是罪有应得。
当时在我家里避难的人数远没有名单上的那么多，因为我已经趁夜晚将他们逐渐撤

走。 很明显，警察搜查我住处的目的并非如他们所言，搜查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证据

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取海关文件及逮捕柯先生。 当时在我家里躲藏

的四个人当中就有柯先生，他们均遭被捕入狱，由于警方没有证据，所以最终还是将

他们四人释放。 我试图在家里继续工作，海关的帮办们就必须每天来我的家里。 帮

办罗作福是一位强壮的白俄人，他于下午一点离开我家之后被捕。 署副税务司也遭

被捕。 他们均被投入监狱，他们的住宅也被搜查。 “满洲国”政府的行为是极为卑鄙

的。 弗雷泽先生给《时代周刊》发出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稿，但遭到满洲政府检查

员的扣压，其唯一的原因是，当局很清楚他们的行径是卑劣的，因此害怕被新闻披露

出来。 弗雷泽先生最后通过别的途径发出了新闻稿。
来自瓦沙拉特洋行（Ｗａｓｓａｒｄ ＆ Ｃｏ．）以及达孚洋行（Ｄｒｅｙｆｕｓ ＆ Ｃｏ．）的一些体面的

居民也遭被捕。 这些公司是大谷物商，他们通过中国远东铁路而不是南满铁路运输

谷物。 罗作福先生当晚被释放，而安伯客先生则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五天，虽然警察没

有证据指控他，但却拒绝释放他，除非他同意打开保险柜，因为警察认为里面可能存

放着共产党的文件，这当然只是借口。 由于保险柜里并没有重要文件，打开保险柜并

无大碍，我只好同意这么做。 但由于这些警察十分卑劣，他们有可能事先在保险柜里

做手脚，所以我坚持要求一位英国领事馆代表在场。 最后，在英国副领事在场的情况

下，我打开了保险柜，安伯客先生随后获释。
哈尔滨所有的报纸实际上都被日本人控制。 就在我的属下相继被捕之时，报上

有文章指控我在英国政府包庇之下窝藏共产党分子。 其中一家报纸是在日本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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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于是我立即去找日本领事，告诉他报上的文章是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的侮

辱，如果不禁止此类文章的话，我将通过我国领事馆要求日本领事馆道歉。 日本领事

许诺将保证报上不再出现此类文章。
此时，我陆续将属下关员疏散出哈尔滨。 我不断地收到他们从城里各处用南方

方言打来的电话，既便这种交流方式也是危险的，因为日本人对所有的电话都进行窃

听。 然而我还是设法在朋友的家里进行集会，向下属预付足够的钱以备他们撤离之

用。 他们许多人都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 我想，中国关员的成功撤离一定使当局感

到非常吃惊，一位当局官员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钱将他们撤离的，因为他们以为已经

使我的机构瘫痪了。 如果他们认为我不会事先做好一切准备的话，他们就太愚蠢了。
每当“满洲国”政府要求某人为他们效力而遭拒绝时，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将此人投入

监狱并予以虐待，直到他最终同意为止。 他们用同样可耻的手段对待柯先生和另外

三名关员，虽然四人并未受到指控更没被判刑，但当局却把他们和盗窃犯们关押在一

起。 我竭尽全力设法将他们救出来，在各国领事的帮助下，我最终成功了。 八木试图

要我交出一些海关文件作为交换条件，但我并不理会他，我向日本总领事指出，我保

留海关文件与我属下关员的清白与否并无关系，最终我占了上风。 此时，我注意到当

局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撤走了包围在我住房四周的多数警察，虽然他们

在小事上仍让我感到气恼，但总的来说是客气多了。
随后，我接到命令要求我从家中撤离，我向英国领事馆求助，但最终不得不于 ７

月底撤离。 这样，海关遭劫夺的全部过程结束了。 我在结束这份报告之前必须说明，
我非常感激美国总领事与英国总领事给予我的支持，他们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

我还要指出，我属下的俄国籍和中国籍关员在困境中的表现都非常值得敬佩。
他们在没有治外法权保护的情况下处境十分窘迫，他们良好的表现在于对海关机构

的忠诚以及在当局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仍拒绝为“满洲国”服务。
我很遗憾地报告，有四人主动叛变，他们是俞绍武、刘益恺、岑铁藩和马锡嘏，其

中岑铁藩已死。 如我们所料，两位日本籍外班官员，即村山武雄和石川秀一，作为日

本臣民，他们在其政府的强迫下投靠了“满洲国”。 其余为“满洲国”工作的关员并不

多，如前所述，他们都是被迫的。 若上述那些叛国者被抓，我希望能对他们进行严厉

地惩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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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海关洋员的社会功能探析

詹庆华

　 　 　 　 【作者简介】 　 詹庆华，男，１９６５ 年生，浙江东阳人，厦门大学历史系 ８４ 级学

生，２００１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海关史。

中国近代海关是个畸型的“国际官厅”组织，其主要管理权掌握在来自世界 ２０
余国的洋员手中，海关业务包罗万象，除履行正常的海关职责外，还染指中国内政、外
交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正如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所说：“我领导的这个机构虽然名

为海关，但其范围极为广泛，其目的是在各个可能的方面为中国做出有益的工作，实
际上，它可能是改革这个帝国的各个部门的行政和改进其各工业部门的核心。”①近

代中国海关活动范围如此广泛，与海关洋员扮演的各种功能角色有密切关系。 本文

拟就海关洋员参与海关正常业务范围外一些主要社会活动的功能进行分析。

一　 沟通中西、协调中外交往的中介功能

鸦片战争前，公行（即十三行）是联系中国政府官员（包括海关监督等）与西方商

人的纽带，但鸦片战争后订立的条约制度，取消了公行制度，中国政府官员不得不直

接面对洋商，这对有“夷夏之大防”的中国官员来说一时无法适应，因此“以夷制夷”
成了当时无奈的选择。 海关洋员在中国通商口岸也应运而生。 海关洋员替代了公行

组织，成了新的中介之一。 另则由于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的外向型人才缺乏，沿海地方

官员又普遍存有惧外心理，一开始就试图依靠海关洋员来协助处理涉外事务，而海关

洋员又由于其身份特殊，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隶属于总理衙门的海关及其洋员就自

然地介入到中西交往关系中去，这就为海关洋员渗透到中国的政府外交领域提供了

契机，在沟通中西方面发挥了其“中国通”的特殊功能。 其实，从洋员介入海关一开

始，他们的外交中介功能就被中国方官员所倚重。 １８５９ 年上海道兼管江海关的吴煦

对海关洋员的准外交功能阐述道：“上海自有税司，于中外各事彼此释疑，一切枝节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海关密档》第 ４ 卷，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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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暗中消弭，于羁縻绥抚之道不无小助。”①恭亲王在奏折中也说，有了洋税务司

后，“中外交涉事件，当更易办理也”。② 后来中国政府很长时期内将海关及洋员置于

外交部门（总理衙门—外务部）管辖下，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顺延。
海关洋员参与沟通中西的中介功能确实有助于提高近代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地

位和影响。 他们引导和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参与了众多国际组织（万国邮盟、万国禁

烟组织、博览会、航运组织、卫生组织、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将中国推向国际大家

庭，他们对建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起了纽带作用，使闭关锁国的中国与国际社会

建立了多种联系管道，如人流、文化流、资金、商品流、信息流等。 对于这些管道的影

响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评价自然也存有分歧。 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陈炽曾抨击赫德

在外交方面的显赫作用为“阴持朝议，显绾邦交”；③英国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著名专

家亨利·诺曼评论道：“他就如同一个仁慈的独裁君主，他那可以遮天的手臂能将天

朝与外面的野蛮世界连接起来，也能将它们之间的联系割断”；④美籍税务司马士

（Ｍｏｒｓｅ，Ｈ．Ｂ．）对此曾评论道：“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直到解决一项土

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总税务司的忠告和帮助”，总理衙门“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

题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都征询总税务司的意见。 除北京外，地
方官僚也在许多涉外事务方面征询当地洋税务司的意见，有的几成“业余外交家”；⑤

中国学者汪敬虞先生著《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把总税务司赫德的活动放到近

代中西关系的广阔背景上，对赫德利用海关广泛介入中国外交的历史过程作了详尽

剖析，指出：赫德的一切活动，完全是为了满足和维护侵华列强尤其是英国在华利益；
早期天津城市史研究专家雷穆森（Ｏ．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对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在这方面的

作用也有精辟论述，认为：“德璀琳先生是个眼光远大的人，２５ 年来他几乎是中国的

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因而，北京的外交使团要不先来到天津见过德璀琳先生与李鸿章

之后，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是的，他是一个大人物，他远远地生活在他的时代的前

头。”⑥

有的海关洋员退休或离开海关后凭借其熟悉中外情况的优势，在中外交往方面

继续发挥着作用。 如奥地利籍洋员纳色恩（Ｒｏｓｔｈｏｒｎ，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ｌｅｒ ｖｏｎ）１８９５ 年辞去

海关职位后任奥匈帝国驻华公使馆参赞，代理馆务并升任公使，直到 １９１７ 年中国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 ６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 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
［英］亨利·诺曼著，邓海平等译：《龙旗下的臣民：近代中国社会与礼俗》，光明日报出版

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６５ 页。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３ 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４１６、４２５ 页。
［英］雷穆森（Ｏ．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著：《天津———插图本史纲》，译文见《天津历史资料》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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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断绝外交关系；挪威籍洋员佘德（Ｓｃｈｊｏｔｈ，Ｃ．Ｆ．Ｗ．）１９０６ 年退休回国后，接受中国

政府任命，担任中国驻挪威总领事达十五年，其儿子佘德（Ｓｃｈｊｏｔｈ，Ｅ．Ｔ．）１９３３ 年辞职

后，回挪威奥斯陆后任中国驻该国总领事。①

当然，海关洋员参与协调中西关系的行为对中国和列强各方有着不同的作用和

影响，有时以牺牲中国利益而告终，有时力求平衡中外双方的利益，有时考虑中国利

益较多，因此其功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表 １　 部分海关洋员参与中国外交活动情况表

年份 事件名称 海关洋员参与者 备注

１８６６
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

使团（斌椿代表团访

欧）

海关洋员有包腊（Ｅ．Ｃ．Ｂｏｗｒａ）
和德善（Ｅ．ｄｅ．Ｃｈａｍｐｓ）

赫德建议促成此行

１８６８ 出访欧美的蒲安臣使团 法籍税务司德善为二等秘书

１８７０
天津教案崇厚使团到

法国谢罪

海 关 洋 员 有 博 朗 （ Ｈ． Ｏ．
Ｂｒｏｗｎ）、那威勇（Ａ．Ｎｏｖｉｏｎ）、殷
伯尔 （ Ａ． Ｉｍｂｅｒｔ）、吴秉文 （ Ａ．
Ｈｕｂｅｒ）为秘书和随员

１８７４
赴古巴参加中国移民

调查

英籍税务司马福臣 （ Ａ． Ｍａｃ⁃
ｐｈｅｒｓｏｎ）、法籍税务司吴秉文

参加

由总理衙门指令，
赫德委派。 随同中

国人陈兰彬

１８８４ 中法议和谈判

赫德、金登干（金是代表中国

签署草约的专门委员）、赫政、
葛德立、康发达、雷乐石 （翻

译）、德璀琳

赫德因此获法国颁

最高武官勋章；金
登干获法国荣誉军

团勋章，英国授金

登干圣迈克尔和圣

乔治下级爵位。 中

国清政府授赫德双

龙二等第一宝星勋

章，金登干双龙二

等第二宝星勋章

①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ＤＩＧＣ．（译称《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 Ｖｏｌ Ⅱ，１９３８，ｐ．
３１８；Ｖｏｌ．Ⅴ，１９３９，ｐ．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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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事件名称 海关洋员参与者 备注

１８８６ 中葡里斯本草约谈判 赫德、金登干

１８９３ 藏印条约谈判 赫政 幕后操纵是赫德

１８９６
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

加冕典礼

俄国人葛罗（Ｖｉｃｔｏｒｖｏｎ Ｇｒｏｔ）、德
国人德璀琳、法国人穆意索

（Ａ．Ｍ．ｄｅ Ｂｅｒｎｉｅｒｅｓ）、美国人杜

德维、英国人赫政为特使秘书

中国人代表李鸿章

为特使

１８９７
万国邮政会议（华盛

顿）
墨贤理、戴乐尔、赫承先

这是中国参加万国

邮联大会的第一个

代表团，由海关洋

员组成

１９０２
中英新商约谈判（马
凯条约）

上谕裴式楷、贺璧理、戴乐尔协

助

在上海协助盛宣

怀、吕海寰等参与

商谈

１９１７ 进口税税则修订

总署汉文秘书科税务司赖发洛

（Ｌ．Ａ．Ｌｙａｌｌ）任修订委员会副主

任，威厚澜（江海关税务司）、
戴乐尔（造册处税务司），都由

中国外交部委派

１９２０
布鲁塞尔国际联盟财

经会议

退休后的税务司马士作为中国

财经代表团顾问参加会议

１９３２ 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 李度税务司
为中国代表团顾

问①

１９３７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

冕典礼
梅乐和总税务司

为中国代表团顾

问②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各卷、《中国海关密档》各卷。

①
②

Ｊ．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ｅｔ．，Ｔｈｅ Ｉ．Ｇ．Ｉｎ Ｐｅｋ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５，序言，第 １５ 页。
厦门海关档案室编：《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版，第 ４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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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政议政的幕僚顾问功能

在中国近代史上，海关洋员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寻求咨询和帮助的幕

僚顾问，在北京主要是通过总税务司，在地方主要是通过各口岸外籍税务司，北京中

央政府和各省当局都乐意向他们咨询。 在北京，总税务司及总税务司署成了中央政

府及高层官员内政外交事务顾问，这在海关成立早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赫德在被

任命为正式总税务司前，“不但成为中国政府和外国公使间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一

座不可少的桥梁，而且也成为中国人很快就认为他的劝告和帮助是值得完全依赖的

一个顾问”；①任总税务司以后，他更是被大清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恭亲王亲密地称

为“咱们的赫德”，②“总理衙门王大臣和海关总税务司间的这种直接关系，使其可以

在那些严格讲来原是关税范围以外而更广泛的帝国国际关系和全国经济发展问题相

关联的事务上，征询后者的意见，在这些问题上，赫德的意见曾经再三再四地被征询，
而他的意见又是往往那样的稳妥和对于中国有利，以致赫德虽身为总税务司，却逐渐

取得了一种进言献策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海关以外的事务上所发生的支配作用，也不

减于他在海关内部和与海关直接有关的事务上的那种威势”。③ 总税务司不仅是中

国政府的臣仆，而且特别是总理衙门的一个属僚，他常常被征求意见，不但在税务和

商务方面，而且在外交问题和内政事务方面，甚至任命总督一级的封疆大吏，都要听

命于赫德，赫德曾毫不掩饰地说，“他曾经劝告要任命某人作云贵总督，另一人作四

川总督，这两个地区都是没有外国贸易的，某人已经任命了，另一人在此以后一个月

也被任命”。④ 当时中国盐务机构、海军、官办的洋务企业等聘用的许多外籍人才不

少是通过海关洋员举荐的。 《清代的外交机关》一书的作者钱实甫评论赫德时也说：
“他不只是清政府在财政和通商问题的顾问，同时也是清政府在外交以至内政各方

面的导演。”⑤到安格联任总税务司时，安格联俨然成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中国的

财政金融无不仰其鼻息。
在地方，各关税务司自然成了地方官吏不可多得的顾问。 “封疆大吏使用私人

幕宾协助他们统治，并同外国领事办理地方外交，有时借助于朝廷海关税务司同事的

力量。 名义上国家主权在北京，但在条约口岸（这时已是主要的城市）的主权，则不

①
②
③
④
⑤

［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 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１７８ 页。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２ 卷，第 １５２ 页。
《中国关税沿革史》，第 ４１３ 页。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３ 卷，第 ４２５ 页。
张晋藩主编：《中国官制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６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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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控制之下”。① 海关税务司们在一切发生于或影响到省当局辖区内的那些国

际问题上，也常受到各该省当局的咨询。② １８６４ 年海关总税务司通令第 ８ 号中明确

指出：各地税务司“是总税务司的代表（应记住，总税务司是海关中唯一对中国政府

负责的人），而且被指派管理那些协助中国海关监督征税及办理海关事务的洋员，是
该口岸的外贸顾问”、“作为海关监督的顾问则是一项不同的而且颇为艰难的任务，
其特点在于———或至少应期望———需要明确洋人在中国经商的规定，当然还必须伴

以正确了解洋人的习惯、愿望、思想方式、看待事物的观点，同时又要比其他洋人要通

晓华人的性格、境况及权利。 因此，海关监督很可能认为税务司对出现的各类问题较

其本人能发表更正确的意见。 海关监督可能在事后不认可所采取的行动，但即使多

次如此，他仍总是采纳税务司的意见并事前提出他的见解。 海关监督要求税务司提

供意见也是正确而自然的，因为他认为税务司具有华人和洋人的职责、权力及行事方

式上相互的理解，所以将他当作可靠的顾问。 另一方面，如果海关监督是新到任的，
对当地情况必定生疏，应该向他充分地介绍情况。 税务司作为总税务司的代表及海

关税务司公署的行政首长，应当是海关监督的顾问，而且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他的

权利。 然而，海关监督只是出于礼貌，才要求税务司对各种情况提供意见或按其意见

行事。 基于这样的考虑，总税务司要求各行政部门彻底熟知其职责，并在各方面表现

出完善的高效率，各税务司应按此认真检查。 此外，总税务司要求给海关监督提供的

意见必须正确可靠，不得使海关监督实施后陷于失策、不明智的甚或难以解脱的困

境”。③ 从海关监督以至地方官，各地涉外问题，诸如有关通商及对外交涉事件须征

求税务司之意见或要求援助时，总税务司要求税务司在提供建议和咨询时必须掌握

分寸、恰到好处。
在晚清以后的官僚幕府中，有不少海关洋员成了著名的洋顾问。 如在李鸿章的

幕府中，１９ 位洋幕僚中就有 ８ 位是通晓外交和洋务的海关洋员，其中有赫德、德璀

琳、马士、杜德维、赫政、穆意索、穆麟德等海关洋员。 天津是晚清政局的又一中心，
“德璀琳常常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耳边说些新的意见，诸如输入新的牲畜与水果

的‘品种’、造林、医学、教育、陆海军编制、矿务、铁路、一所设备完全的大学等等各种

各样的改革都会在税务司身上找到一个坚定的拥护者”。④ 马士在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任

台北税务司时，对此深有体会并感诧异：“凡有关国际公法、西方战争法、外交以及中

国在一八六○后所必须研究的其他问题，（中华）帝国的高级官员们无不仰仗海关税

①

②
③
④

［美］费正清著：《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 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１１６ 页。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３ 卷，第 ４２５ 页。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Ｖｏｌ．Ⅰ，１９３７，ｐ．３８。
［英］雷穆森（Ｏ．Ｄ．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著：《天津———插图本史纲》，译文见《天津历史资料》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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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司的指教和忠告。”①

海关洋员兼职或专职成为政府内阁洋顾问的也不少。 有的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

顾问和专家，有的还被中国政府委派成为外事活动的顾问，有的甚至在退休或辞职后

从事顾问工作。 如 １９１２ 年日籍税务司高柳松一郎在安东海关任职期间曾参与中朝

国境关税问题交涉，兼中国方面顾问；马士于 １８８５—１８８７ 年充当轮船招商局的顾问，
１９０９ 年退休后仍偶尔帮助中国政府，如 １９２０ 年作为国际联盟中国财经代表团顾问

到布鲁塞尔参加会议并因此得到中国政府嘉禾勋章；１９１３ 年俄籍税务司葛诺发

（Ｋｏｎｏｖａｌｏｆｆ， Ｎ．Ａ．）在海关工作时被北洋政府兼聘为审计院顾问，１９１６－１９２８ 年辞去

海关职务，专门任审计院顾问；曾任中国海关邮政局总办的法籍洋员帛黎（Ｐｉｒｙ，Ａ．
Ｔ．）１９１７ 年退休后任中国邮政管理荣誉顾问；②英籍关员戴理尔（Ｔｙｌ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ｅｒｄｉ⁃
ｍａｎｄ）辛亥革命后应中国政府之邀专职任交通部与海军部的顾问，他最关心的是江

河疏浚和为中国起草船舶法，１９２０ 年参加巴塞罗那交通运输会议后辞去顾问一职；③
梅乐和（Ｍａｚｅ，Ｆ．Ｗ．）１９２６ 年 １１ 月任孙传芳元帅顾问，１９２８ 年 ８ 月任国民政府国家

重建委员会顾问，１９３１ 年任国家救灾委员会委员。④ 此外，还有挪威籍曼德（Ｍｕｎｔｈｅ，
Ｊｏｈａ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Ｎｏｒｍａｎｎ）、英籍辛博盛（Ｓｉｍｐｓｏｎ，Ｂｅｒｔｒａｍ Ｌｅｎｏｘ）曾出任袁世凯、黎元洪

总统府（宣传）顾问、张作霖的顾问，美籍税务司李度（Ｌｉｔｔｌｅ，Ｌｅｓｔｅｒ Ｋｎｏｘ）曾任国民党

政府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团的顾问。 可见，海关洋员充当中国政府的幕僚角

色，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对外国政府和商界而言，海关洋员也是不可多得的权威顾问。 就拿英籍总税务

司赫德来说，英国政府在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以前，曾命令和嘱咐其驻华公使“Ｗｈｅｎ
ｉｎ ｄｏｕｂｔ，ｃｏｎｓｕｌ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一语；⑤英国汇丰银行经理熙礼尔也曾在其私人信函中

说，对许多事情，“事先我们至少应听听李（鸿章）、庆（亲王）和赫德爵士的意见”。⑥

三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随着中国被动开放范围的扩大和中西贸易往来的频繁，航海设施及河道疏浚、城
市基础建设等都有待发展。 海关洋员凭借其中国官员的特殊身份，应各方面需要，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３ 卷，第 ４２５ 页。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Ｖｏｌ Ⅱ，ｐ．６７６。
［英］魏尔特著，陆琢成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 （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２９ 页。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Ｖｏｌ Ⅱ，ｐ．４４７。
［日］高柳松一郎著，李达译：《中国关税制度论》，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 年版，第 １２８ 页注二。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上），知识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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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积极投入了这些事务。 如除了专门设置海务部门从事航海设施建设外，在河道疏

浚方面，由于海关内设的海务科信用显著，盛极一时，“当时各地官吏及商业团体，对
于疏浚河道事宜，向海务科借着谘询请予襄助者，指不胜屈”。 期间有广西西江疏浚

事宜、松花江航行标志建设、上海高桥沙新水道建设、烟台海坝工程及福州修浚闽江

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天津海河工程局、牛庄辽河工程局的工作，也莫不聘用海关洋

员参与设计和管理。 此外，各关税务司暨港务长，常被所在口岸之疏浚局或水利局聘

为“常务委员”，而所需各项捐款亦均由海关征收保管，海务科的工程师及技术专家

对于疏浚工程还不时加以友谊之指导及援助。① 许多地方成立的河道修浚委员会中

起主导作用的大多是海关洋员。 如在天津，先后参加过海河工程局的海关洋员有费

妥玛（Ｔ．Ｔ．Ｈ．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墨贤理（Ｈ．Ｆ．Ｍｅｒｒｉｌｌ）、辛普森（Ｃ．Ｌｅｎｏｘ．Ｓｉｍｐｓｉｏｎ）、义理尔（Ｈ．
Ｍ．Ｈｉｌｌｅｒ）、欧森（Ｊ．Ｆ．Ｏｉｅｓｅｎ）、梅乐和（Ｆ．Ｗ．Ｍａｚｅ）、华善（Ｐ．Ｒ．Ｗａｌｓｈａｍ）、伟德（Ｒ．Ｒ．
Ｗａｄｅ）与葛尼尔（Ｒ．Ｃ．Ｇｕｅｒｎｉｅｒ），②其中海关荷兰籍洋员费妥玛是皇家荷兰工程研究

会会员、出色的工程师，１９１１ 年任津海关税务司后，参加了海河国际保护委员会工

作，曾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疏浚耙，用这种耙挖了一条可航行的通道，保持了大沽阻塞

处的畅通，③他在闽海关任职期间又积极组织闽江疏浚工作，福建总督曾因此颁给省

级奖章。 墨贤理、泰勒等税务司在上海都曾是黄浦江疏浚委员会成员，“在整个黄浦

江疏浚历史中，海关起了主导作用，并且有几次由于海关的干预，管理局才不致消失，
得以保存，才能够执行其建设保护工程，这些工程在上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前使得上海成为世界上入港吨位第五大港口”④。 上述这些航运设施及河工建设

大多被誉为“人道主义”的公益事业。
海关洋员参与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方面，高松柳一郎曾概括指出，各地“税务司

参与居留之行政事务者，如在岳州、三都澳等自开商埠，凡租地费及埠头税之征收，借
地券之更换，道路桥梁之修筑等事，均由税务司与地方官吏共同管理；又如宁波、苏
州、南京、长沙、岳州等居留地之警察，亦均由税务司与地方官共同管理”。⑤ 驻鼓浪

屿的厦门海关洋员还自发组织了一个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简称“道路委员

会（Ｒｏａ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１８８６ 年该会由下列人员组成：英国驻厦领事福勒斯、伦敦公会

牧师马约翰、厦门关（英籍）税务司勃鲁门（应译为柏卓安，Ｊ．Ｍｃｌｅａｖｙ Ｂｒｏｗｎ）、厦门海

关船舶检查官安迪生（Ｌ．Ａ．Ａｎｄｅｒｓｅｎ）和厦门埠头医生雷力泽（Ｂ．Ｓ．Ｒｉｎｇｅｒ）（英国籍关

医，也译为凌兰或凌尔），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修筑马路和洋人坟墓，在路旁竖挂煤

①

②
③
④
⑤

班思德（Ｔ．Ｒｏｇｅｒ Ｂａｎｉｓｔｅｒ．）：《中国沿海灯塔志》，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 １９３３ 年版，第 ２７
～２８ 页。

《天津———插图本史纲》，译文见《天津历史资料》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２ 页。
《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册），第 ４４６ 页。
《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册），第 ４４９ 页。
《中国关税制度论》，第 １３３～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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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灯，委员会每年选举一次；①在宁波，德籍浙海关税务司穆麟德作为宁波市政工程

委员会主席，１８９８ 年他以个人影响说服道台开始实行码头捐制度，由于成功完成了

上述巨大工程，获得了市政工程委员会大量基金，并赢得了关心本口岸福利事业人们

的爱戴和感激，该委员会事务一直进行顺利而令人满意，该机构通过扩展修筑道路、
进行环境卫生工作，为大众增添福利，因而始终“深得民心”；②在北京，费妥玛于

１８９３ 年曾受赫德之托建立了一个方便北京城市社会生活的太阳计时器（Ｔｈｅ Ｓｏｌａｒ
Ｃｈｒｏｍｏｎｅｔｅｒ）；③在山东烟台，东海关税务司（Ａｎｄｒｅｗ，Ｗ．Ｍ．）于 １９１８ 年向山东省政府

呈请修路特权，获准之后拟于胶东道所属区域内修筑公路 ４０２ 公里，以连接烟台东、
南方向各城镇，１９２３ 年筑路工程因无处筹款而暂停，１９２５ 年烟台至牟平公路竣工，筑
路经费由沿途村镇负担。④ 在杭州、长沙、天津等城市，税务司还参与或包办了租界

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⑤有的洋员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因此成了“建设租界的先驱

者”，⑥使租界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的榜样，尽管这是中国历史耻辱的一页。
海关洋员参加的众多其他活动举不胜举，这里以马士为例作一说明。 他承担了

海关之外的许多工作， １８７６—１８７８ 年参加华北赈灾活动，１８７８－１８７９ 年兼同文馆英

文教习，担任中外使节的翻译，１８８４－１８８５ 年监督中法战争俘虏的交换，１８８５－１８８７
年充当轮船招商局的顾问，引进和启动上海保税关栈制度，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中日战争后

参加外交谈判，１８９９ 年与当地政府配合筹备湖南岳州开放事宜（此系中国自开商

埠）。 １９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马士退休前夕，赫德致信感谢道：“你在每个岗位每个地方

都做得很好，尤其是造册处的工作做得最出色，你将离开，我感到非常遗憾。 对你在

上海所作的社会工作非常感谢，你积极参加教育事务、国际性事务以及慈善事业，你
的合作对你自己、对大众、对海关不但有益而且值得称颂，我为所有这一切对你表示

衷心感谢。”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汪方文主编：《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７５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５３ 页。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ｒｔｓ，１９２４，Ｖｏｌ．ＩＩ，Ｎｏ．２。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海关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７１１

页。
Ｐａｕｌ Ｋ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Ｆｏｒｔｙｓ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ｓ，Ｌｏｎｄｏｎ ，

１９２４，ｐ １５０；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页 １５１。
《天津———插图本史纲》，译文见《天津历史资料》１９６４ 年第 ２ 期，第 ４５ 页。
Ｊ．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Ｓｍｉｔｈ，Ｈ．Ｂ．Ｍｏｒｓｅ：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１９９５．ｐ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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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履行中外条约和维护债权人利益

中国近代海关是依据中外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条约制度是它生存发展的基础。
海关洋员是条约制度的产物，他们在维护条约制度方面当然尽职尽守，其中一项重要

功能就是维护和督促众多中外条约的有效落实执行。 除了执行条约确定的协定关税

外，依条约或特别规定产生的特殊任务，还有“准领事官之事务”（ｑｕａｓｉ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即税务司得依无领事之缔约国人民或无条约国人民之请托，代领事办理其事

务，但此种事务，系代理领事所有之通商上及公证人之职务，与领事裁判权无关（按
照当时中外条约规定及最惠国待遇，在无领事的口岸亦得享受通商条约上最惠国民

所应享之一切利益）。 故税务司所代办之此种任务，其范围甚广，关于船舶者（如船

舶出入手续、船舶书类、供给、海难辨明书之证明、货物交易证或送货单之证明、船员

之保证等）、关于本国商人之利便者（如商品买卖契约及土地家屋之借贷而欲得地方

官吏证明或欲得旅券之署名，或欲领得子口税三联单均须待于税务司之援助等事）：
关于援助船长或商人对华人之诉讼事件都在其代办事务之列。①

由于关税作为内外债券和战争赔款的主要担保和抵押物，所以从甲午战争后近

代海关基本上成了一个债赔机构，海关洋员就成了这些款项的收款代理人。 在内忧

和外患频仍的关键时刻，海关洋员信奉的唯一政治信条是坚决效忠于国际承认的中

央政府，确保海关完整性，避免海关的分裂，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

用。 魏尔特对此曾写道：“在分裂主义盛行的某些省份，这种分裂主义如果任其发

展，将意味着起统一和集中作用的海关会瓦解，中国外贸的渠道受到堵塞，不可避免

地影响海关税收而无法履行外债，导致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失去信誉，这些灾难之

所以能够避免，主要是由于各通商口岸税务司在这种形势下表现出的坚韧、机智、熟
练、忍耐和忠诚”。 维持债信反过来也能稳固海关的地位，１８９６ 年赫德在给金登干的

信中曾说：“对日赔款所借的外债，或可使海关维持到下一世纪的中叶”。② 由于海关

掌管着税收大权，而在当时中国关税是国家重要财政来源，海关洋员掌管着关税的征

收权，并在辛亥革命后又攫取了税款保管权，关税成了外债、内债的主要担保品，总税

务司和各地税务司成了中国债信的代表，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保证人和管理

人，债信的维持自然成了海关洋员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梅乐和升任总税务司伊始，针
对当时中国南、北政府出现的对峙局面，就前往南京拜访政府官员，“详述维持海关

①
②

《中国关税制度论》，第 １３３～１３５ 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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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制度，以巩固财政之基础及内外债之信用为第一要义”。① １９３２ 年他出任国民

政府内国公债管理委员会指挥（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１９３５ 年 ３ 月任金融顾问委员会第三组

专门委员。② 这些都与维持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当然也是维护西方列强在华既得

利益的重要方面。

五　 参与东西方文明传播和制度创新的示范效应

赫德曾经说过，“我自从 １８６１ 年首次到达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

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③ 他早期常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哪些西方文明的

产物能最有利于中国，用什么方式使这些不同的事物最有效地传入（中国）”。④ 因

此他在 １８６４ 年总税务司通令第 ８ 号中规定，税务司署有一项义务，即向中国传播进

步思想和文明，要求各地海关税务司做“进步文明的代表”，税务司署必须“寻求唤醒

这个文明中的一些兴趣，把西方经验证明能普遍产生有益效果的文明介绍进来”，⑤
“任何人都既不应忘记自己是进步文化的代表，该文化几乎各方面都与中国的文化

不同；也不应压抑拟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兴趣的本性以及介绍作为西方经验已

证实确能获利的手段”。⑥ 这表明在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的东西方交往中，赫德早就意

识到文化（文明）传播的责任。 赫德在 １８６４ 年呈请总理衙门的《海关募用外国人帮

办税务章程》第五条提出：“各关所用之（外国）人，以各人份内应办之事为第一紧要，
务当尽心尽力；至泰西所有各项新法，在有便益于日常行为中国所未有者，若与地方

官民相处浃洽，议论试行”。 赫德自己为此还专门写过《局外旁观论》，敦促中国政府

遵循西方的一些制度进行各项改革。 在移植西方制度和建立新制度方面，海关洋员

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近代，“创新的中心在西方”（费正清语），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

明和制度文明在当时中国政府其他机构中是少有的，他们向中国传入邮政、保税关

栈、财务会计制度、人事管理等西方制度，相对于当时中国，无疑是较科学和先进的。
在海关洋员看来，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是非常必要的，魏尔特对这一重要性的逻

辑解释是：中国拥有众多能吃苦耐劳的农民、艺术家和商人，拥有大量的几乎从未开

采过的煤矿、铁矿和其他矿产资源，拥有辉煌的进出口贸易前景，这一切都在呼吁发

展。 有效地引进与采用现代的方法可以提高她的农业生产力，使用机器可以改革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梅乐和：《海关历任总税务司政策之沿革及将来行政之方针》，《总税务司机要通令》第 ２
卷，第 ９～２９ 页。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Ｖｏｌ：Ⅱ，ｐ ４４７。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Ｖｏｌ：Ⅰ，ｐ ２９４。
司马富：《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１８６２－１８７４）》，《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
《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 ３５５ 页。
《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Ｖｏｌ：Ⅰ，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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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和家庭作坊，还可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先进的仪器可以查明和开

采她的矿藏，她的外贸与国内贸易是这么广泛，完全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增加十倍的财

富。 还有像铺设公路、铁路，建造轮船，发展交通，都是做得到的，但却离不开训练有

素的中国领导人，要造就这样的领导人，就必须采用西方科学教育的方法。① 海关洋

员参与和从事的同文馆教学就是其中一项突出的内容。
概观海关洋员从事的文化传播活动，主要有：向中国移植改造西方管理制度（如

人事管理、邮政、会计、保税制度等），通过教育办学（如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传播西方

科技和国际法等知识，直接向中国传入西方物质文明（如船舰、枪炮、西洋建筑、生活

设施等），引入西方风俗礼仪等，从事汉学（中国学）研究和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如植

物学、动物学等），留下了不少工具书和专著。 所有这些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此将另辟专文加以论述。
针对海关洋员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的作用，国外曾有学者研究指出：由赫德设计

并负责管理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聘用外籍税务司制度）是中兴期间聘用外国专家

的杰出范例；②费正清也把当时的中国海关视作了解中国的“窗口”，并认为中国近代

海关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他和其他几位美国学者研究指

出：海关税务司是西方制度的建立者，是西方思想的典范，是为了传播西方文明带来

的福利。③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海关洋员在文明传播方面的示范功能。
值得指出的是，海关洋员上述社会功能的发挥程度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背景有很

大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功能的发挥也有着强弱变化特点。 如在晚清时期海

关权势扩张明显，除本职工作外，插手业余外交、金融债赔、从事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等功能发挥较强。 后来随着西式高等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

外交人员，为中国外交和领事机构打下了基础。④ 因此，海关洋员插手海关之外事务

被逐步削弱，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对海关洋员的依赖逐渐削弱，清末税务处统辖海关就

是转折信号，正如赫德所说：“外务部现在在我主管的范围以外，不大需要我的帮助

或建议了；既然一应听我自便，干预其事的机会也应不太多了。”⑤到民国时期，随着

中国自己外交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壮大、中国内部民族意识的高涨和列强在华特权

的逐步收回，海关洋员更多着眼于海关本职业务和经济管理上的功能（如内债管理

等），对其他一些非海关本职范围内的活动有所收敛，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由于近

代中国国家政府建设步伐的加快，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原先由海关洋员承担

①
②

③

④
⑤

《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 ４３８ 页。
［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１８６２—１８７４》，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１７ 页。
Ｊ．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Ｓｍｉｔｈ，Ｈ．Ｂ．Ｍｏｒｓ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１９９５．ｐ．２２８．
《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绪论，第 ３ 页。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３ 卷，第 ４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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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工作不再依赖于海关洋员。
综上所述，海关洋员发挥的上述各种功能是一把“双刃剑”。 除了对扩展和改善

自身在华生存空间外，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使外籍税务司制度下海关权力得以膨胀，从
而有助于维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 对中国来说利弊兼有，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

影响，海关洋员扮演的众多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当时各类人才稀缺的

局面，使中国逐渐从离群索居中走出来，被迫跨入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中，促进了中

外沟通交往，他们的不少活动成了中国政府组织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

一定的推动和示范效应，是旧中国历届政府执政能力的必要补充。 但由于旧中国始

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弱势局面，因而尽管海关洋员的行为给当时中国外交、经济、
政治、文化、城市建设等带来了现代化气息（在当时主要表现为西方化现象），但对中

国政治、经济等领域造成的重大侵害也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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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工部局行政管理机制及其内容探析

何其颖

　 　 　 　 【作者简介】 　 何其颖，女，１９５３ 年生，历史学博士。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

中共党史学会理事，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会

副会长。 编著和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在《高校理论战线》、《光明日报》等国内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和参与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多次获省校级优秀教

学成果奖。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迫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列强蜂拥而至，竞
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 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开办企业银行，并最终于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 成为公共租界之后的鼓浪屿，处在以工部局为代表

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统治之下，拥有中国政府无法制约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

和警务权，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政治实体，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租

界政治、经济与文化。 本文拟通过对租界时期鼓浪屿工部局行政管理机制及其主要

内容的探讨，以窥租界时期鼓浪屿政治、经济之一斑，并就教于专家同行。

一　 工部局行政管理的组织机构

鼓浪屿是继上海之后国内的第二个公共租界，因此，当鼓浪屿工部局于 １９０３ 年

１ 月成立时，从其命名到组织机构的设立，基本上都以上海工部局为蓝本。 工部局英

文为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原义为“市政委员会”。 在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期间，工部局

是岛上的行政管理机构，于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１ 日开始执行权力。
工部局作为行政机构，具有行政权、司法权和警务权，然而却无立法权。 立法权

掌握在工部局之上的驻京外交使团、驻厦领事团、洋人纳税者会的手里。
驻京外交使团是帝国主义联合侵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驻厦领事团的上司。

厦门领事团和厦门道台签订的《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和《律例》，都要经过驻京外交

使团核批。 这些《章程》和《律例》如有删改和增订，也必须通过外交使团核转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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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批准。 厦门的各国领事之间不能取得一致的问题，都由驻京外交使团最后裁决。
鼓浪屿公共租界中的日常行政事务除了受驻厦领事团的监督外，还必须受驻京外交

使团的监督。
驻厦领事团是租界时期鼓浪屿的最高议事和权力机构，是工部局董事会的上级

机关。 帝国主义在公共租界所推行的一切殖民统治政策，都由领事团制定。 领事团

由各国驻厦门领事组成。 《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规定：所有工部局的一切重要事

务，应由领袖领事出面行文或接洽。①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厦门的领事团不直接干

预公共租界的日常行政，而只是体现一种行政上的监督。② 在鼓浪屿公共租界中，这
种行政监督体现在必须由领袖领事召集并主持洋人纳税者会的年会，必须由领袖领

事主持洋人纳税者会的特会，年会与特会的决议都需由多数领事批准后才能生效。③

洋人纳税者会的权力体现在选举工部局董事会董事，进行行政监督及对各项行

政事务作出决策。 洋人纳税者会分为两种：一是常年会，在每年的正月间召开，由当

年的领袖领事负责召集并主持会务，讨论并通过上年度的洋人纳税者常年会议案、工
部局工作报告、工部局收支报告及本年度的工部局收支预算，选举本年度工部局董

事，通过本年度公界内应举办的各项事务。 二是特别会议，在公共租界内遇到重大或

紧急事件时，由领袖领事提出召开，并作出决策。
由洋人纳税者会选出的董事会是工部局的直接领导部门，由 ７ 名董事组成。 董

事中除 １ 名由兴泉永道台指派所谓殷实妥当华绅担任外，其余 ６ 名均系外国人。 从

１９０３ 年到 １９２６ 年，鼓浪屿工部局董事会均由 ６ 名外籍董事和 １ 名华董组成，１９２６ 年

起华董增加至 ３ 名。 董事任期一年，任期内如有出缺，由董事会三分之二推选通过进

行补充。
董事是没有薪金的荣誉职务，他们在每年年首召集的第一次董事会上，通过互

选，产生正副董事长各 １ 名。 董事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董事长具有左右工部

局局务的权力，当议案碰到赞成与反对的人数相等而无法决议时，他可以行使第二次

表决权。 第一届董事会由义和、德记、和记、宝记、汇丰银行、台湾银行的代表和 １ 名

华人组成。 历届董事长一职，有英国人金禧甫、苏为霖、洪显理、法国人陆公德、美国

人锡鸿恩、荷兰人希士各等。 其中最后一任是英国人洪显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工部局被日本人接管后才离任。

工部局董事会掌握着很大的行政权力。 凡是租界内重要的日常行政事务，均须

由董事会决定。 同时，该会又拥有聘任或辞退工部局职员的用人权，还可以作为法人

向有关法庭控告拖欠市政捐款的居民及法人。 由于工部局董事并非专职官员，工部

①

②
③

《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１９０２ 年），《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９９ 页。

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６１ 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２ 册，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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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行政事务又十分繁重、复杂，因此，工部局内又设立众多的专门办事机构，由领取

薪金的工部局职员来具体办理日常行政事务。
在成立之初，工部局设有办公处和巡捕房两个组织，全局总共 ３８ 人。 办公处有

６ 名雇员，其中 １ 名英人秘书，１ 名收税员，１ 名翻译员，２ 名杂役和 １ 名英人医官。 巡

捕房有 ３２ 人，其中 ３ 名印度巡官，２４ 名印度巡捕，３ 名看守和 １ 名侦探。 由于租界统

治的不断强化，这两处的人员不断增加，至 １９４０ 年，全局人员增加到 ３４９ 人。 办公处

有翻译员、记帐员、收税员和杂役等，巡捕房包括印度巡捕分队、华人巡捕分队、日台

巡捕分队、侦探队和居民登记处等组织。 鼓浪屿这个弹丸之地，管理机构如此庞大，
工部局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维持本屿之治安及秩序，可以保全满意之经济状况”。①

工部局董事会下设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的职能部门，初设公安、财政、工程三股，由
董事分工掌管。 数年后，增设产业估价股，１９２３ 年将工程股和产业估价股合并，再增

设公共卫生股。 １９２５ 年又增设教育福利股，连同前面四股，共为五股。 财政股主办

征收地租，兼收商店、小贩、双桨、轿、狗登牌照税及违警罚款。 工程股设有筑路队，负
责修建路面、水沟以及植树。 卫生股由工部局副局长兼管，雇佣专职卫生员，设有清

道、清洁两队，打扫清运垃圾和粪便，转售给内地农民作肥料。
工部局的具体事务由董事会秘书执行。 秘书由董事会聘请，向董事会负责，是

《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和《律例》的直接和最高执行人，兼任巡捕长，中国人称之为

“局长”。 工部局内的员工、巡捕、侦探等，都由他任免和控制，租界内的一切事务，均
由他包揽和处理，洋人纳税者常年会和特别会议，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也都由他充

任秘书。 “局长”这个职位，大都由英国人充任。 首任局长是麦志坚，第二任是密之

诺，第三任为鲁敏顺，第四任贺坚勿赖，第五任黎德，第六任巴士凯。 巴士凯的任期最

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任，到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才离任。 期间副局长是白俄人胡

锡基，也一直到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日本人占据鼓浪屿后才离去。
工部局雇有一名华人秘书，实际上承担翻译工作，是工部局内华人职员的第一把

手。 这一职务早期由林慈担任，继而由吴祥云接任，后转由黄省堂接任。 １９２５ 年黄

省堂辞职，改由蔡益谦继任。 蔡益谦任期最长，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仍继续留任，直到

抗日战争结束后才离开。

二　 工部局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

根据 １９０２ 年中外订立的《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规定，工部局在公共地界

内获得“添筑修理新旧码头、道路、设立路灯、需水通沟，设立巡捕，创立卫生章程，酌

① 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见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厦门的租界》，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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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局延请办事上下各项员役之薪工及设法抽收款项”①等市政建设权、维护治安权

和课税权等行政管理职权。 在取得这些行政权后，工部局将以下事务作为日常行政

的主要内容。

（一）进行市政建设

鼓浪屿的市政建设，最初由洋人自行组织的“道路墓地委员会”筹款，修整街道、
水沟、路灯等。 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工部局为了方便洋人的居住与生活及为方便

洋人所开设公司货物的进出起卸，在鼓浪屿进行了一些市政建设。 通常由工部局工

务处、公共工程处等机构负责，主要包括修筑码头、开辟公园、建设学校和医院、组织

消防力量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修建码头、开辟道路和兴建公用事业。
１ 修建码头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货物的主要运载工具都是

船舶。 为了便于交通和货物的运载，工部局在经营鼓浪屿租界期间，把填筑土地、修
建码头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也支持外国商人做此类事情。 如英商和记洋行在

鼓浪屿东部海滩延伸约 ４０ 米处筑堤填海造地，建造了南北相邻的两座大栈房，并在

两座栈房濒海堤岸建筑了两座用于靠泊船只起卸货物的码头，即“和记码头”。② 工

部局也鼓励鼓浪屿华侨富商投资兴建码头，黄家渡码头便是 １９２６ 年由黄仲训先生出

资修建的。 １９３２ 年，工部局出资对公共码头进行维修，使码头有所扩大，并重新修建

了码头旁边的道路。③ １９３４ 年，工部局计划在龙头修建新的钢筋水泥码头，同年 ５
月，董事会与荷兰港口工程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承建龙头新码头，订于同年 １０ 月

底完工。 该码头专供电船和逆仔船来往起落客之用，由厦门驶往鼓浪屿的舢板，也可

以由此起落。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最低潮之用，工部局将原来专供舢板落客之用的旧

龙头码头扩展了 ３０ 呎，于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完工。④ 同年，工部局还填筑了龙头码头边的

海滩，在上面开辟了一个小公园，修建了现代化厕所，安装了公共电话，改善了码头公

用设施。⑤ １９３７ 年，工部局与厦门市政府签订合约，在轮渡加备了电灯，进一步完善

码头设施，并于 ７ 月份投入使用新式渡轮。⑥ 码头的修建与各项配套设施的完善，对
鼓浪屿水上交通与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２ 修建道路

鼓浪屿开辟为公共租界之后，租界当局将修建、扩展、完善道路系统视作头等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１９０２ 年），《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 ２９８ 页。
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编：《鼓浪屿文史资料》第 ９ 辑，第 １１ 页。
《工部局 １９３２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４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５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７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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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在历年的工部局报告中，关于修建道路的记载比比皆是。 １９１７ 年，由于强台风

的袭击，鼓浪屿田尾、港仔后、新码头等渡口及道路损坏严重。 因此，１９１８ 年工部局

修整路面 ３６６４ 尺，维修渡口道路 ４５０ 尺，新修水沟 ３７８２ 尺，整修旧沟 ６９２ 尺，同时新

建了 ３ 个垃圾箱，整修了 ２ 口水井，受损陷落的渡头也全部整修完毕。① １９２５ 年，一
场暴雨把路面上的三合土冲走，工部局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整修道路，凡整修的地方都

用柏油铺路面，总计约有 ５ 英里长，面积约为 ４００００ 方码。 当年还修了几条新的柏油

路，约长 ７６２ 码，面积 ３８１９ 方码。 同年，由于“和记”码头到龙头码头之间刚刚填筑

起来，需要修新路，工部局因而在这一地带动工修建新路，加宽旧路面，拆除旧房屋，
整修了所有旧沟，并建造了 ９９６ 码长的新沟。 １９３５ 年，工部局修路用了约 ６００００ 磅

沥青，１９３６ 年则用了约 ４５０００ 磅。② 在筑路中，注意采用西方的新技术，不断地改造

道路，如筑路的材料先是由泥土改为水泥、碎石，后又逐步改用柏油，路面也有所加

宽，路旁还修筑了排水系统，在一些街道上还安装了冲洗大沟和马路的水管。 此外，
也比较注重对道路的保养，雇专人来从事维修、洒水、清扫等工作，并注重设置路灯、
路牌等附属设施。

３ 兴建公共事业

鼓浪屿租界当局为了不断改善外国侨民的居住条件，十分重视兴办各种公用事

业，特别是创办电灯、自来水公司及各种卫生设施。 这些公用事业一般由工部局直接

管办，部分虽由商人自办，也经常得到租界当局的积极支持。
（１）电灯。 １９１２ 年以前，鼓浪屿没有电灯。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工部局与上海英商

伟仁电灯公司签订合同，于 ９ 月 １０ 日开始送电，优先提供给外国单位及洋人住宅，也
有少数华人商店用电，同时安装了 １５０ 盏路灯。 由于发电机陈旧，发电不到数日，即
因负荷过重，机器时常发生障碍。 至 １９１５ 年，供电还是时断时续，路灯也暗淡不亮，
深为洋人用户不满。 １９１８ 年路灯增加到 １８７ 盏，５ 年间才增加了 ３７ 盏。 １９２１ 年由

英商礼昌公司接任办理鼓浪屿用电事宜。 １９２６ 年，礼昌公司倒闭，鼓浪屿用电由英

商和记洋行大班斯美士独自控制。 不久，在中国人民要求收回鼓浪屿的斗争中，工部

局允许华人将公司赎回自办，于是华侨吴义治、陈文良、王清辉等集资向斯美士购买

了新发电机和电厂的权益，创立了“鼓浪屿中华电灯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电力

设施的逐渐完善，鼓浪屿住家用电和道路用电也逐渐增多。 １９３６ 年，鼓浪屿路灯达

到 ３２５ 盏。 公用电费由工部局付。③

（２）自来水。 鼓浪屿用水问题历来紧张，或使用当地的井水，或用船从厦门运水

上岛。 工部局 １９２４ 年开始考虑使用自来水，但直到 ３０ 年代初才开始实施。 １９３２
年，工部局开始在鼓浪屿推广自来水，认为安设自来水，对界内是一个便利，因为鼓浪

①
②
③

《工部局 １９１８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２５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６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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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的居民可以随时得到清洁的水，而不必用井水。 为此，工部局发出通告，要求所有

申请建筑住宅或商用的楼屋，如不计划安装自来水，便不发给建筑许可证。 但所要建

筑的房屋在自来水区域以外的则不包括在内。 惟申请人须准备自来水大管，安装到

住宅的范围内时就要安装。 工部局同时要求所有的食品商店都要安装自来水，以避

免用不清洁不合格的水。 工部局还要求业主将房屋出租给租户时要安装自来水，为
使业主同意安装，允许以安装费扣抵租金。 工部局要求所有鼓浪屿居民都认真考虑

上述关于自来水的规定，达到普通的饮用水都用自来水，以保证公共卫生得到决定性

的改善，从而减少疾病和降低死亡率。① 此后安装自来水的用户逐渐增多，１９３６ 年自

来水管已经就安到了内厝沃。②

（３）电话。 鼓浪屿电话最早虽由华人创设，但工部局后来也把推广普及电话作

为一项公共事业列入议事日程。 从工部局历年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早期安装的电

话由于设备简陋，大部分机器是旧的，电话接线员也不够，因此工作效率不能令人满

意，用户怨言颇多。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工部局于 １９２３ 年与电话公司接洽，拟定协

议，由电话公司对机器进行大修或改换。③ １９３２ 年，工部局又更换了一套自动电话设

备以改善电话效果。④ 随着电话在鼓浪屿的逐渐增多，工部局在一些地方也安装了

公用电话。 如 １９３６ 年鼓浪屿龙头尾安设了一架公用电话，群众反映很好。 有人建议

安装更多的电话给巡捕和公众使用，工部局采纳了这一建议。
（４）图书馆。 １９２８ 年，少数上层华人发起组织、创立了鼓浪屿中山图书馆，馆址

在鼓浪屿港仔后。 １９３６ 年起，工部局派代表参加图书馆的管理。 工部局几次捐书籍

给图书馆，并连续几年逐年发给补助。 馆内原有藏书 ３１２６１ 本，１９３０ 年增加了 ４５３５
本，有 ４０７ 种定期刊物，４６ 种报纸。 这些书刊有的是购买的，有的是赠送的，报纸是

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和工部局官员赠送的。 馆内还有一个公共图书室。 图书馆

每天开到晚上 ７ 点，所有的书刊报纸免费供群众阅读。 工部局 １９３６ 年度报告称，鼓
浪屿中山图书馆是依照现代制度进行管理的，职员的工作态度都比较令人满意。 据

统计，１９３６ 年有 ２１８５９ 人到图书馆阅读书籍报刊。⑤

除上述各项外，其他如公共厕所的修建、道上垃圾的清理和市场的建立等，也是

鼓浪屿工部局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修建公共厕所，以方便岛上

居民，如内厝沃的公共厕所就是 １９３６ 年兴建的。 在居住地设立有效集中垃圾的设

备，并将所有的垃圾迅速地清除出界外，雇船只把集中后的垃圾运到公界三里以外，

①
②
③
④
⑤

《工部局 １９３２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６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２３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２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工部局 １９３６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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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大海，每天 ８０ 吨，一年约 ３００００ 吨，包括修船的费用，一年大约花费 ６００ 元。① 购

置救火机与添置救火设备，并安设公共水龙头，以备救火时用。 市场是“现代都市不

可缺之场所”，具有便管理、保清洁的特点。 工部局创立龙头街市场，②把原有排在路

上的卖鱼肉菜的摊贩，集中到市场内，并取消路边的摊位。 此外，１９３４ 年还开始在岛

上大规模地植树绿化，等等。③

租界时期鼓浪屿的市政建设，尽管多以于为洋人的方便考虑，但其显示出来的近

代文明，却为当时的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西方的窗口。

（二）维持地方秩序

维持地方治安及秩序，是工部局行政的重要内容。 工部局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维

持鼓浪屿租界秩序：一是建立租界警察队伍，即工部局巡捕房；二是订立严苛的《律
例》，以加强和巩固其对租界的统治。

１ 工部局巡捕房

工部局巡捕房又叫警务处。 工部局成立之初，巡捕房设在龙头码头附近的义和

炭栈，即现在轮渡码头广场，１９０８ 年迁入永春路 ８１ 号自建的楼屋。 巡捕房由巡捕长

直接指挥，巡捕长一般由工部局局长兼任。 在巡捕长出缺或遇假期回国时，他的职务

由助理巡捕长或巡捕、总巡捕代理。 工部局巡捕房下辖三个巡捕分队、一个侦探队和

一个居民登记处。
（１）印度巡捕分队。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１ 日，巡捕长英国人麦根士由上海抵达鼓浪屿，

从上海英租界带来印度锡克教徒巡捕 １０ 人。 当年底，补充了由香港政府介绍的 １７
名受过军事训练的印度人。 稍后还从巴基斯坦雇佣一些伊斯兰教徒来充任巡捕，也
归在印度分队。 这个印度巡捕分队有少校、警曹、中士、警卫、巡长、巡捕等职衔，人数

逐年有所增减。 印度巡捕分队信奉锡克教的印度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彼

此之间经常闹矛盾。 工部局则利用矛盾，让他们与华人巡捕互相牵制，以便于控制。
（２）华人巡捕分队。 工部局成立之初曾雇用当地华人当巡捕，归印度巡捕分队

管辖。 不久，工部局认为华人巡捕“不中用和完全靠不住”，将其解散。 １９０９ 年再度

雇用华人巡捕 １０ 人，也因为“靠不住”，于 １９１０ 年初解散。 由于印度巡捕常因语言

不通与华人发生冲突，工部局乃于 １９１７ 年向天津征募 １２ 名北方华人巡捕到鼓浪屿，
１９１８ 年再向威海卫征募 ２１ 名华人巡捕。④ 这样，１９１８ 年底华人巡捕达 ３０ 余人，增
强了巡捕武装的力量。 １９２５ 年初，巡捕长黎德又到威海卫招募了一批华人巡捕。 工

①
②

③
④

《工部局 １９３５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民国）厦门市志》，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编辑，方志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９５ 页。
《工部局 １９３４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向威海卫征募的 ２１ 名华人巡捕中有 ３ 名后因“行为不端”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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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局认为新征募的北方华人巡捕成绩显著，尽忠职守，可以利用，于是逐年增加北方

华人巡捕人数，而印度巡捕人数则逐年减少。 １９３２ 年红军攻入漳州，工部局认为“界
内治安受到影响，在 ５ 月间有几天甚至威胁到公界的存在”，担心“共产党人会和难

民混入界内，制造另一种局面，来瓦解本地行政机构”。① 因此，当年的洋人纳税者特

别会议同意巡捕长的请求，增加巡捕的力量。 于是，当年华人巡捕由原来的 ７４ 人增

至 １０２ 人，为历年华人巡捕的最高数字。 华人巡捕分队中的天津籍和威海卫籍形成

对立的两派，时常互相攻击，争权夺利。 工部局同样对其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 这个

华人巡捕分队也有少校、警曹、中士、警卫、巡长、巡捕等职衔之别，逐年人数也有所变

动。
（３）日台巡捕分队。 相对于前两个巡捕分队，日台巡捕分队的设立是比较迟的。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日本占领厦门后，其在鼓浪屿的势力突然增长，英国人的势力则逐

渐削弱，英国人洪显理被迫于当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辞去工部局董事长之职，由董事荷兰人

毛候士补充。 之后，在日本军事当局逼迫之下，领事团不得不同意工部局于 １９３９ 年

增设日台巡捕分队。 于是，１９３９ 年成立的日台巡捕分队，就由 １ 名日人横谷充任巡

捕副总巡，８ 名日籍台捕和 ３ 名日籍台探组成。 当年 ５ 月 １１ 日，汉奸洪立勋在鼓浪

屿被刺死，日本军事当局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工部局不得不于 ９ 月间雇用 １ 名同白

俄人胡锡基总巡同格的日本人当总巡。 １９４０ 年，又增加 １ 名日本巡查部长，８ 名日籍

台人巡捕，５ 名日籍台人侦探，使日台巡捕分队发展到 ２４ 人。
（４）侦探队。 １９０３ 年，工部局雇用了 ２ 名当地华人为侦探，直到 １９２５ 年，侦探队

的人数都在 ２ 至 ４ 人之间。 工部局认为本地人担任侦探靠不住，所以年年有侦探被

解职。 １９２６ 年起，侦探队人数增加到 ８ 人。 以后每年略有增加，１９４０ 年增至 ３７ 人。
（５）居民登记处。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工部局发出告示，规定凡居住在鼓浪屿的 １３ 岁

以上的居民，或过境临时居住的人，均须到居民登记处登记，领用居民证。 居民分为

４ 等：富商及月薪超过 １００ 元者，包括其家属等，属甲等，每人缴交登记费 ２ 元。 店

员、工匠月薪超过 ５０ 元者及其家属，属乙等，每人缴交登记费 １ 元。 学生、伙计、佣
人，已婚娶的，月薪 ３０ 元以上者，或未婚娶的，月薪 ２５ 元以上者，属丙等，缴费 ０．５
元。 凡贫民声明无力缴纳并经工部局查实的，属丁等，免交登记费。 这个登记处

１９４０ 年雇用人员 １６ 人，办理户口登记工作，登记常住和流动人口计 ４９５７２ 人，未登

记的妇女和儿童约 ２０％，发出居民证 １７６７１ 张。②

巡捕房的首要任务，是搜捕杀人、防火、抢劫、偷窃等严重破坏租界治安的刑事

犯。 鼓浪屿租界是四方杂处之地，民情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黑社会活动，各种犯罪

案件在历年工部局报告的记载中相当多，因此巡捕房要以较多力量来对付这些刑事

案件。 同时，巡捕房还要受理各种违犯租界章程的案件，以维持租界的秩序。 由于进

①
②

《工部局 １９３２ 年局务报告书》，厦门市图书馆藏。
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４７～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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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鼓浪屿的中国居民不熟悉租界的规章制度，特别容易违反界内的卫生、交通等章

程，因此，每年在租界内发生的违犯租界章程的案件，远远多于刑事案件。 对违犯者

的处罚一般是罚款，严重的予以拘押，如擅自携带利器者就会被拘押。 拘押的时间通

常为 ７ 天或半个月，也有长达数月者。①

２ 工部局《律例》
工部局在进行市政管理过程中，认为鼓浪屿公界发展迅速，《鼓浪屿公共地界章

程》已不能满足公界发展的需要，必须“有更充分的管理条例”。 因此，从 １９０９ 年开

始，他们以工部局的名义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工部局条例》及《公界告示》，以维护

和加强租界统治。 这些条例和告示约有 ５４ 种之多，内容所涉范围极广。
从现有的关于工部局《律例》的资料来看，这些条例和告示大部分是工部局搬用

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章程，用来规范租界的管理秩序，保障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舒

适的生活。 如：为保证洋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严禁侵入私业》的条例规定，“任何人

被发现侵入私人的产业，将被拿办”。 《不得妨碍公众》的条例也规定：“任何人在街

路上或公共场所做出妨碍公众这个名词意义内的任何行为，将被拘办。”②为了让洋

人有安静的环境，《纸炮》的告示规定：“不准居民于夜间十一点至晨七点以内燃放爆

竹及种种花炮”。③ 《风枪》的告示规定：“公界内禁用风枪，违者定被拘捕究办，并将

其风枪充公”。④ 《嚷闹》的告示规定：“任何人在夜间 １１ 时至次晨 ７ 时之间，创造任

何居民讨厌的声音或打扰，将被拘办”，还规定“不准挑贩在洋人楼屋附近叫卖打扰

室内的人”。⑤ 对洋人若干日常生活品，诸如牛羊乳、面包、酒类等的卫生设施，条例

作了特别详尽的规定，以防止“传染病”或“中毒”。 甚至还因为外国人个子较高而特

别规定“所有的招牌，须离地面至少 ７．６ 尺”，⑥并特地为洋小姐、洋太太规定了一条

海浴条例，在那里“任何的行动令人可厌，巡捕得以拘拿之”。⑦

还有一部分条例是专门针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 如为排除中国政府对公界

“内政”的干涉，规定“中国当局发出的告示、办法，应通过领袖领事送交本局；如果领

事团认可，经领袖领事加印后，工部局再加印。 告示才由巡捕粘贴”。⑧ 一些如《妓
馆》、《赌博》、《家畜》、《肩挑贸易执照》、《嚷酒》、⑨《纸炮》、《鸦片禁例》、《公共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第 １８３ 页。
《工部局的律例、巡捕及其罪行》，《厦门文史资料》第 １６ 辑，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４４

页。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厦门的租界》附录二，第 ８１ 页。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厦门的租界》附录二，第 ７９ 页。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厦门的租界》附录二，第 ８５ 页。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厦门的租界》附录二，第 ８７ 页。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厦门的租界》附录二，第 ７９ 页。
《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厦门的租界》附录二，第 ８６ 页。
“嚷酒”即猜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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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条例，是专门为在他们看来具有不文明行为的中国人而颁发的。 此外，为防止

中国人民的反抗，他们颁布了《结队游行传单规定》等条例，规定“每个人必须小心避

免任何的冲突，或同意那些可能激怒一国人民攻击另一国人民的任何行为或示威”；
“每个居民须有普通的认识，忠心和对他们的行动做出极大的慎重和遏制”，以“保持

治安”；规定“除了一国的人民与他们的朋友庆祝国家的假日、丧事、结婚或宗教上的

行列之外，巡捕长和巡捕队所有的人员，授命阻止任何未经工部局事先许可的任何游

行或示威”。①
按工部局《律例》，凡是违反规定的人，都必须处以罚款，或拘留 ３ 到 ７ 天，重案

者处以 ７ 天以上乃至数年的监禁。 外国侨民若违犯租界章程，是罚款或是拘押，均由

该国领事裁决。 华人违犯租界章程轻者由巡捕送会审公堂处罚，重案或 ７ 天以上的

必须移送厦门道台处理或监禁。 但实际上，巡捕经常不将华人送交中国官府审判，擅
自进行拘押。 为了拘押违犯者，工部局在无兴建监狱的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在鼓浪屿

自建监狱。 据统计，１９０３ 年至 １９４０ 年，被判处 １ 日以上 ５ 年以内监禁的在监狱里的

中国人，每年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② 这些人名义上是寄押，实际上是由工部局

关禁。 人犯都带着刑具，全日做苦工，打石子、修筑道路、清理沟渠、打扫工部局室内

外卫生，等等。 女犯因屡遭印度巡捕强奸，曾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改由会审公堂看管，每
月由工部局付给 ２０ 元作费用，但 １９２４ 年又移回工部局监狱。

据 １９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岭东日报》记载：厦门兴泉永道台刘庆汾在人民的压力下，
提出“他国人民违反捕章，概交该管领事官办理，自行收禁。 而工部局监牢，独为霸

押华民之所，华民有罪寄禁该监，访闻印捕甚至用私刑拷打者；或全日作苦工者，种种

酷虐，思之抚然，似此有忝国体而丧国权之事，再不设法补救，膺民社者问心其能安

否？ 睹民受苦者，触目能勿伤乎？”为“顾全国体，保全百姓起见”，他拟于会审公堂后

园隙地修造监狱并待质所一座、巡捕房一所，但最终没能建成。③

（三）征集市政经费

筹集市政建设及维护地方治安所需的经费，也是工部局日常行政的重要内容。
工部局经常性的收入中最大宗的是捐税收入，此外还包括收取房屋、码头等的租金及

经营水、电等公用事业的收入。 与全国其他租界相比，鼓浪屿工部局的收入是比较少

的，因此租界当局总是想方设法增加捐税收入。 每个财政年度开始前，工部局都要预

算下一年度的收入和开支，并经常在入不敷出时提出提高税率、开征新税等建议。 在

纳税人年会或工部局董事会等议决机构通过预算案后，征收捐税等事宜就由工部局

的财务股具体处理。

①
②
③

《工部局的律例、巡捕及其罪行》，《厦门文史资料》第 １６ 辑，第 １４３～１４４ 页。
《工部局的律例、巡捕及其罪行》，《厦门文史资料》第 １６ 辑，第 １５１～１５２ 页。
《岭东日报》１９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转引自《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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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局的财政收入项目主要有：
产业税：占总收入平均数的 ６２ ３７％；
牌照税：占总收入平均数的 １８ ８７％，其中建筑执照费占 １ ９５％；
违警罚金：占总收入平均数的 ３ ６５％；
粪捐：占总收入平均数的 ４ ５９％ 。①

按照《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规定，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所有地丁钱粮及海

滩地租，照旧由地方官征收转交公局，贴充经费”。 新填海滩的地税，“仍归中国地方

官收纳，不充公局，以定限制”。② 但工部局自成立之时起，一向自己雇用收税员，直
接征收地租和海滩税。 黄家渡一大片新填地的地税，也一向由工部局征收，从未归厦

门地方政府收纳。 厦门道台既没有把地丁钱粮及海滩地租的款项收归国库，然后再

行拨出，也没有对新填地征收地税，轻易放弃了该项主权。③

１ 产业税

产业税是工部局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 工部局成立时，董事会组织了一个 ３ 人

委员会，把鼓浪屿的房屋和洋人所租用中国人房屋的租金重新进行估价，提高估值，
并据此征收产业税。 工部局规定，估值在 ４０００ 元以下者征收 １％，１０００ 元以上者征

收 ０．５％，租金每百元征收 ５ 元。 刚开始时，对中国人和洋人的产业估值差不多，所收

的产业税也相差无几。 如 １９０３ 年，中国人为 ４８２９．２２ 元，洋人为 ４７０２．１４ 元；１９０７
年，中国人为 ８２７５．５３ 元，洋人为 ８４２８．５３ 元。 １９０９ 年，中国国内一些官绅富商和归

国华侨相继迁居鼓浪屿，购买地皮建筑房屋。 此后，中国人付的产业税比洋人付的逐

年增多。 如 １９０９ 年，中国人为 ９４６５．１７ 元，洋人为 ８３０１．４３ 元；１９１０ 年，中国人为

１０２４８．３５ 元，洋人为 ７７６８．５７ 元。④ １９１３ 年，工部局看到中国人的产业越来越多，房
屋和地皮价格比 １０ 年前涨了一倍，于是便对鼓浪屿全部产业进行重新估价，重估值

约 ２５０ 万元，再根据重估值征收产业税。 自此以后，工部局每年都进行一次产业估

价。 有时所估价值高出市价很多，便先把所估价值打折后再征收。 如从 １９２３ 年起，
都是用估值的 ７５％作为征税根据的。 不仅如此，工部局还在 １９２４ 年擅自公布征收产

业税的新办法，即：中国人的产业，由中国人居住的，按估价向业主征收 １％的税款；
中国人的产业，由外国人租住的，其 １％的产业税，由业主与租户各半分担。 外国人

的产业，其 １％的税款也由业主与租户各半负担。 产业税每半年预收一次，欠税的加

征税款的 １０％。⑤ 这个征收产业税的新办法对于工部局增加税收极为有利。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鼓浪屿房屋建筑出现高潮，许多有名的楼宇，如黄奕住的黄家

①
②
③
④
⑤

《厦门文史资料》第 １６ 辑，第 １５２ 页。
《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１９０２ 年），《近代厦门涉外档案史料》，第 ３０２ 页。
《厦门文史资料》第 １６ 辑，第 １５３ 页；费成康著：《中国租界史》，第 １０５ 页。
《工部局 １９０３ 年至 １９０４ 年收支一览表》，《厦门的租界》附录四，第 ９１ 页。
参见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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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都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工部局的产业税收入也由此日益增多。 １９２４ 年是鼓

浪屿建筑业发展最快的一年，中国人建筑楼屋比过去更加踊跃，尤其是在内厝沃一

带，中国人新建的房屋特别多。 工部局在这年发出的建筑许可证多达 １８５ 张，收税

８９６８．８１ 元，建筑许可证比 １９２３ 年增加 ８７ 张，税收增加 ４５３５．３１ 元，增长了近 ５０％。
特别是征收产业税的新办法颁布后，工部局的产业税收入更是逐年上升。 １９３１ 年，
中国人所付的产业税是洋人的 ５．２ 倍，为 ６３９９７．７５ 元，洋人只付了 １２２０９．９４ 元。

１９３２ 年，工部局借口共产党于 ４ 月间攻克漳州，影响公界治安，提出需要增加巡

捕至 １５０ 人，以保护租界的安全。 为满足工部局要求，法国领事兼领袖领事花嫩芬于

６ 月 １０ 日主持召开了洋人纳税者特别会议，决定从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重新调整产业

税率：中国人所有并由中国人居住的产业及外国人所有而由中国人租住的产业，一概

按估值向业主征收 １．１４％的产业稅；中国人所有而由外国人租住的产业，按估值向业

主征收 ０．７％的税款，又按估值的租金向租户征收 ７％的税款。 税率提高之后，１９３２
年所收产业税为 ９２１７３．６０ 元，比 １９３１ 年的 ７６２０７．６９ 元增长了 ２１％。

１９３４ 年，工部局董事会又提出要在龙头建筑新的洋灰码头和购置救火车及救火

设备，需款约 ２５０００ 元。 洋人纳税者在 １９３４ 年 １ 月 ２９ 日的常年会上通过了一个决

议案，１９３４ 年征收产业税时加捐 １５％，１９３５ 年更增加到 ２０％。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３ 日，日寇占领厦门。 在这以前，因为富户逃离鼓浪屿，一时无法

征收 １９３８ 年上半年的产业税。 ７ 月 １１ 日，洋人纳税者在日本总领事兼领袖领事的

主持下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工部局征收，在每半年度前 ３ 个月内未缴纳

的产业税，征收附加捐 ５０％”。 １９３９ 年，因日本人要求工部局雇用一名日本总巡及

１１ 名日籍台湾巡捕，又把产业税率由原来的 １．２５％提高到 １．５％。 同时，在上半年 ４
月 １ 日和下半年 １０ 月 １ 日以前未缴纳产业税者，征收 ５０％的附加捐。①

由此可知，工部局经常通过提高产业的估值或是增加税率和附加捐，不断提高产

业稅的数额。
２ 牌照费

牌照费是工部局的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 工部局于 １９０３ 年开始对鼓浪屿实施

租界统治时，所收牌照费有狗牌费、小贩牌照费、旅社执照费、洋酒执照费、土酒执照

费、彩票执照费、鸦片执照费、开石执照费、菜馆执照费、双桨执照费、戏照费等 １１ 种。
嗣后，陆续增加了市场执照费、马匹牌照费、屠宰费和建筑执照费等 ４ 种。 １９０９ 年，
又增加了墓地照费。 １９１３ 年，再增加羊奶间执照费。 １９１８ 年，增加羊牌照费、人力车

牌照费。 １９２１ 年，增加轿牌照费。 １９２２ 年，增加自行车牌照费、猪牌照费、店铺牌照

费。 １９２４ 年，增加当铺执照费。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 日起，厦门至鼓浪屿的轮渡开航，即增

加轮渡牌照费，取消双浆牌照费。 １９３９ 年，增加市场执照费。 至此，工部局所征收的

执照费、牌照费达 ２６ 种之多。

① 参见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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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１９２４ 年度工部局报告书中刊载的《条例及其他告示》，当时牌照费规定

如下：
自行车牌照费：每年每架 ５ 元；
建筑执照费：建筑价值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者征收 １％，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的任何数目，加

征 ０．５％；
乘轿牌照费：每间轿行每月需缴登记费 １ 元；
牛乳间牌照费：每头牛每年 ０．４ 元；
狗牌照费：每头每年 ２ 元；
羊牌照费：每头每年 ０．２ 元；
挑贩牌照费：每人每个月 ０．５ 元；
旅馆照费分三等：第一等每季 ２０ 元，第二等 １０ 元，第三等 ６ 元；
洋酒执照费：每季 ２５ 元；
土酒执照费：每季 １．５ 元；
当铺执照费：除付保证金 １００ 元外，每月 ２ 元；
双桨牌照费：每只每月大银 ０．６ 元；
屠宰场执照费：牛每只 １．５ 元，羊每只 ０．５ 元，猪每只 ０．５ 元；
戏照费：日戏 １ 元，夜戏 ２ 元。①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洋人纳税者常年会上，工部局董事长洪显理建议增加几种

牌照费，以抵补不敷。 增加的牌照费如下：
屠宰费：１ 年以下的猪、羊、牛每只收费由 ０．５ 元增至 １ 元；１ 年以上的每只收费

由 １．５ 元增至 ２．５ 元；
狗牌照费：每头每年由 ２ 元增至 ４ 元；
戏照费：日戏每场 １ 元，夜戏每场 ２ 元；
当铺执照费：由每月 ２ 元增至每年 ５０ 元；
土酒执照费：每季由 １．５ 元增至 ３ 元，啤酒执照费每季由 ６ 元增至 １０ 元；
牛乳间牌照费：每头黄牛或水牛每半年由 ０．２ 元增至 １ 元；
轿牌照费：每月每台 ０．５ 元，不征收轿行登记费。
１９３９ 年，为增设日台巡捕分队所需的 ３ 万元款项，工部局财政股建议自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再增加几种牌照费如下：
土酒执照费：每月由 １ 元增至 ２ 元；
当铺执照费：每年由 ５０ 元增至 １００ 元；
屠宰费：每只猪或小牛由 １ 元增至 ２ 元，大牛每只由 ２．５ 元增至 ３．５ 元；
戏照费：日戏每场由 １ 元增至 ２ 元，夜戏每场由 ２ 元增至 ５ 元。
上面所列可以看出，工部局所收牌照费的数额在逐年增加，如：１９２４ 年与 １９３９

① 参见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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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较，土酒执照费从每月 ０．５ 元增加到 ２ 元，当铺执照费从每年 ２４ 元增加到 １００
元，每头牛的屠宰费从 １．５ 元增加到 ３．５ 元，戏照费日场由 １ 元增至 ２ 元，夜场由 ２ 元

增至 ５ 元。 这其中除当铺执照费增额较大外，其他几项所增不多。 尽管如此，工部局

每年收取的牌照费仍有相当数量的增加。 从 １９０３ 年收取牌照费 ４５０２．５３ 元，到 １９４０
年收取牌照费 ８８４８８．４０ 元，工部局所收牌照费增加了近 ２０ 倍。

建筑执照费是 ２６ 种牌照费之一，在所收牌照费中占的比例最大。 工部局成立的

次年即 １９０４ 年就规定：界内居民，凡欲建筑围墙、新建或修建屋业的，均须向工部局

申请执照，并缴纳执照费。 建筑价值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者征收 １％，５０００ 元以上部分的

任何数字，加征 ０．５％。 随着鼓浪屿修建楼宇的日益增多，工部局发出的建筑执照张

数及其所征收的税额也逐年增加。 举几个年份列出如下：
年份　 　 　 　 发出张数　 　 　 　 照费金额

１９１３ ８７ ４５９ ４３ 元

１９２４ １８５ ８９６８ ８１ 元

１９２６ １０８ ２０４５ ０５ 元

１９２９ ６９ １５３９ ５０ 元

１９３２ ９２ ２８２２ ３８ 元

１９３４ １７４ ４０７０ ７５ 元 ①

３ 违警罚金

上述工部局制定《律例》并颁发了一系列条例与告示，以维护和加强租界统治。
鼓浪屿老百姓偶尔不慎违犯了这些条例或告示，马上会被巡捕拘送会审公堂判处罚

金。 受害最深的是肩挑小贩和初次到鼓浪屿不懂租界条例与告示的老百姓。 肩挑小

贩沿途叫卖，如被认为打扰了室内的洋人，就会被以“妨碍公众”的罪名进行处罚；如
把笼担放在道路或沟道上，就会被以“阻塞”交通的罪名拘押或罚款。 街上行人如果

把果皮或污物丢在路上或沟中，就会因“违反卫生条例”受到处罚。 舢舨船如果在每

只 ６ 人的限载之外超载 １ 人，或不按照规定在码头的左边上客右边下客，也会立即被

判处罚款。 工部局判处的违警罚金每年都在千百起以上，每日平均有 ２ 至 ７ 起，一年

累积下来的罚金总额自然也不在少数。 举下列几个年份的数字来说明：
年份 违警总件数 罚金数额

１９２１ ７７１ １５２９ ０２ 元

１９２２ ６８２ ２８５６ ８９ 元

１９２３ ６２８ ４３２７ ４５ 元

１９３１ １８８５ ５８８３ ００ 元

１９３２ ２４９０ ６７７５ ５０ 元

① 参见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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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 １８４５ ９０８８ ５９ 元 ①

４ 粪捐

鼓浪屿人口稠密，粪便也多，工部局为了增加收入，把它包给厦门“民产公司”转
售漳州石码。 每年粪捐为 ５００ 元至 １２０００ 元之间。

工部局除了征收产业税、牌照费、违警罚金和粪捐之外，还征收海滩税等。 日本

占领鼓浪屿以后，工部局以物价高涨开支浩大为由，增收货物入口税、邮包入口税和

商铺营业税。 仅在 １９４０ 年一年里，发放的货物入口许可证就有 １４６４８ 张，价值

３７８１２２４４ 元，税率 ０ ５％，共收货物税 １８９０６１ ２２ 元，邮包入口税 ４２７９ 元，商铺营业税

４２８４０ 元。 １９４１ 年又把产业税附加捐从 ２５％增加到 １００％。②

工部局征收上述捐税主要用于支付办公费用、进行市政建设与维持社会治安，其
主要的支出项目有：办公处薪津：占总支出平均数的 １５ ０５％；巡捕薪津：占总支出平

均数的 ３３ ８３％；工程费用：占总支出平均数的 １２ ６９％；卫生费用：占总支出平均数

的 １１ ８３％。③ 税收的分配与使用直接影响到租界的发展。 从工部局财政的支出情

况可以看出，其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支付工部局职员薪津与雇佣巡捕队的费用，几乎占

了税收总额的一半。 而付给工部局职员的薪津，绝大部分又被洋人所攫取，华、洋职

员的收入、待遇悬殊很大，高达数十倍。 工部局财政收入中用于市政建设工程的部分

所占比例较小，加上卫生费用，还不到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 正因为如此，租界时期

鼓浪屿的市政建设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①
②
③

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８ 页。
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８ 页。
余丰、张镇世、曾世钦：《帝国主义对鼓浪屿的殖民统治》，《厦门的租界》，第 １５２ 页。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试论近代福建粮食进口贸易

刘梅英

　 　 　 　 【作者简介】 　 刘梅英，女，１９７３ 年生，河北邢台人，厦门大学 ２００３ 级中国近

现代史博士研究生，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区域社会经

济史、对外贸易史和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发表《厘金制度与子口税制度

比较浅析》（《学术论坛》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被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转载）等论文数篇；参编《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等论著（广西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本人

为第三作者。

向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经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人均耕地面积少，用于粮

食生产的耕地更少。 长期以来，粮食不敷食用，需从国外进口。 本文试图从近代以来

福建粮食———大米、面粉从外洋进口的消长变迁呈现的特点来探讨影响粮食进口的

各种因素及启示。①

一

近代以来，福建粮食除了从其他省输入一部分外，多赖外国粮食的接济。 大米及

后来的机制面粉的进口，则更明显。 如省城福州，“产米极少，向资溪海转运”。② 从

清朝康雍乾时期开始大量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米。 近代以来，大米仍占据着福建粮

食进口的第一位。 在大量进口大米的同时，由于福建被迫与西方国家通商贸易，物美

价廉的机制面粉也开始向福建输入，并不断增加。 而小麦进口只有几年，且集中在厦

门一埠进口，不足论列。 本文主要分析面粉和大米两项粮食的进口情况。

①

②

有关福建粮食贸易的研究多集中在清前期及以前，而对近代以来的研究相对较少。 有学

者从缺粮县的角度对清至民国福建粮食市场进行过研究，因此从粮食进口的视角进行研究，很有

必要。
［清］郑祖庚纂、朱景星修，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

志》，海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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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福建粮食进口量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比战前大大增加，１９３７ 年抗日战争爆发

以后，粮食进口又转入了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主要讨论

１８６４－１９３７ 年的情况。 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阶段为 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第二阶段为 １８９５－１９３７ 年。

（一）第一阶段：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

第一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发动一系列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步步扩大对华贸易。 福建相继开放了厦门、福州两口，但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西方势

力在福建无法打开推销洋货的市场。 而近代以前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保持着长久以来

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同时也发展与中国的民间贸易。 近代西方势力的入侵逐步使

朝贡贸易走向解体，福建粮食贸易便是伴随着这一过程发展起来的。 先看这一阶段

粮食进口的消长情况：
表 １　 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福建大米、面粉从外洋进口量表①

单位：担

年别
面粉 大米

福州 厦门 合计 福州 厦门 合计

１８６４ ２１０００＊ — ２１０００＆ — ７６０９６ ７６０９６

１８６５ — — — １１４１２４ — １１４１２４

１８６６ — ８２２１ ８２２１ １４１８２ １９２４１２ ２０６５９４

１８６７ — ３８９９ ３８９９ ５６５７ １７２６７３ １７８３３０

１８６８ — １１６ １１６ — ２４３９０ ２４３９０

１８６９ — ８３５３ ８３５３ １１３２９ １７８５２５ １８９８５４

１８７０ —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３５６７ １２８７５７ １３２３２４

１８７１ — ６６４ ６６４ — ５０４９８ ５０４９８

１８７２ １０５０ ４６６７ ５７１７ ２４７３ ３６１１２７ ３６３６００

１８７３ ６８２ １０８１ １７６３ — ８８３１８８ ８８３１８８
１８７４ １０２６ ４３５ １４６１ — — —
１８７５ １０１１ ５１１ １５２２ — ４８６１６ ４８６１６
１８７６ ９７７ ２５００ ３４７７ ７４２２ １７１２７３ １７８６９５

① 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历年各海关贸易统计，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中
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各海关贸易统计、各海关华洋贸易报告、海关报告，若没

有特殊说明，均引自此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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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别
面粉 大米

福州 厦门 合计 福州 厦门 合计

１８７７ ７６９ １９１３ ２６８２ １５４９８８ ５８５５８５ ７４０５７３

１８７８ １００６ ３１１５ ４１２１ ８２６７ １２７５２８ １３５７９５

１８７９ ６６２ ５９１９ ６５８１ — ９２１９４ ９２１９４

１８８０ ７５８ ﹡ ４１３８ ４８９６ — １３７４ １３７４

１８８１ ７５６ ４５２８ ５２８４ — ８４２６１ ８４２６１

１８８２ ８０５５ ﹡ １３７４ ９４２９ — １２６５１９ １２６５１９

１８８３ ７７３ ３２４９ ４０２２ — １６７１４０ １６７１４０

１８８４ １７９８ ８４８１ １０２７９ — ６８５３６ ６８５３６

１８８５ １８０４ １４９４３ １６７４７ — ７９５９８ ７９５９８

１８８６ ３１６５ ３２９４６ ３６１１１ — ８７７２３ ８７７２３

１８８７ ２５４１ １４０２５ １６５６６ — １０６５９５ １０６５９５

１８８８ ３３３８ １３４７２ １６８１０ — １７８６７９ １７８６７９

１８８９ ２９４９ １５５２８ １８４７７ — ４９３１４ ４９３１４

１８９０ ３３２３ ３９７６０ ４３０８３ ２７８０ １４４０８１ １４６８６１

１８９１ ３５８７ ２８８６１ ３２４４８ — ３６７５５ ３６７５５

１８９２ ４１５５ ２４１７７ ２８３３２ — ９９６ ９９６

１８９３ ３９５５ ２７１４６ ３１１０１ １５１５０ ４８２９７６ ４９８１２６

１８９４ ４８５５ １５４０６ ２０２６１ — ２９６６９２ ２９６６９２

　 　 资料来源：《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历年各海关贸易统计》。
说明：①面粉主要指小麦粉，以下表格同；②—表示没有进口数字，以下表格同；③＊１８６４ 年福

州面粉进口单位是包，１８６４ 年厦门进口量没有包括从澳门转运进口的洋米；④１８８０ 年、１８８２ 年福

州是土豆粉；⑤１８７４ 年厦门大米进口复出口量大，故无。

从表 １ 可以看出，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福州仅有间隔性的十年从国外进口

大米，且进口量很小。 除了 １８６５ 年、１８７７ 两年福州进口大米相对较多，分别为 １１
万、１５ 万余担，约占全省洋米总进口的 ３８％、２１％外，其余年份只 １ 万多担，占总进口

比例最高不过 ５％；而厦门进口大米则相当可观，亦即除上述两年外，多数年份大多

占全省进口的 ９５％以上。 因而厦门口岸的洋米进口的变化趋势足以代表整个福建

的进口趋势。 就厦门而言，因气候、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洋米进口量时高时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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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４ 年开始到甲午战前的 １８９４ 年，除 １８７３ 年、１８７７ 年、１８９３—１８９４ 年等少数几年进

口量骤然大增，分别约为 ５８ ６ 万担、４８ 万余担、３０ 万担外，多数年份厦门大米进口在

２０ 万担之内。 其发展趋势如下：

图 １　 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福建大米从外洋进口量变化图

　 　 　 　 说明：根据表 １ 的统计数字绘制。

面粉进口，福州除 １８６４ 年进口 ２ １ 万包外，直到 １８７２ 年始有进口并逐步上升。
１８７３ 年进口 １０５０ 担，后一直到 １８８４ 年，时有升降，除 １８８２ 年高达 ８０５５ 担外，其余年

份进口基本在千余担以下；１８８５—１８９４ 年间，面粉进口缓缓增加，从 １８０２ 担增长到

４８５５ 担。 厦门从 １８６４ 年到 １８８４ 年的二十余年间，除一两年进口达 ８０００ 余担外，其
他年份进口多在 ５０００ 担以内；１８８５ 年至 １８９４ 年十年间，厦门面粉进口较以前大大

增长，每年进口都在 １３０００ 担以上，１８８６ 年、１８９０ 年洋面粉进口高达 ３２９４６ 担和

３９７６０ 担， １８９４ 年又跌回到 １５４０６ 担。 由此看出，厦门面粉进口量比福州大得多。
厦门也是福建面粉进口的主要集散地。 １８９４ 年前三十余年间，除了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 年、
１８８２ 年外，面粉从外洋输入厦门的数量均占福建外洋面粉进口的 ７０％以上，有些年

份高达 ８５％以上。
就以上分析，总体来看，１８９４ 年以前，整个福建面粉的进口量不是很大。 其发展

趋势如下：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２　 １８６４—１８９４ 年福建面粉从外洋进口量变化图

　 　 　 　 说明：根据表 １ 的统计数字绘制。

（二）第二阶段：１８９５—１９３７ 年

第二个时期，日益崛起的日本为推行其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于 １８９４ 年发动

了震惊世界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并战胜大清帝国，１８９５ 年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除了赔款、增开商埠、准许日本在所开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

艺制造”外，还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 台湾的割让，使中国的福建不仅失去了

大片的土地，同时，台湾与福建传统的“互济”贸易，“摇身一变”成了国际贸易。 同

时，随着西方在中国开放口岸的增多，为维护利权，中国积极推行自开商埠政策。 福

建的三都澳顺应形势，于 １８９９ 年正式设关开放。 从此开始，福建三关进行对外贸易

（三都澳与外洋粮食贸易并不显著，因而只是标明进口口岸增至三个）。 在此情况

下，福建外粮进口量与 １８９４ 年以前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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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８９５—１９３９ 年福建大米、面粉从国外进口变化表 ①

单位：担

年别
大米 面粉

三都 福州 厦门 合计 三都 福州 厦门 合计

１８９５ — — ２７７６４６ ２７７６４６ — ８６５０ １２６３２７ １３４９７７

１８９６ — — ４０２２２６ ４０２２２６ — ８６６９ １０６７４３ １１５４１２

１８９７ — — ４６３７４ ４６３７４ — ７２９４ ５２０８９ ５９３８３

１８９８ — ２７０２４ ２６５７０７ ２９２７３１ — ２３７２４ ９８８９８ １２２６２２

１８９９ — ４９３４ １０２４００２ １０２８９３６ — ４４２３８ １６１５９１ ２０５８２９

１９００ — １１２７７ ２９８８８４ ３１０１６１ ４４ ２１５８０ １４９６３９ １７１２６３

１９０１ — ４０９９４ ２１６１５５ ２５７１４９ ３０ ２８１２２ ２０１９１３ ２３００６５

１９０２ — １１４６９４ １１８１１４５ １２９５８３９ ６８ ３２８５３ １５５７０４ １８８６２５

１９０３ — — １８１６７１ １８１６７１ ５６ ２１６４０ １１５５６７ １３７２６３

１９０４ — １６ ３３１９６４ ３３１９８０ ５０ ２１３６５ １３７８６２ １５９２７７

１９０５ — ６ ３４３２８４ ３４３２９０ ３６ ２７１８５ １２７７８５ １５５００６

１９０６ １９０８ １７８５３ ３１５７６６ ３３５５２７ ６０ ９６５５７ ２４３４０７ ３４００２４

１９０７ — ２３７３５２ ６１３１７９ ８５０５３１ １０９３ ２５４２２８ ３２７１０３ ５８２４２４

１９０８ — １６６４ ３０４９５０ ３０６６１４ ９４５ １５９３１７ ２４１１５５ ４０１４１７

１９０９ — ６２ ２２９３３４ ２２９３９６ ４５７ ３５３１６ ６９３４６ １０５１１９

１９１０ — ３７４５５ ４８１６８９ ５１９１４４ — ２５６０４ ７８２６８ １０３８７２

１９１１ — １３４０８ ７６８３０８ ７８１７１６ ７６５ １３４０２０ ２１５０２０ ３４９８０５

１９１２ — ８ ３４５４５３ ３４５４６１ １１３４ １４２２３２ ３１１４７６ ４５４８４２

１９１３ — １５５０６４ ３９９９８０ ５５５０４４ ６０６ １１６８３８ ２５５５１２ ３７２９５６

１９１４ — １３５８２ ２５４２８２ ２６７８６４ ５２０ ５６２９７ １２７２５９ １８４０７６

１９１５ — ５１２ ４２７０７８ ４２７５９０ — ３２４ １３５２ １６７６

１９１６ — ２０８５ ６１６３４３ ６１８４２８ — ２４８４ １４１８ ３９０２

① 《历年各海关贸易统计》，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１９３５
年版，第 １１６～１１７ 页；福建省政府统计处：《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第 １３４～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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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别
大米 面粉

三都 福州 厦门 合计 三都 福州 厦门 合计

１９１７ — １３２９７ ５１５７０６ ５２９００３ — ２３７４ ８１６６８ ８４０４２

１９１８ — ６ ２５９０５８ ２５９０６４ — １０１１ １３４２ ２３５３

１９１９ — ２ ５９４２９ ５９４３１ — ５３１ ２１２６ ２６５７

１９２０ — — ５８９８１ ５８９８１ — ７１７ １１５１８ １２２３５

１９２１ ３９７ ３５３０２７ ５００５６３ ８５３９８７ — １９５３９ ４７２６２ ６６８０１

１９２２ １２９３１ ６９５３３６ ７０８２６７ ８０ １７３５４６ ２６７６７４ ４４１３００

１９２３ ６７２ １７７９１５ ６３９７３７ ８１８３２４ １９８ ２７５３３４ ３００４４６ ５７５９７８

１９２４ — ７４８７ ５９２５６０ ６０００４７ ８８８ ２７５９１３ ２７７１４８ ５５３９４９

１９２５ — １６０３８９ ８５０３４３ １０１０７３２ ２４８ ５１７００ １０９１９９ １６１１４７

１９２６ １９８６ ３８２１４５ ６７０４１３ １０５４５４４ — ５９９４０ ２８６８３６ ３４６７７６

１９２７ — ３９１１１１ ７２４８９２ １１１６００３ — ７５５９２ ２１８５９０ ２９４１８２

１９２８ １５７ ５５９６０ ６３１４９２ ６８７６０９ — １３６１０３ ３０３２５９ ４３９３６２

１９２９ — １７０８２ ５２８５３９ ５４５６２１ ２８ １７３６９５ ３２５２１６ ４９８９３９

１９３０ — ２１６３４ ５９０９６７ ６１２６０１ — ６５７８１ １４６９９５ ２１２７７６

１９３１ — ３６２７０ ４７８８９１ ５１５１６１ — ４０５８９ １２４４０１ １６４９９０

１９３２ — ９５０３９ １０４４８７２ １１３９９１１ ３６８ ３９１３４ ９３２２１ １３２７２３

１９３３ １３４１５ ３８００１１ ２０１００１４ ２４０３４４０ — １３９６９ ５８１３５ ７２１０４

１９３４ １７３２ ３１８５８８ １４６３３２９ １７８３６４９ — ５０７９ １８１７４ ２３２５３

１９３５ — ３５６９６７ ７７７１８８ １１３４１５５ — ２９９０ １３８１４ １６８０４

１９３６ — ３２２７６ １２８１６２ １６０４３８ — ２０７６ ８４９３ １０５６９

１９３７ — ５５８６ ３５ ５６２１ — ２４０４４ １１４４０ ３５４８４

１９３８ — ２３０９３ １１９６８７ １４２７８０ １１３ ３５８６０ ２５６９ ３８５４２

１９３９ — ５９５１２ １６１４５６ ２２０９６８ — ４９３ ２５５２８ ２６０２１

　 　 资料来源：１９１９ 年以前根据历年各海关贸易统计；１９１９—１９３３ 年根据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

室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１９３５ 年版，第 １１６ ～ １１７ 页；１９３４—１９３９ 年根据福建省政府统计

处：《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第 １３４～１３７ 页。 （换算：１ 担＝ ０ ６０４６ 公担）。

甲午战后与战前相比，福建粮食的进口无论是大米的进口，还是面粉的进口，
都大大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厦门作为全省粮食进口集散地的中心地位更形突出。



试
论
近
代
福
建
粮
食
进
口
贸
易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大米而言，１８９５－１９２０ 年间，除 １９０１ 年厦门洋米进口量占洋米总进口 ８４％、１９０７
年占进口 ７２％、１９１３ 年占进口 ７２％外，其余年份均在 ９０％以上，很多年份占到

９５％以上。 １９２１ 到 １９３９ 年间，除 １９３７ 年只占全省洋米进口不足 １％外，其余年份

从 ６０％到 ９０％以上不等，变化相对较大。 福州相对比例不高，三都则更不值得一

提。
若从全省进口洋米总量来看，除少数几个年份如 １８９７、１９０３、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等进

口较少外，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两年的 １９３５ 年，大米进口多在 ２０ 万担以上（战前多数

年份仅在 ２０ 万担以内）。 其中 １８９５－１９１０ 年间，除了三年突升外，基本进口保持在

２０ 万～５０ 万担之间。 １９１１ 年到 １９２０ 年，中间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洋米进口于

１９１９ 年、１９２０ 两年达到最低点，只进口 ５ 万多担外，福建进口洋米虽时高时低，但仍

能保持在 ２０ 万～６０ 万担左右。 战后第三年即从 １９２１ 年开始到 １９３５ 年间，福建大米

进口则保持在 ５０ 万担以上，其中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及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几个年份则突破 １００
万担大关，最高年份 １９３３ 年福建洋米进口达到 ２４０ 余万担，成为历史的最高纪录。
而从 １９３６ 年始突降至仅有不足 ２０ 万担，直到 １９３９ 年，虽稍有上涨，但均没突破 ２０
万担。 但从大米进口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呈逐步上升的状态。 若从长期发展趋势

来看，用线性趋势图进行分析的话，全省洋米进口仍呈缓慢上升状态。 其变化趋势如

下图：

图 ３　 １８９５—１９３９ 年福建大米从外洋进口量变化图

　 　 　 　 说明：根据表 ２ 统计数字绘制。

福建外洋大米的进口是解决福建缺粮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从洋米进口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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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进口的百分比可以看出。 １８９５ 年洋米进口量为 ２７７６４６ 担，全部进口约 ９１０５７４ 担，
洋米占 ３０％。 １８９９ 年洋米进口达 １０２８９３６ 担，占外米进口总数的 ７５％。 １８９５－１９３９
年间，１８９５、１８９７、１９００、１９０１、１９０５、１９３６ 年占大米进口总量较少，在 ３０－４０％之间徘

徊，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不足 ２０％，１９０３ 年只有 ９％，而 １９３７ 年抗战爆发后，占外米进口仅

３％。 除以上 ９ 年外，其余 ３７ 年洋米进口均占外米进口的 ５０％以上，多数年份占

８０％ ～９０％以上，如 １９０２ 年洋米进口绝对量达约 １３０ 万担，占外来米进口 ８０％，有
些年份竟高达 ９９％。 福建外洋大米进口占全部外米进口的百分比如下表：

表 ３　 福建洋米进口、外洋外埠米总进口及洋米百分比表

单位：担

年别 外洋 总进口 外洋％

１８９５ ２７７６４６ ９１０５７４ ３０

１８９６ ４０２２２６ ８０４０１８ ５０

１８９７ ４６３７４ １２１６９０ ３８

１８９８ ２９２７３１ ３１４１０９ ９３

１８９９ １０２８９３６ １３７０１９８ ７５

１９００ ３１０１６１ ９５４８５４ ３２

１９０１ ２５７１４９ ６４６５６２ ４０

１９０２ １２９５８３９ １６１２５３５ ８０

１９０３ １８１６７１ １９２５５７４ ９

１９０４ ３３１９８０ ５２８６２３ ６３

１９０５ ３４３２９０ ９０１１５３ ３８

１９０６ ３３５５２７ ６６４７５３ ５０

１９０７ ８５０５３１ ８９９２９５ ９５

１９０８ ３０６６１４ ５９５６３２ ５１

１９０９ ２２９３９６ ５８９９７８ ４０

１９１０ ５１９１４４ ６２７８３６ ８３

１９１１ ７８１７１６ ９５３７９９ ８２

１９１２ ３４５４６１ ４２６４６１ ８１

　 　 续表

年别 外洋 总进口 外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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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 ５５５０４４ ９２８０３９ ６０

１９１４ ２６７８６４ ２８３５７６ ９４

１９１５ ４２７５９０ ４３７６９９ ９８

１９１６ ６１８４２８ ６７３３０３ ９２

１９１７ ５２９００３ ７８４１１７ ６７

１９１８ ２５９０６４ ３４３０２３ ７６

１９１９ ５９４３１ ３６２１９９ １６

１９２０ ５８９８１ ３１７８０３ １９

１９２１ ８５３９８７ １０８０３０３ ７９

１９２２ ７０８２６７ ７２３５５８ ９８

１９２３ ８１８３２４ ８２５１７４ ９９

１９２４ ６０００４７ １０８５７３４ ５５

１９２５ １０１０７３２ １１２００５３ ９０

１９２６ １０５４５４４ １０７５５９４ ９８

１９２７ １１１６００３ １２２４３３８ ９１

１９２８ ６８７６０９ ７８５１４０ ８８

１９２９ ５４５６２１ ５５３２９５ ９９

１９３０ ６１２６０１ ６８８７０２ ８９

１９３１ ５１５１６１ ５３１５６７ ９７

１９３２ １１３９９１１ １１６８３０４ ９８

１９３３ ２４０３４４０ ３２９４０３９ ７３

１９３４ １７８３６４９ ２５２０９７９ ７１

１９３５ １１３４１５５ １１７４４６７ ９７

１９３６ １６０４３８ ３７９９５５ ４２

１９３７ ５６２１ １７２３２６ ３

１９３８ １４２７８０ ２５１２７２ ５７

１９３９ ２２０９６８ ３５４８０９ ６２

　 　 资料来源：１８９５—１８９９ 年根据各海关历年贸易统计计算而来，其余根据《福建历年对外贸易
统计》、《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相关表格计算。

再看面粉从外洋进口的增长情况。 １８９５ 年甲午战争后，面粉进口从进口量上来

看，与大米进口相似，较战前也大大增加。 若从进口变化趋势看，面粉进口并非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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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进口那样，相对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而是出现了两个驼峰状的进口高峰期，相应

也出现了两个低谷期。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１９１４ 年为界，１８９５—１９１４ 年是

第一个高峰期，１９１４—１９２１ 年则是第一个低谷期，１９２２—１９３０ 年为第二个高峰期，之
后又进入了第二个低谷期。

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面粉进口量缓缓增加，但进口最高年份的 １８９０ 年面粉

也只进口 ４ 万余担，而从战后 １８９５ 年始面粉进口急剧增长，第一个高峰期的前十年，
即 １８９５－１９０５ 年间进口大约 １０ 万 ～ ２０ 万担左右（仅 １８９７ 年降为 ５９３８３ 担），而从

１９０６—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面粉进口除 １９０９、１９１０ 两年跌至 １０ 万余担外，
其余年份均在 ３０ 万担以上。 进口最多的年份 １９０７ 年达 ５８２４２４ 担之多。 一战前夕

的 １９１４ 年始跌回到 １８４０７６ 担。 １９１５ 年到战后的 １９２１ 年，进入了面粉进口的第一个

低谷期，除 １９１７ 年进口 ８ 万余担，１９２１ 年进口 ６ 万余担外，其余年份面粉进口仅几千

担。 １９２２—１９３０ 年间，福建面粉进口又进入第二个高峰期，期间仅 １９２５ 年进口 １６
万余担，１９３０ 年进口面粉 ２１ 万余担外，其余年份都在 ３０ 万 ～６０ 万担之间。 １９２３ 年

进口值几乎与一战前进口最高年份 １９０７ 年相当。 １９３０ 年之后又逐步进入第二个低

谷期。 从 １９３０ 年的 ２１２７７６ 担缓缓下降到 １９３６ 年的 １ 万余担，１９３９ 年又稍升到 ２ ６
万余担。 其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图 ４　 １８９５—１９３９ 年福建面粉从外洋进口量变化图

　 　 　 　 说明：根据表 ３ 统计数定绘制。

通过分析外国面粉的进口与全省面粉总进口的比例观察外国机制品与国内产品

的竞争情况。 １８９５－１９１３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１９０９、１９１０ 年两年最少，分别为

１０５１１９ 担、１０３８７２ 担，不足面粉进口总数的 ２７％、２９％外，１９０３、１９０８、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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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 年分别占总进口的 ８７％、７９％、８４％、７９％、６１％，其余 １２ 年洋粉进口均在 ９０％以

上。 １９１４－１９２１ 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洋粉进口陡然下降，从 １９１４ 年的 １８ 万余

担，跌到 １９１５ 年仅 １６００ 余担，百分比从 ３７％下降到不足 １％。 除 １９１７ 年百分比稍高

约为 １７％外，其余年份几乎不值一提。 １９２２－１９３０ 年间，洋粉进口慢慢回升，开始几

年占到 ５０％以上，以后又有所下降，但均在 ２０％以上。 但与一战前相比，尽管进口量

有增无减，但洋米进口百分比明显降低。 １９３１ 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爆发，洋米进口无

论量与所占总进口百分比，均明显下跌，多数年份只有几个百分点。
表 ４　 福建外埠面粉、外洋面粉、合计总进口及洋粉占总进口百分比表

单位：担

年别 外埠 外洋 总进口 外洋％

１８９５ — １３４９７７ １３４９７７ １００

１８９６ — １１５４１２ １１５４１２ １００

１８９７ — ５９３８３ ５９３８３ １００

１８９８ ２１６７ １２２６２２ １２４７８９ ９８

１８９９ ２３７９ ２０５８２９ ２０８２０８ ９９

１９００ ２０２６ １７１２６３ １７３２８９ ９９

１９０１ ５８８ ２３００６５ ２３０６５３ １００

１９０２ ７５５３ １８８６２５ １９６１７８ ９６

１９０３ ２０８８９ １３７２６３ １５８１５２ ８７

１９０４ １１３４０ １５９２７７ １７０６１７ ９３

１９０５ ４８０８ １５５００６ １５９８１４ ９７

１９０６ １２２３ ３４００２４ ３４１２４７ １００

１９０７ １９８７５ ５８２４２４ ６０２２９９ ９７

１９０８ １０７２５３ ４０１４１７ ５０８６７０ ７９

１９０９ ２８９２８９ １０５１１９ ３９４４０８ ２７

１９１０ ２５４６５４ １０３８７２ ３５８５２６ ２９

１９１１ ６７６０４ ３４９８０５ ４１７４０９ ８４

１９１２ １１８９８８ ４５４８４２ ５７３８３０ ７９

１９１３ ２３４３４３ ３７２９５６ ６０７２９９ ６１

１９１４ ３１３０９８ １８４０７６ ４９７１７４ ３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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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别 外埠 外洋 总进口 外洋％

１９１５ ５９７９５１ １６７６ ５９９６２７ ０ ２８

１９１６ ５６８０５２ ３９０２ ５７１９５４ ０ ６８

１９１７ ３６９２３５ ８４０４２ ４５３２７７ １９

１９１８ ４３１７９９ ２３５３ ４３４１５２ ０ ５４

１９１９ ５９２８０５ ２６５７ ５９５４６２ ０ ４５

１９２０ １６１９０５３ １２２３５ １６３１２８８ ０ ７５

１９２１ １６０３９８５ ６６８０１ １６７０７８６ ４

１９２２ ３０６５７３ ４４１３００ ７４７８７３ ５９

１９２３ １７９８２３ ５７５９７８ ７５５８０１ ７６

１９２４ ２５６６４６ ５５３９４９ ８１０５９５ ６８

１９２５ ５０２６９６ １６１１４７ ６６３８４３ ２４

１９２６ ４１０７６３ ３４６７７６ ７５７５３９ ４６

１９２７ ４６７６１５ ２９４１８２ ７６１７９７ ３９

１９２８ ３７７９６４ ４３９３６２ ８１７３２６ ５４

１９２９ ３４１４７２ ４９８９３９ ８４０４１１ ５９

１９３０ ６２１７９４ ２１２７７６ ８３４５７０ ２５

１９３１ ８３０２４７ １６４９９０ ９９５２３７ １７

１９３２ ８８７７００ １３２７２３ １０２０４２３ １３

１９３３ ９６０２０１ ７２１０４ １０３２３０５ ７

１９３４ ９４８１８５ ２３２５３ ９７１４３８ ２

１９３５ ９８９２４２ １６８０４ １００６０４６ ２

１９３６ ７４７１９１ １０５６９ ７５７７６０ １

１９３７ ５２８２９９ ３５４８４ ５６３７８３ ６

１９３８ ２３６３０７ ３８５４２ ２７４８４９ １４

１９３９ ３７８７７６ ２６０２１ ４０４７９７ ６

　 　 资料来源：１８９５－１９１１ 年根据各海关历年贸易统计计算而来，其余根据《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

计》、《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相关表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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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近代进口米谷多依重东南亚各产粮国，而面粉的进口，则以美国为主。 １８９５ 年

以后，由于台湾与福建的贸易被列为国际贸易，因而台湾也成为福建大米的主要进口地区。
首先，近代以前，福建粮食进口就多从东南亚而来。 这缘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于

稻米成长，也缘于福建与东南亚地缘上的相近及近代以前中国与东南亚形成的地缘

政治关系———朝贡贸易关系，这个历史上既存的粮食贸易圈，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环境

变化而也不断地变迁。
近代以前东南亚地区就是稻米生产基地。 当地气候湿热．土壤肥沃，最适于稻米

种植。 加之地广人稀，常有余米积存，可供出口。 １７—１８ 世纪以来，就因中国闽粤地

区严重粮荒，约有 ２０ 多个南洋国家和地区向中国输入大米。 南洋（其中主要是泰

国）大米从 １８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输入中国，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 年）清政府规定：“从
暹罗运米三十万石至福建等省，特免征税。 准暹罗商人运米在厦门发卖者，免其纳税

并著为例……次之则为官奖励”，①以后从未间断。 当时作为远东中心国的清王朝的

朝贡贸易政策为东南亚民间贸易提供了适当的机遇。 １９ 世纪中叶，西方殖民势力开

始染指地处交通要冲、物产丰富的东南亚，其殖民统治政策试图把当时世界上三大稻

米生产国缅甸、越南、暹罗建成为西方殖民体系中专门生产和供应稻米的基地，因此

稻米生产和出口大大增加。 如暹罗农业生产，除水稻种植外，还种植甘蔗、烟草、胡
椒、棉花等多种经济作物，但随着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和渗透，暹罗的

稻米的生产及出口量大大增长。 泰国的稻米生产主要为满足英属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的需求，因此利用东南亚与中国既存的粮食贸易圈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因而米谷输出

到中国东南沿海主要是闽粤两省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随着英国在暹罗殖民地型的单

一稻米经济结构的形成，大米成为暹罗主要的对外贸易商品，而福建则因粮源紧张，
大量进口暹米。 缅甸自英国 １８５２ 年占领开仰光之后，也主要以出口大米为主。 而在

与中国以陆路为主要通商渠道的同时，海路也开通，中缅间的稻米贸易量也随之增

长。 １９ 世纪上半叶，随着清代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加深，南洋大米进口量便迅速上升，
仅从泰国一地，每年就有几十万石大米入口，最高年份可能超过 ７０ 万石。② 除泰国

外，在东南亚地区无一例外地沦为殖民地。 西方殖民者以处于商路要冲的东南亚为

基地，开始对中国市场的侵犯，作为东西交通必经之地的东南亚与福建的粮食贸易在

此格局下大大发展。

①

②

侯厚培：《中国国际贸易小史》第六章，转引自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对

外经贸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９７ 页。
《清代中泰大米贸易研究》，《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集刊》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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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中国大米进口地除香港外，主要来自印度、越南和泰国，台湾和日本输

入数量也不在少数，经香港转口者主要是印度大米。① 而中国进口大米大多是为解

决东南沿海主要是闽粤粮食的不足的。 民国年间福州以南的港口粮食从东南亚进口

所占全国粮食进口百分比，除 １９３０ 年外，进口数量均在 ５０％以上。② 因此包括福建

在内，近代以来粮食主要是稻谷的进口大多是仰赖东南亚地区进口。 １８７３ 年福建粮

食歉收“随后西贡谷物在厦门的销售有所扩展。 据说签订了一份购买不少于 ２０００００
担大米的合同”。③ １９０７ 年“粮食缘本土少产，进口颇多……洋米进口已值关平银

１６６６０００ 余两，多运自暹罗、安南”。④ 泰国出口的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新加坡和

香港为主要市场，两地约购入了泰国出口米的三分之二。⑤ 福州进口洋米，因数量不

大，且无航行南洋之定期船只，多向香港采办。 由香港输入者则有暹罗、安南及仰光

三种。 进口洋米以暹罗米为最多，计 １９３４ 年为 ３４３９２４ 市担，约占洋米进口总数的

９０％，１９３５ 年为 ４１８２２２ 市担，约占洋米进口总数之全部。⑥ 厦洋米有暹罗、安南、仰
光三种。 暹罗米、安南米从香港采办，仰光米则直接向产地采办，仰光米进口最多。
依海关统计，１９３４ 年计为 ９４４２１０ 市担，估洋米进口总额的 ５３％，１９３５ 年计为 ４１６９７０
市担，占洋米进口总额的 ４４％。⑦

其次，日本和台湾也是福建粮食进口的重要来源地。 战前福建外粮进口也有一

部分从日本输入。 如在 １８７３ 年福建外洋粮食进口大增，“大米主要进口于日本，在日

本，现在大米的出口是由政府垄断，支付部分税收。 它便于大米运往国外换取现

金”。⑧ 这也缘于日本、中国一衣带水，近代以前的传统贸易在日本闭关锁国时期，也
对中国开放。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割占台湾。 １９ 世纪末，日本在帝国

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把福建划为势力范围，并不断扩大对其经济政治侵略。
台湾被日本占据以前，闽、台贸易向称发达。 从郑成功统治台湾到清政府收复

台湾归福建省管辖以来，闽、台双方通过贸易，互济余缺，台湾的剩余物资包括粮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２６～１２８ 页。
许旋：《粮食问题》，转引自徐畅：《民元至抗战前夕粮食进口问题简议》，《安徽史学》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
《１８７３ 年贸易报告》，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

况》，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０３ 页。
《厦门光绪三十三年华洋贸易情形论略》（１９０７ 年）。
任美锷：《东南亚地理》，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５４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巫宝三、张之毅：《福建省粮食之运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 １１ 种，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８ 年版，第 １０ 页。
巫宝三、张之毅：《福建省粮食之运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 １１ 种，

第 １０、２１ 页。
《１８７３ 年贸易报告》，《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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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运送福建。 “尤以食米历年之大量输闽，更使台湾有成为 ‘福建谷仓’ 之

称。”①但这只是国内或省内贸易之一部分，除去这一部分，甲午战前的大米输入相

对较少。
１８９５ 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后，闽台贸易“乃转变为日本与我国国际贸易之一环

矣”。② 日本在台湾初期实行殖民统治，以把台湾建设成主要生产原料供应地，一直

到 ３０ 年代之前，主要以生产谷米和食糖为主。 “就台湾输闽商品而言，初期固系以

米、茶为大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他商品如布帛、煤炭、火柴、砂糖输入福建日

多，台湾米输入福建减少，这是殖民者日本迫使台米输日、布帛输台至闽的结果。
“日据初期，仍有可观的台湾米输往福建。 如在 １９００ 年间，时值福建米荒，台湾输闽

数达 ７０００ 万斤，时价 ２００ 万日元，为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台米输闽最盛的之一年。 自

后即趋剧减，迄西元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年间，竟减少至其十分之一以下。 据 １９０７ 年统计，台
湾输闽仅值 １３１３５８ 日元，１９１２ 年台米输闽减少至毫不重要的地位。”③尽管台湾输入

福建的大米日有减少，但仍然是福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再次，机制面粉的进口大部分来自地广人稀的美国，还有加拿大、澳洲等地。 近

代初期，美国追随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以打开中国市场、进行贸易。 随着工业

化的完成，经济力量地日渐增强，美国寻求商业扩张、打开中国市场的时机，以 １８９８
年美西战争对东南亚菲律宾的侵夺为跳板、以 １８９９ 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为标

志，开始了其独立对华商业扩张政策。 机制品不断销到中国物美价廉的机制面粉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在福建市场日见增多。 “被居民赏识的另一种商品是外国面粉

（美国产），居民用其制造各种食品，或专用制造，或将其与本地面粉混合起来制

造。”④“门户开放”政策的草拟者曾在美国国会直言“东方是消纳美国每一磅剩余面

粉、玉米和棉花的市场……中国是我们的天然顾客”。⑤ 同时也有少量他处进口，“我
们的统计表中计有三种面粉，美国 ８９４０６ 担，澳大利亚 ６７０１ 担，日本 ４５０ 担，总数为

９６５５７ 担。 据说福州面粉储量过剩，仅有微利可图”。⑥ 民国时期，“面粉进口主要来

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⑦
总之，近代以来由于东南亚、日本和台湾对中国食米的输入及由美国为主运送

而来的机制面粉，使严重缺粮省福建获得粮食来源。 甲午战前，洋米进口地以东南

亚和日本为主，１８９５ 台湾割让给日本年后，则增加了台湾一地，但从台湾进口量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２２ 页。
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２３ 页。
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４１ 页。
吴亚敏等译：闽海关十年贸易报告（１８８２－１８９１ 年），《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

况》，华艺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６２ 页。
林坚：《远渡重洋———中美贸易两百年》，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９７ 页。
《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 ５８ 页。
陈世钦：《福建省粮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７～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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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日本统制政策的实施也日形减少，到民国初年，则基本消失。 此时，“福建进口

大米以缅甸仰光最多，泰国其次，越南米因不适消费者胃口而进口有限”。① 厦门

为最主要的外来粮食售散口岸，“是闽南货物吞吐口岸，泉州、晋江、南安、永春、同
安、莆田等县所缺粮食，多赖厦门采运外米接济，常年约 ７０ 万 ～ １２０ 万市担不等”。
粮食来源除从上海转运由国内进口的粮食外，“二是台湾米、三是香港转口的暹罗

米和直接向产地采办的仰光米”。② 面粉的进口则主要由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澳洲

等地运来。

三

福建外洋粮食进口在近代尤其是 １８９５ 年以后大大增长，除与粮源供给充足有密

切关系外，主要与本省地理环境制约下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国内社会经济环

境的变迁有关，当然国际格局及中外关系的变化、贸易的比较利益的衡量、交通运输

工具的改变、国际粮食贸易政策的实施也对粮食贸易有相当的影响。
第一，从本省的粮食供求情况状况来看，福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及商品性农

业的发展变化、天灾人祸等偶然因素的制约等，都会对外洋粮食进口造成一定的影

响。
一是自然地理环境及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变化及侨乡的社会特征影响。 福建山多

田少，造成福建耕地有限，人地比例不足，这是外粮输入的前提条件；加之商品性经济

作物的种植，又占去了相当部分田地，使不太丰裕的用于生产粮食的土地面临更严重

的不足。 这是影响福建依赖外粮进口的主要因素。 有学者通过对福建缺粮县的详细

考察指出，就福建来说，近代以来人地比例由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消退，导致晚清

粮食供应相对困难，难以自给，因而大量依靠外粮输入；而民国以后，基本能够自给，
输入粮食减少了。③ 但从考察外洋粮食输入（大米及面粉）及其占外粮输入百分比中

可以看出，这种外粮输入直到抗战前的 １９３６ 年才日渐式微。 这种对外洋粮食的大量

需求，在甲午战争后更加明显。 如果说清末以来到民国初年，商品性农业茶、蔗、烟的

发展占去了相当多的产粮用地，商品经济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使粮食市场繁荣、输入

增多的话，那么民国以来商品性农业的逐渐消退使部分被侵占的粮食用地又重新生

产粮食，在伴随着生产粮食用地增多、人口显见下降（福建华侨出国达到了高潮）的

①
②

③

陈世钦：《福建省粮食志》，福建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７～２０ 页。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粮食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５ 页。
徐晓望：《清—民国时期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中国农史》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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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①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外洋粮食进口呢？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从农业生产

商品化之外寻找原因。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厦门成为粮食售散的最主要口岸。 近代厦

门工业基础薄弱，是一个纯粹的消费性城市，加之厦门的腹地相对较小，粮食接济跟

不上，又与国内省份的产粮区距离遥远。 周边多数缺粮区均由厦门进口粮食补济，泉
州同安地区大种土烟，官民趋利思想驱使他门广种能获厚利的罂粟，也侵占了部分的

粮食用地，“本处膏腴土地，用以种植罂粟者甚多，所余之地其出产不足以供民生日

用故。 所须粮食等物由别处进口者源源而来”。② 各种原因形成的华侨出国于 １８９１
－１９３０ 年间达到高峰期，大批的华侨由厦门出口到国外谋生，从而巨额的侨汇在此时

期汇回国内，③尽管商品性农业开始走下坡路，但人们消费水平并没有降低，还有相

应的购买力，这是外洋粮食进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影响外洋粮食进口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灾荒频繁、社会政局不定造成的本地

粮食供应不足。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时常面临旱涝风蝗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之社会

动荡、地方不靖，宗族滋事现象严重，都影响了本地粮食生产而不得不依靠外粮进口。
如果没有各种天灾人祸，粮食收成较好，五谷丰登，则洋米、面粉等进口粮食减少；反
之，若出现严重灾荒，食粮歉收，粮米供不应求，则洋粮进口加增。 这一直是影响外粮

进口明显起伏的主要因素。
粮食歉收是粮食进口突然增多的直接因素。 如 １８７３ 年厦门粮食进口由 １８７２ 年

的 ３６１１２６．７６ 担一跃而为 ８８３１８７．７８ 担，多进口 ５０ 余万担，“这巨大数量的进口，部分

地是由于 １８７１ 年本地和台湾的歉收，据说两地产量减少分别达 ５０％和 ６０％”。④ 厦

门 １８７７ 年为 ５８６２２５ 担，１８７７ 年进口量虽然并非太多，但也相当可观，“这显然是由

于本地区雨水过多造成粮食供应不足而引起的”。⑤ 还有如 １９０２ 年厦门洋米进口达

约 １３０ 万担，“本年因天气干旱歉收，故进口之米极盛”。⑥ 厦门近代以来洋米进口的

最高峰即是 １９３３ 年，达 ２０１ 万担，而前一年则只有 １０４ 余万担，“进口洋米，系因本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晓望：《清—民国时期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指出，晚清的 １８８５ 年，福建人口约 １７００ 万，
可耕地为 １３４５ 万亩，则人均土地只有 ０．７９ 亩，全部种粮的话，按亩产 ３００ ～ ５００ 斤米，则人均只有

２３７～２２７ 斤米，加上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完全不能自给；而到民国元年，由于大量华侨出口，造成人

口锐减约为 １２００ 万左右，可耕地没有增长，人均占有地上升为 １．２４ 亩。 商业性农业此时消退，粮
食自给程度加大。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

署办公厅：《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岳麓

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
《１８７３ 年贸易报告》，《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１８７３ 年贸易报告》，《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８８ 页。
《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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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歉收，较上年激增一倍，计有 ２ 万担”。① 福州洋米进口与厦门相比虽然不多，情
况亦然。 “洋米进口较胜于前，缘今岁歉收，是以官府中有由西贡埠贩运大帮而来

耳。”②１９１０ 年夏初的长期干旱使早稻遭受严重损失，出现了粮荒和抢劫，由于政府

妥善处理，禁止粮食外运，并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以低价卖给贫民，社会的秩序才保

持安宁。③

而在丰收年景，则进口外粮明显减少。 甲午战前，“本地谷米因格外丰收，几可

足数民食，故本册所纪米数只 ４ ６ 万余担，可谓乐岁之象也”。④ 美国面粉贸易稳固，
贸易额尚有 ５７ ５ 万余两，“盖缘本地年成丰稔，故面粉运进者较少也”。⑤ “进口米，
本年为数无多，盖由本处收成丰稔，故可无取乎由暹罗西贡等处大帮运来矣。”⑥“本
年环境安堵，米之收成，初造丰登，夏间雨水过多，田禾淹没，自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年）以
来，当以此次水灾为最大。 故二造收成，深受其害”。⑦ “本年因早晚禾稻歉收且无本

地帆船如昔年由台湾载米而来者，计米粮由外洋进口有 １００ 万担，值价 ３００ 万两之

多，实为历年之冠。”⑧粮食收成时好时坏，加上地方不靖、政局动荡，洋食输入因而时

升时降。 “粮食缘本土少产，进口颇多，本年因有械〔斗〕加以歉收，较常更甚。 洋米

进口已值关平银 １６６６０００ 余两，多运自暹罗、安南。 而洋米、面粉则值关平银

１１６１０００ 余两，洋麦 ９７００ 余两，士巴利面粉公司并三井洋行承办之面粉用大轮船直

达厦门，实为创见。”⑨１９３３ 年闽海关贸易报告称：
　 　 年来福州一带，萑苻猖獗，赤氛弥漫，地方困窘，民生涂炭。 本年闽江流域情

形，较诸去岁尤为恶劣；不仅时受盗贼恫吓，而南平附近，且被共党侵挠；洋口失

陷，竟达六月之久；居民备遭荼毒，捐失不可胜数也。 闽产食米，本足自给，如早

晚两造，均告丰登，则闽江上游所产食米，每年运销下游者，约达 ３００ 万以至 ６００
万担之多。 惟本年上游各处，因地方不靖，农民率多减种稻谷，多植茶树，期避盗

匪之觊觎。 加之气候失调，雨量缺乏，收获欠佳，民食不足。 以致产米之区，反须

求给他处，藉资补苴。 故本年福州进口之华洋食米，约值六百余万元。 漏卮之

巨，殊堪警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年）海关中外贸易报告》。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福州口年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吴亚敏等译：《闽海关十年贸易报告（１９０２－１９１１ 年）》，《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

况》，第 ４１７ 页。
《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论略》。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厦门口华洋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三年（１９１４ 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 年）通商海关各口全年贸易总论》。
《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海关中外贸易报告》。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厦门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 年）海关中外贸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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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中外关系变化的影响。 近代世界经济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进入了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周

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爆发，均会波及到福建粮食进口贸易。 另外，日本世纪之交的

扩张战略影响中国对外关系格局。 １９００ 年厦门本由于收成较好，而洋米进口稍有降

低，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所致，“上半年景象尚佳，惟自五

月间北方拳匪乱，两月后本口又有日本水师登岸一事，致买卖入停”，“当七月间日本

水师登岸滋挠时，洋米每担涨价至五元之多，惟近岁暮则每担降至三元半，食力之流

莫不欣幸”。① 世界形势的变化影响粮食进口最显著的是一战期间。 一战爆发后，欧
洲国家都相继卷入战争，美国也于大战末期参战，无力从事与远东的贸易，使主要来

自美洲及澳洲的面粉进口跌入了低谷，日本面粉乘机向福建输出，但无法挽回下跌的

惨状。 “查美国面粉，因欧战水脚高昂，致价腾贵，故改用中国粉以代之，乃三年日本

金票之价跌，遂使业此者，得以采买日本粉，比之购办中国粉，较能获利，而洋粉进口

锐增，职是故耳。 惟食米反为减少 １０ 万担。”②这与大米的进口情势明显不同，因为

后者主要来自东南亚。 同时抵制外货也可能造成外粮进口减少，这都是国际关系发

生变化的影响。 “福州一口，政局情形，不利于商务，从事贸易者，均仅谨慎将事，抵
制日货，年中风潮剧烈，境内米价昂贵，致进口洋米大增，外国面粉，到货加多，中国粉

反受排挤。”③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日本开始制造中日摩擦。 １９３７ 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随着厦门、福州的相继沦陷，粮食贸易自然大受影响。 这也是 ３０ 年代中后期

粮食进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第三，中外粮食相对比较利益的存在，是外粮进口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 外国面

粉进口变化，主要是因为外国面粉物美价廉，人民乐于消用。 “美国面粉之佳者，贩
运进口价甚相宜。 本土制面未得善法，废弃尤多，是以两相比较，用洋粉货色既高，价
费更省，故运进内地者渐行推广也。”④如 １９０１ 年美国面粉进口有 ２０．１ 万余担，较上

年多 ５．２ 万余担，“实为历年之巨擘。 此货消场日益加广，况物美价廉，故土人乐用而

成进口货之大宗也”。⑤
机制面粉的输入刺激和带动了本国面粉业的发展，造成土洋竞争的局面。 １９ 世

纪末以来，以汉口、上海、天津等开港口岸为中心，中国的近代制粉业开始获得发展。
上海面粉的大部分输出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沿海开港口岸，华南地区最大的上海

①
②
③
④
⑤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年）厦门口华洋情形论略》 。
《中华民国六年（１９０７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 年）通商海关各口全年贸易总论》。
《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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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输入口岸为厦门。① 随着国内机制工业的发展，进口替代可能导致洋货进口减少，
这在一战以后表现地较明显。 “外国面粉从 １９０８ 年的 １５９３１７ 担减少到 １９０９ 年的

３５３１６ 担，绝大部分需求量从上海进口较便宜的面粉厂生产的面粉。”②“外国面粉，
缩减亦巨，推原其故，无非因购运中国面粉，较属有利可图也。”③“本年国产面粉，进
口价值，计为 ３３１．０５７６ 万元，以视去岁之 ２９５．８３３６ 万元，增益殊巨，至外洋进口之面

粉，则每况愈下，盖其原有销路，已为国产取而代之矣。”④

第四，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远洋航线的增辟、国际运费的降低也是外洋粮食进

口增加的原因之一。 英国侵占香港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把香港作为对华输出工业

制成品、掠夺原料的中转地。 １９ 世纪中后期，美国、日本等国家也日益扩大在香港的

商业基础，香港的中转地位日益突出。 西方为扩大对华贸易，日益改善交通工具，轮
运业逐步取代了近代以前的帆船运输业。 如在 １８６７ 年厦门帆船吨位数占总吨位数

的 ５９．５％，１８６７ 则轮船首次超过帆船吨位数，到 １８８６ 年，轮船吨位已占到 ９３％，基本

取代了帆船。⑤ 同时由于中外商人经营的航运业也不断发展，增辟了到达香港、台
湾、南洋的航线及中美间的航线。 甲午战后，日本也加入了西方殖民者行列，加紧开

辟福建经香港中转的远洋航线。 而中美航线的开通大大节省了美国面粉的进口的成

本，“窃思此货既已免税，若乘太平洋轮船由美国西边出口之便，附之而来到此停泊，
数点钟久其货可以直至安稳口内，在洋行门前卸清，其利便为何如而乃由香港转运来

厦，多此过船拨载所失之斤重，与额外之工资、水脚、保险等费，未免使成本较重而获

利无几也”。⑥ “厦门一口，本年船运之利便，大为加增，进口贸易，精神焕发，其由外

国进口者尤甚，美国面粉，与上海厂家所出面粉为敌，已操胜算，故上海面粉，进口锐

减。”⑦同时，在米粮短缺之时，外米输入之运费较国米进口相对便宜。 据调查，每担

米从闽北运至福州费用为 ５ ２５ 元，而洋米的海运费反而便宜，如香港至福州每市担

的运费（包括沿途关税等）为 ２ １９７２ 元左右，再加上仰光至香港的费用每担 ０ ５ 元，
最多只不过 ３ 元左右。 这就导致了洋米的大量输入。⑧

第五，粮食免税政策的影响。 近代中国与西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开启了协定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经济全书》第 １１ 辑，同会编纂局 １９０８ 年版，转引自市川信爱、戴一

峰主编《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３０６ 页。
吴亚敏等译：《近代福州及闽东社会经济概况》，第 ２７５ 页。
《中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 年）海关中外贸易报告》。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１８６３－１８８６ 年》，戴一峰：《闽南海外移民与近代厦门兴衰》，《区域性经济发

展与社会经济变迁》，岳麓书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３ 页。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 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中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年）通商海关各口全年贸易总论》。
《福州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２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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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先例。 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粮食进口的免税政策是鼓励外粮输入的一个重要

因素。 １８４３ 年“协定税则”规定了值百抽五的征税原则。 其中规定进口粮食如米、
麦、五谷免税。 粮食的免税政策到民国时期一直在福建实行。 民国时期曾因粮食价

跌引起粮农不满，以图对进口粮食征税，但福建严重缺粮，财政部虽决定对粮食进行

象征性地征税，１９３４ 年财政部训令江海关监督及税务司，“兹经本部议定，征收洋米

每担 １．００ 金单位，谷每担 ０．５０ 金单位，通知全国海关一律征收，至粤海、潮海、梧州、
龙州、南宁、厦门、闽海等在，进口之米谷，因各该地民食关系，目前暂予缓行，其余各

省之海关……应即遵照所订税率，实行征税”。① 福建长期缺粮，政府的“政策倾

斜”，使外米大大增加。
尽管粮食进口起伏不定，但无论甲午战前还是战后，无论洋米还是面粉的进口，

整体上都呈上升的趋势，而且战后粮食进口的平均绝对值远远超过了甲午战前。 原

因何在？ 学界曾有人对近代中国何以沦为粮食进口大国进行讨论，有人口论、环境

论、外侵论、科技论等等不一而足。 但对不同的区域来说，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则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就福建而言，不能认为哪一种因素起决定作用，但其特殊的区位环境，
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因素，共同造成了福建沦为粮食进口大国的“重
灾区”。

四

适当进口粮食有助于国内粮食供需得到积极的平衡。 近代福建大量输入外

粮，从正面来看，首先缓解了福建人民的粮食供求不足的局面，使人们能够比较

好地解决由于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吃饭难问题，繁荣了粮食市场。 “当国际市

场粮食价格低，进口者会由于出口者都竞相抛售存货而获利。”②“外国大米的进

口颇令人感兴趣的。 这不仅是因为它是本地粮食生产多少、乡村贫富的标志，而
且还因为它是中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许多好处之一。”③其次，也解放出了一

部分劳动力去从事粮作以外的如经济作物、工商贸易等活动，调节了劳动力资源

的部门流动。
但是过分依重粮食进口，会使原本被忽视的粮食生产更加衰退。 外粮的低价倾

销，给广大以种粮为生的农民以很大的打击，生产粮食投入多、产出少，人们宁愿购买

外粮而不愿发展农业生产，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广大农民被迫寻找他途谋生。 由于商

业性农业的消退，种植经济作物也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下南洋寻找

①
②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３ 辑，第 ２３４ 页。
罗伯特·帕阿伯格：《粮食进口的影响》 ，《经济学文摘》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８７７ 年厦门贸易报告》 ，《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第 １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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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同时，进口粮食使本地百姓为了生计耗去了相当的储蓄，降低了其他方面的消

费能力。 “在这么一个农业地区里，谷物的进口总会吞噬掉大笔财富。”①从大米进

口占进口洋货中的百分比，可以看出大米进口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福建大米从外

洋进口在所有进口洋货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所占比重除少数几年不足百分之三外，
其余年份均相对较高。 １８９５ 年洋米进口 ８６ ５ 万元，洋货进口净值为 １９４８５ 万元，
洋米约占 ４ ４４％，１８９９ 年高达 １８ ３％，１９１３ 年达 ８ ９９％，１９３３ 年更高达 ３７ ５５％。
比例如下：

表 ５　 福建洋米进口、洋货净进口值及百分比表

单位：国币千元

年别 １８９５ １８９９ １９０３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３ １９３３

洋米 ８６５ ４７７２ ７０８ １６１５ ２７４７ ４８２０ １６０１９

洋货 １９４８５ ２６０８０ ２６３９１ ３０４５３ ３０５４７ ３５０２８ ４２６６１

％ ４ ４４ １８ ３ ２ ６８ ５ ３０ ８ ９９ １３ ７６ ３７ ５５

　 　 资料来源：据各海关历年贸易统计及《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相关数据整理。

粮食供给主要包括生产、储备及进口三个部分。 生产是确保粮食需求的基本所

在；储备是调节年度与地区之间丰歉余缺的蓄水池；进口则是适度利用国际粮食市场

资源，对国内粮食市场在数量或品种上进行补充调节的一种辅助手段。 因此，要改变

这种粮食进口的局面，必须从抓生产入手。
福建近代粮食进口主要与东南亚和美洲地区有关。 从粮食出口基地东南亚进口

粮食，启示我们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扬长避短，以取得相对比较利益。 而对美国等

的机制工业品的进口，反映了科技带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取得优势一个方面，因
此要大力发展粮食工业，做到进口替代。

总之，近代福建的粮食进口由中外商人相互竞争，充分地发挥区位优势和地缘经

济优势、比较利益优势等，使粮食贸易大大发展。 大米和面粉的进口贸易，从商品的

侧面展示了近代福建在长期形成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及世界经济全球化扩张等因素

交互作用下的区域贸易特征。

① 《近代福州及闽东社会经济概况》，第 ２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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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述文献中的爱奥尼亚人

曲天夫　 李　 晶

　 　 　 　 【作者简介】 　 曲天夫，男，１９７２ 年生。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

典文明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

亚述学和古代近东史方面的研究和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工作。 代表作有《亚述帝

国军制探析》、《阿米嚓杜旮金星铭文》、《西亚北非文明探源》（合著）等。
李晶，女，１９８４ 年生。 现为厦门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

学习和研究方向为古代近东文献和阿卡德语。

公元前 ８－７ 世纪，在地中海东部和近东地区兴起了两大势力：美索不达米亚的

亚述帝国和希腊半岛及爱琴海地区的希腊诸城邦。 亚述帝国于公元前 １０ 世纪末期

兴起，史称“新亚述时期”。 公元前 ８－７ 世纪，新亚述帝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控制了

东起波斯湾、西至地中海东岸的广阔地域。 亚述帝国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并渗透到了

小亚细亚的南部沿海地区。 而这一时期，也是希腊诸城邦大规模进行海外殖民的时

期。 希腊本土的城邦在东起黑海、西至西班牙的地中海区域广泛建立殖民城邦。 在

这种情况下，亚述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东西方两大势力在其边缘地域———地中海东岸

和小亚南部———相互接触在所难免。 新亚述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关于来自希腊

世界的爱奥尼亚人的记载。 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通过与其他文献和相关考古材料的

比较分析，可从中窥出一些亚述帝国同殖民时期的希腊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
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代的亚述文献中使用了专门的词汇称呼来自希腊世界的爱奥尼

亚人。 这个词在新亚述文献中采用的形式是“Ｙａｕｎāｊｕ”，在新巴比伦文献中的形式是

“Ｙａｍａｎ（ｎ）āｉｕ”。① 在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前 ７４４ 年—前 ７２７ 年）和萨尔贡二世

（前 ７２１ 年—前 ７０５ 年）这两位亚述王在位期间，同时代的亚述文献中有关于爱奥尼

亚人的直接描述；而辛那赫里布（前 ７０４ 年—前 ６８１ 年）在位期间关于爱奥尼亚人的

记载，则出现在公元前 ４ 世纪贝洛索斯所著的《巴比伦尼亚志》中。

① Ｊ．Ａ． Ｂｒｉｎｋｍａｎ， “Ｔｈｅ Ａｋｋａｄｉａｎ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Ｉｏｎｉａ’ ａｎｄ ‘Ｉｏｎｉａｎ’”， ｉｎ Ｒ．Ｆ．Ｓｕｔｔｏｎ （ｅｄ．） Ｄａｉｄ⁃
ａｌｉｋ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Ｖ． Ｓｃｈｏｄｅｒ， Ｗａｕｃｏｎｄａ，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１９８９， ｐｐ．５３ ～ ７１； Ｈ． Ｔａｄｍ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ｏｆ Ｓａｒｇｏｎ ＩＩ ｏｆ Ａｓｓｕｒ： 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ＣＳ １２ （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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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文献的描述

１９５２ 年，英国考古队在伊拉克北部尼姆鲁德（Ｎｉｍｒｕｄ，亚述帝国古都卡拉赫遗

址）西北宫侧殿中发掘出土了一批亚述王室的信件。 其中一封（ＮＤ２７１５）是提格拉

特帕拉萨尔三世在位期间，负责同推罗外交关系的亚述官员库尔迪阿淑尔拉穆尔

（Ｑｕｒｄｉ⁃Ａ？？ ｕｒ⁃ｌａｍｕｒ）所书。 其中提及了爱奥尼亚人。①
１ ＫＵＲ．ｉａ⁃ú⁃ｎａ⁃ａ⁃ａ ｉ⁃ｔａ［ｌ］⁃ｋｕ⁃ｎ［ｉ］ 　 　 　 １．爱奥尼亚人来了，
２ ｑａ⁃ｒａ⁃ｂｕ ｉｎａ ＵＲＵ．ú⁃ｘ⁃［…］ ２－４．他们在乌□
３ ｉｎａ ＵＲＵ．ｈａ⁃ｒｉ⁃ｘ⁃ｘ ｉｎａ ＵＲ［Ｕ…］ ［……］城、哈瑞□□城、［……］城发动

４ ú⁃ｔａｐ⁃ｐｉ⁃šｕ 了战争。
５ ［… …］ ５．［……］
６ ？ ａ Ｌ［ú？ ．ｘ （ｘ）］ ６－７．□□官员来了，
７ ［ｉ］⁃ｔａｌ⁃ｋａ ａ⁃ｎａ ＵＲＵ．šａ？⁃ｘ ７⁃９．他征召军队时，我来到了萨□城。
８ ［Ｌú．ＥＲ］ ＩＭ．ＭＥŠ ｚａｋ⁃ｋｕ⁃ú ｉｎａ Š［ú⁃šｕ］ 　
９ ［ｉ？－ｓ·］ａ

！⁃ｂａｔ ａ⁃ｔａ⁃ｔ［ａ⁃ｌ］ａｋ
１０ ［… …］ １０．［……］
１１ ｉｎａ ŠĀ⁃ｂｉ ＧＩŠ．［Ｍ］á．ＭＥŠ １１．乘很多船。
这一文献虽然破损严重，但是从其残存的部分可以看出大致的情形：（１）爱奥尼

亚人进攻了推罗地区的几个城市；（２）这是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 推罗的官员进行

战争动员，战争的形式不但有陆战，而且有海战。
萨尔贡二世和爱奥尼亚人之间的战争主要反映在两个文献中。 一个是萨尔贡二

世的《豪尔萨巴德年代记》②：
　 　 ａ⁃ｎａ ｋａ⁃šａｄ ［ＬǓ． ｉａ⁃ａｍ⁃ｎａ⁃ａ⁃ａšａšｕ⁃ｂａｔ⁃ｓúｎ ／ ｉｎａ］ Ｍ［ＵＲＵＭ４ ｔａ］ｍ⁃ｔｉｍ ｎａ⁃ｄａ⁃
ａｔšａ ｕｌ⁃ｔｕ ［ＵＤ．ＭＥŠ］ ｒｕ⁃ú⁃［ｑｕ⁃ｔｅ］ Ｕ［Ｎ．ＭＥŜ ＵＲＵ． ｓ·ｕｒ⁃ｒ］ ｉ ［ＫＵＲ］ ．ｑｕ⁃ｅｉ⁃ｄｕ⁃ｋｕ⁃
ｍａ ú⁃［ｘ ｘ］ ａ ａ⁃ｌａｋ ｘ ［ｘ］ ／ ［ ｉｎａ ＧＩŜ．ＭǍ］ ．ＭＥŠ ［ｘ！ Ｎ］Ａ？！ ＭＥ ａ⁃ｎａ ｔａｍ⁃ｄｉ ú⁃ｒｉ⁃
ｄａ⁃áš⁃šú⁃ｎｕ⁃ｔｉ⁃ｍａ ｓ·？ ［ｅ！］⁃ｈｅｒ ｒａ⁃ｂｉ ［ｉ⁃ｎ］ａ ＧＩŠ．ＴＵＫＵＬ ú⁃šａｍ⁃ｑｉｔ

为了使爱奥尼亚人臣服———他们的故乡位于海中间，很久以前他们杀死了

推罗和西里西亚的居民、□□道路□□，———我③……乘船……出海去打击他

们，我使用大大小小的武器击杀他们。

①

②
③

拉丁化译文参见 Ｈ．Ｗ．Ｆ． Ｓａｇｇｓ， “Ｔｈｅ Ｎｉｍｒｕ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５２— Ｐａｒｔ ＶＩ，” Ｉｒａｑ ２５ （１９６３），
ｐｐ．７６～７８．

拉丁化译文参见 Ａ． Ｆｕｃｈｓ， Ｄｉｅ 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Ｓａｒｇｏｎｓ ＩＩ． ａｕｓ Ｋｈｏｒｓａｂａｄ， 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９９４，ｐ．１０８．
亚述王室的年代记行文格式是以国王为第一人称，这里指的是“萨尔贡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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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是发现于豪尔萨巴德一个滚印铭文①：
　 　 šａ ｉｎａ ＭＵＲＵＢ４ ｔａｍ⁃ｔｉｍ ＫＵＲ． ｉａ⁃ａｍ⁃ｎａ⁃ａ⁃ａ ｓａ⁃ａｎ⁃ｄａ⁃ｎｉš ｋｉ⁃ｍａ ｎｕ⁃ú⁃ｎｉ ｉ⁃ｂａ⁃
ｒｕ⁃ｍａ ú⁃šａｐ⁃šｉ⁃ｈｕ ＫＵＲ．ｑｕ⁃ｅ ù ＵＲＵ．ｓ


ｕｒ⁃ｒｉ

在大海的中间，他②，像一个渔夫捕鱼一样捕捉到了爱奥尼亚人，给推罗和

西里西亚带来了安宁。
《豪尔萨巴德年代记》前半部分所回顾的“很久以前”发生的战争，很可能是提格拉

特帕拉萨尔三世在位时库尔迪阿淑尔拉穆尔的信中提到的那次战争。 通过这一比较能

够看出，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时代爱奥尼亚人的这次进攻，对推罗地区造成的威胁非

常大：不但屠杀了当地的居民，很有可能封锁推罗和西里西亚地区对外联系的道路。
萨尔贡时代的“滚印铭文”与《豪尔萨巴德年代记》所叙述的是同一事件：萨尔贡二

世七年（前 ７１５ 年），亚述军队击退了爱奥尼亚人对推罗和西西里地区的进攻。 两个文

献中都没有涉及陆地上的战事，只是提及到了亚述军队到海中打击爱奥尼亚人。 将这

两个王的文献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时代爱奥尼亚人的进攻已经

涉及到了陆地，而萨尔贡二世时代的战事只是发生在海上，前者的规模比后者要大。
到目前为止，在辛那赫里布的王铭中没有发现有关希腊人的直接记载。 辛那赫

里布时代亚述军队和希腊人之间战争的记载，来源于生活在公元前 ４ 世纪的贝洛索

斯所著的《巴比伦尼亚志》第三卷。③ 有关情况在攸西比乌斯的《编年史》中转引的

亚历山大·波利希斯托版的《巴比伦尼亚志》记载最为详细：
　 　 当他（辛那赫里布）得知希腊人入侵西里西亚，他迅速出兵反击，同他们相

对峙。 他自己军队的士兵被敌人杀死很多，他（辛那赫里布）最终获得了战斗的

胜利。 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他在战场上留下了他的雕像。 并且命令将他英勇的

事迹以迦勒底文字刻于其上，以示后世。 随后，辛那赫里布仿照巴比伦城，在这

里建立了塔尔松城（Ｔａｒｓｏｎ），并且把这个城命名为扎尔辛（Ｔｈａｒｓｏｎ）。④

虽然关于这一战争过程的具体细节还有争议，但史实的大体真实性———即辛那

赫里布时代，亚述军队和希腊人在西里西亚地区发生战争———已被学界所接受。⑤

①
②
③

④

⑤

拉丁化译文参见 Ａ． Ｆｕｃｈｓ， Ｄｉｅ 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Ｓａｒｇｏｎｓ ＩＩ． ａｕｓ Ｋｈｏｒｓａｂａｄ， Ｇö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９９４， ｐ．３４．
指萨尔贡二世。
贝洛索斯的著作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只是散见于后世学者的转引。 参见拱玉书：《西亚

考古史》，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２～２５ 页。
文献的原文为阿拉米亚语，引处转自英译。 转引自 Ｇ． Ｂ． Ｌａｎｆｒａｎｃｈｉ，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８ｔｈ ａｎｄ 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Ｃ”， Ｍｅｌａｍｍｕ Ｓｙｍｐｏｓｉａ Ｉ，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２０００．

参考 Ｌ．Ｗ． Ｋｉｎｇ， “Ｓｅｎｎａｃｈｅｒｉ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ｏｎｉ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０ （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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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文献的分析

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以后，亚述的国力日盛，在北、西、南三个方面不断进行

扩张。 经过与叙利亚、腓尼基诸城和以色列等国组成的反亚述同盟的多次战争，提
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十三年（前 ７３２ 年），亚述占领了大马士革，建立了叙利亚行

省。 但在这一时期，亚述并没有正式吞并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诸城，包括推罗

在内的腓尼基诸城以纳贡的形式对亚述帝国表示臣服，这些属国经常寻机而动，
“反叛”亚述。①

希腊诸城邦兴起以后，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和腓尼基两大势力长期处于竞争

状态。 公元前 ８ 世纪后期，亚述向西扩张，沉重地打击了腓尼基诸城，这又给希腊在

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扩张创造了机会。 考古学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叙利亚的沿海

地区，希腊型陶器出现于公元前 ９ 世纪－公元前 ８ 世纪之交。 公元前 ８ 世纪后半期，
也就是亚述帝国在一个地区扩张的时候，希腊型陶器的数量迅速增长。 到了公元前

７ 世纪，希腊陶器已经完全在这一地区占据了优势。②

在此背景下，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的官员库尔迪阿淑尔拉穆尔的书信中所记

载的爱奥尼亚人对于推罗地区的进攻，其目的就不大可能是对抗亚述。 相反，爱奥尼

亚人是出于竞争的目的，针对推罗本身发动的战争。
在萨尔贡时代，形势发生了变化。 在沙尔马那萨尔五世（前 ７２６ 年－前 ７２２ 年）

统治期间（或者是在萨尔贡二世统治早期），亚述帝国已经正式吞并了腓尼基地区和

西里西亚，建立了西里西亚省。③ 腓尼基和西里西亚成为亚述领土的一部分。 在这

种局面下，萨尔贡二世七年（前 ７１５ 年），爱奥尼亚人对推罗和西里西亚的进攻对于

亚述人来说，是对亚述的直接挑衅；对于爱奥尼亚人而言，这次战争带有反对亚述向

西里西亚扩张的性质。 从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时代到萨尔贡二世时代，爱奥尼亚

人对于亚述态度的变化，与当时的近东地区的形势变化是分不开的。
经过提格拉特帕拉萨尔三世和沙尔马那萨尔五世的战争，亚述帝国巩固了在叙

利亚北部沿海的统治。 萨尔贡二世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北扩张，在此过程中遇到了弗

里吉亚人（Ｐｈｒｙｇｉａ），即亚述文献中所说的穆什基人（Ｍｕｓｈｋｉ）。 弗里吉亚人是继乌拉

①

②

③

Ｈ． Ｔａｄｍ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ｇｌａｔｈ⁃Ｐｉｌｅｓｅｒ ＩＩＩ 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ｓｓｙｒｉａ，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１９９４， ｐｐ．７３２ ～
７３４．

Ｇ． Ｂ． Ｌａｎｆｒａｎｃｈｉ，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ｙｒｉａ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８ｔｈ ａｎｄ 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Ｃ”， Ｍｅｌａｍｍｕ Ｓｙｍｐｏｓｉａ Ｉ， 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２０００．

Ｇ． Ｒｏｕｘ，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ｒａｑ，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２， ｐ．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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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图人（Ｕｒａｒｔｕ）之后、在北方形成的对亚述最有威胁性的敌对势力。① 亚述人和弗里

吉亚人争夺的焦点是西里西亚。 据萨尔贡的《豪尔萨巴德年代记》记载，在打败爱奥

尼亚人入侵的同一年，公元前 ７１５ 年，萨尔贡从弗里吉亚人手中夺回了西里西亚地区

的三个军事据点。② 公元前 ７０９ 年，亚述军队攻入了弗里吉亚的边境。③ 爱奥尼亚人

同弗里吉亚人之间保持着传统的盟友关系，④古典作家也对此有所记载。⑤ 当亚述人

同弗里吉亚人发生战争的时候，爱奥尼亚人转而帮助弗里吉亚人对抗亚述。 对于亚

述人而言，他们同爱奥尼亚人的战争仅仅是他们向北扩张过程中同弗里吉亚人战争

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公元前 ７１５ 年，亚述军队先是在陆地上击败了弗里吉亚人，又
出动海军，打败了爱奥尼亚人。 这两次战事都为后来亚述军队向北攻入弗里吉亚境

内作为准备。
萨尔贡二世对西里西亚地区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固。 在辛那赫里布继位之初（前

７０２ 年），西里西亚的希拉库山区（Ｈｉｌａｋｋｕ）发生了叛乱。 辛那赫里布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镇压了叛乱公元前 ６９６ 年，这一地区再度发生叛乱。 领导这次叛乱的是亚述的

地方官吏基如阿（Ｋｉｒｕａ），而且这次叛乱得到了塔尔苏斯（Ｔａｒｓｕｓ）和印基拉（ Ｉｎｇｉｒｒａ）
两地居民的支持。 叛军封锁了亚述通往西里西亚的道路。 亚述军队又一次镇压了叛

乱。⑥ 塔尔苏斯（Ｔａｒｓｕｓ）是希腊人在小亚细亚的重要贸易点，有希腊的移民生活于其

中。⑦ 在亚述军队镇压叛乱时，这部分希腊人自然而然地就被卷入其中。
在辛那赫里布的王铭中，虽然没有提及希腊人，但是对这次战争却有所描述：亚

述军队越过了群山，攻取了塔尔苏斯和印基拉城，立了纪念碑并刻文以纪念胜利。⑧
这同贝洛索斯在《巴比伦尼亚志》第三卷中记载的辛那赫里布同希腊人发生战争的

情形暗合，如战事发生的地点、战后树立纪念性的碑文等。 所不同的是，生活在希腊

化时代的贝洛索斯将希腊人变成了亚述军队平定基如阿叛乱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

结　 语

从文献资料看，亚述帝国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 甚至到了

亚述人扩张到地中海东岸时，他们对希腊世界也是知之甚少。 在亚述人的眼中，爱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 Ｒｏｕｘ，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ｒａｑ， 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２， ｐｐ．３１４～３１９．
《豪尔萨巴德年代记》，第 ２１７～２１９ 行。
《豪尔萨巴德年代记》，第 ４８９～４９３ 行。
参考 Ｍ． Ｍｅｌｌｉｎｋ，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 ｉｎ ＣＡＨ ＩＩＩ．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１．
希罗多德：《历史》Ｉ．１４．２．
Ｄ．Ｄ． Ｌｕｃｋｅｎｂ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Ｓｅｎｎａｃｈｅｒｉｂ，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２４． ｐｐ．６２～６３， Ｖ．１～２２．
Ｂｉｎｇ， “Ｔａｒｓｕｓ： Ａ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ｏｌｏｎｙ ｏｆ Ｌｉｎｄｏｓ”， ＪＮＥＳ ３０ （１９７１）．
Ｄ．Ｄ． Ｌｕｃｋｅｎｂｉ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Ｓｅｎｎａｃｈｅｒｉｂ， 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２４． ｐｐ．６１～６２， ＩＶ．６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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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人是一个居住在海岛上、来自于海中间的民族。 他们仅仅是一小股势力，不断对

沿海地区进行侵扰、并同亚述对抗的敌对势力结盟。
亚述在亚洲大陆的征服并没有对希腊世界产生直接影响。 对于希腊人而言，当

亚述人打击腓尼基诸城邦时，希腊人从中获利，而当亚述人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征服影

响到希腊人利益时，希腊人加以反抗。 亚述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以希腊人作

为第三方势力参与到亚述与敌对势力的战争中的面貌出现的。 而当时希腊人本身尚

无足够的力量来面对强大的亚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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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争起因变化趋势研究

许二斌

　 　 　 　 【作者简介】 　 许二斌，男，１９７４ 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副教授，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会员。 １９９６ 年在吉林大学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２００３ 年

在东北师范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欧洲军事—社会史，曾在

《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集刊》和《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刊物发表

相关论文十余篇。

欧洲历史是一部充满战争的历史。 尽管欧洲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出现过几十年的

和平，而且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其局势越来越趋向缓和，但欧洲是否从此远

离了战争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我国学术界对于欧洲战争问题的研究，往往侧

重于现实的安全机制，对欧洲战争史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对个别战争或某一时期的

战争来龙去脉的探寻。 本文在利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欧洲中世纪以来不同

时期的战争起因进行系统的计量研究，进而分析各种战争起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轨

迹，以期有助于人们预测未来有哪些问题可能再欧洲引起战争。

一　 战争起因的分类及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战争起因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战争起因的分类也多种多样。 如，约
米尼（Ｊｏｍｉｎｉ）把战争起因分为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政治的、公众的、为维护均势的、
帮助盟友的以及为了争得或捍卫权利的等。 瓦特尔（Ｖａｔｔｅｌ）根据起因把战争分为出

于必要的、出于习惯的、出于理性的和出于任性的四种。① 昆西·赖特在其 １９４２ 年

出版的名为《战争研究》的著作中归纳出了六类最常见的战争起因：对想象中威胁的

反应、理想的狂热（宗教、意识形态）、为平息国内不满情绪而转移视线、相信战争威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ｒｓ．Ｉｎ Ｍ． Ｈｏｗａｒｄ，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Ｌｏｎ⁃
ｄｏｎ：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Ｓｍｉｔｈ Ｌｔｄ．， １９８３， 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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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的作用、对自卫必要性的信仰、不固定的领土边界，等等。 ①

本文所讲的战争起因是指诱发交战各方出现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交战各方为什

么问题而打。 即便下了这样的定义，战争起因的内涵还是可大可小，究竟用哪些词汇

来表述战争的起因仍是个问题。 如果用来表述战争起因的词汇过于概括，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历史上每次战争都是由“同样的”问题引起的。 反过来，如果用以表述战

争起因的词汇过于具体，那么几乎无法得出任何有用的一般结论了。 所以，我们用来

表述战争起因的词汇应当介于这两者之间，既要足够具体以便将每次战争的起因区

分开，又要足够概括以免使每种起因只适合于一两次战争。
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将中世纪以来欧洲的战争起因归纳为以下 １５ 类问题：（１）

领土（指一切领土争端、边界纠纷和扩张领土的野心等）；（２）宗教（指一切与宗教有

关的问题，包括教派冲突、教俗斗争及对异教徒的征战等）；（３）民族（包括一切由民

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统一和民族矛盾引发的问题）；（４）霸权 ／征服（如果交战目的

在于实现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控制或影响则属于此类）；（５）安全 ／均势（指对强大邻

国军事实力和意图的担忧）；（６）政权自主生存（指保卫一个现存政权独立自主地生

存的权利）；（７）争夺权力（指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是基于合法继承要求的权力斗争，
如国王与贵族、国王与诸侯、贵族与诸侯之间及地方与中央之间、不同政治派别之间

的斗争）；（８）王位继承（指基于合法权利的王位继承要求，既包括对本国王位的要

求，也包括对别国王位的要求）；（９）阶级压迫（包括农民、城市平民和工人阶级的起

义、暴动等）；（１０）商业 ／航海（指一切经贸、航海方面的问题）；（１１）荣誉 ／威望（包括统

治者个人的荣耀和民族荣誉、国家威望）；（１２）抢劫财富；（１３）争夺殖民地；（１４）意识形

态（指在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进行的干涉）；
（１５）其他。

从原始资料入手对欧洲各时期的全部战争逐一进行研究，是任何学者穷其一生

都无法完成的任务，眼下只得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借助于比较可靠的参考书

籍。 １９８６ 年由美国《实况汇编》出版社出版的著名战争史专家乔治·Ｃ．科恩的《战争

词典》（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Ｗａｒｓ）（中译本名称为《世界战争大全》）一书，囊括了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到公元 １９８４ 年世界各地发生的 １７００ 余次战争，是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公

认的战争史方面的权威性参考书。② 虽然这部由西方人撰写的辞书在战争条目的选

取上存在很大缺陷———它对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战争搜集得十分全面，却遗漏

了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重要战争———好在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欧洲的战争，在这方面

①

②

Ｄａｖｉｄ Ｖ． Ｓｅｒｂｕ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Ｍｃｃａｎ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Ｈ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０， ｐ．６１９．

乔治·Ｃ．科恩：《世界战争大全》，昆仑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欧
洲
战
争
起
因
变
化
趋
势
研
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恩的著作是可靠的。 笔者已将《战争词典》中收录的公元 ５００ 年以后发生在欧洲

或有欧洲国家参加的战争挑选出来，并按年代顺序排列。 此外，又追加了 １９８４ 年以

后的 ３ 次战争（波黑内战、车臣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一共列出了 ５４０ 次欧洲战争。
笔者依据《战争词典》对这些战争的分析，并在参考其他文献的基础上，逐一列出了

这些战争的起因。 根据这 ５４０ 次战争的起因，笔者建立了一个数据库。 以下我们将

借助于统计数据，对中世纪以来各时期欧洲战争的起因进行分析。

二　 中世纪以来各时期欧洲的战争起因

（一）中世纪（５００—１４９１ 年）欧洲的战争起因

关于中世纪的起始年代，学术界争议很大，我们选择公元 ５００ 年作为讨论的起点

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而以 １４９２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中世纪的结点则主要是

依据其象征意义。 在这 ９９１ 年当中，我们一共统计到 ２７２ 次战争（包括内战），平均

每 ３．６ 年一次。 其中，领土问题是主要起因的战争最多，紧随其后的是霸权 ／征服问

题，接下来依次是争夺权力、宗教、政权自主生存、王位继承、商业 ／航海、安全 ／均势、
民族、阶级压迫、抢劫财富、荣誉 ／威望等问题（见表 １）。

表 １　 中世纪的战争起因

起因 次数 含该项的战争的比例％

１ 领土 １２５ ４５ ９

２ 霸权 ／征服 ５０ １８ ４

３ 争夺权力 ４９ １８ ０

４ 宗教 ３２ １１ ８

５ 政权自主生存 ２０ ７ ４

６ 王位继承 １７ ６ ２

７ 商业 ／航海 １６ ５ ９

８ 安全 ／均势 １４ ５ １

９ 民族 １３ ４ ８

１０ 阶级压迫 １２ ４ ４

１１ 抢劫财富 １０ ３ ７

１２ 荣誉 ／威望 ３ １ １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３ 其他 ７ ２ ５

　 　 领土问题在中世纪引起的战争最多，有 １２５ 次，占这一时期战争的 ４５．９％。 中世

纪的领土概念不同于现在，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重视领土，并不是因为它能带来

更多税收，也不是考虑其战略意义，他们追求的不是对领土的实际管辖和有效控制，
而是对某块领土理论上的“所有”及伴随而来的臣属关系。 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往

往是：谁效忠于谁？ 为了哪块领土而效忠？ 比如在百年战争中，英国曾于 １４１５ 年和

１４３５ 年两度向法国提出建议：只要法王宣誓效忠英王，英国将接受法国对争议地区

的有效控制。① 这一建议顺理成章地遭到法国的拒绝。 另外，中世纪大部分的领土

扩张是在“合法”要求基础上的，至少在西欧是这样。 统治者对某块领土提出要求所

考虑的只是他是否通过封授、继承、婚姻等途径享有对这块领土的合法权力，而不考

虑其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地理上是否与本土相毗连。 因此，一个封建王朝拥有散布

在欧洲各地的许多块领土在中世纪并不是稀奇的事。
中世纪有 ５０ 次战争起因于霸权 ／征服问题，约占该时期战争总数的 １８．４％。 在

中世纪，这样的战争可能表现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比如英格兰和苏格兰

之间的一连串战争，往往是由英格兰征服苏格兰的企图引起的。 当时起因于霸权 ／征
服问题的战争还可能表现为双方争夺在某一地区的影响，即所谓势力范围，比如 ８９５
年保加利亚和马扎尔之间的战争。

国王、皇帝或教会等理论上的所有者往往不能对其领土进行有效的管辖，而直接

行使管辖权的当地贵族又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就很容易引起国王与贵族、王国政

府与地方诸侯之间以及贵族、诸侯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 比如，８１８ 年西班牙内战就

是由于科尔多瓦城郊的反对派与埃米尔之间争夺权力引起的。 中世纪由此原因引起

的战争有 ４９ 次，占当时战争的 １８％。
宗教问题也是中世纪重要的战争起因之一，共有 ３２ 次战争起因于宗教问题，约

占总数的 １１．８％。 中世纪的宗教战争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教会与世俗政权之

间的战争，如 １０７７—１１０６ 年的德国内战、１１６７—１１８３ 年的伦巴第联盟战争。 二是以

宗教名义组织的对异教国家的侵略战争，如 １１ 世纪末到 １３ 世纪中的 ７ 次十字军东

征，以及阿拉伯帝国对欧洲各国的一系列侵略战争。 三是人民反抗教廷压迫的起义，
如 １４１９—１４３６ 年的胡斯战争。 四是教派冲突引起的战争，如 ７２６—７３１ 年拜占庭反

对崇拜圣像战争、１２１９—１２２７ 年丹麦—爱沙尼亚战争。
维护政权的自主生存也是中世纪战争起因之一。 为此而进行的战争一共有 ２０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７．４％。 只有当现存政权的自主生存受到外来威胁时进行的战争

才属此类，而没有建立政权的民族争取独立、自治的战争和政权所辖的部分领土受到

① Ｅｖａｎ Ｌｕａｒｄ， Ｗａ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ａｕｒｉｓ，
１９８６， 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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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战争则分别属于民族问题和领土问题。
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战争在中世纪战争中约占 ６．２％，共有 １７ 次战争属于此类。

虽然在此后两个时期中王位继承战争仍占相大的比重，但其实质有很大不同。 中世

纪人们争夺王位继承，往往是为了争取正统合法的统治权力，而 １７ 世纪以后王位继

承问题就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夺取别国领土的借口了。
商业 ／航海问题在中世纪的战争起因中还不是十分重要。 只有大约 ５ ９％的战

争（１６ 次）起因于商业 ／航海问题。 而其中商业 ／航海问题单独构成主要起因的战争

只有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进行的四次战争（１２５５—１２７０ 年、１２９１—１２９９ 年、１３５０—
１３５５ 年、１３７８—１３８１ 年）。

为了安全 ／均势问题，也就是出于对强大邻国军事实力和意图的担忧而发动的战

争在中世纪战争中约占 ５ １％（共有 １４ 次）。 而中世纪起因于民族问题的战争有 １３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４ ８％。

在中世纪，有 １４ 次起因于阶级压迫的战争（约占 ５ １％），其主要表现为农民起

义（如 １３８１ 年英国农民起义）和城市下层群众的暴动（如 ５３２ 年拜占庭内战和 １３４３
年佛罗伦萨起义）。 另外，在中世纪，为了抢劫财富而进行的的战争有 １０ 次，约占战

争的 ３ ７％。 其中只有 ８４６ 年穆斯林对罗马城的战争可以说单纯为了抢劫财富。 据

统计为了支持盟友发动的战争在中世纪有 ８ 次，占该时期战争总数的 ２ ９％。 中世纪

为荣誉 ／威望而进行的战争均为 ３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１ １％。
另外，中世纪还有两次战争是因雇佣军因得不到相应报酬而不满所引起的。 而

这一时期共有 ５ 次战争（约占 １ ８％）属于报复性战争。 其中，由于受到对方骚扰而

进行报复的有 １ 次，由于对方干涉其内部事务而进行报复的战争有 ３ 次，由其他原因

引起报复的有 １ 次。

（二）过渡时期（１４９２—１６４７ 年）欧洲的战争起因

从 １４９２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 １６４８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是中世纪已经结束而

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还未确立的时期，我们姑且称之为过渡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

１５５ 年中，据统计，共爆发 ９４ 次战争，平均每 １ ６ 年一次（中世纪平均每 ３ ６ 年一

次）。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中世纪比过渡时期显得更为和平。 目前史学界对于中世

纪早期欧洲许多地区的情况还了解不多，我们的统计可能会漏掉一些比较重要的战

争。 在过渡时期的 １４ 种战争起因中，领土问题仍然排在第一位，接下来依次是霸权 ／
征服、宗教、争夺权力、民族、商业 ／航海、争夺殖民地、阶级压迫、政权自主生存、安全 ／
均势、王位继承、荣誉 ／威望、抢劫财富，等等（见表 ２）。

在过渡时期领土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战争起因（有 ２９ 次战争主要起因于领土

问题），但其在该时期全部战争中的比例已由前一时期的 ４５．６％降至 ３０．９％。 更为重

要的是这种战争起因本身已经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尽管当时统治欧洲的各王朝在

追逐领土上仍然主要以合法的权力为依据而很少考虑地理上是否相毗邻，但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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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已逐渐开始注意赢得在经济、贸易、战略等方面有特殊价值的领土。 如，查理五世

与弗兰西斯一世为争夺米兰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实不仅是为了得到财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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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过渡时期的战争起因

起因 次数 含该项的战争的比例％ 前一时期中的排序及比例

１ 领土 ２９ ３０ ９ １（４５ ９）

２ 霸权 ／征服 ２０ ２１ ３ ２（１８ ４）

３ 宗教 １６ １７ ０ ４（１１ ８）

４ 争夺权力 １３ １３ ９ ３（１８ ０）

５ 民族 ９ ９ ６ ９（４ ８）

６ 商业 ／航海 ６ ６ ４ ７（５ ９）

７ 争夺殖民地 ６ ６ ４ —

８ 阶级压迫 ５ ５ ３ １０（４ ４）

９ 政权自主生存 ４ ４ ３ ５（７ ４）

１０ 安全 ／均势 ４ ４ ３ ８（５ １）

１２ 王位继承 ３ ３ ２ ６（６ ２）

１３ 荣誉 ／威望 ２ ２ １ １４（１ １）

１４ 抢劫财富 １ １ １ １１（３ ７）

主要的是由于米兰重要的战略位置。 这一点从查理五世派驻威尼斯的大使蒙多扎的

进言中也可看出，他说：“米兰是通往意大利的的门户，让它落入法国之手，你在半岛

上的全部盟友都会离你而去。”①

除了领土的扩张外，对其他国家、民族的控制和影响也是过渡时期统治欧洲的各

王朝追求的重要目标。 该时期起因于霸权 ／征服的战争有 ２０ 次，在全部战争中的比

例由前一时期的 １８．４％上升到了 ２１．３％。 在这些霸权 ／征服战争当中，大国之间互相

争夺霸权的战争增加了（有 １２ 次战争属于这一类），而一方纯粹为了控制另一方发

动的战争相对减少了（只有 ８ 次）。
过渡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战争起因是宗教问题，有 １６ 次战争是由宗教问题引起

的，其比例由前一时期的 １１．８％上升到了 １７％。 这一时期的宗教战争主要发生在基

督徒内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只有 １５７８ 年葡萄牙对摩洛哥的战争。 法国在

同神圣罗马帝国的争霸战争中甚至长期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结盟，这在中世纪

① Ｅｖａｎ Ｌｕａｒｄ， Ｗａ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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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宗教改革后，整个基督教世界分裂了。 一时间，新教与天主教之

间的矛盾成为冲突引起的最重要因素。 欧洲到处流行这样的观念：一个国家中只能

有一种宗教，宗教上的少数派处处受到威胁，不得不为其信仰而战斗，无数次内战由

此引发。 然而，这种斗争并不局限于国内，统治者对国外的宗教斗争往往十分关心，
并认为有责任进行干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西班牙的菲力二世对法国天主教的支

持、英国的伊丽沙白对尼德兰新教徒的支持都是这样的。 不过与内战明显不同的是，
宗教问题几乎没有一次单独成为对外战争的起因。

因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战争在过渡时期有 １３ 次，其比例由前一时期的 １８％下降到

了 １３．９％。 国王与贵族之间、国王与诸侯之间、贵族与诸侯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

冲突仍然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 与前一时期稍有不同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实力的增

强，他们也开始参与封建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 比如，１５２０—１５２１ 年西班牙公社起

义就是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反对国王的斗争。
民族问题在过渡时期战争起因中的比例上升是最明显的———由前一时期的第

九位上升到了第五位，其比例也由 ４．８％升到了 ９．６％。 同中世纪一样，这一时期民

族问题引起的战争主要表现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在这一时期的战争起

因中，商业 ／航海问题的位置几乎没什么变化。 共有 ６ 次战争起因于商业 ／航海问

题，在全部战争中的比例为 ６．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为商业 ／航海问题而打

仗的不再限于汉撒同盟、威尼斯等，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大国都曾为

大西洋上的航海和贸易问题发生战争。 这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出现的新现象之

一。
新航路开辟给欧洲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 虽

然这时期只有 ６．４％的战争（６ 次）起因于此，但在后两个时期中争夺殖民地将成为重

要的战争起因。 另外，过渡时期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带有一定的“私人性”，往往是由

各国政府支持的商人、海盗或特许公司等发动的，政府很少直接参与。
过渡时期起因于阶级压迫的战争有 ５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５．３％，与前一时期的

４．４％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而且其表现形式仍旧以农民起义为主。 这一时期为维护

政权自主生存而进行的战争有 ４ 次，在战争中的比例由前一时期的 ７．４％下降到了 ４．
３％。 为了安全 ／均势和支持盟友而进行的战争分别为 ４ 次和 ３ 次，分别占该时期战

争的 ４．３％和 ３．２％。 此外，该时期还有 ３ 次战争起因于王位继承问题，有 ２ 次是为了

荣誉 ／威望而战，有 １ 次是为了抢劫财富。

（三）主权时代（１６４８—１７８８ 年）欧洲的战争起因

１６４８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主权国家取代旧的封建王朝成为欧洲主要的政

治力量，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开始在欧洲许多国家确立起

来。 从此，欧洲战争的起因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 １６４８ 年到 １７８９ 年法国大革命

爆发这 １４０ 年当中，我们一共统计到 ７０ 次战争，平均每 ２ 年一次。 领土问题依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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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战争起因，接下来依次是商业 ／航海、王位继承、宗教、安全 ／均势、
争夺殖民地、争夺权力、霸权 ／征服、民族、阶级压迫、政权自主生存、抢劫财富、支持盟

友、报复等（见表 ３）。
表 ３　 主权时代的战争起因

起因 次数 含该项的战争的比例％ 前一时期的排序及比例

１ 领土 ３２ ４５ ７ １（３０ ９）

２ 商业 ／航海 １５ ２１ ４ ８（６ ４）

３ 王位继承 １４ ２０ ０ １２（３ ２）

４ 宗教 １３ １８ ６ ３（１７ ０）

５ 安全 ／均势 １２ １７ １ １０（４ ３）

６ 争夺殖民地 ８ １１ ４ ８（６ ４）

７ 争夺权力 ５ ７ １ ４（１３ ９）

８ 霸权 ／征服 ４ ５ ７ ２（２０ ２）

９ 民族 ４ ５ ７ ５（９ ６）

１０ 阶级压迫 ３ ４ ３９（５ ３）

１１ 抢劫财富 １ １ ４ １４（１ １）

１２ 其他 １ １ ４ —

　 　 主权时代共有 ３２ 次战争起因于领土问题，占该时期战争的 ４５．７％。 这一时期的

领土扩张虽然也经常以一定的合法要求为借口，然而对于某块领土是否具有合法要

求已经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统治者们更关心的是这块领土对其国家是否具有战略价

值或经济价值，或在其他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与本土相毗邻的、处于重要贸易

线的或在地理位置上对国防具有重要价值的领土成为欧洲各国争夺的焦点。 领土扩

张的目的也不再是为了获得某种“效忠”，而更多地是为了直接管辖并从中获得兵源

和税收，以增强本国实力。 对于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来说，领土的变更意味着势力均衡

的变化。
主权时代战争起因的一个特点是商业 ／航海问题的凸现，该时期有 １５ 次战争起

因于商业 ／航海问题，出现频率由前一时期的第八位跃升至第二位，其在战争中的比

例也由 ６ ４％升至 ２１ ４％。 商业 ／航海问题成为重要的战争起因，反映了欧洲资本主

义发展后经济问题重要性的上升。 这一时期为商业 ／航海问题而打仗的国家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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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英、法、荷、西、葡等西欧各国。 起因于王位继承问题的战争有

１４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２０％。 表面看来，这是主权时代重要的战争起因。 实质上，主
权时代的王位继承问题的意义与前两个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争论的

焦点不再是“谁是一个国家合法的统治者”，而是“哪个国家有权力获得某块领土”。
在中世纪和过渡时期，领土扩张往往是王位继承要求的结果，而在主权时代王位继承

要求经常成为领土扩张的借口。
主权时代有 １８ ６％的战争（ １３ 次）起因于宗教问题。 虽然这一比例与过渡

时期大致相当，但是单独由宗教问题引起的战争明显减少了。 这是由于威斯特

伐利亚和会确立的“教随邦定”原则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纠

纷，使宗教问题引起的国内战争减少了。 总之，宗教问题在战争起因中的重要性

下降了。
安全 ／均势问题也是主权时代重要的战争起因之一。 该时期有 １２ 次战争是

因为对别国军事实力和野心的担忧而发动的，其比例由前一时期的 ４ ３％上升

到了 １７ １％。 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是，该时期这种战争主要表现为维护均势的

战争，即由于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强威胁到周围国家的安全，其他各国结成联盟来

遏制其扩张。 这一趋势的出现说明国际体系在各个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上

升。
该时期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有 ８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１１ ４％，比前一时期

略有上升。 与过渡时期不同的是，在主权时代，各国政府开始直接参与争夺殖民地的

战争。 这是因为殖民地对西欧各国的价值越来越大，逐渐上升成为核心国家利益。
主权时代为争夺权力而发动的战争有 ５ 次，在战争中的比例由前一时期的 １３ ９％下

降到了 ７ １％。 其表现形式与过渡时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统计显示为霸权 ／征服而发动的战争只有 ４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５ ７％，在各种起

因当中频率下降最明显。 这一时期多数国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维护欧洲大陆的势力

均衡和自身的安全，单纯为实现对别国的控制、影响或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却不多。
起因于民族问题的战争也只有 ４ 次。 同前两个时期一样，民族问题引起的战争仍以

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战争为主。
此外，还有一些战争分别起因于阶级压迫（３ 次）、抢劫财富（１ 次），等等。 该时

期起因于阶级压迫的战争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与前两个时期没有什么不同。 为抢

劫财富而发动的战争性质上也没有多大改变。 还有 １ 次是由于支持对方内部敌人引

起的报复战争（１６５０—１６５４ 年英国对葡萄牙的战争）。

（四）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１７８９—１９１３ 年）欧洲的战争起因

在这一时代的 １２４ 年中共有 ７４ 次战争，平均每 １．７ 年一次。 这一频率比起前几

个时期都要频繁，因此所谓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比以往更为和平的说法是值得商

榷的。 这一时期欧洲的战争多数为内战（革命或民族解放战争），即使是国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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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往往是由于内战引起的外来干涉导致的。 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的战争起因中，
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民族问题，接下来依次是领土、争夺权力、宗教、争夺殖民地、商业 ／
航海、意识形态、阶级压迫、霸权 ／征服、安全 ／均势、王位继承、荣誉 ／威望、政权自主生

存，等等（见表 ４）。
表 ４　 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的战争起因

起因 次数 含该项的战争的比例％ 前一时期的排序及比例

１ 民族 ２６ ３５ １ ９（５ ７）

２ 领土 ２１ ２８ ４ １（４５ ７）

３ 争夺权力 １２ １６ ２ ７（７ １）

４ 宗教 １０ １３ ５ ４（１８ ６）

５ 争夺殖民地 ８ １０ ８ ６（１１ ４）

６ 商业 ／航海 ８ １０ ８ ２（２１ ４）

７ 意识形态 ８ １０ ８ —

８ 阶级压迫 ６ ８ １１ ０（４ ３）

９ 霸权 ／征服 ５ ６ ８ ８（５ ７）

１０ 安全 ／均势 ５ ６ ８ ５（１７ １）

１１ 王位继承 ４ ５ ４ ３（２０）

１２ 荣誉 ／威望 １ １ ４ —

１３ 政权自主生存 １ １ ４ —

　 　 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由民族问题引起的战争有 ２６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３５ １％。 在前几个时期当中，民族问题引起的战争主要表现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

的斗争。 而拿破仑战争以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欧洲的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化了：一个

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往往会得到与其有民族认同感的国家的支持，例如 １８９６ 年克里

特反对土耳其的起义就导致希腊的干涉；分裂的民族也开始为民族统一而发动战争，
比如德国和意大利统一过程中的几次战争。

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领土问题在各种战争起因中的地位首次被其他问题超

过。 但本时期仍有 ２１ 次战争起因于领土问题，占该时期战争的 ２８ ４％。 可见，领土

问题依然是重要的战争起因之一。 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已经与基于封建关系的合法

权力没有什么关系，欧洲各国统治者考虑领土问题时，完全是从战略、安全、经贸、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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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等角度出发的。 另外，由于民族主义的勃兴，按照民族原则划分领土也越来越成为

一种强烈的要求（这一要求终于在 １９１９ 年的巴黎和会上得到体现）。
本时期起因于争夺权力的战争有 １２ 次，占该时期战争的 １６ ２％。 与前几个时

期不同，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争夺权力的战争几乎全是不同政治派别间争夺政

权的斗争，表现为自由主义者对保守势力的革命和保守势力对自由派政府的颠覆。
只有 １ 次（１８４７ 年瑞士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是地方分离主义反对中央集权的战

争。
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还有 １３ ５％的战争（１０ 次）与宗教问题有关。 然而在

任何一次战争中宗教问题都不能算首要的起因，也没有任何一次战争单是由宗教

问题引起的。 这是因为，时代的进步已使宗教宽容的精神深入人心。 该时期为争

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与前一时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是 ８ 次左右，约占该时

期战争的 １０ ８％。 该时期起因于商业 ／航海问题的战争也是 ８ 次，其比例由前一时

期的 ２１ ４％骤降至 １０ 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欧洲国家在世界

各地的经贸往来增加了，由商业、航海及渔业等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多，但由于这些

冲突通常不直接关系到国家或民族的生死存亡，往往能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

解决。
本时期有 ８ 次战争起因于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新现象

之一。 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的一百多年当中，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种意识形

态之间的较量在欧洲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种斗争超越了国家的界线，一国内的自

由派往往会受到共和政府的支持，保守势力则往往得到专制政府的援助。 如英国

在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 年西班牙卡洛斯战争和 １８２６—１８２７ 年葡萄牙内战中均站在自由派

一方，而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等君主制国家则以维护“正统主义”为理由分别在意

大利（１８２１ 年）、德意志各邦（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和匈牙利（１８４９ 年）等地充当了镇压

革命的刽子手。
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有 ６ 次战争（占 ８．１％）起因于阶级压迫。 其中既有农民起

义也有无产阶级革命。 该时期为霸权 ／征服而发动的战争有 ５ 次，其比例（６．８％）和
表现形式同前一时期相比都差不多：有 １ 次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

战争，其余 ４ 次都是一个国家为了征服另一个国家而发动的。 为安全 ／均势问题而发

动的战争在主权时代的战争中占 １７．１％，而到了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只有 ６．８％的战

争（５ 次）起因于此。 这是因为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已由安全 ／均势问题转变为

民族主义与革命。 由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战争在这一时期有 ４ 次，占 ５．４％。 另外，
该时期还有起因于荣誉 ／威望及政权自主生存等问题的战争各 １ 次，分别占该时期战

争的 １．４％。 其性质与前几个时期相比都没有什么改变。

（五）２０ 世纪（１９１４—１９９９ 年）欧洲的战争起因

据统计，从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２０ 世纪末的 ８５ 年当中，欧洲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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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次战争，平均每 ２．８ 年一次，可见这是欧洲除中世纪以外爆发战争最少的时期。 然

而如果把 ２０ 世纪称作欧洲的和平时期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 ２０ 世纪的欧洲是人类

历史上最血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也许正是大战的残酷性教育了欧洲各国的

政治家和民众，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经历了几十年相对和平的岁月。 在 ２０
世纪欧洲的 ３０ 次战争中，民族问题和维护政权自主生存是最重要的战争起因，接下

来依次是争夺权力、领土、霸权 ／征服、意识形态、安全 ／均势、阶级压迫、争夺殖民地、
宗教、商业 ／航海，等等（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 世纪的战争起因

起因 次数 含该项的战争的比例％ 前一时期的排序及比例

１ 民族 ９ ３０ １（３５ １）

２ 政权自主生存 ９ ３０ １３（１ ４）

３ 争夺权力 ８ ２６ ７ ３（１６ ２）

４ 领土 ８ ２６ ７ ２（２８ ４）

５ 霸权 ／征服 ７ ２３ ３ ９（６ ８）

６ 意识形态 ５ １６ ７ ７（１０ ８）

７ 安全 ／均势 ２ ６ ７ １０（６ ８）

８ 阶级压迫 ２ ６ ７ ８（８ １）

９ 争夺殖民地 ２ ６ ７ ５（１０ ８）

１０ 宗教 １ ３ ３ ４（１３ ５）

１１ 商业 ／航海 １ ３ ３ ６（１０ ８）

　 　 这一时期欧洲有 ９ 次战争起因于民族问题，占该时期战争的 ３０％，比前一时期略

有下降。 其中发生在二战以前的有 ６ 次，９０ 年代冷战结束后有 ３ 次，而冷战期间的

４０ 多年中一次也没有。 在这 ９ 次战争中，有些是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战争（如
１９１６—１９２１ 年爱尔兰对英国的战争、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爱沙尼亚独立战争等），有些是一

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引起的战争（如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的波黑内战）。 与前

一时期不同的是，虽然该时期国内民族冲突有时也会导致外来干预，但这种干预往往

是出于其他原因（意识形态等），而前一时期主要是为了支援民族同胞。
该时期欧洲为政权自主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也有 ９ 次，其在战争中的比例由前一

时期的 １．４％猛增到 ３０％，这是该时期欧洲战争起因最显著的特点。 这 ９ 次战争当

中，发生在 １９４５ 年以前的 ５ 次是在国家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下进行的反抗斗争；而二

战以后的 ４ 次（１９５６ 年匈牙利对苏联、１９６９ 年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１９７９ 年阿富汗

对苏联及 １９９９ 年南联盟对北约）却是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反对霸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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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捍卫国家主权而进行的。
该时期为争夺权力而发动的战争也有所增加：由前一时期的 １６ ２％上升到了

２６ ７％。 在这 ８５ 年当中共有 ８ 次战争起因于争夺权力，其中 ７ 次发生在 １９４５ 年以

前，二战后的 ４４ 年中只有 １ 次（１９６９ 年以来的北爱尔兰内战）。 就其性质而言，这 ８
次战争都属于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争夺政权的斗争。

领土问题仍然是 ２０ 世纪欧洲重要的战争起因之一。 在 １９１４—１９９９ 年的 ８５ 年

中共有 ８ 次战争由领土问题引起（占 ２６．７％），其中 １９４５ 年以前的 ６ 次与前一时期的

领土吞并战争没什么两样，而二战以后的两次（１９５６ 年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战争

和 １９８２ 年英国对阿根廷的战争）都发生在欧洲以外，并且其中只有一方是欧洲国家，
因为其对欧洲安全影响重大才被勉强算作欧洲的战争。

该时期有 ２３ ３％的战争（７ 次）是为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进行的，其
频率与前一时期相比增幅很大。 在这 ７ 次霸权战争当中，除两次世界大战以外的其

余 ５ 次均发生在二战以后：１９５６ 年英、法、以色列对埃及、苏联对匈牙利、１９６９ 年苏联

对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７９ 年苏联对阿富汗、１９９９ 年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
该时期为安全 ／均势问题而进行的战争有 ２ 次，其在战争中的比例（６ ７％）与前

一时期大致相当。 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欧洲的势力均衡； １９３９ 年苏芬战争

是因为苏联担心芬兰成为德国入侵苏联的通道，要求芬兰交换一部分领土而引起的。
该时期起因于阶级压迫的战争也是 ２ 次（１９１７ 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这两

次战争都属于工人、农民和士兵反抗压迫的起义。 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在该

时期也只有 ２ 次，即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以直

接占领殖民地为特征的老式殖民主义已经行不通了，因而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

争也就不存在了。
该时期欧洲有 ５ 次战争起因于意识形态问题，约占该时期战争的 １６ ７％。 这些

战争都发生在二战以前。 在 ４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的冷战期间，虽然欧洲的意识形

态对抗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但战争最终没有爆发。 冷战以后，意识形态问题逐渐淡

化了。
该时期起因于宗教、商业 ／航海问题的战争各有 １ 次，均占该时期欧洲战争的

３ ３％，其出现频率与前一时期相比都明显下降（前一时期宗教问题占 １３ ５％，商业 ／
航海问题占 １０ ８％）。 宗教问题在欧洲各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了，单
独的宗教问题在欧洲已经不太可能引起战争。 该时期唯一称得上起因于宗教问题的

战争（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波黑内战）其实更主要是由民族矛盾引起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欧洲各国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各国间经济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但其共同

利益也越来越多，而且商业 ／航海等方面的冲突不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

最近两个时期以来这方面的战争一直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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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种战争起因的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对中世纪以来各时期欧洲战争的起因有了初步了解。
接下来，有必要对各种战争起因相对重要性的变化轨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表

６ 列出了含每种起因的战争在各时期战争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我们将依据表中的

数据，对每种战争起因的变化逐一进行分析。
表 ６　 含每种起因的战争在各时期战争中的百分比

５００—１４９１ １４９２—１６４７ １６４８—１７８８ １７８９—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１９９９

１ 领土 ４５ ９ ３０ ９ ４５ ７ ２８ ４ ２６ ７

２ 宗教 １１ ８ １７ ０ １８ ６ １３ ５ ３ ３

３ 民族 ４ ８ ９ ６ ５ ７ ３５ １ ３０

４ 霸权 ／征服 １８ ４ ２１ ３ ５ ７ ６ ８ ２３ ３

５ 安全 ／均势 ５ １ ４ ３ １７ １ ４ １ ６ ７

６ 王位继承 ６ ２ ３ ２ ２０ ０ ５ ４ —

７ 政权自主生存 ７ ４ ４ ３ — １ ４ ３０

８ 争夺权力 １８ ０ １３ ９ ７ １ １６ ２ ２６ ７

９ 阶级压迫 ４ ４ ５ ３ ４ ３ ８ １ ６ ７

１０ 商业 ／航海 ５ ９ ６ ４ ２１ ４ １０ ８ ３ ３

１１ 荣誉 ／威望 １ １ ２ １ — １ ４ —

１２ 抢劫财富 ３ ７ １ １ １ ４ — —

１３ 争夺殖民地 — ６ ４ １１ ４ １０ ８ ６ ７

１４ 意识形态 — — — １０ ８ １６ ７

１５ 其他 ２ ５ — １ ４ — —

（一）领土

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领土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战争起因之一。 这是因为领土

问题在每一时期都与统治阶级最关心的问题紧密相连。 在中世纪，统治欧洲的是逐

级分封的封建家族，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扩张本家族的势力，而获得封建领地是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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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势力的主要途径。 所以，中世纪欧洲近一半的战争起因于领土问题。 到过渡时

期，欧洲的统治权力开始从封建家族手中向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转移，当时欧洲各国

的统治者除了关心王朝自身的兴衰外，也开始从国家安危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于他

们来说，领土已不仅是封建权力的来源，而且也是财富和兵源的基础，甚至某些领土

对国家来说还是重要的安全屏障或战略通道。 因此，该时期有 ３０ ９％的战争起因于

领土问题。 进入主权时代，民族国家成为欧洲主要的政治力量。 当时在欧洲各国掌

握政治权力的人，不论是世袭的王侯贵族，还是像黎塞留、马扎然那样的政治家，最关

心的无非是使本国富强和削弱竞争对手———在那个时代除了扩张领土还有什么更好

的办法？ 到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决定一个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已不仅仅是领土

和资源，还包括它的工业力量等因素。 这是 １８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上半期发生的工

业革命的后果。 因此，领土问题在本时期战争起因中的比例略有下降。 但领土毕竟

还是决定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所以这一时期仍有 ２８ ４％的战争起因于领土问题。
在 ２０ 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决定国力强盛与否的要素进一步增多，领土在国家政策

中的重要性又有所下降。 与此相应，２０ 世纪起因于领土问题的战争也相对减少。 但

仍有 ２６ ７％的战争起因于此，因为领土是国家实力的核心要素这一点并没有变，而
且领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是涉及民族自尊的敏感问题，任何国家在这一问题上都不

会轻易让步。 领土问题的这些特点在短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 所以，在未来一段

时期内，领土问题仍有可能成为欧洲重要的战争起因，不过它在战争起因中的比例可

能会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二）宗教

宗教问题在中世纪、过渡时期和主权时代是重要的战争起因，中世纪有 １１ ８％
的战争起因于宗教问题，过渡时期有 １７％，主权时代其比例达到 １８ ６％。 这一方面

是因为这几个时期里宗教与政治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缺乏宗教宽容的精

神。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不仅是精神上的统治者，而且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 理论

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权都属于教会，各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需经教皇加冕

才被认为“合法”，教皇为扩大自身权力经常过问各国政治事务；反过来国王、皇帝们

一有机会也要设法干预教会事务，有时甚至操纵教皇的选举。 宗教与政治之间纠缠

不清的关系在中世纪引发了无数次冲突和战争。 中世纪还有许多宗教战争是基督教

与异教（尤其是伊斯兰教）之间或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仇恨引起的。 当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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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方面的宽容精神还没有发展起来，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死我活的对抗。
这种不同信仰之间的战争在《圣经·旧约》里已经有了先例。 在“圣战”的名义下，往
往能使整个社会激发出巨大的宗教狂热，所以这种战争破坏性很大。 过渡时期，基督

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斗争刚刚缓和，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了，其激烈程度

丝毫不亚于前者，这是宗教改革的后果。 那时，宗教依然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而
且还谈不上有什么宗教宽容精神，其结果必然就是大大小小的战争。 经过三十年战

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教随邦定”原则的贯彻不仅缓和

了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而且根本解决了长期以来教会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纠纷。
尽管如此，宗教在主权时代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还很大，那时仍有 １８ ６％的战

争起因于宗教问题，只是单独由宗教问题引起的战争数量减少了。 到了革命与民族

主义时代，宗教宽容的精神已深入人心，宗教在国家政策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虽
然还有 １３ ５％的战争起因于宗教问题，然而在任何一次战争中宗教问题已经不是最

主要的起因。 进入 ２０ 世纪，宗教问题引起战争的频率更少了，该时期只有 ３ ３％的战

争起因于宗教问题。 最近三个时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宗教离政治越来越远，而且不同

宗教之间对抗性越来越少，和平交往越来越多，从而使得宗教战争的频率不断下降。
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 造成这一趋势的各种因素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所以可以确定

地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宗教问题在欧洲不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战争起因，不过它

还有可能成为诱发战争的辅助因素。

（三）民族

民族问题作为战争起因在不同时期出现的频率起伏很大。 虽然民族作为一种社

会集团早在阶级社会产生时就出现了，民族国家却是近代才形成的。 在中世纪，统治

欧洲的封建主阶级最关心的是本家族势力的兴衰，还谈不到有什么民族意识。 所以，
中世纪只有 ４ ８％的战争起因于民族问题。 而且这些战争几乎全部属于被压迫民族

争取解放的斗争。 过渡时期，各国都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开始具有一定的民族

意识。 相应地，起因于民族问题的战争也略有增加，达到 ９ ６％。 其表现形式仍以被

压迫民族争取解放为主。 三十年战争后，民族与国家这两种社会集团合一，形成了现

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统治阶级。 但是，
除尼德兰外，在主权时代取得统治地位的，几乎都是较强大民族的资产阶级，由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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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到异族欺凌的强烈刺激，其民族意识还比较淡薄。 所以，该时期只有 ５ ７％的战

争起因于民族问题。 到了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经过拿破仑战争的冲击，欧洲被压迫

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了，它们谋求解放，分裂的民族寻求统一，引发了许多次战争。
这时期民族问题引起的战争猛增到 ３５ １％，成为最主要的战争类型。 在 ２０ 世纪，因
为出现了冷战的特殊环境，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被掩盖。 其实，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在

欧洲的严重程度几乎没什么变化。 冷战结束后，民族问题在欧洲又重新凸显起来。
在西欧各国，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造成失业率增高、社会动荡、民族排外情绪高涨，右
翼极端势力开始重新抬头。 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将给欧洲未来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在东欧这块历史上民族矛盾丛生的地方，冷战后几年内就已发生多次民族问题引起

的战争。 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民族问题在欧洲极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战争

起因。

（四）霸权 ／征服

霸权 ／征服问题在中世纪和过渡时期是欧洲重要的战争起因。 在中世纪，统治阶

级追求的是扩张王朝势力，实现对其他民族的控制和影响自然就是其重要目标了。
当时由此引起的战争达 １８ ４％。 过渡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的各王朝念念不忘的

仍是扩张自身势力，只要有机会，各王朝都把争夺势力范围、控制和影响其他民族当

作首要目标。 所以过渡时期欧洲有 ２１ ３％的战争主要是由霸权 ／征服问题引起的。
主权时代和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分别只有 ５ ７％和 ６ ８％的战争起因于霸权 ／征服

问题，其在欧洲战争起因中的频率明显下降。 这是因为这两个时期里多数国家的统

治者认为，保持欧洲整体上的势力均衡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前提。 所以，单纯对其他民

族的征服和控制就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了。 到 ２０ 世纪，霸权 ／征服问题重新成为欧

洲重要的战争起因，为此发动的战争又达到 ２３ ３％。 仅二战后欧洲就发生了 ５ 次大

国侵犯别国主权的霸权战争。 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行径在当代国际关系

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短期内这种状况很难有所改变。 由此看来，在未来一段时期

内霸权 ／征服问题仍然有可能成为欧洲重要的战争起因，其主要表现可能是大国对小

国主权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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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 ／均势

一个突然强大起来的国家对其邻国构成的威胁，往往会促使其邻国先发制人，挑
起战争，有时甚至几个感到受威胁的国家结成联盟来对付其强大的邻国，这种类型的

战争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找出几个例子来。 不过，除了在主权时代以外，欧洲各国主要

为安全 ／均势问题而打的战争都没有超过 ７％。 在多数情况下，战争的挑起者是企图

侵略的一方。 中世纪和过渡时期分别只有 ５ １％和 ４ ３％的战争起因于安全 ／均势问

题。 到了主权时代，欧洲开始形成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其中任何一国的

重大变化都会影响到体系内的其他国家。 比如，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实力的膨胀使

欧洲各国对自身安全都十分担忧，它们组成了一个旨在恢复欧洲均势的反法联盟，于
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了。 主权时代欧洲有 １７ １％的战争是由安全 ／均势问题

引发的。 在此后的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其比例迅速下降到 ４ １％。 到 ２０ 世纪，欧洲

只有 ２ 次战争起因于安全 ／均势问题，而且二战后一次也没有发生。 由此看来，安全 ／
均势问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大可能成为重要的战争起因。

（六）王位继承

在中世纪，王位继承问题关系到某个统治者的地位是否合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

的问题之一。 然而，当时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多数不是建立在合法王位要求的

基础上，而是属于争夺权力类型的战争。 虽然封建主们经常对国外领土提出继承要

求，但多数情况下要求的并不是继承王位，那么由此引起的战争应归入领土类型。 所
以中世纪只有 ６ ２％的战争起因于王位继承问题。 过渡时期情况没有太大变化，起
因于王位继承问题的战争也只有 ３ ２％。 到主权时代，由于各国的中央集权得到加

强，政府的权威有所上升，不是基于合法王位继承权的权力斗争相对减少。 国际上，
各主权国家之间在扩疆拓土和航海贸易方面的斗争愈演愈烈。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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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国的统治者们无论其真正目标是什么，总想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由于数百年

来各封建家族在欧洲这一小块土地上频繁的通婚关系，要找到对别国王位的合法继

承的依据并不难。 所以主权时代有 ２０％的战争起因于王位继承问题。 进入革命与民

族主义时代，随着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让位于资产阶级的

共和制政府，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重视正统合法权力的意识逐渐淡漠了。 因此，该时期只

有 ５ ４％的战争起因于王位继承问题。 到 ２０ 世纪，民主共和制的进一步发展使这种中

世纪的遗风几乎荡然无存。 从此，王位继承问题在欧洲作为一种战争起因销声匿迹了。

（七）政权自主生存

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主们总是企图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对另一些封建主独立

自主的生存构成威胁，但其中现存政权受到威胁的情况并不多。 该时期，为现存政权

的自主生存而打的战争只有 ７ ４％。 过渡时期，各王朝之间扩张领土的斗争十分激

烈，但这些斗争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并不多。 当时欧洲有 ４ ３％的战争起因于政

权自主生存问题。 到主权时代，虽然各种战争更加频繁，但事关国家自主生存的战争

减少了。 该时期欧洲没有发生这种类型的战争。 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这种类型的

战争也只有 １ ４％。 到 ２０ 世纪，这种类型的战争突然多起来，为政权自主生存而打的

战争竟达 ３０％。 这一方面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关系许多国家生死存亡的搏斗，
另一方面，二战后苏联等国的霸权主义也严重威胁到其他国家的自主生存。 １９９９
年，南斯拉夫人民不是还在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打仗吗？ 像北约对南斯拉夫那样随意

干涉别国主权的事今后肯定还会出现，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内政权自主生存问题仍然

可能成为欧洲一种重要的战争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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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争夺权力

五个时期当中，起因于争夺权力的战争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 中世纪，封建领

主们拼命扩张本家族的势力，因而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力的斗争十分频繁，由此引起

的战争占当时战争的 １８％。 在过渡时期，由于各国中央集权的加强，政府的权威得

到提高，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有所减弱，这种类型战争的比例也下降为

１３ ９％。 进入主权时代，仍然由于这一趋势，争夺权力引起的战争进一步下降为

７ １％。 到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由于革命浪潮的兴起，欧洲各国的政局又开始不稳。
相应地，因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而发生的战争也多起来，其比例又回升到 １６ ２％。
２０ 世纪上半叶，欧洲政局更加动荡不安，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纷纷粉墨登场，竞相争

夺国家权力。 所以，２０ 世纪欧洲 ２６ ７％的战争是为争夺权力而打的，其比例达到迄

今为止的最高点。 虽然 ５０ 年代后欧洲政局相对稳定下来，不同政治派别以武力手段

争夺政权的情况不多见了。 然而，这种以武力争夺权力的现象短期内肯定不会根绝，
即使在政局相对稳定的西欧也不例外。 北爱尔兰各派之间的内战就是个例子。 因

此，争夺权力的问题仍有可能成为未来欧洲的一种战争起因。

（九）阶级压迫

总的来说，阶级压迫作为欧洲的一种战争起因在各个时期频率的起伏并不大。
中世纪欧洲有 ４ ４％的战争起因于阶级压迫，多数属于农民起义，有时也表现为城市

平民的反抗。 过渡时期，欧洲各国虽然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资本主义经济在某

些地区也有较大发展，但农民仍然是当时主要的被压迫阶级。 这一时期，欧洲有

５ ３％的战争起因于阶级压迫，其中仍以农民起义为主。 在主权时代，资本主义经济

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工场的工人数量大幅增加。 由于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剥削，他们

的反抗斗争非常普遍。 但是，产业革命以前，工人阶级斗争的规模和影响都很有限。
主权时代欧洲有 ４ ３％的战争是由阶级压迫引起的，其中多数还是属于农民起义。
到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欧洲许多国家接连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起义。 这一时期

欧洲有 ８ １％的战争是由阶级压迫引起的，其中既有农民起义，也有无产阶级革命。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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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有 ２ 次（６ ７％）战争起因于阶级压迫。 这两次都发生在 ２０ 世纪开头，二战后

欧洲各国还没有发生过阶级压迫引起的暴力革命。 目前，欧洲各国阶级矛盾比较缓和，
特别是在西欧发达国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阶级分野的存在，这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实行改良政策的结果，更是战后西欧经济繁荣的结果。 一旦由于某种原因，欧洲经济出

现 ３０ 年代那样的大萧条，阶级矛盾很有可能重新尖锐起来。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欧洲出现阶级压迫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了，但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十）商业 ／航海

商业 ／航海问题的频率在五个时期的战争起因中起伏也不大。 对于中世纪统治

欧洲的多数封建主来说，商业 ／航海并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只有威尼斯、热那

亚和汉撒同盟等少数地方的统治者例外。 所以，中世纪欧洲只有 ５ ９％的战争起因

于商业 ／航海问题。 过渡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业 ／航海问题在西欧各国

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由于威尼斯、热那亚等传统商业国家的覆灭，欧洲

为商业 ／航海问题而打的战争总体上并没有增加。 该时期约有 ６ ４％的战争起因于

此。 到主权时代，随着资产阶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商业 ／航海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增

强。 该时期欧洲由此引起的战争猛增到 ２１ ４％。 在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由于航海和

贸易的发展，欧洲各国在商业 ／航海问题上的冲突增多了，但其激烈程度却降低了，由此

导致的战争也明显减少，只有 １０ ８％的战争起因于此。 进入 ２０ 世纪，此类战争的比例

继续下降，只有 ３ ３％的战争是为商业 ／航海问题而打的。 因为在现代欧洲各国政府看

来，商业 ／航海方面的冲突很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它与领土、主权等问题比起来属

于“低级政治”，所以往往能够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来解决。 这种状况在短期内不

会有太大的变化，因此欧洲未来发生起因于商业 ／航海问题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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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荣誉 ／威望

在中世纪，某些统治者个人的荣耀和威望往往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 比如，
１４１５ 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为获得十字军那样的荣光，从而提高自己在基督教世界

的威望，便起兵出征穆斯林统治下的休达。 中世纪欧洲的战争中有 １ １％是为荣誉 ／
威望而打的。 过渡时期，虽然中世纪那种骑士精神不流行了，但偶尔有个别君主幻想

着军事胜利的荣光，并不惜为此向他周围的君主们大动干戈。 该时期欧洲有 ２ １％
的战争是由此引起的。 进入主权时代，欧洲没有再发生这类战争。 革命与民族主义

时代，欧洲又有 １ ４％的战争起因于荣誉 ／威望问题，但已不再是为了统治者个人的

荣耀，而是为了民族的荣誉和国家的威望。 现代国际关系中各国的行为最终取决于

国家利益，涉及民族荣誉和国家威望的问题虽然容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但只有在与

国家基本利益相吻合的情况下，它才会成为战争的理由。 在 ２０ 世纪欧洲的战争中，
没有 １ 次是由此引起的。 未来一段时期内，欧洲发生这类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

除，但其出现频率肯定不会太大。

（十二）抢劫财富

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只有前三个时期里欧洲出现过为抢劫财富而打的战争。
在中世纪，为劫掠财富而进行战争是一种惯常的现象，甚至有些民族长期以抢劫为

生。 不过，中世纪有许多为抢劫财富而发生的武力冲突规模非常小，在我们的统计中

并没有包括这些小型的冲突。 整个中世纪有 ７％的战争是为抢劫财富进行的。 进入

过渡时期，那种以直接抢劫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明显减少了，该时期欧洲只有 １ 次战争

（占 １ １％）起因于此。 到主权时代，直接为抢劫财富而进行的战争也只有 １ 次，约占

该时期欧洲战争的 １ ４％。 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以后，单纯为抢劫财富而进行的战

争在欧洲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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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争夺殖民地

在欧洲战争起因中，争夺殖民地问题也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 殖民地问题是

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向外扩张而出现的。 中世纪时虽然也出现过海外殖民现象，
但同近代意义上的争夺殖民地有本质区别，所以我们说中世纪尚不存在为争夺殖民

地而打的战争。 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列强相继走上向海外拓展殖民地的道路。 于

是，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也出现了。 过渡时期，有 ６ ４％的战争是由此引发

的。 主权时代，随着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殖民扩张的进一步开展，因争夺殖民地而发

生的战争越来越多，其在当时欧洲战争中的比例达到 １１ ４％。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

大国之间在欧洲大陆上的争霸战争明显减少，但其在海外争夺殖民地的冲突依然如

故。 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欧洲有 １０ ８％的战争起因于争夺殖民地问题。 到 ２０ 世纪，
争夺殖民地引起的战争又逐渐减少了。 这期间共有 ６ ７％的战争起因于此，但都发

生在二战前。 二战后，世界兴起了非殖民化浪潮，长期遭受欧洲列强奴役的殖民地纷

纷取得独立。 随着殖民地的逐渐消失，争夺殖民地问题不复成为欧洲的一种战争起

因。

（十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问题首次成为欧洲战争的起因是在法国大革命中。 在此以前的三个时

期，虽然偶尔也出现过外部势力干涉一国革命的情况，但基本上都是出于宗教上的原

因，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发生的战争尚未出现。 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爆发生后，不仅

使法国的贵族阶级感到惊恐万分，甚至整个欧洲的专制保守势力都为之心惊肉跳，因
为大革命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 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全欧洲展开，欧
洲第一次出现了意识形态的两军对垒。 在整个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意识形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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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欧洲 １０ ８％的战争。 到 ２０ 世纪，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进行的战争增加到

１６ ７％。 虽然冷战后意识形态问题在欧洲已经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了，但未来欧洲重

新分裂为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结　 语

鉴往可以知来，我们研究欧洲历上战争起因的变化轨迹，目的在于预测欧洲未来

有哪些问题可能引起战争。 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预测是否绝对准确，但通过定量分析

来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根据我们的分析，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欧洲有可能引起战争的问题有：领土、民族、霸权 ／征服、政权自主生存、争夺权

力、宗教、安全 ／均势、阶级压迫、商业 ／航海、荣誉 ／威望、意识形态、争夺资源及生态环

境，等等。 其中，领土、民族、霸权 ／征服、政权自主生存、争夺资源等问题引起战争的

可能性最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欧洲的面貌日新月异，未来的欧洲可能会出现一些历史上不曾

有过的新的战争起因。 比如，过去欧洲没有一次战争是因生态环境问题而打的，但随

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突出，现在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间

的冲突。 将来如果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话，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
再比如，争夺资源问题过去其实已经引起过不少战争，只是从前的资源问题与领土问

题密不可分，才没有单独作为一类战争起因。 如今的资源，不仅包括与领土相关的自

然资源，而且包涵了人才、科技等更为广泛的内容。 随着其重要性不断增强，将来欧

洲各国争夺资源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由此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附录一　 中世纪（５００—１４９１ 年）欧洲的战争及起因

战争 起因

１ 勃艮第—法兰克　 ５００ 领土

２ 西哥特—法兰克　 ５０６—５０７ 领土　 宗教

３ 勃艮第—法兰克　 ５２３—５３４ 领土

４ 拜占庭—波斯　 ５２４—５３２ 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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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５ 拜占庭内战　 ５３２ 阶级压迫

６ 拜占庭—东哥特　 ５３４—５５４ 领土　 宗教

７ 拜占庭—波斯　 ５３９—５６２ 领土

８ 英国内战　 ５９３—６１６ 领土

９ 拜占庭—阿瓦尔　 ５９５—６０２ 领土

１０ 拜占庭内战　 ６０２ 士兵不满

１１ 拜占庭—波斯　 ６０３—６２８ 领土

１２ 拜占庭—阿瓦尔　 ６０３—６２６ 霸权 ／征服

１３ 拜占庭—阿拉伯　 ６３３—６４２ 领土

１４ 拜占庭—阿拉伯　 ６４５—６５６ 领土

１５ 拜占庭—阿拉伯　 ６６８—６７９ 领土

１６ 法兰克内战　 ６７０—６７９ 争夺权力

１７ 盎格鲁—皮克特　 ６８５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８ 第二次法兰克内战　 ６８７ 争夺权力

１９ 西班牙—阿拉伯　 ７１１—７１８ 领土　 霸权 ／征服

２０ 第三次法兰克内战　 ７１４—７１９ 争夺权力　 领土

２１ 阿拉伯—拜占庭　 ７１７—７１８ 霸权 ／征服　 领土

２２ 法兰克—摩尔　 ７１８—７３２ 领土

２３ 拜占庭内战　 ７２０—７２１ 争夺权力

２４ 拜占庭反对崇拜圣像战争　 ７２６—７３１ 宗教

２５ 法兰克—摩尔　 ７３４—７５９ 领土　 霸权 ／征服

２６ 第二次反对崇拜圣像战争　 ７４１—７４３ 宗教

２７ 拜占庭—阿拉伯　 ７４１—７５２ 领土

２８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７５５—７７２ 领土

２９ 查理曼的征战　 ７７１—８１４ 领土

３０ 英格兰—麦西亚王国　 ７７１—７９６ 领土

３１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７８０—７８３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３２ 法兰克—阿瓦尔　 ７９１—７９６ 霸权 ／征服　 抢劫财富

３３ 拜占庭—阿拉伯　 ７９７—７９８ 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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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３４ 拜占庭—阿拉伯　 ８０３—８０９ 领土

３５ 法兰克—拜占庭　 ８０３—８１０ 领土

３６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８０９—８１７ 领土

３７ 西班牙内战　 ８１８ 阶级压迫　 争夺权力

３８ 拜占庭—阿拉伯　 ８３０—８４１ 领土

３９ 穆斯林洗劫罗马　 ８４６ 抢劫财富

４０ 拜占庭—阿拉伯　 ８５１—８６３ 领土

４１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８８９—８９７ 霸权 ／征服　 商业 ／航海

４２ 马扎尔人—神圣罗马帝国 ８９４—９５５ 领土

４３ 保加利亚—马扎尔　 ８９５ 领土　 霸权 ／征服

４４ 马扎尔人—法兰西　 ９０７—９５４ 领土

４５ 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　 ９１２—９２８ 领土

４６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９１３—９２７ 领土

４７ 俄国—保加利亚　 ９６９—９７２ 领土　 民族

４８ 拜占庭—俄国　 ９７０—９７２ 安全 ／均势 　 领土

４９ 俄国王室战争　 ９７２—９８０ 争夺权力

５０ 拜占庭暴动　 ９７６—９８９ 争夺权力

５１ 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　 ９７７—９９７ 领土　 报复

５２ 法兰克—德国　 ９７８—９８０ 领土

５３ 弗拉基米尔征战　 ９８１—９８５ 领土

５４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９８１—１０１８ 领土　 霸权 ／征服　 民族

５５ 拜占庭—阿拉伯　 ９９５—９９９ 领土

５６ 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　 １００１—１０３１ 民族

５７ 阿尔杜英暴动　 １００２ 民族

５８ 阿尔杜英暴动　 １００４—１０１４ 民族

５９ 保加利亚暴动　 １０４０—１０４１ 民族

６０ 拜占庭马尼亚塞斯暴动　 １０４３ 争夺权力

６１ 匈牙利异教徒暴动　 １０４６ 宗教

６２ 拜占庭—塞尔柱突厥　 １０４８—１０４９ 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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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６３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０５４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６４ 拜占庭—塞尔柱突厥　 １０６４—１０８１ 领土

６５ 卡斯蒂利亚内战　 １０６５—１０７２ 领土

６６ 诺曼霸权 ／征服　 １０６６ 领土　 霸权 ／征服

６７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０７２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６８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１０７２ 民族

６９ 威廉一世入侵诺曼底　 １０７６ 争夺权力　 领土

７０ 德国内战　 １０７７—１１０６ 宗教

７１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０７９—１０８０ 领土

７２ 神圣罗马帝国—教廷　 １０８１—１０８４ 宗教

７３ 第一次诺曼—拜占庭　 １０８１—１０８５ 领土　 霸权 ／征服

７４ 鲍格米勒派暴动　 １０８６—１０９１ 阶级压迫　 宗教

７５ 穆拉比霸权 ／征服穆斯林西班牙 １０８６—１０９４ 领土

７６ 熙德霸权 ／征服巴伦西亚 １０８９—１０９４ 领土

７７ 威廉二世—罗贝尔二世　 １０８９—１０９６ 争夺权力

７８ 威廉二世—苏格兰　 １０９１—１０９３ 领土　 霸权 ／征服

７９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０９３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８０ 拜占庭内战　 １０９４ 争夺权力

８１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１０９５—１０９９ 宗教　 抢劫财富　 商业 ／航海

８２ 第二次诺曼—拜占庭　 １０９８—１１０８ 霸权 ／征服　 领土

８３ 英王—诺曼底　 １１０６ 领土　 霸权 ／征服

８４ 英国—法国　 １１０９—１１１３ 安全 ／均势　 领土

８５ 阿拉贡—卡斯蒂利亚　 １１０９—１１１２ 争夺权力

８６ 拜占庭—塞尔柱突厥　 １１１０—１１１７ 领土扩张

８７ 英国—法国 　 １１１６—１１１９ 安全 ／均势　 领土

８８ 英国—法国　 １１２３—１１３５ 领土

８９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１３８ 领土

９０ 英国王室战争　 １１３８—１１５４ 争夺权力

９１ 丹麦内战　 １１３７—１１５７ 王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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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９２ 葡萄牙—卡斯蒂利亚　 １１４０ 领土

９３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１１４７—１１４９ 宗教　 抢劫财富　 商业 ／航海

９４ 穆瓦希德霸权 ／征服穆斯林西班牙
１１４６—１１７２ 领土

９５ 西西里—拜占庭　 １１４７—１１５８ 领土

９６ 亨利二世—威尔士　 １１５７—１１６５ 霸权 ／征服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９７ 拜占庭—塞尔柱突厥　 １１５８，１１７６ 领土

９８ 英国—法国　 １１５９—１１８９ 安全 ／均势

９９ 丹麦—文德人　 １１６０—１１６８ 报复

１００ 伦巴第联盟战争　 １１６７—１１８３ 宗教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０１ 西西里—拜占庭　 １１７０—１１７７ 领土

１０２ 威尼斯—拜占庭　 １１７０—１１７７ 荣誉 ／威望　 商业 ／航海　 领土

１０３ 匈牙利—威尼斯　 １１７１ 领土

１０４ 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　 １１７２—１２１２ 领土　 宗教

１０５ 英属诺曼底叛乱　 １１７３—１１７４ 争夺权力

１０６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１７４ 领土

１０７ 西西里—拜占庭　 １１８５ 领土

１０８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１１８５—１１８９ 民族

１０９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１１８９—１１９２ 宗教　 抢劫财富　 商业 ／航海

１１０ 德国内战　 １１９７—１２１４ 王位继承

１１１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１２０２—１２０４ 宗教　 抢劫财富　 商业 ／航海

１１２ 英国—法国　 １２０２—１２０４ 安全 ／均势

１１３ 第一次拉丁帝国—拜占庭 １２０４—１２２２ 领土

１１４ 拜占庭内战　 １２０７—１２１１ 领土　 争夺权力

１１５ 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　 １２０８—１２２９ 宗教　 争夺权力（北方与南方贵族）

１１６ 阿拉贡—法国　 １２０９—１２１３ 霸权 ／征服

１１７ 英国—法国　 １２１３—１２１４ 领土

１１８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２１４—１２１６ 霸权 ／征服

１１９ 卡斯蒂利亚内战　 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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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１２０ 英国内战　 １２１５—１２１７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

１２１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１２１７—１２２１ 宗教　 抢劫财富　 商业 ／航海

１２２ 蒙古—俄国　 １２２１—１２２３ 霸权 ／征服

１２３ 丹麦—爱沙尼亚　 １２１９—１２２７ 宗教（天主教与东正教冲突）

１２４ 拜占庭内战　 １２２２—１２４２ 领土　 帝位继承

１２５ 条顿骑士团—普鲁士　 １２３３—１２８３ 宗教　 霸权 ／征服

１２６ 第二次拉丁帝国—拜占庭 １２２４—１２３７ 领土

１２７ 埃皮鲁斯—保加利亚　 １２３０ 安全 ／均势　 领土

１２８ 神圣罗马帝国—教廷　 １２２８—１２４１ 宗教　 领土

１２９ 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　 １２３０—１２４８ 宗教　 领土

１３０ 蒙古入侵欧洲　 １２３７—１２４２ 抢劫财富　 霸权 ／征服

１３１ 俄国—瑞士　 １２４０—１２４２ 领土　 宗教

１３２ 英国—法国　 １２４２—１２４３ 领土　 霸权 ／征服

１３３ 神圣罗马帝国—教廷　 １２４３—１２５０ 宗教　 领土

１３４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１２４８—１２５４ 宗教　 商业 ／航海　 抢劫财富

１３５ 威尼斯—热那亚　 １２５５—１２７０ 商业 ／航海

１３６ 波希米亚—匈牙利　 １２６０—１２７０ 领土

１３７ 保加利亚—拜占庭　 １２６１—１２６５ 民族　 领土

１３８ 第三次拉丁帝国—拜占庭 １２６１—１２６７ 领土

１３９ 挪威入侵苏格兰　 １２６３ 霸权 ／征服

１４０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１２７０—１２７２ 宗教　 抢劫财富　 商业 ／航海

１４１ 英国内战　 １２６３—１２６５ 争夺权力（国王与诸侯）

１４２ 哈布斯堡—波希米亚　 １２７４—１２７８ 领土

１４３ 英格兰—威尔士　 １２７７，１２８３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１４４ 西西里晚祷叛乱　 １２８２ 阶级压迫

１４５ 阿拉贡国王—法王　 １２８２—１３０２ 领土

１４６ 威尼斯—热那亚　 １２９１—１２９９ 商业 ／航海

１４７ 英国—法国　 １２９４—１２９８ 霸权 ／征服　 领土

１４８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２９５—１２９６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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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１４９ 苏格兰—英格兰　 １２９７—１３０５ 民族

１５０ 匈牙利内战　 １３０１—１３０８ 王位继承

１５１ 加泰隆雇佣军袭击（拜占庭）１３０２—１３１１ 抢劫财富（士兵不满）

１５２ 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　 １３０２—１３２６ 领土

１５３ 波兰—波希米亚　 １３０５—１３１２ 领土　 民族

１５４ 布鲁斯暴动 （苏格兰）　 １３０６—１３１４ 争夺权力　 霸权 ／征服

１５５ 条顿骑士团—波兰　 １３０９—１３４３ 领土

１５６ 威尼斯提埃坡罗起义　 １３１０ 争夺权力

１５７ 佛罗伦萨—比萨　 １３１３—１４０６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５８ 德国内战　 １３１４—１３２５ 王位继承

１５９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３１４—１３２８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１６０ 苏格兰—爱尔兰　 １３１５—１３１８ 霸权 ／征服　 领土

１６１ 卢卡—佛罗伦萨　 １３２０—１３２３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领土

１６２ 拜占庭内战　 １３２１—１３２８ 争夺权力（皇室内部）

１６３ 英国边境叛乱　 １３２２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１６４ 阿拉贡—撒丁　 １３２３—１３２６ 领土

１６５ 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　 １３２９—１３３８ 领土

１６６ 苏格兰—英格兰　 １３３２—１３３３ 荣誉 ／威望

１６７ 百年战争　 １３３７—１４５７ 王位继承　 安全　 霸权 ／征服

１６８ 勃艮第—瑞士　 １３３９ 安全 ／均势

１６９ 拜占庭内战　 １３４１—１３４７ 争夺权力

１７０ 布列塔尼爵位继承战争　 １３４１—１３６５ 王位继承

１７１ 匈牙利—威尼斯　 １３４２—１３４６ 领土

１７２ 佛罗伦萨起义　 １３４３ 阶级压迫

１７３ 爱沙尼亚暴乱　 １３４３—１３４５ 阶级压迫

１７４ 阿拉贡内战　 １３４７—１３４８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１７５ 丹麦—荷尔斯泰因　 １３４８ 领土

１７６ 威尼斯—热那亚　 １３５０—１３５５ 商业 ／航海

１７７ 佛罗伦萨—米兰　 １３５１ 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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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１７８ 拜占庭内战　 １３５２—１３５５ 争夺权力

１７９ 阿拉贡—热那亚　 １３５２—１３５４ 领土

１８０ 匈牙利—威尼斯　 １３５７—１３５８ 领土

１８１ 法国扎克雷起义　 １３５８ 阶级压迫

１８２ 佛罗伦萨—日尔曼匪帮　 １３５８—１３５９ 报复（因匪帮烧杀骚扰欲除之）

１８３ 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　 １３５９—１３９９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８４ 丹麦—汉撒同盟　 １３６１—１３６３ 领土　 商业 ／航海

１８５ 丹麦—汉撒同盟、瑞典、荷尔斯太因 １３６７—
１３７０ 领土　 商业 ／航海

１８６ 葡萄牙—卡斯蒂利亚　 １３６９—１３８８ 王位继承　 霸权 ／征服

１８７ 法国一贵族与哈布斯堡王室　 １３７５—１３７６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瑞士各州）

１８８ 意大利联盟—教廷　 １３７５—１３７８ 宗教

１８９ 罗斯—金帐汗　 １３７７—１３８２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９０ 匈牙利—威尼斯　 １３７８—１３８１ 领土

１９１ 威尼斯—热那亚　 １３７８—１３８１ 商业 ／航海

１９２ 英国农民起义　 １３８１ 阶级压迫

１９３ 法国铅锤党起义　 １３８２ 阶级压迫

１９４ 波兰内战　 １３８２—１３８４ 王位继承　 争夺权力

１９５ 奥地利—瑞士　 １３８５—１３８８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９６ 德意志城镇战争　 １３８６—１３８９ 争夺权力

１９７ 英格兰诸侯暴动　 １３８７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１９８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３８８ 领土

１９９ 丹麦—瑞典　 １３８９ 王位继承

２００ 波希米亚内战　 １３９０—１４１９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宗教

２０１ 贴木儿入侵俄国　 １３９１—１３９５ 霸权 ／征服

２０２ 英国入侵爱尔兰　 １３９４—１３９９ 霸权 ／征服

２０３ 十字军征战尼科波利斯　 １３９６ 霸权 ／征服　 宗教

２０４ 亨利·博林—布鲁克叛乱（英国）１３９９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２０５ 贴木儿王朝—立陶宛　 １３９９ 领土（争夺俄国西南部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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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战争 起因

２０６ 威尔士贵族—英王　 １４０２—１４０９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２０７ 英国内战　 １４０３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２０８ 阿彭策尔战争（瑞士）　 １４０３—１４１１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２０９ 瑞士—萨伏依　 １４０３—１４１６ 领土

２１０ 威尼斯—米兰　 １４０４—１４０６ 领土

２１１ 英国诺森伯兰叛乱　 １４０８ 争夺权力

２１２ 卡尔马—荷尔斯泰因　 １４０９—１４３５ 领土

２１３ 条顿骑士团—波兰、立陶宛 １４１０—１４１１ 领土

２１４ 麦克唐纳叛乱（苏格兰）　 １４１１ 领土　 争夺权力

２１５ 阿马尼克—勃艮第　 １４１１—１４１３ 争夺权力

２１６ 威尼斯—匈牙利　 １４１１—１４２０ 霸权 ／征服

２１７ 法国卡博仕叛乱　 １４１３ 阶级压迫

２１８ 葡萄牙—休达　 １４１５ 荣誉 ／威望

２１９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４１６ 霸权 ／征服

２２０ 胡斯战争　 １４１９—１４３６ 宗教

２２１ 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　 １４２２ 报复（支持对方内部敌人）　 霸权 ／征服

２２２ 卡尔马—汉撒同盟　 １４２２—１４３５ 商业 ／航海　 领土

２２３ 胡斯派内战　 １４２３—１４３４ 宗教（教派冲突）

２２４ 威尼斯—奥斯曼土耳其　 １４２５—１４３０ 领土

２２５ 俄国内战　 １４２５—１４５３ 争夺权力

２２６ 威尼斯—米兰　 １４２６—１４３３ 领土　 安全 ／均势

２２７ 斯堪的纳维亚暴动　 １４３３—１４３９ 阶级压迫

２２８ 阿拉贡—那不勒斯　 １４３５—１４４２ 王位继承

２２９ 苏黎世—施维茨　 １４３６—１４５０ 领土

２３０ 波兰—波希米亚　 １４３８—１４３９ 王位继承

２３１ 匈牙利内战　 １４３９—１４４０ 王位继承

２３２ 哈布斯堡王室战争　 １４３９—１４５７ 争夺权力

２３３ 法国布拉格叛乱　 １４４０ 争夺权力

２３４ 匈牙利—土耳其　 １４４１—１４５６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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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战争 起因

２３５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４４３—１４５３ 领土

２３６ 阿尔巴尼亚—土耳其　 １４４３—１４７８ 民族　 霸权 ／征服

２３７ 波希米亚内战　 １４４８—１４５１ 王位继承

２３８ 威尼斯—米兰　 １４４８—１４５４ 领土

２３９ 丹麦—瑞典、挪威　 １４４８—１４７１ 王位继承

２４０ 葡萄牙内战　 １４４９ 争夺权力

２４１ 英国凯德叛乱　 １４５０ 阶级压迫

２４２ 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 　 １４５３ 领土

２４３ 波兰—条顿骑士团　 １４５４—１４６６ 安全 ／均势

２４４ 葡萄牙—摩洛哥　 １４５４—１４７１ 安全 ／均势

２４５ 苏格兰道格拉斯叛乱　 １４５５ 争夺权力

２４６ 玫瑰战争　 １４５５—１４８５ 争夺权力

２４７ 奥地利—瑞士　 １４６０ 安全 ／均势

２４８ 加泰隆暴动　 １４６１—１４７２ 民族

２４９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４６３—１４７９ 领土

２５０ 匈牙利—土耳其　 １４６３—１４８３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２５１ 波希米亚内战　 １４６５—１４７１ 宗教（胡斯派与天主教斗争）

２５２ 法国—勃艮第 １４６４—１４６５，１４６７—１４７７ 争夺权力　 政权自主生存

２５３ 波希米亚—匈牙利　 １４６８—１４７８ 宗教　 领土

２５４ 莫斯科—诺夫哥罗德　 １４７１—１４７９ 霸权 ／征服　 领土

２５５ 勃艮第—瑞士　 １４７４—１４７７ 领土

２５６ 卡斯蒂利亚内战　 １４７４—１４７９ 王位继承

２５７ 英国—法国　 １４７５ 报复（支持对方内部敌人）

２５８ 匈牙利—神圣罗马帝国　 １４７７—１４８５ 王位继承

２５９ 奥属尼德兰—奥地利　 １４７７—１４９２ 争夺权力

２６０ 法国—奥地利　 １４７７—１４９３ 安全 ／均势　 领土

２６１ 瑞士—米兰　 １４７８ 领土（边界争夺）

２６２ 苏格兰奥格叛乱　 １４８０ 争夺权力（地方权贵对抗中央集权）

２６３ 葡萄牙内战　 １４８１—１４８３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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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２６４ 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　 １４８１—１４９２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宗教

２６５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４８２ 报复（支持对方内部敌人）

２６６ 费拉拉—威尼斯　 １４８２—１４８４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２６７ 波兰—土耳其　 １４８４—１５０４ 领土（出海口）　 霸权 ／征服

２６８ 佛罗伦萨—教皇国　 １４８５—１４８６ 霸权 ／征服

２６９ 那不勒斯叛乱　 １４８５—１４８６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的斗争）

２７０ 英国西姆内尔叛乱　 １４８６—１４８７ 争夺权力（王室内争权）

２７１ 亨利七世入侵布列塔尼　 １４８８—１４９２ 安全 ／均势（对法国强大的担心）

２７２ 苏格兰诸侯暴动　 １４８８ 争夺权力（国王与诸侯争权）

附录二　 过渡时期（１４９２—１６４７ 年）欧洲的战争及起因

战争 起因

１ 匈牙利—土耳其　 １４９２—１４９４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２ 查理八世意大利战争　 １４９４—１４９５ 霸权 ／征服　 领土

３ 英国沃贝克暴动　 １４９５—１４９９ 王位继承

４ 英国弗兰莫克叛乱　 １４９７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５ 丹麦—瑞典　 １４９７—１５００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６ 俄国—波兰　 １４９９—１５０３ 领土

７ 法国—意大利各邦　 １４９９—１５０３ 霸权 ／征服

８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４９９—１５０３ 霸权 ／征服　 领土

９ 苏格兰杜布叛乱　 １５０１—１５０３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

１０ 丹麦—瑞典　 １５０１—１５１２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１１ 巴伐利亚内战　 １５０３—１５０４ 争夺权力

１２ 俄国—波兰　 １５０６—１５０８ 领土

１３ 康布雷联盟战争　 １５０８—１５１０ 领土

１４ 神圣联盟战争　 １５１０—１５１４ 领土　 安全 ／均势

１５ 费拉拉—教皇国　 １５１２ 宗教（教俗斗争）

１６ 俄国—波兰　 １５１２—１５２１ 领土　 安全 ／均势

１７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５１３ 安全 ／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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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１８ 匈牙利多饶起义　 １５１４ 阶级压迫

１９ 西班牙城市公社起义　 １５２０—１５２１ 争夺权力（贵族、资产阶级反对国王）

２０ 瑞典—丹麦　 １５２０—１５２３ 民族　 霸权 ／征服

２１ 查理五世—弗兰西斯一世 １５２１—１５４４ 领土　 霸权 ／征服

２２ 匈牙利—土耳其　 １５２１—１５２６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２３ 德国骑士战争　 １５２２—１５２３ 争夺权力

２４ 德国农民战争　 １５２４—１５２５ 阶级压迫

２５ 瑞士卡佩尔战争　 １５２９—１５３１ 宗教（天主教与新教斗争）

２６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５２９—１５３３ 霸权 ／征服　 领土

２７ 汉撒同盟、瑞典—丹麦　 １５３１—１５３６ 商业 ／航海

２８ 德国伯爵战争　 １５３３—１５３６ 宗教

２９ 俄国—波兰　 １５３４—１５３７ 报复（支持对方内部敌人）

３０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５３７—１５４０ 领土

３１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５３７—１５４７ 霸权 ／征服

３２ 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内战　 １５３７—１５４８ 争夺殖民地

３３ 匈牙利内战　 １５４０—１５４７ 领土

３４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５４２—１５４９ 霸权 ／征服　 政权自主生存

３５ 英国—法国　 １５４２—１５４６ 安全 ／均势

３６ 瑞典达克战争　 １５４２—１５４３ 阶级压迫　 宗教

３７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　 １５４６—１５４７ 宗教

３８ 哈布斯堡—瓦卢　 １５４７—１５５９ 霸权 ／征服

３９ 英国内战　 １５４９ 阶级压迫　 宗教

４０ 英国—法国　 １５４９—１５５０ 领土

４１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５５１—１５５３ 领土

４２ 英国怀亚特叛乱　 １５５４ 争夺权力（贵族反对女王的婚姻）

４３ 英国—法国　 １５５７—１５６０ 安全 ／均势

４４ 俄国—瑞典、波兰、丹麦　 １５５８—１５８３ 领土

４５ 苏格兰人反抗吉斯玛丽 １５５９—１５６０ 宗教

４６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５５９—１５６０ 霸权 ／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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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４７ 苏格兰亨特利叛乱　 １５６２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

４８ 瑞典内战　 １５６２—１５６８ 王位继承

４９ 胡格诺战争　 １５６２—１５９８ 宗教

５０ 丹麦—瑞典　 １５６３—１５７０ 霸权 ／征服　 商业 ／航海

５１ 俄国波雅尔暴动 　 １５６４ 争夺权力（沙皇与上层分子）

５２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５６６ 荣誉 ／威望

５３ 苏格兰人反抗苏格兰女王玛丽　 １５６７—１５６８ 争夺权力（国王与贵族）

５４ 俄国—土耳其　 １５６８—１５６９ 领土

５５ 摩里斯科人暴动　 　 １５６８—１５７１ 民族压迫

５６ 八十年战争 　 　 １５６８—１６４８ 民族独立　 宗教

５７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５７０—１５７３ 领土

５８ 俄国—鞑靼　 １５７１—１５７２ 抢劫财富

５９ 葡萄牙—摩洛哥　 １５７８ 宗教　 荣誉 ／威望

６０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 １５８０—１５８９ 霸权 ／征服　 民族

６１ 英国—西属殖民地　 １５８５—１５８６ 争夺殖民地

６２ 英国—西班牙　 １５８７—１６０４ 安全 ／均势　 报复　 商业 ／航海

６３ 俄国—瑞典　 １５９０—１５９５ 领土

６４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５９１—１６０６ 领土

６５ 爱尔兰—英国　 １５９５—１６０３ 民族

６６ 波兰瑞典　 １６００—１６１１ 领土

６７ 葡萄牙—荷兰　 １６０１—１６４１ 争夺殖民地

６８ 俄国“混乱时期”　 １６０４—１６１３ 争夺权力

６９ 波兰起义　 １６０６—１６０７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

７０ 俄国波兰　 １６０９—１６１８ 霸权 ／征服　 领土

７１ 于利希封地继承战争　 １６０９—１６１４ 王位继承　 领土

７２ 丹麦—瑞典 　 １６１１—１６１３ 霸权 ／征服　 领土　 商业 ／航海

７３ 英国—葡萄牙 　 １５１２—１６３０ 商业 ／航海

７４ 俄国—瑞士　 １６１３—１６１７ 王位继承

７５ 波兰—土耳其　 １６１４—１６２１ 报复（支持内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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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７６ 波兰—瑞典 　 １６１７—１６２９ 领土

７７ 波希米亚—巴拉丁　 １６１８—１６２３ 宗教

７８ 三十年战争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领土　 霸权 ／征服　 宗教　 争夺权力

７９ 荷葡西非战争　 １６２０—１６５５ 争夺殖民地

８０ 法国贝阿恩暴动　 １６２１—１６２９ 宗教

８１ 荷兰—西班牙　 １６２４—１６２９ 争夺殖民地

８２ 英国—法国　 １６２７—１６２８ 商业 ／航海　 宗教

８３ 俄国—波兰　 １６３２—１６３４ 领土

８４ 法国—西班牙　 １６３５—１６５９ 领土　 霸权 ／征服

８５ 英王—苏格兰教会　 １６３９—１６４０ 宗教

８６ 葡萄牙革命　 １６４０ 民族独立

８７ 葡萄牙—荷兰　 １６４０—１６４１ 争夺殖民地

８８ 西班牙加泰隆暴动　 １６４０—１６５９ 争夺权力（反对中央集权）

８９ 西班牙—葡萄牙　 １６４１—１６４４ 民族

９０ 爱尔兰大叛乱　 １６４１—１６４９ 宗教　 民族

９１ 英国内战　 １６４２—１６４６ １６４８—１６５２ 争夺权力（国王与议会争权）

９２ 丹麦—瑞典　 １６４３—１６４５ 领土　 地区霸权

９３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６４５—１６６９ 领土

９４ 那不勒斯—西班牙　 １６４７ 阶级压迫　 民族

附录三　 主权时代（１６４８—１７８８ 年）欧洲的战争及起因

战争 起因

１ 乌克兰—波兰 　 １６４８—１６５４ 民族　 宗教

２ 英国—爱尔兰　 １６４９—１６５０ 霸权 ／征服

３ 英葡战争　 １６５０—１６５４ 报复（支持对方内部敌人）

４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６５０—１６５１ 霸权 ／征服

５ 第一次英荷战争　 １６５２—１６５４ 商业 ／航海　 争夺殖民地

６ 俄国—波兰　 １６５４—１６６７ 领土

７ 英国彭拉多大叛变　 １６５５ 王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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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８ 英国—西班牙　 １６５５—１６６０ 争夺殖民地　 宗教

９ 瑞典—波兰　 １６５５—１６６０ 王位继承　 领土　 安全 ／均势

１０ 瑞士内战　 １６５６ 宗教

１１ 俄国—瑞士　 １６５６—１６５８ 领土　 商业 ／航海

１２ 西班牙—葡萄牙　 １６５７—１６６８ 霸权 ／征服

１３ 俄国—土耳其　 １６５９—１７００ 领土　 商业 ／航海

１４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６６３—１６６４ 领土　 安全 ／均势

１５ 英国—荷兰　 １６６４—１６６５ 争夺殖民地　 商业 ／航海

１６ 拉辛起义　 １６６５—１６７１ 阶级压迫

１７ 波兰内战　 １６６５—１６６７ 争夺权力（贵族与国王）

１８ 英国—荷兰　 １６６５—１６６７ 商业 ／航海　 争夺殖民地

１９ 英国内乱　 １６６６ 宗教

２０ 法国—西班牙　 １６６７—１６６８ 王位继承　 领土　 商业 ／航海

２１ 英国海盗—西班牙　 １６６８—１６７１ 抢劫财富

２２ 波兰—土耳其　 １６７２—１６７７ 领土　 宗教

２３ 荷兰—法国、英国　 １６７２—１６７８ 领土　 安全 ／均势

２４ 西西里墨西拿叛乱　 １６７４—１６７９ 民族独立

２５ 丹麦—瑞典 　 １６７５—１６７９ 领土　 商业 ／航海

２６ 俄国—土耳其　 １６７８—１６８１ 领土

２７ 英国誓约派起义 　 １６７９ 宗教

２８ 法国—西班牙　 １６８３—１６８４ 领土

２９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６８３—１６９９ 领土　 宗教　 安全 ／均势

３０ 蒙默思公爵叛乱 　 １６８５ 宗教　 争夺权力

３１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６８５—１６９９ 领土　 安全 ／均势

３２ 路易十四入侵莱茵河流域 １６８８—１６８９ 领土

３３ 大同盟战争　 １６８８—１６９７ 王位继承　 安全 ／均势

３４ 英国詹姆斯党人叛乱　 １６８９—１６９０ 王位继承

３５ 俄国射击军起义　 １６９８ 争夺权力

３６ 第二次北方战争　 １７００—１７２１ 领土　 商业 ／航海　 安全 ／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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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起因

３７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０１—１７１４ 王位继承　 安全 ／均势

３８ 法国卡米撒派起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０ 宗教

３９ 俄国—土耳其　 １７１０—１７１１ 领土　 安全 ／均势

４０ 瑞士菲尔墨派战争 　 １７１２ 宗教

４１ 威尼斯—土耳其 　 １７１４—１７１８ 领土　 安全 ／均势

４２ 英格兰—苏格兰　 １７１５—１７１６ 王位继承

４３ 波兰起义 　 １７１６—１７１８ 阶级压迫

４４ 奥地利—土耳其　 １７１６—１７１８ 领土

４５ 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

１７１８—１７２０
王位继承

４６ 俄国—波斯　 １７２２—１７２３ 领土

４７ 英国—西班牙　 １７２７—１７２９ 王位继承　 领土　 商业 ／航海

４８ 科西嘉、法国—热那亚 １７２９—１７６９ 民族独立　 领土

４９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２３—１７３８ 王位继承　 领土

５０ 西班牙—葡萄牙　 １７３５—１７３７ 争夺殖民地

５１ 俄国—土耳其　 １７３６—１７３９ 领土　 商业 ／航海　 安全 ／均势

５２ 英国—西班牙　 １７３９—１７４０ 商业 ／航海

５３ 普鲁士—奥地利 １７４０—１７４２，１７４４—１７４５ 领土

５４ 奥地利—法国　 １７４４—１７４８ 领土　 王位继承

５５ 俄国—瑞士　 １７４１—１７４３ 王位继承

５６ 英国—法国　 １７４４—１７４８ 争夺殖民地　 商业 ／航海

５７ 英国詹姆斯党人叛乱　 １７４５—１７４６ 王位继承

５８ 法国—英国 　 １７５４—１７６３ 争夺殖民地　 商业 ／航海

５９ 普鲁士—奥地利、俄国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领土

６０ 西班牙—葡萄牙　 １７６２ 领土　 国家独立

６１ 波兰内战　 １７６８—１７７３ 争夺权力　 领土扩张（俄国）

６２ 俄国—土耳其　 １７６８—１７７４ 领土　 商业 ／航海　 宗教

６３ 克里特起义 　 １７７０ 民族　 宗教

６４ 普加乔夫起义　 １７７３—１７７４ 阶级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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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战争 起因

６５ 西班牙—葡萄牙　 １７７６—１７７７ 领土　 争夺殖民地

６６ 美国独立战争　 １７７５—１７８３　 霸权 ／征服 商业 ／航海

６７ 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７８—１７７９ 王位继承

６８ 俄国—瑞士　 １７８８—１７９０ 安全 ／均势 　 领土

６９ 俄国、奥地利—土耳其 　 １７８７—１７９２ 领土　 宗教

７０ 奥属尼德兰革命　 １７８９—１７９０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国家独立

附录四　 革命与民族主义时代（１７８９—１９１３ 年）欧洲的战争及起因

战争 起因

１ 法国大革命 　 １７８９—１７９９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阶级压迫

２ 俄国—波兰　 １７９２—１７９３ 意识形态　 霸权 ／征服

３ 法国—普鲁士、奥地利 １７９３—１７９７ 意识形态　 政权自主生存

４ 法国旺代叛乱　 １７９３—１８３２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５ 波兰—俄国、普鲁士　 １７９４—１７９５ 民族　 领土　 意识形态

６ 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 　 １７９８ 民族　 宗教

７ 瑞士—法国　 １７９８ 霸权 ／征服

８ 第二次联盟战争　 １７９８—１８０１ 领土　 意识形态　 安全 ／均势

９ 西班牙—葡萄牙　 １８０１ 霸权 ／征服

１０ 爱尔兰—英国 　 １８０３ 民族

１１ 法国—英国、奥地利、俄国　 １８０３—１８０７ 领土　 商业 ／航海　 安全 ／均势

１２ 俄国—波斯　 １８０４—１８１３ 领土

１３ 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　 １８０４—１８１３ 民族

１４ 俄国—土耳其　 １８０６—１８１２ 领土　 商业 ／航海　 宗教

１５ 俄国—瑞士　 １８０８—１８０９ 领土　 商业 ／航海

１６ 第三次联盟战争　 １８０８—１８１４ 民族　 安全 ／均势

１７ 法国—奥地利　 １８０９ 领土

１８ 英国—荷兰　 １８１０—１８１１ 争夺殖民地

１９ 英国—美国　 １８１２—１８１４ 领土　 商业 ／航海

２０ 俄国—法国　 １８１２ 商业 ／航海　 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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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战争 起因

２１ 第二次塞尔维亚起义　 １８１５—１８１７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２２ 葡萄牙波尔图革命 　 １８２０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２３ 那不勒斯—奥地利 　 １８２０—１８２１ 意识形态

２４ 西班牙内战 （法国干涉）１８２０—１８２３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意识形态

２５ 皮蒙特起义　 １８２１ 意识形态

２６ 克里特起义 　 １８２１—１８２２ 宗教　 民族

２７ 希腊—土耳其　 １８２１—１８３２ 民族

２８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１８２５ 阶级压迫

２９ 俄国—波斯　 １８２５—１８２８ 领土

３０ 葡萄牙内战 　 １８２６—１８２７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３１ 俄国—土耳其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领土　 民族　 商业 ／航海

３２ 法国革命　 １８３０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３３ 波兰—俄国　 １８３０—１８３１ 民族

３４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 王位继承

３５ 英国—俄国　 １８３９—１８４２ 争夺殖民地

３６ 西班牙内战　 １８４０—１８４３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３７ 波兰—俄国、奥地利　 １８４６ 民族

３８ 瑞士分离主义者联盟战争　 １８４７ 宗教　 争夺权力（中央与地方）

３９ 法国革命 　 １８４８ 阶级压迫

４０ 德国革命　 １８４８ 民族　 阶级压迫

４１ 意大利革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领土　 民族

４２ 普鲁士—丹麦　 １８４８ 王位继承

４３ 匈牙利革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民族

４４ 法国—罗马共和国　 １８４９ 意识形态　 霸权 ／征服

４５ 土耳其　 —门的内哥罗 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民族

４６ 克里米亚战争 　 １８５３—１８５６ 宗教　 领土　 民族　 安全 ／均势

４７ 西班牙革命　 １８５４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４８ 意大利独立战争 　 １８５９—１８６１ 领土　 民族

４９ 土耳其—门的内哥罗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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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战争 起因

５０ 波兰—俄国　 １８６３—１８６４ 民族

５１ 丹麦—普鲁士　 １８６４ 王位继承

５２ 普鲁士—奥地利　 １８６６ 领土　 民族　 霸权 ／征服

５３ 克里特—土耳其　 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民族　 宗教

５４ 西班牙革命　 １８６８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５５ 普鲁士—法国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荣誉 ／威望　 民族　 安全 ／均势

５６ 法兰西内战　 １８７１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５７ 葡萄牙第二次卡洛斯战争 １８７３—１８７６ 王位继承

５８ 塞尔维亚—土耳其　 １８７６—１８７８ 民族　 宗教

５９ 俄国—土耳其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宗教　 领土　 民族　 商业 ／航海

６０ 英国—俄国　 １８７８ 争夺殖民地

６１ 第一次布尔　 １８８０—１８８１ 争夺殖民地

６２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领土

６３ 克里特起义　 １８９６ 民族　 宗教

６４ 希腊—土耳其　 １８９７ 领土　 宗教

６５ 美国—西班牙　 １８９８ 争夺殖民地　 商业 ／航海

６６ 萨摩亚内战　 １８９８—１８７９ 争夺殖民地

６７ 第二次布尔战争　 １８９９—１９０２ 争夺殖民地

６８ 俄国—日本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争夺殖民地

６９ 俄国革命 　 １９０５ 阶级压迫

７０ 罗马尼亚农民起义 　 １９０７ 阶级压迫

７１ 阿尔巴尼亚起义　 １９１０ 民族

７２ 意大利—土耳其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 领土

７３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 民族　 领土

７４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１９１３ 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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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２０ 世纪（１９１４—１９９９ 年）欧洲的战争及起因

战争 起因

１ 第一次世界大战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安
全 ／均势　 争夺殖民地

２ 英国—爱尔兰　 １９１６—１９２１ 民族

３ 俄国二月革命　 １９１７ 阶级压迫

４ 十月革命 　 １９１７ 阶级压迫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５ 爱沙尼亚独立战争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民族

６ 协约国干涉匈牙利革命　 １９１９ 意识形态

７ 苏俄内战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意识形态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８ 立陶宛独立战争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民族

９ 芬兰独立战争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意识形态　 民族

１０ 拉脱维亚—苏俄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民族

１１ 苏俄国—波兰兰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领土　 意识形态

１２ 土耳其独立战争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政权自主生存　 领土

１３ 匈牙利内战　 １９２１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１４ 西班牙内乱 　 １９３４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１５ 西班牙加泰隆暴动　 １９３４ 民族

１６ 克里特起义　 １９３５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１７ 西班牙内战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 争夺权力（政治派别）　 意识形态

１８ 苏联—芬兰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安全 ／均势

１９ 意大利—阿尔巴尼亚　 １９３９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２０ 第二次世界大战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 领土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争夺
殖民地

２１ 希腊内战　 １９４４—１９４９ 争夺权力

２２ 英国、法国、以色列—埃及 １９５６ 领土　 霸权 ／征服　 商业 ／航海

２３ 匈牙利—苏联 　 １９５６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２４ 苏联—捷克　 １９６８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２５ 北爱尔兰内战　 １９６９— 争夺权力

２６ 英国—阿根廷　 １９８２ 领土

２７ 苏联—阿富汗　 １９７９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２８ 波黑内战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民族　 宗教

２９ 俄罗斯—车臣内战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民族

３０ 北约—南联盟　 １９９９ 民族　 政权自主生存　 霸权 ／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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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行动与美国公众的态度

胡锦山

　 　 　 　 【作者简介】 　 胡锦山，女，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生。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系，获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并于该年起在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工作，
现为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常务副秘书长。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学年

受美国弗来曼基金会的资助，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

究。 现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族裔史，并在《厦门大学学报》、《史学月刊》、《世界

民族》等刊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代表作有《２０ 世纪后半期美国白人种族态度模

式的变化》、《美国城市种族居住隔离与黑人贫困化》、《二十世纪美国印第安人

政策之演变与印第安人事务的发展》等。

“肯定性行动”（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在美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公共政策议题。 普

遍认为，白人和黑人对于“肯定性行动”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即黑人几乎无保留地热

烈地支持这一计划，而白人则基本持消极否定态度，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
着美国政治气候愈加保守，在一些政客的操纵下，白人民众对肯定性行动普遍持否定

看法。 然而，近些年来美国一些专家学者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层

面上美国人对“肯定性行动”的具体含义及其概念的认识极为模糊，对究竟哪些计划

与肯定性行动相关也缺乏了解。 为了更充分地掌握美国公众对这一实施了三十多年

的计划的真实看法，一些学者对“肯定性行动”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并在调查中对问

题表述用词进行了仔细斟酌，以便能够更准确地概括这一计划，结果发现，对“肯定

性行动”及其相关议题，黑人与白人仍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是，白人、黑人和其他种

族及族裔集团成员中也存在着许多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特别反映在对长期以来白人

大加批评的种族优先和配额制的态度上，调查显示，大多数黑人与极大多数白人一样

对肯定性行动计划中含有明显的种族优先和配额制感到不安，但双方反对的着眼点

有所差异。 调查同样也显示黑人对肯定性行动政策超出原定范围的意向和有利于弱

势群体的计划并不拍手叫好，但同时，无论是黑人民众还是白人民众都赞同创造机会

并且帮助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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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肯定性行动”政策泛指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美国社会采取的一系列反歧视措

施，这些措施允许某些种族、民族血统和性别有享受和分配来自政府或非政府渠道的

社会福利的优先权。 换言之，凡是以前在美国社会因种族和性别原因遭受歧视的群

体（如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妇女等），在同等条件下有资格优先享受政府政

策的福利。 这些社会福利包括就业、入学、获得政府合同、享受政府补贴、争取奖助学

金等。 联邦政府实行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目的并非单纯为了结束歧视性行为，而是希

望通过实行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就业、就学、升迁、领取贷款和政府合同等方面的优

先照顾政策，对过去受到全社会歧视的群体进行补偿性的辅助和支持，帮助他们有更

多的机会参与美国社会的竞争。 所以肯定性行动是一项以注重群体权利、注重平等

为结果的政策。
“肯定性行动”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民权运动。 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黑人

的歧视和偏见使广大黑人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享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 这种不公

平的待遇在 ２０ 世纪五 ６０ 年代激起了黑人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他们强烈要求与白人

平等的权利。 非暴力的民权运动带来了美国政府对种族政策问题消极性的改正，即
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立法，试图禁止多数族裔或种族集团歧视少数民族，如
１９５７ 年和 １９６０ 年国会分别通过了民权法，但这两个法案仅是象征性地涉及黑人生

命权、投票权等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未对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种族隔离等民

权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所以难免流于形式、缺乏执行力度。 这一时期联邦政府比较重

要的民权行动是 １９６１ 年肯尼迪总统签发的第 １０９２５ 行政命令。 该命令规定了此后

所有与政府签署合同者的七项义务，其中第一项就规定合同承包商将不得因种族、信
仰、肤色或民族血统而歧视任何雇员或求职者。 这一行政命令至少使得在与政府签

订合同的企业与机构里减少了种族歧视，从而也产生了真正的作用。 但毫无疑问，这
一命令没有涉及到公共设施、住房、政府就业和与政府没有合同关系的公司等私人领

域中所普遍存在的歧视，所以这种消极性的改正既无法让黑人民权人士感到满意，同
时也激怒了南部白人，南部白人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增加，且愈演愈烈。 黑人的

不满和南部白人的反扑促使肯尼迪呼吁国会通过立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在公共设

施和就业上保证所有的人都有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 但由于当时南部保守的民主党

人在国会中占据优势，肯尼迪提出的民权立法受到阻挠，无法通过。 这一被称为“世
纪民权法案”的立法最后成为现实则是合力所致，其中促成法案通过的因素包括由

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在美国上下激起的对他所倡导的民权立法的热

情、继任总统林登·Ｂ·约翰逊高超的立法技巧和多数党领袖休伯特·汉弗莱（Ｈｕ⁃
ｂｅｒｔ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Ｄ⁃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的恳求与一再保证说服了国会通过了一个全面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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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案。 １９６４ 年民权法共有 １１ 款，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旅馆、饭店、运动场、
剧院、公共图书馆等地点———实行种族隔离；授权司法部长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

所和公立学校向法院起诉；设立公平就业委员会；禁止在就业方面实行种族歧视；禁
止在联邦选举中不公平地运用选民登记程序和进行文化测验。 １９６４ 年民权法，以法

律形式结束了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被美国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称为“自瓦

格纳法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立法”。①

１９６４ 年民权法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权政策，它表明联邦政府在经济利益和机会

的分配方面给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语裔人和妇女优先的权利，但该法并未采用

“肯定性行动”，它只是要求雇主和录用官员停止歧视行为。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

期，这样的消极性禁止已不能减缓美国社会固有的结构性不公正，许多人开始呼吁政

府应该积极干预，或者采取肯定性行动以补偿过去的伤害对一些群体所造成的长期

存在的不良影响。 １９６５ 年，林登·Ｂ·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
该篇演说为国家超越非歧视采取更积极进取的行动以改善美国黑人的状况提出了正

当的理由。 约翰逊总统指出：“单是自由是不够的。 我们不能将一个戴着镣铐多年

的人除掉镣铐后带到赛场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现在可以自由地与其他所有人竞争

了’，并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已经很公平了。”然后，他宣布了“民权斗争下一个更深刻

的阶段，我们不仅寻求自由，而且要寻求机会———不仅寻求平等，而且寻求人的能

力———不仅是寻求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且要寻求事实和结果的平等”。
从约翰逊的讲话来看，“肯定性行动”的初衷是现政府对以前政府和社会不公正

行为进行修正。 长期以来由于白人的歧视和偏见，传统上精英统治论所认可的择优

录取的方式只是对有钱人子女有利，长此以往，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集团或女性在很

多领域———特别是就业、教育和财富分配等领域———所占比例极少，而肯定性行动计

划则力图改变这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通过优惠政策使少数民族的子女最终

能和白人精英的子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的概念必须带来结果的平等。 从这点

出发，肯定性行动实际上应该被视为一种暂时性策略，其目的是在一个时期内（对于

这个时期有一代人到一个世纪的各种不同估计），过去歧视的影响将被有效遏制，权
利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将从总体上均衡地反映出社会人口的比例分布状况，从而使这

一策略不再必要。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肯定性行动对传统的自由原则提出了挑

战。
作为一种政府出面推行的纠偏的反歧视政策，在肯定性行动这一总标题下进行

的实际计划各色各样，涉及到高等院校入学、私人机构录用职员、政府合同签订、学术

资助的发放、立法划区和陪审团成员的选择，等等。 美国各级联邦政府针对肯定性行

动计划都有专门立法，除了已经立法的计划外，许多私人公司和大学还在政府倡导下

自愿开展了肯定性行动计划。 各级政府实施肯定性政策的方法同样五花八门，从

① 转引自刘绪贻等著：《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２０００》，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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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性配额”到富有弹性的扩大范围、招聘和严格贯彻反歧视准则。 这些法案和计划

的执行与执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美国人民对肯定性行动的认识与态度。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肯定性行动在整个美国极为盛行，并在就业领域和高校入

学方面取得成绩。 在政府的干预调解下、在政策的扶持促进下，黑人的就业机会增

多，黑人就业状况有所改善，工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黑人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黑人

中产阶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在大学校园里，肯定性行动更是开展得轰轰烈烈，学
生抗议团体以此督促学校当局积极录取少数民族入学申请者，这些抗议活动确实促

使学校录取了一些来自贫民区（特别是黑人聚居区）的真正属于底层社会的学生，虽
然这样的学生并非个个都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突变，其中一些人经常难以完成学业。
总之，这种官方要求对黑人在就业和入学等领域的平等和无歧视态度，给黑人带来相

当的实惠，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根深蒂固的排斥和歧视。 一

些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从理论上论证肯定性行动已经带来少数民族阶级结构上的巨

大改进。 根据威廉·Ｇ·鲍恩和德里克·博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 Ｂｏｗ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ｋ Ｂｏｋ）在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一书的统计，从 １９６０ 年到 １９９５ 年，年龄在 ２５～２９ 岁的黑人从大

学毕业的比例从 ５ ４％上升到 １５ ４％，法学院的黑人比例从不足 １％上升为 ７ ５％，医
学院的黑人比例从 ２ ２％增加到 ８ １％。① 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进步，而且这一进步

与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二

从“肯定性行动”计划实施之初到现在，对它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联邦政府推

出的种种禁止种族歧视、扶持黑人的立法和政策，对扩大黑人就业入学机会、改善生

活条件、推动社会民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肯定性行动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在
照顾、扶持了一些黑人的同时，却也致使一小部分白人失去了就业或入学的机会，所
以必然招致白人的指责与仇视。 一些批评者指出，在美国自由、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

场经济中，长期实施肯定性行动必然不利于黑人自身的成长和独立经济的发展，同时

也有损于少数民族集团成员的尊严，因为肯定性行动向少数民族错误地传达了这样

一条信息：凭借他们自己的功绩，他们是不足以被加以考虑的。 因此，“肯定性行动”
有悖于公平竞争的制度，使大部分黑人一味地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帮助而无法自立。
一些批评者将肯定性行动视为政府认可的种族主义和对白人的逆向歧视，通过“配
额制”以硬性指标增加黑人雇员或学生数量，而让同等的白人，尤其是男性白人失去

工作和入学机会。 针对肯定性行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配额制”。 长期以来，在美

国配额是不合法的。 １９６４ 年民权法的反对者即指出，法案中缺乏明确究竟是哪些因

① ｈｔｔｐ： ／ ／ 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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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构成了歧视，将会导致在就业领域内实施配额制。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参议

员詹姆斯·伊斯特兰（Ｊａｍｅｓ Ｅａｓｔｌａｎｄ）激烈地指出这一法案将歧视白人：“如果在雇

佣一个白人和雇佣一个黑鬼之间有一个选择，两者具有相同资历，我知道将会出现什

么结果。 我知道谁将得到这一职位。 它将不会是白人。”①主要出于这种恐惧，１９６４
年民权法案明确了在雇佣上禁止配额制。

一些批评者还指出，在高等教育体制内或某一职业内不同种族不成比例的份额，
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对教育不同的认识程度。 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非
裔美国人、西裔美国人和其他经常代表名额不足的少数民族团体，不像白人、亚裔或

其他一些“模范少数民族”那样重视教育和高等学术成就。 这一论点的赞同者还经

常进一步将亚文化、“受害者心理”、好斗的非洲中心论、反主流心理、严重的家庭不

稳定感和极端的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统统斥为阻止黑人获得与白人一样的经济机

会的文化因素。 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产生种族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是文化差异，而
非社会经济问题。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并非反对实施肯定性行动，但是，他们大都认为

肯定性行动政策或政府行政命令式的干预手段不能解决种族间经济和教育的差异，
相反却可能使种族仇恨升级，造成一种新的无形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隔离状态。

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思潮。 许

多人指出，肯定性行动与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相违

背，它实际造成了对男性白人的逆向歧视。 白人民众对肯定性行动不断增加的反感，
使肯定性行动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政客开始将其视为

为自己赢得选票的一个筹码。 １９９０ 年在北卡罗莱纳州，黑人民主党人哈维·甘特

（Ｈａｒｖｅｙ Ｇａｎｔｔ）和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Ｊｅｓｓｅ Ｈｅｌｍｓ）竞选参议员，在竞

选活动中，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情绪极为明显②。 在投票前一周，各种民意测验仍显示

赫尔姆斯落后于甘特，但随后赫尔姆斯在电视商业广告中发表一系列反肯定性行动

的言论，据信这对他最后获胜产生了很大作用。 赫尔姆斯所做的这个商业广告引起

了全国的注意，广告定格在一个求职未果的白人的双手上，画外音解释虽然这个白人

求职者需要这一份工作，但由于种族优先原则，这一职位却给予了一个资质更差的少

数民族成员。 这一广告指责哈维·甘特和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特德·肯尼迪（Ｔｅｄ
Ｋｅｎｎｅｄｙ）赞同种族配额。 赫尔姆斯做的第二个广告是在广播中播放的，说的是甘特

通过联邦予留计划先购买了一份合同，然而，几个星期后他又倒手将其卖给了一个白

人商人，从而获得巨大好处。 旁白复述少数民族社区被这笔交易大大激怒，但这一买

卖却使甘特成了百万富翁。 选举后所做的选民调查显示，甘特最后失利是由于赫尔

姆斯反肯定性行动广告的影响，增强了白人对肯定性行动的反感，最终使赫尔姆斯

①

②

Ｃａｒｏｌ， Ｍ． Ｓｗａｉｎ，ｅｄ．，Ｒａｃ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９６，ｐ．６．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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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
白人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不满也使前三 Ｋ 党成员戴维·杜克（Ｄａｖｉｄ Ｄｕｋｅ）在

１９９１ 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选举中赢得 ５５％的白人选票。 在此三年前的 １９８８ 年，杜
克在其参议员竞选中获得 ４４％的选票。 按照政治分析人士加里·埃索伦（Ｇａｒｙ Ｅｓｏ⁃
ｌｅｎ）的说法，杜克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这些：“为什么记者和政客们找我的茬，说一些

于我的不利的话，而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和善的人，是一个通情达理的

人。 况且，即使我曾说过或做过一两次极端的事情，但这一切现在早已全部结束了。
他们攻击我的真正原因是害怕我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这些问题就是肯定性行动已

经走过头了，成了反向的种族主义，黑人底层正使我们地位下降，我们负担不起福利，
现在是白人重新获得一些权利的时候了。”①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杜克反肯定性行动

的言论在路易斯安那白人中获得很好的反应。
１９９５ 年创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动议中心（Ｃｉｔｉｚｅ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更进一步说明在

美国，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思潮已具有全国性普遍意义，也使肯定性行动成为美国主流

政治文化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当时该州两个高校研究人员格林·卡斯特雷德和托

马斯·伍德（Ｇｌｙｎｎ Ｃｕｓｔｒ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ｏｏｄ）指出肯定性行动背弃了人人平等的原

则，将以肤色为基础的权利置于公民权利之上，于是发起了加利福尼亚民权立法提案

权（ＣＣＲＩ），即通过投票提议废除政府支持的种族优先，后来这一提案成了 ２０９ 号提

议。 １９９６ 年该提议获得通过，该法案立即遭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质疑，但 １９９７ 年

上诉到美国第九上诉巡回法庭和美国最高法院后却得到了支持的裁决。 提案规定，
“本州不得在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合同授予处理过程中，基于种族、性别、肤
色、族裔或民族来源，对任何个人或群体予以歧视或优先对待。”②虽然有人可能会推

测，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由于恐惧该州一直不断增加的种族多样化人口———１９９０ 年加

州少数民族占人口的 ４３％———是 ２０９ 号提议得以通过的巨大动力，但 １９９８ 年一个类

似措词的提案在少数民族仅占 １３％的华盛顿州也获得通过。 在这两州内，肯定性行

动的反对者控制了议程，选民投票反对州政府支持“歧视”和“优先对待”，没有支持

肯定性行动。 这一切表明，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运动已从纯然限于保守主义者范

围，进而成为美国主流政治文化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有学者指出，这一现象实际上是政治活动人士、学者和媒体掌控着公众对肯定性

行动的表述和讨论。 “在现行美国种族文化中，肯定性行动对于政治参与者来说更

为重要，因为在政策辩论中，可将其作为一个武器用于攻击对手以赢得一些胜利，他
们已不是将肯定性行动作为一个议题就事论事或为支持它而进行辩论。”政客们“发
现肯定性行动是一个具有无穷价值的可以对其进行讨论的议题，他们根本不去想如

①

②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ｖｉｄ Ｄｕ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ｃｅ，Ｄｏｕｇｌａｓ Ｄ． Ｒｏｓｅ，ｅｄ．， 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３７～１３８．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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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对其加以实施”。① 这些政客自认为他们了解美国人民对肯定性行动的看法。 但

研究表明，美国人对肯定性行动所持的真正态度经常比公共辩论中所表现出的更为

复杂，同时也并非严重的种族两极分化。

三

自开始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以来，一般认为黑人与白人对这一计划的态度呈两

极分化，大多数白人民众对这一计划持反对态度，而黑人则热情地支持这一计划。 而

且调查数据也支持这种观点。 然而，在调查研究人员多年将注意力集中于种族两极

分化以后，他们逐渐意识到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实际上，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对于肯

定性行动的态度，经常受到调查问题的措词和问题背景的影响。
如，１９９７ 年 Ｌ·斯托克（Ｌ． Ｓｔｏｋｅｒ）②在调查中就发现，长期以来调查问题对于肯

定性行动计划是在何种背景下以何种方式实施的表述过于笼统，有的甚至根本忽视

了对背景的描述，从而致使调查结果极大地歪曲了公众对这一议题的真实态度。 她

认为，调查问题的背景可以被设计为采纳肯定性行动的原因、问题发生的场所和究竟

优先的是什么。 斯托克就肯定性行动进行了调查，在她设计的问题中，她向被调查者

征求对肯定性行动的看法，她的问题分为三种不同的表述，既要求被调查者对没有设

置前提的种族配额表态，也要求被调查者对两个提供了背景———少数民族严重比例

不足和一个特指的公司被证明存在歧视———加以表态：
问题 １：没有前提

　 　 你是否认为大公司应该被要求将一定数量的职位留给黑人，或者你是否认

为政府对此不应参与？
问题 ２：种族比例不足的前提

　 　 存在着一些黑人比例不足的大公司。 ……你认为这些大公司是否应该被要

求给予黑人一定数额的职位？ 或者你认为政府对此是否应予以干涉？
问题 ３：证实有歧视的前提

　 　 有一些大公司的雇佣政策歧视黑人。 ……你认为这些大公司应该被要求给

予黑人一定数额的职位吗？ 或者你认为政府对此是否应予以干涉？
通过对问卷的分析，斯托克发现在证实存在歧视的问题（即第三类问题）中，相

①

②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ｃｅ：Ｗ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Ｍｉｃｈｅｌｅ Ｌａｍｏｎｔ，ｅ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ｐｐ．６１９～６２０，ｐ．６２９．

Ｌ． Ｓｔｏｋ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Ｗｈｉｔｅ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Ｃｏｍ⁃
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Ｉ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ｏｎ
Ｈｕｒｗｉｔｚ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Ｐｅｆｆｌｅｙ， ｅｄ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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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数人支持补偿方案；她也注意到近年来最高法院仅对已证实存在歧视的案例中

使用配额予以支持。
在第二个问题中白人对种族配额的支持是最微弱的，在这个问题中配额被用于

修正公司种族比例不足。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肯定性行动盛行之时，高等院校、公司

机构和联邦各级政府经常针对少数民族比例不足这一情况，认真贯彻实施肯定性行

动计划，并以此作为扩大肯定性行动立法的依据。 但是，虽然工作场所种族多样性是

许多公司、公共机构和学术机构共有的价值取向，但许多美国白人并不认为仅此一点

就可以成为维持种族配额的充分理由和正当理由。 斯托克的调查数据说明，如果社

会精英们希望得到更多公众支持，他们必须要进一步探讨出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证

明优先对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不只是指出少数民族比例不足。
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对究竟什么是肯定性行动的莫衷一是，

也造成了公众理解的混乱，甚至是误解，这必然对其实施方法和目标的完成造成负面

影响。 于是有学者对“肯定性行动”的概念进行了定义。 １９９５ 年克林顿总统任命的

一个专门调查有关肯定性行动执行情况的委员会为美国公众提供一个明晰并能被广

泛理解的定义：肯定性行动是“通过对那些（在决策或分配资源过程中）长期以来一

直被歧视的群体采用成员数的方法，从而为妇女、种族、族裔和少数民族扩大机会所

作的所有努力”。① 社会学家卡罗尔·米勒·斯温（Ｃａｒｏｌ Ｍｉｌｌｅｒ Ｓｗａｉｎ） 提出了一个

更为宽泛的定义：肯定性行动是“对指定的种族或族裔及少数民族集团（或者那些被

认为弱势的群体）的成员提供优先对待的一系列政府和私人行动，通常作为一种手

段弥补他们因为过去和现行的歧视所受到的影响”。② 这两个定义都涉及到补偿原

理，即以前的弱势群体成员现在有理由接受公正的补偿，这是他们应得的权益，以便

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根据这一思路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白人和黑人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态度

并非如同普遍确信的那样两极分化，在一些政策领域他们似乎更加趋于一致。 实际

上，黑人绝非种族优先的热情支持者，而且近年来他们对待肯定性行动也不是毫不含

糊地支持。 他们强烈地支持自立主动性。 例如，多达 ７０％的黑人与大多数白人一

样，同意黑人应该像其他民族集团已经做到的那样自强自立，“爱尔兰人、意大利人

和犹太人以及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克服了偏见，并且自我奋斗出来。 黑人应该能够在

没有任何特殊优惠的前提下同样做到”。 ③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 Ｅｄｌｅｙ，Ｎｏｔ ａｌｌ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ｃｅ，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６，ｐｐ．１６～１７．

Ｃａｒｏｌ Ｍ． Ｓｗａｉｎ，ｅｄ．Ｒａｃ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ｂａｔ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６，ｐ．１．

Ｃａｒｏｌ Ｍ． Ｓｗａｉｎ，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ｎ⁃
ｓｅｎｓｕｓ”，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Ｒａｃｉ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ｕｍｅ １，Ｎｅｉｌ Ｊ． Ｓｍｅｌｓｅｒ， ｅｔａｌ ，
ｅｄｓ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ｍｅｍ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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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１９９７ 年政治和经济研究联合中心（ＪＣＰＳ）在“在美国获得成功的黑人应为

他们自己的处境负主要责任”这样表述的问题中，４８％的黑人与 ５３％的白人一样表

示同意。 ５９％的黑人共和党人和 ５７％收入超过 ６ 万美元的黑人与大多数白人一样对

这个问题表示同意。①

１９８４ 年全国黑人选举研究（ＮＢＥＳ）在一项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过去的

歧视，在决定录用雇佣申请者时是否应该给予少数民族优先考虑？”在回答问题的黑

人中仅有 ４３％同意这一说法，从中也不难看出黑人对肯定性行动缺乏热情。 ＮＢＥＳ
在另一个相关问题中提到，“就业申请者是否应该仅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资质加以

判断”，对此，５４％的黑人表示同意。 ＮＢＥＳ 这次调查显示，黑人对肯定性行动政策的

支持远不如以前所想的那么热情洋溢。
１９８８ 年在问及是否“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雇佣方面应接受优先以弥补过去的

不平等”时，仅有 ４８％的黑人同意；４４％的不同意。 不过，白人和西裔不同意者更多：
８５％的白人不同意（仅有 １０％支持优先），６４％的西裔不同意（支持者为 ３１％）。 在另

一个问题中，三类群体中大多数反对在高校入学时优先对待。 １９９１ 年《新闻周刊》的
一份调查显示，７２％的白人反对在雇佣上优先对待（仅有 １９％赞同这一思想），而黑

人再一次均分，４８％反对，４２％支持。 黑人中对肯定性行动同样的模棱两可模式在近

年来其他调查中也有发现。②

在 １９９７ 年一份由 ＪＣＰＳ 主持的调查中，其中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尽一切

可能改善黑人的地位，即使这意味着给予他们优先对待？”在随机调查的美国人中，
多数黑人（４９％比 ４５％）和压倒多数的白人（８３％比 １５％）反对将优先对待黑人作为

改善黑人群体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更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显示，战后婴儿潮一代

黑人中的大多数人、男性黑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和年收入超过 １５０００ 美元的黑人

反对优先对待。③

四

美国民众（而非精英）在肯定性行动上种族一致的看法，清晰地体现在高校入学

录取这一极有争议的论题上。 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在高等院校入学录取

中将种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然而，他们反对种族优先录取并不能说明他

们就认同高等院校应自动地录取高分学生。 美国人似乎需要一个具有足够弹性的体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Ａ． Ｂｏｓｉｔｉｓ，Ｂｌａｃｋ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Ｊｏｉｎｔ Ｃｅｎ⁃
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９１ Ｉｎ ｊｏｂ ｑｕｏｔａ ｄｅｂａｔ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ＧＯ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ｕｎｅ ８）：１３７４．
Ｂｏｓｉｔｉｓ，Ｂｌａｃｋ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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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一体制要能够对环境的因素加以考虑，即一个人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够被录取，
而不论他提交给录取委员会的分数是多少。 在一些情况下，美国人会支持录取一个

已经克服了严峻的不利条件但准备不太充足的学生，即便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种

族的成员会失掉机会。
１９９６ 年秋，卡罗尔·斯温等人曾在一份全国调查中插入一段相关调查，①他们随

机对两个假设的学生变换种族和性别，这样共组成 １６ 个与种族和性别相关的问题要

求被调查者随机进行回答。 问题如下：
　 　 请设想一所州立大学在两个申请入学的高中毕业生中进行选择。 我将向你

宣读这两个学生的简介。 然后我将询问你的决定，如果学校只有一个名额，你认

为其中哪一位应该被录取。 采访者于是解释道，“第一个学生来自一所地方公

立高中，在这所学校他 ／ 她维持 Ｂ 平均成绩。 他 ／ 她是一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黑

人 ／ 白人学生，并在高中期间有一份兼职以帮助他 ／ 她的家庭。 他 ／ 她的成绩稍微

低于他 ／ 她的学院录取成绩的平均分。 第二个学生来自一个声望很好的私立学

校，在那里他 ／ 她一直是一个 Ａ 学生。 他 ／ 她来自一个显要的白人 ／ 黑人家庭，并
且有两个暑期是在国外学习。 他 ／ 她在他 ／ 她的大学录取成绩中很好。”采访者

下一个问题是，“根据我所告知的有关两个学生的信息，你认为学校应该录取

谁？”在被调查者给出他们的回答后，他们又被问到，“不管你认为应该录取谁，
你认为学校可能会录取谁？”
斯温及其同事发现，当两个学生来自同一种族集团时大多数受访者总是赞成录

取 Ｂ 学生，尤其是两个学生都是白人时对 Ｂ 学生的支持最为强烈。 假如两个学生均

为黑人，大多数受访者赞成 Ｂ 学生，但差额很小。 在不同种族情况下，对 Ｂ 学生的支

持下降；这时，大多数白人受访者选择支持黑人 Ａ 学生而不是白人 Ｂ 学生，在受过高

等教育的白人中这种倾向最为强烈。 而黑人受访者则赞成 Ｂ 学生，即使在 Ａ 学生是

黑人、Ｂ 学生是白人这种不同种族的情形下，而且他们的支持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而增加。 具有高中教育的白人或低于高中教育的白人喜欢 Ｂ 学生，其差额是 ２１ 比

１６（５７％）。 另一方面，８１％的白人大学毕业生支持黑人 Ａ 学生而不是白人 Ｂ 学生。
尽管受访者有自认为公正的选择，但极大多数受访者（在同一种族状态下大约

９０％，在不同种族状态下 ８０％）却相信学校会选择 Ａ 学生。 但在不同种族情况下，每
个种族大约 ２０％受访者认为与其不同种族的 Ｂ 学生会被录取，而未录取的是自己种

族集团的 Ａ 学生。 在 Ｂ 学生的支持者中相信 Ａ 学生会先于 Ｂ 学生被录取甚至更为

强烈———例如，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期望机构会以他们认为公正的方式运作。 白人和

黑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① Ｃ． Ｓｗａｉｎ， Ｒ．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Ｂ． 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 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ｋｋ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ｓ Ａ⁃
ｇｒｅ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 Ｌｅｔｔｅｒ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６
（Ｓｐ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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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录取问题的调查表明，美国民众要求大学当局在以成绩为录取学生标

准的同时，还需要具有某种灵活性，美国公众需要一个为不利者创造机会的体制。 大

多数人认为提高学校种族多样性，并不应作为一种强迫大学在录取时采取种族优先

录取的原因，种族优先录取实际上是视黑人为弱势群体。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纽约时报》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美国人口随机抽样，进行了一份联合调查，第一个问题是：
“假定一个白人学生和一个黑人学生具有同样的资历，但学校仅能录取其中一人。
你认为学校是否应该录取黑人学生以使学校种族构成更为平衡，还是不应将种族平

衡作为一个因素？”在所有表达了观点的调查卷中，７７％的白人和 ７２％的黑人认为不

应将学生的种族作为一个因素。 很明显，这些人感到学校应该找到一些其他办法进

行选择。 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抛一枚硬币会是比根据种族选择学生更好的办法。 第

二个问题是关于背景相同但成绩不同的学生，“假定有一个白人学生平均成绩为 Ａ，
而一个黑人学生平均成绩为 Ｂ，两个学生在每一方面都一样，但学校仅能录取其中一

人。 你认为学校应该录取黑人学生以使种族更为平衡吗？ 还是你认为种族平衡不应

是一个因素？”对于这个问题，两个种族中决定性多数（超过 ７５％的黑人和超过 ９０％
的白人）说 Ａ 学生应该被录取，而不应录取 Ｂ 学生。 随后调查又变了一个提法，“总
体而言，在雇佣、提升和大学录取中，你认为在具有同样成绩的一个来自贫穷家庭的

人和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人中，选择来自贫穷家庭的人而不选择来自中产阶级或富

裕家庭的人是可取的还是不可取的？”对于这个两者具有不平等的出发点但同时都

具备了相同获胜的成绩，接受调查的白人和黑人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５３％的白人和

６５％的黑人说这是可取的。 显然，白人和黑人都同意在一些重要情形下要帮助处于

弱势的人。 认识到黑人和白人间的这种一致性，有助于美国各级政府制订获得最大

限度支持的公共政策。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ＮＹＴ⁃ＣＢＣ）所做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 ５９％的

白人受访者赞成政府进行特别教育计划，以帮助少数民族更有效地竞争，从而可以顺

利地被大学录取，６４％的人支持在少数民族比例严重不足的工业部门为少数民族进

行职业培训计划，６５％的人支持通过法律保护少数民族免受种族歧视。 然而，白人不

同意黑人继续进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要求。 在调查中，大多数白人要求终止肯定性

行动（１３％）或者在随后几年里逐渐结束肯定性行动（４５％）。 而大多数黑人（８０％，
相比白人为 ３５％）感到有必要继续政府扶持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和种族优先以保证种

族多样性并弥补过去的歧视。 但同时，仍然有 ６７％的黑人与 ８１％白人持同样的看

法：作为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结果，企业和高等院校也录取了一些不太合格的人。①

上述有关大学录取的调查反映出，许多美国人允许实质性地扩大成绩的范围，在

① Ｃ． Ｓｗａｉｎ， Ｒ． Ｒｏｄ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Ｂ． Ｓｉｌ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 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ｋｋ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ｓ Ａ⁃
ｇｒｅ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 Ｌｅｔｔｅｒ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６
（Ｓｐ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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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过程中，应该对一个特定的人为达到送交录取委员会的分数必须克服的障碍和

困难做实质性考虑。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对勤奋刻苦，处于劣势的一方获得机会表示

认可，但他们则显然反对恰恰在决胜局时，在两个有相似优势的人中间使用种族因素

作为录取条件。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忽视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这种一致的看

法，他们只是简单地向受访者询问他们对肯定性行动的观点，结果得出种族两极分化

这一论断。 近期的调查证实了种族间在大学新生录取问题上存在的一致性态度，无
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认为，种族优先录取不应在高校录取决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这

无疑为大学当局录取新生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上述调查数据也显示，美国人关心、帮
助那些自立的弱者。 美国人似乎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在这里，勤劳刻苦、遵
纪守法、自强自立之人能够超越其原有的地位。 除了一些中产阶级黑人对美国梦的

理想冷嘲热讽，在斯温等人的研究中，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受访者似乎渴望帮助

弱者，以使他们的梦想早日实现，他们支持 Ｂ 学生而不管 Ｂ 学生的种族。

对于肯定性行动，白人与黑人间仍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看法。 对一个白人来

说，他（她）用于解释肯定性行动的模式可能包括其自身与逆向歧视有关的直接经

历，以及基于陈旧的对少数民族带有偏见的认识。 另一方面，一个黑人关于肯定性行

动的认知模式可能建构在其个人与种族群体所遭遇到的赤裸裸的歧视的经历上。 公

开的种族歧视和公然的歧视行为从未被清除出美国社会的舞台。 然而遗憾的是，大
多数白人并未注意到公共场所中对黑人的歧视，那些屡屡发生的、也引起公众高度重

视的种族暴力事件（如黑人司机被警察讯问、拷打），因其发生场所的互不关联，往往

被归为个案，许多白人并不认为这些事件具有普遍意义。 截然不同的歧视经历与对

歧视的认识使白人和黑人对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产生分歧。 于是，巨大的认识差异使

两个群体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黑人在谈论对肯定性行动的看法时，不会从优先录用这一角度予以考虑；当他们

讨论配额制时，他们使用的词语完全不同于白人和大多数其他群体的成员。 对于他

们来说，配额制绝非优惠，而是限制，配额制的结果是在一个特定场所内用硬性指标

限制了录用少数民族的数量。 在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市，一个黑人男性对就业配额提

出了批评，他认为配额是保证“仅有一定数量的黑人能够成功，或很少量的黑人将得

益于肯定性行动，而与此同时可能有一大群黑人是合格的。 也许肯定性行动对此的

答复是……你们只有三个（黑人）配额。 那这些人中的其他人怎么办呢？”①所以，对
于广大黑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即一旦某一机构设置了一个具体

数额，一旦配额达标，那么即使是合格的黑人也无法获得这些机会。 尽管在黑人中普

遍存在着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批评，但仍有相当多的黑人将肯定性行动视为击败持

续存在的种族歧视的唯一可行的措施。 可见，歧视问题，特别是何谓“过去的歧视”

① Ｓｗａｉｎ，“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ｐ．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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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续的歧视”，仍占据了肯定性行动讨论的主要位置。 相反，白人则看不到持续

歧视黑人的程度，也难以理解黑人将肯定性行动与免于歧视间所做的联系，而且，他
们更是将肯定性行动视为对他们的逆向歧视。 这样，两个种族不同的认知模式和对

问题不同的构建表述方式使种族分化难以弥合。
从与“肯定性行动”相关议题的调查中可以看出，美国远未进入“和谐社会”，但

“种族和谐”一直是美国公众争取的一个目标。 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多样

化，社会要安定，建立和谐稳定的种族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这也要求各级联邦政府在

制定“肯定性行动”政策和执行过程中，切实为全体公众着想，避免使其成为某些政

客谋求一己私利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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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史前文化中的大陆因素

吴春明

　 　 　 　 【作者简介】 　 吴春明，男，１９６６ 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

授，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

会会长、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研究会理事，先后入选福建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

工作者十佳、福建省第七批“百千万人才工程”。 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十

五规划、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九五”规划、“八五”规划项目等。

菲律宾群岛是东亚大陆古代文化海洋联系、海洋扩展的重要区域。 近百年的史

前考古资料表明，菲律宾群岛地带是华南百越系统的土著文化沟通西南太平洋之

“南岛语族”文化的主要纽带，其证据就是菲律宾土著史前文化序列中递次增长的来

自华南大陆的文化因素。

一　 菲律宾史前文化序列的重建

由于可靠地层资料的不足，菲律宾的史前文化编年一直未有定论，长期以来菲律

宾考古学者较多地依据单纯的器物，尤其是石器类型学观察、分类，并与周邻、尤其是

东亚大陆史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确定群岛地带史前文化的阶段早晚。
美籍东南亚考古学家拜雅（Ｈ．Ｏ．Ｂｅｙｅｒ）１９４８ 年在《菲律宾与东亚考古》一书中的

分类研究成果是最有代表性的。① 他的研究建立在奥地利考古学家海因·戈尔登

（Ｈｅｉｎｅ－Ｇｅｌｄｅｒｎ）对于东亚与太平洋群岛石器时代文化著名分类法的基础上，将群岛

已知的的史前文化区分为六个大的历史阶段：（１）旧石器时代文化，包括在吕宋和棉

兰老岛发现的可能属于中更新世时期的打制石器，以及在吕宋八打雁（Ｂａｔａｎｇａｓ）省
发现的可能属于晚更新世时期的切割器、手斧等。 （２）中石器时代文化，即吕宋岛的

莱泽———布拉坎（Ｒｉｚａｌ—Ｂｕｌａｋａｎ）文化，是菲律宾的“细石器”文化，绝对年代相当于

印支半岛的“和平文化”阶段。 （３）原新石器文化，与印支半岛史前文化编年中的“北

①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ｎｅ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１９４８，ｐｐ．２～４， ７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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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文化”阶段相当，典型特征是打制粗磨的石斧。 （４）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就是

所谓圆柱形或椭圆形磨光斧、锛阶段，没有陶器或仅有少量来自马来西亚的绳纹陶传

入，该阶段文化毫无疑问是来自印支半岛和华南的传播。 （５）新石器中期文化，这是

有肩、有段的斧和锛流行的文化阶段，还可以根据石锛的形态差别分成若干小期，即
有肩与原段石锛、有脊石锛、海丰型有段石锛等，该阶段文化是以华南沿海为跳板的

大陆文化传播的结果，也是太平洋岛屿土著文化（南岛）的基本源头。 （６）新石器晚

期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该阶段石器的特点是通体磨光技术提高、切割和穿孔技术出

现、斧锛凿类工具两侧完全平直成方型和梯形、大量小型木作工具出现、大量装饰品

和宗教器具、陶器等出现，并认为该阶段的源头是华北和印度支那史前、上古文化。
他还将最后阶段的文化进一步区分成四个小期，即 １７５０—１２５０Ｂ．Ｃ．间出现的平背方

型的斧、锛、凿文化，１２５０—８００Ｂ．Ｃ．出现的具有初步台阶段部的过渡形态的菲律宾型

有段石锛，８００—５００Ｂ．Ｃ．出现的以石器的切割、穿孔、玉攻为特征的“仰韶文化”浪潮，
５００—２００Ｂ．Ｃ．出现的真正菲律宾型（高级型）有段石锛的出现。 拜雅理论迄今仍是最

详尽、精彩的菲律宾史前文化分期理论，但由于这一研究纯碎建立在类型学的观察、
比较上，其分期是没有地层支持的、不具有绝对性的相对年代关系，因此研究者对他

的结论顾虑较多。
拜雅式的分期研究很长时间左右了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如他的学生林惠祥对于

有段石锛的研究就受到他的影响。① 拜雅以后近半个世纪的菲律宾考古也主要是延

续他的方法，菲律宾考古学者约卡诺（Ｆ．Ｌ．Ｊｏｃａｎｏ）１９７５ 年的《菲律宾史前史》一书就

是其中代表性的成果。② 约卡诺描述的菲律宾史前史包括了石器工艺发展的五个阶

段：（１）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利万文化（Ｌｉｗａｎｉａｎ），见于吕宋岛的卡加延（Ｃａｇａｙａｎ）谷

地，绝对年代为中更新世。 （２）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塔邦文化（Ｔａｂｏｎｉａｎ），见于巴拉望

（Ｐａｌａｗａｎ）岛，绝对年代为晚更新世晚期。 （３）中石器时代文化，包括了所谓“和平文

化”的打制石器和拜雅提出的莱泽—布拉坎文化“细石器”，距今 １２０００—８０００ 年。
（４）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又分成前后两段，前段为距今 ６０００—４０００ 年间的粗磨石

器工艺，即所谓“北山文化”阶段；后段为距今 ４０００—２２５０ 年间的断面为圆形、椭圆

形的磨光石器阶段。 （５）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也分成前后两段，前段为距今 ２２５０—
１７５０ 年间的有肩斧、有脊、有界的石斧或石锛工艺阶段；后段为距今 １７５０—２００ 年间

的精美磨光、两侧和背部都磨平的方型或梯形石锛或石斧阶段。 约卡诺并没有将若

干地点的史前陶器群资料置于这个分期体系中。
近几年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臧振华与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在

吕宋岛进行了一系列发掘，从 ９ 个遗址获得一批地层资料和 ３０ 个 Ｃ１４年代数据，并尝

①
②

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１９５８ 年第 ３ 期。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ｌｉｍａｎ Ｑｕｅｚｏｎ

Ｃｉｔｙ， １９７５，ｐｐ．１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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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建立了新的吕宋岛史前文化年代表。① 这是一个包括四期文化的序列：（１）距今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年前，以砾石石器和石片石器为特征的“打制石器”时代，与台湾长滨文

化有相似性。 （２）距今 ４５００—５０００ 年前，以素面、偶带简单线条划纹或施加红色陶

衣的夹砂陶器为特征，为群岛最早使用陶器的人。 （３）距今 ２０００ 多年前，以红褐色

和黑色陶器为特征，较多如压印、圈点、刻划纹饰。 （４）距今 １０００ 多年前，以素面无

纹的红陶、中国和泰国瓷器、铁器共出为特征。 这个建立在地层关系基础上的编年体

系虽然比较粗糙，但应是相对可靠的。
可见，菲律宾群岛的史前文化尚未有一个很确切、统一的编年框架。 但参考上述

分类、分期研究情况初步得知，群岛的史前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旧石器和

新石器阶段文化都获得了不同程度发展，同时群岛的史前文化发展又是总体滞后的，
尤其是青铜、铁器时代文化迟迟未能发育。 虽然学者对于菲律宾史前文化进程、分期

还有不同的看法，但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土著文化体系中来自华南大陆因素的

广泛传播。

二　 菲律宾群岛旧石器、中石器文化的华南因素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在最基层的旧石器、中石器时代，菲律宾史前文化就与华

南大陆密切相关。 根据有关资料，利万文化、塔邦文化、莱泽———布拉坎文化等几代

表性的打制石器文化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东亚大陆系统的文化特征。
菲律宾群岛已知的旧石器文化遗存主要有利万文化和塔邦文化。 利万文化是典

型的砾石石器工业，１９３６ 年在吕宋岛北部的卡加延谷地发现并经德籍东南亚考古学

家孔尼华（Ｈ．Ｒ．ｖｏｎ Ｋｏｅｎｉｇｓｗａｌｌ）和拜雅教授的研究。 ５０ 年代中期，孔尼华调查了该

河谷利万遗址群中的卡巴万地点，并将所发现的遗物定名为卡巴万（Ｃａｂａｌｗａｎｉａｎ）文
化。 ７０ 年以来，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又在利万一带调查百余处地点并发掘其中 ６４ 处，
确认了利万文化的存在。 该文化主体内涵是单面打击的砾石石片刮削器等，砾石石

核石器有砍砸器和原型手斧等（图一：右）。 该文化没有绝对年代数据，菲律宾考古

学者根据遗址所出土的动物化石构成，认为属于中更新世，年代为距今 ５０ 万年。②

我们认为，该器群中所见周边打片的“马蹄形刮削器”，很接近于环南海中石器、新石

器早期文化中常见的所谓“苏门答腊式”石器，至少在后者中可以找到其原型，所以

其年代很可能也晚到晚更新世。
塔邦洞穴是巴拉望岛西南海岸的一组石灰岩洞穴群中最大的一个，１９６２ 年菲律

①

②

臧振华：《菲律宾吕宋岛考古：南岛原乡在台湾的新挑战》，（台湾） 《经典》 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７
期。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７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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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国家博物馆发掘该洞穴，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塔邦人及共存的打制石器，在塔邦洞

穴东南约 １ 公里的古里（Ｇｕｒｉ）洞发现了相同的文化遗存。① 塔邦文化也是砾石石

核、石片石器共存的文化，而且石片石器主要是直接打片的有使用痕迹的石片，二次

修整的石片很少（图一：左）。 塔邦文化层位的绝对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 ２２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年，与其内涵特征基本相符。

图一　 塔邦文化（左）、利万文化（右）内涵

莱泽—布拉坎文化是拜雅于 １９２６ 年在吕宋岛西南的莱泽（Ｒｉｚａｌ）省首先发现

的，紧接着邻省布拉坎（Ｂｕｌａｋａｎ）又有同类遗存发现。② 这是一组细小石片石器文

化，使用黑曜石、燧石、火山玻璃等材料，加工成各种细小刮削器和尖状器，间接打片

形成的凹刃、凸刃、凹凸刃、凹直刃、单直刃等多种形态的刮削器组合，独具特征（图
二）。 拜雅认为该文化与先前已在加里曼丹东面的西里伯斯（Ｃｅｌｅｂｅｓ）群岛发现但没

有引起重视的细小石器属同类，并认为它代表了这一海域地带中石器时代特殊的

“细石器”或“类细石器”文化，是与印支半岛中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同期的菲律

宾群岛中石器文化。 约卡诺认为其时代为距今 １２０００—８０００ 年之间。
众所周知，在东亚地区旧石器文化体系中，华南大陆及相邻的东南亚地区广泛分

布并占据为文化主体的砾石石器传统，不同于华北同期盛行的分别以匼河—丁村系

大石片石器、北京—峙峪系小石片石器为代表的石片石器工业，成为东亚南部区域土

著文化远古发生的最早证据。 砾石石器文化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发生最早、
延续时间长，中更新世的湖北大冶石龙头文化是其早期代表，最北地点为陕南的蓝田

公王岭文化。 在更新世晚期遍及华南各省，迄今已经发现数百处地点，如皖南的水阳

①
②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７９～８５．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ｐｐ． １２ ～ １４；Ｆ． 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８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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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莱泽—布拉坎文化

江、赣鄱的潦河、两广的百色、曲江马坝、柳州白莲洞 １ 期 Ａ 组、闽台的漳州莲花池

山、长滨乾元洞等，并发展成为以白莲洞 ２、３ 期 Ｃ 组磨刃、穿孔砾石石器为代表的华

南本土的中石器文化。 在东南亚的半岛和群岛地带也分布着一系列同类文化，如半

岛的安雅沙（Ａｎｙａｔｈｉａｎ）、邦高（Ｂａｎｋａｏ）、淡邦（Ｔａｍｐａｎ）文化，群岛的尼阿（Ｎｉｈａ）、巴
其丹（Ｐａｔｊｉａｎｉａｎ）文化等。① 可以说，从华南到东南亚的砾石石器文化，构成了一个环

南中国海最基层的文化共同体，上述菲律宾群岛的利万、塔邦两支旧石器文化的内

涵、工艺并没有超出这个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成为从华南到东南亚以砾石石器工业为

特征的远古土著文化共同体雏形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这一占据主流的砾石石器工业传统外，华南史前文化自晚更新世开始还

出现了一些特征各异的细小石器文化形态，我们过去曾认为这一现象既是世界范

围旧石器工业从早期的粗大形态到晚期趋向细化的总体规律作用的产物，也与华

北系统的细小石片石器工业传统的影响有关。 如江苏吴县三山岛的石片工业与广

西柳州白莲洞 １、２、３ 期 Ｂ 组的小石器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与北京—峙峪系小石片文

化相近，广东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则与华北中石器时代典型的细石器文化没有多

少差别，而近 １０ 年来闽、粤沿海广泛发现并引起注意的莲花池山上层文化（即所

谓“漳州文化”）则是一组地域特色浓厚的小石器工业，在华北、甚至华南其他地点

①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７、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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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见同类。① 实际上，上述莱泽—布拉坎文化与闽粤沿海的莲花池山上层文化

的形态、工艺非常接近，我们认为这一文化联系的确立在环南中国海史前史的研究

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近年来被学术界琢磨不透的粤东闽南“莲花池山上层

文化”的材料活了，而倍受怀疑的莱泽—布拉坎文化也不再孤立，为中石器时代前

后闽粤与菲律宾、东南亚群岛地带的土著文化接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

的线索。

三　 菲律宾群岛新石器、青铜文化中的大陆因素

由于菲律宾史前考古中确切地层资料的缺乏，新石器、青铜时代的研究实际上是

无法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进行分析的，但其中的华南因素可以在物质文化的分类中

得以钩沉。
１ 新石器形态

磨制石器形态的研究在菲律宾史前学上是最充分的，海因·戈尔登、拜雅、约
卡诺等著述中有关石器工具形态上的相对年代序列尚待地层学资料的证明，但这

些分类可以作为空间关系比较研究的基础。 正如拜雅等人所指出的，群岛新石器

和铜石并用时代各阶段的石器都与从华南到印支半岛之间的大陆文化密切相

关。②

打制、粗磨的石斧为代表的“原新石器”，是菲律宾史前史上最初的磨制石器，先
后在巴坦（Ｂａｔａａｎ）、莱泽、布拉坎、八打雁等省都有发现。③ 这些石器的特点是，打制

成不规则的方形，刃部磨光，周身保留剥片疤痕。 这类石斧为 １９２４ 年法国学者蒙斯

伊（Ｈ．Ｍａｎｓｕｙ）首先发现于越南北部谅山省的北山，并据以确立新石器早期的“北山

文化”，在印支半岛被广泛地发现。 作为一种具有新石器早期特征的器具，延续使用

的时间可以较晚，拜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莱泽和布拉坎发现的这些原新石

器与真正（即磨光）的新石器是混出的”。 但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地点表明，该类器具

确曾是从华南大陆到东南亚新石器早期阶段文化的特点之一，如华南英德青塘、史老

墩一期、潮安陈桥、泰国的班阳谷（Ｂａｎｙａｎ Ｖａｌｌｅｙ）洞穴、越南北部湾的 Ｂｏ Ｌｕｍ、Ｂｏ

①
②
③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第 ５９、６０ 页。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ｐ．１２， １９， ２８，ｐｐ．３３～４１．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９２～９７；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ｐｐ．１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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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ｍ 等地点。①

平面方型（即常型）的磨光石斧、石锛的出现被海因·戈尔登、拜雅等看成是东

亚、太平洋群岛区“真正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标志，在菲律宾群岛广泛而大量地出现。
拜雅等人着力研究过这类斧、锛的形态分类，区分了横断面呈圆形或椭圆形、两侧平

直而上背弧起的圆角方型或圆角梯形、两侧和上背面均平直的直角方型或直角梯形，
后一形态又常伴随着刃部的向下凹弧，认为三种形态代表了早、中、晚三个阶段的相

对年代关系。② 毋庸置疑，常型石斧、石锛是整个东亚史前、上古文化的共同特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四面平直磨光的“晚期”石锛中有一类刃部向下凹弧的石锛特征

显著，并没有在整个东亚区广泛分布，目前在大陆区主要见于闽粤沿海的新石器晚期

至青铜时代初期，尤其是浮滨类型中发现最多。③

图三　 菲律宾的常型磨光石器

有段和有肩的斧、锛是华南到太平洋群岛海洋地带史前工具发展的特有形态，成
为这一地带土著文化区别于华夏史前人文的特点之一。 菲律宾群岛是这两种石器形

态的主要分布区。 半个世纪以前，海因·戈尔登、拜雅、林惠祥等先后对这一有肩、有
段石器文化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考察，找到了两种石器、尤其是有段石锛初

级、中级、高级形态的逻辑序列，并提出有肩、有段石器在华南到印支半岛之间的大陆

①

②
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县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１９６１ 年第 １１ 期；英德市博物

馆等：《英德沙口史老墩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广东省文物管理

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１９６１ 年第 １１ 期；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ｉｇｈａｍ，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ｉｌ⁃
ｉ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ｐｐ．３５ ～ ３７，５４ ～
５６．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ｐｐ．１９．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饶平古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８ 辑，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第 １１８～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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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海洋传播并最终落脚于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的文化史轨迹。① 后来，傅宪国综

合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新材料，尤其是华南大陆的地层资料，更准确地研究了有

段石锛、有肩石器的谱系，认为有段石锛发生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有肩石器起源于

珠江三角洲，并经不同线路传播到东南亚、太平洋群岛，结论更为可信。② 无论如何，
菲律宾群岛都是该类器具文化空间传播的中间跳板。

图四　 菲律宾的有段、有肩石器

凹形石器是一种带有人工敲击凹窝的砾石，１９３１ 年日人宫本延人在我国台湾

垦丁遗址就发现该类“石锤”，半个世纪以来，在台湾西海岸的大坌坑、圆山、凤鼻

头、垦丁、鹅銮鼻、十三行等几十处史前遗址中都有发现。③ 在福建沿海的金门、平
潭、云霄以及广东沿海的珠海宝镜湾、香港元朗吴家园等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

中，这类石器也有集中的发现。④ 郑辉认为这是敲击贝类食物留下的凹痕，与海洋

①

②
③

④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ｐｐ．２８～３７；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

器时代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１９５８ 年第 ３ 期。
傅宪国：《试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宋文薰：《史前时期的台湾》，《台湾史论从》第 １ 辑，台湾众文图书公司 １９８０ 年版；Ｋ．Ｃ．

Ｃ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ｐｉｔｏｕ，Ｔａｐｅｎｋｅ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ｏ．
７３，１９６９； 杨君实：《台北县八里乡十三行及大坌坑两史前遗址调查报告》，《考古人类学刊》第 １７
－１８ 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１９６０ 年；李光周：《垦丁国家公园所见的先陶文化及其相关问题》，
《考古人类学刊》第 ４４ 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１９８４ 年。

林朝棨：《金门富国墩贝丘遗址》，《考古人类学刊》第 ３３－３４ 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 １９７０
年；福州市文物考古队等：《１９９２ 年平潭岛考古调查新收获》，《考古》１９９５ 年第 ７ 期；福建省博物馆

等：《福建云霄墓林山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李世源、邓聪主编：《珠海文物集

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２２０ 页；香港考古学会：《元朗下白泥吴家

园沙丘遗址试掘工作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会刊》第 １４ 期（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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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人文有关。① 拜雅曾报告菲律宾莱泽省等地的几处发现，形态与粤、闽、台沿海

所发现没有差别，他称为“臼”，②同样不失为菲律宾史前文化中大陆因素的重要证

据。
树皮打布也是华南到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地带一项重要的民族考古学遗产。

《后汉书·南蛮传》所记南方土著祖先传说的“盘瓠故事”中，有“织绩木皮、染以草

实”语，《尚书·禹贡》也有“（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应就是南方土著不同于

华夏经纬纺织丝布的无纺树皮打布文化。 树皮布文化在华南大陆土著民族中已经

找寻不到，但在上个世纪的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越南和菲律宾土著、太平洋群岛

上的南岛人群，均还不同程度地保留有树皮布的打制和穿着文化。 ５０ 年前，凌纯

声、凌曼立父女两代民族学家对此作了专题调研。③ 近 １０ 年来，邓聪着力进行这一

文化遗产的民族考古学复原，尤其是对打制树皮布的石拍遗存进行调查和类型学研

究，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在华南大陆消失已久的上古树皮布文化，复原了该文化在

华南大陆沿海的产生和海洋传播，即珠江三角洲产生、通过印支半岛传播到马来群

岛、菲律宾群岛、太平洋群岛。④ 不论是复合型，还是棍棒型的有槽树皮布打拍，在菲

律宾史前考古遗址中都有不少发现，这在拜雅、约卡诺等人的著述中都有明确的表

述，⑤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特殊器具无疑也是华南大陆土著文化传播到菲律宾群岛的

重要的物质文化。

图五　 菲律宾凹石与树皮布拍

２ 珠贝文化和装饰器具

５０ 年前，凌纯声先生《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等文献中以环南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郑辉：《闽台凹石初论》，《福建文博》１９９０ 年增刊。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ｐ．４０．
凌纯声：《树皮布、印纹陶与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

三，１９６３ 年版。
邓聪：《香港古代树皮布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浅释》，《东南文化》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
Ｈ．Ｏｔｌｅｙ．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ｐ．４０，ｐｐ．５９～ ６１；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

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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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以“珠贝、舟楫、文身”为代表的共同体特征，区别于华夏大陆性的“金玉、车马、
衣冠”文明。① 此后的民族考古学不断证明他所强调的“珠贝”确实在华南大陆到

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地带的土著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 珠贝文化的内涵是多方面

的，包括了贝壳制作的工具、佩饰、衣服。 在华南，不论是福建沿海的昙石山、溪
头、庄边山、墓林山，还是珠江三角洲的一系列沙丘遗址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现贝壳

制作的刀、铲类工具和穿孔的坠饰品，在台湾西海岸的史前遗址中也不乏同类发

现。② 在印支半岛、泰国、越南等史前遗址中的贝壳制作的镯、坠、串饰等装饰品也

有不少发现。③ 在民族志上，台湾高山族和太平洋群岛的南岛族群中，珠贝仍是一

项具有特色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高山族和巴暖岛民以珠贝串织的“珠贝衣”，更是

这一文化的最高形态，再现了前引《尚书·禹贡》语“（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中的“织贝”文化。 在菲律宾群岛，考古遗存中的珠贝文化早就引起了考古学者的

关注，巴拉望和苏禄岛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不少贝壳制作的铲、刀类工具，镯、坠、
耳饰等器物更是屡见不鲜，④是菲律宾群岛作为华南至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文化

圈有机环节的又一证据。
此外，大陆性的玉器装饰文化也不同程度地传播到群岛地带。 拜雅曾经注意到

并描述了菲律宾群岛考古出土的各种玉石装饰品，主要是形态各异的穿孔坠、串饰，
真正华夏玉器文化中的“六瑞”并没有发现。 菲律宾群岛出土玉器器型最复杂的是

带两个或四个凸纽的圆形耳环，这类器具在台湾的芝山岩、卑南以及大陆区的越南冯

原、沙莹文化和岭南石峡文化中都有发现，一般认为印支半岛是这个器具的起源

地。⑤

３ 铜、铁工具

菲律宾金属时代的发生明显晚于东亚大陆，早年在吕宋岛八打雁省发现的双肩

型或束腰宽弧刃、凹口銎的铜斧、柳叶型铜矛等器具被拜雅看成是新石器至铜石并用

①

②

③

④
⑤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湾联

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７９ 年版。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７６ 年第 １ 期；《闽侯

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闽侯庄边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 年发掘简报》，
《福建文博》１９８４ 年第 ２ 期；《福建云霄墓林山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１９９３ 年第 ３ 期；臧振

华：《台湾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 ２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Ｎｉｔｔａ Ｅｉｊｊ，“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Ｗｈｉｔｅ Ｓｈｅｌｌ———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ｈｅｌｌ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ｓ”，载邓聪编《东

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 年版。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９６～ １００．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１１４～１１６；Ｅ．Ｚ．Ｄｉｚｏｎ，“Ｅａｒｒｉｎｇｓ ｉ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Ｎｇｕｙｅｎ Ｋｉｍ Ｄｕｎｇ，“Ａｎｃｉｅｎｔ Ｊａｄ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

器工业》；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杨式挺：《广东史前玉石器初探》，均载邓聪编《东亚玉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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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菲律宾的珠贝制品（１ 铲，２ 坠饰，３ 镯）和玉石耳坠（４）

期第二阶段的文化，即 １２５０—８００Ｂ．Ｃ．。 后来，约卡诺根据塔邦洞穴墓葬中发现的同

类铜器的共出关系，认为金属器时代的到来要晚得多，大约为 ８００—２５０Ｂ．Ｐ．，而凹銎

柳叶形铁矛、两翼式铁镞的出现更是 ２００Ｂ．Ｐ．的事。① 无论如何，上述铜、铁器具的大

陆特征是明显的，尤其是斧、矛的凹口銎、宽弧刃特征更是同于闽、粤、桂沿海青铜、早
期铁器时代的同类器，而有别于华北。②

４ 日用陶器

菲律宾史前考古上缺乏完善的史前陶器群编年体系，使得我们无法理清原始

文化的发展脉络，但若干成组单位陶器与华南大陆土著文化的共性也是显而易见

的。
卡拉那（Ｋａｌａｎａｙ）组是 １９５１ 年美国考古学家索尔海姆（Ｗ．Ｓｏｌｈｅｉｍ Ⅱ）在马斯巴

特岛（Ｍａｓｂａｔｅ）上的卡拉那洞穴发现的。 该组陶器的装饰非常丰富，刻划、戳印、拍印

的平行斜线、复线三角纹、复线方格填交叉线纹、浮现 Ｓ 形（蛇形）填点纹以及附加堆

纹、堆塑等，主要器型为大小不等的卷沿束颈圆腹圜底罐（釜）、敛口圜底钵、器盖

等。③

塔邦组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８ 年间发现于巴拉望岛的塔邦墓地，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有

①

②

③

Ｈ Ｏｔｌｅｙ Ｂｅｙｅｒ，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ｐ．５４，５５；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１０７～１２２．

黄展岳：《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吴春明：《福建先秦青

铜器文化类型的初步探索》，《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１３０～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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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菲律宾的铜器（左）和铁器（右）

上百件。 这批陶器均为手制，除素面陶和磨光陶外，还有刻划、拍印平行斜线三角纹、
回纹、圆圈纹等纹饰，以及红色、黄褐色的彩绘和陶衣。 主要器类有宽沿束颈垂腹、或
扁腹、或折腹的圜底罐（釜），高领广肩深腹瓮，浅腹圜底钵等。①

诺瓦列加（Ｎｏｖａｌｉｃｈｅｓ）组是吕宋岛的一群史前陶器，刻划、戳印的蓖点、平行短

线、平行竖线等装饰很有特色。 与前两组不同的是，该器群不但有侈口束颈圆腹罐

（釜）、浅腹钵等圜底器类，而且有高、矮不等的圈足豆等。②

这三组史前陶器的总体特征非常明显，即以圜底器为主，有部分圈足器，不见三

足器具；器类单一，罐或釜、钵是主要的形态；器表装饰比较丰富，但以几何纹样为主。
这三个特征与华南地区、尤其是闽粤沿海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以圜底器和圈足

器为特征的土著器物群的总体面貌基本一致，束颈圜底釜或罐、钵等基本器类也与

粤、闽、台沿海史前文化同为主流的同类器无大的差异，而且在台湾高山族残存的原

始制陶文化内涵中同样可以看出许多共性。 而且，这些共性又正是这一土著文化与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华夏系统史前、上古文化的最大差别所在。③ 由此可见，
菲律宾的史前陶器确与华南土著文化同属于一个系统。

①
②
③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１２８～１３０．
Ｆ．ｌａｎｄａ Ｊｏｃａ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１３２～１３４．
吴春明：《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第 ６３～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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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菲律宾史前陶器群（左，卡拉那；中：塔邦；右，诺瓦列加）

四　 “原南岛语族文化圈”中的菲律宾史前文化

“南岛语族”即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的族群集团，分布于西自非洲马达加斯加

岛、东至复活节岛、北自台湾岛和夏威夷岛。 南至新西兰岛的广阔地带。 现存的“南
岛语族”一般按地域分为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 ４ 支

分群，是典型的海洋民族文化。 “南岛语族”是国际人类学界跨界民族研究上的一个

重要课题，“南岛语族”的起源一直是学术上争论较多的领域。
１９ 世纪末，德国人类学家巴斯典（Ａ．Ｂａｓｔｉａｎ）在《印度尼西亚人》一书中，描述了

以东南亚群岛为中心的、处于东西两大洋和南北两大洲之间的土著民族文化圈，并概

之以“印度尼西亚人”。 之后，美国人克鲁伯（Ａ．Ｌ．Ｋｒｏｅｂｅｒ）在《菲律宾的民族》一书中

进一步描述从中南半岛到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这个土著人共同体的“文化形貌”，即东

南亚古文化的 ２６ 种文化特质，长期以来代表了人类学界对“南岛语族”文化的认识

状态。 在对“南岛语族”起源的研究中，语言人类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主要根

据现代南岛语言的构成，拟测“原南岛语”及其反映的的文化内容和环境状态，并寻

找相应的地理区域，多数看法是“原南岛语族”可能居住于印度尼西亚或印度支那半

岛的东岸，北部不会超过北回归线。①

不管是语言学家，还是民族考古学家，西方学者主导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经

① 参见李壬癸：《台湾南岛语族的来源———从语言的证据推论》，《台湾南岛民族的族群与迁

徙》，台北常民文化 １９９７ 年版；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南方民族考古》
第 １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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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忽视华南的材料，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东南亚的半岛和群岛一带。 这是由于中国

长期游离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之外，加之现存“南岛语族”的地理分布的北部边

缘是台湾岛而不及华南大陆，使得华南大陆已经消亡的土著民族群体的考古学文化

遗存在“南岛语族”研究中不受重视，即便与“南岛语族”密切相关的畲、瑶、黎、壮等

华南土著后裔文化也没有进入“南岛语族”研究者的视野。 对此，林惠祥、凌纯声等

国内学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便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他们分别以当时有限的华南考古

材料与华南民族志中的土著文化残存因素为依据，先后提出了华南大陆至东南亚之

间以基层文化为特征的土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存在。① 但是，像林惠祥、凌纯声这样

在地理空间上全面到位的民族考古工作，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极为有限。
最近十余年来，华南大陆的材料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上开始引起国内外人类

学界的更多关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民族语言学者在华南大陆的考古学文化和语

言学材料中“发现”了“原南岛语族”的祖先或底层文化。② 从考古学文化上的华南

大陆到民族学上“今南岛语族”聚居的西南太平洋的三大群岛上，构成了民族考古学

上“原南岛语族文化圈”的基本框架。 菲律宾群岛地处这一文化圈的中间环节，菲律

宾史前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华南大陆联系与大陆因素就是这一文化史地位的真实反

映。

　 　 （本文插图对拜雅、约卡诺版权作品予以剪辑，特此说明。 写作过程中，香

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邓聪教授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美术史系邱兹惠教授

提供了菲律宾和东南亚考古的英文原著，谨致谢意！）

①

②

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５８ 年第 １ 期；
凌尾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南方民族考古》第 １ 辑；邓晓华：《从语

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语言研究》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南方汉语方言中的古

南岛语成分》，《民族语文》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的重新思考》，
全国高校边疆考古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春，２００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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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马来西亚华商中小企业的发展
———华族与马来族工商界发展的一个侧面比较

叶兴建

　 　 　 　 【作者简介】 　 叶兴建，男，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生，福建省寿宁县人。 １９８８ 年宁德

师专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福建省寿宁县犀溪乡中学。 １９９３ 年考取西南师范大

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伦理学。 １９９６ 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厦门

大学德育室（后又并入厦门大学马列部）任教。 ２００１ 年，考取厦门大学南洋研究

院专门史（华侨华人史）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华侨经济史。 现为厦门

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兴趣是海外华人史及中国近现代史。

一般而言，马来西亚华商有三层意思，他们是华人，是马来西亚公民，且进行工商

活动。 既指大型企业经营者，也包括从事中小企业经营者。 本文所谓马来西亚华商

主要是指从事中小制造企业经营者。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马来西亚华商的研究，基本

上停留在企业集团方面，而对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小企业领域发展情况的研究可谓凤

毛麟角。 中小企业是马来西亚华商过去与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 本文侧重考察二战

以后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小制造企业领域发展的背景、特点，回顾战后不同历史阶段马

来西亚华商在中小制造企业领域的发展情况，并就此与马来族工商界的发展做简要

比较，说明新时代马来西亚华商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１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含义

中小企业的定义，各国情况不同，划分标准也不同，有的根据股东资金的多少，有
的根据员工的多少，也有的依据综合指标。 在马来西亚，早期中小企业定义主要是针

对制造业的，即中小工业（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政府各部门对中小企业没有

统一的规定，而且各时期含义也不同。 为了便于考察政府政策对华商经营的影响，以
及研究华商在中小制造业方面的发展的进程，本文采用工业协调法令的定义。①

１９７５ 年，《工业协调法令》规定，股东资本不超过 １０ 万马元，员工不超过 ２５ 人的制造

① 在马来西亚华人工商界基本上运用这一标准区分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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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中小企业。① 经过华商及外商的反对， １９７７ 年、１９７９ 年两次作了修改，最后规定

凡是缴足资本不超过 ２５ 万马元，员工不超过 ２５ 人的制造业，不必申领营业制照，为
中小城市企业。 １９８５ 年，重经修改，中小企业为缴足资本提高到不超过 １００ 万马元，
全职员工不超过 ５０ 人的制造业。 １９８６ 年，中小企业的定义重定为缴足资金 ２５０ 万

马元以下，员工不超过 ７５ 人。② 其中，小型企业指缴足资本少过 ５０ 万马元，并拥有 ５
～５０ 名员工的制造业；中型企业指公司缴足资本介于 ５０ 万～２５０ 万马元，并拥有 ５０～
７５ 名员工的制造业。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斯里拉菲

达宣布中小型企业公司重新定义，以利便中小型制造企业获取新的商机及投资机会。
小型企业特指公司拥有少过 ５０ 名全职工人，全年销售额不超过 １０００ 万马元的制造

业。 中型企业特指公司拥有 ５１～１５０ 名工人，全年销售额介于 １０００ 万～２５００ 万马元

的制造业。③
表 １　 最为完整和最新的关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定义

类别 微型企业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制造业；服务于

制造业的相关工

业；农基工业

年销售额少于 ２５ 万

马元，或者全职员工

少于 ５ 人

年销售额介于 ２５ 万

～１０００ 万马元之间，
或者全职员工介于 ５
～５０ 人

年销 售 额 介 于

１０００ 万 ～ ２５００
万马元之间，或
者全职员工介于

５１～１５０ 人

服务业；农业；信
息与 通 讯 技 术

（ＩＣＴ）

年销售额少于 ２０ 万

马元或者全职员工少

于 ５ 人

年销售额介于 ２０ 万

～１００ 万马元之间，或
者全职员工介于 ５ ～
１９ 人

年销 售 额 介 于

１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

马元之间，或者

全职 员 工 介 于

２０～５０ 人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中小型工业发展机构（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ｍｉｄｅｃ．ｇｏｖ．ｍｙ。

随着形势的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定义扩展到制造业以外的服务业、
农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等行业。④ 如表 １ 所示，新的定义已经包含了各行业中的中

小企业（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ｎｇ Ｐｅｋ Ｋｏ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 Ｍａｌａｙ⁃
ｓｉａ，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７，ｐ．２６８．

Ｎｏｂｕｙｕｋｉ Ｙａｓｕｄ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１．ｐ．３４７．

《马来西亚针织厂商会会讯》，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中小工业发展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小工业发展机构 ２００２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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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积累资金、解决就业、培养人

力资源（中小企业是培养企业家的摇篮），并使收入分配更合理，促使经济的繁荣。
中小企业的产值在马来西亚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就制造业而言，２００３ 年，马来西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总产出、附加值与就业在制造业

中的比重分别占 ２９ １％、２６ １％、３２ ５％（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马来西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总产出、附加值与就业情况

指标
数量 在制造业中的比重（％） 年增长率（％）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

总产出（亿马元） ６２ ８ ６８ ９ ２９ １ ２９ １ ９ ６

附加值（亿马元） １２ ７ １４ ２ ２５ ８ ２６ １ １１ ８

就业（人数） ３６２３４５ ３７５８４０ ３１ ６ ３２ ５ ９ ６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生产力机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ｍｉｄｅｃ．
ｇｏｖ．ｍｙ。

８０ 年代以前，出于扶助马来族群工商业发展的目的，马来西亚政府除了对马来

族群在中小企业方面的发展采取一些举措外，没有全盘考虑国内中小企业的发展问

题。 但从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发展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８０ 年代中期的

全球性经济萧条给马来西亚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究其原因，一是以原产品出口为主

的经济的严重影响，二是马来西亚工业已太长时间过于依赖外资与外国企业，特别是

电子电器的生产。 当时的马来西亚政策制定者已逐渐认识到，国内企业人才的缺

乏。① １９８６ 年后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相应措施鼓励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 １９９０
年后马来西亚政府把发展中小型制造企业当作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加以扶

持，设立了各项援助基金。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马来西亚成立了中小型工业发展机构

（ＳＭＩＤＥＣ）。 但由于 １９５７ 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重视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外国大

资本的引进，忽视甚至歧视民族资本（主要是华人资本）的发展，国内中小企业和民

间资本的相对薄弱始终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症结。 如 １９８８ 至 １９９２ 年，制
造业的投资总数为 １０８７ 亿马货币，其中 ６６３ 亿或 ６１％是外资，其余的 ４２４ 亿，或 ３９％
是国内投资。 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也面临投资来源的压力，因为当时西方国家，特别

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正面临经济不景气，预料他们的投资将会减少，中国、越南以及

其他亚洲国家，又正在争取外国投资。 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只好把投资比率目标调

① Ｆｏｎｇ Ｃｈａｎ Ｏｎｎ，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ｉｃ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ｒｅ⁃
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Ｊｕｎｅ １９９０．



厦
大
史
学
　
第
二
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为国内 ６０％，国外投资 ４０％。 明显的，中小型企业的成长是国内投资的主要来

源①。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马来西亚作为跨国公司投资地的优势逐渐丧失，
１９９７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大型外国公司从马来西亚撤资移往别国，因此，
拥有雄厚的民族资本就显得更为重要。 事实上，中小型企业的壮大，才真正标榜马来

西亚当地工业的起飞。
从族群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对马来族还是华族而言，中小企业的发展都

是一个关键问题。 对马来人而言，发展中小型企业是培养马来族企业家的必由之路。
相对于有几百年经商历史的华人来说，马来人经商做生意是新手，缺乏基础，虽然在

政府的扶持下，马来人工商界得到巨大发展，特别是在大型企业方面，也培养了大批

工商界人才，但政府至今也还不敢放手让马来人在工商业上独立行走，主要原因就是

马来族群中小企业家的力量不够强大。 所以政府要通过资金倾斜、人力培训等等手

段努力促使马来人在中小领域力量的扩大。
对华人而言，“中小型制造企业是华社最后的一个经济机会”。 新经济政策以

来，由于华人无法在大型企业方面得到自由发展，华人社会上下都力求在中小企业领

域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例如，已故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会长黄文彬先生就在不

同时间和场合不断强调华人在中小企业领域发展的重要性。 他在 １９８５ 年就指出：
“中小型制造企业是我国华人经济的主力，虽然长期来受到种种人为的限制而不能

充分发展，但是它仍具有巨大的潜能。 我们不但拥有相当水平的生产技能与管理方

法，同时在国际上也建立了传统的贸易联系。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华人工商界应

充分重视发展以出口为主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因为这不但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同时也能为华族经济谋求新的时运与出路。”②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的宋兆雄先

生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动华人社会发展中小企业，并在人力资源的培训方面做诸多努

力。
可以说，中小企业是培养企业家的温床，是马来西亚国家和各族群都十分重视的

经济发展领域。 １９９４ 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已占总出口的 ７０％左右。 １９９０ 年马来西亚

中小型制造业在工业领域的总值和就业机会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０％与 ３０％，③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 年的贡献率则分别为 ２９％与 ３２％。 华商在该领域无疑占有优势，１９９４ 年左

右，马来西亚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大概 ８０％为华商所拥有，④到 ２０００ 年，则有 ７０％左右

①

②

③
④

刘胜权：《中小企业要成长需要改变态度》，载戴小华总主编；蔡维衍主编：《当代马华文存

（经济卷·９０ 年代）》，第 ３２３ 页。
黄文彬：《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第三十九届常年代表大会演词（１９８５．８．２５ 槟城）》，载

丘立基编：《辉煌岁月：丹斯里拿督阿玛黄文彬言论集》，沙捞越：国际时报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２０ 页。

［马］《中国报》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
［马］《中国报》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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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裔拥有。①

二　 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小企业领域发展的背景分析

１ 殖民时期形成的“三重经济结构”
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前，华人在马来西亚做贸易生意的为数不多，殖民者建立殖民

地后贸易机会增加，华人经商者才逐步增加。 只有到了 １８５０ 年以后，西方殖民者为

开发锡矿、种植橡胶等才大量从中国引进廉价劳动力，②这些劳动力有的后来摆脱束

缚，成为小商人，③华人经商者才大规模出现。 １８ 世纪末，英国开始在马来半岛进行

殖民地经营，在马来半岛上逐渐形成殖民地的三重经济结构：“马来人大部分是农民

或者非工业部门里的非熟练工人。 华侨经营着工业和金融部门中的中小型企业，或
者在由华侨经营和由欧洲人经营的制造工业企业充当熟练工人。 欧洲人占有和控制

着大部分的大型种植园、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业企业，他们为马来亚带来了先

进的专门技术和有高度效率的企业管理秩序。 因此，马来亚这个地区总的说来便具

有由几种明确区分开来的种族集团执行着不同的经济职能的这种独特的复合经济结

构。”④表 ３ 显示，原住民族马来人有超过 ７３％的人就业于第一产业部门，华侨则有将

近 ６０％的人口就业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 马来联邦独立后，政府实施了各种

旨在改变这种状况的“马来人优先主义”政策和限制华侨职业政策。 但是，马来人主

要从事第一产业部门（主要是农业和渔业）的人口结构状况没有变化，华侨主要从事

以商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部门，锡矿场、中小型制造企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部门的人

口结构状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由长达 １３０ 多年英国殖民统治所造成

的。⑤ 这造成早期华人在马来西亚贸易和商业上的优势并使他们日后能够较好地向

制造业扩张。

①

②
③

④

⑤

冯镇安：《新世纪的马华与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进步的灯塔》，吉隆坡：ＵＰ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ｄｎ． Ｂｈｄ，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５ 页。

Ｖｉｃｔｏｒ Ｐｕｒｃｅｌｌ，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ｐ．ｘｉ．
Ｖｉｃｔｏｒ Ｓｉｍｐａｏ Ｌｉｍｌｉｎｇａ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Ｂｉ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ｃｅｓ，Ｖｉｔ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６，ｐ．４２．
［日］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译：《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９７ 页。
［日］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译：《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 １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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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马来联邦各种族职业人口产业部门结构比重（１９５７ 年）

种族别 第一产业部门 第二产业部门 第三产业部门

马来人 ７３ ２％ ６ １％ ２０ ７％

华侨 ４０ １％ ２２ ４％ ３７ ５％

印侨 ５５ ７％ １０ ７％ ３３ ６％

其他族群 １８ ８％ ８ １％ ７３ １％

　 　 资料来源：（日）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译：《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００ 页。

２ 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

在经营方式上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华商的重要特点。 华商通过家族经营，采用

人治手段，而很少使用西方科层制的法治手段，在管理上，情感因素多于理性因素。
除非有政府的特殊支持，否则华商很难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经营。① 二战后，虽然受到

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制约，由于华人社会的抗争和努力，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华文教育

尚保持良好。 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传统也保持的较好。 受

其影响，华商在企业经营上更偏向施行家族式经营与管理，诸事亲力亲为，奉行勤劳

节俭的作风等，表现出适应性强，企业规模不大等特点。 受客观因素的影响，事实上，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前，马来西亚华商的投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企业很难做

大。 与马来人不同，华人身处异域，危机意识较强，积累金钱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
就主观因素而言，马来人未能在中小企业领域有较好表现，与其生活较为安逸，不善

于积累财富有关。 另外由于缺乏工业传统和技术训练，马来企业家很难与具有明锐

的商业头脑、更好的技术条件的华人竞争。 规模不大的马来族中产阶级从土地获得

的财富一般都重新投资于地产，他们认为这是重要的。 公共服务工作对马来人敞开

大门，对具有才能和受过教育的马来族的吸引力等影响了马来族企业天才的发挥等

等。②
３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

二战以后，马来西亚华商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在马来西亚

独立建国过程中，华人多数选择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并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国家的经济

建设。 ５０ 年代初，马来西亚华人资本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１９５７ 年独立后至 １９６９
年“５·１３”事件发生，马来西亚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当时华商获得一个难得的相对宽

①

②

Ｖｉｃｔｏｒ Ｓｉｍｐａｏ Ｌｉｍｌｉｎｇａ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Ｂｉ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ｃｅｓ，Ｖｉｔ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６， ｐｐ．１３１～１３２．

Ｃｈｅｅ Ｐｅｎｇ Ｌｉｍ，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Ｂｅｒｉ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ＤＮ． ＢＨＤ，
１９８６），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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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环境，虽然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可华商在经济各领域得到了蓬勃发展。 由于民主

运动及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成，西方资本逐渐退出马来西亚，华人资本填补了西方资本

经营的矿山、胶园及其他产业。 但随着马来西亚国家宪法的形成，马来民族主义逐渐

占了上峰，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得到保护。① 这无疑就为马来西亚华商的发展设定了

一个紧箍咒。 由于政治上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虽然华族暂时在经济上占优势，但在

以后的日子里，只要当权者马来人政党———巫统需要改变政策，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情。 事实上，独立以后，政府就开始在经济的某些部门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 在

１９６９ 年“５·１３”事件后，政府终于有计划、全面地推行了马来人优先政策———“新经

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不仅实施了二十年（１９７１—１９９０ 年），而且其扶持马来人的

精神实质仍贯穿在 １９９０ 年后的“国家发展政策”和各个五年计划中，只是程度有所

不同而已。 “新经济政策”对华商的影响可谓深远。
独立后，尤其是 １９７１ 年后，马来西亚政府设立了各种大型的国家企业机构来扶

持马来人。 政府在新经济政策下，至少设立了 ４０ 家公共企业和约 ９００ 家预算外的代

理公司，所有这些公司几乎都由“土著”经营。 这些政府代理公司直接参与各项垄断

性的经济活动，致使许多私人企业黯然失色。② 到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主要的新兴行业，
例如银行与贷款、交通与通讯、新式农业、石油业都为土著所控制。 非土著主要被限

制在传统的行业如采锡、零售买卖和中小型制造企业等领域。③ 虽然也有少数财力

较为雄厚的华商尽全力进行较大规模的经营，而且在 １９９７ 年金融危机前发展得较

好，但为数仅几十家而已。 这些华人大公司也很难发展为象泰国的盘古银行、正大卜

蜂和印尼的林绍良集团这样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大企业。 而且，新经济政策后， １９７５
年的工业协调法不仅限制了许多华商在经营规模上的扩大，而且也限制了华商的投

资方向。 政府规定，有的行业，执照只发给土著。 这样，绝大多数华商无法与国家企

业进行竞争，在企业经营上不可能与土著企业家平起平坐，在企业规模上大都只能求

其次。 另外，由于政府的大力吸引，外国的大资本在马来西亚经济生活中始终占重要

地位，这也影响了华人资本的增长。 尤其是 １９９７ 年金融危机后，较大的华人资本都

逐渐与马来资本、外国资本融合，真正属于华人所有的大公司已很少。 所以，就马来

西亚的民族产业来说，大规模的生意更多的是马来人在运营，反之，中小企业领域则

华商的比例占大多数。
总之，殖民时期的三重经济结构为二战后马来西亚华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

础，文化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是华商更多在中小型企业领域发展的主体因素，新经济

①

②
③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２ 日公布了马来亚联合帮宪法。 主要内容：（１）君主立宪制。 （２）由部长裁决

公民权的申请。 （３）规定国家元首保护马来人在土地保留、奖学金、公务职位、商业许可证等方面

的特权。 （４）马来语为国语。
［马］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探讨马来西亚经济政策》，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马］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探讨马来西亚经济政策》，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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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实施则是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客观的根本原因。

三　 战后马来西亚华商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

二战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密集的早期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到后来的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具有附加价值的阶段。 到今天，甚至

已有许多中小企业能够生产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小企业的发展，
虽然也离不开政府的工业化政策，但在 １９８６ 年以前基本上是自力更生的，１９８６ 年后

才多少得到政府鼓励和帮助。
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来西亚经济遭受重大打击，１９４７ 年后，马来亚经济才逐渐恢

复。 据 １９４８ 年出版的中华年鉴，新加坡华侨投资的主要工商业 ６７８４ 家，马来亚联邦

属邦华侨除经营大小胶园 １０１０５７１ 英亩外，投资的主要工农商业 ６４９５ 家。① 与战前

相比，锡矿业、保险业等大受削弱，小型商业方面华商始终占有优势。 华商经营的这

些工农商业除少数为大中型企业外，几乎为小型企业。 从华人企业的组织形式来看，
９４．９％属于合伙企业，５．１％为公司。② 世界银行一项研究表明，１９５５ 年马来亚 ８０％至

９０％的制造业老板是华人，其余主要为印度人。③ 当时，马来亚经济由英国人统治，
华人经济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 年，欧人公司控制了出口的 ６５％ ～ ７５％
和进口贸易的 ６０％～７０％。 欧人公司拥有 ７５ 的进口经销店，华人大概只有 １０％。 马

来亚锡矿的 ６０％为欧人 ７０ 个公司所生产，４０％矿产为 ６００ 家的华人矿场所生产。 所

有的挖掘机属于欧人公司。 欧人公司多数为公共有限公司，华人公司则多数为私人

有限公司。 以新加坡制造业为例（不适合于整个马来亚）６５１ 家雇工超过 １０ 人的企

业，５７７ 家为华人拥有，７４ 家属于欧人。 雇工少于 １０ 人的华人企业 １７５０ 家，欧人没

有。 从工人数量来看，华人企业雇工 ２４０００ 人，欧人公司雇工 １１０００ 人。 华人拥有

９７％的企业，但雇佣人数只及 ６９％。④

１９５７ 年，马来西亚独立以后，一方面由于欧人逐渐减少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实

施进口替代政策和新兴工业法，制造业的发展得到鼓励，本地公司（主要是华人公

司）也在增加中（表 ４）。 １９５９ 年，马来亚 ４７０００ 家零售企业中的 ３５０００ 家为华商拥

有， ８００００ 家登记的私人公司中的 ６００００ 家为华商经营，华商都占有 ７５％左右。 在公

①
②

③

④

华侨问题研究会编：《马来亚华侨问题资料》，三联书店 １９５０ 年版，第 １１３～１２６ 页。
［美］吴元黎等著，汪幕恒、薛学了译：《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厦门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８０ 页。
Ｃｈｅｅ Ｐｅｎｇ Ｌｉｍ，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Ｂｅｒｉ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ＤＮ． ＢＨＤ．

１９８６），ｐ．３２．
Ｊ．Ｊ．Ｐｕｔｈｕｃｈｅａｒ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１９６０．ｐｐ．．ｘｉｉｉ⁃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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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领域，华人拥有 ８０％的巴士，７２％的货运，４６％的出租车。① １９６８ 年，西马地区

９０１３ 家制造业企业中，除了 ５４５ 家外外国资本拥有外，其余均为当地民族拥有，其中

大多数为华人所拥有。② 根据 １９７０ 年统计，在小型工农业方面，华人占有小园丘

３２ ８％的控制权，马来人 ４７ １％，小型工业多属华商所有，其比率为 ９２ ２％③。
表 ４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年马来亚联邦注册公司及申报资产统计

年份 本地公司（家） 外国公司（家）
本地公司申报资

产总额（千叻元）

１９５０ １１３４ ９５８ ４５１９２７

１９５１ １２７６ ９８２ ５４２５０９

１９５２ １４４５ ９８４ ６２０６００

１９５３ １５６９ ９１４ ６６９０７４

１９５４ １６４８ ９２５ ７２６９１１

１９５５ １７１８ ９４０ ８１２１４８

１９５６ １７４８ ９４２ ９３４４０９

１９５７ １９３５ １００７ １１９１３５９

１９５８ ２０８５ １０２３ １４１７５８１

１９５９ ２３０６ １０６７ ２１１１８５７

１９６０ ２６３７ １０９２ ２７３８７５６

１９６１ ３０７０ １１０９ ３３５４７０６

１９６２ ３４３６ １１２７ ３９１３２８６

　 　 资料来源：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编印：《新马经济贸易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５４—１９６２ 年 ６ 月）》，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７０ 年后，为扶持马来族群工商业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华商的

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Ｅｌｅｇａｎｔ，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Ｓｅｅｄ：Ｐｅ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９，ｐ．８２． 转引自 Ｖｉｃｔｏｒ Ｓｉｍｐａｏ Ｌｉｍｌｉｎｇａｎ，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ｓｅａｎ：Ｂｉ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ｃ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Ｖｉｔ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６．ｐｐ．５～６．

Ｖ．Ｖ． Ｂｈａｎｏｊｉ Ｒａ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４７—１９７１，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ｐｐ．１００～１０１．

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提呈予马华工商联合会：《关于我国华人经济问题之备忘录》，载雪兰

莪中华总商会编印：《马来西亚华人经济问题专辑》，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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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 年实施工业协调法令最为严格的时期，华人公司

在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向上都受到制约。 但一般认为，实施工业协调法令，对中小型制

造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保障，因为小型工业在特定的情形下可豁免申请执照，
在此情况下不用改组可获得免税，也可以聘请外国技术人员。 从一些数据上看，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 年，小型工业基本上有较为安定的环境来成长，华人在中小企业方面还

是继续得到发展。 在华人占有优势的传统行业，华商继续得到较大发展。 以针织业

为例，针织成衣业是华人拥有统治地位的行业，７０ 年代，许多独立中学学生前往台湾

学习纺织、针织课程回国内发展针织工业。 各种针织织布厂、印花厂、漂染厂、纽扣厂

以及其他辅助工业相继设立。 ７０ 年代末，马来西亚至少有 ８０ 家针织厂，针织机 １９００
多台，总投资马币 １ ２５ 亿元（另一数字为马币 １ ４ 亿元），成衣厂员工 ２ 万人。① 在

零售和批发业方面，尽管政府机构，如马来西亚橡胶机构、稻米局等大力投资，不仅渗

透到分销和出口领域，而且还任命马来销售者充当产品的收购者和批发者。 但华人

生意拥有本身的许多优点，他们有买卖的零售关系网，即把消费者、零售店和批发商

组成一个紧密的网络，马来人很难渗入。 有关数据表明，马来人零售企业在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１ 年间大量增加，其企业数从 １９７１ 年的 １３％增加到 ３４％，而华人零售商店则从

７４．６％下降到 ５７．７％。 但若从销售额来看，马来人的分额只从 ３％增加到 １１．５％，同时

华人从 ８１．３ 下降到 ７４．６％。 在此 １０ 年时间里，每个华人商店的平均销售额从 ７ 万马

元增加到 １８ 万马元；同时，马来同胞从 １．５ 万马元增加到 ４．６７ 万马元。 可见，马来商

家是在有限的市场里彼此竞争。 在建筑、交通、农产品销售领域，华商的一般做法是

阿里巴巴主义（马来人为华人支撑门面），如在建筑行业，马来人可拥有若干个政府

合约，但因为现金流动问题，往往与华人组成阿里巴巴的关系。 华人结盟者拿出现金

做好所有的事情，提供给马来人一定的报酬。 在中小型制造业方面，华商为了规避

“工业协调法”，一般做法是限制他们的生意规模或者把已有的公司划分为两个到三

个，尽量使经营不受影响。② 当然，这一阶段，华人在制造上的投资比例总的来说是

在下降（占 ３０％以下），以国家为代表的马来人的投资则在不断上升（４０％以上）。③
同时，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马来西亚政府尽力扶持马来人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例如，
国家重工业公司通过发展国产车培育马来人在中小企业领域的发展，１９９３ 年，为国

产车制造提供零部件的 １１２ 家中小企业中，马来人占 ４５ 家。④ 虽然新经济政策以

①
②

③

④

《马来西亚针织厂商会 ２０ 年（１９７５－１９９５）》，第 ３１～３２ 页。
Ｊａｍｅｓ Ｖ． Ｊｅｓｕｄａｓ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０：１４７～１４９．
Ｊａｍｅｓ Ｖ．Ｊｅｓｕｄａｓ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０），ｐｐ．１４４～１４７．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Ｂｕｍｉｐｕｔｅｒａ ＳＭ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ＴＯＮ̓ｓ Ｖｅｎｄ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ｃｏｍａ，ｉｎ Ｆｕｊｉｏ Ｈａｒａ，ｅｄ．，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ｍｉｐｕｔｅｒ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Ｍａｌａ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Ｔｏｋｙ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１９９４． 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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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马来族企业家明显增加，但估计，到 ８０ 年代，资金少于 ５０ 万马元，员工少于 ５０ 人

的小型制造企业主，华人至少仍占 ８０％。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逐渐修改以前的一些政策。 １９８５ 年、１９８６ 年，两
次扩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和员工人数，使向外流动的资金回流。 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复苏，
直至 １９９５ 年，马来西亚经济每年平均增长 ８％，政府拓宽及加深工业化进程，中小企

业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肯定。 第六大马计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及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的第

二经济展望纲领，已确定中小企业为工业骨干及未来工业的首要基础。 １９９０ 年调查

显示，非土著（主要是华人）在小型企业领域更活跃，在 １２０００ 家受调查的小型企业

中，非土著拥有 ６４％，且他们经营的规模相对较大。 资金 ５ 万马元以下的小型企业

中，非土著占 ６０％；５ 万至 １０ 万马元的小型企业非土著占 ７３％；１０ 万至 ５０ 万马元的

小型企业非土著占 ８０％。 非土著（主要是华人）更富有企业精神，他们从事小型企业

早于土著，调查显示更多的非土著从事经营时间更长。 经营时间少于 ４ 年的，占
５８％；４ 至 ８ 年占 ６１％；８ 年以上的达 ７０％。 同时，非土著企业分布更广，几乎分布在

各个工业领域，而且在在四种工业中均超过 ８０％，即纸及纸品制造 ８０％；化学、炼油、
橡胶与塑料 ８３％；基础金属 ９２％；机器 ８２％。 从地区分布来看，除了玻璃市、丁加奴

和吉兰丹，其他各州都具有优势。② 这时期，华商发展也受到外资的冲击，如 ９０ 年代

上半期，日、韩、台劳工密集中小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制造业。 但总的来说，华商响应

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号召，在中小企业领域，得到较大的发展。 到 ９０ 年代中期，华
商拥有马来西亚 ７５％的中小型企业。③

１９９７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除了对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集团造成重大冲击外，中小华

商也受到了影响。 １９９８ 年马来西亚中小型制造业在制造业领域生产总值由 １９９７ 年

的 １７％下跌到 １５．８％，在增值品的生产总值则稍微提高即由 １９．６％增至 ２０．１％，雇用

员工总额则保持不变，即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３０％至 １９９８ 年的 ２９．９％。 １９９８ 年底估计，１０％
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倒闭。④ 从细节方面来看，马币贬值，在政府未采

取措施以前，生产出口产品的华商由于更具竞争力，获利不少。 估计，２０００ 年左右，
马来西亚有中小企业 ２０ 万家，其中 ２２０００ 家是制造企业（ ７５％属于小型企业），超过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ｅｅ Ｐｅｎｇ Ｌｉｍ，Ｓｍａｌ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Ｂｅｒｉ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ＤＮ．ＢＨＤ．１９８６．
ｐ．３２．

Ｌｅｅ Ｋａｍ 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ｎ Ｃｈｅｅ⁃Ｂｅｎｇ， ｅ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１１９．

曾友和：《我国华裔中小型企业如何迎接资讯化时代》，《隆雪中华工商总会大厦落成暨 ９１
周年纪念特刊（１９０４—１９９５ 年）》，第 １８１ 页。

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机构：《中小型制造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表现》，《马来西亚中华工商

总会会讯》，１９９９．１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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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的中小企业为华人拥有。① 从中小型制造业的持股率看，没有明确的华商拥有

分额数据，大概拥有情况如表 ５，在非土著部分，绝大多数为华商拥有。
表 ５　 ２０００ 年马来西亚中小型制造业的股份比率

股权拥有者
企业的规模

小型 中型

土著 ２１％ １０％

非土著 ７３％ ５５％

土著与非土著合资 ３％ １２％

外国人 ３％ ２３％

合格中小型制造业数目 ９９３４ １３３５

　 　 资料来源：《中小型工业发展机构》，转引自冯镇安：《新世纪的马华与马来西亚华人：国家进

步的灯塔》，吉隆坡：ＵＰ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ｄｎ． Ｂｈｄ，２００２，第 ３６ 页。

四　 马来西亚中小华商发展面临的挑战

家族经营和在敌视的环境中生存造成华商的经营较为保守，在经济全球化不断

深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当今时代，内外双重压力困扰马来西亚华人中小企业的发

展。
１ 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

９０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区域经济融合乃至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对厂

商的要求越来越高。 就马来西亚华商来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落实和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所带来的冲击都是前所未有的。 马来西亚中小型制造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以应付国际各项标准要求和世界性价格。 否则，效率不高，不注重品质，价格难与

人竞争或运送、服务不及时，产品不但不能销售到其他东盟国家，可能还会被其他国

家的产品挤出市场。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马来西亚华商带来好处，广大华商通过向

外投资，提高技术和向新兴行业发展，改善管理等将促进企业的转型和提升。 在自由

贸易制度下，中小型企业享有 ３ ２５ 亿人口的东盟市场。 马来西亚华商通过向国外投

资，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得到了拓展。 １９９７ 年以前，马来西亚国内市场环境相对稳

① Ｋａｍ⁃Ｈｉｎｇ Ｌｅｅ，“Ｔｈｅ １９９７ Ａｓ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文集〉第一卷：移民、华商与经贸》，台北：华侨协会总会 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０１ 页、４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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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马来西亚华人中小企业少有出国投资。 １９９７ 年后，由于国内市场缩水，劳动力缺

乏、劳资成本与引进原料成本提高等原因，不少中小企业向外投资。 以纺织业（华人

占统治地位）为例，２００１ 年，有 ４５％业主计划在海外，如香港、中国、缅甸、南非、越南、
柬埔寨等国家地区进行投资。①

随着全球资讯业的发展，年轻一代马来西亚华商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很大一部分

不再从事上一代的事业，而是向高科技产业发展。 高科技产业资金不限，经营比较灵

活，即使上市，马来西亚政府也没有硬性规定关于土著股权的要求，比较有利于华商

的发展。 以吉隆坡附近的高科技产业都市塞柏再也（Ｃｙｂｅｒｊａｙａ）为例，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６
日，已取得“多媒体走廊”（ＭＳＣ）产业许可的企业数目 ４０８ 家，华人企业 １１５ 家，马来

人 ８１ 家，印度人 ２９ 家。 另外，已有 ４７ 家企业准备和华人企业联合出资。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享有 ＭＳＣ 产业资格的企业数目增至 ４８８ 家，有更多的华人企业参与。②

２ 国家政策的影响

作为少数民族，华商在马来西亚国内始终不能得到平等待遇。 马来人在短短的

二十多年时间里，便完全控制了马来西亚的金融业、种植业、石油业、重工业等重要的

工商领域。 虽然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政府政策已逐渐开放，但到今天，政府对马来人的

实质性扶持并未减弱，例如，政府将更多的合同承包给土著等。 新经济政策导致华族

企业变得更刻苦与更有弹性，但由于未能受到平等对待，被歧视的感觉和疑虑并未消

失，甚至有“反政府的倾向”。 “这种普遍不满的情绪，导致中小型企业没有跨越自我

社群与国度的藩篱，缺乏全民性的目标及战略行动计划。”华商对政府提供的奖励与

便利也缺乏警觉性。 例如，截至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马来西亚信贷担保机构针对中

小企业的各种贷款便利（包括主要担保计划、小贩和小商人贷款计划和协会特别贷

款计划）共批准 １８７８３３ 份申请书。 在上述各类贷款计划中，５５％来自土著投资者，华
商只占 ４１％，其余的 ４％来自印裔商家。 贷款额分别占 １１ ９３７ 亿元、２４ ８３５ 亿元和

１ ０２ 亿元。 总体来说，华商所取得的中小型企业贷款额虽仍比其他族群多，但由于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绝大部分是由华商经营，这比例与整体的华商中小型企业总数

比较，表现实际上仍很差。③

以槟城的华人中小企业为例，华人人口占 ５５％，马来人占 ３３％，７５％的马来人居

住在远离工业中心的乡村地区。 槟城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工业州，１９９０ 年，其制造业

占本州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４５ ５％，提供本地 ３７％的就业机会。 ７０ 年代上半期年

增长率达到 １８％，下半期为 ２９％，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增长率为 １２％。 华人在小企业（雇工

少于 ５０ 人）在该地占有统治地位，同时又面临政府的扶持马来人政策的威胁。 １９８３

①
②

③

［马］《南洋商报》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林华生：《亚洲金融风暴与马来西亚华人经济》， 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

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３２３～３２４ 页。
《南洋商报》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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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数据表明，在全部 １２８５ 家制造企业中，２７ 家为马来人拥有，１１６３ 家为华人拥有，其
余为印裔、联合投资以及外国人拥有。 这种情况后来也没有多大变化。 调查表明，新
经济政策以来，在槟城，极少土著在小企业中工作，土著就业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外国

大型工业中。 槟城过于倚重大型外国公司（如电子业，尤其是半导体生产公司，８０ 年

代早期占整个工业就业的 ４７％），工业基础十分狭窄的缺点在 ８０ 年代中期的经济萧

条中暴露出来，小型企业的作用越来越被认识。 中小企业的优点包括：拓宽经济基

础；对外国大型公司的发展起到辅助作用等。 政府更可促使土著参与小企业的途径

培养土著企业家。 由于缺乏马来族企业家，尤其在槟城，专门扶持马来人的机构玛拉

（ＭＡＲＡ）即使想为马来人做生意提供优惠条件，也很难再找到适合的马来人提出投

资申请。 因为过去的经历：政府促进大型外国公司的发展，来达到马来人在工业领域

就业和股权的增加的目的，忽视华人占统治地位的小企业的发展，９０ 年代以后，政府

开始为本地小型企业提供帮助，但华商反应冷淡。 一方面少有华人企业接受过政府

的金融、技术、训练和市场等方面的援助，它们不仅对槟城主要政府部门没有接触，有
的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另一方面，小型企业担心政府把他们作为促进土著利益

的手段。 许多业者担忧政府会强加给他们一些经营条件，如，必须与土著合作或吸收

土著员工等。 一般的感觉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最好依赖自己或家庭资源，或者

有必要的话，依赖本地华人社会。① 可见，国家政策对马来西亚华商的发展影响之深

远。
３ 华商内在制约因素

华人中小企业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自创的传统家庭式中小企业，另一

类是卫星式辅助制造业，前者占多数。 家族式中小企业，资金、管理、市场等等主要依

靠自己，规模小（华人公司小规模的占绝大多数，见表 ６），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源缺

乏。 有的产品只在本地小范围内销售，甚至只在华人社区，受到地域限制。 传统家庭

式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成长瓶颈，就必须赶快行动，调整经营策略，设法转

型，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加强竞争力。 但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绝大部分

是华裔家族所经营，普遍还依循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长期处在较稳定、优越的经济

生活环境中，养成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意识，没有看到新经济变化带来的新格局，敏感

度不够，求知欲不强，只抱着得过且过的因循心态，缺乏变革的勇气和魄力；在思想观

念上，跟不上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的步伐。 直到 ＡＦＴＡ 东盟自由贸易区政策的落实，
中国的入世，面对眼前难于与人竞争的局面，才显得惶恐不安。②

表 ６　 金融危机以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族群参与情况

①

②

Ｊｉｌｌ Ｅｙｒ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ｉｎ Ｃｈｒｉｓ Ｄｉｘ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Ｗ． Ｓｍｉｔｈ， ｅｄ．，Ｕｎ⁃
ｅ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７．ｐｐ．１３６～１４５．

吴维湘：《经济全球化———大马中小型企业何去何从？》，《马来西亚针织厂商会会讯》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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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销售额） 土著 华裔 印裔 外国人 其他 联合 公司 总计

１ 万马元及以下 ２３ ７ ５７ １ ２ ３ １ ８ ０ ２ ０ ７ １４ ２ １００

１ 万～１０ 万 ２５ ７ ５５ ０ １ ９ １ ８ ０ ２ １ ０ １４ ４ １００

１０ 万～２５０ 万 １３ ９ ５２ ９ １ １ ３ ５ ０ １ １ ８ ２６ ７ １００

２５０ 万～１０００ 万 ６ ８ １８ ５ ０ ７ ９ ９ ０ １ ２ ６ ６１ ４ １００

１０００ 万以上 ２ ８ ６ ５ ０ １ １３ ８ ０ １ ２ ５ ７４ ２ １００

　 　 资料来源： Ｋａｍ⁃ｈｉｎｇ Ｌｅｅ，“Ｔｈｅ１９９７Ａｓ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ｌａｙ⁃
ｓｉａ”，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 １ 卷《移民、华商与经贸》，台北：华侨协会总会

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２２ 页。

华商子女一旦留洋学成归来，因为家族事业管理的陈旧和技术的落伍，加上父辈

的专横和代沟的隔膜，大多数学有专长的儿女宁愿选择寻求它处发展，这导致家庭式

的企业因后继无人而没落。 而且，中小华商一般不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训；在人力训练

方面，中小型企业没有系统的内部训练课程，他们要同大公司争夺工人，熟练工人、管
理人才短缺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现在，在人力资源训练上，政府已采取步骤为中小

型制造企业提供训练设备，同时，私人界如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支持政府的努

力，为小型工业会员筹办训练课程。①

纵观马来西亚华商在中小企业领域的发展，喜忧参半。 值得高兴的是，马来西亚

政府政策虽然曾经歧视、限制华人经济发展，但总算留有余地。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一

直努力扶持马来人工商阶层的发展，特别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小型制造业领域，但
华商仍占优势。 从中小型制造业来说，华商从 ５０—６０ 年代拥有 ９０％，到 ７０—８０ 年代

的 ８０％，９０ 年代的 ７５％，今天的 ７０％左右，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
中小华商在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有待大力提高。 特别是在当今的经济全球

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华商处在较为不利的环境中，如何提升自己、寻求突破更值得深

思。

① ［马］《南洋商报》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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